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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中文摘要 

研究目的：由於獨居老人的生活型態日趨多元，獨居老人所

面臨到的各種挑戰也日漸增加。2018年臺中市的老人生活需

求調查中顯示各種居住類型中獨居的占比為8.11%，可見臺中

市獨居老人的比例略低於全國比例。根據臺中市政府列冊獨

居老人系統資料，2022年4月臺中市獨居老人共3,345人，8

月則達到3,405人，顯示獨居老人人數有些微增加趨勢。本研

究調查乃針對臺中市獨居老人服務提供者與服務使用者的相

關資料收集，進一步了解臺中市獨居老人的生活現況與服務

需求。研究宗旨為：1.透過調查瞭解臺中市獨居老人生活狀

況，俾利瞭解獨居老人之特性；2.藉由調查分析獨居老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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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提供者，瞭解服務需求與服務提供之落差；3.依據研究

結果，提供臺中市政府規劃或研擬獨居老人相關福利政策參

考。 

研究方法：研究方法包含問卷調查與焦點座談兩種主要方法，

問卷調查主要收集獨居老人的現況與各項需求資訊，問卷題

項分成基本資料、身心狀況(心理健康及生理健康)、生活狀

況(居住狀況、經濟安全、外出交通)、社會參與、福利服務

使用等層面。調查區域為臺中市29個行政區域(分成山線、海

線、屯區、舊市區等四大區域)，列冊獨居老人於2022年7月

28日共有3,387人。採用分層比例抽樣，以年齡、四大區域與

性別為架構分層，依照比例取樣，共抽取365名樣本。實際完

訪共有365筆，結果大致符合抽樣架構。透過適合度檢定，發

現實際完訪數量之性別、年齡、區域等比例和母體抽樣架構

無差異。顯示研究結果具備良好效度。焦點座談則是與服務

提供者進行座談，獲得服務過程與政策相關建議，每場邀請

於臺中市提供獨居長輩服務超過半年以上並具代表性意見之

人員，共進行5場，有32位人員參與。分析方式為將各次座談

錄音後繕打成逐字稿，再依據訪談大綱與主題將服務提供者

意見歸納分析，瞭解獨居長輩的服務需求與政策建議。 

研究結果：根據問卷調查歸納出基本資料、身心狀況、生活

狀況、社會參與狀況與福利服務使用狀況等結果。焦點座談

則歸納出獨居長輩有包括照顧、經濟、租屋、陪伴、醫療、

飲食與物資、與子女溝通、資訊取得等需求。獨居長輩特性

包括區域差異、積極性的參與或表達、關注福利資格與個人

權益。 

研究結論：依據獨居老人基本特性、身心狀況、生活狀況、

社會參與狀況與福利服務使用狀況等進行結論說明，發現獨

居長輩有獨立與自主性、自我保護與環境適應、個人背景與

環境支持等特性；並歸納出生理健康與照顧需求、經濟安全

與財務支持需求、心理健康與陪伴需求、家人與子女關係需

求、社會參與及交通需求、服務可及性與資訊連結需求、環

境安全與居住需求等。 

研究建議：立即可行建議事項包括理解獨居老人特質提升服

務敏感度、培植社區心理支持系統減少孤寂感、深化宣導各

網絡運用社會福利資源、擴大家庭事務協商服務增進家庭支

持功能、強化高齡友善運輸量能滿足外出需求、提升長輩接

收及使用數位生活資訊能力、推動獨居長者在宅安全措施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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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在家跌倒機率。中長期建議事項包括提升預防保健醫療服

務可及性、提升銀髮人力運用及經濟安全支持系統、體驗創

新服務以強化長輩認知、建立支持網絡營造友善租屋環境。 

十七、英文摘要： 

Title: Research on the Living Conditions and Service 

Demands of Elderly Living Alone in Taichung City. 

Research Purpose:As the lifestyle of elderly 

individuals living alone becomes increasingly diverse, 

they face various challenges. The 2018 survey on the 

elderly living needs in Taichung City indicated that the 

proportion of elderly individuals living alone was 

8.11%, slightly lower than the national average. 

According to the registration data of elderly 

individuals living alone provided by the Taichung City 

government, there were 3,345 individuals in April, 2022 

and it increased to 3,405 individuals in Augest, 

suggesting a slight upward trend. This research aims to 

investigate and gather relevant information from both 

service providers and serviceusers to further 

understand the living conditions and service needs of 

elderly individuals living alone in Taichung City. The 

objectives of this study are: 1. To understand the 

living condition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elderly 

individuals living alone in Taichung City through the 

survey. 2. To analyze the gaps between service needs and 

service provision by surveying both elderly individuals 

and service providers. 3.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aichung City government in planning and formulating 

welfare policies for elderly individuals living alone 

based on the research findings. 

Research Methods:The research methods include 

questionnaire surveys and focus group discussions.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primarily collects information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various needs of elderly 

people living alone. The questionnaire items are 

divided into several aspects: basic information,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living conditions (hou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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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ancial security, transportation), social 

participation, and welfare service utilization. The 

survey was conducted in 29 administrative districts of 

Taichung City, divided into four major regions: 

mountainous areas, coastal areas, military dependents' 

villages, and the old city area. A total of 3,387 elderly 

people living alone were listed as of 七月 28, 2022. 

Stratified proportional sampling was adopted, 

stratifying based on age, the four major regions, and 

gender. Sampling was conducted proportionally, and a 

total of 365 samples were drawn. There were 365 actual 

completions, and the results roughly matched the 

sampling framework. Through goodness-of-fit tests, it 

was found tha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proportions of actual completions in terms 

of gender, age, and region compared to the population 

sampling framework. This indicates that the research 

results have good validity.Focus group discussions 

involved discussions with service providers to obtain 

feedback on the service process and policy-related 

suggestions. For each session, individuals who had been 

providing services to elderly people living alone in 

Taichung City for more than six months and represented 

meaningful opinions were invited. A total of five 

sessions were conducted with the participation of 32 

individuals. The analysis process involved 

transcribing the recordings of each discussion into 

verbatim transcripts. Then, the service providers' 

opinions were summarized and analyzed based on the 

interview outline and themes to understand the service 

needs and policy suggestions for elderly people living 

alone. 

Research Findings:The research findings were 

summarized based on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results 

regarding basic information,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conditions, living conditions, social participation, 

and welfare service utilization. The focus group 

discussions identified various needs of elde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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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ividuals living alone, including caregiving, 

financial security, housing, companionship, medical 

care, dietary and material needs, communication with 

children, and information access. Characteristics of 

elderly individuals living alone included regional 

differences, levels of participation or expression, and 

concerns about welfare eligibility and personal rights 

Research Conclusions: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lderly individuals living alone, their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conditions, living conditions, social 

participation, and welfare service utilization, 

conclusions were drawn. The conclusions highlighted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independence and autonomy, 

self-protection and environmental adaptation, and the 

influence of personal backgrounds and environmental 

support. Identified needs included physical health and 

caregiving, economic security and financial support, 

mental health and companionship, family and children 

relationships, social participation and transportation 

needs, service accessibility and information linkage, 

and environmental safety and housing needs. 

Research Recommendations: Immediate feasible 

recommendations include understand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lderly individuals living alone to 

enhance service sensitivity, cultivating community 

psychological support systems to reduce feelings of 

loneliness, deepening advocacy for utilizing various 

social welfare resources, expanding family affairs 

negotiation services to enhance family support 

functions, strengthening senior-friendly 

transportation capacity to meet outdoor needs, 

improving the elderly's ability to receive and use 

digital life information, and promoting safety measures 

for elderly individuals living alone to reduce the 

likelihood of falling at home.Medium to long-term 

recommendations include enhancing the accessibility of 

preventive healthcare and medical services, improving 

the utilization of elderly labor and economic 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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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port systems, experiencing innovative services to 

strengthen elderly cognition, and establishing support 

networks to create a friendly rental housing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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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章  研 究 主 旨 與 問 題 背 景 分 析  

第 一 節  源 起 與 動 機  

依 據 歷 年 行 政 院 內 政 部 及 衛 福 部 出 版 之 「 臺 灣

地 區 老 人 生 活 狀 況 調 查 報 告 」 進 行 統 計 ， 臺 灣 社 會

老 人 獨 居 現 象 自 198 6 年 起 比 例 為 11. 58 %， 19 91 年

為 14.52 %，而 邁 入 200 0 年 獨 居 比 例 有 稍 微 下 降，但

大 致 上 維 持 在 9%到 15%之 間 ， 2018 年 則 是 8.97%，

獨 居 一 直 是 各 類 居 住 型 態 中 相 當 重 要 與 穩 定 的 現 象

之 一 （ 陳 燕 禎 ， 201 1； 王 仕 圖 、 許 俊 才 、 林 宏 陽 、

陳 柯 玫，2018）。2018 年 臺 中 市 的 老 人 生 活 需 求 調 查

中 顯 示 各 種 居 住 類 型 中 獨 居 的 占 比 為 8.11 %（ 臺 中 市

政 府， 2018），可 見 臺 中 市 獨 居 老 人 的 比 例 略 低 於 全

國 比 例 。 根 據 臺 中 市 政 府 列 冊 獨 居 老 人 系 統 資 料 ，

2022 年 4 月 臺 中 市 獨 居 老 人 共 3,34 5 人 ， 8 月 則 達

到 3,405 人 ， 顯 示 獨 居 老 人 人 數 有 些 微 增 加 趨 勢 。  

由 於 獨 居 老 人 的 生 活 型 態 日 趨 多 元 ， 獨 居 老 人

所 面 臨 到 的 各 種 挑 戰 也 日 漸 增 加 。 我 國 獨 居 老 人 服

務 始 於 199 8 年，迄 今 各 縣 市 均 發 展 獨 居 老 人 關 懷 服

務 ， 並 連 續 開 辦 多 項 業 務 。 所 謂 獨 居 老 人 乃 指 年 滿

65 歲 以 上 獨 自 居 住 、 或 同 住 者 無 照 顧 能 力 、 或 經 列

冊 需 關 懷 之 老 人 （ 衛 生 福 利 部 ， 2019） ， 因 此 獨 居

老 人 服 務 主 要 在 關 懷 獨 自 居 住 或 無 自 我 照 顧 能 力 的

長 輩 。  

然 而 獨 居 老 人 除 了 生 活 中 面 臨 的 挑 戰 困 境 外 ，

尚 有 其 他 心 理 健 康 、 生 活 安 全 等 層 面 需 要 了 解 ， 也

有 社 會 責 任 、 智 慧 資 源 等 貢 獻 需 要 被 理 解 。 本 研 究

因 應 我 國 人 口 結 構 高 齡 化 ； 政 府 高 齡 政 策 白 皮 書 強

調 推 動 健 康 、 長 青 、 活 力 高 齡 社 會 、 積 極 發 展 長 照

事 業 、 強 化 高 齡 者 的 生 活 保 障 、 鼓 勵 老 年 人 投 入 社

會 參 與 以 及 與 國 際 接 軌 等 方 面 ， 提 高 高 齡 者 的 生 活

品 質 ； 及 推 動 獨 居 老 人 關 懷 服 務 、 個 案 管 理 服 務 與

資 源 連 結 之 前 提 ， 針 對 臺 中 市 獨 居 老 人 服 務 提 供 者

與 服 務 使 用 者 的 相 關 資 料 收 集 ， 進 一 步 了 解 臺 中 市

獨 居 老 人 的 生 活 現 況 與 服 務 需 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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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節 問 題 背 景 與 現 況 分 析  

我 國 過 去 獨 居 老 人 研 究 以 生 理 健 康 為 多 ， 近

幾 年 討 論 獨 居 照 顧 服 務 模 式 （ 劉 家 勇 ， 201 5； 曾 雅

梅 、  陳 雪 芬 ，  2017） 或 是 生 活 需 求 （ 曾 誰 我 、 馬

永 川、王 彥 儒，2016；王 仕 圖 等，201 8）研 究 漸 增 ，

但 多 數 研 究 仍 把 獨 居 老 人 視 為 健 康 、 經 濟 與 生 活 能

力 尚 有 限 制 的 人 口 群 。 鄒 曉 婷 、 郭 冠 良 、 何 清 幼 、

吳 岱 穎 、 陳 淑 廷 、 周 佑 霖 （ 2016） 的 研 究 指 出 ， 獨

居 與 否 與 生 理 功 能 退 化 無 關 聯 ， 連 雅 棻 、 黃 惠 滿 、

蘇 貞 瑛 （ 2008） 也 曾 指 出 需 重 視 獨 居 長 輩 的 心 理 優

勢 。 因 此 獨 居 老 人 並 非 如 想 像 般 劣 勢 或 有 限 制 。 事

實 上 獨 居 老 人 具 有 多 種 且 廣 泛 的 需 求 ， 包 括 生 理 健

康 或 醫 療 需 要 （ 黃 明 碧 、 林 金 定 、 陳 麗 美 ， 201 1；

鄭 美 雲 、 蕭 玉 霜 、 張 秀 如 ， 2012） ； 心 理 健 康 支 持

（ 蘇 意 喬 、 林 書 郁 ， 2012； 洪 健 皓 、 吳 聰 慧 、 詹 乃

嘉、黃 政 昌，20 20）、社 會 支 持 與 社 會 參 與（ 吳 秀 汝 、

林 金 定 、 張 必 正 、 陳 麗 美 ， 2012； 謝 美 娥 ， 201 4；

陳 柯 玫 、 許 俊 才 ， 2022）、 居 住 安 全 需 求 （ 葉 姜 辰 、

林 清 壽 ， 2016； 陳 伶 珠 、 蔡 旻 珮 ， 201 7） 等 面 向 。

尤 其 獨 居 作 為 一 種 越 來 越 普 遍 的 生 活 型 態 ， 應 關 注

以 家 庭 為 中 心 的 各 種 生 活 需 求 及 服 務 （ 陳 燕 禎 ，

2011），亦 應 積 極 正 向 看 待 這 種 生 活 方 式，多 面 向 瞭

解 獨 居 形 態 下 的 長 者 需 求 。 但 是 臺 灣 對 於 獨 居 老 人

生 活 需 求 的 樣 貌 仍 欠 缺 足 夠 的 研 究 資 料 ， 針 對 各 縣

市 辦 理 的 獨 居 老 人 服 務 所 進 行 的 研 究 更 稀 缺 （ 王 仕

圖 等 ， 2018） ， 因 此 獨 居 老 人 的 生 活 狀 況 與 服 務 需

求 值 得 我 們 進 一 步 研 究 。  

獨 居 老 人 和 一 般 老 人 都 有 相 同 的 生 理、心 理、

社 會 層 面 等 需 求 ， 需 要 多 元 的 服 務 方 案 或 措 施 給 予

協 助 。 但 是 目 前 獨 居 老 人 是 各 縣 市 相 當 重 視 的 服 務

對 象，普 遍 以 年 滿 65 歲 以 上 獨 自 居 住、或 同 住 者 無

照 顧 能 力 、 或 經 列 冊 需 關 懷 之 老 人 （ 衛 生 福 利 部 ，

2019） 為 主 。 因 此 ， 需 進 一 步 澄 清 獨 居 老 人 在 需 求

上 是 否 有 獨 特 之 處 ， 專 業 服 務 提 供 單 位 應 如 何 提 供

適 切 性 服 務 內 容 ？ 相 關 服 務 是 否 與 獨 居 長 輩 需 求 有

落 差 ？  

    綜 上 ， 為 使 獨 居 老 人 的 生 活 需 求 面 貌 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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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楚 呈 現 ， 本 研 究 針 對 臺 中 市 獨 居 老 人 生 活 狀 況 及

服 務 需 求 進 行 調 查 ， 了 解 獨 居 老 人 生 活 狀 況 ； 並 進

一 步 釐 清 服 務 提 供 者 在 提 供 服 務 時 是 否 有 哪 些 服 務

落 差 ， 以 作 為 未 來 老 人 福 利 政 策 規 劃 的 依 據 及 參

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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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節  研 究 目 的  

一 、  透 過 調 查 瞭 解 臺 中 市 獨 居 老 人 生 活 狀 況 ， 俾 利

瞭 解 獨 居 老 人 之 特 性 。  

二 、  藉 由 調 查 分 析 獨 居 老 人 及 服 務 提 供 者 ， 瞭 解 服

務 需 求 與 服 務 提 供 之 落 差 。  

三 、  依 據 研 究 結 果 ， 提 供 臺 中 市 政 府 規 劃 或 研 擬 獨

居 老 人 相 關 福 利 政 策 參 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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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章  研 究 方 法 及 過 程  

第 一 節  研 究 方 法  
研 究 方 法 包 含 問 卷 調 查 與 焦 點 座 談 兩 種 主 要 方

法，前 者 主 要 收 集 獨 居 老 人 的 現 況 與 各 項 需 求 資 訊 ，

後 者 則 與 服 務 提 供 者 進 行 座 談 ， 獲 得 服 務 過 程 與 政

策 相 關 建 議 。  

一 、  研 究 對 象 及 範 圍  

(一 )  調 查 對 象 ：  

1.量 化 問 卷 調 查 ： 列 冊 獨 居 老 人 。  

2.質 化 焦 點 座 談 ： 服 務 提 供 者 (民 間 單 位 及 政

府 單 位 )。  

(二 )  調 查 範 圍 ：  

調 查 區 域 含 括 臺 中 市 29個 行 政 區 域 (分 成 山

線 、 海 線 、 屯 區 、 舊 市 區 等 四 大 區 域 )， 列 冊 獨 居

老 人 。 在 獲 得 獨 居 老 人 名 冊 後 ， 根 據 各 區 域 獨 居

老 人 分 布 比 例 進 行 抽 樣 ， 抽 取 365名 樣 本 。  

(三 )  調 查 項 目  

主 要 內 容 有 母 群 體 結 構 與 樣 本 結 構 之 特 性 分 析

（ 含 拒 訪 者 分 析 ）、獨 居 老 人 生 活 狀 況 分 析（ 基 本

資 料 、 就 業 情 況 、 個 人 經 濟 、 居 住 房 屋 類 型 、 身

心 健 康 狀 態 及 社 會 關 係 等 ）、獨 居 老 人 使 用 服 務 情

況 分 析（ 公 共 設 施 設 備 及 福 利 服 務 等 ）、獨 居 老 人

服 務 需 求 分 析 ， 詳 述 如 下 ：  

1.  基 本 資 料：受 訪 者 生 理 性 別、受 訪 者 年 齡、受

訪 者 祖 籍、受 訪 者 教 育 程 度、受 訪 者 婚 姻 狀 況 、

受 訪 者 子 女 數 、 受 訪 者 身 心 障 礙 資 格 等 。  

2.  身 心 狀 況：目 前 健 康 狀 況、慢 性 疾 病 狀 況、跌

倒 或 摔 倒 狀 況 、 日 常 活 動 量 表 、 工 具 性 日 常 生

活 活 動 (IA DL)、 日 常 活 動 受 限 及 自 述 長 年 疾 病 、

平 常 參 與 宗 教 活 動 的 頻 率 、 心 理 健 康 與 生 活 滿

意 度 、 寂 寞 量 表 等 。  

3.  生 活 狀 況：房 屋 所 有 權、目 前 的 住 屋 樣 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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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 、 居 住 狀 況 及 滿 意 度 、 日 常 生 活 作 息 需 要 協

助 程 度 、 當 未 來 生 活 無 法 自 理 （ 失 能 ） 時 使 用

居 家 式 或 社 區 式 或 住 宿 式 服 務 意 願 、晚 年 人 生

（ 晚 年 臨 終 ） 相 關 議 題 之 瞭 解 意 願 、 目 前 整 體

生 活 品 質 滿 意 程 度 、每 個 月 可 運 用 的 金 錢 情 形 、

支 出 狀 況 、 生 活 花 費 是 否 足 夠 及 主 要 經 濟 來 源 、

遭 受 詐 騙 的 經 驗 、 財 產 信 託 了 解 程 度 、 平 時 外

出 時 經 常 使 用 的 交 通 工 具 及 陪 伴 情 形 等 。  

4.  社 會 參 與：過 去 三 個 月 中 平 常 的 休 閒 活 動、參

與 服 務 情 形 、 使 用 手 機 情 形 、 使 用 臉 書

(facebook )或 LI NE 情 形 、 平 時 互 動 的 親 人 人

數 、 頻 率 、 有 困 難 時 可 協 助 的 人 數 、 平 時 互 動

的 朋 友 人 數 、 頻 率 、 有 困 難 時 可 協 助 的 人 數 、

平 時 互 動 的 鄰 居 人 數 、 頻 率 、 有 困 難 時 可 協 助

的 人 數 、 平 時 互 動 的 鄰 里 長 人 數 、 頻 率 、 有 困

難 時 可 協 助 的 人 數、 平 時 互 動 的 社 工 人 員 人 數 、

頻 率 、 有 困 難 時 可 協 助 的 人 數 等 。  

5.  福 利 服 務：查 詢 有 關 臺 中 市 政 府 設 置 的 福 利 服

務 管 道 、 現 行 臺 中 市 老 人 福 利 服 務 內 容 的 認 識

與 使 用 狀 況 、 臺 中 市 政 府 最 需 要 增 加 的 福 利 服

務 等 。  

6.  問 卷 訪 問 狀 況 ： 問 卷 回 答 者 。  

(四 )  問 卷 調 查 工 具  

    依 據 上 述 調 查 項 目 擬 定 「 臺 中 市 獨 居 老 人 生 活

狀 況 及 服 務 需 求 調 查 研 究 」 問 卷 調 查 內 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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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調 查 方 法 與 資 料 分 析  

(一 )  調 查 方 法  

1.  獨 居 老 人 生 活 狀 況 調 查  

    以 問 卷 調 查 方 式 進 行，由 訪 員 面 訪 調 查 對 象 ，

調 查 單 位 為 「 個 人 」， 由 臺 中 市 政 府 社 會 局 提 供 獨

居 老 人 母 體 清 冊 進 行 抽 樣，2022 年 7 月 28 日 共 有

3,38 7 人，採 用 分 層 比 例 抽 樣，以 年 齡、四 大 區 域

與 性 別 為 架 構 分 層 ， 依 照 比 例 取 樣 ， 共 抽 取 365

名 樣 本，在 95%的 信 心 水 準 之 下，誤 差 範 圍 為 正 負

5%。  

表 1 - 1 - 1 、 抽 樣 架 構 表  

年 齡 及 區 域 分

組  

性 別  總 和  

男  女  

人 數  抽 樣  人 數  抽 樣  人 數  抽 樣  

6 5 - 7 4

歲  

山 線  1 8 3  2 0  2 1 6  2 3  3 9 9  4 3  

海 線  8 4  9  7 8  8  1 6 2  1 7  

屯 區  1 2 7  1 4  1 9 9  2 1  3 2 6  3 5  

市 區  1 5 6  1 7  1 7 2  1 9  3 2 8  3 6  

小 計  5 5 0  6 0  6 6 5  7 1  1 , 2 1 5  1 3 1  

7 5 - 8 4

歲  

山 線  1 8 2  2 0  3 0 7  3 3  4 8 9  5 3  

海 線  8 3  9  1 6 5  1 8  2 4 8  2 7  

屯 區  1 5 7  1 7  3 0 8  3 3  4 6 5  5 0  

市 區  1 1 9  1 2  2 0 0  2 2  3 1 9  3 4  

小 計  5 4 1  5 8  9 8 0  1 0 6  1 , 5 2 1  1 6 4  

8 4 歲 以

上  

山 線  9 3  1 0  1 0 5  1 1  1 9 8  2 1  

海 線  5 0  5  8 2  9  1 3 2  1 4  

屯 區  7 9  9  9 9  1 1  1 7 8  2 0  

市 區  5 8  6  8 5  9  1 4 3  1 5  

小 計  2 8 0  3 0  3 7 1  4 0  6 5 1  7 0  

總 和  

山 線  4 5 8  5 0  6 2 8  6 7  1 , 0 8 6  1 1 7  

海 線  2 1 7  2 3  3 2 5  3 5  5 4 2  5 8  

屯 區  3 6 3  4 0  6 0 6  6 5  9 6 9  1 0 5  

市 區  3 3 3  3 5  4 5 7  5 0  7 9 0  8 5  

小 計  1 , 3 7 1  1 4 8  2 , 0 1 6  2 1 7  3 , 3 8 7  3 6 5  

資 料 來 源 ： 彙 整 自 臺 中 市 政 府 社 會 局 資 料  

 

整 體 問 卷 調 查 工 作 於 期 中 審 查 後 ， 在 問 卷 設

計 結 束 並 計 畫 進 行 核 定 後 辦 理 。 其 次 訪 談 前 先 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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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訪 員 訓 練 ， 在 2022 年 的 11 月 至 2023 年 3 月 間

辦 理 完 畢 。  

 

2 .  服 務 提 供 者 焦 點 座 談  

    服 務 提 供 者 以 組 織 為「 單 位 」，採 立 意 抽 樣 ，

針 對 提 供 服 務 較 資 深 者 或 督 導 進 行 取 樣，共 進 行

5 場 焦 點 團 體， 每 場 邀 請 於 臺 中 市 提 供 獨 居 長 輩

服 務 超 過 半 年 以 上 並 具 代 表 性 意 見 之 人 員 共 8

人 ， 辦 理 期 間 為 2023 年 2 月 。 焦 點 座 談 訪 談 之

問 題 項 目 詳 如 附 錄 二 。  

焦 點 座 談 訪 談 之 問 題 項 目 內 容 包 括：獨 居 老

人 身 心 特 質 與 常 見 需 求、獨 居 老 人 服 務 之 相 關 資

源 連 結 困 難、對 臺 中 市 政 府 獨 居 老 人 服 務 之 建 議 。

焦 點 座 談 問 題 用 詞 運 用 方 面 將 以 中 性 或 正 向 用

辭 ， 減 少 負 向 表 述 。  

 

(二 )  資 料 分 析 及 整 理  

    本 研 究 採 用 分 層 比 例 抽 樣，以 年 齡、四 大 區

域 與 性 別 為 架 構 分 層 ， 依 照 比 例 取 樣 ， 共 抽 取

365 名 樣 。 本 問 卷 調 查 方 法 蒐 集 研 究 所 需 資 料 ，

問 卷 調 查 之 資 料 採 量 化 統 計 分 析 方 法 進 行，使 用

社 會 科 學 統 計 套 裝 軟 體 （ SPS S, St atis tic al 

Pac kage for t he  Social Sci en ce s）， 配 合 研 究

目 的 進 行 資 料 分 析 處 理，所 使 用 的 統 計 分 析 有 ：

描 述 統 計 （ 次 數 分 配 、 百 分 比 ）、 交 叉 表 、 其 他

可 應 用 之 推 論 統 計 方 法（ t 檢 定 、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  

從 年 齡 層 與 性 別 來 看，65-74 歲 抽 取 131 人

（ 男 性 60 人 ， 女 性 71 人 ）， 75-84 歲 抽 取 164

人 （ 男 性 58 人 ， 女 性 106 人 ）， 84 歲 以 上 抽 取

70 人（ 男 性 30 人，女 性 40 人 ）。從 區 域 來 看 ，

山 線 抽 取 117 人 （ 男 性 50 人 ， 女 性 67 人 ）， 海

線 抽 取 58 人 （ 男 性 23 人 ， 女 性 35 人 ）， 屯 區

抽 取 105 人 （ 男 性 40 人 ， 女 性 65 人 ）， 舊 市 區

抽 取 85 人 （ 男 性 35 人 ， 女 性 50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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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大 區 即 山 線 包 含 豐 原 區 、 后 里 區 、 神 岡

區 、 大 雅 區 、 潭 子 區 、 東 勢 區 、 石 岡 區 、 新 社

區 、 和 平 區 ； 海 線 包 含 大 安 區 、 大 甲 區 、 外 埔

區 、 沙 鹿 區 、 清 水 區 、 梧 棲 區 、 龍 井 區 、 大 肚

區 ； 屯 區 包 含 西 屯 區 、 南 屯 區 、 北 屯 區 、 太 平

區、霧 峰 區、大 里 區、烏 日 區；市 區 包 含 中 區 、

東 區 、 南 區 、 北 區 。 整 體 問 卷 調 查 工 作 於 期 中

審 查 後 ， 在 問 卷 設 計 結 束 並 計 畫 進 行 核 定 後 辦

理 。 其 次 訪 談 前 先 進 行 訪 員 訓 練 ， 並 於 202 2 年

的 11 月 至 202 3 年 4 月 間 辦 理 完 畢 。  

本 研 究 焦 點 座 談 參 與 對 象 以 目 前 從 事 獨 居

老 人 服 務 工 作 的 社 工 、 服 務 人 員 或 主 管 為 主 ，

座 談 以 焦 點 座 談 訪 談 法 進 行 經 驗 、 意 見 的 資 料

蒐 集 。 整 體 進 行 經 同 意 錄 音 及 聽 打 為 逐 字 稿 ，

再 進 行 分 析 ， 最 終 整 理 歸 納 。  

在 資 料 分 析 上 ， 將 討 論 過 程 中 各 人 發 言 謄

繕 為 逐 字 稿，以 利 檢 視。5 場 次 焦 點 座 談 乃 編 號

A-E， 參 與 者 則 逐 個 編 號 ， 並 加 上 逐 字 稿 紀 錄 頁

碼 組 合 之 。 如  B0411， 為 編 號 B 場 次 座 談 ， 編

號 04 參 與 者 的 發 言 ， 記 錄 於 第 11 頁 。  

 

三 、  調 查 工 具 及 項 目  

本 研 究 秉 持 獨 居 為 一 種 生 活 型 態，且 生 活 中 各 項

健 康、生 活 能 力、心 理 狀 態、社 會 支 持 等 面 向 皆 可 能

影 響 獨 居 之 生 活 品 質，因 此 根 據 文 獻 探 討 內 涵，將 問

卷 題 項 分 成 基 本 資 料 、 身 心 狀 況 (心 理 健 康 及 生 理 健

康 )、 生 活 狀 況 (居 住 狀 況 、 經 濟 安 全 、 外 出 交 通 )、

社 會 參 與 、 福 利 服 務 使 用 等 五 大 層 面 。  

此 外，根 據 臺 中 市 列 冊 獨 居 老 人 服 務 系 統 內 之 資

料 顯 示 ， 長 輩 中 獨 居 的 比 例 有 86.1%， 喪 偶 的 比 例 為

53.0 %，顯 示 人 際 社 交 或 是 心 理 孤 獨 可 能 性 會 較 明 顯，

因 此 在 問 卷 設 計 上 可 強 化 社 會 支 持、心 理 健 康 方 面 的

量 表 設 計，以 了 解 獨 居 長 輩 在 這 些 面 向 上 的 表 現 程 度 。

除 了 五 大 面 向 之 外，針 對 各 項 福 利 服 務 措 施 的 使 用 ，

以 及 未 來 可 以 推 動 的 福 利 措 施 也 納 入 設 計。問 卷 設 計

中 各 大 項 與 題 組 設 計 之 概 念 與 內 容 分 別 說 明 如 後，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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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 現 整 體 問 卷 設 計 的 過 程 。  

 

(一 )  基 本 資 料  

基 本 資 料 一 部 份 與 列 冊 獨 居 老 人 服 務 系 統

一 致，可 補 充 資 料 完 整 性。主 要 內 容 包 括 性 別 、

出 生 年、 祖 籍 、教 育 程 度、 婚 姻 狀 況 、子 女 數 、

身 心 障 礙 資 格。主 要 在 了 解 獨 居 長 輩 的 基 本 資 料 ，

並 且 透 過 婚 姻 狀 況、子 女 數 瞭 解 其 獨 居 的 樣 態 。  

 

(二 )  生 心 理 狀 況  

即 生 理 健 康 與 心 理 健 康 兩 大 項 目 ：  

1.  生 理 健 康  

生 理 健 康 是 相 當 重 要 的 議 題，因 此 瞭 解 個 人

的 自 覺 健 康 狀 況，也 瞭 解 長 輩 是 否 有 各 類 慢 性 病 ，

包 含 心 血 管 、 口 腔 健 康 、睡 眠 障 礙、 視 覺 、精 神

等 疾 病 。  

其 次，瞭 解 日 常 生 活 能 力 現 況，包 括 基 本 日

常 生 活 活 動 能 力 與 工 具 性 日 常 生 活 活 動 能 力，前

者 挑 選 登 階 (上 樓 梯 )與 自 我 照 顧 ， 後 者 則 以

IADL s獨 立 生 活 的 各 個 題 項 為 主 ， 以 了 解 長 輩 的

生 活 能 力 。 IADL s量 表 具 有 相 當 良 好 的 信 度 與 效

度 。  

 

2.  心 理 健 康  

心 理 健 康 包 括 心 理 支 持、宗 教 靈 性 活 動，因

此 設 計 包 括 宗 教 信 仰 項 目 與 參 與 程 度、心 理 支 持

相 關 量 表 （ 心 理 健 康 與 生 活 滿 意 度 ）。 為 了 解 個

人 的 孤 獨 感 而 採 用 寂 寞 量 表 進 行 測 量，此 量 表 具

有 不 錯 的 信 度 與 效 度 。   

 

(三 )  生 活 狀 況  

主 要 是 居 住 安 全 與 經 濟 安 全 兩 項 主 要 內 容 ，另

包 含 外 出 交 通 項 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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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居 住 狀 況  

居 住 安 全 部 分 主 要 在 瞭 解 獨 居 長 者 是 獨 居

或 與 誰 同 住，因 此 題 項 包 括 居 住 狀 況、同 住 狀 況、

房 子 所 有 權 、 社 會 住 宅 、居 住 安 排 等 ；其 次，日

常 生 活 依 賴 他 人 照 顧 程 度 不 僅 重 要，也 會 影 響 老

人 的 幸 福 感 （ Hacih asano ğlue t al. , 201 2;  楊
桂 芬 等 ， 2012）。 最 終 了 解 個 人 在 生 活 無 法 自 理

後 準 備 與 生 命 後 期 準 備 的 相 關 議 題，前 者 詢 問 個

人 在 生 活 無 法 自 理 後 對 於 居 家 式、社 區 式、機 構

式 等 服 務 的 接 受 程 度，後 者 則 是 透 過 對 生 命 後 期

準 備 的 各 個 事 項 進 行 了 解，如 預 立 遺 囑、生 命 臨

終 準 備 、 喪 葬 方 式 等 。  

 

2 .  經 濟 安 全  

經 濟 部 分 以 瞭 解 獨 居 長 者 每 月 可 支 配 金 額

與 每 月 花 費，並 搭 配 自 覺 花 費 是 否 足 夠 題 項 來 了

解 個 人 的 經 濟 狀 況。其 次，由 於 部 份 研 究 指 出 獨

居 長 輩 的 經 濟 依 賴 度 高（ 陳 玉 敏，2001；曾 煥 裕 、

石 泱，201 0；劉 家 勇，201 5；王 仕 圖 等，2018），

而 臺 中 市 列 冊 獨 居 老 人 中 顯 示 有 約 15.7 %的 長 輩

可 能 有 經 濟 上 的 困 境，因 此 進 一 步 了 解 個 人 經 濟

來 源 。  

3.  外 出 交 通  

了 解 外 出 時 經 常 使 用 的 交 通 工 具 型 態，包 括

步 行 、 腳 踏 車 、機 車 、 汽 車 、 捷 運 … 等 工 具。 主

要 是 了 解 老 人 外 出 時 對 於 大 眾 運 輸 工 具 的 使 用

程 度，以 此 檢 視 長 輩 們 的 交 通 服 務 使 用 習 慣。並

做 為 下 一 面 向 社 會 參 與 的 準 備 。  

 

4 .  社 會 參 與  

本 問 項 主 要 在 瞭 解 社 區 支 持 和 社 會 參 與，包

括 社 會 參 與 的 休 閒、網 路 科 技 使 用，社 區 支 持 則

是 強 調 自 然 支 持 者 的 互 動 性。休 閒 部 份 主 要 了 解

個 人 在 日 常 生 活 中 的 休 閒 娛 樂、志 願 服 務、運 動、

其 他 參 與 … 等 各 項 活 動（ 張 怡，2003；曾 誰 我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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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網 路 科 技 使 用 則 瞭 解 在 智 慧 型 手 機 、 網

路 的 使 用 狀 況。對 於 許 多 獨 居 長 者 而 言，鄰 居 朋

友 與 社 區 資 源 才 是 他 們 經 常 接 觸 與 可 以 獲 得 資

源 的 地 方（ 陳 美 如、  鄭 鈺 郿、朱 彩 鳳 ， 201 6），

因 此 社 區 支 持 的 問 項 包 括 朋 友、親 人、鄰 居 的 連

結，並 了 解 互 動 頻 率、可 提 供 支 持 的 人 數 。分 項

如 下 ：  

(1)  參 與 休 閒 活 動：內 容 包 含 知 識 藝 文 性 質（ 聽

廣 播 或 聽 音 樂、在 家 使 用 電 腦 上 網、看 報 紙 、

雜 誌、讀 書 或 小 說、電 視、手 工 藝、繪 畫 ）、

運 動 性 質（ 運 動 如 騎 腳 踏 車、打 球、登 山 … ）、

社 交 性 質（ 和 親 友 聊 天、泡 茶、下 棋 或 打 牌 、

志 願 服 務 ） 與 其 他 性 質 （ 園 藝 、 出 外 踏 青 、

旅 遊 逛 街、購 物、宗 教 活 動 ）等 動 態 與 靜 態

活 動 。  

(2)  參 與 社 區 活 動：了 解 參 與 政 府 或 民 間 單 位 舉

辦 的 各 類 社 區 式 活 動 項 目 。  

(3)  運 用 手 機、網 路 等 數 位 科 技 產 品 狀 況：了 解

手 機 或 網 路 的 使 用 概 況 。  

(4)  朋 友 、 親 戚 、 家 人 、 鄰 居 、 鄰 里 長 等 互 動 狀

況：了 解 社 區 支 持 的 程 度，包 括 頻 率 與 支 持

人 數 。  

 

(四 )  福 利 服 務 使 用  

曾 煥 裕、 石 泱（ 2010）曾 指 出，獨 居 老 人 對

於 福 利 服 務 的 認 知 程 度 會 影 響 福 利 服 務 的 使 用 ，

因 此 正 面 表 列 現 行 臺 中 市 福 利 服 務 與 未 來 須 增

加 的 福 利 服 務 以 了 解 獨 居 老 人 的 需 求。現 行 福 利

服 務 部 分 以 現 行 臺 中 市 政 府 社 會 局 較 重 要 的 獨

居 老 人 可 使 用 之 服 務 為 主，以 是 否 知 道 與 是 否 使

用 作 為 問 卷 設 計 題 幹；未 來 需 增 加 之 福 利 服 務 則

以 生 活 居 住 服 務、心 理 支 持 服 務、交 通 行 動 服 務、

社 會 參 與 服 務 、 課 程 資 訊 服 務 和 其 他 建 議 等 選

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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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卷 設 計 之 編 排 根 據 問 題 對 個 人 的 難 易 度

與 深 淺 層 次，因 此 依 序 是 基 本 資 料、身 心 狀 況 及

生 活 能 力、居 住 安 全 、生 活 狀 況、社 會 參 與 、福

利 服 務 等 。 全 部 共 46題 ， 其 中 並 有 4個 分 量 表 ，

包 括 12題 的 工 具 性 日 常 生 活 活 動 量 表、15題 的 心

理 健 康 與 生 活 滿 意 度、16題 的 寂 寞 量 表、45題 的

福 利 服 務 使 用 。 編 製 之 問 卷 如 附 錄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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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節  研 究 步 驟  
本 節 說 明 研 究 步 驟 與 研 究 品 質 的 管 控 方 式 ， 前

者 包 含 量 化 問 卷 與 施 測 、 焦 點 座 談 辦 理 等 流 程 ， 後

者 則 說 明 訪 員 進 行 訪 談 過 程 的 品 質 控 管 方 式 。  

一 、  流 程 步 驟  

本 研 究 分 為 兩 階 段 ， 第 一 階 段 為 問 卷 與 焦 點 座

談 大 綱 準 備 、 訪 員 招 募 與 訓 練 為 主 ， 第 二 階 段 以 服

務 提 供 者 之 焦 點 座 談、問 卷 施 測 之 研 究 執 行 為 重 點 ，

最 後 再 綜 合 整 理 分 析。步 驟 如 圖 2-2 -1，分 述 如 下 ：  

(一 )  資 料 蒐 集  

參 採 國 內 外 獨 居 老 人 相 關 資 料，透 過 國 內 外

學 術 論 文、相 關 學 術 資 料 庫 及 各 國 相 關 政 府 網 頁

上 蒐 尋 資 料 研 讀 統 整。並 參 酌 我 國 各 類 官 方 政 策

文 件、服 務 資 料 等 進 行 綜 合 研 判，進 而 提 出 具 建

設 性 之 獨 居 老 人 生 活 狀 況 調 查 問 卷 。   

(二 )  問 卷 與 焦 點 座 談 大 綱 準 備  

針 對 問 卷 與 焦 點 座 談 大 綱 進 行 準 備，一 方 面

參 採 審 查 會 意 見 與 市 政 府 意 見 修 改 調 查 問 卷 內

容，同 時 報 請 中 央 核 備；一 方 面 根 據 審 查 意 見 修

改 焦 點 座 談 大 綱 內 容 ， 以 因 應 後 續 工 作 內 容 。  

(三 )  訪 員 訓 練  

1.  訪 員 招 募  

關 於 訪 員 招 募 的 過 程 與 標 準，考 量 獨 居 老 人

的 調 查 有 其 挑 戰 性 與 困 難 度 ， 設 定 4 個 條 件 為

訪 員 招 募 原 則 ： 1.曾 當 過 訪 員 ； 2.社 會 工 作 或

相 關 科 系 碩、博 士 生；3.大 三 以 上 或 畢 業 學 生 ；

4.從 事 老 人 服 務 或 身 心 障 礙 服 務 相 關 工 作 者 。

本 研 究 的 訪 員 ， 均 須 參 加 訪 員 訓 練 ， 經 過 訪 員

訓 練 後 始 能 擔 任 本 研 究 調 查 訪 員 。 本 研 究 亦 透

過 line 群 組 的 即 時 通 訊 的 分 享、立 即 解 決 問 題 ，

並 與 臺 中 市 政 府 社 會 局 保 持 密 切 聯 繫 。  

2.  訪 員 訓 練  

本 研 究 訪 員 嚴 格 要 求 必 須 參 與 訪 員 訓 練，並

提 供 訪 員 訓 練 手 冊 ， 方 能 成 為 正 式 訪 員 ， 訪 員

訓 練 皆 有 錄 影 ， 也 於 會 後 提 供 檔 案 給 訪 員 可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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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行 再 觀 看 ； 凡 未 能 參 加 訪 員 訓 練 之 同 學 ， 視

同 棄 權 ， 亦 禁 止 訪 員 由 未 參 與 訪 員 訓 練 之 同 學

或 朋 友 代 為 進 行 訪 問 。  

訪 員 訓 練 共 舉 辦 兩 次，第 一 次 訪 訓 在 試 測 前

集 訓 ， 內 容 分 為 兩 個 部 份 ：  

(1)  計 畫 案 介 紹：說 明 調 查 緣 起，以 及 介 紹 獨

居 老 人 需 求 特 性、失 能 或 身 障 老 人 需 求 特

性 、 訪 問 時 的 注 意 事 項 。  

(2)  訪 談 及 訪 員 注 意 事 項：包 含 訪 問 原 則 與 要

求、訪 問 禮 儀 及 技 巧 之 訓 練，以 及 逐 項 解

釋 問 卷 題 目 及 答 題 方 法，使 訪 員 了 解 主 旨

及 問 題 ， 以 減 少 錯 誤 。  

第 二 次 訪 訓 在 正 式 施 測 前 集 訓 ， 內 容 分 為 三 個

部 份 ：  

(1)  計 畫 案 介 紹：說 明 調 查 緣 起，以 及 介 紹 獨

居 老 人 的 生 活 概 況、個 性 特 質 與 訪 問 時 的

應 注 意 事 項 。  

(2)  訪 談 及 訪 員 注 意 事 項：包 含 訪 問 原 則 與 要

求、訪 問 禮 儀 及 技 巧 之 訓 練，以 及 逐 項 解

釋 問 卷 題 目 及 答 題 方 法。使 訪 員 了 解 主 旨

及 問 題，以 減 少 錯 誤。在 施 測 問 卷 前 會 先

確 認 獨 居 長 者 認 知 狀 況，參 考 簡 易 失 智 量

表 內 容 進 行 問 答。採 取 標 準 化 作 法，以 保

證 研 究 效 度 。  

(3)  Q &A： 針 對 試 測 的 問 題 整 理 及 回 應 ， 提 醒

訪 員 相 關 注 意 事 項 。  

(四 )  服 務 提 供 者 焦 點 座 談  

透 過 服 務 提 供 者 提 供 服 務 經 驗 與 意 見，參 與

對 象 包 括 實 務 專 業 人 員 與 資 深 主 管 /督 導 。 焦 點

座 談 訪 談 採 半 結 構 式 方 法，針 對 相 關 人 員 經 驗 、

意 見 的 資 料 進 行 蒐 集，座 談 經 同 意 錄 音 及 聽 打 成

逐 字 稿、再 進 行 分 析，並 整 合 檔 案 資 料，進 行 資

料 歸 納 與 問 卷 建 構 。  

焦 點 團 體 將 針 對 參 與 者 蒐 集 基 本 資 料、提 供

參 與 訪 談 同 意 書。焦 點 團 體 聚 焦 於 政 策 面 及 服 務



臺中市獨居老人生活狀況及服務需求調查研究 

16 

制 度 面，另 針 對 資 料 庫 的 填 寫 及 收 集 資 料 建 立 詢

問 填 寫 上 的 困 難 或 建 議 ， 有 助 於 市 府 改 善 。  

(五 )  問 卷 施 測  

    面 訪 由 訪 員 攜 帶 正 式 問 卷 至 受 訪 者 家 中，以

口 頭 當 面 訪 問 受 訪 者，並 記 錄 其 回 答 內 容。雖 然

面 訪 式 調 查 所 需 的 時 間 較 長，費 用 較 高，受 限 於

研 究 期 程 與 研 究 經 費，樣 本 數 量 無 法 過 於 龐 大 ，

不 過 面 訪 調 查 具 有 下 列 優 點 ：   

1 .  降 低 受 訪 者 閱 讀 理 解 上 的 困 難 ， 提 升 調 查

結 果 的 可 靠 度 。  

2.  具 較 高 的 回 覆 率 。  

3.  問 卷 的 複 雜 性 可 以 較 高 ， 並 對 某 些 問 題 做

深 入 調 查 ， 擴 展 研 究 的 應 用 範 圍 。  

4.  訪 員 能 在 回 答 問 題 之 外 ， 對 受 訪 者 的 態 度

行 為 進 行 觀 察 ， 以 分 辨 回 答 的 真 實 性 。  

(六 )  資 料 綜 合 分 析  

本 研 究 最 終 依 據 問 卷 內 容 的 綜 合 整 理 與 焦

點 座 談 意 見 進 行 檢 討 評 估，提 出 整 體 獨 居 老 人 生

活 狀 況 調 查 的 結 果。資 料 分 析 內 容 有 質 化 訪 談 內

容、獨 居 老 人 生 活 狀 況 調 查 問 卷 內 容，前 者 採 質

化 研 究 分 析 方 法，研 究 者 將 以 一 種 反 思 的 態 度 ，

如 實 地 報 導 自 己 與 被 研 究 者 共 同 從 事 這 種 建 構

的 方 式 和 過 程。最 後 將 整 體 的 資 料 整 併，一 方 面

呈 現 獨 居 老 人 的 生 活 需 求，一 方 面 呈 現 服 務 提 供

者 的 服 務 經 驗 ， 兩 者 再 進 行 綜 合 歸 納 整 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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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1、 研 究 流 程 圖 （ 本 研 究 繪 ）  

 

二 、  研 究 品 質 控 制 與 訪 員 督 導  

(一 )  研 究 品 質 控 制  

    為 確 保 研 究 品 質，辦 理 期 初 座 談 會 及 期 中 、

期 末 審 查 會 議 三 場 會 議 ， 邀 請 三 位 委 員 及 臺 中

市 政 府 各 部 會 人 員 與 會 討 論 整 體 計 畫 及 問 卷 修

改 ， 並 將 與 會 人 員 發 表 之 意 見 製 作 成 紀 錄 ， 經

雙 方 同 意 後 ， 交 由 研 究 計 畫 主 持 人 修 正 或 充 實

研 究 計 畫 ， 以 確 保 研 究 品 質 。  

 

 

第

二

階

段

 

第

一

階

段

 

研 究 動 機 與 研 究 目 的  

研 究 計 畫 擬 定  

決 定 研 究 架 構 與 流 程  

問 卷 與 焦 點 座 談 大 綱

座 談 分 析 與 問 卷 分 析  

訪 員 訓 練  

服 務 提 供 者 焦 點 座 談  

問 卷 施 測  

結 論 與 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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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訪 員 督 導  

1 .  為 能 切 實 掌 握 每 位 訪 員 訪 問 品 質，設 置 2 位 督

導，視 需 要 與 訪 員 聯 繫，掌 握 訪 問 進 度，並 與

計 畫 主 持 人 不 定 期 開 會 討 論 訪 員 訪 問 情 形 與

進 度 。  

2 .  網 路 科 技 發 達，為 求 即 時 督 導，本 研 究 計 畫 成

立 臺 中 獨 居 老 人 調 查 研 究 案 訪 員 line 群 組 ，

瞭 解 訪 問 進 行 的 各 種 問 題 與 困 難，張 貼 公 告 與

分 享 重 要 的 參 考 文 件，並 且 適 時 督 導，提 高 訪

員 執 行 訪 問 的 一 致 性，並 運 用 團 體 動 力 提 供 訪

員 心 理 支 持 ， 非 常 具 有 成 效 。  

3 .  定 期 回 收 每 位 訪 員 之 問 卷 ， 每 位 訪 員 並 抽 取

1-2 份 逐 一 複 查 ， 以 減 少 誤 差 的 發 生 。  

4 .  問 卷 記 載 不 清 之 狀 況，要 求 訪 員 說 明、更 正 或

進 行 電 話 追 問 補 齊 問 卷 資 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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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節  資 料 回 收 情 形  

一 、  問 卷 回 收 及 拒 訪 情 形  

本 調 查 研 究 依 照 抽 樣 架 構 以 隨 機 取 樣 方 式 針

對 不 同 區 域 、 性 別 與 年 齡 階 層 進 行 抽 樣 ， 共 抽 出

365 份 樣 本，在 遇 到 長 輩 拒 訪 後 則 採 以 同 區 域、性

別 與 年 齡 階 層 繼 續 進 行 抽 樣 作 為 候 補 樣 本 。 若 候

補 樣 本 拒 訪 ， 則 同 樣 依 照 原 條 件 繼 續 進 行 候 補 樣

本 抽 樣 。  

調 查 期 間 共 有 278 位 長 輩 拒 訪 ， 但 同 樣 補 足

278 筆 樣 本，因 此 365 筆 樣 本 架 構 最 終 有 36 5 份 樣

本 全 部 訪 談 成 功 。 拒 訪 樣 本 中 ， 山 線 共 有 84 筆 ，

屯 區 共 有 100 筆 ， 海 線 共 有 40 筆 ， 市 區 共 有 54

筆 。 若 以 各 居 住 區 域 進 行 比 較 ， 屯 區 的 拒 訪 率 最

高 為 95.2 %，其 次 是 山 線 的 71 .8%、海 線 的 69 .0%、

市 區 的 63 .5 %； 男 性 的 拒 訪 率 為 75.0 %， 與 女 性

77. 0%差 不 多 。  

實 際 完 訪 共 有 365 筆 ， 結 果 大 致 符 合 抽 樣 架

構 。  

 
表 2-3- 1、 問 卷 回 收 及 拒 訪 情 形  

  男性 女性 

  樣本總數 拒訪(%) 實際完訪 樣本總數 拒訪(%) 實際完訪 

山線 50 41(82.0) 50 67 43(64.2) 67 

海線 23 4(17.4) 23 35 36(102.9) 36 

屯區 40 40(100.0) 40 65 60(92.3) 65 

市區 35 26(74.3) 35 50 28(56.0) 49 

小計 148 111(75.0) 148 217 167(77.0) 217 

進 一 步 了 解 拒 訪 原 因 ， 根 據 訪 員 團 體 督 導 與

訪 員 討 論 時 的 意 見 進 行 收 集。實 際 拒 訪 原 因 包 括 ：

長 輩 覺 得 疫 情 仍 嚴 重 而 擔 心 、 長 輩 認 為 是 詐 騙 、

長 輩 覺 得 問 卷 內 容 太 多 、 長 輩 因 為 生 理 健 康 因 素

而 無 法 受 訪 、 長 輩 覺 得 被 打 擾 等 。  

二 、  樣 本 適 合 度 檢 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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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 據 實 際 完 訪 樣 本 進 一 步 分 析 ， 在 區 域 部 分

由 於 長 輩 有 搬 遷 移 動 ， 因 此 有 1 案 的 落 差 ， 為 1

市 區 女 性 移 動 到 海 線 ， 故 造 成 兩 個 區 域 案 的 案 量

落 差 。 但 是 透 過 區 域 和 性 別 分 組 後 的 實 際 完 訪 數

量 與 母 體 抽 樣 架 構 進 行 適 合 度 檢 定 ， 無 論 是 不 同

區 域 的 男 性 或 是 不 同 區 域 的 女 性 與 母 體 結 構 無 差

異 ， 進 一 步 與 母 體 比 例 進 行 適 合 度 檢 定 同 樣 也 是

無 差 異 。  

在 年 齡 部 分 由 於 資 料 庫 的 年 齡 是 直 接 填 寫 長

輩 年 齡 ， 而 研 究 則 是 從 出 生 年 換 算 實 際 年 齡 ， 再

加 上 長 輩 年 齡 增 長，因 此 有 20 案 的 實 際 年 齡 分 組

與 原 始 抽 樣 架 構 產 生 落 差 。 但 是 透 過 區 域 和 年 齡

分 組 後 的 數 量 與 母 體 抽 樣 架 構 進 行 適 合 度 檢 定 ，

不 同 區 域 中 各 年 齡 層 的 抽 樣 結 果 與 母 體 結 構 無 差

異 ， 進 一 步 與 母 體 比 例 進 行 適 合 度 檢 定 同 樣 也 是

無 差 異 。  

 

表 2-3- 2、 樣 本 適 合 度 檢 驗 -性 別  

 
男性 女性 

 
母體比例 抽樣架構 實際完訪 母體比例 抽樣架構 實際完訪 

山線 13.5% 50 50 18.5% 67 67 

海線 6.4% 23 23 9.6% 35 36 

屯區 10.7% 40 40 17.9% 65 65 

市區 9.8% 35 35 13.5% 50 49 

小計 40.5% 148 148 59.5% 217 217 

註：1 .實 際 完 訪 與 抽 樣 架 構 之 卡 方 檢 定 為  xଶ = 0.061，
p= 1 . 0 0 0。  

    2 .實 際 完 訪 與 母 體 比 例 之 卡 方 檢 定 為  
xଶ = 0.042， p= 1 .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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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3、 樣 本 適 合 度 檢 驗 -年 齡  

 65-74 歲   75-84 歲   84 歲以上  

  

母體

比例 

抽樣 

架構 

實際

完訪 

母體

比例 

抽樣 

架構 

實際

完訪 

母體

比例 

抽樣 

架構 

實際

完訪 

市區 11.8% 43 43 14.4% 53 55 5.8% 21 21 

屯區 4.8% 17 18 7.3% 27 28 3.9% 14 13 

海線 9.6% 35 37 13.7% 50 46 5.3% 20 20 

山線 9.7% 36 31 9.4% 34 36 4.2% 15 17 

小計 35.9% 131 129 44.9% 164 165 13.4% 70 71 

註：1 .實 際 完 訪 與 抽 樣 架 構 之 卡 方 檢 定 為  xଶ = 2.584，
p= 0 . 9 9 5。  

    2 .實 際 完 訪 與 母 體 比 例 之 卡 方 檢 定 為  
xଶ = 2.500， p= 0 . 9 9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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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三 章  文 獻 分 析  

第 一 節  獨 居 老 人 定 義  

一 、  獨 居 老 人 定 義 與 因 素  

獨 居 老 人 是 近 年 來 世 界 各 國 越 來 越 常 見 的 議 題。

獨 居 在 國 外 文 獻 通 常 使 用 ” live alo ne” ( Sn ell, 

2017 ; d e Pai va  Sa nt os, G on çalves, Pe re ira, 

Cali ar i, A ra ujo, Pereira,  W eeks , 20 19; Se hr awat, 

2019 ; Mei  Gene  Lee, Jesmine ; Qiu  Hua C han, 

Cath er ine ; We n Ch yi Lo w;  K heng Ho ck Le e;  Lian 

Leng  Lo w;  Lee , J esmi ne  Mei  Ge ne; Cha n, Cat he rine 

Qiu H ua;  L ow ,  Wen  Chy i; L e e,  Kh en g Hoc k;  Low, 

Lian  Leng ,  202 0;  S ha ms Ghah fa rokhi, Me hri, 

2022 )， 或 是 ” single -pe rs on  hou seho ld” ( Sn ell, 

2017 ; de Paiv a Sa ntos  et  al .,  20 19 )。 本 研 究 採

用 live  a lo ne之 用 語 。 獨 居 老 人 一 詞 是 指 與 子 女 （ 如

果 有 的 話 ）分 開 居 住 的 單 身 老 人 (Ryu  & C ho i,  2 02 0)，

也 可 能 指 經 常 獨 自 生 活 在 家 裡 的 老 人，如 離 開 家 庭 、

孩 子 逃 避 還 是 配 偶 死 亡 (de Paiva S an tos  et  al., 

2019 )。 我 國 各 項 獨 居 老 人 研 究 有 認 為 是 老 人 單 獨 居

住 者（ 黃 璟 翔 、 何 肇 喜、 管 倖 生 ， 2009； 陳 正 芬 、 王

彥 雯 ， 2010）， 或 是 包 含 同 住 配 偶 但 無 生 活 自 理 能 力

需 照 顧 者（ 謝 美 娥 ， 2014； 劉 家 勇 ， 2015； 陳 柯 玫 、

許 俊 才 ， 2022）， 定 義 上 的 主 要 差 異 是 在 於 實 質 獨 居

或 是 雖 然 未 獨 居 但 有 照 顧 需 求 而 近 似 獨 居，前 者 是 研

究 統 計 之 需 求，後 者 則 是 因 為 政 策 需 求，而 給 予 獨 居

老 人 較 寬 泛 的 定 義 。  

獨 居 的 因 素 相 當 多， 陳 正 芬 、王 彥 雯（ 201 0）的

研 究 認 為 有 人 口 特 質 （ 包 括 性 別 、 種 族 及 世 代 ）、 經

濟 資 源、健 康 資 源 及 家 庭 資 源 會 影 響 老 人 居 住 傾 向 。

該 研 究 發 現，從 有 偶 轉 變 為 無 偶 時，之 前 僅 與 配 偶 同

住 者 後 來 獨 居 的 比 率 相 對 較 高 ； 當 老 人 的 IADL s（ 獨

立 生 活 能 力 ）障 礙 程 度 越 高 時，獨 居 比 率 相 對 較 低 ；

未 擁 有 子 女 的 老 人 獨 居 比 例 相 對 較 高，且 當 老 人 擁 有

子 女 數 越 少 時 ，與 已 婚 子 女 同 住 比 率 越 低。可 見，有

無 與 配 偶 同 住 經 驗 、 IADL s分 數 、 是 否 有 子 女 及 子 女

數 等 都 是 影 響 獨 居 的 可 能 因 素 。 鄒 曉 婷 等 人 （ 20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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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 指 出 人 口 老 化、生 育 率 下 降、不 婚 或 晚 婚、離 婚 率

的 上 升、社 會 經 濟 型 態 帶 動 家 庭 結 構 改 變 等 是 導 致 獨

居 人 口 增 加 的 因 素。國 外 研 究 則 是 發 現，獨 居 原 因 涉

及 喪 偶、晚 年 離 婚、子 女 責 任 感 減 弱 或 逃 避、個 人 的

選 擇 、 或 是 “ 不 成 為 家 庭 成 員 的 負 擔 ”  (d e P aiva  

Sant os  et al. ,20 19； Ry u &  C hoi, 2020)； 而 發 達

國 家 老 年 人 口 大 量 增 加，家 庭 相 關 行 為 改 變 和 家 庭 網

絡 的 弱 化 (Ca rr ascosa,  2015)， 或 是 國 家 地 區 的 文 化

因 素 影 響 (Sw ad er, 2019)， 使 獨 居 現 象 增 加 ； 此 外 ，

平 均 餘 命 增 長 、低 生 育 率、家 庭 結 構 與 資 源 改 變、無

子 女 家 庭 增 長 、 傳 統 文 化 變 遷 (Re her & Re qu ena,  

2017 ; Meh ri ,2 022 )等 因 素 是 獨 居 發 生 率 增 長 的 原 因 。

綜 合 上 述 ， 獨 居 老 人 的 因 素 整 理 如 下 ：  

(一 )  個 人 因 素 ： 指 個 人 的 生 心 理 健 康 狀 況 、 獨 立 生

活 能 力、經 濟 能 力、居 住 環 境 資 源、個 人 觀 念（ 如

不 婚、不 想 成 為 家 人 負 擔 ）、 個 人 意 願 等 條 件 而

選 擇 獨 居 狀 況 。  

(二 )  家 庭 因 素 ： 指 個 人 因 為 家 庭 成 員 狀 況 ， 如 子 女

能 力 、 子 女 意 願 、 配 偶 離 婚 、 喪 偶 、 親 人 關 係 、

親 人 居 住 過 遠、家 庭 網 絡 疏 離 等 因 素，導 致 選 擇

獨 居 情 形 。  

(三 )  社 會 因 素：國 家 地 區 文 化 觀 念、社 會 經 濟 型 態 、

社 會 支 持 網 絡 疏 離 等 情 形 ， 導 致 獨 居 現 象 產 生 。 

可 知，獨 居 可 能 是 綜 合 各 種 條 件 背 景 產 生 的 現 象 ，

有 時 是 個 人 被 迫 做 出 的 因 應，也 可 能 是 個 人 自 主 的 選

擇，因 此 獨 居 老 人 在 面 臨 不 同 因 素 之 下，所 產 生 的 獨

居 樣 態 也 會 有 所 差 異。生 心 理 因 素 與 獨 立 生 活 能 力 固

然 是 影 響 獨 居 的 重 要 原 因，但 其 他 家 庭 因 素 與 社 會 因

素 亦 相 當 關 鍵。有 時 是 與 子 女 家 人 分 開 居 住 的 獨 居 型

態，有 時 是 未 有 任 何 親 人 的 獨 居 狀 態，或 是 喪 偶 後 的

獨 居，抑 或 是 與 社 區 疏 離 的 獨 居，故 而 產 生 各 種 不 同

的 獨 居 議 題 與 需 求 。  

 

 

 

二 、  我 國 獨 居 老 人 定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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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 居 老 人 服 務 最 早 由 臺 北 市 於 199 8 年 開 始 辦 理 。

由 於 媒 體 大 肆 報 導 獨 居 老 人 死 於 家 中 多 時 才 被 發 現 ，

凸 顯 獨 居 老 人 社 區 照 顧 資 源 的 不 足。臺 北 市 政 府 社 會

局 遂 整 合 公 部 門 與 民 間 公 益 公 益 團 體 以 認 養 方 式 提

供 電 話 問 安 及 關 懷 訪 視 迄 今。並 以 老 人 服 務 中 心 扮 演

區 域 性 的 聯 絡 窗 口，接 受 獨 居 老 人 的 通 報，也 做 為 獨

居 長 者 的 個 案 管 理 者（ 師 豫 玲 、鄭 文 惠 、 蘇 英 足 、李

宜 衡， 200 9）。時 至 今 日 ， 我 國 各 縣 市 均 發 展 獨 居 老

人 關 懷 服 務，並 連 續 開 辦 多 項 業 務，因 此 因 應 各 項 服

務 需 求，對 於 獨 居 的 定 義 有 相 似 之 處。據 衛 生 福 利 部

於「 列 冊 需 關 懷 獨 居 老 人 人 數 及 服 務 概 況 」中 對 獨 居

老 人 之 定 義：指 年 滿 65歲 以 上 獨 自 居 住、或 同 住 者 無

照 顧 能 力 、 或 經 列 冊 需 關 懷 之 老 人 （ 衛 生 福 利 部 ，

2019） 。  

由 於 全 國 多 數 縣 市 均 有 提 供 獨 居 老 人 相 關 服 務

與 定 義，但 考 量 都 市 等 級 與 性 質，以 下 僅 針 對 各 直 轄

市 的 獨 居 老 人 定 義 進 一 步 分 述 討 論。臺 北 市 政 府 將 獨

居 界 定 為 應 符 合 下 列 定 義 方 得 列 為 獨 居 長 輩：一、年

滿 65歲 以 上 ， 居 住 於 臺 北 市 ； 二 、 非 居 住 於 機 構（ 含

市 立 及 未 立 案 機 構 ）；三 、單 獨 居 住 且 無 直 系 血 親 卑

親 屬 居 住 臺 北 市 者，列 入 獨 居。但 若 長 者 與 親 屬 關 係

疏 離 者， 不 在 此 限。 四 、 雖 有 同 住 者， 但 其 同 住 者 符

合 下 列 狀 況 者，且 無 直 系 血 親 卑 親 屬 居 住 臺 北 市，列

入 獨 居 ：（ 一 ）同 住 家 屬 無 照 顧 能 力 ；（ 二 ）同 住 家

屬 一 週 內 有 連 續 三 天（ 含 三 天 ）以 上 不 在 者，列 入 獨

居 ， 但 間 歇 性 不 在 者 ， 不 予 列 入 ；（ 三 ）同 住 者 無 民

法 上 照 顧 義 務 、 無 照 顧 契 約 關 係 者。（ 四 ）夫 與 妻 同

住 且 均 年 滿 65歲 且 無 直 系 血 親 卑 親 屬 居 住 臺 北 市 者 ，

列 入 獨 居（ 臺 北 市 政 府 ， 201 9）。臺 中 市 政 府 則 認 定

獨 居 須 符 合 以 下 資 格：一、設 籍 且 實 際 居 住 臺 中 市 年

滿 65歲 之 中 低 收 入 獨 居 老 人，所 稱 之「 獨 居 」係 指 具

下 列 情 形 之 一 者：(一 )年 滿 65歲 以 上，實 際 居 住 臺 中

市，有 單 獨 居 住 之 事 實。 (二 )雖 有 同 住 者，但 其 同 住

者 符 合 下 列 狀 況，列 入 獨 居：1.同 住 家 屬 均 缺 乏 生 活

自 理 能 力 或 均 無 照 顧 能 力； 2.與 子 女 同 戶 籍，但 其 未

經 常 同 住 （ 一 週 連 續 達 3天 以 上 獨 居 之 事 實 ） ； 3.有

同 住 者，且 同 住 者 均 65歲 以 上 之 老 人，列 入 獨 居。(三 )

其 他 經 社 會 局、各 區 家 庭 福 利 服 務 中 心、各 區 公 所 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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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 評 估 需 列 冊 關 懷 之 老 人（ 臺 中 市 政 府 ， 2019）。新

北 市 政 府 獨 居 老 人 相 關 服 務 申 請 資 格 有：(一 )實 際 居

住 新 北 市 65歲 以 上 經 新 北 市 列 冊 之 獨 居 老 人 。 (二 )

設 籍 或 實 際 居 住 新 北 市，年 滿 65歲 以 上，且 符 合 以 下

條 件 者 之 獨 居 老 人：1.年 滿 65歲 以 上 獨 自 居 住 於 新 北

市 ； 2.非 居 住 於 機 構 內 (含 立 案 及 未 立 案 ) ； 3.單 獨

居 住 且 無 直 系 血 親 卑 親 屬 居 住 新 北 市，或 長 者 與 親 屬

關 係 疏 離 者；4.雖 有 同 住，但 同 住 家 屬 無 照 顧 能 力 或

無 民 法 上 照 顧 義 務，無 照 顧 契 約 關 係 者；5.夫 妻 同 住

但 年 滿 65歲 且 無 直 系 血 親 卑 親 屬 居 住 新 北 市 者 ； 6.

經 訪 視 評 估 需 列 冊 關 懷 之 獨 居 老 人 （ 新 北 市 政 府 ，

2022）。桃 園 市 政 府 獨 居 老 人 介 定 為 桃 園 市 列 冊 獨 居

老 人，年 滿 65歲 以 上，實 際 居 住 桃 園 市，並 符 合 任 一

條 件：1.獨 自 居 住；2.同 住 家 屬 均 缺 乏 生 活 自 理 或 照

顧 能 力；3.同 住 者 無 照 顧 義 務（ 桃 園 市 政 府，2022）。

臺 南 市 政 府 獨 居 老 人 服 務 對 象 為 設 籍 並 實 際 居 住 於

臺 南 市 年 滿 60歲 之 一 般 市 民，並 具 有 下 列 各 項 條 件 之

一 者： 1.獨 居 長 者； 2.與 子 女 同 戶 籍，但 子 女 未 經 常

性 同 住 者 (連 續 達 5天 以 上 獨 居 事 實 ) ；3.與 子 女 同 住 ，

但 子 女 缺 乏 生 活 自 理 能 力 者 ； 4.一 戶 2人 以 上 老 人 ，

其 中 1人 缺 乏 生 活 自 理 能 力 者（ 臺 南 市 政 府，2022）。

高 雄 市 政 府 獨 居 老 人 服 務 對 象 為：實 際 居 住 高 雄 市 年

滿 65歲 (原 住 民 55歲 以 上 )且 符 合 下 列 要 件 並 經 評 估

須 關 懷 訪 視 者 ： 1.一 人 獨 居 。 2.配 偶 二 老 同 住 。 3.

有 同 住 者，惟 其 同 住 者 無 照 顧 能 力。4.未 有 子 女 同 住

高 雄 市。5.經 評 估 需 列 冊 關 懷 之 老 人（ 高 雄 市 政 府 ，

20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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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1、 各 直 轄 市 獨 居 老 人 定 義  
直轄市 條件 特色 

臺北市 1.  非居住於機構（含市立及未立案機構） 

2.  單獨居住且無直系血親卑親屬。但若長者與親
屬關係疏離者，不在此限。 

3.  雖有同住者，但其同住者符合下列狀況者：(1)
同住家屬無照顧能力；(2)同住家屬一週內有連

續三天（含三天）以上不在者；(3)同住者無民
法上照顧義務、無照顧契約關係者。(4)夫與妻

同住且均年滿65歲且無直系血親卑親屬居住同
市 

1.  條件較詳盡。 

2.  將 「 同 住 者 無 民
法 上 照 顧 義 務 、

無 照 顧 契 約 關 係
者」單獨列出。 

新北市 1.  非居住於機構內(含立案及未立案)。 

2.  單獨居住且無直系血親卑親屬，或長者與親屬
關係疏離者。 

3.  雖有同住，但同住家屬無照顧能力或無民法上
照顧義務，無照顧契約關係者。 

4.  夫妻同住但年滿65歲且無直系血親卑親屬居住
同市。 

5.  經訪視評估需列冊關懷之獨居老人 

1.  將 無 照 顧 能 力 或

無 民 法 上 照 顧 義
務兩條件合併。 

2.  有 經 訪 視 評 估 列
冊 的 開 放 式 條

件。 

桃園市 1.  獨自居住 

2.  同住家屬均缺乏生活自理或照顧能力 
3.  同住者無照顧義務 

1.  條文數最精簡。 

2.  無 其 他 之 開 放 式
條件。 

臺南市 1.  獨居長者。 

2.  與子女同戶籍，但子女未經常性同住者(連續達
5天以上獨居事實) 

3.  與子女同住，但子女缺乏生活自理能力者。 
4.  一戶2人以上老人，其中1人缺乏生活自理能力

者 

1.  不 強 調 家 屬 或 是

直 系 血 親 卑 親
屬 ， 而 是 以 子 女

為標的。 
2.  無 其 他 之 開 放 式

條件。 

高雄市 1.  一人獨居。 

2.  配偶二老同住。 
3.  有同住者，惟其同住者無照顧能力。 

4.  未有子女同住本市。 
5.  經評估需列冊關懷之老人 

1.  不 強 調 家 屬 或 是

直 系 血 親 卑 親
屬 ， 而 是 以 子 女

為標的。 
2.  有 經 評 估 列 冊 的

開放式條件。 

臺中市 1.  有單獨居住之事實。 
2.  同 住 家 屬 均 缺 乏 生 活 自 理 能 力 或 均 無 照 顧 能

力。 
3.  與子女同戶籍，但其未經常同住（一週連續達3

天以上獨居之事實） 
4.  有同住者，且同住者均65歲以上之老人，列入

獨居。 
5.  其他經社會局、各區家庭福利服務中心、各區

公所訪視評估需列冊關懷之老人 

1.  條件詳盡。 
2.  強 調 家 屬 與 子 女

兩種同住對象。 
3.  有 經 評 估 列 冊 的

開 放 式 條 件 ， 且
清 楚 定 義 評 估 單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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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較 各 直 轄 市 獨 居 老 人 定 義，可 發 現 桃 園 市 的 條

件 最 精 簡，臺 北 市 的 條 件 最 詳 盡，其 他 各 直 轄 市 亦 有

其 特 色。整 體 而 言，臺 中 市 的 定 義 相 當 具 體 清 楚，並

且 強 調 家 屬 與 子 女 兩 種 同 住 對 象、有 經 評 估 列 冊 的 開

放 式 條 件，且 清 楚 定 義 評 估 單 位。綜 上 所 述，獨 居 雖

無 嚴 格 的 學 術 定 義，在 我 國 更 是 以 政 策 操 作 的 形 式 與

定 義 存 在，主 要 是 指 65歲 以 上 獨 自 居 住 者；或 者 是 有

同 住 或 同 戶 籍 家 屬 但 無 法 提 供 照 顧；有 同 住 之 其 他 65

歲 以 上 長 輩 需 要 照 顧，也 就 是 實 際 獨 居、有 同 住 同 籍

無 照 顧 事 實 、 雙 獨 居 等 三 種 主 要 條 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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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節  獨 居 老 人 需 求  
獨 居 做 為 未 來 老 人 重 要 的 生 活 型 態 之 一，有 研 究

將 之 視 為 重 要 的 社 區 照 顧 模 式（ 陳 燕 禎、林 小 圓，200 8；

劉 家 勇， 2015）， 臺 灣 大 部 分 老 人 仍 與 子 女 同 住，而

子 女 也 是 他 們 的 主 要 贍 養 方 式，但 其 中 相 當 一 部 分 人

是 獨 居  (Li, 2 013)。 我 國 則 在 政 策 上 視 之 為 重 要 的

服 務 對 象。作 為 政 策 服 務 對 象 與 工 具，獨 居 老 人 的 定

義 與 主 要 需 求 應 進 一 步 進 行 探 討，以 下 分 別 陳 述 之 。  

 

一 、  獨 居 老 人 相 關 研 究  

國 際 上 對 於 獨 居 老 人 的 研 究 多 半 聚 焦 在 獨 居 老

人 的 社 會 經 濟 現 況 (Gaymu, S pringer , 201 2; Li, 

2013 ; Ca rr asc osa, 20 15;  Re her & Re qu en a , 2017;  

Kess , Gr im ald i, Revel s,  F or span,20 18 ; Me hri, 

2022 )、健 康 問 題 (Kim, 2014; Ge ova ne Per se guino et 

al.,  2 01 7; de  P aiv a Sant os  e t a l.,  2 01 9;  Se hr awat, 

2019 ; Lee et al ., 2 02 0) 、 生 活 品 質 (qua lity  of  

life  )( Bi lot ta, Bow li ng,  Nicoli ni , C ase, 

Verg an i, 201 2; Za li, Fa rha di , So le ima ni far, 

Alla me h, Ja n ani ,2017 ; de Paiv a San to s et 

al., 20 19;  dos  Sant os  T av ar es et al .,  201 9)、 孤

獨 感 (Geov an e et al .,  20 15 ; Swa de r, 20 19; T ay lor, 

2020 )、憂 鬱 (Fuk unaga et a l. , 20 12 ; Pa rk , Min, Eoh, 

Park , 2021 )，獨 居 老 人 研 究 牽 涉 到 的 範 圍 相 當 廣 泛 。

在 心 理 認 知 方 面 的 研 究 認 為 獨 居 老 人 的 焦 慮、悲 傷 、

孤 獨 感 、 憂 鬱 較 為 明 顯 (Fuk unaga et al .,  2 012; 

Geov an e Per se gui no  et al ., 2015;  Zali et  al., 

2017 ; Par k et  al .,  20 21)； 在 身 體 健 康 方 面 則 發 現

睡 眠 品 質、不 良 健 康 後 果、過 早 死 亡 的 風 險 增 加、醫

療 問 題 (de  Paiva Sa nt os et al. , 2 019; 

Lee,  C han , Lo w, Lee & Lo w, 2 020 )， 且 平 均 餘 命 增

加 也 會 增 加 老 人 患 病 與 身 心 障 礙 時 間 (Mehr i, 2022)；

因 為 低 生 育 率 面 臨 家 庭 資 源 短 缺 導 致 無 子 女 型 的 獨

居 發 生 (Reher  & Re qu ena , 201 7)； 社 會 支 持 則 面 臨

社 會 孤 立 的 風 險，家 庭 關 係 和 與 朋 友 的 關 係 可 能 會 變

弱 (de P aiv a San to s et a l.,  2 01 9; Pa rk e t al., 

2021 ) ，社 交 活 動 的 減 少 會 導 致 喪 失 能 力 和 生 活 品 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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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 化 (do s  S antos T av are s,  Lemos Laz ar ini,  

Apar ec ida  Di as M armo, Fi ori  Ma rc hio ri, Ol iv eira 

& Re sen de  Ro drigues, 201 9)； 可 能 因 為 獨 居 或 無 家

可 歸 而 有 法 律 和 財 務 管 理 問 題 (Kess  et al .,  2 018)。

可 發 現 各 項 研 究 普 遍 認 為 獨 居 會 對 老 人 帶 來 財 務 經

濟 、社 區 社 交 、 身 體 健 康 、 心 理 適 應、 家 庭 關 係 等 風

險 。  

然 而，獨 居 老 人 若 是 健 康 也 有 自 主 性 和 獨 立 性 的

優 勢 (de Pa iv a  Sa nto s et  al. , 2019 ; Le e et  al., 

2020 )； 更 高 的 教 育 水 平 可 更 好 地 理 解 和 使 用 健 康 與

醫 療 資 訊 (Ry u &  Choi, 202 0)， 家 庭 在 生 命 週 期 中 針

對 獨 居 可 能 性 進 行 了 準 備 和 處 置，將 能 為 獨 居 老 人 帶

來 自 由 和 生 活 品 質 (Geo va ne Perseguin o,  de  Mo raes 

Hort a & Ribeiro,  2017 ) ， 此 外 政 府 和 外 界 支 援 對

於 獨 居 老 人 有 協 助 效 果 (Me hr i, 2022)。 可 見 ， 獨 居

老 人 在 獨 立 性 與 自 主 性 會 有 提 升，若 能 提 早 做 好 各 種

家 庭、健 康 醫 療 和 資 訊 準 備，對 於 其 提 升 生 活 品 質 有

正 面 助 益 。  

相 較 於 國 際 上 針 對 各 種 不 同 面 向 提 出 的 研 究，我

國 在 這 方 面 的 研 究 也 有 增 加 趨 勢。獨 居 老 人 不 一 定 會

產 生 問 題，但 某 些 獨 居 老 人 卻 可 能 由 於 生 理、心 理 及

社 會 等 不 同 層 面 的 需 求 未 受 到 關 注 及 支 持，進 而 引 發

不 同 社 會 問 題。整 理 200 2年 迄 今 近 20年 我 國 獨 居 老 人

36篇 相 關 文 獻，在 201 1年 以 前 共 有 17篇，其 中 生 理 面

向 的 文 章 有 9篇，以 健 康 醫 療 或 是 跌 倒 相 關 議 題 為 主；

心 理 面 向 的 有 3篇；服 務 提 供 者 面 向 議 題 有 2篇；服 務

需 求 或 照 顧 模 式 議 題 有 3篇。201 2年 迄 今 則 有 約 19篇，

其 中 生 理 面 向 的 降 為 4篇，內 容 以 護 理 照 顧 議 題 為 主；

心 理 面 向 有 2篇：社 會 支 持 與 社 會 參 與 相 關 議 題 的 有 4

篇 ； 居 住 方 面 的 有 4篇 ， 包 括 緊 急 救 援 與 居 住 安 置 等

議 題 ； 服 務 模 式 與 制 度 探 討 有 3篇 ， 包 含 社 會 照 顧 、

服 務 需 求 與 醫 療 制 度 等 議 題；服 務 提 供 者 議 題 有 1篇；

原 住 民 文 化 討 論 有 1篇 。  

可 知，近 十 年 的 獨 居 老 人 議 題 討 論 趨 向 廣 泛，並

且 從 生 理 面 向 的 關 注 逐 漸 轉 移 到 其 他 面 向，加 強 關 心

獨 居 長 者 的 社 會 參 與、居 住 與 安 全、照 顧 模 式 或 制 度

等。顯 示 研 究 路 徑 正 在 改 變，對 於 獨 居 長 者 的 認 識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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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 漸 有 別 於 傳 統 的 生 理 或 健 康 問 題，而 是 認 為 獨 居 長

者 有 更 多 廣 泛 性 的 需 求 。  

 

二 、  我 國 獨 居 老 人 生 活 需 求  

獨 居 老 人 的 生 活 需 求 多 樣，國 外 研 究 表 明 了 在 獨

居 選 擇 下 有 各 類 財 務 經 濟、社 區 社 交、身 體 健 康、心

理 適 應、家 庭 關 係 等 需 求，而 我 國 研 究 則 是 近 年 種 類

才 開 始 增 加。王 仕 圖 等（ 201 8）指 出 獨 居 長 輩 的 生 活

需 求 包 括 含 日 常 生 活 與 自 我 照 顧、經 濟 安 全、健 康 與

醫 療、社 會 支 持、社 會 參 與 等 五 大 面 向。曾 誰 我 等 人

（ 2016）的 研 究 則 指 出 高 齡 獨 居 者 之 生 活 社 交 需 求 包

含：(1)主 動 式 的 社 交 協 助；(2)紀 錄 與 分 享 需 求；(3)

生 活 管 理 的 需 求；(4)運 動 休 閒 的 社 交 需 求；(5)生 理

退 化 的 協 助 需 求 ； (6)心 靈 成 長 與 建 設 的 需 求 ； (7)

政 府 福 利 政 策 的 主 動 告 知 。  

綜 合 各 項 研 究（ 連 雅 棻 等 人，2008；楊 桂 芬、許 哲 瀚 、

唐 憶 淨 、 龔 建 吉 ， 2012； 劉 家 勇 ， 20 15； 曾 誰 我 等 ，

2016； 鄒 曉 婷 等 人， 2016； 陳 伶 珠 、 蔡 旻 珮 ， 2017；

王 仕 圖 等，201 8）與 我 國 現 行 提 供 之 老 人 相 關 服 務（ 行

政 院 ， 2022； 臺 中 市 政 府 ， 2022）， 獨 居 老 人 的 生 活

需 求 可 大 致 分 成 ：  

(一 )  心 理 健 康  

獨 居 和 關 係 孤 立 會 影 響 心 理 健 康，Yal om（ 20 03）

認 為 孤 獨 (lone liness )是 獨 居 老 人 必 須 獨 自 面 對 的

人 生 課 題，且 會 隨 著 時 間 的 推 移 而 加 劇，並 可 能 導 致

「 孤 獨 的 流 行 病 」 或 「 孤 獨 的 定 時 炸 彈 」 (Ki ll een, 

1998 ; Pu rk ay astha , 2010; Kh alee li , 2013 ; Sn ell, 

2017 )，嚴 重 影 響 心 理 健 康；其 他 研 究 (Ge ov ane  et al., 

2015 ; Swade r, 20 19 ;Ta ylor , 2020)則 顯 視 ， 與 其

他 家 庭 成 員 和 朋 友 隔 離、獨 居、單 身、不 參 加 社 會 團

體 或 宗 教 活 動 的 老 年 人 有 更 大 的 孤 獨 感。因 此 孤 獨 感

雖 是 獨 居 老 人 首 先 面 臨 的 心 理 適 應 問 題，卻 因 為 個 人

的 社 會 面 互 動 而 有 不 同 程 度 的 孤 獨 感 表 現。連 雅 棻 等

人（ 2008）的 研 究 曾 指 出 社 區 獨 居 老 人 具 有 中 等 程 度

之 人 格 韌 性，而 人 格 韌 性 是 正 向 知 覺 或 態 度 所 提 供 的

優 勢，且 人 格 韌 性、社 會 支 持、和 生 活 滿 意 程 度 呈 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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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 正 相 關。甚 至 獨 居 老 人 透 過 志 工 服 務 幫 助 他 人，將

能 增 進 自 我 價 值 感 及 人 生 意 義，產 生 幸 福 感（ 高 冬 玲，

2012）。 此 外 ， 對 於 健 康 死 亡 的 認 識 和 預 立 醫 療 指 示

也 是 使 獨 居 老 人 更 好 面 對 自 身 生 活 的 重 要 措 施 (Ryu  

& Choi, 202 0)， 有 助 於 心 理 安 定 。 由 此 可 知 ， 獨 居

長 輩 可 能 面 臨 孤 獨 的 心 理 健 康 議 題，但 孤 獨 感 與 宗 教

靈 性 活 動、社 會 支 持 參 與、人 格 韌 性 優 勢 有 關 聯，因

此 在 心 理 健 康 需 求 下，因 應 孤 獨 感、宗 教 或 靈 性 活 動

是 相 當 重 要 的 心 理 健 康 內 涵 。  

 

(二 )  生 理 健 康  

獨 居 老 人 可 能 面 臨 生 活 上 的 健 康 風 險，例 如：跌

倒 、 脫 水 、 低 體 溫 症 狀、 感 染 及 外 傷 等（ 張 靜 琪 、 葉

莉 莉 、 張 玉 鈴 、 許 蕙 美 等 ， 1999； 劉 家 勇 ， 2015）。

據 老 人 生 活 狀 況 調 查 報 告 ， 約 16%老 年 人 的 下 肢 功 能

衰 退，必 須 用 手 支 撐 才 能 從 椅 子 站 起 來（ 衛 生 福 利 部，

2018）， 這 將 影 響 老 年 人 的 日 常 生 活 與 進 一 步 的 健 康

惡 化 。 然 而 ， 鄒 曉 婷 等（ 201 6）的 研 究 卻 指 出 ， 在 老

年 人 ， 女 性 、 年 齡 大 、 過 去 病 史 多、 憂 鬱 皆 與 功 能 不

佳 有 關。由 此 可 知，身 體 功 能 是 獨 居 老 人 生 理 是 否 健

康 的 重 要 指 標 ， 亦 相 當 重 要 的 健 康 議 題 。  

我 國 長 期 照 顧 服 務（ 以 下 稱 長 照 服 務 ）請 領 資 格

（ 衛 生 福 利 部 ， 201 7） 乃 透 過 長 照 需 要 等 級 (CMS)進

行 評 量，主 要 評 估 日 常 生 活 能 力，包 括 日 常 生 活 活 動

（ activitie s of d aily  livi ng, 簡 稱  ADLs） 和 工

具 性 日 常 生 活 活 動 （ ins tr ume ntal a ctivit ies  of 

dail y li vi ng,  I ADLs）。 研 究 便 指 出 ， 失 能 是 先 從 工

具 性 日 常 生 活 活 動 功 能 喪 失 後，再 喪 失 日 常 生 活 活 動

功 能 （ 楊 惠 如 、 呂 桂 雲 、 陳 宇 嘉 、 張 永 源 ， 2006），

而 日 常 生 活 活 動 愈 依 賴 他 人 者，心 理 所 產 生 孤 獨 感 更

嚴 重（ Haci hasano ğlu, Yildirim & Karakurt, 2012），
甚 至 功 能 愈 差 則 所 感 受 到 的 幸 福 感 程 度 愈 低（ 楊 桂 芬

等 人 ， 2012）。 可 知 ， 日 常 生 活 能 力 的 高 低 會 影 響 依

賴 他 人 程 度，進 而 影 響 心 理 感 受 與 幸 福 感，影 響 獨 居

的 生 活 品 質 ， 而 獨 居 卻 不 是 生 活 能 力 影 響 的 因 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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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居 住 安 全  

居 住 是 相 當 重 要 的 生 活 面 向，因 此 如 何 協 助 長 輩

在 居 家 環 境 中 確 保 安 全 及 出 入 便 利 是 維 持 其 日 常 生

活 順 利 的 重 要 措 施。尤 其 是 當 長 輩 有 行 動 不 便 或 是 下

肢 功 能 衰 退 （ 衛 生 福 利 部 ， 2018）， 居 住 空 間 對 於 老

人 獨 立 生 活 的 安 全 性 與 優 質 生 活 品 質 有 重 要 影 響，包

括 整 體 生 活 空 間 的 配 置、空 間 安 全 的 設 施、生 活 用 具

的 配 件 等（ 黃 璟 翔 等 人 ， 200 9）。 陳 燕 禎（ 201 1）指

出「 家 」才 是 照 顧 老 人 最 佳 的 場 所，因 此 政 府 必 須 發

展 政 策 措 施 規 畫 以 家 庭 為 中 心 的 各 項 服 務。陳 伶 珠 、

蔡 旻 珮（ 2017）指 出，獨 居 是 老 人 居 住 生 活 樣 態 之 一 ，

獨 居 老 人 需 要 外 力 的 支 援 介 入，以 確 保 在 突 發 性 危 險

發 生 時，可 以 得 到 緊 急 的 救 援 與 服 務，確 保 社 區 獨 居

長 者 能 夠 維 持 獨 立 自 主 生 活。可 見，居 住 安 全 包 含 了

居 住 空 間 的 便 利 措 施、無 障 礙 環 境，也 含 括 了 緊 急 救

援 方 面 的 需 求 。  

 

(四 )  經 濟 安 全  

隨 著 年 紀 和 獨 居 時 間 增 長，經 濟 資 源 愈 加 短 缺 ，

將 導 致 其 生 活 愈 加 嚴 峻，連 帶 影 響 生 活 品 質 和 健 康 問

題（ 陳 玉 敏 ， 2001； 曾 煥 裕 、 石 泱 ， 2010； 劉 家 勇 ，

2015  ; Lee e t al. , 202 0;  P ark et al .,  20 21），

因 此 保 障 收 入 是 提 高 生 活 品 的 關 鍵。老 年 人 若 經 濟 獨

立 性 不 高，則 相 當 程 度 依 賴 子 女 奉 養 和 政 府 移 轉，獨

居 老 人 的 經 濟 安 全 面 臨 更 大 風 險，因 此 強 化 經 濟 保 障

制 度 方 能 使 長 輩 免 於 貧 窮 風 險，安 享 經 濟 適 足 的 晚 年

（ 王 仕 圖 等 ， 2018）。 因 此 ， 經 濟 充 足 的 獨 居 長 輩 面

臨 較 小 的 經 濟 風 險 ， 也 可 能 會 有 更 好 的 生 活 品 質 。  

 

(五 )  社 會 參 與  

社 會 參 與 可 以 定 義 為 一 個 人 參 與 與 社 會 或 社 區

中 的 其 他 人 互 動 的 活 動

(Piš ku r,J on gm ans,Ket el aar , Smeets,N or ton  and 

Beur sk ens ,2 01 4)， 亦 是 個 人 進 入 環 境 與 他 人 產 生 聯

繫 的 過 程 （ 姚 奮 志 ， 2019）。 因 此 社 會 參 與 指 涉 範 圍

相 當 廣 ， 包 含 互 動 、 活 動 、 支 持 、 貢 獻 (Pi šk ur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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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 20 14； 姚 奮 志 ， 20 19 )等 層 次 。  

社 區 支 持 薄 弱 的 獨 居 老 人 可 能 會 經 驗 到 較 嚴 重

的 社 會 孤 立（ Kim  and  Lee, 20 18; 王 仕 圖 等，201 8），

但 社 交 關 係 與 社 交 活 動 能 夠 改 善 高 齡 獨 居 者 的 社 交

隔 離 與 孤 獨 感 (Cattan,  Whit e, B ond,  & L ear mo uth, 

2005 )， 而 維 持 社 交 網 絡 以 防 止 獨 居 老 人 被 孤 立 ， 減

少 焦 慮、恐 懼 和 憂 鬱 的 負 面 情 緒，保 持 自 主 和 生 活 品

質 (Fuk una ga  et al., 201 2;  de  Paiva Sant os  et al., 

2019 ; Ge ov ane  Perseguin o e t  al. , 2 015 ;  Pa rk et 

al.,  20 21)， 強 化 大 家 庭 支 持 與 親 子 關 係 (Re her & 

Requ en a20 17 ) ， 或 是 共 同 居 住 (Le e et al. , 2 020)

以 強 化 獨 立 性。與 朋 友 的 社 交 互 動 能 夠 讓 高 齡 者 獲 得

滿 足 感、 愉 悅 感 、 親 近 感 、 適 度 的 自 我 揭 露 、 情 感 上

的 支 援、和 維 持 高 齡 者 自 我 價 值（ 曾 誰 我 等，2016）。

因 此，增 強 社 區 支 持 可 作 為 降 低 獨 居 老 人 心 理 健 康 問

題 、 孤 立 及 孤 獨 感 的 保 護 因 子 （ Kim  an d L ee , 2 018; 

Melc hi orr e,   Chiatti , La mur a,  T orre s- Gon za les, 

Stan ku nas , L ind er t,  Ioa nni di -K apo lou, B ar ros, 

Maca ss a &  S oa res , 201 3）。 此 外 ， 獨 居 老 人 以 社 區

為 其 主 要 的 生 活 圈，並 從 社 區 及 相 關 組 織 獲 得 各 種 服

務 或 是 重 要 生 活 支 持 （ 王 仕 圖 等 ， 201 8）。 獨 居 長 者

之 情 感 性 和 工 具 性 社 會 支 持 傾 向 由 非 正 式 支 持 系 統

來 提 供，而 訊 息 性 支 持 則 較 仰 賴 正 式 支 持 系 統，顯 示

非 正 式 的 情 感 支 持 對 獨 居 長 者 而 言 相 當 重 要（ 陳 柯 玫 、

許 俊 才 ， 202 2）。  

社 會 參 與 可 進 一 步 涵 蓋 教 育、志 願 服 務、政 治 、

宗 教、休 閒 、運 動、互 聯 網 科 技 使 用 及 其 他 類 型 的 參

與 （ 張 怡 ， 200 3； 曾 誰 我 等 ， 2016）， 李 新 民 、 許 震

宇、陳 美 伶、鄭 博 真 (20 21 )的 研 究 顯 示，獨 居 老 人 的

社 會 參 與 及 心 理 健 康 有 顯 著 正 向 關 聯 。 吳 秀 汝 等 人

（ 2012）的 研 究 將 休 閒 活 動 定 義 為 知 識 藝 文 性 質 活 動 、

運 動 性 質 活 動 、社 交 性 質 活 動、其 他 性 質 活 動，並 指

出 年 紀 越 大、健 康 狀 況 較 好、教 育 程 度 較 高 及 經 濟 狀

況 較 好 的 獨 居 老 人，其 參 與 休 閒 活 動 的 程 度 較 高。可

見，包 含 支 持、參 與、休 閒 等 面 向 的 社 會 參 與 對 於 獨

居 長 輩 的 心 理 健 康、生 活 品 質 有 顯 著 影 響，不 僅 可 以

降 低 孤 獨 感 而 增 加 自 我 價 值，也 能 支 持 長 輩 的 生 活 內

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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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 居 長 者 的 主 要 生 活 需 求 以 心 理 健 康、生 理 健 康 、

經 濟 安 全、居 住 安 全、社 會 參 與 等 五 大 層 面 為 主，進

一 步 整 理 如 下 表。本 研 究 根 據 討 論 內 容 設 計 主 要 問 卷

題 項，再 參 採 其 他 相 關 資 料 進 行 研 擬，使 獨 居 老 人 生

活 需 求 調 查 之 資 料 不 僅 周 全，也 能 凸 顯 出 臺 中 市 老 人

生 活 的 基 本 樣 態 與 特 殊 性 。  

 

表 3-2- 2、 獨 居 老 人 需 求 內 容 一 覽 表  

項 目  需 求 內 容  

心 理 健 康  孤 獨 感 、 靈 性 或 宗 教  

生 理 健 康  健 康 狀 況 、 日 常 生 活 能 力 表 現 （ A D L s、 I A D L s）  

居 住 安 全  居 住 空 間 配 置 、 環 境 安 全  

經 濟 安 全  經 濟 獨 立 、 收 入 穩 定  

社 會 參 與  社 區 支 持 、 社 會 參 與 （ 休 閒 、 活 動 ）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整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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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節 獨 居 老 人 與 各 項 服 務  

一 、  臺 中 市 老 人 獨 居 趨 勢  

依 據 歷 年「 臺 灣 地 區 老 人 生 活 狀 況 調 查 報 告 」進

行 統 計 ， 臺 灣 社 會 老 人 獨 居 現 象 自 1986年 起 比 例 為

11.5 8%， 19 91年 為 14. 52%，而 邁 入 2000年 獨 居 比 例 有

稍 微 下 降 ， 但 大 致 上 維 持 在 9%到 15%之 間 ， 2018年 則

是 8.97 %（ 王 仕 圖 等 ， 201 8） 。 進 一 步 參 照 2018年 的

臺 中 市 的 老 人 生 活 需 求 調 查，各 種 居 住 類 型 中 獨 居 的

占 比 為 8.11%（ 臺 中 市 政 府 ， 2018） 。 可 見 臺 中 市 老

人 的 獨 居 比 例 相 較 於 全 國 的 比 例 較 低 。  

根 據 臺 中 市 民 政 局 （ 202 2） 統 計 ， 截 至 202 2年 4

月 30日 ， 全 市 65歲 以 上 人 口 共 有 410,3 29， 占 全 市 總

人 2,80 1,0 69的 14.65%。列 冊 獨 居 老 人 人 數 在 202 2年 7

月 28日 共 有 3,3 87人，約 佔 所 有 老 人 的 0.8 3%，進 一 步

依 照 獨 居 人 口 數 進 行 比 較 ， 最 高 的 依 序 是 北 區 （ 321

人 ）、東 勢 區（ 284人 ）、西 屯 區（ 236人 ）、北 屯 區（ 224

人 ）、 西 區（ 184人 ）、 后 里 區（ 166人 ）等 ， 較 低 的 依

序 是 龍 井 區（ 9人 ）、外 埔 區（ 31人 ）、沙 鹿 區（ 44人 ）、

梧 棲 區 （ 47人 ）、 潭 子 區 （ 52人 ） 等 ； 若 依 照 獨 居 老

人 佔 老 人 人 口 比 例 的 區 域 進 行 排 列，發 現 獨 居 老 人 比

例 最 高 的 區 域 分 別 是 和 平 區（ 5.15%）、大 安 區（ 3.78%）、

東 勢 區（ 2.68%）、 中 區（ 2.28 %）、 后 里 區（ 1.86 %）。

除 了 東 勢 區、后 里 區 的 獨 居 老 人 人 數 與 比 例 皆 高 之 外 ，

其 他 區 域 的 獨 居 老 人 人 數 數 量 未 必 與 所 佔 比 例 成 正

比 。  

若 以 山 海 屯 市 區 等 區 域 來 劃 分，山 線 的 獨 居 老 人

共 有 1086人 ， 佔 所 有 老 人 的 1.18%； 次 多 的 是 屯 區 共

有 969人，佔 該 區 所 有 老 人 的 0.5 9%；第 三 是 市 區 有 790

人 ， 佔 該 區 所 有 老 人 的 1%； 最 後 是 海 線 共 有 542人 ，

佔 該 區 所 有 老 人 的 0.73 %。 可 見 山 線 的 列 冊 獨 居 老 人

數 量 與 比 例 確 實 較 高，東 勢 區 和 后 里 區 分 佔 山 線 的 第

一 位 與 第 二 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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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3、65歲 以 上 人 數 占 全 市 總 人 數 比 例 (含 獨 居 比

例 ) 

區 域 別  
6 5 歲 以 上

人 數  

6 5 歲 以 上

人 數 占 人

口 比 例  

獨 居 老 人

人 口  

獨 居 人 口

比 例  

全 市  4 1 0 , 3 2 9  1 4 . 6 5 %  3 3 8 7  0 . 8 3 %  

中 區  3 , 6 4 5  2 0 . 8 9 %  8 3  2 . 2 8 %  

東 區  1 3 , 0 0 2  1 7 . 3 0 %  1 0 1  0 . 7 8 %  

南 區  1 6 , 9 6 5  1 3 . 5 3 %  1 0 1  0 . 6 0 %  

西 區  1 9 , 8 5 4  1 7 . 7 3 %  1 8 4  0 . 9 3 %  

北 區  2 5 , 7 3 8  1 8 . 0 9 %  3 2 1  1 . 2 5 %  

西 屯 區  2 8 , 8 4 0  1 2 . 5 5 %  2 3 6  0 . 8 2 %  

南 屯 區  1 9 , 7 7 5  1 1 . 2 5 %  8 4  0 . 4 2 %  

北 屯 區  3 9 , 1 6 9  1 3 . 4 7 %  2 2 4  0 . 5 7 %  

烏 日 區  1 0 , 9 0 1  1 4 . 0 9 %  4 8  0 . 4 4 %  

霧 峰 區  1 1 , 0 6 6  1 7 . 2 3 %  1 2 4  1 . 1 2 %  

太 平 區  2 6 , 7 2 9  1 3 . 6 9 %  9 7  0 . 3 6 %  

大 里 區  2 7 , 9 2 6  1 3 . 2 2 %  1 5 6  0 . 5 6 %  

豐 原 區  2 6 , 6 5 4  1 6 . 2 8 %  1 5 4  0 . 5 8 %  

東 勢 區  1 0 , 6 1 2  2 2 . 1 3 %  2 8 4  2 . 6 8 %  

后 里 區  8 , 9 3 6  1 6 . 6 5 %  1 6 6  1 . 8 6 %  

神 岡 區  1 0 , 0 4 0  1 5 . 5 8 %  8 9  0 . 8 9 %  

潭 子 區  1 4 , 5 0 6  1 3 . 3 5 %  5 2  0 . 3 6 %  

大 雅 區  1 1 , 4 4 2  1 2 . 0 2 %  6 8  0 . 5 9 %  

新 社 區  4 , 9 7 0  2 1 . 1 9 %  8 9  1 . 7 9 %  

石 岡 區  2 , 9 8 9  2 0 . 9 0 %  7 4  2 . 4 8 %  

和 平 區  2 , 1 3 6  1 9 . 5 8 %  1 1 0  5 . 1 5 %  

外 埔 區  5 , 0 5 9  1 6 . 1 2 %  3 1  0 . 6 1 %  

大 安 區  3 , 3 9 0  1 8 . 4 5 %  1 2 8  3 . 7 8 %  

大 肚 區  8 , 8 1 8  1 5 . 7 2 %  5 9  0 . 6 7 %  

龍 井 區  1 0 , 1 4 1  1 3 . 0 7 %  9  0 . 0 9 %  

大 甲 區  1 2 , 1 8 4  1 6 . 2 5 %  7 7  0 . 6 3 %  

清 水 區  1 4 , 3 7 7  1 6 . 2 8 %  1 4 7  1 . 0 2 %  

沙 鹿 區  1 2 , 3 8 7  1 2 . 8 8 %  4 4  0 . 3 6 %  

梧 棲 區  8 , 0 7 8  1 3 . 5 9 %  4 7  0 . 5 8 %  

資 料 來 源 ： 修 改 自 臺 中 市 民 政 局 ( 2 0 2 2 )  

 

202 2年 7月 28日 臺 中 市 列 冊 獨 居 老 人 共 3,38 7人，

且 所 有 長 輩 均 透 過 開 案 服 務 而 登 入 系 統 進 行 資 料 管

理，內 容 包 括 性 別、居 住 區 域、出 生 年 月 日、身 份 別 、



臺中市獨居老人生活狀況及服務需求調查研究 

38 

教 育、宗 教、福 利 身 份、居 住 狀 況、婚 姻、教 育 程 度 、

提 供 服 務 單 位 等 項 目。因 此 未 來 可 透 過 該 系 統 持 續 了

解 列 冊 獨 居 老 人 的 各 項 基 本 狀 況 ， 與 人 口 學 分 布 。  

 

二 、  老 人 福 利 政 策  

聯 合 國 的 「 聯 合 國 老 人 綱 領 （ Unite d Nat io ns 

Prin ci ple s f or Older Person s）」（ Unite d Na ti ons, 

1991） 提 出 了 「 獨 立 」 (Inde pe nd enc e)、 「 參 與 」

(Par ti cip at io n)、 「 照 顧 」 (Care)、 「 自 我 實 現 」

(Sel f- Ful fi le ment)與「 尊 嚴 」(Dign i ty )等 五 個 要

點 。 老 人 福 利 至 少 包 括 幾 項 與 人 權 相 關 的 議 題 ， 應

有 權 利 享 受 基 本 的 生 活 水 準 ， 包 括 足 夠 的 食 物 、 居

所 和 衣 著 ； 享 受 社 會 安 全 、 救 助 和 保 護 ； 免 受 因 年

齡 或 任 何 其 他 身 份 ， 在 就 業 、 居 住 、 醫 療 保 健 和 社

會 服 務 的 岐 視 ； 享 受 高 品 質 的 醫 療 保 健 ； 不 受 忽 視

或 任 何 肢 體 和 精 神 的 虐 待 ； 積 極 參 與 社 會 上 所 有 的

政 治 、 經 濟 、 社 會 和 文 化 的 活 動 ； 有 效 和 全 面 參 與

關 於 本 身 褔 祉 的 決 定 。  

我 國《 老 人 福 利 法 》自 1980 年 公 布 施 行 以 來 ，

於 199 7 年 、 2007 年 全 文 修 正 ， 並 且 因 為 人 口 結 構

高 齡 化 因 素 ， 於 201 5 年 、 202 0 年 修 正 內 容 。 福 利

服 務 主 要 在 第 三 章 服 務 措 施 ， 包 括 第 十 六 、 十 七 、

十 八 條 等 條 文 。 第 十 六 條 中 規 定 ： 「 老 人 照 顧 服 務

應 依 全 人 照 顧 、 在 地 老 化 及 多 元 連 續 服 務 原 則 規 劃

辦 理 。 」 此 外 ， 「 並 針 對 老 人 需 求 ， 提 供 居 家 式 、

社 區 式 或 機 構 式 服 務 」 。 第 十 七 條 規 定 ： 「 為 協 助

失 能 之 居 家 老 人 得 到 所 需 之 連 續 性 照 顧 ， 提 供 居 家

式 服 務 ， 包 括 ： 醫 護 服 務 、 復 健 服 務 、 身 體 照 顧 、

家 務 服 務 、 關 懷 訪 視 服 務 、 電 話 問 安 服 務 、 餐 飲 服

務 、 緊 急 救 援 服 務 、 住 家 環 境 改 善 服 務 、 其 他 相 關

之 居 家 式 服 務 」 等 十 項 服 務 。 第 十 八 條 規 定 「 社 區

式 服 務 ： 保 健 服 務 、 醫 護 服 務 、 復 健 服 務 、 輔 具 服

務 、 心 理 諮 商 服 務 、 日 間 照 顧 服 務 、 餐 飲 服 務 、 家

庭 托 顧 服 務 、 教 育 服 務 、 法 律 服 務 、 交 通 服 務 、 退

休 準 備 服 務 、 休 閒 服 務 、 資 訊 提 供 及 轉 介 服 務 、 其

他 相 關 社 區 式 服 務 」 等 十 五 項 。 第 十 九 條 規 定 「 機

構 式 服 務 ： 住 宿 服 務 、 醫 護 服 務 、 復 健 服 務 、 生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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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 顧 服 務 、 膳 食 服 務 、 緊 急 送 醫 服 務 、 社 交 活 動 服

務 、 家 屬 教 育 服 務 、 日 間 照 顧 服 務 、 其 他 相 關 之 機

構 式 服 務 」 等 十 項 。  

根 據 行 政 院 長 照 2.0 推 動 成 效（ 行 政 院，2019），

我 國 65 歲 以 上 人 口 至 2018 年 3 月 底 已 達 331 萬

2,00 0 人 ， 占 總 人 口 比 率 達 14.05 %， 正 式 邁 入 高 齡

社 會 ； 據 推 估 202 6 年 我 國 老 年 人 口 將 達 20.6%， 成

為 超 高 齡 社 會，亦 即 每 5 人 即 有 1 人 為 65 歲 以 上 老

人 。 據 此 ， 建 設 健 全 長 期 照 顧 服 務 體 系 、 發 展 服 務

人 力 、 機 構 資 源 及 確 保 服 務 品 質 越 顯 其 重 要 性 ， 故

衛 福 部 於 2016 年 11 月 奉 行 政 院 核 定 長 照 十 年 計 畫

2.0（ 以 下 簡 稱 長 照 2.0）， 推 動 以 社 區 為 基 礎 之 整

體 照 顧 服 務 體 系，並 自 2017 年 1 月 起 實 施，以 回 應

高 齡 社 會 之 長 照 需 求 。  

根 據 現 行 我 國 高 齡 社 會 白 皮 書（ 行 政 院，2021），

白 皮 書 揭 示 「 自 主 」、「 自 立 」、「 共 融 」 及 「 永 續 」

四 大 願 景 ， 策 劃 我 國 高 齡 社 會 的 發 展 。 政 府 相 關 部

會 以 五 大 目 標 作 為 高 齡 社 會 發 展 的 政 策 方 針 ， 包 括

增 進 高 齡 者 健 康 與 自 主 、 提 升 高 齡 者 社 會 連 結 、 促

進 世 代 和 諧 共 融 、 建 構 高 齡 友 善 及 安 全 環 境 、 強 化

社 會 永 續 發 展 等 。 增 進 高 齡 者 健 康 與 自 主 之 重 點 涉

及 高 齡 者 休 閒 運 動 、 心 理 健 康 、 自 主 選 擇 、 醫 療 照

護 服 務 、 失 智 防 護 與 照 顧 、 社 區 環 境 與 資 源 、 臨 終

照 顧 等 ； 提 升 高 齡 者 社 會 連 結 強 調 減 少 數 位 落 差 、

與 家 人 社 區 及 職 場 的 連 結 、 社 會 性 的 學 習 和 參 與 ；

促 進 世 代 和 諧 共 融 則 包 含 人 口 教 育 、 代 間 互 動 及 學

習 ； 建 構 高 齡 友 善 及 安 全 環 境 則 有 破 除 年 齡 歧 視 、

人 身 安 全 、 失 智 友 善 環 境 、 住 宅 、 交 通 運 輸 、 災 害

防 救 ； 強 化 社 會 永 續 發 展 包 括 家 庭 、 社 區 與 社 會 安

全 制 度 、 健 全 人 力 資 源 與 產 業 的 發 展 、 高 齡 政 策 的

研 議 與 評 估 等 。  

 

三 、  我 國 老 人 福 利 服 務  

(一 )  老 人 福 利 主 要 措 施  

現 行 老 人 福 利 措 施 在 高 齡 化 社 會 趨 勢，與 老

人 需 求 的 條 件 下 ， 政 府 施 政 朝 向 經 濟 安 全、 健 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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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 護 及 生 活 照 顧 等 面 向，並 廣 布 社 區 照 顧 關 懷 據

點 ，促 進 老 人 社 會 參 與 ， 落 實 活 力 老 化 之 政 策 目

標 （ 行 政 院 ， 2 0 2 2）。 現 行 老 人 福 利 服 務 主 要 措

施 包 括 ：  

1 .  經 濟 安 全  

政 府 主 要 針 對 老 年 人 之 家 庭 經 濟 情 況 依

照《 社 會 救 助 法 》提 供 生 活 津 貼 ， 依 照 中 低 收

入 老 人 之 家 庭 經 濟 狀 況 ， 每 人 每 月 發 給 3 , 8 7 9

元 或 7 , 7 5 9 元 生 活 津 貼，以 保 障 老 人 經 濟 安 全

及 維 持 基 本 生 活 。  

2 .  健 康 維 護 費 用 之 補 助  

協 助 減 輕 經 濟 困 難 老 人 繳 納 健 保 費 之 負

擔 ， 全 額 補 助 中 低 收 入 7 0 歲 以 上 老 人 之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自 付 額 費 用 ； 此 外 ， 為 維 護 老 人 生 活

品 質 補 助 中 低 收 入 老 人 裝 置 假 牙，依 老 人 缺 牙

情 形 ， 提 供 8 種 補 助 樣 態 ， 以 符 合 老 人 個 別 需

求 。  

3 .  生 活 照 顧  

( 1 )  為 彌 補 中 低 收 入 家 庭 因 照 顧 重 度 失 能

老 人 犧 牲 就 業 而 喪 失 之 經 濟 所 得，補 助

家 庭 照 顧 者 特 別 照 顧 津 貼 每 月 5 , 0 0 0

元 。  

( 2 )  為 加 強 關 懷 照 顧 獨 居 老 人 ， 辦 理 2 4 小

時 緊 急 救 援 服 務 ； 成 立「 失 蹤 老 人 協 尋

中 心 」， 協 助 家 屬 尋 找 不 慎 走 失 老 人 ；

設 置 老 人 諮 詢 服 務 中 心 ， 提 供

0 8 0 0 - 2 2 8 5 8 5 「 老 朋 友 專 線 」 ， 以 利 老

人 諮 詢 各 類 問 題 。  

( 3 )  輔 導 機 構 提 升 服 務 品 質 並 鼓 勵 多 元 經

營 ， 以 滿 足 老 人 照 顧 需 求 。  

4 .  社 會 參 與  

( 1 )  鼓 勵 各 地 方 政 府 積 極 結 合 村 里 辦 公 處 、

社 會 團 體 設 置 社 區 照 顧 關 懷 據 點 ， 提 供

關 懷 訪 視 、 電 話 問 安 、 餐 飲 服 務 、 健 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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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 進 活 動 等 服 務 。 2 0 2 1 年 共 設 置 據 點

4 , 6 0 8 處 。  

( 2 )  補 助 民 間 團 體 辦 理 長 青 學 苑 及 各 項 老

人 福 利 活 動 ； 另 提 供 老 人 搭 乘 國 內 大 眾

運 輸 交 通 工 具 、 進 入 康 樂 場 所 及 參 觀 文

教 設 施 半 價 優 待 ， 鼓 勵 老 人 參 與 戶 外 活

動 ， 促 進 身 心 健 康 。  

( 3 )  設 置 老 人 活 動 中 心 3 3 6 所 ， 並 補 助 1 6

個 縣 (市 )政 府 購 置 1 8 部 多 功 能 巡 迴 服

務 專 車 ， 就 近 提 供 老 人 服 務 、 健 康 諮 詢

及 休 閒 文 康 育 樂 等 行 動 式 巡 迴 服 務 。  

上 述 相 關 服 務 由 各 縣 市 社 會 局 （ 處 ） 或

相 關 政 府 單 位 提 供 ， 主 要 針 對 全 體 所 有 老 人

之 重 要 需 求 提 供 對 應 福 利 ， 重 點 在 經 濟 、 生

活 、 社 會 參 與 及 一 部 份 的 健 康 照 顧 。 對 於 我

們 常 討 論 的 健 康 或 照 顧 議 題 ， 則 是 由 長 期 照

顧 服 務 政 策 加 以 提 供 。  

 

 

(二 )  長 期 照 顧 服 務  

根 據 我 國 長 照 服 務 的 成 效 報 告 （ 行 政 院 ，

2 0 1 9）， 長 照 2 . 0 服 務 目 標 ： 增 加 服 務 對 象 ， 且

將 長 照 服 務 向 前 延 伸 預 防 失 能 及 減 緩 失 能 等 預

防 性 服 務 措 施 ， 且 向 後 整 合 在 宅 安 寧 照 顧、 在 宅

醫 療 等 服 務 ，並 以 實 現 在 地 老 化 為 目 標， 建 立 以

社 區 為 基 礎 ， 提 供 從 支 持 家 庭 、 居 家 、 社 區 到 住

宿 式 照 顧 多 元 連 續 性、普 及 式 之 照 顧 服 務 體 系 ，

達 到 使 民 眾 「 看 得 到 、 找 得 到 、 用 得 到 」 長 照 服

務 之 目 標。此 外，長 照 2 . 0 服 務 項 目：居 家 服 務 、

日 間 照 顧 、 家 庭 托 顧 、 居 家 護 理 、 居 家 及 社 區 復

健、輔 具 購 買 及 居 家 無 障 礙 環 境 改 善、營 養 餐 飲、

喘 息 服 務 、 交 通 接 送 及 住 宿 式 機 構 服 務 等 ，並 往

前 延 伸 提 供 健 康 促 進 、出 院 準 備 服 務、 慢 性 病 管

理 、 預 防 /延 緩 失 能 計 畫 、 失 智 共 照 中 心 及 失 智

服 務 據 點 等 服 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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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見 我 國 長 照 服 務 所 提 供 服 務 乃 以 支 持 家

庭 功 能 或 補 充 照 顧 功 能 的 服 務 為 主，主 要 在 針 對

老 人 健 康 問 題 與 大 量 高 齡 長 者 所 提 供 的 社 會 性

服 務。這 些 服 務 也 是 獨 居 老 人 也 會 遇 到 的 相 關 服

務 內 容 。  

 

(三 )  臺 中 市 老 人 福 利 服 務 項 目  

根 據 臺 中 市 政 府 社 會 局 官 網 查 詢 及 202 1- 2 02 2

臺 中 市 福 利 導 航 工 作 人 員 服 務 手 冊 現 行 提 供 的 老 人

福 利 服 務 包 括 經 濟 補 助 、 健 康 維 護 、 生 活 照 顧 、 休

閒 教 育 、 敬 老 優 待 、 住 宅 及 安 全 、 社 區 照 顧 關 懷 據

點、長 青 行 動 教 室、其 他 類 等（ 臺 中 市 政 府，2022），

分 述 如 下 。  

1.  經 濟 補 助  

經 濟 補 助 項 目 相 當 多 元，內 容 以 支 持 老 人 的

家 庭 經 濟，協 助 其 度 過 生 活 難 關，擁 有 穩 定 的 生

活 品 質 。 補 助 內 容 包 括 ：  

(1)  百 歲 人 瑞 敬 老 禮 金  

(2)  老 人 聲 請 監 護 輔 助 宣 告 費 用 補 助  

(3)  中 低 收 入 老 人 特 別 照 顧 津 貼  

(4)  中 低 收 入 老 人 生 活 津 貼  

 

2.  健 康 維 護  

健 康 維 護 服 務 以 老 人 的 健 康 議 題 為 主 ， 其

重 點 在 維 持 長 輩 健 康，並 提 供 預 防 性 的 服 務 措，

服 務 包 括 ：  

(1)  中 低 收 入 老 人 補 助 裝 置 假 牙 實 施 計 畫  

(2)  老 人 參 加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保 險 費 自 付 額 補 助

(老 人 健 保 補 助 ) 

( 3)  老 人 傷 病 住 院 醫 療 及 看 護 費 用 補 助  

3.  生 活 照 顧  

生 活 照 顧 旨 在 幫 助 生 活 自 理 能 力 與 社 區 生

活 能 力 有 限 制 的 長 者 能 繼 續 友 也 品 質 的 生 活 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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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內 容 包 括 長 照 服 務，也 包 括 其 他 福 利 措 施 ：  

(1)  低 收 入 戶 孤 苦 無 依 老 人 收 容 照 顧 補 助  

(2)  中 低 收 入 獨 居 老 人 營 養 餐 飲 服 務  

4.  休 閒 教 育  

休 閒 教 育 是 老 人 社 會 參 與 相 當 重 要 的 一 環 ，

尤 其 針 對 健 康 功 能 仍 然 具 備 ， 鼓 勵 長 輩 社 會 參 與

是 活 躍 老 化 的 重 要 觀 念 。  

(1)  臺 中 市 推 展 行 動 式 老 人 文 康 休 閒 巡 迴 服 務  

(2)  長 青 學 苑  

5.  敬 老 優 待  

敬 老 優 待 主 要 是 在 提 供 長 輩 在 行 動 交 通 上 的

補 助，臺 中 市 政 府 辦 理 下 述 計 畫 以 協 助 長 輩 能 積

極 社 會 參 與 。  

(1)  重 陽 節 敬 老 禮 金 實 施 計 畫  

(2)  老 人 敬 老 愛 心 卡 乘 車 及 各 項 補 助  

6.  住 宅 及 安 全  

由 於 居 住 是 相 當 重 要 的 需 求，因 此 如 何 協 助 長

輩 在 居 家 環 境 中 確 保 安 全 及 出 入 便 利 是 維 持 其

日 常 生 活 順 利 的 重 要 措 施 ， 主 要 內 容 包 括 ：  

(1)  獨 居 老 人 緊 急 救 援 服 務  

(2)  中 低 收 入 老 人 修 繕 住 屋 補 助  

(3)  空 間 行 善 者 -獨 居 銀 髮 族 暨 弱 勢 民 眾 住 屋

愛 心 修 繕 補 助  

 

7.  社 區 照 顧 關 懷 據 點  

社 區 提 供 在 地 服 務 ， 透 過 社 區 據 點 辦 理 ， 建

立 社 區 自 主 運 模 式 ， 促 進 長 者 社 會 參 與 ， 提 供 老

人 社 區 化 之 預 防 照 顧。服 務 內 容 包 含：關 懷 訪 視 、

電 話 問 安 、 餐 飲 服 務 、 健 康 促 進 活 動 、 諮 詢 及 轉

介 服 務 。 另 有 關 預 防 延 緩 及 失 能 照 顧 計 畫 由 社 區

照 顧 關 懷 據 點 暨 巷 弄 長 照 站 辦 理 ， 為 鼓 勵 亞 健 康 、

衰 弱 及 輕 、 中 度 失 能 或 失 智 老 人 一 同 參 與 社 區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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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 理 的 福 利 服 務 務 措 施 ， 其 功 能 在 預 防 並 發 掘 生

活 陷 困 或 身 體 功 能 退 化 而 需 要 協 助 的 長 輩 。  

8.  長 青 行 動 教 室  

長 青 行 動 教 室 係 結 合 里 長 、 社 區 據 點 及 其 他

社 區 組 織 ， 優 先 導 入 未 設 立 社 區 照 顧 關 懷 據 點 之

里 別 及 公 寓 大 廈 ， 擴 大 據 點 服 務 對 象 並 邀 請 社 區

內 55 歲 以 上 長 輩 參 與 為 期 12 週 ， 每 週 1 次 ， 每

次 2 小 時 的 課 程 ， 課 程 設 計 以 健 康 促 進 課 程 、 體

適 能 課 程 設 計 為 主 ， 以 維 持 長 輩 身 體 機 能 ， 進 而

延 緩 失 智 及 預 防 失 能 。  

9.  長 青 快 樂 學 堂 (日 托 服 務 ) 

    經 評 估 生 活 尚 有 自 理 能 力 或 屬 亞 健 康 、 行 動

方 便 之 長 輩 ， 提 供 每 週 5 天 、 每 天 至 少 6 小 時 服

務 ， 包 含 溫 康 休 閒 活 動 、 餐 飲 服 務 、 健 康 管 理 與

衛 教 保 健 諮 詢 、 社 會 資 源 轉 介 、 個 人 及 家 庭 與 社

區 整 併 之 聯 誼 活 動 、 代 間 教 育 或 創 新 活 動 等 。  

10.  長 青 元 氣 學 堂  

    經 評 估 身 體 亞 健 康 須 預 防 或 延 緩 生 理 功 能 退

化 之 輕 度 失 能 或 失 智 之 老 人 ， 服 務 內 容 包 含 身 心

機 能 活 化 服 務 、 生 活 休 閒 活 動 、 餐 飲 服 務 、 專 案

活 動 、 到 宅 創 新 支 持 特 色 專 案 及 銀 髮 生 產 力 特 色

專 案 等 。  

11.  其 他  

其 他 項 目 主 要 包 括 緊 急 救 援 服 務 與 獨 居 老

人 相 關 服 務 ， 是 針 對 老 人 在 遇 到 特 殊 情 況 時 的 協

助 性 措 施 ， 包 括 愛 心 手 鍊 、 老 人 安 置 (臺 中 市 立

仁 愛 之 家 )、 老 人 文 康 活 動 中 心 修 繕 暨 充 實 設 施

設 備 委 託 計 畫 。  

 

綜 合 而 言，臺 中 市 獨 居 老 人 的 福 利 服 務 包 含 了 老

人 福 利 法、長 照 服 務 法 等 規 定，服 務 措 施 中 以 心 理 健

康 需 求 的 服 務 較 為 欠 缺；生 活 能 力 需 求 的 服 務 因 為 有

長 照 服 務 的 提 供，因 此 內 容 最 多；政 府 辦 理 項 目 較 多

的 有 經 濟 安 全 需 求、健 康 風 險 需 求、社 區 支 持 需 求 三

大 項 目 ， 並 且 都 有 2~3項 的 服 務 措 施 ； 在 社 區 支 持 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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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方 面 以 日 間 照 顧 的 延 伸 性 服 務 為 主，提 供 日 間 托 老

服 務，長 青 行 動 教 室 則 是 以 預 防 性 活 動 與 延 緩 老 化 為

主 軸 ， 並 透 過 老 人 間 的 互 動 而 強 化 支 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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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章 資 料 分 析 與 討 論  

第 一 節  問 卷 調 查 結 果 分 析  
一 、  基 本 資 料 與 填 答 情 形  

(一 )  基 本 資 料  

根 據 下 表 ， 受 訪 者 性 別 方 面 ，「 男 性 」 人 數 有

148 人 (40 .0%)，「 女 性 」 有 217  人 (6 0. 0%)。 各 區

域 分 布 的 人 數 以 「 山 線 」 最 高 有 118 人 (32 .3%)，

依 序 是「 屯 區 」104 人 (28. 5% )，「 市 區 」84 人 (23.0 %)，

「 海 線 」59 人 (16 .2%)。年 齡 分 佈 方 面，以「 75- 84

歲 」人 數 最 多，有 165 人 (45.2 %)，其 次 為「 65- 74

歲 」， 人 數 有 130 人 (35. 6%)， 最 少 則 是 「 84 歲 以

上 」， 人 數 有 70 人 (19. 2%)。  

 

表 4-1 -1、 基 本 資 料 統 計 表 -性 別 、 居 住 、 年 齡  

項 目 別  
總 計  

樣 本 數 (人 )  百 分 比  

總 計  3 6 5  1 0 0 . 0  

性 別    

男  1 4 8  4 0 . 0  

女  2 1 7  6 0 . 0  

居 住 區 域    

市 區  8 4  2 3 . 0  

屯 區  1 0 4  2 8 . 5  

海 線  5 9  1 6 . 2  

山 線  1 1 8  3 2 . 3  

年 齡    

6 5 - 7 4 歲  1 3 0  3 5 . 6  

7 5 - 8 4 歲  1 6 5  4 5 . 2  

8 4 歲 以 上  7 0  1 9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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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 訪 者 居 住 行 政 區 中 ， 以 「 東 勢 區 」 人 數 最

多 ， 有 40 人 (11 .0%)， 其 次 為 「 西 屯 區 」， 人 數 有

31 人 (8.5 %)， 最 少 則 是 「 大 肚 區 」， 人 數 有 1 人

(0. 3%)。  

 

表 4-1- 2、 基 本 資 料 統 計 表 -居 住 行 政 區  

 行 政 區  次 數  百 分 比  

東 勢 區  4 0  1 1 . 0 %  

西 屯 區  3 1  8 . 5 %  

北 區  2 8  7 . 7 %  

清 水 區  2 4  6 . 6 %  

西 區  2 2  6 . 0 %  

北 屯 區  1 7  4 . 7 %  

大 里 區  1 6  4 . 4 %  

后 里 區  1 6  4 . 4 %  

豐 原 區  1 6  4 . 4 %  

南 區  1 4  3 . 8 %  

和 平 區  1 4  3 . 8 %  

霧 峰 區  1 3  3 . 6 %  

大 安 區  1 3  3 . 6 %  

中 區  1 1  3 . 0 %  

東 區  1 1  3 . 0 %  

太 平 區  1 1  3 . 0 %  

烏 日 區  9  2 . 5 %  

新 社 區  8  2 . 2 %  

石 岡 區  8  2 . 2 %  

南 屯 區  7  1 . 9 %  

沙 鹿 區  7  1 . 9 %  

梧 棲 區  6  1 . 6 %  

神 岡 區  6  1 . 6 %  

潭 子 區  6  1 . 6 %  

大 甲 區  5  1 . 4 %  

大 雅 區  3  0 . 8 %  

龍 井 區  2  0 . 5 %  

大 肚 區  1  0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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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育 程 度 方 面，以「 國 小 或 自 修 」人 數 最 多 ，

有 172 人 (49. 0 %)， 其 次 為 「 不 識 字 」， 人 數 有 68

人 (19.4 %)， 最 少 則 是 「 大 專 以 上 」， 人 數 有 28 人

(8. 0%)。  

婚 姻 狀 況 方 面 ，以「 喪 偶 」人 數 最 多 ，有 194

人 (55.4 %)，其 次 為「 離 婚 」，人 數 有 55 人 (16. 0%)，

最 少 則 是 「 已 婚 分 居 」， 人 數 有 12 人 (3.5% )。 有

身 障 證 明 者 共 有 64 人 ， 佔 19. 0%。 祖 籍 以 「 閩 南

籍 」 人 數 最 多 ， 有 256 人 (75 .7%)， 其 次 為 「 外 省

籍 」，人 數 有 43 人 (12 .7%)，最 少 則 是「 原 住 民 」，

人 數 有 2 人 (0.6 %)。  

 

表 4-1 -3、 基 本 資 料 統 計 資 料 - 

教 育 程 度 、 婚 姻 狀 況 、 身 障 證 明  

項 目 別  
總 計  

樣 本 數 (人 )  百 分 比  

教 育 程 度    

不 識 字  6 8  1 9 . 4  

國 小 或 自 修  1 7 2  4 9 . 0  

國 中  4 6  1 3 . 1  

高 中 職  3 7  1 0 . 5  

大 專 以 上  2 8  8 . 0  

未 填 答  1 4   

婚 姻 狀 況    

未 婚  4 9  1 4 . 3  

已 婚 同 居  3 7  1 0 . 8  

已 婚 分 居  1 2  3 . 5  

離 婚  5 5  1 6 . 0  

喪 偶  1 9 0  5 5 . 4  

未 填 答  2 2   

身 障 證 明   
 

沒 有  2 7 3  8 1 . 0  

有  6 4  1 9 . 0  

未 填 答  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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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女 狀 況 方 面 ，「 沒 有 子 女 」 人 數 有 72 人

(21 .0%)，「 有 子 女 」 人 數 為 271 人 (79.0%)。  

女 性「 有 子 女 」的 比 例 較 男 性 為 高 有 89.7%，

海 線 和 山 線 相 較 其 他 區 域 的 長 輩 「 有 子 女 」 的 比

例 較 高 ， 分 別 佔 84. 7%與 83 .5 %； 84 歲 以 上 的 佔

85. 3%為 所 有 年 齡 層 中 最 高 的 。  

各 教 育 程 度 中 ， 以 國 中 「 有 子 女 」 的 比 例 最

高 有 87.0 %， 不 識 字 「 有 子 女 」 的 比 例 則 為 86.8%

佔 第 二。未 婚 的 長 輩「 有 子 女 比 例 最 低，僅 有 8.2%；

有 婚 姻 狀 況 的 長 輩 「 有 子 女 」 的 比 例 皆 佔 8 成 以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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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4、 子 女 狀 況  

項 目 別  
總 計  

沒 有  有  
樣 本 數 (人 )  百 分 比  

總 計  3 5 3  1 0 0 . 0  2 1 . 0  7 9 . 0  

性 別      

男  1 3 9  1 0 0 . 0  3 7 . 4  6 2 . 6  

女  2 1 4  1 0 0 . 0  1 0 . 3  8 9 . 7  

未 填 答  1 2     

居 住 區 域      

市 區  7 6  1 0 0 . 0  2 8 . 9  7 1 . 1  

屯 區  1 0 3  1 0 0 . 0  2 3 . 3  7 6 . 7  

海 線  5 9  1 0 0 . 0  1 5 . 3  8 4 . 7  

山 線  1 1 5  1 0 0 . 0  1 6 . 5  8 3 . 5  

未 填 答  1 2     

年 齡      

6 5 - 7 4 歲  1 2 3  1 0 0 . 0  2 6 . 0  7 4 . 0  

7 5 - 8 4 歲  1 6 2  1 0 0 . 0  1 9 . 8  8 0 . 2  

8 4 歲 以 上  6 8  1 0 0 . 0  1 4 . 7  8 5 . 3  

未 填 答  1 2     

教 育 程 度      

不 識 字  6 8  1 0 0 . 0  1 3 . 2  8 6 . 8  

國 小 或 自

修  

1 7 3  

1 0 0 . 0  

2 4 . 9  7 5 . 1  

國 中  4 6  1 0 0 . 0  1 3 . 0  8 7 . 0  

高 中 職  3 7  1 0 0 . 0  2 7 . 0  7 3 . 0  

大 專 以 上  2 8  1 0 0 . 0  2 1 . 4  7 8 . 6  

未 填 答  1 3     

婚 姻 狀 況      

未 婚  4 9  1 0 0 . 0  9 1 . 8  8 . 2  

已 婚 同 居  3 7  1 0 0 . 0  1 0 . 8  8 9 . 2  

已 婚 分 居  1 2  1 0 0 . 0  1 6 . 7  8 3 . 3  

離 婚  5 5  1 0 0 . 0  1 0 . 9  8 9 . 1  

喪 偶  1 9 0  1 0 0 . 0  7 . 9  9 2 . 1  

未 填 答  2 2     

身 障 證 明      

沒 有  2 7 4  1 0 0 . 0  2 1 . 2  7 8 . 8  

有  6 4  1 0 0 . 0  2 1 . 9  7 8 . 1  

未 填 答  2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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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填 答 情 形 說 明  

在 填 答 情 形 中 ， 由 「 本 人 回 答 」 有 318 人

(87 .1%)， 而 「 他 人 代 答 」 有 47 人 (12 .9%)。 山 線

由 「 他 人 代 答 」 比 例 最 高 有 15.3%， 海 線 最 少 為

10. 2%。85 歲 以 上 由「 他 人 代 答 」比 例 最 高 為 25.7 %，

不 識 字 程 度 由 「 他 人 代 答 」 比 例 最 高 為 23.5 %。  

表 4-1- 5、 填 答 情 形  

項 目 別  
總 計  本 人 回

答  

他 人 代

答  樣 本 數 (人 )  百 分 比  

總 計  3 6 5  1 0 0 . 0  8 7 . 1  1 2 . 9  

性 別      

男  1 4 8  1 0 0 . 0  8 5 . 6  1 4 . 4  

女  2 1 7  1 0 0 . 0  8 8 . 1  1 1 . 9  

居 住 區 域      

市 區  8 4  1 0 0 . 0  8 6 . 9  1 3 . 1  

屯 區  1 0 4  1 0 0 . 0  8 8 . 5  1 1 . 5  

海 線  5 9  1 0 0 . 0  8 9 . 8  1 0 . 2  

山 線  1 1 8  1 0 0 . 0  8 4 . 7  1 5 . 3  

年 齡      

6 5 - 7 4 歲  1 3 0  1 0 0 . 0  9 6 . 2  3 . 8  

7 5 - 8 4 歲  1 6 5  1 0 0 . 0  8 5 . 5  1 4 . 5  

8 5 歲 以 上  7 0  1 0 0 . 0  7 4 . 3  2 5 . 7  

教 育 程 度      

不 識 字  6 8  1 0 0 . 0  7 6 . 5  2 3 . 5  

國 小 或 自 修  1 7 2  1 0 0 . 0  8 7 . 2  1 2 . 8  

國 中  4 6  1 0 0 . 0  9 3 . 5  6 . 5  

高 中 職  3 7  1 0 0 . 0  8 9 . 2  1 0 . 8  

大 專 以 上  2 8  1 0 0 . 0  9 2 . 9  7 . 1  

未 填 答  1 4     

婚 姻 狀 況      

未 婚  4 9  1 0 0 . 0  9 1 . 8  8 . 2  

已 婚 同 居  3 7  1 0 0 . 0  5 6 . 8  4 3 . 2  

已 婚 分 居  1 2  1 0 0 . 0  1 0 0 . 0  0 . 0  

離 婚  5 5  1 0 0 . 0  9 4 . 5  5 . 5  

喪 偶  1 9 0  1 0 0 . 0  8 8 . 4  1 1 . 6  

未 填 答  2 2     

身 障 證 明      

沒 有  2 7 3  1 0 0 . 0  8 9 . 4  1 0 . 6  

有  6 4  1 0 0 . 0  7 3 . 4  2 6 . 6  

未 填 答  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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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 他 人 代 答 」 的 關 係 中 ， 以 子 女 協 助 代 答

最 多 有 23 人 ， 配 偶 代 答 為 12 人 居 次 ， 其 他 親 戚

代 答 有 9 人 為 第 三 。  

 

表 4-1 -6、 他 人 代 答 關 係 說 明  

項 目  子 女  配 偶  
其 他 親

戚  
鄰 居、朋 友  居 服 員  

其 他 說 明  2 3  1 2  9  2  1  

 

進 一 步 以 不 同 基 本 資 料 與 不 同 填 答 者 比 例 進

行 推 論 統 計 分 析 ， 發 現 僅 有 年 齡 分 組 與 不 同 填 答

比 例 有 顯 著 性 差 異。在 各 年 齡 分 組 中，65-7 4 歲 的

本 人 回 答 比 例 有 96. 2%， 75 -7 4 歲 有 85.5%， 85 歲

以 上 為 74.3%， xଶ值 為 20. 14 3，達 到 顯 著 性。顯 示

越 年 輕 者 的 本 人 回 答 比 例 相 較 其 他 年 齡 層 越 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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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結 論  

據 資 料 顯 示 ， 臺 中 市 獨 居 長 輩 以 女 性 居 多 佔

60%， 年 齡 分 佈 以 75-84 歲 區 間 為 最 多 佔 45.2%， 其

次 是 65- 74 歲 佔 35.6%。祖 籍 方 面 以 閩 南 籍 人 數 最 多

佔 75.7%，外 省 籍 佔 12. 7%。教 育 程 度 最 多 的 是 國 小

或 自 修 佔 49. 0%，其 次 是 不 識 字 佔 19. 4%，大 專 以 上

有 8.0 %。 此 次 調 查 對 象 年 齡 層 偏 高 ， 且 大 部 分 人 為

閩 南 籍 、 受 教 育 程 度 不 高 。  

在 婚 姻 狀 況 方 面 ， 獨 居 長 輩 有 8 成 5 有 婚 姻 ，

其 中 喪 偶 人 數 最 多 佔 55. 4%， 其 次 為 離 婚 有 16. 0%。

在 子 女 人 數 方 面，有 子 女 的 受 訪 者 佔 79.0 %，其 中 兒

子 平 均 數 為 1.47 人，女 兒 平 均 數 為 1.6 1。絕 大 多 數

獨 居 長 輩 有 婚 姻 狀 態 ， 最 後 的 獨 居 型 態 包 括 喪 偶 、

離 婚 、 分 居 等 各 種 情 形 。 在 身 心 障 礙 方 面 ， 受 訪 者

中 有 19. 0%有 身 心 障 礙，其 中 以 第 二 類 最 多 佔 33.9%，

顯 示 長 輩 有 近 2 成 可 能 有 身 心 障 礙 狀 況 而 影 響 其 生

活 功 能 ， 當 中 以 視 覺 或 聽 覺 問 題 居 多 。  

根 據 居 住 區 域 來 看 ， 最 多 的 是 東 勢 區 最 多 ， 其

次 是 西 屯 區 ， 北 區 第 三 ， 最 少 的 是 大 肚 區 。 區 域 分

布 和 臺 中 市 人 口 分 布 趨 勢 不 盡 相 同 ， 在 獨 居 老 人 的

資 料 上 以 北 區 最 多 ， 東 勢 區 、 西 屯 分 居 二 三 名 ， 但

實 際 接 受 訪 問 調 查 的 卻 是 東 勢 最 多，其 次 是 西 屯 區 、

北 區 的 長 輩 ， 顯 示 北 區 長 輩 對 於 受 訪 的 意 願 相 對 較

低 ， 而 東 勢 區 的 受 訪 意 願 則 相 對 較 高 。  

在 填 答 情 形 中 ， 本 人 回 答 的 比 例 達 到 87.1 %，

由 他 人 代 答 比 例 較 低 。 雖 然 不 同 居 住 區 域 、 性 別 、

教 育 程 度 、 有 無 子 女 的 本 人 回 答 比 例 與 他 人 代 答 比

例 不 太 一 樣 ， 但 差 異 並 未 達 到 顯 著 性 ， 因 此 各 區 、

性 別 、 教 育 程 度 、 有 無 子 女 的 不 同 人 回 答 比 例 是 差

不 多 的 。 僅 有 年 齡 分 組 的 不 同 回 答 比 例 有 顯 著 性 差

異 ， 顯 示 越 年 輕 者 的 本 人 回 答 比 例 越 高 ， 這 應 該 是

高 齡 者 的 對 答 能 力 較 有 可 能 因 為 各 種 原 因 退 化 ， 而

較 年 輕 者 相 對 較 能 自 己 回 答 。  

整 體 來 看 ， 獨 居 女 性 是 主 要 趨 勢 ， 年 齡 越 年 輕

則 子 女 數 越 少，因 此 世 代 間 支 持 功 能 會 越 來 越 減 弱 。

區 域 性 的 差 異 也 相 當 明 顯 ， 山 線 與 海 線 的 長 輩 有 子

女 比 例 較 高 ， 相 對 在 家 庭 支 持 程 度 也 是 須 重 視 的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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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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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身 心 狀 況  

(一 )  身 心 狀 況  

1 .  自 覺 身 體 健 康 狀 況  

受 訪 者 自 覺 目 前 健 康 狀 況 ， 最 高 為 「 普 通 」

有 126 人 （ 37. 2%）， 其 次 為 「 不 太 好 」 有 10 2 人

（ 30.1 %）， 最 少 為 「 很 好 」 有 22 人 （ 6.5 %）。  

交 叉 表 中，男 性 以「 普 通 」比 例 最 高，佔 35.9%，

女 性 以 「 普 通 」 最 多 ， 佔 38.0%。 居 住 區 域 中 ，

市 區 中 「 不 太 好 」 比 例 最 高 ， 佔 34.7 %， 屯 區 中

「 不 太 好 」 比 例 最 高 ， 佔 35.0%， 海 線 中 的 「 普

通 」 比 例 最 高 ， 佔 35.1%， 山 線 中 「 普 通 」 比 例

佔 最 高 ， 佔 51. 4%。 整 體 而 言 ， 山 線 的 自 覺 健 康

普 通 以 上 有 74 .8 %， 其 次 是 海 線 有 57.9 %、 屯 區

52%， 最 少 是 市 區 的 48%。  

年 齡 65-74 歲 中「 普 通 」比 例 佔 最 高，佔 40.2%，

75-8 4 歲 中 「 普 通 」 比 例 佔 最 高 ， 佔 37.2 %， 84

歲 以 上 中 「 普 通 」 比 例 最 高 ， 佔 31.8 %。 教 育 程

度 不 識 字 中 「 不 太 好 」 與 「 普 通 」 比 例 最 高 ， 各

佔 36 .4%， 國 小 或 自 修 「 普 通 」 比 例 佔 最 高 ， 佔

36.6 %， 國 中「 普 通 」比 例 佔 最 高， 佔 42. 2%，高

中 職 「 普 通 」 比 例 佔 最 高 ， 佔 41. 7%， 大 專 以 上

以 「 普 通 」、「 還 算 好 」 比 例 最 高 ， 各 佔 25.9%。  

婚 姻 狀 況 中 ， 未 婚 以 「 不 太 好 」 比 例 最 高 ，

佔 38.3 %，已 婚 同 居 中「 普 通 」比 例 最 高，佔 37.1%，

已 婚 分 居 中 「 不 太 好 」 比 例 最 高 ， 佔 41.7 %， 離

婚 中 「 普 通 」 比 例 最 高 ， 佔 36.7%， 喪 偶 中 「 普

通 」 比 例 最 高 ， 佔 38.7%。 沒 有 身 障 證 明 者 「 普

通 」 比 例 最 高 ， 佔 39.1%， 有 身 障 證 明 者 也 是 以

「 普 通 」 比 例 最 高 ， 佔 3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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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7、 自 覺 目 前 健 康 狀 況  

項 目 別  
總 計  

很 不 好  不 太 好  普 通  還 算 好  很 好  樣 本 數
(人 )  

百 分
比  

總 計  3 5 3  1 0 0 . 0  1 0 . 3  3 0 . 1  3 7 . 2  1 5 . 9  6 . 5  

性 別      
 

男  1 3 1  1 0 0 . 0  7 . 6  3 0 . 5  3 5 . 9  1 9 . 8  6 . 1  

女  2 0 8  1 0 0 . 0  1 2 . 0  2 9 . 8  3 8 . 0  1 3 . 5  6 . 7  

未 填 答  2 6     
 

居 住 區 域      
 

市 區  7 5  1 0 0 . 0  1 7 . 3  3 4 . 7  2 8 . 0  1 6 . 0  4 . 0  

屯 區  1 0 0  1 0 0 . 0  1 2 . 0  3 5 . 0  3 0 . 0  1 9 . 0  4 . 0  

海 線  5 7  1 0 0 . 0  1 0 . 5  3 1 . 6  3 5 . 1  1 5 . 8  7 . 0  

山 線  1 0 7  1 0 0 . 0  3 . 7  2 1 . 5  5 1 . 4  1 3 . 1  1 0 . 3  

未 填 答  2 6     
 

年 齡      
 

6 5 - 7 4
歲  

1 1 7  
1 0 0 . 0  

6 . 0  2 9 . 1  4 0 . 2  1 7 . 9  6 . 8  

7 5 - 8 4
歲  

1 5 6  
1 0 0 . 0  

1 0 . 3  3 4 . 0  3 7 . 2  1 4 . 1  4 . 5  

8 4 歲 以
上  

6 6  
1 0 0 . 0  

1 8 . 2  2 2 . 7  3 1 . 8  1 6 . 7  1 0 . 6  

未 填 答  2 6     
  

教 育 程 度      
  

不 識 字  6 6  1 0 0 . 0  1 0 . 6  3 6 . 4  3 6 . 4  1 2 . 1  4 . 5  

國 小 或
自 修  

1 6 4  
1 0 0 . 0  

1 0 . 4  3 1 . 7  3 6 . 6  1 4 . 6  6 . 7  

國 中  4 5  1 0 0 . 0  8 . 9  2 0 . 0  4 2 . 2  2 2 . 2  6 . 7  

高 中 職  3 6  1 0 0 . 0  5 . 6  3 3 . 3  4 1 . 7  1 3 . 9  5 . 6  

大 專 以
上  

2 7  
1 0 0 . 0  

1 8 . 5  1 8 . 5  2 5 . 9  2 5 . 9  1 1 . 1  

未 填 答  2 7     
  

婚 姻 狀 況      
  

未 婚  4 9  1 0 0 . 0  1 0 . 6  3 8 . 3  3 1 . 9  1 2 . 8  6 . 4  

已 婚 同
居  

3 7  
1 0 0 . 0  

1 1 . 4  3 1 . 4  3 7 . 1  1 4 . 3  5 . 7  

已 婚 分
居  

1 2  
1 0 0 . 0  

1 6 . 7  4 1 . 7  1 6 . 7  2 5 . 0  0 . 0  

離 婚  5 5  1 0 0 . 0  8 . 2  2 8 . 6  3 6 . 7  2 2 . 4  4 . 1  

喪 偶  1 9 0  1 0 0 . 0  1 0 . 2  2 8 . 5  3 8 . 7  1 5 . 1  7 . 5  

未 填 答  3 6     
  

身 障 證 明      
  

沒 有  2 7 4  1 0 0 . 0  7 . 5  2 9 . 3  3 9 . 1  1 6 . 5  7 . 5  

有  6 4  1 0 0 . 0  2 3 . 0  3 1 . 1  3 2 . 8  9 . 8  3 . 3  

未 填 答  3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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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析 顯 示 ， 自 覺 目 前 健 康 狀 況 與 居 住 區 域 、 是

否 為 身 障 者 有 顯 著 相 關 ， 分 述 如 下 ：  

(1)  居 住 區 域：居 住 區 域 的 自 覺 健 康 狀 況 分 數 有 顯

著 性 差 異，其 中 山 線 的 平 均 為 3.05 分，顯 著 優

於 市 區 的 2.5 5 分 。  

(2)  身 障 身 份：無 身 障 證 明 的 自 覺 健 康 狀 況 分 數 為

2.3 9， 顯 著 高 於 有 身 障 證 明 者 的 2.8 7。  

表 4-1- 8、 自 覺 目 前 健 康 狀 況 與 居 住 區 域  

  個 數  平 均 數  F   備 註  

市 區  7 5  2 . 5 5  3 . 9 9 3 * *  

山 線 >市 區  

  

屯 區  1 0 0  2 . 6 8   

海 線  5 7  2 . 7 7   

山 線  1 0 7  3 . 0 5  
 

總 和  3 3 9  2 . 7 8    

* *： 表 示 顯 著 性 ， α < . 0 1  

 

 

表 4-1- 9、 自 覺 目 前 健 康 狀 況 與 身 障 身 份  

  個 數  平 均 數  t  

有 身 障 證

明  

6 1  2 . 3 9  - 3 . 2 7 7 * *  

沒 有 身 障

證 明  

2 6 6  2 . 8 7   

* *： 表 示 顯 著 性 ， α < .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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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慢 性 病 疾 病 狀 況  

在 慢 性 病 疾 病 的 表 現 上 ， 根 據 疾 病 個

數 進 行 分 類 ， 發 現 9 5 . 5 % 的 長 輩 有 至 少 一

項 健 康 或 疾 病 困 擾 ， 有 三 種 以 上 疾 病 或 健

康 困 擾 的 比 例 高 達 5 5 . 1 % 。 市 區 與 屯 區 的

有 三 種 以 上 疾 病 或 健 康 困 擾 的 比 例 較 高 ，

分 別 是 6 8 . 4 % 與 7 0 . 9 % 。  

若 扣 除 掉 缺 牙 、 睡 眠 不 足 失 眠 、 睡 眠

過 多 等 項 目 。 發 現 8 8 . 7 % 的 長 輩 有 至 少 一

項 健 康 或 疾 病 困 擾 ， 有 三 種 以 上 疾 病 或 健

康 困 擾 的 比 例 高 達 3 6 . 8 % 。 市 區 與 屯 區 的

有 三 種 以 上 疾 病 或 健 康 困 擾 的 比 例 較 高 ，

分 別 是 5 2 . 7 % 與 4 1 . 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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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10、 慢 性 病 疾 病 的 表 現  

疾病數量 次數 百分比 市區 屯區 海線 山線 xଶ 

沒有疾病、健康

困擾 
16 4.5% 1.3% 1.0% 13.6% 5.2% 55.040*** 

有至少一種疾病

健康困擾 
60 16.9% 11.8% 8.7% 27.1% 22.4% 

 

有兩種疾病或健

康困擾 
83 23.4% 18.4% 19.4% 18.6% 32.8% 

 

有三種疾病或健

康困擾 
53 15.0% 9.2% 21.4% 15.3% 12.9% 

 

有四種以上疾病

或健康困擾 
142 40.1% 59.2% 49.5% 25.4% 26.7% 

 

總和 354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疾病數量(扣除

缺牙、睡眠不足

失眠、睡眠過多) 

次數 百分比 市區 屯區 海線 山線 xଶ 

沒有疾病、健康

困擾 

40 11.3% 7.9% 3.9% 22.4% 14.7% 
37.51*** 

有至少一種疾病

健康困擾 

93 26.3% 21.1% 30.1% 25.9% 26.7% 

 

有兩種疾病或健

康困擾 

90 25.5% 18.4% 22.3% 25.9% 32.8% 

 

有三種疾病或健

康困擾 

49 13.9% 13.2% 16.5% 15.5% 11.2% 

 

有四種以上疾病

或健康困擾 

81 22.9% 39.5% 27.2% 10.3% 14.7% 

 

總和 353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 * *： 表 示 顯 著 性 ， α <. 0 0 1  

另 外 ， 統 計 所 有 慢 性 疾 病 的 罹 患 情 形 ，

在 可 複 選 的 情 況 下 ， 以 「 高 血 壓 」 人 數 最

多 ， 有 1 8 8 人 ( 1 5 . 6 % ) ， 其 次 為 「 缺 牙 」，

人 數 有 1 3 7 人 ( 1 1 . 4 % ) ，「 睡 眠 不 足 失 眠 」

為 第 三 有 1 0 7 人 ( 8 . 9 % ) ， 最 少 則 是 「 青 光

眼 」 及 「 睡 眠 過 多 」， 人 數 有 7 人 ( 0 . 6 % ) 。

詳 如 後 續 各 表 。  

交 叉 表 中 ， 男 性 與 女 性 以 高 血 壓 比 例

為 最 高 ， 各 佔 5 3 . 0 % 與 5 7 . 3 % 。 居 住 區 域

中 ， 市 區 和 屯 區 相 較 其 他 區 域 的 長 輩 以 高

血 壓 較 高 ， 分 別 佔 5 6 . 0 % 與 6 0 . 8 % 。 年 齡

中 ， 8 4 歲 以 上 的 佔 5 3 . 0 % 為 所 有 年 齡 層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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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高 的 。 教 育 程 度 中 ， 不 識 字 的 各 種 疾 病

中 以 高 血 壓 比 例 最 高 有 6 6 . 7 % ， 第 二 為 國

中 ， 佔 5 7 . 8 % ， 大 專 以 上 的 各 種 疾 病 比 例

以 缺 牙 為 最 高 ， 有 5 1 . 9 % 。  

婚 姻 狀 況 中 ， 以 喪 偶 的 長 輩 高 血 壓 比

例 最 高，佔 6 3 . 3 %，其 次 為 離 婚，佔 4 9 . 1 % ，

未 婚 與 已 婚 分 居 則 以 缺 牙 為 最 高 ， 各 佔

5 6 . 3 % 與 8 0 %。 沒 有 身 障 證 明 者 以 高 血 壓 比

例 最 高 ， 佔 5 4 . 4 % ， 有 身 障 證 明 者 同 樣 以

以 高 血 壓 比 例 最 高 ， 佔 5 7 .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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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11、 慢 性 病 疾 病 狀 況 (可 複 選 ) 

項目別 
樣本數

(人) 

高血

壓 

糖尿

病 

心臟

病 
癌症 

慢性

支氣

管炎 

慢性

支氣

管炎 

氣喘 
關節

炎 

肝膽 

疾病 

總計 338 15.6 7.5 8.3 2.0 2.3 1.4 1.7 4.1 1.6

性別 

男 110 53.0 25.8 25.8 9.8 8.3 8.3 8.3 8.3 4.5

女  176 57.3 27.7 32.0 5.3 8.3 2.9 4.4 18.4 6.3

未填答 79         

居住區域          

市區 63 56.0 22.7 32.0 5.3 13.3 5.3 8.0 18.7 9.3

屯區 83 60.8 31.4 30.4 9.8 6.9 4.9 5.9 24.5 4.9

海線 45 39.2 21.6 29.4 7.8 11.8 7.8 7.8 5.9 3.9

山線 95 58.2 28.2 27.3 5.5 4.5 3.6 3.6 6.4 4.5

未填答 79         

年齡          

65-74 歲  99 49.6 31.6 33.3 9.4 7.7 6.8 6.0 12.0 5.1

75-84 歲  132 61.3 27.7 26.5 5.2 10.3 3.2 5.8 17.4 7.1

84 歲以上 55 53.0 16.7 30.3 7.6 4.5 6.1 6.1 12.1 3.0

未填答 79         

教育程度          

不識字 45 66.7 21.2 25.8 6.1 4.5 3.0 7.6 15.2 4.5

國小或自修 142 57.3 29.3 31.7 7.9 6.7 6.1 6.7 15.2 4.3

國中 37 57.8 20.0 24.4 6.7 17.8 6.7 4.4 15.6 11.1

高中職 37 48.6 34.3 31.4 8.6 11.4 0.0 2.9 17.1 5.7

大專以上 23 25.9 29.6 33.3 3.7 7.4 7.4 3.7 3.7 7.4

未填答 81         

婚姻狀況          

未婚 42 50.0 27.1 25.0 10.4 6.3 8.3 10.4 14.6 4.2

已婚同居 30 40.5 32.4 21.6 5.4 5.4 2.7 0.0 5.4 0.0

已婚分居 8 50.0 30.0 20.0 20.0 0.0 20.0 20.0 20.0 10.0

離婚 44 49.1 22.6 34.0 13.2 11.3 5.7 7.5 9.4 7.5

喪偶 152 63.3 27.2 33.3 3.9 9.4 3.3 5.0 18.3 6.1

未填答 89         

身障證明          

沒有 216 54.4 22.4 25.1 6.2 8.1 5.4 6.2 14.3 6.2

有  56 57.1 41.3 49.2 11.1 11.1 4.8 4.8 17.5 3.2

未填答 93



第四章資料分析與討論 

63 
 

表 4-1- 12、 慢 性 病 疾 病 狀 況 (可 複 選 )（ 續 ）  

項目別 
白內

障 

青光

眼 

視網

膜病

變 

腎臟 
腎結

石 
痛風 

高血

脂 

精神

疾病 

失智

症 

巴金森

氏症 

總計 7.8 0.6 0.8 3.1 0.7 1.9 2.7 2.2 1.0 0.8 

性別           

男  18.9 53.0 25.8 25.8 9.8 8.3 8.3 8.3 8.3 4.5 

女  33.5 57.3 27.7 32.0 5.3 8.3 2.9 4.4 18.4 6.3 

未填答 -          

居住區域           

市區 38.7 56.0 22.7 32.0 5.3 13.3 5.3 8.0 18.7 9.3 

屯區 25.5 60.8 31.4 30.4 9.8 6.9 4.9 5.9 24.5 4.9 

海線 23.5 39.2 21.6 29.4 7.8 11.8 7.8 7.8 5.9 3.9 

山線 24.5 58.2 28.2 27.3 5.5 4.5 3.6 3.6 6.4 4.5 

未填答 -          

年齡           

65-74 歲  26.5 49.6 31.6 33.3 9.4 7.7 6.8 6.0 12.0 5.1 

75-84 歲  32.9 61.3 27.7 26.5 5.2 10.3 3.2 5.8 17.4 7.1 

84 歲以上 18.2 53.0 16.7 30.3 7.6 4.5 6.1 6.1 12.1 3.0 

未填答 -          

教育程度           

不識字 30.3 66.7 21.2 25.8 6.1 4.5 3.0 7.6 15.2 4.5 

國小或自修 27.4 57.3 29.3 31.7 7.9 6.7 6.1 6.7 15.2 4.3 

國中 26.7 57.8 20.0 24.4 6.7 17.8 6.7 4.4 15.6 11.1 

高中職 28.6 48.6 34.3 31.4 8.6 11.4 0.0 2.9 17.1 5.7 

大專以上 25.9 25.9 29.6 33.3 3.7 7.4 7.4 3.7 3.7 7.4 

未填答 -          

婚姻狀況           

未婚 27.1 50.0 27.1 25.0 10.4 6.3 8.3 10.4 14.6 4.2 

已婚同居 29.7 40.5 32.4 21.6 5.4 5.4 2.7 0.0 5.4 0.0 

已婚分居 30.0 50.0 30.0 20.0 20.0 0.0 20.0 20.0 20.0 10.0 

離婚 18.9 49.1 22.6 34.0 13.2 11.3 5.7 7.5 9.4 7.5 

喪偶 31.7 63.3 27.2 33.3 3.9 9.4 3.3 5.0 18.3 6.1 

未填答 -          

身障證明           

沒有 27.4 54.4 22.4 25.1 6.2 8.1 5.4 6.2 14.3 6.2 

有  28.6 57.1 41.3 49.2 11.1 11.1 4.8 4.8 17.5 3.2 

未填答 -          
註 ： 因 表 格 切 開 ， 未 填 答 請 參 照 「 樣 本 數 (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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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 1 3、 慢 性 病 疾 病 狀 況 (可 複 選 )（ 續 ） 

項 目 別  
髖 骨 骨

折  

睡 眠 過

多 呼 吸

中 止  

睡 眠 不

足 失 眠  
缺 牙  

牙 齦 炎

牙 周 炎  
其 他  

總 計  1 . 1  0 . 6  8 . 9  1 1 . 4  3 . 3  8 . 7  

性 別       

男  2 . 3  1 . 5  2 8 . 8  5 0 . 8  1 4 . 4  2 5 . 8  

女  4 . 9  2 . 4  3 3 . 5  3 4 . 0  1 0 . 2  3 4 . 5  

未 填 答  -       

居 住 區 域        

市 區  8 . 0  4 . 0  4 6 . 7  5 6 . 0  1 8 . 7  3 0 . 7  

屯 區  4 . 9  3 . 9  4 1 . 2  5 6 . 9  1 6 . 7  3 3 . 3  

海 線  3 . 9  0 . 0  1 9 . 6  2 5 . 5  3 . 9  3 1 . 4  

山 線  0 . 0  0 . 0  1 8 . 2  2 1 . 8  6 . 4  2 9 . 1  

未 填 答  -       

年 齡        

6 5 - 7 4 歲  3 . 4  3 . 4  3 6 . 8  4 1 . 9  1 1 . 1  2 5 . 6  

7 5 - 8 4 歲  2 . 6  1 . 3  3 0 . 3  3 7 . 4  1 2 . 3  3 6 . 1  

8 4 歲 以 上  7 . 6  1 . 5  2 5 . 8  4 5 . 5  1 2 . 1  2 8 . 8  

未 填 答  -       

教 育 程 度        

不 識 字  3 . 0  0 . 0  2 7 . 3  2 8 . 8  6 . 1  3 1 . 8  

國 小 或 自 修  3 . 7  2 . 4  2 8 . 7  4 4 . 5  1 4 . 0  2 7 . 4  

國 中  4 . 4  0 . 0  3 7 . 8  4 2 . 2  1 7 . 8  4 6 . 7  

高 中 職  5 . 7  8 . 6  4 8 . 6  3 4 . 3  5 . 7  3 1 . 4  

大 專 以 上  3 . 7  0 . 0  2 9 . 6  5 1 . 9  1 1 . 1  2 2 . 2  

未 填 答  -       

婚 姻 狀 況        

未 婚  4 . 2  0 . 0  4 3 . 8  5 6 . 3  1 6 . 7  1 8 . 8  

已 婚 同 居  2 . 7  0 . 0  1 0 . 8  2 4 . 3  1 0 . 8  3 5 . 1  

已 婚 分 居  0 . 0  0 . 0  2 0 . 0  8 0 . 0  3 0 . 0  3 0 . 0  

離 婚  3 . 8  5 . 7  3 4 . 0  3 9 . 6  7 . 5  3 7 . 7  

喪 偶  4 . 4  2 . 2  3 4 . 4  3 8 . 9  1 1 . 7  3 0 . 6  

未 填 答  -       

身 障 證 明        

沒 有  3 . 1  1 . 5  3 1 . 7  3 8 . 6  1 0 . 8  3 0 . 1  

有  7 . 9  4 . 8  3 6 . 5  4 6 . 0  1 4 . 3  3 6 . 5  

未 填 答  -       
註 ： 因 表 格 切 開 ， 未 填 答 請 參 照 「 樣 本 數 (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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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跌 倒 或 摔 倒 狀 況  

根 據 分 析，過 去 一 年 有 無 跌 倒 或 摔 倒 過，「 沒

有 跌 倒 或 摔 倒 」 人 數 有 213 人 (60 .5% )，「 有 跌 倒

或 摔 倒 」 人 數 有 139 人 (39. 5%)。 山 線 沒 有 跌 倒

的 比 例 最 高  

交 叉 表 中 ， 男 性 與 女 性 以 沒 有 跌 倒 摔 倒 比 例

最 高 ， 各 佔 66 .2 %與 56.8%。 居 住 區 域 中 ， 海 線

和 山 線 相 較 其 他 區 域 的 長 輩 沒 有 跌 倒 摔 倒 比 例

較 高，分 別 佔 61.0%與 64. 0%。年 齡 中， 65-7 4 歲

的 佔 65.0 %為 所 有 年 齡 層 中 最 高 的。教 育 程 度 中 ，

以 國 中 沒 有 跌 倒 摔 倒 比 例 最 高 有 71.7 %， 高 中 職

以 沒 有 跌 倒 摔 倒 的 比 例 則 為 第 二 ， 佔 67. 6 %。  

婚 姻 狀 況 中 ， 離 婚 的 長 輩 沒 有 跌 倒 摔 倒 比 例

最 高 ， 佔 67.3 %， 其 次 為 已 婚 分 居 ， 佔 66.7 %。

沒 有 身 障 證 明 者 以 沒 有 跌 倒 摔 倒 比 例 最 高 ， 佔

61.9 %， 有 身 障 證 明 者 也 是 以 沒 有 跌 倒 摔 倒 比 例

最 高 ， 佔 5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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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14、 跌 倒 或 摔 倒 狀 況  

項 目 別  

總 計  
沒 有 跌 倒

摔 倒  

有 跌 倒 摔

倒  
樣 本 數

(人 )  
百 分 比  

總 計  3 5 2  1 0 0 . 0  6 0 . 5  3 9 . 5  

性 別      

男  1 3 9  1 0 0 . 0  6 6 . 2  3 3 . 8  

女  2 1 3  1 0 0 . 0  5 6 . 8  4 3 . 2  

未 填 答  1 3     

居 住 區 域      

市 區  7 6  1 0 0 . 0  5 9 . 2  4 0 . 8  

屯 區  1 0 3  1 0 0 . 0  5 7 . 3  4 2 . 7  

海 線  5 9  1 0 0 . 0  6 1 . 0  3 9 . 0  

山 線  1 1 4  1 0 0 . 0  6 4 . 0  3 6 . 0  

未 填 答  1 3     

年 齡      

6 5 - 7 4 歲  1 2 3  1 0 0 . 0  6 5 . 0  3 5 . 0  

7 5 - 8 4 歲  1 6 2  1 0 0 . 0  5 6 . 8  4 3 . 2  

8 4 歲 以 上  6 7  1 0 0 . 0  6 1 . 2  3 8 . 8  

未 填 答  1 3     

教 育 程 度      

不 識 字  6 8  1 0 0 . 0  5 2 . 9  4 7 . 1  

國 小 或 自 修  1 7 2  1 0 0 . 0  6 0 . 5  3 9 . 5  

國 中  4 6  1 0 0 . 0  7 1 . 7  2 8 . 3  

高 中 職  3 7  1 0 0 . 0  6 7 . 6  3 2 . 4  

大 專 以 上  2 8  1 0 0 . 0  5 0 . 0  5 0 . 0  

未 填 答  1 4     

婚 姻 狀 況      

未 婚  4 9  1 0 0 . 0  5 7 . 1  4 2 . 9  

已 婚 同 居  3 7  1 0 0 . 0  6 4 . 9  3 5 . 1  

已 婚 分 居  1 2  1 0 0 . 0  6 6 . 7  3 3 . 3  

離 婚  5 5  1 0 0 . 0  6 7 . 3  3 2 . 7  

喪 偶  1 9 0  1 0 0 . 0  5 7 . 9  4 2 . 1  

未 填 答  2 2     

身 障 證 明      

沒 有  2 7 3  1 0 0 . 0  6 1 . 9  3 8 . 1  

有  6 4  1 0 0 . 0  5 3 . 1  4 6 . 9  

未 填 答  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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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跌 倒 或 摔 倒 次 數 部 分 ， 跌 倒 或 摔 倒 次 數

最 高 為 「 1 次 」， 有 63 人 (45 .3% )， 其 次 為 「 2

次 」， 有 26 人 (18.7% )，「 3 次 」、「 4 次 」 跌 倒 或

摔 倒 次 數 皆 為 25 人 (18%)， 平 均 跌 倒 或 摔 倒 次

數 為 2.3 5 次 ， 最 高 為 12 次 。  

交 叉 表 中 ， 男 性 與 女 性 以 跌 倒 或 摔 倒 1 次

比 例 最 高 ， 各 佔 53.2%與 41.3 %。 居 住 區 域 中 ，

屯 區 和 山 線 相 較 其 他 區 域 的 長 輩 以 跌 倒 或 摔 倒

1 次 較 高 ， 分 別 佔 45.5%與 53.7%。 年 齡 中 ， 84

歲 以 上 的 佔 53.8 %為 所 有 年 齡 層 中 最 高 的。教 育

程 度 中 ， 高 中 職 以 跌 倒 或 摔 倒 1 次 比 例 最 高 有

58.3%， 第 二 為 大 專 以 a 上 ， 佔 57. 1%。  

婚 姻 狀 況 中 ， 以 未 婚 的 長 輩 跌 倒 或 摔 倒 1

次 比 例 最 高 ， 佔 47. 6%， 其 次 為 已 婚 分 居 ， 佔

46.2%。 沒 有 身 障 證 明 者 同 樣 以 跌 倒 或 摔 倒 1 次

比 例 最 高，佔 50.0 %，有 身 障 證 明 者 也 是 以 跌 倒

或 摔 倒 1 次 比 例 最 高 ， 佔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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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15、 跌 倒 或 摔 倒 次 數 狀 況  

項目別 

總計 

1 次 2 次  3 次 
4 次以

上 
樣本數 

(人) 
百分比 

總計 139 100.0 45.3 18.7 18.0 18.0 

性別       

男  47 100.0 53.2 21.3 6.4 19.1 

女  92 100.0 41.3 17.4 23.9 17.4 

未填答 0      

居住區域       

市區 31 100.0 38.7 22.6 22.6 16.1 

屯區 44 100.0 45.5 18.2 13.6 22.7 

海線 23 100.0 39.1 8.7 34.8 17.4 

山線 41 100.0 53.7 22.0 9.8 14.6 

未填答 0      

年齡       

65-74 歲  43 100.0 46.5 23.3 20.9 9.3 

75-84 歲  70 100.0 41.4 18.6 15.7 24.3 

84 歲以上 26 100.0 53.8 11.5 19.2 15.4 

未填答 0      

教育程度       

不識字 32 100.0 37.5 12.5 25.0 25.0 

國小或自修 68 100.0 45.6 19.1 16.2 19.1 

國中 13 100.0 38.5 38.5 23.1 0.0 

高中職 12 100.0 58.3 8.3 16.7 16.7 

大專以上 14 100.0 57.1 21.4 7.1 14.3 

未填答 0      

婚姻狀況       

未婚 21 100.0 47.6 28.6 4.8 19.0 

已婚同居 13 100.0 46.2 30.8 7.7 15.4 

已婚分居 4 100.0 25.0 25.0 25.0 25.0 

離婚 18 100.0 44.4 16.7 27.8 11.1 

喪偶 80 100.0 45.0 15.0 20.0 20.0 

未填答 3      

身障證明       

沒有 104 100.0 50.0 18.3 15.4 16.3 

有  30 100.0 30.0 20.0 26.7 23.3 

未填答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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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 輩 表 示 因 為 跌 倒 或 摔 倒 「 有 就 醫 」 有 81

人 (58.3 %)，「 無 就 醫 」 有 58 人 (41.7% )。  

交 叉 表 中 ， 男 性 以 無 就 醫 比 例 最 高 ， 佔

59.6%， 女 性 以 有 就 醫 最 多 ， 佔 67.4 %。 居 住 區

域 中，市 區 中 以 有 就 醫 比 例 最 高，佔 58.1 %，屯

區 中 有 就 醫 比 例 最 高，佔 52. 3%，海 線 與 山 線 中

有 就 醫 比 例 佔 最 高 ， 分 別 佔 52.2 %、 73 .2%。 年

齡 65-7 4 歲 中 有 就 醫 比 例 佔 最 高 ， 佔 51.2%，

75-84 歲 中 有 就 醫 比 例 佔 最 高，佔 57.1%， 84 歲

以 上 中 有 就 醫 比 例 最 高 ， 佔 73.1 %。  

教 育 程 度 不 識 字 中 有 就 醫 比 例 最 高 ， 佔

59.4%，國 小 或 自 修 有 就 醫 比 例 佔 最 高，佔 63. 2%，

國 中 無 就 醫 比 例 佔 最 高，佔 61.5%，高 中 職 有 就

醫 比 例 佔 最 高，佔 58.3%，大 專 以 上 以 有 就 醫 、

無 就 醫 各 佔 50%。  

婚 姻 狀 況 中 ， 未 婚 以 無 就 醫 比 例 最 高 ， 佔

52.4%，已 婚 同 居 中 有 就 醫 比 例 最 高，佔 61. 5%，

已 婚 分 居 中 無 就 醫 比 例 最 高，佔 75.0 %，離 婚 中

無 就 醫、有 就 醫 各 佔 50%，喪 偶 中 有 就 醫 比 例 最

高，佔 63.8%。沒 有 身 障 證 明 者 有 就 醫 比 例 最 高 ，

佔 55.8%，有 身 障 證 明 者 也 是 以 有 就 醫 比 例 最 高 ，

佔 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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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16、 因 跌 倒 或 摔 倒 就 醫 狀 況  

項目別 
總計 

無就醫 有就醫 
樣本數(人) 百分比 

總計 139 100.0 41.7 58.3 

性別     

男  47 100.0 59.6 40.4 

女  92 100.0 32.6 67.4 

未填答 0    

居住區域     

市區 31 100.0 41.9 58.1 

屯區 44 100.0 52.3 47.7 

海線 23 100.0 47.8 52.2 

山線 41 100.0 26.8 73.2 

未填答 0    

年齡     

65-74 歲  43 100.0 48.8 51.2 

75-84 歲  70 100.0 42.9 57.1 

84 歲以上 26 100.0 26.9 73.1 

未填答 0    

教育程度     

不識字 32 100.0 40.6 59.4 

國小或自修 68 100.0 36.8 63.2 

國中 13 100.0 61.5 38.5 

高中職 12 100.0 41.7 58.3 

大專以上 14 100.0 50.0 50.0 

未填答 0    

婚姻狀況     

未婚 21 100.0 52.4 47.6 

已婚同居 13 100.0 38.5 61.5 

已婚分居 4 100.0 75.0 25.0 

離婚 18 100.0 50.0 50.0 

喪偶 80 100.0 36.3 63.8 

未填答 3    

身障證明     

沒有 104 100.0 44.2 55.8 

有  30 100.0 30.0 70.0 

未填答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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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日 常 活 動 能 力  

在 日 常 活 動 能 力 中 ，「 走 路 或 爬 樓 梯 」 表 示

有 困 難 者 有 211 人 (59 .9% )， 無 困 難 有 141 人

(40.1%)；在「 自 我 照 顧 」中 表 示 有 困 難 者 有 115

人 (32.7 %)， 無 困 難 有 237 人 (67 .3 %)。  

 
表 4-1 -17、 日 常 活 動 能 力 (N =36 5/ 352 人 ) 

項目別 總計 無困難 
有困難 

合計 有些困難 相當困難 完全做不到 

走路或爬樓梯 100.0 40.1 59.9 34.7 16.5 8.8 

自我照顧 100.0 67.3 32.7 22.4 5.1 5.1 

 

整 體 而 言 ， 走 路 或 爬 樓 梯 表 示 無 困 難 者 比

例 較 高，約 佔 30%~ 40 %，自 我 照 顧 也 以 無 困 難 比

例 較 高 ，佔 約 50%~70%。 性 別 中 ， 男 性 、女 性 皆

以 無 困 難 比 例 較 高 。 居 住 區 域 中 ， 大 部 分 皆 以

無 困 難 比 例 較 高 ， 惟 海 線 長 輩 在 走 路 或 爬 樓 梯

中，以 有 些 困 難 比 例 較 高，佔 34. 5%。年 齡 中 ，

大 部 分 皆 以 無 困 難 比 例 較 高 ， 惟 84 歲 以 上 長 輩

在 走 路 或 爬 樓 梯 中 ， 以 有 些 困 難 比 例 較 高 ， 佔

35.3%。  

教 育 程 度 中，大 部 分 皆 以 無 困 難 比 例 較 高 ，

惟 已 婚 同 居 長 輩 在 走 路 或 爬 樓 梯 中 ， 以 有 些 困

難 比 例 較 高，佔 35. 8%。婚 姻 狀 況 中，大 部 分 皆

以 無 困 難 比 例 較 高 ， 惟 不 識 字 長 輩 在 走 路 或 爬

樓 梯 中，以 有 些 困 難 比 例 較 高，佔 32.4%。沒 有

身 障 證 明 者 皆 無 困 難 比 例 最 高 ， 有 身 障 證 明 者

在 走 路 或 爬 樓 梯 以 有 些 困 難 比 例 最 高 ， 佔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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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18、 日 常 活 動 能 力 -走 路 或 爬 樓 梯 困 難  

項 目 別  

總 計  

無 困 難  
有 些 困

難  

相 當 困

難  

完 全 做

不 到  
樣 本 數

(人 )  

百 分

比  

總 計  3 5 2  1 0 0 . 0  4 0 . 1  3 4 . 7  1 6 . 5  8 . 8  

性 別      
 

男  1 3 9  1 0 0 . 0  4 3 . 2  3 0 . 9  1 3 . 7  1 2 . 2  

女  2 1 3  1 0 0 . 0  3 8 . 0  3 7 . 1  1 8 . 3  6 . 6  

未 填 答  1 3     
 

居 住 區 域      
 

市 區  7 6  1 0 0 . 0  3 2 . 9  3 0 . 3  2 6 . 3  1 0 . 5  

屯 區  1 0 3  1 0 0 . 0  3 9 . 8  3 0 . 1  1 6 . 5  1 3 . 6  

海 線  5 8  1 0 0 . 0  3 1 . 0  3 4 . 5  2 4 . 1  1 0 . 3  

山 線  1 1 5  1 0 0 . 0  4 9 . 6  4 1 . 7  6 . 1  2 . 6  

未 填 答  1 3     
 

年 齡      
 

6 5 - 7 4 歲  1 2 3  1 0 0 . 0  4 7 . 2  3 2 . 5  1 2 . 2  8 . 1  

7 5 - 8 4 歲  1 6 1  1 0 0 . 0  4 0 . 4  3 6 . 0  1 6 . 1  7 . 5  

8 4 歲 以 上  6 8  1 0 0 . 0  2 6 . 5  3 5 . 3  2 5 . 0  1 3 . 2  

未 填 答  1 3     
 

教 育 程 度      
 

不 識 字  6 7  1 0 0 . 0  3 2 . 8  3 5 . 8  1 7 . 9  1 3 . 4  

國 小 或 自

修  

1 7 3  

1 0 0 . 0  

3 7 . 6  3 5 . 3  1 9 . 1  8 . 1  

國 中  4 6  1 0 0 . 0  4 1 . 3  4 1 . 3  1 3 . 0  4 . 3  

高 中 職  3 7  1 0 0 . 0  4 8 . 6  2 9 . 7  1 3 . 5  8 . 1  

大 專 以 上  2 8  1 0 0 . 0  5 7 . 1  2 5 . 0  7 . 1  1 0 . 7  

未 填 答  1 4     
 

婚 姻 狀 況      
 

未 婚  4 9  1 0 0 . 0  4 9 . 0  2 8 . 6  6 . 1  1 6 . 3  

已 婚 同 居  3 7  1 0 0 . 0  2 9 . 7  3 2 . 4  1 8 . 9  1 8 . 9  

已 婚 分 居  1 2  1 0 0 . 0  3 3 . 3  3 3 . 3  3 3 . 3  0 . 0  

離 婚  5 5  1 0 0 . 0  4 3 . 6  3 8 . 2  1 4 . 5  3 . 6  

喪 偶  1 8 9  1 0 0 . 0  3 9 . 2  3 4 . 9  1 9 . 0  6 . 9  

未 填 答  2 3     
 

身 障 證 明      
 

沒 有  2 7 3  1 0 0 . 0  4 5 . 1  3 4 . 4  1 4 . 7  5 . 9  

有  6 4  1 0 0 . 0  1 8 . 8  3 1 . 3  2 6 . 6  2 3 . 4  

未 填 答  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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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19、 日 常 活 動 能 力 -自 我 照 顧 困 難  

項 目 別  

總 計  

無 困 難  
有 些 困

難  

相 當 困

難  

完 全 做

不 到  
樣 本 數

(人 )  

百 分

比  

總 計  3 5 2  1 0 0 . 0  6 7 . 3  2 2 . 4  5 . 1  5 . 1  

性 別      
 

男  1 3 9  1 0 0 . 0  6 4 . 7  2 3 . 7  7 . 9  3 . 6  

女  2 1 3  1 0 0 . 0  6 9 . 0  2 1 . 6  3 . 3  6 . 1  

未 填 答  1 3     
 

居 住 區 域      
 

市 區  7 6  1 0 0 . 0  6 4 . 5  2 2 . 4  7 . 9  5 . 3  

屯 區  1 0 3  1 0 0 . 0  6 4 . 1  2 1 . 4  5 . 8  8 . 7  

海 線  5 8  1 0 0 . 0  6 2 . 7  2 7 . 1  5 . 1  5 . 1  

山 線  1 1 5  1 0 0 . 0  7 4 . 6  2 1 . 1  2 . 6  1 . 8  

未 填 答  1 3     
 

年 齡      
 

6 5 - 7 4 歲  1 2 3  1 0 0 . 0  7 1 . 5  1 7 . 1  8 . 9  2 . 4  

7 5 - 8 4 歲  1 6 1  1 0 0 . 0  7 0 . 2  2 4 . 2  1 . 2  4 . 3  

8 4 歲 以 上  6 8  1 0 0 . 0  5 2 . 9  2 7 . 9  7 . 4  1 1 . 8  

未 填 答  1 3     
 

教 育 程 度      
 

不 識 字  6 7  1 0 0 . 0  5 9 . 7  3 2 . 8  3 . 0  4 . 5  

國 小 或 自

修  

1 7 3  

1 0 0 . 0  

6 7 . 6  2 1 . 4  6 . 4  4 . 6  

國 中  4 6  1 0 0 . 0  6 7 . 4  2 1 . 7  4 . 3  6 . 5  

高 中 職  3 7  1 0 0 . 0  7 0 . 3  2 1 . 6  0 . 0  8 . 1  

大 專 以 上  2 8  1 0 0 . 0  7 8 . 6  7 . 1  1 0 . 7  3 . 6  

未 填 答  1 4     
 

婚 姻 狀 況      
 

未 婚  4 9  1 0 0 . 0  7 1 . 4  2 0 . 4  8 . 2  0 . 0  

已 婚 同 居  3 7  1 0 0 . 0  6 2 . 2  2 1 . 6  5 . 4  1 0 . 8  

已 婚 分 居  1 2  1 0 0 . 0  7 5 . 0  2 5 . 0  0 . 0  0 . 0  

離 婚  5 5  1 0 0 . 0  6 9 . 1  2 1 . 8  3 . 6  5 . 5  

喪 偶  1 8 9  1 0 0 . 0  6 5 . 6  2 3 . 8  5 . 3  5 . 3  

未 填 答  2 3     
 

身 障 證 明      
 

沒 有  2 7 3  1 0 0 . 0  7 3 . 3  2 0 . 1  3 . 7  2 . 9  

有  6 4  1 0 0 . 0  3 7 . 5  3 4 . 4  1 2 . 5  1 5 . 6  

未 填 答  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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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 一 步 分 析 ， 將 走 路 或 爬 樓 梯 、 自 我 照 顧 兩

項 分 數 合 計 ， 日 常 活 動 量 表 總 分 與 數 個 變 項 之 間

有 關 聯 性 ， 普 遍 包 括 居 住 區 域 、 年 齡 分 組 、 身 障

身 份 、 身 障 類 別 等 。 分 述 如 下 ：  

 

1.  居 住 區 域：居 住 區 域 的 日 常 活 動 總 分 有 顯 著 性

差 異 ， 其 中 山 線 的 平 均 為 0.9 2 分 ， 顯 著 優 於

市 區 的 1.6 8 分、優 於 屯 區 的 1.63、優 於 海 線

的 1.65。 顯 示 山 線 的 長 輩 身 體 健 康 狀 況 較

好 。  

2.  年 齡 分 組：年 齡 分 組 的 日 常 活 動 總 分 有 顯 著 性

差 異 ， 其 中 65- 74 歲 間 的 平 均 為 1.2 3， 顯 著

優 於 85 歲 以 上 的 2.02； 75-8 4 歲 間 的 平 均 為

1.30 顯 著 優 於 85 歲 以 上 的 2.02。 顯 示 85 歲

以 上 的 日 常 活 動 能 力 確 實 較 差 。   

3.  身 障 身 份 ： 有 身 障 證 明 的 日 常 活 動 總 分 為

2.60， 顯 著 高 於 無 身 障 證 明 者 的 1.1 7。  

 

表 4-1- 20、 居 住 區 域 與 個 數  

  個 數  平 均 數  F  備 註  

市 區  7 6  1 . 6 8 4 2  5 . 4 7 8 * *  

山 線 <市 區  

山 線 <海 線  

山 線 <屯 區  

屯 區  1 0 3  1 . 6 3 1 1   

海 線  5 8  1 . 6 5 5 2   

山 線  1 1 4  . 9 2 9 8  
 

總 和  3 5 1  1 . 4 1 8 8  
 * *： 表 示 顯 著 性 ， α < .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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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21、 年 齡 分 組 與 個 數  

  個 數  平 均 數  F   備 註  

6 5 - 7 4 歲  1 2 3  1 . 2 3 5 8  6 . 3 9 3 * * *  6 5 - 7 4 歲 < 8 4 歲 以 上  

7 5 - 8 4 歲 < 8 5 歲 以 上  7 5 - 8 4 歲  1 6 0  1 . 3 0 0 0   

8 4 歲 以 上  6 8  2 . 0 2 9 4   

總 和  3 5 1  1 . 4 1 8 8   

* * *： 表 示 顯 著 性 ， α <. 0 0 1  

 

表 4-1- 22、 身 障 身 份 與 個 數  

  個 數  平 均 數  t  

有 身 障 證 明  6 4  2 . 6 0 9 4  5 . 6 0 8 * * *  

沒 有 身 障 證 明  2 7 2  1 . 1 7 2 8   

* * *： 表 示 顯 著 性 ， α <. 0 0 1  

  



臺中市獨居老人生活狀況及服務需求調查研究 

76 

5 .  工 具 性 日 常 生 活 活 動 能 力 （ IADL）  

6 5 歲 以 上 的 工 具 性 日 常 生 活 活 動 能 力

（ IAD L）， 表 示 有 困 難 的 項 目 以 「 住 家 附 近 做 粗

重 工 作 」 最 高 ， 有 252 人 (72.1%)， 其 次 為 「 獨

自 搭 運 輸 工 具 」 有 135 人 (38.4%)， 最 低 為 「 服

用 藥 物 」 有 45 人 (12. 8% )， 其 餘 各 項 有 困 難 的 比

率 約 在 19% ~34 %之 間 。  

 

表 4-1 -23、 工 具 性 日 常 生 活 活 動 能 力 （ IAD L）

( N = 3 6 5 / 3 5 2 人 )  

項目別 總計 無困難 

有困難 

合計 有些困難 相當困難 
完全做不

到 

買日常用品 100.0 67.4 32.5 13.3 8.2 11.0 

處理金錢 100.0 74.7 25.3 10.5 5.7 9.1 

獨自搭運輸工具 100.0 61.6 38.4 14.8 8.8 14.8 

住家附近做粗重

工作 
100.0 27.8 72.1 14.0 18.3 39.8 

掃地洗碗 100.0 65.9 34 17.9 4.5 11.6 

打電話 100.0 81.2 18.8 8.5 3.7 6.6 

食物烹調 100.0 66.7 33.3 16.2 5.1 12.0 

服用藥物 100.0 87.2 12.8 8.2 0.9 3.7 

洗衣服 100.0 74.4 25.6 13.4 4.0 8.2 

 

統 計 工 具 性 日 常 生 活 量 表，其 中 沒 有 任 何 項

目 有 困 難 的 有 23.2 %， 有 一 項 困 難 的 佔 25.7， 有

兩 項 困 難 的 佔 11.9 % ， 有 三 項 以 上 困 難 的 佔

39.3 %。  

 

表 4-1 -24、 工 具 性 日 常 生 活 量 表 -有 無 困 難  

  次 數  百 分 比  

沒 有 任 何 項 目 困 難  8 2  2 3 . 2  

有 一 項 困 難  9 1  2 5 . 7  

有 兩 項 困 難  4 2  1 1 . 9  

有 三 項 以 上 困 難  1 3 9  3 9 . 3  

總 和  3 5 4  1 0 0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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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 叉 表 中 ， 男 性 與 女 性 在 服 用 藥 物 以 無 困 難

為 最 高，分 別 佔 87.8%與 86. 9%。居 住 區 域 中，海

線 與 山 線 相 較 其 他 區 域 的 長 輩 在 服 用 藥 物 以 無 困

難 比 例 較 高，分 別 佔 84.7 %與 9 5.7 %。年 齡 中 65-74

歲 的 長 輩 在 服 用 藥 物 以 無 困 難 佔 95.9%為 所 有 年

齡 層 中 最 高 的 。  

教 育 程 度 中，高 中 職 以 在 服 用 藥 物 以 無 困 難

比 例 最 高 有 91. 9%，第 二 為 國 小 或 自 修，佔 89. 5%。

婚 姻 狀 況 中 ， 以 已 婚 分 居 的 長 輩 在 服 用 藥 物 以 無

困 難 比 例 最 高，佔 100 .0 %，其 次 為 未 婚，佔 95. 8%。

沒 有 身 障 證 明 者 以 在 服 用 藥 物 以 無 困 難 比 例 最

高 ， 佔 89.0%， 有 身 障 證 明 者 同 樣 在 服 用 藥 物 以

無 困 難 比 例 最 高 ， 佔 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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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25、 工 具 性 日 常 生 活 活 動 能 力 （ IADL） -買

日 常 用 品  

項 目 別  

總 計  

無 困 難  
有 些 困

難  

相 當 困

難  

完 全 做

不 到  
樣 本 數

(人 )  

百 分

比  

總 計  3 5 2  1 0 0 . 0  6 7 . 4  1 3 . 3  8 . 2  1 1 . 0  

性 別      
 

男  1 3 9  1 0 0 . 0  6 7 . 6  1 3 . 7  6 . 5  1 2 . 2  

女  2 1 4  1 0 0 . 0  6 7 . 3  1 3 . 1  9 . 3  1 0 . 3  

未 填 答  1 2     
 

居 住 區 域      
 

市 區  7 6  1 0 0 . 0  6 1 . 8  1 8 . 4  7 . 9  1 1 . 8  

屯 區  1 0 3  1 0 0 . 0  6 7 . 0  6 . 8  1 0 . 7  1 5 . 5  

海 線  5 9  1 0 0 . 0  5 9 . 3  2 0 . 3  1 3 . 6  6 . 8  

山 線  1 1 5  1 0 0 . 0  7 5 . 7  1 2 . 2  3 . 5  8 . 7  

未 填 答  1 2     
 

年 齡      
 

6 5 - 7 4 歲  1 2 3  1 0 0 . 0  7 8 . 9  8 . 9  6 . 5  5 . 7  

7 5 - 8 4 歲  1 6 2  1 0 0 . 0  6 6 . 7  1 5 . 4  8 . 0  9 . 9  

8 4 歲 以 上  6 8  1 0 0 . 0  4 8 . 5  1 6 . 2  1 1 . 8  2 3 . 5  

未 填 答  1 2     
 

教 育 程 度      
 

不 識 字  6 8  1 0 0 . 0  4 8 . 5  2 0 . 6  1 1 . 8  1 9 . 1  

國 小 或 自

修  

1 7 3  

1 0 0 . 0  

7 0 . 5  1 2 . 7  6 . 9  9 . 8  

國 中  4 6  1 0 0 . 0  7 8 . 3  8 . 7  4 . 3  8 . 7  

高 中 職  3 7  1 0 0 . 0  6 7 . 6  1 0 . 8  1 0 . 8  1 0 . 8  

大 專 以 上  2 8  1 0 0 . 0  7 5 . 0  1 0 . 7  1 0 . 7  3 . 6  

未 填 答  1 3     
 

婚 姻 狀 況      
 

未 婚  4 9  1 0 0 . 0  7 5 . 5  1 0 . 2  6 . 1  8 . 2  

已 婚 同 居  3 7  1 0 0 . 0  4 8 . 6  1 0 . 8  1 0 . 8  2 9 . 7  

已 婚 分 居  1 2  1 0 0 . 0  9 1 . 7  0 . 0  0 . 0  8 . 3  

離 婚  5 5  1 0 0 . 0  8 0 . 0  9 . 1  3 . 6  7 . 3  

喪 偶  1 9 0  1 0 0 . 0  6 4 . 2  1 6 . 8  1 0 . 0  8 . 9  

未 填 答  2 2     
 

身 障 證 明      
 

沒 有  2 7 4  1 0 0 . 0  7 2 . 3  1 2 . 0  6 . 6  9 . 1  

有  6 4  1 0 0 . 0  3 9 . 1  2 1 . 9  1 7 . 2  2 1 . 9  

未 填 答  2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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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26、 工 具 性 日 常 生 活 活 動 能 力 （ IADL） -處

理 金 錢  

項 目 別  

總 計  

無 困 難  
有 些 困

難  

相 當 困

難  

完 全 做

不 到  
樣 本 數

(人 )  

百 分

比  

總 計  3 5 2  1 0 0 . 0  7 4 . 7  1 0 . 5  5 . 7  9 . 1  

性 別      
 

男  1 3 8  1 0 0 . 0  7 6 . 8  8 . 0  5 . 8  9 . 4  

女  2 1 4  1 0 0 . 0  7 3 . 4  1 2 . 1  5 . 6  8 . 9  

未 填 答  1 3     
 

居 住 區 域      
 

市 區  7 6  1 0 0 . 0  7 3 . 7  1 0 . 5  6 . 6  9 . 2  

屯 區  1 0 3  1 0 0 . 0  7 4 . 8  9 . 7  7 . 8  7 . 8  

海 線  5 9  1 0 0 . 0  6 6 . 1  1 3 . 6  8 . 5  1 1 . 9  

山 線  1 1 4  1 0 0 . 0  7 9 . 8  9 . 6  1 . 8  8 . 8  

未 填 答  1 3     
 

年 齡      
 

6 5 - 7 4 歲  1 2 3  1 0 0 . 0  8 7 . 8  4 . 9  4 . 1  3 . 3  

7 5 - 8 4 歲  1 6 2  1 0 0 . 0  7 2 . 8  1 3 . 6  4 . 9  8 . 6  

8 4 歲 以 上  6 7  1 0 0 . 0  5 5 . 2  1 3 . 4  1 0 . 4  2 0 . 9  

未 填 答  1 3     
 

教 育 程 度      
 

不 識 字  6 8  1 0 0 . 0  5 5 . 9  1 7 . 6  5 . 9  2 0 . 6  

國 小 或 自 修  1 7 2  1 0 0 . 0  7 9 . 1  7 . 0  7 . 6  6 . 4  

國 中  4 6  1 0 0 . 0  8 0 . 4  1 0 . 9  2 . 2  6 . 5  

高 中 職  3 7  1 0 0 . 0  7 5 . 7  1 0 . 8  5 . 4  8 . 1  

大 專 以 上  2 8  1 0 0 . 0  8 2 . 1  1 4 . 3  0 . 0  3 . 6  

未 填 答  1 4     
 

婚 姻 狀 況      
 

未 婚  4 9  1 0 0 . 0  8 9 . 8  4 . 1  4 . 1  2 . 0  

已 婚 同 居  3 7  1 0 0 . 0  5 1 . 4  1 6 . 2  2 . 7  2 9 . 7  

已 婚 分 居  1 2  1 0 0 . 0  7 5 . 0  8 . 3  1 6 . 7  0 . 0  

離 婚  5 5  1 0 0 . 0  8 7 . 3  5 . 5  0 . 0  7 . 3  

喪 偶  1 9 0  1 0 0 . 0  7 2 . 1  1 3 . 2  7 . 4  7 . 4  

未 填 答  2 2     
 

身 障 證 明      
 

沒 有  2 7 3  1 0 0 . 0  7 7 . 3  9 . 5  4 . 4  8 . 8  

有  6 4  1 0 0 . 0  5 7 . 8  1 7 . 2  1 2 . 5  1 2 . 5  

未 填 答  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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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27、 工 具 性 日 常 生 活 活 動 能 力 （ IAD L） - 

獨 自 搭 運 輸 工 具  

項 目 別  

總 計  

無 困 難  
有 些 困

難  

相 當 困

難  

完 全 做

不 到  
樣 本 數

(人 )  

百 分

比  

總 計  3 5 2  1 0 0 . 0  6 1 . 6  1 4 . 8  8 . 8  1 4 . 8  

性 別      
 

男  1 3 8  1 0 0 . 0  6 2 . 3  1 3 . 0  8 . 0  1 6 . 7  

女  2 1 4  1 0 0 . 0  6 1 . 2  1 5 . 9  9 . 3  1 3 . 6  

未 填 答  1 3     
 

居 住 區 域      
 

市 區  7 6  1 0 0 . 0  5 9 . 2  1 9 . 7  9 . 2  1 1 . 8  

屯 區  1 0 3  1 0 0 . 0  6 2 . 1  1 4 . 6  8 . 7  1 4 . 6  

海 線  5 9  1 0 0 . 0  4 7 . 5  2 0 . 3  1 1 . 9  2 0 . 3  

山 線  1 1 4  1 0 0 . 0  7 0 . 2  8 . 8  7 . 0  1 4 . 0  

未 填 答  1 3     
 

年 齡      
 

6 5 - 7 4 歲  1 2 3  1 0 0 . 0  7 4 . 0  1 0 . 6  7 . 3  8 . 1  

7 5 - 8 4 歲  1 6 1  1 0 0 . 0  5 9 . 0  1 8 . 0  9 . 3  1 3 . 7  

8 4 歲 以 上  6 8  1 0 0 . 0  4 5 . 6  1 4 . 7  1 0 . 3  2 9 . 4  

未 填 答  1 3     
 

教 育 程 度      
 

不 識 字  6 8  1 0 0 . 0  4 4 . 1  2 2 . 1  8 . 8  2 5 . 0  

國 小 或 自 修  1 7 2  1 0 0 . 0  6 4 . 5  1 1 . 6  9 . 3  1 4 . 5  

國 中  4 6  1 0 0 . 0  6 5 . 2  1 5 . 2  8 . 7  1 0 . 9  

高 中 職  3 7  1 0 0 . 0  6 4 . 9  1 8 . 9  8 . 1  8 . 1  

大 專 以 上  2 8  1 0 0 . 0  7 5 . 0  1 0 . 7  7 . 1  7 . 1  

未 填 答  1 4     
 

婚 姻 狀 況      
 

未 婚  4 8  1 0 0 . 0  6 6 . 7  1 6 . 7  6 . 3  1 0 . 4  

已 婚 同 居  3 7  1 0 0 . 0  3 5 . 1  1 6 . 2  8 . 1  4 0 . 5  

已 婚 分 居  1 2  1 0 0 . 0  5 8 . 3  2 5 . 0  8 . 3  8 . 3  

離 婚  5 5  1 0 0 . 0  8 0 . 0  5 . 5  5 . 5  9 . 1  

喪 偶  1 9 0  1 0 0 . 0  6 0 . 0  1 6 . 3  1 0 . 5  1 3 . 2  

未 填 答  2 3     
 

身 障 證 明      
 

沒 有  2 7 3  1 0 0 . 0  6 5 . 9  1 5 . 0  6 . 6  1 2 . 5  

有  6 4  1 0 0 . 0  3 5 . 9  1 7 . 2  2 0 . 3  2 6 . 6  

未 填 答  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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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28、 工 具 性 日 常 生 活 活 動 能 力 （ IAD L） - 

住 家 附 近 做 粗 重 工 作  

項 目 別  

總 計  

無 困 難  
有 些 困

難  

相 當 困

難  

完 全 做

不 到  
樣 本 數

(人 )  

百 分

比  

總 計  3 4 9  1 0 0 . 0  2 7 . 8  1 4 . 0  1 8 . 3  3 9 . 8  

性 別      
 

男  1 3 6  1 0 0 . 0  3 0 . 9  1 5 . 4  1 7 . 6  3 6 . 0  

女  2 1 3  1 0 0 . 0  2 5 . 8  1 3 . 1  1 8 . 8  4 2 . 3  

未 填 答  1 3     
 

居 住 區 域      
 

市 區  7 6  1 0 0 . 0  2 3 . 7  1 1 . 8  2 2 . 4  4 2 . 1  

屯 區  1 0 2  1 0 0 . 0  2 4 . 5  1 5 . 7  2 3 . 5  3 6 . 3  

海 線  5 9  1 0 0 . 0  3 0 . 5  2 2 . 0  1 1 . 9  3 5 . 6  

山 線  1 1 2  1 0 0 . 0  3 2 . 1  9 . 8  1 4 . 3  4 3 . 8  

未 填 答  1 3     
 

年 齡      
 

6 5 - 7 4 歲  1 2 2  1 0 0 . 0  3 6 . 9  1 2 . 3  1 7 . 2  3 3 . 6  

7 5 - 8 4 歲  1 6 1  1 0 0 . 0  2 5 . 5  1 5 . 5  1 9 . 9  3 9 . 1  

8 4 歲 以 上  6 6  1 0 0 . 0  1 6 . 7  1 3 . 6  1 6 . 7  5 3 . 0  

未 填 答  1 3     
 

教 育 程 度      
 

不 識 字  6 7  1 0 0 . 0  2 3 . 9  1 4 . 9  1 4 . 9  4 6 . 3  

國 小 或 自 修  1 7 0  1 0 0 . 0  2 8 . 8  1 2 . 4  1 7 . 6  4 1 . 2  

國 中  4 6  1 0 0 . 0  3 0 . 4  1 5 . 2  2 1 . 7  3 2 . 6  

高 中 職  3 7  1 0 0 . 0  2 1 . 6  1 6 . 2  2 7 . 0  3 5 . 1  

大 專 以 上  2 8  1 0 0 . 0  3 2 . 1  1 7 . 9  1 4 . 3  3 5 . 7  

未 填 答  1 4     
 

婚 姻 狀 況      
 

未 婚  4 8  1 0 0 . 0  2 7 . 1  1 0 . 4  2 7 . 1  3 5 . 4  

已 婚 同 居  3 6  1 0 0 . 0  2 5 . 0  8 . 3  1 1 . 1  5 5 . 6  

已 婚 分 居  1 2  1 0 0 . 0  2 5 . 0  3 3 . 3  2 5 . 0  1 6 . 7  

離 婚  5 5  1 0 0 . 0  3 6 . 4  1 8 . 2  1 0 . 9  3 4 . 5  

喪 偶  1 9 0  1 0 0 . 0  2 5 . 3  1 3 . 7  1 9 . 5  4 1 . 6  

未 填 答  2 3     
 

身 障 證 明      
 

沒 有  2 7 0  1 0 0 . 0  3 1 . 1  1 3 . 7  1 8 . 1  3 7 . 0  

有  6 4  1 0 0 . 0  1 7 . 2  7 . 8  2 0 . 3  5 4 . 7  

未 填 答  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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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29、 工 具 性 日 常 生 活 活 動 能 力 （ IADL） -掃

地 洗 碗  

項 目 別  

總 計  

無 困 難  
有 些 困

難  

相 當 困

難  

完 全 做

不 到  
樣 本 數

(人 )  

百 分

比  

總 計  3 5 2  1 0 0 . 0  6 5 . 9  1 7 . 9  4 . 5  1 1 . 6  

性 別      
 

男  1 3 8  1 0 0 . 0  6 5 . 2  1 6 . 7  5 . 8  1 2 . 3  

女  2 1 4  1 0 0 . 0  6 6 . 4  1 8 . 7  3 . 7  1 1 . 2  

未 填 答  1 3       

居 住 區 域        

市 區  7 6  1 0 0 . 0  6 0 . 5  2 2 . 4  5 . 3  1 1 . 8  

屯 區  1 0 3  1 0 0 . 0  6 4 . 1  1 7 . 5  4 . 9  1 3 . 6  

海 線  5 9  1 0 0 . 0  6 2 . 7  2 3 . 7  6 . 8  6 . 8  

山 線  1 1 4  1 0 0 . 0  7 2 . 8  1 2 . 3  2 . 6  1 2 . 3  

未 填 答  1 3       

年 齡        

6 5 - 7 4 歲  1 2 3  1 0 0 . 0  7 4 . 8  1 1 . 4  4 . 1  9 . 8  

7 5 - 8 4 歲  1 6 1  1 0 0 . 0  6 7 . 1  1 9 . 3  4 . 3  9 . 3  

8 4 歲 以 上  6 8  1 0 0 . 0  4 7 . 1  2 6 . 5  5 . 9  2 0 . 6  

未 填 答  1 3       

教 育 程 度        

不 識 字  6 8  1 0 0 . 0  5 5 . 9  2 6 . 5  1 . 5  1 6 . 2  

國 小 或 自 修  1 7 2  1 0 0 . 0  6 6 . 9  1 5 . 1  7 . 0  1 1 . 0  

國 中  4 6  1 0 0 . 0  6 7 . 4  2 1 . 7  0 . 0  1 0 . 9  

高 中 職  3 7  1 0 0 . 0  7 3 . 0  1 3 . 5  2 . 7  1 0 . 8  

大 專 以 上  2 8  1 0 0 . 0  7 1 . 4  1 4 . 3  7 . 1  7 . 1  

未 填 答  1 4       

婚 姻 狀 況        

未 婚  4 8  1 0 0 . 0  6 4 . 6  1 6 . 7  8 . 3  1 0 . 4  

已 婚 同 居  3 7  1 0 0 . 0  4 8 . 6  1 8 . 9  2 . 7  2 9 . 7  

已 婚 分 居  1 2  1 0 0 . 0  8 3 . 3  1 6 . 7  0 . 0  0 . 0  

離 婚  5 5  1 0 0 . 0  8 0 . 0  7 . 3  1 . 8  1 0 . 9  

喪 偶  1 9 0  1 0 0 . 0  6 4 . 7  2 1 . 6  4 . 7  8 . 9  

未 填 答  2 3       

身 障 證 明        

沒 有  2 7 3  1 0 0 . 0  7 1 . 1  1 7 . 6  3 . 7  7 . 7  

有  6 4  1 0 0 . 0  3 9 . 1  2 1 . 9  9 . 4  2 9 . 7  

未 填 答  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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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30、 工 具 性 日 常 生 活 活 動 能 力 （ IADL） -打

電 話  

項 目 別  

總 計  

無 困 難  
有 些 困

難  

相 當 困

難  

完 全 做

不 到  
樣 本 數

(人 )  

百 分

比  

總 計  3 5 1  1 0 0 . 0  8 1 . 2  8 . 5  3 . 7  6 . 6  

性 別      
 

男  1 3 7  1 0 0 . 0  7 8 . 8  8 . 8  4 . 4  8 . 0  

女  2 1 4  1 0 0 . 0  8 2 . 7  8 . 4  3 . 3  5 . 6  

未 填 答  1 4       

居 住 區 域        

市 區  7 6  1 0 0 . 0  7 7 . 6  1 0 . 5  7 . 9  3 . 9  

屯 區  1 0 3  1 0 0 . 0  8 0 . 6  9 . 7  4 . 9  4 . 9  

海 線  5 9  1 0 0 . 0  7 9 . 7  1 1 . 9  1 . 7  6 . 8  

山 線  1 1 3  1 0 0 . 0  8 5 . 0  4 . 4  0 . 9  9 . 7  

未 填 答  1 4       

年 齡        

6 5 - 7 4 歲  1 2 3  1 0 0 . 0  9 2 . 7  3 . 3  1 . 6  2 . 4  

7 5 - 8 4 歲  1 6 1  1 0 0 . 0  7 8 . 9  9 . 9  4 . 3  6 . 8  

8 4 歲 以 上  6 7  1 0 0 . 0  6 5 . 7  1 4 . 9  6 . 0  1 3 . 4  

未 填 答  1 4       

教 育 程 度        

不 識 字  6 8  1 0 0 . 0  6 6 . 2  1 4 . 7  5 . 9  1 3 . 2  

國 小 或 自 修  1 7 1  1 0 0 . 0  8 3 . 0  7 . 0  4 . 1  5 . 8  

國 中  4 6  1 0 0 . 0  8 9 . 1  6 . 5  0 . 0  4 . 3  

高 中 職  3 7  1 0 0 . 0  8 6 . 5  5 . 4  5 . 4  2 . 7  

大 專 以 上  2 8  1 0 0 . 0  8 5 . 7  1 0 . 7  0 . 0  3 . 6  

未 填 答  1 5       

婚 姻 狀 況        

未 婚  4 8  1 0 0 . 0  8 5 . 4  6 . 3  4 . 2  4 . 2  

已 婚 同 居  3 7  1 0 0 . 0  6 4 . 9  5 . 4  1 0 . 8  1 8 . 9  

已 婚 分 居  1 2  1 0 0 . 0  1 0 0 . 0  0 . 0  0 . 0  0 . 0  

離 婚  5 5  1 0 0 . 0  9 0 . 9  1 . 8  1 . 8  5 . 5  

喪 偶  1 9 0  1 0 0 . 0  7 9 . 5  1 2 . 6  2 . 6  5 . 3  

未 填 答  2 3       

身 障 證 明        

沒 有  2 7 2  1 0 0 . 0  8 5 . 3  7 . 7  2 . 6  4 . 4  

有  6 4  1 0 0 . 0  6 4 . 1  1 2 . 5  9 . 4  1 4 . 1  

未 填 答  2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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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31、 工 具 性 日 常 生 活 活 動 能 力 （ IADL） -食

物 烹 調  

項 目 別  

總 計  

無 困 難  
有 些 困

難  

相 當 困

難  

完 全 做

不 到  
樣 本 數

(人 )  

百 分

比  

總 計  3 5 1  1 0 0 . 0  6 6 . 7  1 6 . 2  5 . 1  1 2 . 0  

性 別      
 

男  1 3 9  1 0 0 . 0  6 1 . 2  1 5 . 1  6 . 5  1 7 . 3  

女  2 1 2  1 0 0 . 0  7 0 . 3  1 7 . 0  4 . 2  8 . 5  

未 填 答  1 4       

居 住 區 域        

市 區  7 5  1 0 0 . 0  6 0 . 0  2 1 . 3  9 . 3  9 . 3  

屯 區  1 0 3  1 0 0 . 0  6 5 . 0  1 6 . 5  5 . 8  1 2 . 6  

海 線  5 9  1 0 0 . 0  6 9 . 5  1 6 . 9  1 . 7  1 1 . 9  

山 線  1 1 4  1 0 0 . 0  7 1 . 1  1 2 . 3  3 . 5  1 3 . 2  

未 填 答  1 4       

年 齡        

6 5 - 7 4 歲  1 2 2  1 0 0 . 0  7 8 . 7  6 . 6  4 . 9  9 . 8  

7 5 - 8 4 歲  1 6 0  1 0 0 . 0  6 4 . 4  2 1 . 9  4 . 4  9 . 4  

8 4 歲 以 上  6 9  1 0 0 . 0  5 0 . 7  2 0 . 3  7 . 2  2 1 . 7  

未 填 答  1 4       

教 育 程 度        

不 識 字  6 8  1 0 0 . 0  6 3 . 2  2 0 . 6  1 . 5  1 4 . 7  

國 小 或 自 修  1 7 0  1 0 0 . 0  6 7 . 1  1 7 . 1  7 . 1  8 . 8  

國 中  4 6  1 0 0 . 0  6 7 . 4  1 5 . 2  4 . 3  1 3 . 0  

高 中 職  3 7  1 0 0 . 0  6 2 . 2  1 3 . 5  8 . 1  1 6 . 2  

大 專 以 上  2 8  1 0 0 . 0  7 8 . 6  7 . 1  0 . 0  1 4 . 3  

未 填 答  1 6       

婚 姻 狀 況        

未 婚  4 8  1 0 0 . 0  7 2 . 9  8 . 3  1 0 . 4  8 . 3  

已 婚 同 居  3 7  1 0 0 . 0  4 0 . 5  2 7 . 0  0 . 0  3 2 . 4  

已 婚 分 居  1 2  1 0 0 . 0  8 3 . 3  8 . 3  8 . 3  0 . 0  

離 婚  5 5  1 0 0 . 0  8 0 . 0  5 . 5  1 . 8  1 2 . 7  

喪 偶  1 8 8  1 0 0 . 0  6 5 . 4  1 9 . 7  5 . 9  9 . 0  

未 填 答  2 5       

身 障 證 明        

沒 有  2 7 2  1 0 0 . 0  7 1 . 3  1 4 . 7  4 . 4  9 . 6  

有  6 4  1 0 0 . 0  4 5 . 3  2 5 . 0  9 . 4  2 0 . 3  

未 填 答  2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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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32、 工 具 性 日 常 生 活 活 動 能 力 （ IADL） -服

用 藥 物  

項 目 別  

總 計  

無 困 難  
有 些 困

難  

相 當 困

難  

完 全 做

不 到  
樣 本 數

(人 )  

百 分

比  

總 計  3 5 2  1 0 0 . 0  8 7 . 2  8 . 2  0 . 9  3 . 7  

性 別      
 

男  1 3 9  1 0 0 . 0  8 7 . 8  7 . 9  0 . 7  3 . 6  

女  2 1 3  1 0 0 . 0  8 6 . 9  8 . 5  0 . 9  3 . 8  

未 填 答  1 3       

居 住 區 域        

市 區  7 5  1 0 0 . 0  8 4 . 0  1 2 . 0  1 . 3  2 . 7  

屯 區  1 0 3  1 0 0 . 0  8 1 . 6  1 0 . 7  1 . 9  5 . 8  

海 線  5 9  1 0 0 . 0  8 4 . 7  1 1 . 9  0 . 0  3 . 4  

山 線  1 1 5  1 0 0 . 0  9 5 . 7  1 . 7  0 . 0  2 . 6  

未 填 答  1 3       

年 齡        

6 5 - 7 4 歲  1 2 3  1 0 0 . 0  9 5 . 9  2 . 4  0 . 8  0 . 8  

7 5 - 8 4 歲  1 6 0  1 0 0 . 0  8 6 . 9  1 0 . 0  0 . 6  2 . 5  

8 4 歲 以 上  6 9  1 0 0 . 0  7 2 . 5  1 4 . 5  1 . 4  1 1 . 6  

未 填 答  1 3       

教 育 程 度        

不 識 字  6 8  1 0 0 . 0  7 7 . 9  1 3 . 2  1 . 5  7 . 4  

國 小 或 自 修  1 7 1  1 0 0 . 0  8 9 . 5  7 . 0  0 . 6  2 . 9  

國 中  4 6  1 0 0 . 0  8 9 . 1  8 . 7  0 . 0  2 . 2  

高 中 職  3 7  1 0 0 . 0  9 1 . 9  2 . 7  2 . 7  2 . 7  

大 專 以 上  2 8  1 0 0 . 0  8 5 . 7  1 0 . 7  0 . 0  3 . 6  

未 填 答  1 5       

婚 姻 狀 況        

未 婚  4 8  1 0 0 . 0  9 5 . 8  4 . 2  0 . 0  0 . 0  

已 婚 同 居  3 7  1 0 0 . 0  7 3 . 0  1 0 . 8  2 . 7  1 3 . 5  

已 婚 分 居  1 2  1 0 0 . 0  1 0 0 . 0  0 . 0  0 . 0  0 . 0  

離 婚  5 5  1 0 0 . 0  9 2 . 7  5 . 5  0 . 0  1 . 8  

喪 偶  1 8 9  1 0 0 . 0  8 5 . 7  1 0 . 1  1 . 1  3 . 2  

未 填 答  2 4       

身 障 證 明        

沒 有  2 7 3  1 0 0 . 0  8 9 . 0  8 . 1  0 . 7  2 . 2  

有  6 4  1 0 0 . 0  7 6 . 6  1 0 . 9  1 . 6  1 0 . 9  

未 填 答  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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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33、 工 具 性 日 常 生 活 活 動 能 力 （ IADL） -洗

衣 服  

項目別 

總計 

無困難 
有些困

難 

相當困

難 

完全做不

到 
樣本數

(人) 
百分比 

總計 352 100.0 74.4 13.4 4.0 8.2 

性別     
 

男 139 100.0 69.8 14.4 3.6 12.2 

女  213 100.0 77.5 12.7 4.2 5.6 

未填答 13      

居住區域       

市區 75 100.0 68.0 20.0 4.0 8.0 

屯區 103 100.0 72.8 13.6 6.8 6.8 

海線 59 100.0 69.5 16.9 5.1 8.5 

山線 115 100.0 82.6 7.0 0.9 9.6 

未填答 13      

年齡       

65-74 歲  123 100.0 83.7 7.3 3.3 5.7 

75-84 歲  160 100.0 73.1 18.1 2.5 6.3 

84 歲以上 69 100.0 60.9 13.0 8.7 17.4 

未填答 13      

教育程度       

不識字 68 100.0 64.7 20.6 2.9 11.8 

國小或自修 171 100.0 76.6 11.7 5.3 6.4 

國中 46 100.0 73.9 17.4 0.0 8.7 

高中職 37 100.0 78.4 8.1 2.7 10.8 

大專以上 28 100.0 82.1 7.1 7.1 3.6 

未填答 15      

婚姻狀況       

未婚 48 100.0 83.3 10.4 0.0 6.3 

已婚同居 37 100.0 54.1 18.9 0.0 27.0 

已婚分居 12 100.0 83.3 16.7 0.0 0.0 

離婚 55 100.0 78.2 7.3 5.5 9.1 

喪偶 189 100.0 74.6 14.8 5.3 5.3 

未填答 24      

身障證明       

沒有 273 100.0 79.1 12.5 3.3 5.1 

有  64 100.0 51.6 20.3 7.8 20.3 

未填答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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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 9 項 工 具 性 日 常 生 活 活 動 內 容 加 總，進 一

步 進 行 推 論 統 計 分 析 ， 發 現 與 身 障 身 份 、 年 齡 分

組 、 教 育 程 度 、 婚 姻 狀 況 等 變 項 有 關 連 。 雖 然 居

住 區 域 與 此 項 總 分 無 顯 著 性 差 異， 但 仍 可 發 現 山

線 的 平 均 分 數 最 低 。  

(1)  年 齡 分 組 ： 年 齡 分 組 的 工 具 性 日 常 總 分 有 顯

著 性 差 異，其 中 65-74 歲 間 的 平 均 為 3.8 5 顯

著 優 於 75-84 歲 的 5.7 8 分 和 85 歲 以 上 的

9.36 分 ， 而 75- 84 歲 的 5.78 分 也 顯 著 優 於

85 歲 以 上 的 9.3 6 分 。  

(2)  婚 姻 狀 況 ： 不 同 婚 姻 狀 況 的 工 具 性 日 常 總 分

有 顯 著 性 差 異 ， 其 中 已 婚 同 居 為 10. 19， 顯

著 較 未 婚 、 離 婚 、 喪 偶 、 已 婚 分 居 之 總 分 更

高 。 顯 示 已 婚 同 居 者 的 工 具 性 日 常 能 力 較

差 。  

(3)  身 障 身 份 ： 有 身 障 證 明 的 工 具 性 日 常 總 分 為

10.03， 顯 著 高 於 無 身 障 證 明 者 的 4.91。  

 

表 4-1 -34、 工 具 性 日 常 生 活 活 動 -年 齡 分 組  

年 齡  個 數  平 均 數  F  備 註  

6 5 - 7 4 歲  121 3.8512 15.330*** 85 歲以上>75-84 歲

>65-74 歲  7 5 - 8 4 歲  160 5.7813  

8 5 歲 以 上  66 9.3636  

總 和  347 5.7896  

* * *： 表 示 顯 著 性 ， α <. 0 0 1  

 

表 4-1 -35、 工 具 性 日 常 生 活 活 動 -婚 姻 狀 況  

 婚 姻 狀 況  個 數  平 均 數  F  備 註  

未 婚  48 4.7708 5.623*** 已婚同居>未婚 

已婚同居>已婚分居 

已婚同居>離婚 

已婚同居>喪偶 

已 婚 同 居  36 10.1944  

已 婚 分 居  12 3.2500  

離 婚  55 4.2182  

喪 偶  188 5.8245  

總 和  339 5.7876  
* * *： 表 示 顯 著 性 ， α <. 0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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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36、 工 具 性 日 常 生 活 活 動 -身 障 身 份  

  個 數  平 均 數  t  

有 身 障 證 明  6 4  1 0 . 0 3 1 3  4 . 6 5 4 * * *  

無 身 障 證 明  2 6 9  4 . 9 1 0 8   
* * *： 表 示 顯 著 性 ， α <. 0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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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日 常 活 動 受 限 狀 況  

因 健 康 問 題 而 造 成 日 常 活 動 受 到 長 達 6 個 月

以 上 的 限 制 ， 以 「 沒 有 」 人 數 最 多 ， 有 146 人

(41. 5% )， 其 次 為 「 嚴 重 限 制 」， 人 數 有 111 人

(31. 5% ) ， 再 來 為 「 不 嚴 重 」， 人 數 有 95 人

(27. 0% )。  

交 叉 表 中 ， 男 性 與 女 性 以 沒 有 嚴 重 限 制 比 例

為 最 高 ， 各 佔 41.3%與 41.6%。 居 住 區 域 中 ， 屯

區 和 海 線 相 較 其 他 區 域 的 長 輩 以 沒 有 嚴 重 限 制

比 例 較 高，分 別 佔 47.6%與 49 . 2%。年 齡 中，65-74

歲 的 佔 43. 1%為 所 有 年 齡 層 中 最 高 的 。  

教 育 程 度 中 ， 大 專 以 上 以 沒 有 嚴 重 限 制 比 例

最 高 有 46. 4%， 第 二 為 不 識 字 ， 佔 42.6 %。 婚 姻

狀 況 中 ， 以 未 婚 的 長 輩 沒 有 嚴 重 限 制 比 例 最 高 ，

佔 45.8%， 其 次 為 喪 偶 ， 佔 42. 3%。 沒 有 身 障 證

明 者 以 沒 有 嚴 重 限 制 比 例 最 高 ， 佔 45.2 %， 有 身

障 證 明 者 則 以 嚴 重 限 制 比 例 最 高 ， 佔 60.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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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37、 日 常 活 動 受 限 狀 況  

項 目 別  

總 計  

沒 有  不 嚴 重  
嚴 重 限

制  
樣 本 數

(人 )  

百 分

比  

總 計  3 5 2  1 0 0 . 0  4 1 . 5  2 7 . 0  3 1 . 5  

性 別      

男  1 3 8  1 0 0 . 0  4 1 . 3  2 6 . 8  3 1 . 9  

女  2 1 4  1 0 0 . 0  4 1 . 6  2 7 . 1  3 1 . 3  

未 填 答  1 3      

居 住 區 域       

市 區  7 6  1 0 0 . 0  2 7 . 6  1 9 . 7  5 2 . 6  

屯 區  1 0 3  1 0 0 . 0  4 7 . 6  1 6 . 5  3 5 . 9  

海 線  5 9  1 0 0 . 0  4 9 . 2  3 5 . 6  1 5 . 3  

山 線  1 1 4  1 0 0 . 0  4 1 . 2  3 6 . 8  2 1 . 9  

未 填 答  1 3      

年 齡       

6 5 - 7 4 歲  1 2 3  1 0 0 . 0  4 3 . 1  2 4 . 4  3 2 . 5  

7 5 - 8 4 歲  1 6 0  1 0 0 . 0  4 0 . 6  2 9 . 4  3 0 . 0  

8 4 歲 以 上  6 9  1 0 0 . 0  4 0 . 6  2 6 . 1  3 3 . 3  

未 填 答  1 3      

教 育 程 度       

不 識 字  6 8  1 0 0 . 0  4 2 . 6  2 7 . 9  2 9 . 4  

國 小 或 自 修  1 7 2  1 0 0 . 0  4 0 . 1  2 6 . 2  3 3 . 7  

國 中  4 6  1 0 0 . 0  4 1 . 3  3 2 . 6  2 6 . 1  

高 中 職  3 6  1 0 0 . 0  4 1 . 7  2 2 . 2  3 6 . 1  

大 專 以 上  2 8  1 0 0 . 0  4 6 . 4  2 8 . 6  2 5 . 0  

未 填 答  1 5      

婚 姻 狀 況       

未 婚  4 8  1 0 0 . 0  4 5 . 8  1 8 . 8  3 5 . 4  

已 婚 同 居  3 7  1 0 0 . 0  4 0 . 5  2 9 . 7  2 9 . 7  

已 婚 分 居  1 2  1 0 0 . 0  4 1 . 7  3 3 . 3  2 5 . 0  

離 婚  5 5  1 0 0 . 0  3 6 . 4  3 2 . 7  3 0 . 9  

喪 偶  1 8 9  1 0 0 . 0  4 2 . 3  2 6 . 5  3 1 . 2  

未 填 答  2 4      

身 障 證 明       

沒 有  2 7 2  1 0 0 . 0  4 5 . 2  3 0 . 1  2 4 . 6  

有  6 4  1 0 0 . 0  2 5 . 0  1 4 . 1  6 0 . 9  

未 填 答  2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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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析 顯 示 ， 因 健 康 問 題 而 造 成 日 常 活 動 受 到 限

制 的 比 例 與 身 障 身 份、居 住 區 域 等 變 項 有 顯 著 相 關 ，

分 述 如 下 ：  

 

(1)  身 障 身 份：有 身 障 證 明 的 日 常 活 動 受 到 限 制 分 數

為 1.36， 顯 著 高 於 無 身 障 證 明 者 的 0.7 9。  

(2)  居 住 區 域：居 住 區 域 的 日 常 活 動 受 到 限 制 分 數 有

顯 著 性 差 異 ， 其 中 屯 區 的 平 均 分 數 為 0.88 顯 著

優 於 市 區 的 1.25； 山 線 的 平 均 為 0.8 1 分 顯 著 優

於 市 區 的 1.2 5 分；海 線 的 平 均 為 0.66 分 顯 著 優

於 市 區 的 1.25 分 。 顯 示 市 區 因 健 康 問 題 而 造 成

日 常 活 動 限 制 的 情 形 最 多 。  

 

表 4-1- 38、 日 常 活 動 受 限 狀 況 -身 障 身 份  

 身 障 證 明  個 數  平 均 數  t  

有 身 障 證 明  6 4  1 . 3 6  4 . 9 5 5 * * *  

無 身 障 證 明  2 7 2  . 7 9   

* * *： 表 示 顯 著 性 ， α <. 0 0 1  

 

表 4-1- 39、 日 常 活 動 受 限 狀 況 -居 住 區 域  

 居 住 區 域  個 數  平 均 數  F  備 註  

市 區  7 6  1 . 2 5  6 . 6 2 3 * * *  市 區 >屯 區  

市 區 >海 線  

市 區 >山 線  
屯 區  1 0 3  . 8 8   

海 線  5 9  . 6 6   

山 線  1 1 4  . 8 1   

總 和  3 5 2  . 9 0   

* * *： 表 示 顯 著 性 ， α <. 0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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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慢 性 疾 病 狀 況  

根 據 下 表，受 訪 者 表 示 有 或 預 期 會 持 續  6 個

月 以 上 的 的 慢 性 疾 病 或 健 康 問 題 ，「 有 」 人 數 有

226 人 (64. 4% )，「 沒 有 」人 數 有 125 人 (35.6 %)。  

交 叉 表 中 ， 男 性 與 女 性 以 有 慢 性 疾 病 比 例 為

最 高 ， 各 佔 63 .0 %與 65.3%。 居 住 區 域 中 ， 市 區

和 屯 區 相 較 其 他 區 域 的 長 輩 以 有 慢 性 疾 病 較 高 ，

分 別 佔 75.0%與 68 .9 %。 年 齡 中 ， 84 歲 以 上 的 佔

73.5 %為 所 有 年 齡 層 中 最 高 的 。  

教 育 程 度 中 ， 國 小 或 自 修 以 有 慢 性 疾 病 比 例

最 高 有 65. 9%， 第 二 為 國 中 ， 佔 65.2 %。 婚 姻 狀

況 中 ， 以 離 婚 的 長 輩 有 慢 性 疾 病 比 例 最 高 ， 佔

72.7 %，其 次 為 已 婚 分 居，佔 67.6%。沒 有 身 障 證

明 者 以 有 慢 性 疾 病 比 例 最 高 ， 佔 61.4 %， 有 身 障

證 明 者 也 是 以 有 慢 性 疾 病 比 例 最 高 ， 佔 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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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40、 慢 性 疾 病 狀 況  

項 目 別  

總 計  

沒 有  有  樣 本 數

(人 )  

百 分

比  

總 計  3 5 1  1 0 0 . 0  3 5 . 6  6 4 . 4  

性 別      

男  1 3 8  1 0 0 . 0  3 7 . 0  6 3 . 0  

女  2 1 3  1 0 0 . 0  3 4 . 7  6 5 . 3  

未 填 答  1 4     

居 住 區 域      

市 區  7 6  1 0 0 . 0  2 5 . 0  7 5 . 0  

屯 區  1 0 3  1 0 0 . 0  3 1 . 1  6 8 . 9  

海 線  5 9  1 0 0 . 0  4 9 . 2  5 0 . 8  

山 線  1 1 3  1 0 0 . 0  3 9 . 8  6 0 . 2  

未 填 答  1 4     

年 齡      

6 5 - 7 4 歲  1 2 2  1 0 0 . 0  3 6 . 9  6 3 . 1  

7 5 - 8 4 歲  1 6 1  1 0 0 . 0  3 8 . 5  6 1 . 5  

8 4 歲 以 上  6 8  1 0 0 . 0  2 6 . 5  7 3 . 5  

未 填 答  1 4     

教 育 程 度      

不 識 字  6 8  1 0 0 . 0  3 8 . 2  6 1 . 8  

國 小 或 自 修  1 7 0  1 0 0 . 0  3 4 . 1  6 5 . 9  

國 中  4 6  1 0 0 . 0  3 4 . 8  6 5 . 2  

高 中 職  3 7  1 0 0 . 0  3 5 . 1  6 4 . 9  

大 專 以 上  2 8  1 0 0 . 0  3 9 . 3  6 0 . 7  

未 填 答  1 6     

婚 姻 狀 況      

未 婚  4 8  1 0 0 . 0  4 1 . 7  5 8 . 3  

已 婚 同 居  3 7  1 0 0 . 0  3 2 . 4  6 7 . 6  

已 婚 分 居  1 2  1 0 0 . 0  4 1 . 7  5 8 . 3  

離 婚  5 5  1 0 0 . 0  2 7 . 3  7 2 . 7  

喪 偶  1 8 8  1 0 0 . 0  3 7 . 8  6 2 . 2  

未 填 答  2 5     

身 障 證 明      

沒 有  2 7 2  1 0 0 . 0  3 8 . 6  6 1 . 4  

有  6 4  1 0 0 . 0  2 1 . 9  7 8 . 1  

未 填 答  2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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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參 與 宗 教 活 動 狀 況  

根 據 下 表，平 常 參 與 宗 教 活 動 的 頻 率，以「 很

少 或 從 不 參 與 」 人 數 最 多 ， 有 248 人 (70. 3%)，

其 次 為「 每 周 至 少 一 次 」，人 數 有 64 人 (18.1% )，

最 低 為 「 三 個 月 一 次 」， 人 數 有 20 人 (5.7 %)。  

交 叉 表 中 ， 男 性 與 女 性 以 很 少 或 從 不 參 與 比

例 為 最 高 ， 各 佔 73.4%與 68 .2%。 居 住 區 域 中 ，

屯 區 和 海 線 相 較 其 他 區 域 的 長 輩 以 很 少 或 從 不

參 與 較 高 ， 分 別 佔 85.4%與 64.4%。 年 齡 中 ， 84

歲 以 上 的 佔 73.9 %為 所 有 年 齡 層 中 最 高 的 。  

教 育 程 度 中 ， 國 中 以 很 少 或 從 不 參 與 比 例 最

高 有 78.3%， 第 二 為 國 小 或 自 修 及 高 中 職 ， 皆 佔

70.3 %。 婚 姻 狀 況 中 ， 以 已 婚 分 居 的 長 輩 很 少 或

從 不 參 與 比 例 最 高 ， 佔 91.7 %， 其 次 為 未 婚 ， 佔

81.3 %。 沒 有 身 障 證 明 者 以 很 少 或 從 不 參 與 比 例

最 高 ， 佔 71.4 %， 有 身 障 證 明 者 也 是 以 很 少 或 從

不 參 與 比 例 最 高 ， 佔 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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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41、 參 與 宗 教 活 動 狀 況  

項目別 

總計 很少或 

從不參

與 

每周 

至少一

次 

每個月 

至少一

次 

三個月 

一次 
樣本數

(人) 

百分

比 

總計 353 100.0 70.3 18.1 5.9 5.7 

性別     
 

男 139 100.0 73.4 15.1 3.6 7.9 

女  214 100.0 68.2 20.1 7.5 4.2 

未填答 12      

居住區域       

市區 76 100.0 71.1 14.5 6.6 7.9 

屯區 103 100.0 85.4 8.7 1.0 4.9 

海線 59 100.0 64.4 20.3 8.5 6.8 

山線 115 100.0 59.1 27.8 8.7 4.3 

未填答 12      

年齡       

65-74 歲  123 100.0 69.9 17.1 6.5 6.5 

75-84 歲  161 100.0 68.9 17.4 7.5 6.2 

84 歲以上 69 100.0 73.9 21.7 1.4 2.9 

未填答 12      

教育程度       

不識字 68 100.0 69.1 23.5 4.4 2.9 

國小或自修 172 100.0 70.3 15.1 7.0 7.6 

國中 46 100.0 78.3 10.9 4.3 6.5 

高中職 37 100.0 70.3 13.5 10.8 5.4 

大專以上 28 100.0 64.3 35.7 0.0 0.0 

未填答 14      

婚姻狀況       

未婚 48 100.0 81.3 2.1 0.0 16.7 

已婚同居 37 100.0 64.9 18.9 8.1 8.1 

已婚分居 12 100.0 91.7 0.0 8.3 0.0 

離婚 55 100.0 63.6 21.8 7.3 7.3 

喪偶 190 100.0 69.5 21.6 6.3 2.6 

未填答 23      

身障證明       

沒有 273 100.0 71.4 17.6 4.8 6.2 

有  64 100.0 65.6 20.3 9.4 4.7 

未填答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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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心 理 健 康 與 生 活 滿 意 度  

受 訪 者 表 示 對 於「 自 己 健 康 」煩 惱 程 度 最 高 ，

有 203 人 (59 .2 %)， 其 次 為 「 自 己 經 濟 狀 況 」， 有

198 人 (58. 7%)，最 低 為「 和 家 人 相 處 關 係 」，有  70

人 (23. 8%)。  

 

表 4-1-42、 心 理 健 康 與 生 活 滿 意 度 (N=3 65/ 34 3)  

項目別 總計 

沒有 

壓力煩

惱 

有壓力煩惱 

合計 
有些壓

力 

中等壓

力 

很大壓

力 

自己健康 100.0 40.8 59.2 27.7 11.4 20.1 

自己經濟狀況 100.0 41.2 58.7 28.2 13.6 16.9 

自己工作 100.0 66.5 33.5 20.6 7.1 5.8 

家人或子女健康 100.0 60.8 39.2 22.9 8.0 8.3 

家人或子女經濟狀況 100.0 62.6 37.4 22.5 9.0 5.9 

家人或子女工作 100.0 67.2 32.8 21.3 6.6 4.9 

家人或子女婚姻狀況 100.0 72.6 27.4 20.8 3.8 2.8 

和家人相處關係 100.0 76.2 23.8 16.3 4.8 2.7 

 

交 叉 表 中 ， 男 性 在 家 人 或 子 女 婚 姻 狀 況 以 沒

有 壓 力 煩 惱 為 最 高 ， 佔 83.7 %， 女 性 在 和 家 人 相

處 關 係 以 沒 有 壓 力 煩 惱 比 例 為 最 高 ， 佔 77.0%。

居 住 區 域 中 ， 屯 區 相 較 其 他 區 域 的 長 輩 在 和 家 人

相 處 關 係 以 沒 有 壓 力 煩 惱 比 例 較 高 ， 佔 84.3%。

年 齡 中 ， 75-8 4 歲 的 長 輩 在 和 家 人 相 處 關 係 佔

79.0 %為 所 有 年 齡 層 中 最 高 的 。  

教 育 程 度 中 ， 大 專 以 上 以 在 和 家 人 相 處 關 係

以 沒 有 壓 力 煩 惱 比 例 最 高 有 86.4%， 第 二 為 不 識

字 ， 佔 80.0%。 婚 姻 狀 況 中 ， 以 未 婚 的 長 輩 在 和

家 人 相 處 關 係 以 沒 有 壓 力 煩 惱 比 例 最 高 ， 佔

82.6 %，其 次 為 已 婚 同 居，佔 82.4%。沒 有 身 障 證

明 者 以 在 和 家 人 相 處 關 係 以 沒 有 壓 力 煩 惱 比 例

最 高 ， 佔 79.8 %， 有 身 障 證 明 者 也 是 在 和 家 人 相

處 關 係 以 沒 有 壓 力 煩 惱 比 例 最 高 ， 佔 63.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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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43、 心 理 健 康 與 生 活 滿 意 度 -自 己 健 康  

項 目 別  

總 計  
沒 有 壓

力 煩 惱  

有 些 壓

力 煩 惱  

中 等 壓

力 煩 惱  

很 大 壓

力 煩 惱  
樣 本 數

(人 )  

百 分

比  

總 計  3 4 3  1 0 0 . 0  4 0 . 8  2 7 . 7  1 1 . 4  2 0 . 1  

性 別    
 

男  1 3 5  1 0 0 . 0  4 7 . 4  2 3 . 0  1 1 . 1  1 8 . 5  

女  2 0 8  1 0 0 . 0  3 6 . 5  3 0 . 8  1 1 . 5  2 1 . 2  

未 填 答 或 不 適 用  2 2       

居 住 區 域        

市 區  7 5  1 0 0 . 0  3 7 . 3  2 1 . 3  5 . 3  3 6 . 0  

屯 區  9 9  1 0 0 . 0  4 7 . 5  2 1 . 2  1 1 . 1  2 0 . 2  

海 線  5 7  1 0 0 . 0  3 3 . 3  3 3 . 3  1 5 . 8  1 7 . 5  

山 線  1 1 2  1 0 0 . 0  4 1 . 1  3 4 . 8  1 3 . 4  1 0 . 7  

未 填 答 或 不 適 用  2 2       

年 齡       

6 5 - 7 4 歲  1 2 1  1 0 0 . 0  3 9 . 7  2 7 . 3  1 0 . 7  2 2 . 3  

7 5 - 8 4 歲  1 5 9  1 0 0 . 0  3 9 . 0  2 8 . 9  1 3 . 2  1 8 . 9  

8 4 歲 以 上  6 3  1 0 0 . 0  4 7 . 6  2 5 . 4  7 . 9  1 9 . 0  

未 填 答 或 不 適 用  2 2       

教 育 程 度       

不 識 字  6 4  1 0 0 . 0  3 7 . 5  3 1 . 3  1 5 . 6  1 5 . 6  

國 小 或 自 修  1 6 9  1 0 0 . 0  4 2 . 6  2 6 . 0  1 1 . 2  2 0 . 1  

國 中  4 4  1 0 0 . 0  4 0 . 9  2 7 . 3  1 1 . 4  2 0 . 5  

高 中 職  3 7  1 0 0 . 0  3 5 . 1  2 9 . 7  8 . 1  2 7 . 0  

大 專 以 上  2 7  1 0 0 . 0  4 8 . 1  2 5 . 9  3 . 7  2 2 . 2  

未 填 答 或 不 適 用  2 4       

婚 姻 狀 況       

未 婚  4 7  1 0 0 . 0  4 0 . 4  2 9 . 8  1 4 . 9  1 4 . 9  

已 婚 同 居  3 5  1 0 0 . 0  4 0 . 0  3 1 . 4  1 7 . 1  1 1 . 4  

已 婚 分 居  1 2  1 0 0 . 0  3 3 . 3  4 1 . 7  8 . 3  1 6 . 7  

離 婚  5 3  1 0 0 . 0  4 3 . 4  2 2 . 6  5 . 7  2 8 . 3  

喪 偶  1 8 6  1 0 0 . 0  3 8 . 7  2 8 . 0  1 1 . 8  2 1 . 5  

未 填 答 或 不 適 用  3 2       

身 障 證 明       

沒 有  2 6 8  1 0 0 . 0  4 3 . 7  2 8 . 0  1 0 . 8  1 7 . 5  

有  5 9  1 0 0 . 0  2 7 . 1  2 3 . 7  1 3 . 6  3 5 . 6  

未 填 答 或 不 適 用  3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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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44、 心 理 健 康 與 生 活 滿 意 度 -自 己 經 濟 狀 況  

項 目 別  

總 計  
沒 有 壓

力 煩 惱  

有 些 壓

力 煩 惱  

中 等 壓

力 煩 惱  

很 大 壓

力 煩 惱  
樣 本 數

(人 )  

百 分

比  

總 計  3 3 7  1 0 0 . 0  4 1 . 2  2 8 . 2  1 3 . 6  1 6 . 9  

性 別    
 

男  1 3 4  1 0 0 . 0  3 7 . 3  2 7 . 6  1 6 . 4  1 8 . 7  

女  2 0 3  1 0 0 . 0  4 3 . 8  2 8 . 6  1 1 . 8  1 5 . 8  

未 填 答 或 不 適 用  2 8       

居 住 區 域        

市 區  7 4  1 0 0 . 0  3 5 . 1  2 4 . 3  1 2 . 2  2 8 . 4  

屯 區  9 8  1 0 0 . 0  4 2 . 9  2 8 . 6  1 0 . 2  1 8 . 4  

海 線  5 7  1 0 0 . 0  4 7 . 4  2 8 . 1  1 2 . 3  1 2 . 3  

山 線  1 0 8  1 0 0 . 0  4 0 . 7  3 0 . 6  1 8 . 5  1 0 . 2  

未 填 答 或 不 適 用  2 8       

年 齡       

6 5 - 7 4 歲  1 2 0  1 0 0 . 0  3 1 . 7  3 0 . 8  1 5 . 8  2 1 . 7  

7 5 - 8 4 歲  1 5 4  1 0 0 . 0  4 5 . 5  2 6 . 0  1 3 . 6  1 4 . 9  

8 4 歲 以 上  6 3  1 0 0 . 0  4 9 . 2  2 8 . 6  9 . 5  1 2 . 7  

未 填 答 或 不 適 用  2 8       

教 育 程 度       

不 識 字  6 3  1 0 0 . 0  4 6 . 0  2 5 . 4  9 . 5  1 9 . 0  

國 小 或 自 修  1 6 5  1 0 0 . 0  3 9 . 4  3 1 . 5  1 3 . 9  1 5 . 2  

國 中  4 3  1 0 0 . 0  3 2 . 6  3 7 . 2  1 8 . 6  1 1 . 6  

高 中 職  3 7  1 0 0 . 0  4 5 . 9  1 6 . 2  5 . 4  3 2 . 4  

大 專 以 上  2 7  1 0 0 . 0  5 1 . 9  1 4 . 8  2 2 . 2  1 1 . 1  

未 填 答 或 不 適 用  3 0       

婚 姻 狀 況       

未 婚  4 7  1 0 0 . 0  3 4 . 0  2 5 . 5  1 4 . 9  2 5 . 5  

已 婚 同 居  3 4  1 0 0 . 0  4 7 . 1  2 9 . 4  2 0 . 6  2 . 9  

已 婚 分 居  1 2  1 0 0 . 0  2 5 . 0  3 3 . 3  2 5 . 0  1 6 . 7  

離 婚  5 3  1 0 0 . 0  2 4 . 5  3 2 . 1  1 7 . 0  2 6 . 4  

喪 偶  1 8 2  1 0 0 . 0  4 6 . 2  2 8 . 0  1 1 . 0  1 4 . 8  

未 填 答 或 不 適 用  3 7       

身 障 證 明       

沒 有  2 6 3  1 0 0 . 0  4 3 . 3  2 8 . 1  1 3 . 3  1 5 . 2  

有  5 8  1 0 0 . 0  2 9 . 3  2 9 . 3  1 3 . 8  2 7 . 6  

未 填 答 或 不 適 用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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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45、 心 理 健 康 與 生 活 滿 意 度 -自 己 工 作  

項目別 

總計 
沒有壓

力煩惱 

有些壓

力煩惱 

中等壓

力煩惱 

很大壓

力煩惱 
樣本數

(人) 

百分

比 

總計 155 100.0 66.5 20.6 7.1 5.8 

性別   
 

男 66 100.0 68.2 13.6 9.1 9.1 

女  89 100.0 65.2 25.8 5.6 3.4 

未填答或不適用 210      

居住區域       

市區 16 100.0 43.8 12.5 12.5 31.3 

屯區 26 100.0 84.6 15.4 0.0 0.0 

海線 40 100.0 85.0 10.0 2.5 2.5 

山線 73 100.0 54.8 30.1 11.0 4.1 

未填答或不適用 210      

年齡      

65-74 歲  58 100.0 58.6 19.0 10.3 12.1 

75-84 歲  70 100.0 71.4 18.6 7.1 2.9 

84 歲以上 27 100.0 70.4 29.6 0.0 0.0 

未填答或不適用 210      

教育程度      

不識字 30 100.0 63.3 33.3 0.0 3.3 

國小或自修 79 100.0 70.9 19.0 7.6 2.5 

國中 13 100.0 69.2 7.7 7.7 15.4 

高中職 17 100.0 47.1 17.6 17.6 17.6 

大專以上 14 100.0 78.6 14.3 0.0 7.1 

未填答或不適用 212      

婚姻狀況      

未婚 23 100.0 60.9 13.0 13.0 13.0 

已婚同居 19 100.0 68.4 21.1 10.5 0.0 

已婚分居 5 100.0 100.0 0.0 0.0 0.0 

離婚 26 100.0 53.8 15.4 11.5 19.2 

喪偶 77 100.0 68.8 26.0 3.9 1.3 

未填答或不適用 215      

身障證明      

沒有 119 100.0 68.1 21.0 7.6 3.4 

有  25 100.0 68.0 12.0 4.0 16.0 

未填答或不適用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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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46、 心 理 健 康 與 生 活 滿 意 度 -家 人 或 子 女 健

康  

項目別 

總計 
沒有壓

力煩惱 

有些壓

力煩惱 

中等壓

力煩惱 

很大壓

力煩惱 
樣本數

(人) 

百分

比 

總計 288 100.0 60.8 22.9 8.0 8.3 

性別   
 

男 99 100.0 77.8 14.1 2.0 6.1 

女  189 100.0 51.9 27.5 11.1 9.5 

未填答或不適用 77      

居住區域       

市區 55 100.0 49.1 23.6 12.7 14.5 

屯區 83 100.0 69.9 20.5 6.0 3.6 

海線 52 100.0 65.4 17.3 7.7 9.6 

山線 98 100.0 57.1 27.6 7.1 8.2 

未填答或不適用 77      

年齡      

65-74 歲  94 100.0 64.9 21.3 7.4 6.4 

75-84 歲  136 100.0 58.1 21.3 10.3 10.3 

84 歲以上 58 100.0 60.3 29.3 3.4 6.9 

未填答或不適用 77      

教育程度      

不識字 57 100.0 52.6 24.6 5.3 17.5 

國小或自修 142 100.0 67.6 18.3 8.5 5.6 

國中 37 100.0 45.9 35.1 13.5 5.4 

高中職 28 100.0 50.0 32.1 10.7 7.1 

大專以上 22 100.0 81.8 9.1 0.0 9.1 

未填答或不適用 79      

婚姻狀況      

未婚 20 100.0 70.0 15.0 10.0 5.0 

已婚同居 34 100.0 61.8 20.6 11.8 5.9 

已婚分居 9 100.0 66.7 0.0 11.1 22.2 

離婚 42 100.0 64.3 23.8 7.1 4.8 

喪偶 175 100.0 57.7 25.1 7.4 9.7 

未填答或不適用 85      

身障證明      

沒有 227 100.0 62.1 23.3 6.6 7.9 

有  47 100.0 51.1 21.3 14.9 12.8 

未填答或不適用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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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47、 心 理 健 康 與 生 活 滿 意 度 -家 人 或 子 女 經

濟 狀 況  

項 目 別  

總 計  
沒 有 壓

力 煩 惱  

有 些 壓

力 煩 惱  

中 等 壓

力 煩 惱  

很 大 壓

力 煩 惱  
樣 本 數

(人 )  

百 分

比  

總 計  2 8 9  1 0 0 . 0  6 2 . 6  2 2 . 5  9 . 0  5 . 9  

性 別   
 

男  9 9  1 0 0 . 0  7 4 . 7  1 6 . 2  4 . 0  5 . 1  

女  1 9 0  1 0 0 . 0  5 6 . 3  2 5 . 8  1 1 . 6  6 . 3  

未 填 答 或 不 適 用  7 6       

居 住 區 域        

市 區  5 5  1 0 0 . 0  5 6 . 4  2 7 . 3  7 . 3  9 . 1  

屯 區  8 3  1 0 0 . 0  6 7 . 5  2 0 . 5  9 . 6  2 . 4  

海 線  5 3  1 0 0 . 0  7 3 . 6  7 . 5  1 3 . 2  5 . 7  

山 線  9 8  1 0 0 . 0  5 6 . 1  2 9 . 6  7 . 1  7 . 1  

未 填 答 或 不 適 用  7 6       

年 齡       

6 5 - 7 4 歲  9 5  1 0 0 . 0  6 6 . 3  2 0 . 0  9 . 5  4 . 2  

7 5 - 8 4 歲  1 3 6  1 0 0 . 0  5 6 . 6  2 5 . 7  1 1 . 0  6 . 6  

8 4 歲 以 上  5 8  1 0 0 . 0  7 0 . 7  1 9 . 0  3 . 4  6 . 9  

未 填 答 或 不 適 用  7 6       

教 育 程 度       

不 識 字  5 7  1 0 0 . 0  5 2 . 6  2 4 . 6  7 . 0  1 5 . 8  

國 小 或 自 修  1 4 2  1 0 0 . 0  6 9 . 0  1 9 . 0  8 . 5  3 . 5  

國 中  3 7  1 0 0 . 0  4 8 . 6  3 5 . 1  1 3 . 5  2 . 7  

高 中 職  2 8  1 0 0 . 0  5 7 . 1  2 5 . 0  1 0 . 7  7 . 1  

大 專 以 上  2 3  1 0 0 . 0  8 2 . 6  8 . 7  8 . 7  0 . 0  

未 填 答 或 不 適 用  7 8       

婚 姻 狀 況       

未 婚  2 0  1 0 0 . 0  8 0 . 0  1 0 . 0  0 . 0  1 0 . 0  

已 婚 同 居  3 4  1 0 0 . 0  6 7 . 6  2 3 . 5  8 . 8  0 . 0  

已 婚 分 居  9  1 0 0 . 0  5 5 . 6  0 . 0  2 2 . 2  2 2 . 2  

離 婚  4 2  1 0 0 . 0  6 1 . 9  2 6 . 2  1 1 . 9  0 . 0  

喪 偶  1 7 6  1 0 0 . 0  5 9 . 7  2 3 . 9  9 . 1  7 . 4  

未 填 答 或 不 適 用  8 4       

身 障 證 明       

沒 有  2 2 8  1 0 0 . 0  6 4 . 9  2 1 . 5  7 . 9  5 . 7  

有  4 7  1 0 0 . 0  5 1 . 1  2 7 . 7  1 2 . 8  8 . 5  

未 填 答 或 不 適 用  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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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48、 心 理 健 康 與 生 活 滿 意 度 -家 人 或 子 女 工

作  

項 目 別  

總 計  
沒 有 壓

力 煩 惱  

有 些 壓

力 煩 惱  

中 等 壓

力 煩 惱  

很 大 壓

力 煩 惱  
樣 本 數

(人 )  

百 分

比  

總 計  2 8 7  1 0 0 . 0  6 7 . 2  2 1 . 3  6 . 6  4 . 9  

性 別   
    

男  9 9  1 0 0 . 0  7 8 . 4  1 4 . 4  3 . 1  4 . 1  

女  1 9 0  1 0 0 . 0  6 1 . 6  2 4 . 7  8 . 4  5 . 3  

未 填 答 或 不 適 用  7 6       

居 住 區 域        

市 區  5 5  1 0 0 . 0  5 8 . 5  2 8 . 3  5 . 7  7 . 5  

屯 區  8 3  1 0 0 . 0  7 4 . 7  1 5 . 7  8 . 4  1 . 2  

海 線  5 3  1 0 0 . 0  7 7 . 4  9 . 4  9 . 4  3 . 8  

山 線  9 8  1 0 0 . 0  6 0 . 2  2 8 . 6  4 . 1  7 . 1  

未 填 答 或 不 適 用  7 6       

年 齡       

6 5 - 7 4 歲  9 5  1 0 0 . 0  6 4 . 6  2 2 . 9  8 . 3  4 . 2  

7 5 - 8 4 歲  1 3 6  1 0 0 . 0  6 4 . 9  2 0 . 9  7 . 5  6 . 7  

8 4 歲 以 上  5 8  1 0 0 . 0  7 7 . 2  1 9 . 3  1 . 8  1 . 8  

未 填 答 或 不 適 用  7 6       

教 育 程 度       

不 識 字  5 7  1 0 0 . 0  5 9 . 6  2 4 . 6  7 . 0  8 . 8  

國 小 或 自 修  1 4 2  1 0 0 . 0  7 3 . 8  1 7 . 7  5 . 0  3 . 5  

國 中  3 7  1 0 0 . 0  5 1 . 4  2 9 . 7  1 3 . 5  5 . 4  

高 中 職  2 8  1 0 0 . 0  6 3 . 0  2 2 . 2  1 1 . 1  3 . 7  

大 專 以 上  2 3  1 0 0 . 0  8 2 . 6  1 3 . 0  0 . 0  4 . 3  

未 填 答 或 不 適 用  7 8       

婚 姻 狀 況       

未 婚  2 0  1 0 0 . 0  8 4 . 2  5 . 3  0 . 0  1 0 . 5  

已 婚 同 居  3 4  1 0 0 . 0  6 7 . 6  2 6 . 5  5 . 9  0 . 0  

已 婚 分 居  9  1 0 0 . 0  5 5 . 6  2 2 . 2  2 2 . 2  0 . 0  

離 婚  4 2  1 0 0 . 0  6 2 . 8  2 7 . 9  4 . 7  4 . 7  

喪 偶  1 7 6  1 0 0 . 0  6 6 . 7  2 0 . 1  7 . 5  5 . 7  

未 填 答 或 不 適 用  8 4       

身 障 證 明       

沒 有  2 2 8  1 0 0 . 0  6 9 . 0  2 1 . 2  5 . 8  4 . 0  

有  4 7  1 0 0 . 0  5 9 . 6  2 1 . 3  8 . 5  1 0 . 6  

未 填 答 或 不 適 用  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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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49、 心 理 健 康 與 生 活 滿 意 度 -家 人 或 子 女 婚

姻 狀 況  

項 目 別  

總 計  
沒 有 壓

力 煩 惱  

有 些 壓

力 煩 惱  

中 等 壓

力 煩 惱  

很 大 壓

力 煩 惱  
樣 本 數

(人 )  

百 分

比  

總 計  2 8 8  1 0 0 . 0  7 2 . 6  2 0 . 8  3 . 8  2 . 8  

性 別    
 

男  9 9  1 0 0 . 0  8 3 . 7  1 3 . 3  2 . 0  1 . 0  

女  1 8 9  1 0 0 . 0  6 6 . 8  2 4 . 7  4 . 7  3 . 7  

未 填 答 或 不 適 用  7 7       

居 住 區 域        

市 區  5 5  1 0 0 . 0  6 9 . 6  2 1 . 4  3 . 6  5 . 4  

屯 區  8 3  1 0 0 . 0  8 0 . 7  1 5 . 7  2 . 4  1 . 2  

海 線  5 2  1 0 0 . 0  7 5 . 0  1 9 . 2  3 . 8  1 . 9  

山 線  9 8  1 0 0 . 0  6 6 . 0  2 5 . 8  5 . 2  3 . 1  

未 填 答 或 不 適 用  7 7       

年 齡       

6 5 - 7 4 歲  9 4  1 0 0 . 0  6 9 . 5  2 4 . 2  4 . 2  2 . 1  

7 5 - 8 4 歲  1 3 6  1 0 0 . 0  7 1 . 1  2 1 . 5  3 . 7  3 . 7  

8 4 歲 以 上  5 8  1 0 0 . 0  8 1 . 0  1 3 . 8  3 . 4  1 . 7  

未 填 答 或 不 適 用  7 7       

教 育 程 度       

不 識 字  5 7  1 0 0 . 0  6 7 . 2  1 9 . 0  5 . 2  8 . 6  

國 小 或 自 修  1 4 2  1 0 0 . 0  7 5 . 9  1 9 . 1  2 . 8  2 . 1  

國 中  3 7  1 0 0 . 0  6 6 . 7  3 0 . 6  2 . 8  0 . 0  

高 中 職  2 8  1 0 0 . 0  6 4 . 3  2 5 . 0  1 0 . 7  0 . 0  

大 專 以 上  2 2  1 0 0 . 0  9 1 . 3  8 . 7  0 . 0  0 . 0  

未 填 答 或 不 適 用  7 9       

婚 姻 狀 況       

未 婚  2 0  1 0 0 . 0  9 4 . 7  5 . 3  0 . 0  0 . 0  

已 婚 同 居  3 4  1 0 0 . 0  7 0 . 6  2 0 . 6  8 . 8  0 . 0  

已 婚 分 居  9  1 0 0 . 0  8 8 . 9  1 1 . 1  0 . 0  0 . 0  

離 婚  4 2  1 0 0 . 0  6 2 . 8  3 4 . 9  0 . 0  2 . 3  

喪 偶  1 7 5  1 0 0 . 0  7 2 . 0  1 9 . 4  4 . 6  4 . 0  

未 填 答 或 不 適 用  8 5       

身 障 證 明       

沒 有  2 2 7  1 0 0 . 0  7 4 . 8  2 0 . 4  3 . 1  1 . 8  

有  4 7  1 0 0 . 0  6 2 . 5  2 2 . 9  6 . 3  8 . 3  

未 填 答 或 不 適 用  9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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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50、 心 理 健 康 與 生 活 滿 意 度 -和 家 人 相 處 關

係  

項目別 

總計 
沒有壓

力煩惱 

有些壓

力煩惱 

中等壓

力煩惱 

很大壓

力煩惱 
樣本數

(人) 

百分

比 

總計 294 100.0 76.2 16.3 4.8 2.7 

性別   
 

男 103 100.0 74.8 14.6 5.8 4.9 

女  191 100.0 77.0 17.3 4.2 1.6 

未填答或不適用 71      

居住區域       

市區 56 100.0 75.0 10.7 8.9 5.4 

屯區 83 100.0 84.3 12.0 2.4 1.2 

海線 52 100.0 73.1 21.2 3.8 1.9 

山線 103 100.0 71.8 20.4 4.9 2.9 

未填答或不適用 71      

年齡      

65-74 歲  97 100.0 71.1 18.6 6.2 4.1 

75-84 歲  138 100.0 79.0 14.5 5.1 1.4 

84 歲以上 59 100.0 78.0 16.9 1.7 3.4 

未填答或不適用 71      

教育程度      

不識字 60 100.0 80.0 16.7 1.7 1.7 

國小或自修 145 100.0 75.9 14.5 6.2 3.4 

國中 36 100.0 72.2 19.4 5.6 2.8 

高中職 29 100.0 72.4 20.7 6.9 0.0 

大專以上 22 100.0 86.4 9.1 0.0 4.5 

未填答或不適用 73      

婚姻狀況      

未婚 23 100.0 82.6 17.4 0.0 0.0 

已婚同居 34 100.0 82.4 14.7 2.9 0.0 

已婚分居 9 100.0 66.7 11.1 0.0 22.2 

離婚 43 100.0 60.5 20.9 11.6 7.0 

喪偶 177 100.0 78.5 15.3 4.5 1.7 

未填答或不適用 79      

身障證明      

沒有 228 100.0 79.8 13.2 4.4 2.6 

有  52 100.0 63.5 26.9 7.7 1.9 

未填答或不適用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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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 一 步 將 心 理 健 康 與 生 活 滿 意 度 煩 惱 各 項

目 相 加 ， 並 進 行 推 論 統 計 分 析 ， 發 現 與 居 住 區 域

的 心 理 健 康 與 生 活 滿 意 度 煩 惱 總 分 有 顯 著 性 差

異 ， 其 中 屯 區 的 平 均 為 1.4 5 分 顯 著 優 於 山 線 的

5.17 分 。  

 

表 4-1- 51、 心 理 健 康 與 生 活 滿 意 度 -居 住 區 域  

居住區域 個數 平均數 F 備註 

市區 10 4.8000 3.485** 山線>屯區 

 屯區 20 1.4500  

海線 38 4.6842  

山線 63 5.1746  

總和 131 4.4351  

 

  



臺中市獨居老人生活狀況及服務需求調查研究 

106 

1 0 .  寂 寞 感 受  

根 據 下 表，受 訪 者 表 示 在 寂 寞 感 受 中，在「 有

可 信 任 的 人 」 人 數 最 多 ， 有 219 人 (63. 1%)， 其

次 為 「 有 人 感 到 親 近 」， 有 217 人 (62 .5% )， 最 低

為「 覺 得 被 人 拒 絕 」人 數 最 少，有 93 人 (26.7% )。  

 

表 4-1 -52、 寂 寞 感 受 (N= 3 65/34 9) 

項目別 總計 否 
有 

合計 多多少少 是 

覺得被人拒絕 100.0 73.4 26.7 20.1 6.6 

有人可以依靠 100.0 39.5 60.4 37.2 23.2 

可以依靠朋友 100.0 46.5 53.5 32.4 21.1 

希望有人陪伴 100.0 41.2 58.8 30.3 28.5 

有人感到親近 100.0 37.5 62.5 33.7 28.8 

感到空虛 100.0 52.2 47.8 28.8 19.0 

可信任的人 100.0 36.9 63.1 41.8 21.3 

 

交 叉 表 中 ， 男 性 與 女 性 在 覺 得 被 人 拒 絕 以 否

為 最 高 ， 分 別 佔 73.7%與 73 .1%。 居 住 區 域 中 ，

海 線 與 山 線 相 較 其 他 區 域 的 長 輩 在 覺 得 被 人 拒

絕 以 否 比 例 較 高 ， 分 別 佔 74. 1%與 74 .8 %。 年 齡

中 84 歲 以 上 的 長 輩 在 覺 得 被 人 拒 絕 以 否 佔 80.3%

為 所 有 年 齡 層 中 最 高 的 。  

教 育 程 度 中 ， 不 識 字 以 在 覺 得 被 人 拒 絕 以 否

比 例 最 高 有 74.2 %，第 二 為 大 專 以 上，佔 74. 1%。

婚 姻 狀 況 中 ， 以 已 婚 同 居 的 長 輩 在 覺 得 被 人 拒 絕

以 否 比 例 最 高，佔 80. 6%，其 次 為 離 婚，佔 78.2 %。

沒 有 身 障 證 明 者 以 在 覺 得 被 人 拒 絕 以 否 比 例 最

高 ， 佔 78.1%， 有 身 障 證 明 者 同 樣 在 覺 得 被 人 拒

絕 以 否 比 例 最 高 ， 佔 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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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53、 寂 寞 感 受 -覺 得 被 人 拒 絕  

項 目 別  

總 計  

否  
多 多 少

少  
是  樣 本 數

(人 ) 

百 分

比  

總 計  3 4 9  1 0 0 . 0  7 3 . 4  2 0 . 1  6 . 6  

性 別   

男  1 3 7  1 0 0 . 0  7 3 . 7  2 1 . 2  5 . 1  

女  2 1 2  1 0 0 . 0  7 3 . 1  1 9 . 3  7 . 5  

未 填 答  1 6      

居 住 區 域       

市 區  7 6  1 0 0 . 0  7 2 . 4  2 1 . 1  6 . 6  

屯 區  1 0 0  1 0 0 . 0  7 2 . 0  1 7 . 0  1 1 . 0  

海 線  5 8  1 0 0 . 0  7 4 . 1  2 2 . 4  3 . 4  

山 線  1 1 5  1 0 0 . 0  7 4 . 8  2 0 . 9  4 . 3  

未 填 答  1 6      

年 齡      

6 5 - 7 4 歲  1 2 3  1 0 0 . 0  6 9 . 9  1 9 . 5  1 0 . 6  

7 5 - 8 4 歲  1 6 0  1 0 0 . 0  7 3 . 1  2 1 . 9  5 . 0  

8 4 歲 以 上  6 6  1 0 0 . 0  8 0 . 3  1 6 . 7  3 . 0  

未 填 答  1 6      

教 育 程 度      

不 識 字  6 6  1 0 0 . 0  7 4 . 2  1 8 . 2  7 . 6  

國 小 或 自 修  1 7 1  1 0 0 . 0  7 3 . 7  2 1 . 6  4 . 7  

國 中  4 6  1 0 0 . 0  6 9 . 6  2 3 . 9  6 . 5  

高 中 職  3 7  1 0 0 . 0  7 3 . 0  1 6 . 2  1 0 . 8  

大 專 以 上  2 7  1 0 0 . 0  7 4 . 1  1 4 . 8  1 1 . 1  

未 填 答  1 8      

婚 姻 狀 況      

未 婚  4 8  1 0 0 . 0  6 4 . 6  2 0 . 8  1 4 . 6  

已 婚 同 居  3 6  1 0 0 . 0  8 0 . 6  1 9 . 4  0 . 0  

已 婚 分 居  1 2  1 0 0 . 0  5 0 . 0  3 3 . 3  1 6 . 7  

離 婚  5 5  1 0 0 . 0  7 8 . 2  1 4 . 5  7 . 3  

喪 偶  1 8 8  1 0 0 . 0  7 3 . 4  2 1 . 3  5 . 3  

未 填 答  2 6      

身 障 證 明      

沒 有  2 7 0  1 0 0 . 0  7 8 . 1  1 6 . 3  5 . 6  

有  6 3  1 0 0 . 0  5 2 . 4  3 4 . 9  1 2 . 7  

未 填 答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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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54、 寂 寞 感 受 -有 人 可 以 依 靠  

項 目 別  

總 計  

否  
多 多 少

少  
是  樣 本 數

(人 )  

百 分

比  

總 計  3 4 9  1 0 0 . 0  3 9 . 5  3 7 . 2  2 3 . 2  

性 別   

男  1 3 8  1 0 0 . 0  4 7 . 1  3 6 . 2  1 6 . 7  

女  2 1 1  1 0 0 . 0  3 4 . 6  3 7 . 9  2 7 . 5  

未 填 答  1 6      

居 住 區 域       

市 區  7 6  1 0 0 . 0  4 2 . 1  3 1 . 6  2 6 . 3  

屯 區  1 0 1  1 0 0 . 0  4 6 . 5  3 3 . 7  1 9 . 8  

海 線  5 8  1 0 0 . 0  2 0 . 7  4 3 . 1  3 6 . 2  

山 線  1 1 4  1 0 0 . 0  4 1 . 2  4 1 . 2  1 7 . 5  

未 填 答  1 6      

年 齡      

6 5 - 7 4 歲  1 2 3  1 0 0 . 0  4 8 . 0  3 4 . 1  1 7 . 9  

7 5 - 8 4 歲  1 5 9  1 0 0 . 0  3 5 . 8  4 2 . 8  2 1 . 4  

8 4 歲 以 上  6 7  1 0 0 . 0  3 2 . 8  2 9 . 9  3 7 . 3  

未 填 答  1 6      

教 育 程 度      

不 識 字  6 6  1 0 0 . 0  3 4 . 8  4 0 . 9  2 4 . 2  

國 小 或 自

修  

1 7 1  

1 0 0 . 0  

4 1 . 5  3 5 . 1  2 3 . 4  

國 中  4 5  1 0 0 . 0  4 0 . 0  4 2 . 2  1 7 . 8  

高 中 職  3 7  1 0 0 . 0  4 5 . 9  3 2 . 4  2 1 . 6  

大 專 以 上  2 8  1 0 0 . 0  3 2 . 1  3 9 . 3  2 8 . 6  

未 填 答  1 8      

婚 姻 狀 況      

未 婚  4 8  1 0 0 . 0  5 8 . 3  2 0 . 8  2 0 . 8  

已 婚 同 居  3 5  1 0 0 . 0  3 4 . 3  4 8 . 6  1 7 . 1  

已 婚 分 居  1 2  1 0 0 . 0  4 1 . 7  2 5 . 0  3 3 . 3  

離 婚  5 5  1 0 0 . 0  5 2 . 7  3 8 . 2  9 . 1  

喪 偶  1 8 9  1 0 0 . 0  3 0 . 7  4 1 . 8  2 7 . 5  

未 填 答  2 6      

身 障 證 明      

沒 有  2 7 1  1 0 0 . 0  4 0 . 6  3 6 . 5  2 2 . 9  

有  6 2  1 0 0 . 0  4 1 . 9  3 7 . 1  2 1 . 0  

未 填 答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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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55、 寂 寞 感 受 -可 以 依 靠 朋 友  

項 目 別  

總 計  

否  
多 多 少

少  
是  樣 本 數

(人 ) 

百 分

比  

總 計  3 4 6  1 0 0 . 0  4 6 . 5  3 2 . 4  2 1 . 1  

性 別   

男  1 3 8  1 0 0 . 0  5 2 . 9  3 1 . 2  1 5 . 9  

女  2 0 8  1 0 0 . 0  4 2 . 3  3 3 . 2  2 4 . 5  

未 填 答  1 9      

居 住 區 域       

市 區  7 6  1 0 0 . 0  4 6 . 1  2 8 . 9  2 5 . 0  

屯 區  1 0 1  1 0 0 . 0  5 2 . 5  2 9 . 7  1 7 . 8  

海 線  5 8  1 0 0 . 0  2 5 . 9  3 9 . 7  3 4 . 5  

山 線  1 1 1  1 0 0 . 0  5 2 . 3  3 3 . 3  1 4 . 4  

未 填 答  1 9      

年 齡      

6 5 - 7 4 歲  1 2 2  1 0 0 . 0  5 1 . 6  2 7 . 9  2 0 . 5  

7 5 - 8 4 歲  1 5 7  1 0 0 . 0  4 5 . 2  3 6 . 9  1 7 . 8  

8 4 歲 以 上  6 7  1 0 0 . 0  4 0 . 3  2 9 . 9  2 9 . 9  

未 填 答  1 9      

教 育 程 度      

不 識 字  6 6  1 0 0 . 0  4 5 . 5  3 4 . 8  1 9 . 7  

國 小 或 自 修  1 6 8  1 0 0 . 0  4 9 . 4  3 2 . 1  1 8 . 5  

國 中  4 5  1 0 0 . 0  4 6 . 7  3 1 . 1  2 2 . 2  

高 中 職  3 7  1 0 0 . 0  4 5 . 9  2 7 . 0  2 7 . 0  

大 專 以 上  2 8  1 0 0 . 0  3 5 . 7  3 2 . 1  3 2 . 1  

未 填 答  2 1      

婚 姻 狀 況      

未 婚  4 8  1 0 0 . 0  5 2 . 1  3 3 . 3  1 4 . 6  

已 婚 同 居  3 5  1 0 0 . 0  4 0 . 0  4 8 . 6  1 1 . 4  

已 婚 分 居  1 2  1 0 0 . 0  4 1 . 7  3 3 . 3  2 5 . 0  

離 婚  5 5  1 0 0 . 0  5 4 . 5  2 7 . 3  1 8 . 2  

喪 偶  1 8 6  1 0 0 . 0  4 4 . 1  3 1 . 2  2 4 . 7  

未 填 答  2 9      

身 障 證 明      

沒 有  2 7 1  1 0 0 . 0  4 5 . 8  3 1 . 7  2 2 . 5  

有  6 2  1 0 0 . 0  5 4 . 8  3 0 . 6  1 4 . 5  

未 填 答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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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56、 寂 寞 感 受 -希 望 有 人 陪 伴  

項 目 別  

總 計  

否  
多 多 少

少  
是  樣 本 數

(人 ) 

百 分

比  

總 計  3 4 7  1 0 0 . 0  4 1 . 2  3 0 . 3  2 8 . 5  

性 別   

男  1 3 8  1 0 0 . 0  4 2 . 0  2 9 . 0  2 9 . 0  

女  2 0 9  1 0 0 . 0  4 0 . 7  3 1 . 1  2 8 . 2  

未 填 答  1 8      

居 住 區 域       

市 區  7 6  1 0 0 . 0  3 8 . 2  2 3 . 7  3 8 . 2  

屯 區  1 0 1  1 0 0 . 0  4 5 . 5  2 8 . 7  2 5 . 7  

海 線  5 8  1 0 0 . 0  2 9 . 3  3 2 . 8  3 7 . 9  

山 線  1 1 2  1 0 0 . 0  4 5 . 5  3 4 . 8  1 9 . 6  

未 填 答  1 8      

年 齡      

6 5 - 7 4 歲  1 2 3  1 0 0 . 0  4 1 . 5  2 8 . 5  3 0 . 1  

7 5 - 8 4 歲  1 5 7  1 0 0 . 0  3 8 . 9  3 2 . 5  2 8 . 7  

8 4 歲 以 上  6 7  1 0 0 . 0  4 6 . 3  2 8 . 4  2 5 . 4  

未 填 答  1 8      

教 育 程 度      

不 識 字  6 6  1 0 0 . 0  3 9 . 4  3 4 . 8  2 5 . 8  

國 小 或 自 修  1 6 9  1 0 0 . 0  4 0 . 8  2 7 . 8  3 1 . 4  

國 中  4 5  1 0 0 . 0  4 6 . 7  3 1 . 1  2 2 . 2  

高 中 職  3 7  1 0 0 . 0  3 5 . 1  2 9 . 7  3 5 . 1  

大 專 以 上  2 8  1 0 0 . 0  5 0 . 0  2 8 . 6  2 1 . 4  

未 填 答  2 0      

婚 姻 狀 況      

未 婚  4 8  1 0 0 . 0  5 4 . 2  2 5 . 0  2 0 . 8  

已 婚 同 居  3 5  1 0 0 . 0  2 8 . 6  4 0 . 0  3 1 . 4  

已 婚 分 居  1 2  1 0 0 . 0  8 . 3  1 6 . 7  7 5 . 0  

離 婚  5 5  1 0 0 . 0  4 7 . 3  2 0 . 0  3 2 . 7  

喪 偶  1 8 7  1 0 0 . 0  3 9 . 6  3 4 . 2  2 6 . 2  

未 填 答  2 8      

身 障 證 明      

沒 有  2 7 1  1 0 0 . 0  4 5 . 0  2 6 . 9  2 8 . 0  

有  6 2  1 0 0 . 0  2 7 . 4  4 1 . 9  3 0 . 6  

未 填 答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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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57、 寂 寞 感 受 -有 人 感 到 親 近  

項 目 別  

總 計  

否  
多 多 少

少  
是  樣 本 數

(人 )  

百 分

比  

總 計  3 4 7  1 0 0 . 0  3 7 . 5  3 3 . 7  2 8 . 8  

性 別   

男  1 3 8  1 0 0 . 0  5 0 . 7  3 2 . 6  1 6 . 7  

女  2 0 9  1 0 0 . 0  2 8 . 7  3 4 . 4  3 6 . 8  

未 填 答  1 8      

居 住 區 域       

市 區  7 6  1 0 0 . 0  3 8 . 2  3 1 . 6  3 0 . 3  

屯 區  1 0 1  1 0 0 . 0  4 5 . 5  3 0 . 7  2 3 . 8  

海 線  5 8  1 0 0 . 0  1 5 . 5  3 2 . 8  5 1 . 7  

山 線  1 1 2  1 0 0 . 0  4 1 . 1  3 8 . 4  2 0 . 5  

未 填 答  1 8      

年 齡      

6 5 - 7 4 歲  1 2 3  1 0 0 . 0  4 4 . 7  2 9 . 3  2 6 . 0  

7 5 - 8 4 歲  1 5 7  1 0 0 . 0  3 2 . 5  3 8 . 9  2 8 . 7  

8 4 歲 以 上  6 7  1 0 0 . 0  3 5 . 8  2 9 . 9  3 4 . 3  

未 填 答  1 8      

教 育 程 度      

不 識 字  6 6  1 0 0 . 0  3 6 . 4  3 0 . 3  3 3 . 3  

國 小 或 自 修  1 6 9  1 0 0 . 0  3 7 . 9  3 4 . 9  2 7 . 2  

國 中  4 5  1 0 0 . 0  4 4 . 4  2 6 . 7  2 8 . 9  

高 中 職  3 7  1 0 0 . 0  4 0 . 5  3 2 . 4  2 7 . 0  

大 專 以 上  2 8  1 0 0 . 0  2 5 . 0  4 2 . 9  3 2 . 1  

未 填 答  2 0      

婚 姻 狀 況      

未 婚  4 8  1 0 0 . 0  5 8 . 3  2 7 . 1  1 4 . 6  

已 婚 同 居  3 5  1 0 0 . 0  3 1 . 4  3 7 . 1  3 1 . 4  

已 婚 分 居  1 2  1 0 0 . 0  3 3 . 3  3 3 . 3  3 3 . 3  

離 婚  5 5  1 0 0 . 0  4 7 . 3  2 9 . 1  2 3 . 6  

喪 偶  1 8 7  1 0 0 . 0  2 9 . 9  3 6 . 9  3 3 . 2  

未 填 答  2 8      

身 障 證 明      

沒 有  2 7 1  1 0 0 . 0  3 5 . 8  3 2 . 1  3 2 . 1  

有  6 2  1 0 0 . 0  4 6 . 8  3 3 . 9  1 9 . 4  

未 填 答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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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58、 寂 寞 感 受 -感 到 空 虛  

項 目 別  

總 計  

否  
多 多 少

少  
是  樣 本 數

(人 )  

百 分

比  

總 計  3 4 7  1 0 0 . 0  5 2 . 2  2 8 . 8  1 9 . 0  

性 別    

男  1 3 8  1 0 0 . 0  4 4 . 2  3 2 . 6  2 3 . 2  

女  2 0 9  1 0 0 . 0  5 7 . 4  2 6 . 3  1 6 . 3  

未 填 答  1 8      

居 住 區 域       

市 區  7 6  1 0 0 . 0  4 3 . 4  2 2 . 4  3 4 . 2  

屯 區  1 0 1  1 0 0 . 0  5 5 . 4  2 3 . 8  2 0 . 8  

海 線  5 8  1 0 0 . 0  4 3 . 1  4 4 . 8  1 2 . 1  

山 線  1 1 2  1 0 0 . 0  5 9 . 8  2 9 . 5  1 0 . 7  

未 填 答  1 8      

年 齡      

6 5 - 7 4 歲  1 2 3  1 0 0 . 0  4 3 . 1  3 5 . 0  2 2 . 0  

7 5 - 8 4 歲  1 5 7  1 0 0 . 0  5 2 . 9  2 6 . 8  2 0 . 4  

8 4 歲 以 上  6 7  1 0 0 . 0  6 7 . 2  2 2 . 4  1 0 . 4  

未 填 答  1 8      

教 育 程 度      

不 識 字  6 6  1 0 0 . 0  5 4 . 5  3 1 . 8  1 3 . 6  

國 小 或 自 修  1 6 9  1 0 0 . 0  5 4 . 4  2 9 . 6  1 6 . 0  

國 中  4 5  1 0 0 . 0  4 4 . 4  2 6 . 7  2 8 . 9  

高 中 職  3 7  1 0 0 . 0  4 8 . 6  2 4 . 3  2 7 . 0  

大 專 以 上  2 8  1 0 0 . 0  5 0 . 0  2 5 . 0  2 5 . 0  

未 填 答  2 0      

婚 姻 狀 況      

未 婚  4 8  1 0 0 . 0  5 0 . 0  3 3 . 3  1 6 . 7  

已 婚 同 居  3 5  1 0 0 . 0  6 0 . 0  3 1 . 4  8 . 6  

已 婚 分 居  1 2  1 0 0 . 0  3 3 . 3  8 . 3  5 8 . 3  

離 婚  5 5  1 0 0 . 0  4 1 . 8  3 0 . 9  2 7 . 3  

喪 偶  1 8 7  1 0 0 . 0  5 3 . 5  2 8 . 9  1 7 . 6  

未 填 答  2 8      

身 障 證 明      

沒 有  2 7 1  1 0 0 . 0  5 3 . 9  2 9 . 2  1 7 . 0  

有  6 2  1 0 0 . 0  4 3 . 5  3 0 . 6  2 5 . 8  

未 填 答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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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59、 寂 寞 感 受 -可 信 任 的 人  

項目別 

總計 

否 
多多少

少 
是 樣本數

(人) 

百分

比 

總計 347 100.0 36.9 41.8 21.3 

性別  

男 138 100.0 46.4 41.3 12.3 

女  209 100.0 30.6 42.1 27.3 

未填答 18     

居住區域      

市區 76 100.0 38.2 38.2 23.7 

屯區 101 100.0 41.6 40.6 17.8 

海線 58 100.0 13.8 41.4 44.8 

山線 112 100.0 43.8 45.5 10.7 

未填答 18     

年齡     

65-74 歲  123 100.0 43.9 40.7 15.4 

75-84 歲  157 100.0 33.1 43.9 22.9 

84 歲以上 67 100.0 32.8 38.8 28.4 

未填答 18     

教育程度     

不識字 66 100.0 33.3 36.4 30.3 

國小或自修 169 100.0 36.7 43.8 19.5 

國中 45 100.0 35.6 46.7 17.8 

高中職 37 100.0 51.4 35.1 13.5 

大專以上 28 100.0 32.1 39.3 28.6 

未填答 20     

婚姻狀況     

未婚 48 100.0 52.1 37.5 10.4 

已婚同居 35 100.0 31.4 45.7 22.9 

已婚分居 12 100.0 50.0 41.7 8.3 

離婚 55 100.0 49.1 41.8 9.1 

喪偶 187 100.0 30.5 41.7 27.8 

未填答 28     

身障證明     

沒有 271 100.0 36.9 41.7 21.4 

有  62 100.0 40.3 33.9 25.8 

未填答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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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 一 步 將 第 2 題 、 第 3 題 、 第 5 題 、 第 7 題

轉 換 為 負 向 題 ， 並 與 其 他 題 目 加 總 ， 計 算 成 寂 寞

量 表 總 分 ， 分 數 越 高 則 寂 寞 程 度 越 高 。 再 透 過 推

論 統 計 計 算 ， 發 現 與 性 別 、 身 障 身 份 、 有 子 女 與

否 、 居 住 區 域 、 年 齡 分 組 、 婚 姻 狀 況 等 有 關 聯 。

分 述 如 下 ：  

 

(1)  性 別：男 性 寂 寞 量 表 總 分 為 7.35，顯 著 高 於 女

性 的 6.0 0。  

(2)  身 障 身 份：有 身 障 證 明 的 寂 寞 量 總 分 為 7.50，

顯 著 高 於 無 身 障 證 明 的 6.3 4。  

(3)  有 子 女 與 否：無 子 女 者 的 寂 寞 量 表 總 分 為 7.60

顯 著 高 於 有 子 女 者 的 6.26。  

(4)  居 住 區 域：不 同 居 住 區 域 的 寂 寞 量 總 分 有 顯 著

性 差 異，其 中 市 區 的 平 均 為 6.8 4分 顯 著 高 於 海

線 的 5.1 5；屯 區 的 平 均 為 6.94分 顯 著 高 於 海 線

的 5.15；山 線 的 平 均 為 6. 69分 顯 著 高 於 海 線 的

5.15。  

(5)  年 齡 分 組：不 同 年 齡 分 組 的 寂 寞 量 總 分 有 顯 著

性 差 異 ， 65-74歲 的 分 數 為 7.1 6， 顯 著 高 於 85

歲 以 上 的 5.59。  

(6)  婚 姻 狀 況：不 同 婚 姻 狀 況 的 寂 寞 量 總 分 有 顯 著

性 差 異，然 而 各 組 之 間 的 差 異 並 無 達 到 顯 著 。  

 

表 4-1-60、 推 論 統 計 -性 別  

 性 別  個 數  平 均 數  t  

男  1 3 7  7 . 3 5 0 4  4 . 0 5 7 * * *  

女  2 0 8  6 . 0 0 4 8   

* * *： 表 示 顯 著 性 ， α <. 0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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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61、 推 論 統 計 -身 障 身 份  

身 障 證 明  個 數  平 均 數  t  

有 身 障 證 明  6 2  7 . 5 0 0 0  2 . 6 3 2 * *  

無 身 障 證 明  2 7 0  6 . 3 4 4 4   

* *： 表 示 顯 著 性 ， α < . 0 1  

 

表 4 -1 -62、 推 論 統 計 -有 子 女 與 否  

有 無 子 女  個 數  平 均 數  t  

有 子 女  2 7 1  6 . 2 6 2 0  3 . 3 0 1 * * *  

 無 子 女  7 3  7 . 6 0 2 7  

* * *： 表 示 顯 著 性 ， α <. 0 0 1  

 

表 4-1- 63、 推 論 統 計 -居 住 區 域  

居 住 區 域  個 數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F  備 註  

市 區  7 6  6 . 8 4 2 1  3 . 7 4 1 8 4  4 . 8 3 3 * *  市 區 >海 線  

屯 區 >海 線  

山 線 >海 線  
屯 區  1 0 0  6 . 9 4 0 0  3 . 2 5 9 2 4   

海 線  5 8  5 . 1 5 5 2  3 . 0 0 7 6 0   

山 線  1 1 1  6 . 6 9 3 7  2 . 3 3 4 6 9   

總 和  3 4 5  6 . 5 3 9 1  3 . 1 2 2 3 7   

* *： 表 示 顯 著 性 ， α < . 0 1  

 

表 4-1- 64、 推 論 統 計 -年 齡 分 組  

年 齡 分 組  個 數  平 均 數  F  備 註  

6 5 - 7 4 歲  1 2 2  7 . 1 6 3 9  5 . 6 9 8 * *  6 5 - 7 4 歲 > 8 5 歲 以 上  

 7 5 - 8 4 歲  1 5 7  6 . 4 5 2 2   

8 5 歲 以 上  6 6  5 . 5 9 0 9   

總 和  3 4 5  6 . 5 3 9 1   

* *： 表 示 顯 著 性 ， α < .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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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65、 推 論 統 計 -婚 姻 狀 況  

婚 姻 狀 況  個 數  平 均 數  F  備 註  

未 婚  4 8  7 . 4 3 7 5  4 . 3 6 4 * *   

已 婚 同 居  3 5  6 . 2 5 7 1    

已 婚 分 居  1 2  8 . 2 5 0 0    

離 婚  5 5  7 . 4 3 6 4    

喪 偶  1 8 5  6 . 0 4 8 6    

總 和  3 3 5  6 . 5 7 6 1    

* *： 表 示 顯 著 性 ， α < .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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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結 論  

根 據 各 項 涵 蓋 獨 居 長 輩 的 的 身 體 狀 況、生 活 品

質 和 心 理 健 康 等 資 料 來 看 ， 身 體 狀 況 方 面 調 查 顯 示

自 認 身 體 健 康 狀 況 為 普 通 以 上 的 約 6 成 ， 不 好 的 則

約 4 成 。 與 107 年 臺 中 市 老 人 生 活 需 求 調 查 相 較 ，

自 認 身 體 健 康 狀 況 為 普 通 以 上 的 佔 了 88. 81 %， 不 太

好 與 非 常 不 好 合 計 10. 19 %的 情 形 更 糟 。 顯 示 獨 居 長

輩 的 自 覺 健 康 情 形 確 實 較 一 般 老 人 為 差 。  

獨 居 長 輩 常 見 疾 病 有 高 血 壓、心 臟 病、白 內 障 、

糖 尿 病 、 口 腔 疾 病 與 睡 眠 問 題 ， 與 107 年 臺 中 市 老

人 生 活 需 求 、 國 民 健 康 訪 問 調 查 （ 2017） 等 調 查 結

果 相 近 。 另 若 扣 除 掉 缺 牙 、 睡 眠 不 足 失 眠 、 睡

眠 過 多 等 項 目 ， 臺 中 市 獨 居 長 輩 有 發 現 8 8 . 7 %

的 長 輩 有 至 少 1 項 健 康 或 疾 病 困 擾 ， 有 2 項

以 上 疾 病 或 健 康 困 擾 的 比 例 高 達 6 2 . 3 %，有 3

項 以 上 疾 病 或 健 康 困 擾 的 比 例 高 達 3 6 . 8 %。這

與 國 民 健 康 訪 問 調 查（ 2017）的 超 過 84.7 %的 老 人 至

少 罹 患 1 項 慢 性 病 ， 63.8%老 人 罹 患 2 項 慢 性 病 ，

42.8 %老 人 同 時 罹 患 3 項 或 更 多 的 慢 性 病 相 較，有 些

許 差 異 。   

另 外 64. 4%的 受 訪 者 有 或 預 計 有 持 續 6 個 月 以

上 的 慢 性 疾 病 或 健 康 問 題 ， 與 超 過 8 成 8 有 疾 病 或

健 康 困 擾 的 數 據 有 段 落 差 ， 顯 示 慢 性 疾 病 的 概 念 與

長 輩 自 身 對 於 慢 性 疾 病 的 概 念 不 一 定 相 同 ， 或 是 有

些 長 輩 自 覺 可 以 處 理 自 身 疾 病 且 對 生 活 影 響 不 大 。

自 覺 目 前 健 康 狀 況 與 居 住 區 域 、 年 齡 分 組 、 是 否 為

身 障 者 有 顯 著 相 關 。  

在 生 活 質 量 方 面，近 4 成 的 受 訪 者 曾 經 摔 倒 過 ，

其 中 有 58. 3%的 人 因 此 去 看 了 醫 生，平 均 摔 倒 次 數 為

1.05 次 。 顯 示 摔 倒 是 常 見 的 議 題 。 然 而 ， 再 有 摔 倒

的 人 數 中 ， 山 線 長 輩 摔 倒 的 次 數 與 比 例 都 是 各 區 中

最 低 的 ， 84 歲 以 上 者 摔 倒 的 次 數 與 人 數 都 是 各 年 齡

中 最 少 的 。 令 人 意 外 的 是 ， 84 歲 以 上 摔 倒 者 有 高 達

73.1 %未 曾 就 醫 。  

自 我 照 顧 和 走 路 爬 樓 梯 是 日 常 活 動 中 最 常 遇 到

的 困 難 ， 其 中 有 59.9%是 有 困 難 ， 有 8.8 %完 全 無 法

做 不 到 。 普 遍 來 說 ， 居 住 山 線 、 年 齡 較 輕 者 、 無 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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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 證 明 長 輩 的 日 常 活 動 困 難 較 低 。  

購 買 日 用 品 、 處 理 金 錢 、 搭 乘 公 共 運 輸 工 具 、

在 住 家 附 近 工 作 、 打 電 話 、 做 飯 、 服 用 藥 物 和 洗 衣

服 是 最 常 遇 到 的 困 難 方 面 ， 進 一 步 統 計 工 具 性 日 常

生 活 量 表，其 中 沒 有 任 何 項 目 有 困 難 的 有 23. 2%，有

一 項 困 難 的 佔 25.7 %， 有 兩 項 以 上 困 難 的 佔 51. 2%，

有 三 項 以 上 困 難 的 佔 39.3%。顯 示 近 7 成 6 的 長 輩 有

工 具 性 生 活 困 難 ， 兩 項 以 上 困 難 的 有 將 近 5 成 。 其

中 山 線 長 輩 的 工 具 性 困 難 項 目 最 低 。 此 外 ， 有 身 障

身 份 、 年 齡 越 長 、 有 配 偶 等 條 件 則 工 具 性 困 難 會 較

高 。  

與 生 活 品 質 相 比 ， 自 己 健 康 煩 惱 程 度 最 高 有

203 人 (59.2% ) ， 其 次 為 自 己 經 濟 狀 況 有 198 人

(58. 7% )。 有 身 障 身 份、 居 住 市 區、 有 婚 姻 狀 況、教

育 程 度 低 、 年 齡 較 長 者 的 煩 惱 程 度 較 高 ， 顯 示 長 輩

會 因 為 環 境 、 家 庭 、 教 育 程 度 、 年 齡 或 功 能 等 因 素

而 產 生 心 理 煩 惱 。  

寂 寞 量 表 中 ， 具 備 身 障 身 份 、 居 住 市 區 、 沒 有

子 女 、 年 齡 較 長 等 均 會 有 分 數 較 高 的 狀 況 。 海 線 的

長 輩 在 有 人 可 以 依 靠 、 可 以 依 靠 朋 友 、 有 人 感 到 親

近 、 可 信 任 的 人 等 項 目 均 有 顯 著 性 的 高 支 持 ， 而 市

區、屯 區、山 線 長 輩 則 是 較 感 空 虛。此 外，有 70.3%

的 受 訪 者 很 少 或 從 不 參 與 宗 教 活 動，但 有 29.7%的 長

輩 有 不 同 程 度 的 宗 教 活 動 參 與 ， 這 點 與 107 年 臺 中

市 老 人 生 活 需 求 調 查 結 果 僅 有 1.2 3 %長 輩 有 興 趣 參

與 宗 教 活 動 之 結 果 有 很 大 差 異 。  

整 體 而 言 ， 市 區 長 輩 的 寂 寞 程 度 高 ， 心 理 健 康

與 生 活 煩 惱 程 度 高 ； 屯 區 的 寂 寞 程 度 高 ， 心 理 健 康

與 生 活 煩 惱 程 度 高 ； 山 線 的 寂 寞 程 度 高 ， 心 理 健 康

與 生 活 煩 惱 程 度 較 高 ； 海 線 的 寂 寞 程 度 較 低 ， 心 理

健 康 與 生 活 滿 意 程 度 也 低 。 可 見 健 康 問 題 、 獨 立 生

活 能 力 確 實 是 獨 居 長 輩 們 重 大 的 考 驗 ， 這 些 生 理 功

能 又 會 影 響 生 活 品 質 、 心 理 健 康 與 生 活 滿 意 程 度 、

寂 寞 程 度 ， 而 婚 姻 狀 況 、 家 庭 支 持 、 居 住 環 境 對 於

長 輩 們 的 健 康 或 疾 病 預 防 扮 演 重 要 角 色 。 因 此 若 要

強 化 健 康 預 防 、 生 活 功 能 、 心 理 支 持 ， 使 獨 居 長 輩

們 的 生 心 理 健 康 維 持 較 好 狀 態 ， 對 於 家 庭 照 顧 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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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社 區 支 持 功 能 是 重 要 考 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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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生 活 狀 況  

(一 )  生 活 狀 況 分 析  

1 .  房 屋 所 有 權  

大 部 分 的 受 訪 者 目 前 房 屋 所 有 權 以 「 自 有 」

人 數 最 多 ， 有 177 人 (50. 1% )， 其 次 為 「 租 屋 」，

人 數 有 91 人 (25.8%)，依 序 為「 家 屬 所 有 」有  61

人 (17. 3%)，「 借 住 」 有 17 人 (4.8 %)，「 其 他 」 人

數 有 7 人 (2.0% )；平 均 租 屋 費 用 為 5,462.64 元 。  

交 叉 表 顯 示，男 性 以「 自 有 」比 例 佔 37.4%，

女 性「 自 有 」最 多 佔 58.4 %。「 自 有 」比 例 最 高 是

海 線 佔 62. 7%， 其 次 是 山 線 的 59. 1%；「 租 屋 」 比

例 最 高 是 市 區 佔 39.5%， 其 次 是 屯 區 的 28.2%。

84 歲 以 上 中 「 自 有 」 比 例 最 高 佔 58. 8%，  75-84

歲 中 「 自 有 」 比 例 佔 最 低 佔 52.5 %。  

不 同 教 育 階 段 均 是 「 自 有 」 比 例 最 高 ， 不 識

字 中 佔 61. 8%，國 小 或 自 修 佔 48.6%，國 中 佔 37%，

高 中 職 佔 48.6 %， 大 專 佔 57. 1%。  

婚 姻 狀 況 中 ， 已 婚 同 居 中 「 自 有 」 比 例 最 高

佔 64.9%，喪 偶 第 二 佔 58. 4%；已 婚 分 居「 租 屋 」

最 高 佔 58. 3%， 離 婚 第 二 佔 58. 2%。 沒 有 身 障 證

明 者 以 「 自 有 」 比 例 最 高 ， 佔 51. 1%， 有 身 障 證

明 者 佔 4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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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66、 房 屋 擁 有 權  

項 目 別  

總 計  

自 有  
家 屬 所

有  
租 屋  借 住  其 他  樣 本 數

(人 )  

百 分

比  

總 計  3 5 3  1 0 0 . 0  5 0 . 1  1 7 . 3  2 5 . 8  4 . 8  2 . 0  

性 別  

男  1 3 9  1 0 0 . 0  3 7 . 4  1 2 . 9  3 9 . 6  6 . 5  3 . 6  

女  2 1 4  1 0 0 . 0  5 8 . 4  2 0 . 1  1 6 . 8  3 . 7  0 . 9  

未 填 答  1 2       

居 住 區 域        

市 區  7 6  1 0 0 . 0  3 5 . 5  2 1 . 1  3 9 . 5  2 . 6  1 . 3  

屯 區  1 0 3  1 0 0 . 0  4 3 . 7  1 9 . 4  2 8 . 2  7 . 8  1 . 0  

海 線  5 9  1 0 0 . 0  6 2 . 7  8 . 5  2 0 . 3  6 . 8  1 . 7  

山 線  1 1 5  1 0 0 . 0  5 9 . 1  1 7 . 4  1 7 . 4  2 . 6  3 . 5  

未 填 答  1 2       

年 齡       

6 5 - 7 4 歲  1 2 3  1 0 0 . 0  4 2 . 3  1 2 . 2  3 9 . 8  4 . 1  1 . 6  

7 5 - 8 4 歲  1 6 2  1 0 0 . 0  5 2 . 5  2 1 . 0  2 0 . 4  3 . 7  2 . 5  

8 4 歲 以 上  6 8  1 0 0 . 0  5 8 . 8  1 7 . 6  1 3 . 2  8 . 8  1 . 5  

未 填 答  1 2       

教 育 程 度       

不 識 字  6 8  1 0 0 . 0  6 1 . 8  1 7 . 6  1 1 . 8  4 . 4  4 . 4  

國 小 或 自 修  1 7 3  1 0 0 . 0  4 8 . 6  1 6 . 8  2 9 . 5  4 . 0  1 . 2  

國 中  4 6  1 0 0 . 0  3 7 . 0  2 3 . 9  2 6 . 1  8 . 7  4 . 3  

高 中 職  3 7  1 0 0 . 0  4 8 . 6  1 3 . 5  2 9 . 7  8 . 1  0 . 0  

大 專 以 上  2 8  1 0 0 . 0  5 7 . 1  1 4 . 3  2 8 . 6  0 . 0  0 . 0  

未 填 答  1 3       

婚 姻 狀 況       

未 婚  4 9  1 0 0 . 0  3 8 . 8  1 2 . 2  3 6 . 7  6 . 1  6 . 1  

已 婚 同 居  3 7  1 0 0 . 0  6 4 . 9  1 0 . 8  1 0 . 8  5 . 4  8 . 1  

已 婚 分 居  1 2  1 0 0 . 0  3 3 . 3  0 . 0  5 8 . 3  8 . 3  0 . 0  

離 婚  5 5  1 0 0 . 0  2 5 . 5  1 0 . 9  5 8 . 2  3 . 6  1 . 8  

喪 偶  1 9 0  1 0 0 . 0  5 8 . 4  2 1 . 6  1 5 . 3  4 . 7  0 . 0  

未 填 答  2 2       

身 障 證 明       

沒 有  2 7 4  1 0 0 . 0  5 1 . 1  1 6 . 4  2 6 . 3  4 . 4  1 . 8  

有  6 4  1 0 0 . 0  4 5 . 3  2 1 . 9  2 3 . 4  7 . 8  1 . 6  

未 填 答  2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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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67、 房 屋 擁 有 權 其 他 說 明  

項 目  
政 府 單 位

提 供  

非 營 利 單 位

提 供  

其 他 說 明  4  3  

 

進 一 步 分 析 顯 示， 目 前 房 屋 擁 有 權 與 性 別 、 有

子 女 與 否 、 年 齡 分 組 、 身 障 類 別 等 有 關 聯 。 分 述 如

下 ：  

(1)  居 住 區 域 ： 不 同 區 域 的 房 屋 擁 有 權 分 布 狀

況 達 到 顯 著 性 差 異 。 市 區 的 租 屋 比 例 最 高 ，

海 線 的 自 有 比 例 最 高  

(2)  性 別 ： 不 同 性 別 的 目 前 房 屋 擁 有 權 分 布 狀

況 達 到 顯 著 性 差 異 。  

(3)  有 子 女 與 否 ： 有 子 女 與 否 的 目 前 房 屋 擁 有

權 分 布 狀 況 達 到 顯 著 性 差 異 。  

(4)  年 齡 分 組 ： 年 齡 分 組 的 目 前 房 屋 擁 有 權 分

布 狀 況 達 到 顯 著 性 差 異 。  

 

表 4-1- 68、 目 前 房 屋 擁 有 權 與 各 類 別  

變 項  xଶ 

居 住 區 域  2 2 . 7 3 0 * *  

性 別  3 0 . 4 2 6 * *  

是 否 有 子 女  1 1 . 9 2 3 * *  

年 齡 分 組  2 2 . 8 0 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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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住 屋 樣 式  

目 前 住 屋 樣 式 ， 以 「 獨 棟 透 天 」 人 數 最 多 ，

為 139 人 (39 .6  %)， 有 3 人 表 示 家 中 有 電 梯 ； 其

次 為「 平 房 」，人 數 有 90 人 (25. 6 %)，依 序 為「 大

樓 」 人 數 有 83 人 (23 .6 %)，「 公 寓 」 人 數 有 29

人 (8.3 %)，「 其 他 」 人 數 有 10 人 (2.8 % )。  

進 一 步 交 叉 表 分 析 ， 男 性 以 平 房 比 例 最 高 ，

佔 34.1%， 女 性 獨 棟 透 天 最 多 ， 佔 43.7 %。 居 住

區 域 市 區 中 大 樓 比 例 最 高 ， 佔 46. 1%， 屯 區 中 大

樓 比 例 最 高 ， 佔 33 .3 %， 海 線 中 的 獨 棟 透 天 比 例

最 高 ， 佔 44.1 %， 山 線 中 獨 棟 透 天 比 例 佔 最 高 ，

60.5 %。 年 齡 65- 74 歲 中 獨 棟 透 天 比 例 佔 最 高 ，

佔 31.7%， 75- 84 歲 中 獨 棟 透 天 比 例 佔 最 高 ， 佔

42.8 % ， 84 歲 以 上 中 獨 棟 透 天 比 例 最 高 ， 佔

46.4 %。  

教 育 程 度 不 識 字 中 住 獨 棟 透 天 比 例 最 高 ， 佔

43.9 %，國 小 或 自 修 住 獨 棟 透 天 比 例 佔 45. 1%；大

專 以 上 大 樓 比 例 佔 最 高 佔 53.6%， 高 中 職 住 大 樓

比 例 第 二 佔 43. 2%，國 中 住 大 樓 比 例 第 三 佔 31.1%。

婚 姻 狀 況 中 未 婚 住 平 房 比 例 佔 36. 2%， 已 婚 同 居

住 平 房 比 例 佔 40.5 %， 已 婚 分 居 住 獨 棟 透 天 比 例

最 高 ， 佔 58.3 %， 離 婚 住 大 樓 比 例 佔 29.1%， 喪

偶 住 獨 棟 透 天 比 例 佔 46.6%。 沒 有 身 障 證 明 者 住

獨 棟 透 天 比 例 最 高 ， 佔 39.7 %， 有 身 障 證 明 者 住

以 獨 棟 透 天 比 例 佔 3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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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69、 住 屋 樣 式  

項 目 別  

總 計  

大 樓  公 寓  
獨 棟 透

天  
平 房  其 他  樣 本 數

(人 )  

百 分

比  

總 計  3 5 1  1 0 0 . 0  2 3 . 6  8 . 3  3 9 . 6  2 5 . 6  2 . 8  

性 別        

男  1 3 8  1 0 0 . 0  1 8 . 1  7 . 2  3 3 . 3  3 4 . 1  7 . 2  

女  2 1 3  1 0 0 . 0  2 7 . 2  8 . 9  4 3 . 7  2 0 . 2  0 . 0  

未 填 答  1 4        

居 住 區 域         

市 區  7 6  1 0 0 . 0  4 6 . 1  1 4 . 5  1 9 . 7  1 8 . 4  1 . 3  

屯 區  1 0 2  1 0 0 . 0  3 3 . 3  1 0 . 8  2 8 . 4  2 3 . 5  3 . 9  

海 線  5 9  1 0 0 . 0  1 6 . 9  3 . 4  4 4 . 1  3 3 . 9  1 . 7  

山 線  1 1 4  1 0 0 . 0  3 . 5  4 . 4  6 0 . 5  2 8 . 1  3 . 5  

未 填 答  1 4        

年 齡         

6 5 - 7 4 歲  1 2 3  1 0 0 . 0  2 6 . 8  9 . 8  3 1 . 7  2 6 . 0  5 . 7  

7 5 - 8 4 歲  1 5 9  1 0 0 . 0  2 0 . 8  8 . 2  4 2 . 8  2 7 . 0  1 . 3  

8 4 歲 以 上  6 9  1 0 0 . 0  2 4 . 6  5 . 8  4 6 . 4  2 1 . 7  1 . 4  

未 填 答  1 4        

教 育 程 度         

不 識 字  6 6  1 0 0 . 0  1 5 . 2  9 . 1  4 3 . 9  3 0 . 3  1 . 5  

國 小 或 自 修  1 7 3  1 0 0 . 0  1 6 . 2  5 . 2  4 5 . 1  3 1 . 2  2 . 3  

國 中  4 5  1 0 0 . 0  3 1 . 1  1 3 . 3  2 8 . 9  2 0 . 0  6 . 7  

高 中 職  3 7  1 0 0 . 0  4 3 . 2  8 . 1  2 7 . 0  1 6 . 2  5 . 4  

大 專 以 上  2 8  1 0 0 . 0  5 3 . 6  1 7 . 9  2 8 . 6  0 . 0  0 . 0  

未 填 答  1 6        

婚 姻 狀 況         

未 婚  4 7  1 0 0 . 0  2 5 . 5  1 0 . 6  2 3 . 4  3 6 . 2  4 . 3  

已 婚 同 居  3 7  1 0 0 . 0  2 4 . 3  0 . 0  3 2 . 4  4 0 . 5  2 . 7  

已 婚 分 居  1 2  1 0 0 . 0  8 . 3  8 . 3  5 8 . 3  1 6 . 7  8 . 3  

離 婚  5 5  1 0 0 . 0  2 9 . 1  1 2 . 7  2 5 . 5  2 5 . 5  7 . 3  

喪 偶  1 8 9  1 0 0 . 0  2 3 . 3  7 . 9  4 6 . 6  2 1 . 2  1 . 1  

未 填 答  2 5        

身 障 證 明         

沒 有  2 7 2  1 0 0 . 0  2 3 . 5  8 . 8  3 9 . 7  2 4 . 6  3 . 3  

有  6 3  1 0 0 . 0  2 8 . 6  4 . 8  3 4 . 9  3 0 . 2  1 . 6  

未 填 答  3 0         

 

  



第四章資料分析與討論 

125 
 

表 4-1 -70、 住 屋 樣 式 其 他 說 明  

項 目  分 租 套 房  鐵 皮 屋  

其 他 說 明  6  4  

 

進 一 步 分 析 顯 示， 目 前 住 屋 樣 式 與 性 別 、 有 子

女 與 否 、 教 育 程 度 等 有 關 聯 。 分 述 如 下 ：  

(1)  居 住 區 域：市 區 住 大 樓 的 比 例 明 顯 高 於 其 他

區 域，山 線 或 海 線 住 獨 棟 透 天 得 比 例 也 顯 著

高 於 其 他 區 域 。  

(2)  性 別：不 同 性 別 的 目 前 住 屋 樣 式 分 布 狀 況 達

到 顯 著 性 差 異 。  

(3)  有 子 女 與 否：有 子 女 與 否 的 目 前 住 屋 樣 式 分

布 狀 況 達 到 顯 著 性 差 異 。  

(4)  教 育 程 度：年 齡 分 組 的 目 前 住 屋 樣 式 分 布 狀

況 達 到 顯 著 性 差 異 。  

(5)  房 屋 所 有 權：房 屋 所 有 權 為 自 用 或 家 屬 所 有

住 在 獨 棟 透 天 的 比 例 顯 著 高 於 其 他，租 屋 住

在 平 房 的 比 例 也 顯 著 高 於 其 他 。  

 

表 4-1 -71、 住 屋 樣 式 與 各 類 別  

變 項  xଶ  

居 住 區 域  7 7 . 6 8 6 * * *  

性 別  2 7 . 2 0 0 * * *  

是 否 有 子 女  1 7 . 9 4 7 * *  

教 育 程 度  5 7 . 5 7 8 * *  

房 屋 所 有 權  5 1 . 2 3 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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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同 住 狀 況  

目 前 同 住 狀 況 部 分 ， 大 部 分 為 「 獨 居 」 人 數

有 278 人 (78 .5  %)，「 與 他 人 同 住 」 人 數 有 76 人

(21. 5% )。 此 處 的 「 獨 居 」 為 實 質 獨 居 ，「 與 他 人

同 住 」則 是 因 為 有 同 住 家 屬 均 缺 乏 生 活 自 理 能 力

或 均 無 照 顧 能 力 ； 或 是 ， 與 子 女 同 戶 籍 ， 但 其 未

經 常 同 住 （ 一 週 連 續 達 3 天 以 上 獨 居 之 事 實 ）；

或 是，有 同 住 者，且 同 住 者 均 65 歲 以 上 之 老 人 ，

列 入 獨 居 ； 或 是 其 他 經 社 會 局 、 各 區 家 庭 福 利 服

務 中 心 、 各 區 公 所 訪 視 評 估 需 列 冊 關 懷 之 老 人 。 

進 一 步 以 交 叉 表 分 析 ， 男 性 以 獨 居 比 例 佔

75%，女 性 獨 居 最 多 佔 80. 8%。屯 區 中 獨 居 比 例 最

高 佔 82. 5%， 市 區 中 獨 居 比 例 佔 81.6 %， 海 線 中

的 獨 居 比 例 佔 81.4%，山 線 中 獨 居 比 例 佔 71.6 %。

年 齡 65- 74 歲 中 獨 居 比 例 佔 最 高，佔 90.2 %，75-84

歲 中 獨 居 比 例 佔 佔 74. 1%， 8 4 歲 以 上 中 獨 居 比 例

佔 68.1%。  

教 育 程 度 中 高 中 職 獨 居 比 例 佔 最 高 佔 94. 6%，

大 專 以 上 獨 居 比 例 佔 85.7% ， 國 中 獨 居 比 例 佔

80.4 %，不 識 字 中 獨 居 比 例 佔 75%，國 小 或 自 修 獨

居 比 例 佔 75.1 %。 婚 姻 狀 況 中 未 婚 中 獨 居 比 例 佔

89.8 %，已 婚 分 居 中 獨 居 比 例 佔 83.3 %，離 婚 中 獨

居 比 例 佔 98.2 %， 喪 偶 中 獨 居 比 例 佔 83.7%； 已

婚 同 居 中 與 他 人 同 住 比 例 最 高 ， 佔 91.9 %。 沒 有

身 障 證 明 者 以 獨 居 比 例 最 高 ， 佔 80.7 %， 有 身 障

證 明 者 以 獨 居 比 例 佔 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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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72、 同 住 狀 況  

項 目 別  

總 計  

獨 居  
與 他 人

同 住  
樣 本 數

(人 )  

百 分

比  

總 計  3 5 4  1 0 0 . 0  7 8 . 5  2 1 . 5  

性 別      

男  1 4 0  1 0 0 . 0  7 5 . 0  2 5 . 0  

女  2 1 4  1 0 0 . 0  8 0 . 8  1 9 . 2  

未 填 答  1 1     

居 住 區 域      

市 區  7 6  1 0 0 . 0  8 1 . 6  1 8 . 4  

屯 區  1 0 3  1 0 0 . 0  8 2 . 5  1 7 . 5  

海 線  5 9  1 0 0 . 0  8 1 . 4  1 8 . 6  

山 線  1 1 6  1 0 0 . 0  7 1 . 6  2 8 . 4  

未 填 答  1 1     

年 齡      

6 5 - 7 4 歲  1 2 3  1 0 0 . 0  9 0 . 2  9 . 8  

7 5 - 8 4 歲  1 6 2  1 0 0 . 0  7 4 . 1  2 5 . 9  

8 4 歲 以 上  6 9  1 0 0 . 0  6 8 . 1  3 1 . 9  

未 填 答  1 1     

教 育 程 度      

不 識 字  6 8  1 0 0 . 0  7 5 . 0  2 5 . 0  

國 小 或 自 修  1 7 3  1 0 0 . 0  7 5 . 1  2 4 . 9  

國 中  4 6  1 0 0 . 0  8 0 . 4  1 9 . 6  

高 中 職  3 7  1 0 0 . 0  9 4 . 6  5 . 4  

大 專 以 上  2 8  1 0 0 . 0  8 5 . 7  1 4 . 3  

未 填 答  1 3     

婚 姻 狀 況      

未 婚  4 9  1 0 0 . 0  8 9 . 8  1 0 . 2  

已 婚 同 居  3 7  1 0 0 . 0  8 . 1  9 1 . 9  

已 婚 分 居  1 2  1 0 0 . 0  8 3 . 3  1 6 . 7  

離 婚  5 5  1 0 0 . 0  9 8 . 2  1 . 8  

喪 偶  1 9 0  1 0 0 . 0  8 3 . 7  1 6 . 3  

未 填 答  2 2     

身 障 證 明      

沒 有  2 7 4  1 0 0 . 0  8 0 . 7  1 9 . 3  

有  6 4  1 0 0 . 0  7 0 . 3  2 9 . 7  

未 填 答  2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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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 一 步 分 析 顯 示 ， 獨 居 與 否 和 其 他 題 項 進 行 統

計 交 叉 分 析 ， 發 現 在 有 子 女 與 否 、 年 齡 、 日 常 活 動

量 表 、 工 具 性 日 常 生 活 活 動 等 項 目 均 有 關 聯 。  

(2)  有 子 女 與 否 ： 有 子 女 與 否 的 獨 居 情 況 呈 現

顯 著 性 差 異 (精 確 顯 著 單 尾 )， 無 子 女 的 長

輩 獨 居 情 形 較 有 子 女 的 長 輩 為 多 。  

(3)  年 齡 ： 目 前 同 住 狀 況 （ 獨 居 與 否 ） 與 年 齡

分 組 （ 分 四 組 ） 的 分 布 狀 況 達 到 顯 著 性 差

異 。  

(4)  日 常 活 動 量 表 ： 獨 居 與 否 和 日 常 活 動 量 總

分 有 顯 著 差 異 ， 與 他 人 同 住 的 活 動 量 表 總

分 2.00 顯 著 高 於 獨 居 的 1.26。顯 示 實 質 獨

居 者 的 功 能 較 好 。  

(5)  工 具 性 日 常 生 活 活 動 ： 獨 居 與 否 和 工 具 性

日 常 生 活 活 動 總 分 有 顯 著 差 異 ， 與 他 人 同

住 的 活 動 量 表 總 分 9.85 顯 著 高 於 獨 居 的

4.6 7。 顯 示 實 質 獨 居 者 的 工 具 性 日 常 生 活

功 能 較 好 。  

 

表 4-1- 73、 獨 居 與 類 別  

變 項  xଶ 備 註  

是 否 有 子 女  3 . 3 4 6 *  精 確 顯

著 單 尾  

年 齡 分 組  1 6 . 3 5 7 * * *   

* *： 表 示 顯 著 性 ， α < . 0 5  

* * *： 表 示 顯 著 性 ， α <. 0 0 1  

 

表 4-1- 74、 獨 居 與 量 表  

變 項  個 數  

平 均 分

數  t  

日 常 生 活 能

力 總 分  

獨 居  2 7 7  1 . 2 6 3 5  - 3 . 1 4 * *  

與 他 人 同 住  7 4  2 . 0 0 0 0   

工 具 使 用 能

力 總 分  

獨 居  2 7 4  4 . 6 7 8 8  - 4 . 8 3 2 * *  

與 他 人 同 住  7 3  9 . 9 5 8 9   
* *： 表 示 顯 著 性 ， α < .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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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居 住 狀 況 滿 意 度 程 度  

根 據 下 表 ， 目 前 居 住 狀 況 的 滿 意 度 程 度 ， 最

高 為 「 普 通 」 有 156 人 ， (44 .8 %)， 其 次 為 「 滿

意 」 有 104 人 (29. 9 %)， 最 少 為 「 非 常 不 滿 意 」

有 7 人 (2. 0 %)。  

進 一 步 交 叉 表 分 析 ， 男 性 居 住 狀 況 滿 意 度 以

普 通 比 例 佔 48 .9 %， 女 性 普 通 佔 42.3 %。 不 同 居

住 區 域 的 滿 意 比 例 最 高 的 都 是 普 通 ， 市 區 比 例 佔

42.7 %， 屯 區 比 例 佔 38.6%， 海 線 比 例 佔 42. 4%，

山 線 比 例 佔 61.1 %。  

年 齡 的 滿 意 比 例 最 高 的 都 是 普 通 ， 65-7 4 歲

佔 43.8%， 75- 84 歲 佔 46 %， 84 歲 佔 43.9 %。教 育

程 度 最 高 的 都 是 普 通 ， 不 識 字 的 普 通 跟 滿 意 比 例

相 同，佔 38.2%，國 小 或 自 修 普 通 比 例 佔 48.2 %，

國 中 普 通 比 例 佔 46.7 %，高 中 職 普 通 比 例 佔 45.7%，

大 專 以 上 普 通 比 例 佔 32.1%。  

婚 姻 狀 況 中 未 婚 中 普 通 比 例 最 高 佔 54.2%，

已 婚 同 居 中 普 通 比 例 佔 51.4 %， 已 婚 分 居 中 普 通

及 非 常 滿 意 相 同 比 例 ， 佔 33.3%， 離 婚 中 普 通 比

例 佔 46. 3%， 喪 偶 中 普 通 比 例 佔 40.7 %。 沒 有 身

障 證 明 者 以 普 通 比 例 最 高 ， 佔 43. 3%， 有 身 障 證

明 者 佔 5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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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75、 居 住 狀 況 滿 意 度 程 度  

項 目 別  

總 計  
非 常  

不 滿 意  
不 滿 意  普 通  滿 意  

非 常 滿

意  
樣 本 數

(人 )  

百 分

比  

總 計  3 4 8  1 0 0 . 0  2 . 0  9 . 5  4 4 . 8  2 9 . 9  1 3 . 8  

性 別        

男  1 3 5  1 0 0 . 0  1 . 5  8 . 9  4 8 . 9  3 0 . 4  1 0 . 4  

女  2 1 3  1 0 0 . 0  2 . 3  9 . 9  4 2 . 3  2 9 . 6  1 6 . 0  

未 填 答  1 7        

居 住 區 域         

市 區  7 5  1 0 0 . 0  1 . 3  8 . 0  3 0 . 7  4 2 . 7  1 7 . 3  

屯 區  1 0 1  1 0 0 . 0  2 . 0  1 1 . 9  3 8 . 6  3 4 . 7  1 2 . 9  

海 線  5 9  1 0 0 . 0  1 . 7  1 3 . 6  4 2 . 4  2 7 . 1  1 5 . 3  

山 線  1 1 3  1 0 0 . 0  2 . 7  6 . 2  6 1 . 1  1 8 . 6  1 1 . 5  

未 填 答  1 7        

年 齡         

6 5 - 7 4 歲  1 2 1  1 0 0 . 0  4 . 1  1 1 . 6  4 3 . 8  3 2 . 2  8 . 3  

7 5 - 8 4 歲  1 6 1  1 0 0 . 0  0 . 0  8 . 7  4 6 . 0  2 9 . 8  1 5 . 5  

8 4 歲 以 上  6 6  1 0 0 . 0  3 . 0  7 . 6  4 3 . 9  2 5 . 8  1 9 . 7  

未 填 答  1 7        

教 育 程 度         

不 識 字  6 8  1 0 0 . 0  2 . 9  1 0 . 3  3 8 . 2  3 8 . 2  1 0 . 3  

國 小 或 自 修  1 7 0  1 0 0 . 0  2 . 4  7 . 1  4 8 . 2  2 9 . 4  1 2 . 9  

國 中  4 5  1 0 0 . 0  0 . 0  1 5 . 6  4 6 . 7  2 4 . 4  1 3 . 3  

高 中 職  3 5  1 0 0 . 0  0 . 0  8 . 6  4 5 . 7  2 5 . 7  2 0 . 0  

大 專 以 上  2 8  1 0 0 . 0  3 . 6  1 4 . 3  3 2 . 1  2 8 . 6  2 1 . 4  

未 填 答  1 9        

婚 姻 狀 況         

未 婚  4 8  1 0 0 . 0  2 . 1  1 0 . 4  5 4 . 2  2 2 . 9  1 0 . 4  

已 婚 同 居  3 5  1 0 0 . 0  0 . 0  2 . 9  5 1 . 4  3 1 . 4  1 4 . 3  

已 婚 分 居  1 2  1 0 0 . 0  0 . 0  8 . 3  3 3 . 3  2 5 . 0  3 3 . 3  

離 婚  5 4  1 0 0 . 0  3 . 7  1 3 . 0  4 6 . 3  2 9 . 6  7 . 4  

喪 偶  1 8 9  1 0 0 . 0  2 . 1  9 . 5  4 0 . 7  3 1 . 7  1 5 . 9  

未 填 答  2 7        

身 障 證 明         

沒 有  2 6 8  1 0 0 . 0  1 . 5  1 0 . 1  4 3 . 3  3 1 . 3  1 3 . 8  

有  6 4  1 0 0 . 0  3 . 1  6 . 3  5 4 . 7  2 6 . 6  9 . 4  

未 填 答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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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 一 步 分 析 ， 目 前 居 住 狀 況 滿 意 度 與 各 變 項

之 間 的 交 叉 情 況 並 無 顯 著 性 關 聯。 但 透 過 積 差 相

關 分 析，居 住 滿 意 度 與 自 覺 健 康、日 常 活 動 量 表 、

工 具 性 日 常 生 活 活 動 、 心 理 健 康 與 生 活 滿 意 度 、

寂 寞 量 表 等 變 項 均 有 低 度 正 相 關 。 此 外 ， 居 住 滿

意 度 與 居 住 型 態 （ 獨 居 或 與 他 人 同 住 ） 之 間 並 無

顯 著 性 的 差 異 ， 也 就 是 獨 居 或 是 與 他 人 同 住 的 居

住 滿 意 度 並 沒 有 差 異 。  

 

表 4-1-76、 居 住 狀 況 滿 意 度 與 各 變 項 之 間 的 交 叉 表  

 項目 自覺健康 疾病數量 
日常生活

能力總分 

工具使用

能力總分 

心理健康

與生活滿

意度總分 

寂寞量表

總分 

居住滿意程度 .178
* *
 -.028 -.165

* *
 -.210

* *
 -.173

*
 -.291

* *
 

自覺健康  -.429
* *
 -.416

* *
 -.413

* *
 -.367

* *
 -.307

* *
 

疾病數量  .358
* *
 .246

* *
 .263

* *
 .232

* *
 

日常生活能力總分  .773
* *
 .332

* *
 .242

* *
 

工具使用能力總分  .249
* *
 .202

* *
 

心理健康與生活滿

意度總分 

 .406
* *
 

*： 表 示 顯 著 性 ， α <. 0 5  

* *： 表 示 顯 著 性 ， α < .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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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日 常 生 活 協 助 狀 況  

受 訪 者 日 常 生 活 需 要 是 否 需 要 協 助 部 分 ，

「 不 需 要 」 人 數 有 259 人 (73.6%)，「 需 要 」 人 數

有 93 人 (26. 4% )。  

交 叉 表 中 ， 男 性 與 女 性 以 不 需 要 比 例 最 高 ，

各 佔 74. 8%與 72.8 %。 居 住 區 域 中 ， 屯 區 和 山 線

相 較 其 他 區 域 的 長 輩 不 需 要 比 例 較 高 ， 分 別 佔

74.8 %與 80 .7 %。 年 齡 中 ， 65-74 歲 的 不 需 要 佔

82.1 %為 所 有 年 齡 層 中 最 高 的 。 教 育 程 度 中 ， 以

國 中 不 需 要 比 例 最 高 有 80.4 %， 高 中 職 以 不 需 要

的 比 例 則 為 第 二 ， 佔 78.4%。  

婚 姻 狀 況 中 ， 已 婚 分 居 的 長 輩 不 需 要 比 例 最

高 ， 佔 91. 7%， 其 次 為 離 婚 ， 佔 87.3 %。 沒 有 身

障 證 明 者 以 不 需 要 比 例 最 高 ， 佔 79.0 %， 有 身 障

證 明 者 則 是 以 需 要 比 例 最 高 ， 佔 5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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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77、 日 常 生 活 協 助 狀 況  

項 目 別  

總 計  

不 需 要  需 要  樣 本 數

(人 )  

百 分

比  

總 計  3 5 2  1 0 0 . 0  7 3 . 6  2 6 . 4  

性 別      

男  1 3 9  1 0 0 . 0  7 4 . 8  2 5 . 2  

女  2 1 3  1 0 0 . 0  7 2 . 8  2 7 . 2  

未 填 答  1 3     

居 住 區 域      

市 區  7 6  1 0 0 . 0  6 4 . 5  3 5 . 5  

屯 區  1 0 3  1 0 0 . 0  7 4 . 8  2 5 . 2  

海 線  5 9  1 0 0 . 0  6 9 . 5  3 0 . 5  

山 線  1 1 4  1 0 0 . 0  8 0 . 7  1 9 . 3  

未 填 答  1 3     

年 齡      

6 5 - 7 4 歲  1 2 3  1 0 0 . 0  8 2 . 1  1 7 . 9  

7 5 - 8 4 歲  1 6 0  1 0 0 . 0  7 2 . 5  2 7 . 5  

8 4 歲 以 上  6 9  1 0 0 . 0  6 0 . 9  3 9 . 1  

未 填 答  1 3     

教 育 程 度      

不 識 字  6 7  1 0 0 . 0  6 8 . 7  3 1 . 3  

國 小 或 自 修  1 7 2  1 0 0 . 0  7 2 . 7  2 7 . 3  

國 中  4 6  1 0 0 . 0  8 0 . 4  1 9 . 6  

高 中 職  3 7  1 0 0 . 0  7 8 . 4  2 1 . 6  

大 專 以 上  2 8  1 0 0 . 0  7 1 . 4  2 8 . 6  

未 填 答  1 5     

婚 姻 狀 況      

未 婚  4 8  1 0 0 . 0  7 7 . 1  2 2 . 9  

已 婚 同 居  3 7  1 0 0 . 0  5 6 . 8  4 3 . 2  

已 婚 分 居  1 2  1 0 0 . 0  9 1 . 7  8 . 3  

離 婚  5 5  1 0 0 . 0  8 7 . 3  1 2 . 7  

喪 偶  1 8 9  1 0 0 . 0  7 0 . 4  2 9 . 6  

未 填 答  2 4     

身 障 證 明      

沒 有  2 7 2  1 0 0 . 0  7 9 . 0  2 1 . 0  

有  6 4  1 0 0 . 0  4 6 . 9  5 3 . 1  

未 填 答  2 9     

 

  



臺中市獨居老人生活狀況及服務需求調查研究 

134 

分 析 顯 示 ， 日 常 生 活 需 要 是 否 需 要 協 助 與 身 障

證 明 、 年 齡 分 組 等 有 關 聯 。 分 述 如 下 ：  

(1)  身 障 身 份：是 否 有 身 障 證 明 的 日 常 生 活 需 要

是 否 需 要 協 分 布 狀 況 達 到 顯 著 性 差 異（ 精 確

顯 著 性 單 尾 、 雙 尾 ）， 且 有 身 障 證 明 需 協 助

的 比 例 顯 著 高 過 無 身 障 證 明，無 身 障 證 明 不

需 要 協 助 的 比 例 顯 著 高 過 有 身 障 證 明 。  

(2)  年 齡 分 組：不 同 年 齡 分 組 的 日 常 生 活 需 要 是

否 需 要 協 分 布 狀 況 達 到 顯 著 性 差 異 。  

(3)  工 具 性 生 活 功 能：進 一 步 透 過 卡 方 檢 定 發 現

工 具 性 生 活 功 能 有 三 項 以 上 困 難 者 的 需 要

協 助 意 願 與 其 他 各 組 有 顯 著 性 差 異 。  

 

表 4-1 -78、 日 常 生 活 需 要 是 否 需 要 協 助 與 類 別  

變 項  t  備 註  

身 障 身 份  2 7 . 1 4 9 * * *  精 確 顯 著 性 單 尾 、 雙 尾  

年 齡 分 組  1 0 . 4 3 8 * *    

* *： 表 示 顯 著 性 ， α < . 0 1  

* * *： 表 示 顯 著 性 ， α <. 0 0 1  

 

表 4-1 -79、 日 常 生 活 需 要 是 否 需 要 協 助 與 工 具 性 生

活 功 能  

項 目  不 需 要 (% )  需 要 ( % )  小 計 ( % )   

沒 有 任 何 困 難  7 8 ( 9 6 . 3 )  3 ( 3 . 7 )  8 1 ( 1 0 0 )  1 2 1 . 9 0 6 * * *  

有 一 項 困 難  8 7 ( 9 6 . 7 )  3 ( 3 . 3 )  9 0 ( 1 0 0 )  
 

有 兩 項 困 難  3 6 ( 8 5 . 7 )  6 ( 1 4 . 3 )  4 2 ( 1 0 0 )  
 

有 三 項 以 上 困 難  5 8 ( 4 1 . 7 )  8 1 ( 5 8 . 3 )  1 3 9 ( 1 0 0 )  
 

 總 計  2 5 9 ( 7 3 . 6 )  9 3 ( 2 6 . 4 )  3 5 2 ( 1 0 0 )    

* * *： 表 示 顯 著 性 ， α <. 0 0 1  

  

𝑥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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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居 家 服 務 考 慮 使 用 狀 況  

是 否 考 慮 使 用 居 家 服 務 部 分 ， 受 訪 者 表 示

「 願 意 考 慮 」人 數 有 224 人 (63. 8 %)，「 不 考 慮 」

人 數 有 127 人 (36.2 %)。  

進 一 步 以 交 叉 表 分 析 ， 男 性 與 女 性 以 願 意 考

慮 比 例 最 高，各 佔 55. 1%與 69. 5%。居 住 區 域 中 ，

市 區 和 屯 區 相 較 其 他 區 域 的 長 輩 願 意 考 慮 比 例

較 高，分 別 佔 80.3%與 75. 5%。年 齡 中， 65-7 4 歲

的 願 意 考 慮 佔 68.3 %為 所 有 年 齡 層 中 最 高 的 。 教

育 程 度 中 ， 以 大 專 以 上 願 意 考 慮 比 例 最 高 有

82.1 %， 高 中 職 以 願 意 考 慮 的 比 例 則 為 第 二 ， 佔

75.7 %。  

婚 姻 狀 況 中 ， 已 婚 分 居 的 長 輩 願 意 考 慮 比 例

最 高 ， 佔 75.0 %， 其 次 為 未 婚 ， 佔 70.8 %。 沒 有

身 障 證 明 者 以 願 意 考 慮 比 例 最 高 ， 佔 61.6 %， 有

身 障 證 明 者 也 以 願 意 考 慮 比 例 最 高 ， 佔 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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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80、 居 家 服 務 考 慮 使 用 狀 況  

項目別 

總計 

不考慮 願意考慮 樣本數

(人) 
百分比 

總計 351 100.0 36.2 63.8 

性別     

男  139 100.0 44.9 55.1 

女  213 100.0 30.5 69.5 

未填答 13    

居住區域     

市區 76 100.0 19.7 80.3 

屯區 103 100.0 24.5 75.5 

海線 59 100.0 52.5 47.5 

山線 114 100.0 49.1 50.9 

未填答 13    

年齡     

65-74 歲  123 100.0 31.7 68.3 

75-84 歲  160 100.0 37.7 62.3 

84 歲以上 69 100.0 40.6 59.4 

未填答 13    

教育程度     

不識字 67 100.0 50.7 49.3 

國小或自修 172 100.0 34.3 65.7 

國中 46 100.0 40.0 60.0 

高中職 37 100.0 24.3 75.7 

大專以上 28 100.0 17.9 82.1 

未填答 15    

婚姻狀況     

未婚 48 100.0 29.2 70.8 

已婚同居 37 100.0 51.4 48.6 

已婚分居 12 100.0 25.0 75.0 

離婚 55 100.0 42.6 57.4 

喪偶 189 100.0 32.8 67.2 

未填答 24    

身障證明     

沒有 272 100.0 38.4 61.6 

有  64 100.0 26.6 73.4 

未填答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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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析 顯 示，是 否 考 慮 使 用 居 家 服 務 部 分 與 性 別 、

教 育 程 度 、 居 住 型 態 等 有 關 聯 。 分 述 如 下 ：  

(1)  性 別：不 同 性 別 的 是 否 考 慮 使 用 居 家 服 務 部

分 分 布 狀 況 達 到 顯 著 性 差 異 。  

(2)  居 住 區 域：不 同 居 住 區 育 的 是 否 考 慮 使 用 居

家 服 務 部 分 分 布 狀 況 達 到 顯 著 性 差 異 。  

(3)  教 育 分 組：不 同 教 育 程 度 的 是 否 考 慮 使 用 居

家 服 務 部 分 分 布 狀 況 達 到 顯 著 性 差 異 。  

(4)  居 住 型 態：不 同 居 住 型 態（ 實 質 獨 居 或 有 人

同 住 ）是 否 考 慮 使 用 居 家 服 務 部 分 分 布 狀 況

達 到 顯 著 性 差 異。顯 示 獨 居 願 意 考 慮 使 用 服

務 的 比 例 顯 著 高 於 與 他 人 同 住 的 意 願 比

例 。  

 

表 4-1 -81、 居 家 服 務 考 慮 使 用 狀 況 與 類 別  

變 項  xଶ 備 註  

性 別  7 . 5 3 2 * *   

居 住 區 域  3 0 . 0 2 6 * * *   

教 育 分 組  1 6 . 7 2 9 * *   

居 住 型 態  6 . 5 6 6 * *  漸 進 顯 著 性 單 尾  
* *： 表 示 顯 著 性 ， α < . 0 1  

* * *： 表 示 顯 著 性 ， α <. 0 0 1  

 

表 4 -1 -82、 居 家 服 務 考 慮 使 用 狀 況 與 居 住 型 態  

 居 住 型 態  不 考 慮  願 意 考 慮  

獨 居  3 2 . 7 %  6 7 . 3 %  

與 他 人 同 住  4 8 . 7 %  5 1 . 3 %  

總 計  3 6 . 2 %  6 3 . 8 %  

 

在 不 願 意 使 用 居 家 服 務 的 原 因 中 ， 最 高 為

「 其 他 」 有 57 人 (44 .9 %)， 其 次 為 「 不 喜 歡 被

照 顧 」 有 31 人 (24.4  % )， 最 少 為 「 擔 心 議 論 不

孝 」 有 0 人 (0 %)。 此 外 ， 在 其 他 中 ， 也 有 37 人

表 達 「 暫 無 想 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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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83、 不 考 慮 使 用 居 家 服 務 原 因  

項 目 別  

總 計  
無 力 負

擔 費 用  

擔 心 品

質  

擔 心 議

論 不 孝  

不 喜 歡

被 碰 觸

身 體  

不 喜 歡

被 照 顧  
其 他  樣 本 數

(人 )  

百 分

比  

總 計  1 2 7  1 0 0 . 0  2 0 . 5  6 . 3  0 . 0  3 . 9  2 4 . 4  4 4 . 9  

性 別         

男  6 2  1 0 0 . 0  2 2 . 6  1 . 6  0 . 0  4 . 8  2 7 . 4  4 3 . 5  

女  6 5  1 0 0 . 0  1 8 . 5  1 0 . 8  0 . 0  3 . 1  2 1 . 5  4 6 . 2  

未 填 答  0         

居 住 區 域          

市 區  1 5  1 0 0 . 0  3 3 . 3  0 . 0  0 . 0  6 . 7  2 0 . 0  4 0 . 0  

屯 區  2 5  1 0 0 . 0  2 4 . 0  0 . 0  0 . 0  8 . 0  3 2 . 0  3 6 . 0  

海 線  3 1  1 0 0 . 0  1 9 . 4  1 2 . 9  0 . 0  0 . 0  2 5 . 8  4 1 . 9  

山 線  5 6  1 0 0 . 0  1 6 . 1  7 . 1  0 . 0  3 . 6  2 1 . 4  5 1 . 8  

未 填 答  0         

年 齡          

6 5 - 7 4 歲  3 9  1 0 0 . 0  2 8 . 2  2 . 6  0 . 0  2 . 6  3 0 . 8  3 5 . 9  

7 5 - 8 4 歲  6 0  1 0 0 . 0  2 1 . 7  8 . 3  0 . 0  1 . 7  2 3 . 3  4 5 . 0  

8 4 歲 以 上  2 8  1 0 0 . 0  7 . 1  7 . 1  0 . 0  1 0 . 7  1 7 . 9  5 7 . 1  

未 填 答  0         

教 育 程 度          

不 識 字  3 4  1 0 0 . 0  1 7 . 6  2 . 9  0 . 0  8 . 8  2 6 . 5  4 4 . 1  

國 小 或 自 修  5 9  1 0 0 . 0  1 8 . 6  1 0 . 2  0 . 0  3 . 4  2 5 . 4  4 2 . 4  

國 中  1 8  1 0 0 . 0  3 3 . 3  5 . 6  0 . 0  0 . 0  1 6 . 7  4 4 . 4  

高 中 職  9  1 0 0 . 0  1 1 . 1  0 . 0  0 . 0  0 . 0  3 3 . 3  5 5 . 6  

大 專 以 上  5  1 0 0 . 0  4 0 . 0  0 . 0  0 . 0  0 . 0  0 . 0  6 0 . 0  

未 填 答  2         

婚 姻 狀 況          

未 婚  1 4  1 0 0 . 0  2 8 . 6  7 . 1  0 . 0  7 . 1  3 5 . 7  2 1 . 4  

已 婚 同 居  1 9  1 0 0 . 0  5 . 3  0 . 0  0 . 0  1 0 . 5  1 0 . 5  7 3 . 7  

已 婚 分 居  3  1 0 0 . 0  3 3 . 3  0 . 0  0 . 0  0 . 0  0 . 0  6 6 . 7  

離 婚  2 3  1 0 0 . 0  3 4 . 8  1 3 . 0  0 . 0  0 . 0  2 6 . 1  2 6 . 1  

喪 偶  6 2  1 0 0 . 0  1 7 . 7  6 . 5  0 . 0  3 . 2  2 5 . 8  4 6 . 8  

未 填 答  6         

身 障 證 明          

沒 有  1 0 4  1 0 0 . 0  2 2 . 1  7 . 7  0 . 0  2 . 9  2 4 . 0  4 3 . 3  

有  1 7  1 0 0 . 0  1 7 . 6  0 . 0  0 . 0  1 1 . 8  3 5 . 3  3 5 . 3  

未 填 答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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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84、不 考 慮 使 用 居 家 服 務 原 因 其 他 說 明  

項 目  暫 無 想 法  
希 望 由 家 人

照 顧  
已 有 看 護  

居 住 地 點

偏 遠  

其 他 說 明  3 7  1 3  1  1  

 

進 一 步 分 析 ， 不 考 慮 使 用 居 家 服 務 原 因 與 各 基

本 變 項 之 間 的 分 布 狀 況 未 有 任 何 重 要 變 項 有 顯 著

性 差 異 或 關 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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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社 區 式 長 期 照 顧 服 務 考 慮 使 用 狀 況  

是 否 考 慮 使 用 社 區 式 長 期 照 顧 服 務 部 分 ，

「 願 意 考 慮 」人 數 有 170 人 (48. 3 %)，「 不 考 慮 」

人 數 有 182 人 (51.7%)。  

交 叉 表 顯 示，男 性 不 考 慮 比 例 最 高，佔 58.3%，

女 性 以 願 意 考 慮 最 高 ， 佔 52.6%。 居 住 區 域 中 ，

海 線 相 較 其 他 區 域 的 長 輩 不 考 慮 比 例 較 高 ， 佔

72.9 %，市 區 以 願 意 考 慮 為 第 二 高，佔 60.5 %。年

齡 中 ， 84 歲 以 上 的 不 考 慮 佔 59.4 為 所 有 年 齡 層

中 最 高 的 。 教 育 程 度 中 ， 以 大 專 以 上 以 願 意 考 慮

比 例 最 高 有 71. 4%， 不 識 字 以 不 考 慮 的 比 例 為 第

二 ， 佔 67. 6%。  

婚 姻 狀 況 中 ， 已 婚 同 居 的 長 輩 不 考 慮 比 例 最

高，佔 73.0%，其 次 為 未 婚 以 願 意 考 慮 為 第 二 高 ，

佔 59 .2%。 沒 有 身 障 證 明 者 以 不 考 慮 比 例 最 高 ，

佔 52.6 %，有 身 障 證 明 者 考 慮 與 不 考 慮 各 佔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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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85、 社 區 式 長 期 照 顧 服 務 考 慮 使 用 狀 況  

項 目 別  

總 計  

不 考 慮  
願 意 考

慮  
樣 本 數

(人 )  

百 分

比  

總 計  3 5 2  1 0 0 . 0  5 1 . 7  4 8 . 3  

性 別      

男  1 3 9  1 0 0 . 0  5 8 . 3  4 1 . 7  

女  2 1 3  1 0 0 . 0  4 7 . 4  5 2 . 6  

未 填 答  1 3     

居 住 區 域      

市 區  7 6  1 0 0 . 0  3 9 . 5  6 0 . 5  

屯 區  1 0 3  1 0 0 . 0  4 3 . 7  5 6 . 3  

海 線  5 9  1 0 0 . 0  7 2 . 9  2 7 . 1  

山 線  1 1 4  1 0 0 . 0  5 6 . 1  4 3 . 9  

未 填 答  1 3     

年 齡      

6 5 - 7 4 歲  1 2 3  1 0 0 . 0  4 5 . 5  5 4 . 5  

7 5 - 8 4 歲  1 6 0  1 0 0 . 0  5 3 . 1  4 6 . 9  

8 4 歲 以 上  6 9  1 0 0 . 0  5 9 . 4  4 0 . 6  

未 填 答  1 3     

教 育 程 度      

不 識 字  6 8  1 0 0 . 0  6 7 . 6  3 2 . 4  

國 小 或 自 修  1 7 2  1 0 0 . 0  5 0 . 0  5 0 . 0  

國 中  4 5  1 0 0 . 0  5 3 . 3  4 6 . 7  

高 中 職  3 7  1 0 0 . 0  4 3 . 2  5 6 . 8  

大 專 以 上  2 8  1 0 0 . 0  2 8 . 6  7 1 . 4  

未 填 答  1 5     

婚 姻 狀 況      

未 婚  4 9  1 0 0 . 0  4 0 . 8  5 9 . 2  

已 婚 同 居  3 7  1 0 0 . 0  7 3 . 0  2 7 . 0  

已 婚 分 居  1 2  1 0 0 . 0  4 1 . 7  5 8 . 3  

離 婚  5 4  1 0 0 . 0  5 5 . 6  4 4 . 4  

喪 偶  1 8 9  1 0 0 . 0  4 8 . 7  5 1 . 3  

未 填 答  2 4     

身 障 證 明      

沒 有  2 7 2  1 0 0 . 0  5 2 . 6  4 7 . 4  

有  6 4  1 0 0 . 0  5 0 . 0  5 0 . 0  

未 填 答  2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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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析 顯 示 ， 是 否 考 慮 使 用 社 區 式 長 期 照 顧 服

務 與 性 別 、 教 育 分 組 、 居 住 型 態 等 有 關 聯 。 分 述

如 下 ：  

(1)  性 別 ： 不 同 性 別 的 是 否 考 慮 社 區 式 長 期 照 顧

服 務 分 布 狀 況 達 到 顯 著 性 差 異 。 男 性 不 願 意

考 慮 的 比 例 顯 著 高 於 女 性 。  

(2)  居 住 區 域 ： 不 同 居 住 區 域 的 是 否 考 慮 社 區 式

長 期 照 顧 服 務 分 布 狀 況 達 到 顯 著 性 差 異 。  

(3)  教 育 分 組 ： 不 同 教 育 程 度 分 組 的 是 否 考 慮 社

區 式 長 期 照 顧 服 務 分 布 狀 況 達 到 顯 著 性 差

異 。  

(4)  是 否 有 子 女 ： 是 否 有 子 女 在 是 否 考 慮 使 用 社

區 式 長 期 照 顧 服 務 分 布 狀 況 達 到 顯 著 性 差 異 。

無 子 女 而 願 意 考 慮 的 比 例 顯 著 高 於 有 子 女

者 。  

(5)  居 住 型 態 ： 不 同 居 住 型 態 的 是 否 考 慮 使 用 社

區 式 長 期 照 顧 服 務 分 布 狀 況 達 到 顯 著 性 差 異 。

與 他 人 同 住 而 不 願 意 考 慮 者 比 例 顯 著 高 於 實

質 獨 居 者 。  

 

表 4-1 -86、 社 區 式 長 期 照 顧 服 務 考 慮 使 用 狀 況 與 類

別  

變 項  xଶ 備 註  

性 別  3 . 9 6 9 * *  精 確 顯 著 性 單 尾  

居 住 區 域  1 8 . 6 9 7 * * *  
 

教 育 分 組  1 4 . 2 1 5 * *   

是 否 有 子 女  4 . 5 6 5 * *  精 確 顯 著 性 單 尾  

居 住 型 態  7 . 7 0 1 * *  精 確 顯 著 性 單 尾  
* *： 表 示 顯 著 性 ， α < . 0 1  

* * *： 表 示 顯 著 性 ， α <. 0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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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87、 社 區 式 長 期 照 顧 服 務 考 慮 使 用 狀 況 與 類

別  

變 項  不 考 慮  願 意 考 慮  

是 否 有 子 女  

  無 子 女  4 0 . 5 %  5 9 . 5 %  

  有 子 女  5 4 . 5 %  4 5 . 5 %  

居 住 型 態    

  獨 居  4 7 . 8 %  5 2 . 2 %  

  與 他 人 同 住  6 5 . 8 %  3 4 . 2 %  

  



臺中市獨居老人生活狀況及服務需求調查研究 

144 

進 一 步 分 析 ， 在 不 考 慮 使 用 社 區 式 長 期 照

顧 服 務 原 因 中 ， 最 高 為 「 其 他 」 有 62 人  (36 .5 

%)，其 次 為「 不 喜 歡 與 人 互 動 」有 47 人 (27. 6 %)，

最 少 為 「 擔 心 他 人 議 論 不 孝 」 有 3 人 (1 . 8  % )。 

 

圖 4-1-1、 不 考 慮 使 用 社 區 式 長 期 照 顧 服 務 原 因  

 

表 4-1 -88、 不 考 慮 使 用 社 區 式 長 期 照 顧 服 務 其 他 說

明  

項 目  暫 無 想 法  
希 望 由 家 人

照 顧  
已 有 看 護  

居 住 地 點

偏 遠  

需 至 醫 院

洗 腎  

其 他 說 明  4 9  7  2  2  2  

 

進 一 步 交 叉 分 析，不 考 慮 使 用 社 區 式 長 期 照 顧

服 務 原 因 與 各 基 本 變 項 之 間 的 分 布 狀 況 未 有 顯 著 性

差 異 關 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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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機 構 入 住 考 慮 使 用 狀 況  

根 據 下 表 ， 受 訪 者 表 示 是 否 考 慮 入 住 機 構 部

分 ，「 不 考 慮 」 人 數 有 222 人 (63.1 %)，「 願 意 考

慮 」 人 數 有 130 人 (36. 9% )。  

交 叉 表 顯 示 ， 男 性 與 女 性 以 不 考 慮 比 例 最 高 ，

各 佔 64. 7%與 62.0 %。 居 住 區 域 中 ， 海 線 和 山 線

相 較 其 他 區 域 的 長 輩 不 考 慮 比 例 較 高 ， 分 別 佔

78.0 %與 65 .8%。 年 齡 中 ， 84 歲 以 上 的 不 考 慮 佔

76.8 %為 所 有 年 齡 層 中 最 高 的 。 教 育 程 度 中 ， 以

不 識 字 不 考 慮 比 例 最 高 有 77.9%， 國 中 以 不 考 慮

的 比 例 則 為 第 二 ， 佔 68.9%。  

婚 姻 狀 況 中 ， 已 婚 同 居 的 長 輩 不 考 慮 比 例 最

高 ， 佔 75.7%， 其 次 為 已 婚 分 居 以 願 意 考 慮 ， 佔

66.7 %。 沒 有 身 障 證 明 者 以 不 考 慮 比 例 最 高 ， 佔

62.9 %， 有 身 障 證 明 者 也 以 不 考 慮 比 例 最 高 ， 佔

6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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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89、 機 構 入 住 考 慮 使 用 狀 況  

項 目 別  

總 計  

不 考 慮  
願 意 考

慮  
樣 本 數

(人 )  

百 分

比  

總 計  3 5 2  1 0 0 . 0  6 3 . 1  3 6 . 9  

性 別      

男  1 3 9  1 0 0 . 0  6 4 . 7  3 5 . 3  

女  2 1 3  1 0 0 . 0  6 2 . 0  3 8 . 0  

未 填 答  1 3     

居 住 區 域      

市 區  7 6  1 0 0 . 0  5 2 . 6  4 7 . 4  

屯 區  1 0 3  1 0 0 . 0  5 9 . 2  4 0 . 8  

海 線  5 9  1 0 0 . 0  7 8 . 0  2 2 . 0  

山 線  1 1 4  1 0 0 . 0  6 5 . 8  3 4 . 2  

未 填 答  1 3     

年 齡      

6 5 - 7 4 歲  1 2 3  1 0 0 . 0  5 0 . 4  4 9 . 6  

7 5 - 8 4 歲  1 6 0  1 0 0 . 0  6 6 . 9  3 3 . 1  

8 4 歲 以 上  6 9  1 0 0 . 0  7 6 . 8  2 3 . 2  

未 填 答  1 3     

教 育 程 度      

不 識 字  6 8  1 0 0 . 0  7 7 . 9  2 2 . 1  

國 小 或 自 修  1 7 2  1 0 0 . 0  6 0 . 5  3 9 . 5  

國 中  4 5  1 0 0 . 0  6 8 . 9  3 1 . 1  

高 中 職  3 7  1 0 0 . 0  4 8 . 6  5 1 . 4  

大 專 以 上  2 8  1 0 0 . 0  5 0 . 0  5 0 . 0  

未 填 答  1 5     

婚 姻 狀 況      

未 婚  4 9  1 0 0 . 0  5 1 . 0  4 9 . 0  

已 婚 同 居  3 7  1 0 0 . 0  7 5 . 7  2 4 . 3  

已 婚 分 居  1 2  1 0 0 . 0  3 3 . 3  6 6 . 7  

離 婚  5 4  1 0 0 . 0  6 3 . 0  3 7 . 0  

喪 偶  1 8 9  1 0 0 . 0  6 4 . 0  3 6 . 0  

未 填 答  2 4     

身 障 證 明      

沒 有  2 7 2  1 0 0 . 0  6 2 . 9  3 7 . 1  

有  6 4  1 0 0 . 0  6 5 . 6  3 4 . 4  

未 填 答  2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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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析 顯 示 ， 是 否 考 慮 住 進 老 人 機 構 與 教 育 分

組 、 居 住 型 態 的 分 布 狀 況 達 到 顯 著 性 差 異 。  

(1)  居 住 區 域：不 同 居 住 區 育 的 是 否 考 慮 使 用 機

構 服 務 分 布 狀 況 達 到 顯 著 性 差 異 。  

(2)  年 齡 分 組：不 同 年 齡 分 組 的 是 否 考 慮 使 用 機

構 服 務 分 布 狀 況 達 到 顯 著 性 差 異 。  

(3)  教 育 分 組：不 同 教 育 分 組 的 是 否 考 慮 使 用 機

構 服 務 分 布 狀 況 達 到 顯 著 性 差 異 。  

(4)  居 住 型 態：不 同 居 住 型 態 的 是 否 考 慮 使 用 機

構 服 務 分 布 狀 況 達 到 顯 著 性 差 異 。  

 

表 4-1 -90、 機 構 入 住 考 慮 使 用 狀 況 與 變 項  

變 項  xଶ 備 註  

居 住 區 域  1 0 . 1 9 2 *  
 

年 齡 分 組  1 5 . 0 5 7 * *  
 

教 育 分 組  1 2 . 9 3 2 *  
 

居 住 型 態  5 . 9 2 4 *  
 

*： 表 示 顯 著 性 ， α <. 0 5  

* *： 表 示 顯 著 性 ， α < . 0 1  

 

表 4 -1 -91、 機 構 入 住 考 慮 使 用 狀 況 與 居 住 型 態  

 居 住 型 態  不 考 慮  願 意 考 慮  

獨 居  5 9 . 8 %  4 0 . 2 %  

與 他 人 同 住  7 5 . 0 %  2 5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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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不 考 慮 使 用 社 區 式 長 期 照 顧 服 務 原 因

中，最 高 為「 無 力 負 擔 費 用 」有 81 人 (36.5%)，

其 次 為 「 其 他 」 有 65 人 (29 .3% )， 最 少 為 「 無

認 識 親 友 同 住 」 有 5 人 (2. 3% )。  

 

 

圖 4-1- 2、 不 考 慮 入 住 機 構 原 因  

 

表 4-1 -92、 不 考 慮 使 用 入 住 機 構 原 因 其 他 說 明  

項 目  暫 無 想 法  
希 望 由 家 人

照 顧  
已 有 看 護  

其 他 說 明  4 8  9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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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晚 年 臨 終 關 心 的 議 題  

根 據 分 析 ， 對 於 晚 年 臨 終 關 心 的 部 分 ， 在

可 複 選 的 狀 況 下 ， 在 「 降 低 急 救 醫 療 」 方 面 ，

佔 22.9%最 高，有 143 人，其 次 為「 預 立 醫 療 指

示 」 人 數 有 91 人 (14. 6%)， 最 低 為 「 臨 終 衣 物

準 備 」 人 數 有 9 人 (1.4 %)。  

進 一 步 交 叉 表 分 析 ， 男 性 與 女 性 以 降 低 急 救

醫 療 比 例 最 高 ， 各 佔 44.5%與 53. 4%。 居 住 區 域

中 ， 市 區 和 山 線 相 較 其 他 區 域 的 長 輩 降 低 急 救 醫

療 比 例 較 高 ， 分 別 佔 60.3%與 53. 7%。 年 齡 中 ，

65-7 4 歲 的 以 降 低 急 救 醫 療 佔 53. 5%為 所 有 年 齡

層 中 最 高 的 。 教 育 程 度 中 ， 以 國 中 降 低 急 救 醫 療

比 例 最 高 有 56. 8%， 大 專 以 上 以 降 低 急 救 醫 療 的

比 例 則 為 第 二 ， 佔 52. 2%。  

婚 姻 狀 況 中 ， 離 婚 的 長 輩 以 降 低 急 救 醫 療 比

例 最 高 ， 佔 63. 6%， 其 次 為 已 婚 分 居 降 低 急 救 醫

療 ， 佔 62.5%。 沒 有 身 障 證 明 者 以 降 低 急 救 醫 療

比 例 最 高 ， 佔 50.0 %， 有 身 障 證 明 者 也 以 降 低 急

救 醫 療 比 例 最 高 ， 佔 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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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93、 對 於 晚 年 臨 終 關 心 的 議 題 (可 複 選 ) 

項 目 別  
樣 本 數

(人 )  

預 立

醫 療

指 示  

預 設 臨 終

照 護 計 畫  

生 前 遺

囑  

降 低 急

救 醫 療  

健 全 安

寧 療 護  

提 升 住

宿 善 終  

總 計  2 8 6  1 4 . 6  9 . 3  5 . 4  2 2 . 9  1 2 . 2  4 . 5  

性 別         

男  1 1 0  3 1 . 8  1 9 . 1  9 . 1  4 4 . 5  2 3 . 6  5 . 5  

女  1 7 6  3 1 . 8  2 1 . 0  1 3 . 6  5 3 . 4  2 8 . 4  1 2 . 5  

未 填 答  7 9        

居 住 區 域         

市 區  6 3  4 9 . 2  1 4 . 3  6 . 3  6 0 . 3  2 3 . 8  7 . 9  

屯 區  8 3  2 4 . 1  1 8 . 1  1 0 . 8  3 6 . 1  1 5 . 7  1 4 . 5  

海 線  4 5  2 6 . 7  1 7 . 8  1 7 . 8  5 3 . 3  2 8 . 9  8 . 9  

山 線  9 5  2 9 . 5  2 7 . 4  1 3 . 7  5 3 . 7  3 6 . 8  7 . 4  

未 填 答  7 9        

年 齡         

6 5 - 7 4 歲  9 9  3 7 . 4  2 1 . 2  1 2 . 1  5 3 . 5  3 6 . 4  1 0 . 1  

7 5 - 8 4 歲  1 3 2  2 9 . 5  2 1 . 2  1 0 . 6  5 0 . 8  2 2 . 7  9 . 8  

8 4 歲 以 上  5 5  2 7 . 3  1 6 . 4  1 4 . 5  4 1 . 8  1 8 . 2  9 . 1  

未 填 答  7 9        

教 育 程 度         

不 識 字  4 5  2 4 . 4  2 0 . 0  1 3 . 3  4 2 . 2  2 2 . 2  8 . 9  

國 小 或 自 修  1 4 2  3 1 . 0  1 6 . 9  1 2 . 0  5 1 . 4  2 1 . 8  7 . 7  

國 中  3 7  2 7 . 0  3 2 . 4  5 . 4  5 6 . 8  4 0 . 5  1 0 . 8  

高 中 職  3 7  4 3 . 2  1 8 . 9  1 6 . 2  4 3 . 2  2 9 . 7  1 0 . 8  

大 專 以 上  2 3  4 3 . 5  1 7 . 4  1 3 . 0  5 2 . 2  3 9 . 1  2 1 . 7  

未 填 答  8 1        

婚 姻 狀 況         

未 婚  4 2  3 3 . 3  1 4 . 3  2 . 4  4 0 . 5  2 3 . 8  1 4 . 3  

已 婚 同 居  3 0  3 3 . 3  3 3 . 3  1 6 . 7  5 6 . 7  3 0 . 0  0 . 0  

已 婚 分 居  8  2 5 . 0  3 7 . 5  1 2 . 5  6 2 . 5  1 2 . 5  1 2 . 5  

離 婚  4 4  3 4 . 1  2 7 . 3  1 3 . 6  6 3 . 6  4 3 . 2  1 3 . 6  

喪 偶  1 5 2  3 2 . 9  1 6 . 4  1 3 . 2  4 5 . 4  2 1 . 7  9 . 9  

未 填 答  8 9        

身 障 證 明         

沒 有  2 1 6  2 8 . 7  2 0 . 8  1 2 . 5  5 0 . 0  2 8 . 2  8 . 8  

有  5 6  3 5 . 7  1 6 . 1  1 0 . 7  4 6 . 4  1 7 . 9  1 2 . 5  

未 填 答  9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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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94、對 於 晚 年 臨 終 關 心 的 議 題 (可 複 選 )（ 續 ）  

項 目 別  臨 終 關 懷  宗 教 準 備  衣 物 準 備  喪 葬 方 式  其 他  

總 計  9 . 3  3 . 7  1 . 4  1 2 . 0  4 . 6  

性 別       

男  1 3 . 6  2 . 7  1 . 8  1 9 . 1  1 1 . 8  

女  2 4 . 4  1 1 . 4  4 . 0  3 0 . 7  9 . 1  

未 填 答       

居 住 區 域       

市 區  9 . 5  9 . 5  4 . 8  1 7 . 5  9 . 5  

屯 區  2 8 . 9  9 . 6  2 . 4  3 0 . 1  1 3 . 3  

海 線  1 7 . 8  1 1 . 1  2 . 2  1 7 . 8  2 0 . 0  

山 線  2 1 . 1  4 . 2  3 . 2  3 2 . 6  3 . 2  

未 填 答       

年 齡       

6 5 - 7 4 歲  1 9 . 2  8 . 1  4 . 0  2 6 . 3  8 . 1  

7 5 - 8 4 歲  2 4 . 2  7 . 6  3 . 0  2 6 . 5  9 . 8  

8 4 歲 以 上  1 2 . 7  9 . 1  1 . 8  2 5 . 5  1 4 . 5  

未 填 答       

教 育 程 度       

不 識 字  2 4 . 4  6 . 7  0 . 0  2 2 . 2  1 1 . 1  

國 小 或 自 修  1 6 . 2  7 . 0  2 . 8  2 4 . 6  1 1 . 3  

國 中  1 8 . 9  1 0 . 8  2 . 7  3 2 . 4  8 . 1  

高 中 職  2 7 . 0  8 . 1  5 . 4  2 7 . 0  1 3 . 5  

大 專 以 上  3 0 . 4  1 3 . 0  8 . 7  3 4 . 8  0 . 0  

未 填 答       

婚 姻 狀 況       

未 婚  2 3 . 8  4 . 8  4 . 8  2 3 . 8  1 4 . 3  

已 婚 同 居  2 3 . 3  3 . 3  0 . 0  2 0 . 0  1 0 . 0  

已 婚 分 居  1 2 . 5  0 . 0  0 . 0  1 2 . 5  1 2 . 5  

離 婚  1 8 . 2  1 1 . 4  6 . 8  1 5 . 9  4 . 5  

喪 偶  2 0 . 4  9 . 9  2 . 6  3 2 . 9  1 1 . 2  

未 填 答       

身 障 證 明       

沒 有  1 9 . 0  9 . 3  3 . 2  2 5 . 5  1 0 . 6  

有  2 8 . 6  5 . 4  3 . 6  2 6 . 8  1 0 . 7  

未 填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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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  生 活 品 質 滿 意 程 度  

根 據 下 表 ， 受 訪 者 對 於 目 前 生 活 品 質 的 滿

意 度 程 度 ， 最 高 為 「 普 通 」 有 161 人 (46. 5 %)，

其 次 為 「 還 算 滿 意 」 有 98 人 (28 .3% )， 最 少 為

「 很 不 滿 意 」 有 14 人 (4.0 %)。  

進 一 步 以 交 叉 表 分 析 ， 男 性 與 女 性 以 普 通 比

例 最 高 ， 各 佔 48.2%與 45.4%。 居 住 區 域 中 ， 海

線 和 山 線 相 較 其 他 區 域 的 長 輩 以 普 通 比 例 較 高 ，

分 別 佔 43.1%與 65 .5 %。 年 齡 中 ， 84 歲 以 上 以 普

通 佔 48.5 %為 所 有 年 齡 層 中 最 高 的。教 育 程 度 中 ，

以 高 中 職 普 通 比 例 最 高 有 51.4%， 不 識 字 以 普 通

的 比 例 則 為 第 二 ， 佔 49.2%。  

婚 姻 狀 況 中 ， 未 婚 的 長 輩 以 普 通 比 例 最 高 ，

佔 52.1%， 其 次 為 已 婚 同 居 普 通 ， 佔 51.4 %。 沒

有 身 障 證 明 者 以 普 通 比 例 最 高 ， 佔 45.5 %， 有 身

障 證 明 者 也 以 普 通 比 例 最 高 ， 佔 46.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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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95、 生 活 品 質 滿 意 程 度  

項 目 別  

總 計  
很 不 滿

意  
不 滿 意  普 通  

還 算 滿

意  
很 滿 意  樣 本 數

(人 )  

百 分

比  

總 計  3 4 6  1 0 0 . 0  4 . 0  1 0 . 7  4 6 . 5  2 8 . 3  1 0 . 4  

性 別        

男  1 3 9  1 0 0 . 0  5 . 8  1 2 . 2  4 8 . 2  2 5 . 9  7 . 9  

女  2 0 7  1 0 0 . 0  2 . 9  9 . 7  4 5 . 4  3 0 . 0  1 2 . 1  

未 填 答  1 9        

居 住 區 域         

市 區  7 6  1 0 0 . 0  6 . 6  9 . 2  3 6 . 8  3 6 . 8  1 0 . 5  

屯 區  1 0 2  1 0 0 . 0  5 . 9  1 5 . 7  3 5 . 3  3 4 . 3  8 . 8  

海 線  5 8  1 0 0 . 0  1 . 7  1 5 . 5  4 3 . 1  2 4 . 1  1 5 . 5  

山 線  1 1 0  1 0 0 . 0  1 . 8  4 . 5  6 5 . 5  1 9 . 1  9 . 1  

未 填 答  1 9        

年 齡         

6 5 - 7 4 歲  1 2 1  1 0 0 . 0  4 . 1  1 3 . 2  4 3 . 0  3 2 . 2  7 . 4  

7 5 - 8 4 歲  1 5 7  1 0 0 . 0  3 . 2  9 . 6  4 8 . 4  2 9 . 3  9 . 6  

8 4 歲 以 上  6 8  1 0 0 . 0  5 . 9  8 . 8  4 8 . 5  1 9 . 1  1 7 . 6  

未 填 答  1 9        

教 育 程 度         

不 識 字  6 5  1 0 0 . 0  4 . 6  7 . 7  4 9 . 2  2 9 . 2  9 . 2  

國 小 或 自 修  1 7 0  1 0 0 . 0  2 . 9  1 2 . 4  4 7 . 6  2 9 . 4  7 . 6  

國 中  4 5  1 0 0 . 0  2 . 2  6 . 7  4 8 . 9  3 1 . 1  1 1 . 1  

高 中 職  3 7  1 0 0 . 0  5 . 4  1 3 . 5  5 1 . 4  1 8 . 9  1 0 . 8  

大 專 以 上  2 8  1 0 0 . 0  1 0 . 7  1 0 . 7  2 1 . 4  2 8 . 6  2 8 . 6  

未 填 答  2 0        

婚 姻 狀 況         

未 婚  4 8  1 0 0 . 0  2 . 1  1 6 . 7  5 2 . 1  1 6 . 7  1 2 . 5  

已 婚 同 居  3 7  1 0 0 . 0  2 . 7  5 . 4  5 1 . 4  3 2 . 4  8 . 1  

已 婚 分 居  1 2  1 0 0 . 0  0 . 0  0 . 0  3 3 . 3  5 8 . 3  8 . 3  

離 婚  5 3  1 0 0 . 0  7 . 5  1 1 . 3  4 7 . 2  3 0 . 2  3 . 8  

喪 偶  1 8 5  1 0 0 . 0  4 . 3  1 0 . 3  4 3 . 2  2 9 . 2  1 3 . 0  

未 填 答  3 0        

身 障 證 明         

沒 有  2 6 6  1 0 0 . 0  3 . 8  9 . 4  4 5 . 5  3 0 . 5  1 0 . 9  

有  6 4  1 0 0 . 0  6 . 3  1 8 . 8  4 6 . 9  1 8 . 8  9 . 4  

未 填 答  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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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 一 步 分 析 ， 整 體 生 活 品 質 滿 意 度 與 各 變

項 之 間 的 交 叉 情 況 如 下 ：  

(1)  性 別：女 性 的 整 體 生 活 品 質 滿 意 度 為 3.3 9 分

顯 著 高 於 男 性 的 3.1 8 分 。  

(2)  身 障 身 份 ： 無 身 障 證 明 者 的 整 體 生 活 品 質 滿

意 度 為 3.35 分 顯 著 高 於 有 身 障 證 明 者 的

3.06 分 。  

(3)  慢 性 病 與 健 康 困 難 ： 整 體 生 活 品 質 滿 意 度 在

慢 性 病 與 健 康 困 難 內 的 比 較 下 有 達 到 顯 著 性

差 異 ， 但 組 間 比 較 並 無 顯 著 性 差 異 。  

(4)  工 具 性 日 常 生 活 活 動 困 難 ： 整 體 生 活 品 質 滿

意 度 在 工 具 性 日 常 生 活 活 動 困 難 內 的 比 較 下

有 達 到 顯 著 性 差 異 ， 其 中 沒 有 任 何 困 難 分 數

顯 著 高 於 有 一 項 困 難 ， 而 沒 有 任 何 困 難 分 數

也 顯 著 高 於 有 三 項 以 上 困 難 。  

(5)  透 過 積 差 相 關 分 析 ， 整 體 生 活 品 質 滿 意 度 與

自 覺 健 康 、 居 住 滿 意 度 、 疾 病 數 量 、 日 常 活

動 總 分 、 工 具 性 日 常 生 活 活 動 總 分 、 心 理 健

康 與 生 活 滿 意 總 分 、 寂 寞 量 表 總 分 等 變 項 有

低 度 至 中 正 相 關 。  

 

表 4-1- 96、 生 活 品 質 滿 意 程 度 與 性 別  

性 別  個 數  平 均 數  t  

男  1 3 9  3 . 1 8  - 2 . 0 1 9 *  

女  2 0 7  3 . 3 9   

*： 表 示 顯 著 性 ， α <. 0 5  

 

表 4 -1 -97、 生 活 品 質 滿 意 程 度 與 身 障 身 份  

身 障 身 份  個 數  平 均 數  t  

有 身 障 證 明  6 4  3 . 0 6  - 2 . 2 1 2 *  

無 身 障 證 明  2 6 6  3 . 3 5   

*： 表 示 顯 著 性 ， α <.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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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98、 生 活 品 質 滿 意 程 度 與 慢 性 病 與 健 康 困 難  

慢 性 病 與 健 康 困 難  個 數  平 均 數  F  備 註  

沒 有 疾 病 、 健 康 困 擾  1 4  3 . 7 9  3 . 1 1 1 *   

 有 至 少 一 種 疾 病 健 康 困 擾  5 9  3 . 4 1   

有 兩 種 疾 病 或 健 康 困 擾  8 2  3 . 4 8   

有 三 種 疾 病 或 健 康 困 擾  5 2  3 . 2 5   

有 四 種 以 上 疾 病 或 健 康 困 壤  1 3 9  3 . 1 3   

總 和  3 4 6  3 . 3 0   

*： 表 示 顯 著 性 ， α <. 0 5  

 

表 4-1 -99、 生 活 品 質 滿 意 程 度 與 工 具 性 日 常 生 活 活

動 困 難  

工 具 性 生 活 活 動 困 難  個 數  平 均 數  F  備 註  

沒 有 任 何 困 難  8 0  3 . 7 6  1 0 . 3 3 4 * *  沒 有 任 何 困 難 >有

一 項 困 難  

沒 有 任 何 困 難 >有

三 項 以 上 困 難  

有 一 項 困 難  8 7  3 . 2 3   

有 兩 項 困 難  4 2  3 . 3 6   

有 三 項 以 上 困 難  1 3 7  3 . 0 7   

總 和  3 4 6  3 . 3 0   

* *： 表 示 顯 著 性 ， α < . 0 1  

 

表 4-1 -10 0、 生 活 品 質 滿 意 程 度 與 類 別 分 析  

生 活 品 質  
自 覺 健

康  

居 住 滿

意 程 度  

疾 病 數

量  

日 常 生 活

能 力 總 分  

工 具 使

用 能 力

總 分  

心 理 健

康 與 生

活 滿 意

度 總 分  

寂 寞 量

表 總 分  

生 活 品 質  . 3 7 3
* *
 . 4 7 7

* *
 - . 1 4 9

* *
 - . 2 2 6

* *
 - . 2 7 1

* *
 - . 2 6 6

* *
 - . 3 9 9

* *
 

* *： 表 示 顯 著 性 ， α < .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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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  每 月 平 均 可 運 用 金 錢  

根 據 下 表 ， 受 訪 者 每 月 平 均 可 運 用 金 錢 ，

最 高 落 在 「 5,0 00~9,000 元 」 最 多 ， 有 98 人

(30.2%)， 其 次 是 「 10, 000 ~1 4 ,9 99」 元 ， 有 95

人 (29 .2% )， 再 次 是 「 15,000~ 19, 999」 元 ， 有

39 人 (12. 0% ) ； 平 均 每 月 可 運 用 金 錢 為

12,509.87 元 。  

交 叉 比 較 顯 示 ， 男 性 以 5,00 0~ 9, 999 元 比

例 最 高，佔 30. 3%，女 性 10,0 00 ~ 14,9 99 元 最 多 ，

佔 31.6%。居 住 區 域 市 區 中 5,0 00 ~9,999 元 比 例

較 高，佔 34. 8%，屯 區 中 10,0 0 0~ 14,999 元 比 例

最 高，佔 37%，海 線 中 的 5,00 0 ~9 ,999 元 比 例 最

高，佔 38%，山 線 中 5,000 ~9, 99 9 元 比 例 佔 最 高 ，

34%。 年 齡 65- 74 歲 中 5,00 0~ 9 ,9 99 元 比 例 佔 最

高 ， 佔 31. 1%， 75-84 歲 中 10,00 0~14,999 元 比

例 佔 最 高，佔 34.2 %， 84 歲 以 上 中 5,00 0~9,9 99

元 比 例 最 高 ， 佔 33. 3%。  

教 育 程 度 不 識 字 中 5,000~9, 99 9 元 比 例 最

高，佔 51.7%，國 小 或 自 修 5,0 00 ~9,999 元 比 例

較 高 佔，佔 32. 7%，國 中 10,0 0 0~ 14,999 元 比 例

佔 最 高，佔 31%，高 中 職 10,0 0 0~ 14,999 元 比 例

佔 最 高，佔 33. 3%，大 專 以 上 10, 000~14,99 9 元

比 例 最 高 ， 佔 14.8%。  

婚 姻 狀 況 中 未 婚 中 10,000~1 4, 99 9 元 比 例

最 高，佔 40. 4%，已 婚 同 居 中 5,0 00~9,999 元 比

例 最 高，佔 29. 4%，已 婚 分 居 中 5,000 ~9,99 9 元

比 例 最 高，佔 36.4 %，離 婚 中 5,0 00~9,999 元 比

例 最 高，佔 34%，喪 偶 中 10,0 0 0~ 14,999 元 比 例

最 高 ， 佔 31.2 % 。 沒 有 身 障 證 明 者 以

10,000~14 ,9 9 9 元 比 例 最 高 ， 佔 27.8 %， 有 身 障

證 明 者 5,000~ 9, 999 元 比 例 相 較 高，佔 39.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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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10 1、 每 月 平 均 可 運 用 金 錢  

項目別 

總計 
4,999
元以
下 

5,000
~9,99
9 元  

10,00
0~14,
999 元  

15,00
0~19,
999 元  

20,00
0~24,
999 元  

25,00
0~29,
999 元  

30,00
0~34,
999 元  

35,00
0 元以
上  

樣本
數

(人) 

百分
比 

總計 182 100.0 9.5 30.2 29.2 12.0 11.7 2.5 3.1 1.8 
性別  

男 132 100.0 12.9 30.3 25.8 12.1 11.4 2.3 3.0 2.3 

女  193 100.0 7.3 30.1 31.6 11.9 11.9 2.6 3.1 1.6 

未填答 40         

居住區域          

市區 69 100.0 4.3 34.8 26.1 14.5 7.2 5.8 5.8 1.4 

屯區 100 100.0 8.0 19.0 37.0 14.0 13.0 3.0 2.0 4.0 

海線 50 100.0 8.0 38.0 20.0 12.0 18.0 2.0 0.0 2.0 

山線 106 100.0 15.1 34.0 28.3 8.5 10.4 0.0 3.8 0.0 

未填答 40         

年齡          

65-74 歲  119 100.0 8.4 31.1 23.5 18.5 9.2 2.5 3.4 3.4 

75-84 歲  149 100.0 12.1 28.2 34.2 8.7 11.4 2.0 2.7 0.7 

84 歲以
上 

57 
100.0 

5.3 33.3 28.1 7.0 17.5 3.5 3.5 1.8 

未填答 40         

教育程度          

不識字 60 100.0 8.3 51.7 25.0 5.0 6.7 3.3 0.0 0.0 

國小或
自修 

159 
100.0 

8.8 32.7 31.4 14.5 8.8 0.6 2.5 0.6 

國中 42 100.0 11.9 21.4 31.0 9.5 19.0 4.8 2.4 0.0 

高中職 36 100.0 8.3 11.1 33.3 16.7 19.4 2.8 8.3 0.0 

大專以
上 

27 
100.0 

14.8 7.4 14.8 11.1 18.5 7.4 7.4 18.5 

未填答 41         

婚姻狀況          

未婚 47 100.0 2.1 27.7 40.4 17.0 6.4 2.1 0.0 4.3 

已婚同
居 

34 
100.0 

14.7 29.4 14.7 5.9 20.6 5.9 8.8 0.0 

已婚分
居 

11 
100.0 

18.2 36.4 18.2 9.1 18.2 0.0 0.0 0.0 

離婚 53 100.0 11.3 34.0 22.6 17.0 1.9 3.8 3.8 5.7 

喪偶 173 100.0 9.8 28.9 31.2 11.0 13.9 1.7 2.9 0.6 

未填答 47         

身障證明          

沒有 255 100.0 10.2 27.5 27.8 12.9 12.5 2.7 3.9 2.4 

有  58 100.0 5.2 39.7 36.2 8.6 8.6 1.7 0.0 0.0 

未填答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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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析 顯 示 ， 每 個 月 可 運 用 金 錢 與 身 障 身 份 、 教

育 程 度 等 有 關 聯 。 分 述 如 下 ：  

(1)  身 障 身 份：是 否 為 身 障 者 在 每 個 月 可 運 用 金 錢

的 分 組 中 達 到 顯 著 性 ， 身 障 者 平 均 為 10,5 90

元 ， 顯 著 低 於 非 身 障 者 的 13, 11 7 元 。  

(2)  居 住 區 域：不 同 居 住 區 域 的 每 個 月 可 運 用 金 錢

有 顯 著 性 差 異，屯 區 的 1470 3 元 顯 著 高 於 山 線

的 1034 3 元 。  

(3)  教 育 程 度：不 同 教 育 程 度 分 組 的 每 個 月 可 運 用

金 錢 有 顯 著 性 差 異 ， 大 專 程 度 以 上 的 23,5 12

顯 著 高 於 不 識 字 的 9,7 40； 大 專 程 度 以 上 的

23,5 12 顯 著 高 於 國 小 或 自 修 的 11,1 21； 大 專

程 度 以 上 的 23, 512 顯 著 高 於 國 中 畢 業 的

12,8 46； 大 專 程 度 以 上 的 23, 51 2 顯 著 高 於 高

中 職 畢 業 的 14, 680。  

 

表 4-1- 10 2、 每 月 平 均 可 運 用 金 錢 -身 障 身 份  

 身 障 身 份  個 數  平 均 數  t  

有 身 障 證 明  5 8  1 0 5 9 0 . 5 2  - 2 . 7 3 4 *  

無 身 障 證 明  2 5 5  1 3 1 1 7 . 0 9   

* *： 表 示 顯 著 性 ， α < . 0 1  

 

表 4-1- 10 3、 每 月 平 均 可 運 用 金 錢 -居 住 區 域  

居 住 區

域  個 數  平 均 數  F  備 註  

市 區  6 9  1 3 1 4 6 . 3 8  4 . 0 6 8 * *  屯 區 >山 線  

屯 區  1 0 0  1 4 7 0 3 . 0 9    

海 線  5 0  1 1 8 3 8 . 0 0    

山 線  1 0 6  1 0 3 4 3 . 4 0    

總 和  3 2 5  1 2 5 0 9 . 8 7    

* *： 表 示 顯 著 性 ， α < .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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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10 4、 每 月 平 均 可 運 用 金 錢 -教 育 分 組  

教 育 分 組  個 數  平 均 數  F  備 註  

不 識 字  6 0  9 7 4 0 . 8 3  1 4 . 0 5 7 * * *  大 專 以 上 >不 識 字  

大 專 以 上 >國 小 或

自 修  

大 專 以 上 >國 中  

大 專 以 上 >高 中 職  

國 小 或 自

修  

1 5 9  1 1 1 2 1 . 7 0   

國 中  4 2  1 2 8 4 6 . 6 4   

高 中 職  3 6  1 4 6 8 0 . 5 6   

大 專 以 上  2 7  2 3 5 1 2 . 9 6   

總 和  3 2 4  1 2 5 1 7 . 6 2   

* * *： 表 示 顯 著 性 ， α <. 0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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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  每 月 平 均 支 出 金 錢  

受 訪 者 每 月 平 均 支 出 金 錢 ， 最 高 落 在

「 5,000 ~9 ,0 0 0 元 」， 有 93 人 (28 .3 % )、 最 多 ，

各，其 次 是「 10, 000~ 14 ,99 9 元 」，有 92 人 (28 .0 

%)，再 次 是「 15, 000~ 19 ,99 9 元 」，有 49 人 (14 .9 

%)； 每 月 平 均 支 出 金 錢 為 11,491 .36 元 。  

交 叉 顯 示 ， 男 性 以 10,000~1 4, 99 9 元 比 例

最 高，佔 31.3 %，女 性 5,00 0~ 9 ,999 元 最 多，佔

32.8%。 居 住 區 域 市 區 中 5,00 0 ~9 ,999 元 比 例 較

高，佔 31.9%，屯 區 中 10,0 00 ~ 14 ,999 元 比 例 最

高，佔 31.4%，海 線 中 的 5,00 0 ~9 ,999 元 比 例 最

高，佔 32.7%，山 線 中 10,0 00 ~ 14 ,999 元 比 例 佔

最 高 ， 31. 2%。 年 齡 65- 74 歲 中 10,0 00 ~14,9 99

元 比 例 佔 最 高 ， 佔 32.8 % ， 75 -8 4 歲 中

5,000~9,9 99 元 比 例 佔 最 高，佔 34%， 84 歲 以 上

中 10,000 ~14, 99 9 元 比 例 最 高 ， 佔 28. 3%。  

教 育 程 度 不 識 字 中 5,000~9, 99 9 元 比 例 最

高，佔 51.6%，國 小 或 自 修 10, 00 0~14,999 元 比

例 較 高 佔 ， 佔 29.8%， 國 中 5,000~9 ,9 99 元 與

10,000~14 ,9 9 9 元 比 例 相 同 ， 佔 26.2 %， 高 中 職

10,000~14 ,9 9 9 元 比 例 佔 最 高 ， 佔 37.1 %， 大 專

以 上 10, 000~1 4, 999 元 比 例 最 高 ， 佔 25. 9 %。  

婚 姻 狀 況 中 未 婚 中 10,000~1 4, 99 9 元 比 例

最 高，佔 37%，已 婚 同 居 中 5,0 00 ~9,999 元 比 例

最 高，佔 31. 3%，已 婚 分 居 中 5,0 00~9,999 元 比

例 最 高，佔 36. 4%，離 婚 中 10, 00 0~14,999 元 比

例 最 高，佔 34. 5%，喪 偶 中 5,0 00 ~9,999 元 比 例

最 高 ， 佔 31.4 % 。 沒 有 身 障 證 明 者 以

10,000~14 ,9 9 9 元 比 例 最 高 ， 佔 28.1 %， 有 身 障

證 明 者 5,000~ 9, 999 元 比 例 相 較 高，佔 3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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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10 5、 每 月 平 均 支 出 金 錢  

項目別 

總計 
4,999
元以下 

5,000~ 
9,999
元 

10,000
~14,99
9 元 

15,000
~19,99
9 元 

20,000
~24,99
9 元 

25,000
~29,99
9 元 

30,000
~34,99
9 元 

35,000
元以上 

樣本
數 

(人) 

百分
比 

總計 182 100.0 13.7 28.3 28.0 14.9 9.7 2.1 1.2 2.1 
性別    

男 131 100.0 13.7 21.4 31.3 16.0 12.2 1.5 2.3 1.5 

女 198 100.0 13.6 32.8 25.8 14.1 8.1 2.5 0.5 2.5 

未填答 36         

居住區域          

市區 69 100.0 5.8 31.9 21.7 18.8 11.6 5.8 1.4 2.9 

屯區 102 100.0 7.8 26.5 31.4 17.6 10.8 2.0 1.0 2.9 

海線 49 100.0 12.2 32.7 22.4 16.3 12.2 2.0 2.0 0.0 

山線 109 100.0 24.8 25.7 31.2 9.2 6.4 0.0 0.9 1.8 

未填答 36         

年齡         

65-74 歲 119 100.0 10.1 22.7 32.8 17.6 10.1 2.5 1.7 2.5 

75-84 歲 150 100.0 15.3 34.0 24.0 14.7 7.3 2.0 0.0 2.7 

84 歲以
上 

60 
100.0 

16.7 25.0 28.3 10.0 15.0 1.7 3.3 0.0 

未填答 36         

教育程度         

不識字 62 100.0 14.5 51.6 21.0 4.8 4.8 3.2 0.0 0.0 

國小或
自修 

161 
100.0 

13.0 28.0 29.8 17.4 7.5 1.2 1.9 1.2 

國中 42 100.0 14.3 26.2 26.2 16.7 14.3 2.4 0.0 0.0 

高中職 35 100.0 11.4 11.4 37.1 17.1 17.1 2.9 2.9 0.0 

大專以
上 

27 
100.0 

14.8 3.7 25.9 18.5 14.8 3.7 0.0 18.5 

未填答 38         

婚姻狀況         

未婚 46 100.0 10.9 19.6 37.0 17.4 6.5 6.5 0.0 2.2 

已婚同
居 

32 
100.0 

15.6 31.3 15.6 9.4 18.8 3.1 0.0 6.3 

已婚分
居 

11 
100.0 

18.2 36.4 18.2 18.2 9.1 0.0 0.0 0.0 

離婚 55 100.0 14.5 20.0 34.5 20.0 5.5 0.0 1.8 3.6 

喪偶 175 100.0 13.1 31.4 26.9 14.3 9.7 1.7 1.7 1.1 

未填答 46         

身障證明         

沒有 256 100.0 12.9 27.7 28.1 14.8 10.2 2.3 1.6 2.3 

有 59 100.0 13.6 32.2 28.8 15.3 8.5 1.7 0.0 0.0 

未填答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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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 外 ， 推 論 統 計 分 析 顯 示 ， 每 個 月 支 出 與 居 住

區 域 、 教 育 程 度 等 有 關 聯 。 分 述 如 下 ：  

(1)  居 住 區 域 ： 居 住 區 域 的 每 個 月 支 出 有 顯 著 性

差 異 ， 市 區 平 均 為 13, 57 1 顯 著 高 於 山 線 的

9,308 ； 屯 區 為 12,56 4 顯 著 高 於 山 線 的

9,308。  

( 2)  教 育 分 組 ： 不 同 教 育 程 度 分 組 的 每 個 月 支 出

有 顯 著 性 差 異，大 專 程 度 以 上 的 19,3 83 顯 著

高 於 不 識 字 的 8,91 1， 也 顯 著 高 於 國 小 或 自

修 的 10,9 73，顯 著 高 於 國 中 的 11,2 5 6，顯 著

高 於 高 中 職 的 12,59 4。  

 

表 4-1 -10 6、 每 月 平 均 支 出 金 錢 -居 住 區 域  

居 住 區

域  個 數  平 均 數  F  備 註  

市 區  6 9  1 3 5 7 1 . 0 1  4 . 6 9 7 * *  屯 區 >山 線  

市 區 >山 線  屯 區  1 0 2  1 2 5 6 4 . 7 9   

海 線  4 9  1 1 1 8 3 . 6 7    

山 線  1 0 9  9 3 0 8 . 7 2    

總 和  3 2 9  1 1 4 9 1 . 3 6    

* *： 表 示 顯 著 性 ， α < . 0 1  

 

表 4 -1 -10 7、 每 月 平 均 支 出 金 錢 -教 育 分 組  

教 育 分 組  個 數  平 均 數  F  備 註  

不 識 字  6 2  8 9 1 1 . 2 9  8 . 6 4 8 * * *  大 專 以 上 >不 識 字  

大 專 以 上 >國 小 或 自 修  

大 專 以 上 >國 中  

大 專 以 上 >高 中 職  

國 小 或 自 修  1 6 1  1 0 9 7 3 . 6 0   

國 中  4 2  1 1 2 5 6 . 1 7   

高 中 職  3 5  1 2 5 9 4 . 2 9   

大 專 以 上  2 7  1 9 3 8 3 . 3 3   

總 和  3 2 7  1 1 4 8 6 . 7 2   

* * *： 表 示 顯 著 性 ， α <. 0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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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  每 月 生 活 花 費 足 夠 情 形  

受 訪 者 表 示 目 前 每 月 生 活 花 費 「 不 夠 用 」

為 最 高 ， 人 數 有 147 人 (44. 4 %)，「 剛 好 夠 用 」

為 其 次，人 數 有 140 人 (42.3  %)，僅 44 人 (13 .3 

%)認 為 「 足 夠 有 餘 」。  

進 一 步 以 交 叉 表 分 析 ， 男 性 以 不 夠 用 比 例 最

高，佔 53.0 %，女 性 則 以 剛 好 夠 用 為 最 高，佔 47.2%。

居 住 區 域 中 ， 市 區 以 不 夠 用 比 例 最 高 佔 51.4%，

海 線 以 剛 好 夠 用 比 例 最 多 佔 50.0%； 足 夠 有 餘 則

是 以 山 線 比 例 最 多 為 19.3%。 年 齡 中 ， 65- 74 歲

以 不 夠 用 佔 53. 8%為 所 有 年 齡 層 中 最 高 的 。 教 育

程 度 中 ， 以 國 中 不 夠 用 比 例 最 高 有 54.3 %， 不 識

字 以 剛 好 夠 用 的 比 例 則 為 第 二 ， 佔 46.7%。  

婚 姻 狀 況 中 ， 離 婚 的 長 輩 以 不 夠 用 比 例 最 高 ，

佔 64.7%， 其 次 為 已 婚 分 居 不 夠 用 ， 佔 58.3%。

沒 有 身 障 證 明 者 以 不 夠 用 比 例 最 高 ， 佔 44.0%，

有 身 障 證 明 者 也 以 不 夠 用 比 例 最 高 ， 佔 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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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10 8、 每 月 生 活 花 費 足 夠 情 形  

項 目 別  

總 計  

不 夠 用  
剛 好 夠

用  

足 夠 有

餘  
樣 本 數

(人 )  

百 分

比  

總 計  3 3 1  1 0 0 . 0  4 4 . 4  4 2 . 3  1 3 . 3  

性 別      

男  1 3 2  1 0 0 . 0  5 3 . 0  3 4 . 8  1 2 . 1  

女  1 9 9  1 0 0 . 0  3 8 . 7  4 7 . 2  1 4 . 1  

未 填 答  3 4     

居 住 區 域      

市 區  7 4  1 0 0 . 0  5 1 . 4  4 0 . 5  8 . 1  

屯 區  9 8  1 0 0 . 0  4 4 . 9  4 3 . 9  1 1 . 2  

海 線  5 0  1 0 0 . 0  3 8 . 0  5 0 . 0  1 2 . 0  

山 線  1 0 9  1 0 0 . 0  4 2 . 2  3 8 . 5  1 9 . 3  

未 填 答  3 4     

年 齡      

6 5 - 7 4 歲  1 1 7  1 0 0 . 0  5 3 . 8  3 5 . 0  1 1 . 1  

7 5 - 8 4 歲  1 5 2  1 0 0 . 0  4 0 . 1  4 7 . 4  1 2 . 5  

8 4 歲 以 上  6 2  1 0 0 . 0  3 7 . 1  4 3 . 5  1 9 . 4  

未 填 答  3 4      

教 育 程 度       

不 識 字  6 0  1 0 0 . 0  4 1 . 7  4 6 . 7  1 1 . 7  

國 小 或 自 修  1 5 9  1 0 0 . 0  4 3 . 4  4 5 . 9  1 0 . 7  

國 中  4 6  1 0 0 . 0  5 4 . 3  3 4 . 8  1 0 . 9  

高 中 職  3 7  1 0 0 . 0  4 5 . 9  3 2 . 4  2 1 . 6  

大 專 以 上  2 7  1 0 0 . 0  4 0 . 7  3 3 . 3  2 5 . 9  

未 填 答  3 6      

婚 姻 狀 況       

未 婚  4 7  1 0 0 . 0  4 0 . 4  4 8 . 9  1 0 . 6  

已 婚 同 居  3 6  1 0 0 . 0  3 3 . 3  4 1 . 7  2 5 . 0  

已 婚 分 居  1 2  1 0 0 . 0  5 8 . 3  1 6 . 7  2 5 . 0  

離 婚  5 1  1 0 0 . 0  6 4 . 7  2 3 . 5  1 1 . 8  

喪 偶  1 7 5  1 0 0 . 0  4 1 . 1  4 8 . 0  1 0 . 9  

未 填 答  4 4      

身 障 證 明       

沒 有  2 5 9  1 0 0 . 0  4 4 . 0  4 3 . 2  1 2 . 7  

有  5 7  1 0 0 . 0  4 7 . 4  3 8 . 6  1 4 . 0  

未 填 答  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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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 論 統 計 分 析 顯 示 ， 覺 得 個 人 生 活 每 月 花

費 是 否 足 夠 與 性 別 有 顯 著 性 差 異，男 性 覺 得 不 夠

用 的 比 例 高 於 女 性 。  

 

表 4-1 -10 9、 每 月 生 活 花 費 足 夠 情 形 -性 別  

變 項  xଶ 備 註  

性 別  6 . 7 7 9 *  
 

*： 表 示 顯 著 性 ， α <.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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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  主 要 經 濟 來 源  

根 據 下 表 ， 在 可 複 選 的 情 況 下 ， 主 要 收 入

經 濟 來 源 集 中 在 「 政 府 補 助 」， 人 數 有  216 人

(37.9%) ， 其 次 為 「 退 休 俸 」， 人 數 有 10 4 人

(18.2%)，以「 父 母 親 提 供 」1 人 (0.2% )為 最 少 。  

交 叉 分 析 顯 示 ， 男 性 與 女 性 以 政 府 補 助 比 例

最 高 ， 各 佔 79 .0 %與 50.7%。 居 住 區 域 中 ， 海 線

和 山 線 相 較 其 他 區 域 的 長 輩 以 政 府 補 助 比 例 較

高，分 別 佔 64.3 %與 60. 0%。年 齡 中， 65- 74 歲 以

政 府 補 助 佔 65. 9%為 所 有 年 齡 層 中 最 高 的 。 教 育

程 度 中 ， 以 不 識 字 政 府 補 助 比 例 最 高 有 67.7%，

國 小 或 自 修 以 政 府 補 助 的 比 例 則 為 第 二 ， 佔

64.9 %。  

婚 姻 狀 況 中 ， 已 婚 同 居 的 長 輩 以 政 府 補 助 比

例 最 高，佔 75.7 %，其 次 為 未 婚 政 府 補 助，佔 75.0%。

沒 有 身 障 證 明 者 以 政 府 補 助 比 例 最 高，佔 58.5%，

有 身 障 證 明 者 也 以 政 府 補 助 比 例 最 高 ， 佔

77.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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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11 0、 主 要 經 濟 來 源 （ 可 複 選 ）  

項 目 別  
樣 本 數

(人 )  

本 人 收

入  

房 租 利

息  

配 偶 同

居 人 收

入  

父 母 親

提 供  

手 足 提

供  

兒 子 媳

婦 提 供  

總 計  3 4 9  4 . 6  2 . 6  1 . 1  0 . 2  1 . 2  1 3 . 7  

性 別         

男  1 3 8  9 . 4  3 . 6  0 . 0  0 . 7  4 . 3  1 2 . 3  

女  2 1 1  6 . 2  4 . 7  2 . 8  0 . 0  0 . 5  2 8 . 9  

未 填 答  1 6        

居 住 區 域         

市 區  7 5  5 . 3  2 . 7  2 . 7  1 . 3  0 . 0  2 1 . 3  

屯 區  1 0 3  9 . 7  9 . 7  1 . 0  0 . 0  1 . 0  1 6 . 5  

海 線  5 6  8 . 9  0 . 0  1 . 8  0 . 0  3 . 6  2 3 . 2  

山 線  1 1 5  6 . 1  2 . 6  1 . 7  0 . 0  3 . 5  2 7 . 8  

未 填 答  1 6        

年 齡         

6 5 - 7 4 歲  1 2 3  8 . 9  4 . 1  0 . 8  0 . 8  4 . 1  1 2 . 2  

7 5 - 8 4 歲  1 5 9  6 . 3  5 . 0  2 . 5  0 . 0  1 . 3  2 7 . 7  

8 4 歲 以 上  6 7  7 . 5  3 . 0  1 . 5  0 . 0  0 . 0  2 8 . 4  

未 填 答  1 6        

教 育 程 度         

不 識 字  6 5  6 . 2  0 . 0  1 . 5  0 . 0  0 . 0  3 6 . 9  

國 小 或 自 修  1 7 1  9 . 4  3 . 5  2 . 3  0 . 0  2 . 9  2 2 . 2  

國 中  4 6  2 . 2  4 . 3  0 . 0  0 . 0  2 . 2  1 7 . 4  

高 中 職  3 7  2 . 7  5 . 4  0 . 0  2 . 7  2 . 7  1 3 . 5  

大 專 以 上  2 8  1 4 . 3  1 7 . 9  0 . 0  0 . 0  0 . 0  1 0 . 7  

未 填 答  1 8        

婚 姻 狀 況         

未 婚  4 8  1 4 . 6  0 . 0  0 . 0  0 . 0  6 . 3  0 . 0  

已 婚 同 居  3 7  2 . 7  2 . 7  1 0 . 8  0 . 0  0 . 0  2 4 . 3  

已 婚 分 居  1 2  1 6 . 7  0 . 0  0 . 0  0 . 0  0 . 0  4 1 . 7  

離 婚  5 5  1 2 . 7  5 . 5  0 . 0  1 . 8  5 . 5  7 . 3  

喪 偶  1 8 6  4 . 8  5 . 9  1 . 1  0 . 0  0 . 5  2 8 . 0  

未 填 答  2 7        

身 障 證 明         

沒 有  2 7 0  7 . 4  3 . 7  2 . 2  0 . 4  1 . 5  2 2 . 2  

有  6 3  6 . 3  7 . 9  0 . 0  0 . 0  4 . 8  2 0 . 6  

未 填 答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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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11 1、 主 要 經 濟 來 源 （ 可 複 選 ）（ 續 ）  

項 目 別  
女 兒 女

婿 提 供  

其 他 親

戚 提 供  

朋 友 鄰

居 提 供  

政 府 補

助  

慈 善 機

構 提 供  
退 休 俸  其 他  

總 計  1 3 . 7  0 . 5  1 . 1  3 7 . 9  3 . 2  1 8 . 2  2 . 1  

性 別         

男  1 3 . 8  0 . 7  2 . 2  7 9 . 0  6 . 5  2 3 . 2  2 . 9  

女  2 8 . 0  0 . 9  1 . 4  5 0 . 7  4 . 3  3 4 . 1  3 . 8  

未 填 答         

居 住 區 域         

市 區  1 7 . 3  0 . 0  1 . 3  6 6 . 7  4 . 0  2 9 . 3  1 . 3  

屯 區  1 8 . 4  1 . 0  1 . 9  5 9 . 2  7 . 8  3 3 . 0  3 . 9  

海 線  1 7 . 9  1 . 8  0 . 0  6 4 . 3  3 . 6  2 5 . 0  5 . 4  

山 線  3 1 . 3  0 . 9  2 . 6  6 0 . 0  4 . 3  2 9 . 6  3 . 5  

未 填 答         

年 齡         

6 5 - 7 4 歲  1 0 . 6  0 . 0  3 . 3  6 5 . 9  6 . 5  3 5 . 8  0 . 8  

7 5 - 8 4 歲  2 9 . 6  1 . 9  0 . 6  5 7 . 2  3 . 8  2 2 . 0  5 . 7  

8 4 歲 以 上  2 6 . 9  0 . 0  1 . 5  6 5 . 7  6 . 0  3 7 . 3  3 . 0  

未 填 答         

教 育 程 度         

不 識 字  2 9 . 2  0 . 0  1 . 5  6 7 . 7  3 . 1  1 8 . 5  0 . 0  

國 小 或 自 修  2 0 . 5  1 . 8  1 . 8  6 4 . 9  5 . 3  2 4 . 6  4 . 7  

國 中  1 9 . 6  0 . 0  2 . 2  5 8 . 7  4 . 3  4 5 . 7  0 . 0  

高 中 職  2 7 . 0  0 . 0  2 . 7  5 9 . 5  8 . 1  3 7 . 8  5 . 4  

大 專 以 上  1 4 . 3  0 . 0  0 . 0  3 9 . 3  3 . 6  5 0 . 0  7 . 1  

未 填 答         

婚 姻 狀 況         

未 婚  2 . 1  2 . 1  2 . 1  7 5 . 0  4 . 2  1 8 . 8  2 . 1  

已 婚 同 居  2 9 . 7  0 . 0  0 . 0  7 5 . 7  5 . 4  3 5 . 1  2 . 7  

已 婚 分 居  2 5 . 0  0 . 0  0 . 0  5 8 . 3  0 . 0  8 . 3  0 . 0  

離 婚  1 2 . 7  1 . 8  5 . 5  7 2 . 7  7 . 3  2 3 . 6  0 . 0  

喪 偶  2 6 . 9  0 . 5  1 . 1  5 2 . 2  4 . 8  3 6 . 0  5 . 4  

未 填 答         

身 障 證 明         

沒 有  2 1 . 9  1 . 1  1 . 1  5 8 . 5  4 . 8  3 3 . 3  3 . 7  

有  1 9 . 0  0 . 0  4 . 8  7 7 . 8  6 . 3  1 7 . 5  3 . 2  

未 填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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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 .  遭 受 詐 騙 經 驗  

結 果 顯 示 有 約 7 成 的 受 訪 者 未 曾 遭 受 詐 騙 ，

人 數 有 244 人 (69 .7 %)； 44 人 (12 .6% )的 受 訪 者

曾 被 詐 騙 過，但 沒 有 損 失；47 人 (13. 4% )的 受 訪

者 則 曾 被 詐 騙 且 有 損 失 ； 有 15 人 (4. 3% )的 受 訪

者 不 確 定 是 否 曾 遭 受 詐 騙 。  

交 叉 分 析 顯 示，男 性 以 未 被 詐 騙 比 例 最 高，

佔 77.5%。海 線 中 的 未 被 詐 騙 比 例 最 高，佔 79. 3%；

其 次 是 屯 區 的 72.8%。 65-7 4 歲 與 75- 84 歲 未 被

詐 騙 比 例 皆 為 佔 70. 5%。  

教 育 程 度 中 不 識 字 中 未 被 詐 騙 比 例 最 高 ，

佔 77. 6% ， 國 小 或 自 修 未 被 詐 騙 比 例 第 二 佔

71.9%， 高 中 職 未 被 詐 騙 比 例 佔 最 低 佔 52.8 %。  

婚 姻 狀 況 中 已 婚 分 居 中 未 被 詐 騙 比 例 最 高

佔 75%， 已 婚 同 居 中 未 被 詐 騙 比 例 第 二 佔 73%，

喪 偶 中 未 被 詐 騙 比 例 最 低 佔 67.9 %。沒 有 身 障 證

明 者 以 未 被 詐 騙 比 例 最 高 ， 佔 7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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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1 2、 遭 受 詐 騙 經 驗  

項 目 別  

總 計  
未 被

詐 騙  

曾 被 詐

騙 沒 損

失  

曾 被 詐

騙 有 損

失  

不 確 定  樣 本 數

(人 )  

百 分

比  

總 計  3 5 0  1 0 0 . 0  6 9 . 7  1 2 . 6  1 3 . 4  4 . 3  

性 別        

男  1 3 8  1 0 0 . 0  7 7 . 5  8 . 7  1 2 . 3  1 . 4  

女  2 1 2  1 0 0 . 0  6 4 . 6  1 5 . 1  1 4 . 2  6 . 1  

未 填 答  1 5       

居 住 區 域        

市 區  7 5  1 0 0 . 0  6 5 . 3  1 2 . 0  2 0 . 0  2 . 7  

屯 區  1 0 3  1 0 0 . 0  7 2 . 8  8 . 7  1 5 . 5  2 . 9  

海 線  5 8  1 0 0 . 0  7 9 . 3  1 2 . 1  5 . 2  3 . 4  

山 線  1 1 4  1 0 0 . 0  6 4 . 9  1 6 . 7  1 1 . 4  7 . 0  

未 填 答  1 5       

年 齡        

6 5 - 7 4 歲  1 2 2  1 0 0 . 0  7 0 . 5  1 3 . 1  1 4 . 8  1 . 6  

7 5 - 8 4 歲  1 6 0  1 0 0 . 0  7 0 . 6  1 3 . 8  1 0 . 6  5 . 0  

8 4 歲 以 上  6 8  1 0 0 . 0  6 6 . 2  8 . 8  1 7 . 6  7 . 4  

未 填 答  1 5       

教 育 程 度        

不 識 字  6 7  1 0 0 . 0  7 7 . 6  1 0 . 4  7 . 5  4 . 5  

國 小 或 自 修  1 7 1  1 0 0 . 0  7 1 . 9  1 2 . 9  1 0 . 5  4 . 7  

國 中  4 6  1 0 0 . 0  6 7 . 4  1 3 . 0  1 5 . 2  4 . 3  

高 中 職  3 6  1 0 0 . 0  5 2 . 8  1 6 . 7  2 5 . 0  5 . 6  

大 專 以 上  2 8  1 0 0 . 0  6 0 . 7  1 0 . 7  2 8 . 6  0 . 0  

未 填 答  1 7       

婚 姻 狀 況        

未 婚  4 8  1 0 0 . 0  6 8 . 8  1 0 . 4  1 8 . 8  2 . 1  

已 婚 同 居  3 7  1 0 0 . 0  7 3 . 0  1 6 . 2  1 0 . 8  0 . 0  

已 婚 分 居  1 2  1 0 0 . 0  7 5 . 0  8 . 3  1 6 . 7  0 . 0  

離 婚  5 5  1 0 0 . 0  7 4 . 5  9 . 1  1 2 . 7  3 . 6  

喪 偶  1 8 7  1 0 0 . 0  6 7 . 9  1 4 . 4  1 2 . 8  4 . 8  

未 填 答  2 6       

身 障 證 明        

沒 有  2 7 1  1 0 0 . 0  7 0 . 8  1 0 . 0  1 4 . 4  4 . 8  

有  6 3  1 0 0 . 0  6 9 . 8  1 7 . 5  9 . 5  3 . 2  

未 填 答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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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 一 步 推 論 統 計 分 析 顯 示 ， 曾 遭 受 詐 騙 的

經 驗 人 數 與 性 別 有 顯 著 性 差 異，男 性 未 被 詐 騙 的

比 例 高 於 女 性 。  

 

表 4-1- 11 3、 遭 受 詐 騙 經 驗 -性 別  

變 項  xଶ 備 註  

性 別  9 . 2 0 8 *  
 

*： 表 示 顯 著 性 ， α <.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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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6 .  財 產 信 託 了 解 程 度  

根 據 下 表 ， 超 過 75%的 受 訪 者 表 示 對 財 產

信 託 沒 有 了 解 ， 人 數 有 277 人 (79 .1% )， 依 序 為

「 知 道 財 產 信 託 ， 但 不 願 意 使 用 」 人 數 有 56 人

(16.0%)，「 知 道 財 產 信 託 ， 且 願 意 使 用 」 人 數

有 15 人 (4.3 %)， 最 低 為 「 不 知 道 但 願 意 使 用 財

產 信 託 」， 人 數 有 2 人 (0.6 %)。  

交 叉 分 析 顯 示 ， 男 性 與 女 性 以 不 知 道 比 例 最

高 ， 各 佔 82.7 %與 76 .8%。 居 住 區 域 中 ， 海 線 和

山 線 相 較 其 他 區 域 的 長 輩 以 不 知 道 比 例 較 高， 分

別 佔 82.8%與 87.8 %。 年 齡 中 ， 84 歲 以 上 以 不 知

道 佔 86.8 %為 所 有 年 齡 層 中 最 高 的。教 育 程 度 中 ，

以 不 識 字 不 知 道 比 例 最 高 有 92.6%， 國 小 或 自 修

以 不 知 道 的 比 例 則 為 第 二 ， 佔 86.0 %。  

婚 姻 狀 況 中 ， 已 婚 同 居 的 長 輩 以 不 知 道 比 例

最 高，佔 86.5%，其 次 為 未 婚 以 不 知 道，佔 79.2 %。

沒 有 身 障 證 明 者 以 不 知 道 比 例 最 高 ， 佔 78.2%，

有 身 障 證 明 者 也 以 不 知 道 比 例 最 高 ， 佔 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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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11 4、 財 產 信 託 了 解 程 度  

項 目 別  

總 計  

不 知 道  

知 道 但

不 願 意

使 用  

知 道 且

願 意 使

用  

不 知 道

但 願 意

使 用  

樣 本 數

(人 )  

百 分

比  

總 計  3 5 0  1 0 0 . 0  7 9 . 1  1 6 . 0  4 . 3  0 . 6  

性 別       

男  1 3 9  1 0 0 . 0  8 2 . 7  1 3 . 7  3 . 6  0 . 0  

女  2 1 1  1 0 0 . 0  7 6 . 8  1 7 . 5  4 . 7  0 . 9  

未 填 答  1 5      

居 住 區 域       

市 區  7 4  1 0 0 . 0  6 7 . 6  2 9 . 7  2 . 7  0 . 0  

屯 區  1 0 3  1 0 0 . 0  7 5 . 7  1 9 . 4  3 . 9  1 . 0  

海 線  5 8  1 0 0 . 0  8 2 . 8  1 3 . 8  3 . 4  0 . 0  

山 線  1 1 5  1 0 0 . 0  8 7 . 8  5 . 2  6 . 1  0 . 9  

未 填 答  1 5      

年 齡       

6 5 - 7 4 歲  1 2 3  1 0 0 . 0  7 4 . 8  1 7 . 9  5 . 7  1 . 6  

7 5 - 8 4 歲  1 5 9  1 0 0 . 0  7 9 . 2  1 7 . 0  3 . 8  0 . 0  

8 4 歲 以 上  6 8  1 0 0 . 0  8 6 . 8  1 0 . 3  2 . 9  0 . 0  

未 填 答  1 5      

教 育 程 度       

不 識 字  6 8  1 0 0 . 0  9 2 . 6  7 . 4  0 . 0  0 . 0  

國 小 或 自

修  

1 7 1  

1 0 0 . 0  

8 6 . 0  9 . 9  3 . 5  0 . 6  

國 中  4 5  1 0 0 . 0  7 3 . 3  1 7 . 8  8 . 9  0 . 0  

高 中 職  3 6  1 0 0 . 0  5 5 . 6  3 6 . 1  8 . 3  0 . 0  

大 專 以 上  2 8  1 0 0 . 0  4 2 . 9  4 6 . 4  7 . 1  3 . 6  

未 填 答  1 7      

婚 姻 狀 況       

未 婚  4 8  1 0 0 . 0  7 9 . 2  1 6 . 7  4 . 2  0 . 0  

已 婚 同 居  3 7  1 0 0 . 0  8 6 . 5  8 . 1  5 . 4  0 . 0  

已 婚 分 居  1 2  1 0 0 . 0  6 6 . 7  2 5 . 0  8 . 3  0 . 0  

離 婚  5 5  1 0 0 . 0  7 4 . 5  1 8 . 2  5 . 5  1 . 8  

喪 偶  1 8 7  1 0 0 . 0  7 8 . 6  1 7 . 1  3 . 7  0 . 5  

未 填 答  2 6      

身 障 證 明       

沒 有  2 7 1  1 0 0 . 0  7 8 . 2  1 6 . 6  4 . 4  0 . 7  

有  6 4  1 0 0 . 0  8 2 . 8  1 2 . 5  4 . 7  0 . 0  

未 填 答  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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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 一 步 推 論 統 計 分 析 顯 示 ， 對 財 產 信 託 了 解 程

度 與 居 住 區 域 、 教 育 分 組 分 布 的 關 聯 性 達 到 顯 著 性

差 異 。  

(1)  居 住 區 域：山 線 及 海 線 對 財 產 信 託 了 解 程 度

中 ， 不 知 道 的 比 例 較 高 。  

(2)  教 育 分 組：學 歷 越 低 對 於 財 產 信 託 了 解 的 比

例 也 越 低 。  

 

表 4-1 -11 5、 財 產 信 託 了 解 程 度 與 類 別  

變 項  xଶ 備 註  

居 住 區 域  2 3 . 2 5 7 * *  
 

教 育 分 組  5 4 . 7 5 3 * * *   

* *： 表 示 顯 著 性 ， α < . 0 1  
* * *： 表 示 顯 著 性 ， α <. 0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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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7 .  外 出 交 通 工 具  

根 據 下 表，外 出 時 經 常 使 用 的 交 通 工 具 中 ，

在 可 複 選 的 情 況 下，有 31.8%的 受 訪 者 表 示「 無

交 通 工 具 （ 步 行 ）」， 人 數 有 227 人 。 在 最 常 用

的 三 種 交 通 工 具 分 別 是「 公 車 」、「 自 行 騎 機 車 」

和 「 計 程 車 」， 分 別 有 135 人 (18.9% )、 102 人

(14.3%)、 87 人 (12 .2%)；而 使 用「 捷 運 」和「 無

障 礙 計 程 車 」 的 比 例 較 低 ， 分 別 有 7 人 (1% )、 2

人  (0.3 %)。  

交 叉 分 析 顯 示 ， 男 性 與 女 性 以 無 交 通 工 具 比

例 最 高 ， 各 佔 56.4%與 69.2%。 居 住 區 域 中 ， 市

區 和 屯 區 相 較 其 他 區 域 的 長 輩 以 無 交 通 工 具 比

例 較 高 ， 分 別 佔 77.6 %與 68 .0%。 年 齡 中 ， 75-84

歲 以 無 交 通 工 具 佔 70.4%為 所 有 年 齡 層 中 最 高 的 。

教 育 程 度 中 ， 以 高 中 職 無 交 通 工 具 比 例 最 高 有

75.7 %， 不 識 字 以 無 交 通 工 具 的 比 例 則 為 第 二 ，

佔 72.1%。  

婚 姻 狀 況 中 ， 喪 偶 的 長 輩 以 無 交 通 工 具 比

例 最 高，佔 67. 9%，其 次 為 已 婚 分 居 以 無 交 通 工

具，佔 66.7%。沒 有 身 障 證 明 者 以 無 交 通 工 具 比

例 最 高，佔 64. 2%，有 身 障 證 明 者 也 以 無 交 通 工

具 比 例 最 高 ， 佔 6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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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11 6、 外 出 交 通 工 具 （ 可 複 選 ）  

項 目 別  
樣 本 數  

(人 )  

交 通 無

工 具  

自 行 駕

駛 汽 車  

自 行 騎

機 車  

自 行 騎

腳 踏 車  

親 友 開

車  
計 程 車  

總 計  3 5 4  3 1 . 8  1 . 7  1 4 . 3  3 . 6  8 . 4  1 2 . 2  

性 別         

男  1 3 8  5 6 . 4  3 . 6  4 0 . 0  1 1 . 4  1 1 . 4  2 2 . 1  

女  2 1 1  6 9 . 2  3 . 3  2 1 . 5  4 . 7  2 0 . 6  2 6 . 2  

未 填 答  1 6        

居 住 區 域         

市 區  7 5  7 7 . 6  2 . 6  2 7 . 6  7 . 9  1 0 . 5  4 4 . 7  

屯 區  1 0 3  6 8 . 0  3 . 9  2 1 . 4  8 . 7  1 5 . 5  3 2 . 0  

海 線  5 6  3 7 . 3  6 . 8  3 5 . 6  1 3 . 6  2 2 . 0  1 3 . 6  

山 線  1 1 5  6 5 . 5  1 . 7  3 2 . 8  2 . 6  1 9 . 8  1 0 . 3  

未 填 答  1 6        

年 齡         

6 5 - 7 4 歲  1 2 3  5 6 . 1  5 . 7  4 5 . 5  8 . 9  8 . 9  2 6 . 0  

7 5 - 8 4 歲  1 5 9  7 0 . 4  2 . 5  2 4 . 1  6 . 8  1 7 . 9  2 1 . 6  

8 4 歲 以 上  6 7  6 3 . 8  1 . 4  1 0 . 1  5 . 8  2 9 . 0  2 9 . 0  

未 填 答  1 6        

教 育 程 度         

不 識 字  6 5  7 2 . 1  1 . 5  1 9 . 1  8 . 8  2 5 . 0  2 3 . 5  

國 小 或 自 修  1 7 1  5 7 . 2  2 . 3  2 8 . 3  7 . 5  1 9 . 7  2 2 . 5  

國 中  4 6  6 9 . 6  2 . 2  4 1 . 3  6 . 5  1 3 . 0  2 3 . 9  

高 中 職  3 7  7 5 . 7  2 . 7  3 2 . 4  5 . 4  2 . 7  2 4 . 3  

大 專 以 上  2 8  6 0 . 7  1 7 . 9  2 8 . 6  7 . 1  7 . 1  4 2 . 9  

未 填 答  1 8        

婚 姻 狀 況         

未 婚  4 8  5 1 . 0  6 . 1  3 4 . 7  4 . 1  0 . 0  3 0 . 6  

已 婚 同 居  3 7  6 4 . 9  5 . 4  2 1 . 6  1 0 . 8  2 9 . 7  1 0 . 8  

已 婚 分 居  1 2  6 6 . 7  0 . 0  3 3 . 3  1 6 . 7  2 5 . 0  3 3 . 3  

離 婚  5 5  6 0 . 0  7 . 3  4 7 . 3  1 0 . 9  9 . 1  2 9 . 1  

喪 偶  1 8 6  6 7 . 9  1 . 6  2 4 . 2  6 . 3  2 0 . 5  2 5 . 3  

未 填 答  2 7        

身 障 證 明         

沒 有  2 7 0  6 4 . 2  4 . 0  3 2 . 1  8 . 0  1 6 . 1  2 5 . 9  

有  6 3  6 0 . 9  1 . 6  1 5 . 6  6 . 3  2 0 . 3  2 1 . 9  

未 填 答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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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11 7、 外 出 交 通 工 具 （ 可 複 選 ）（ 續 ）  

項 目 別  
無 障 礙

計 程 車  

復 康 巴

士  

電 動 輪

椅  

長 途 客

運  
公 車  火 車  捷 運  

總 計  0 . 3  2 . 4  1 . 7  1 . 1  1 8 . 9  2 . 0  1 . 0  

性 別        

男  0 . 0  4 . 3  5 . 0  2 . 1  3 4 . 3  5 . 7  1 . 4  

女  0 . 9  5 . 1  2 . 3  2 . 3  4 0 . 7  2 . 8  2 . 3  

未 填 答         

居 住 區 域         

市 區  1 . 3  6 . 6  1 . 3  7 . 9  3 6 . 8  6 . 6  6 . 6  

屯 區  1 . 0  3 . 9  3 . 9  1 . 0  4 1 . 7  2 . 9  1 . 9  

海 線  0 . 0  8 . 5  3 . 4  1 . 7  2 3 . 7  1 . 7  0 . 0  

山 線  0 . 0  2 . 6  4 . 3  0 . 0  4 3 . 1  4 . 3  0 . 0  

未 填 答         

年 齡         

6 5 - 7 4 歲  0 . 0  4 . 1  4 . 1  5 . 7  4 5 . 5  8 . 1  4 . 9  

7 5 - 8 4 歲  1 . 2  4 . 3  2 . 5  0 . 6  3 5 . 2  1 . 9  0 . 6  

8 4 歲 以 上  0 . 0  7 . 2  4 . 3  0 . 0  3 1 . 9  1 . 4  0 . 0  

未 填 答         

教 育 程 度         

不 識 字  0 . 0  1 . 5  2 . 9  0 . 0  3 3 . 8  1 . 5  0 . 0  

國 小 或 自 修  1 . 2  7 . 5  5 . 2  1 . 2  3 3 . 5  2 . 9  1 . 7  

國 中  0 . 0  0 . 0  2 . 2  6 . 5  5 0 . 0  4 . 3  2 . 2  

高 中 職  0 . 0  5 . 4  0 . 0  2 . 7  5 1 . 4  5 . 4  2 . 7  

大 專 以 上  0 . 0  3 . 6  0 . 0  7 . 1  3 9 . 3  1 4 . 3  7 . 1  

未 填 答         

婚 姻 狀 況         

未 婚  0 . 0  2 . 0  8 . 2  0 . 0  4 0 . 8  2 . 0  0 . 0  

已 婚 同 居  0 . 0  1 0 . 8  0 . 0  0 . 0  2 9 . 7  5 . 4  0 . 0  

已 婚 分 居  0 . 0  8 . 3  0 . 0  0 . 0  2 5 . 0  0 . 0  0 . 0  

離 婚  0 . 0  1 . 8  1 . 8  1 0 . 9  4 1 . 8  1 0 . 9  7 . 3  

喪 偶  1 . 1  4 . 7  3 . 2  0 . 5  3 8 . 9  2 . 6  1 . 1  

未 填 答         

身 障 證 明         

沒 有  0 . 4  3 . 6  2 . 9  2 . 9  4 0 . 1  4 . 7  2 . 6  

有  1 . 6  1 0 . 9  6 . 3  0 . 0  2 3 . 4  1 . 6  0 . 0  

未 填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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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8 .  外 出 陪 伴 狀 況  

受 訪 者 表 示 平 時 外 出 時，「 無 人 陪 伴 」有 257

人 (73 . 9% )， 而 「 有 人 陪 伴 」 有 91 人 (26 . 1 % )。 

交 叉 分 析 顯 示 ， 男 性 與 女 性 以 無 人 陪 伴 比

例 最 高 ， 各 佔 79.0%與 70. 5%。 居 住 區 域 中 ， 屯

區 和 山 線 相 較 其 他 區 域 的 長 輩 以 無 人 陪 伴 比 例

較 高 ， 分 別 佔 79.6%與 75.5%。 年 齡 中 ， 65- 74

歲 以 無 人 陪 伴 佔 82.6%為 所 有 年 齡 層 中 最 高 的 。

教 育 程 度 中，以 國 中 無 人 陪 伴 比 例 最 高 有 80. 4%，

高 中 職 以 無 人 陪 伴 的 比 例 則 為 第 二，佔 80. 0%。  

婚 姻 狀 況 中 ， 未 婚 的 長 輩 以 無 人 陪 伴 比 例

最 高 ， 佔 93.8 %， 其 次 為 離 婚 以 無 人 陪 伴 ， 佔

85.2%。 沒 有 身 障 證 明 者 以 無 人 陪 伴 比 例 最 高 ，

佔 74.8%，有 身 障 證 明 者 也 以 無 人 陪 伴 比 例 最 高 ，

佔 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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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1 8、 外 出 陪 伴 狀 況  

項 目 別  

總 計  
無 人 陪

伴  

有 人 陪

伴  
樣 本 數

(人 )  
百 分 比  

總 計  3 4 8  1 0 0 . 0  7 3 . 9  2 6 . 1  

性 別      

男  1 3 8  1 0 0 . 0  7 9 . 0  2 1 . 0  

女  2 1 0  1 0 0 . 0  7 0 . 5  2 9 . 5  

未 填 答  1 7     

居 住 區 域      

市 區  7 6  1 0 0 . 0  6 4 . 5  3 5 . 5  

屯 區  1 0 3  1 0 0 . 0  7 9 . 6  2 0 . 4  

海 線  5 9  1 0 0 . 0  7 2 . 9  2 7 . 1  

山 線  1 1 0  1 0 0 . 0  7 5 . 5  2 4 . 5  

未 填 答  1 7     

年 齡      

6 5 - 7 4 歲  1 2 1  1 0 0 . 0  8 2 . 6  1 7 . 4  

7 5 - 8 4 歲  1 5 8  1 0 0 . 0  7 0 . 9  2 9 . 1  

8 4 歲 以 上  6 9  1 0 0 . 0  6 5 . 2  3 4 . 8  

未 填 答  1 7     

教 育 程 度      

不 識 字  6 8  1 0 0 . 0  6 6 . 2  3 3 . 8  

國 小 或 自 修  1 6 9  1 0 0 . 0  7 3 . 4  2 6 . 6  

國 中  4 6  1 0 0 . 0  8 0 . 4  1 9 . 6  

高 中 職  3 5  1 0 0 . 0  8 0 . 0  2 0 . 0  

大 專 以 上  2 8  1 0 0 . 0  7 8 . 6  2 1 . 4  

未 填 答  1 9     

婚 姻 狀 況      

未 婚  4 8  1 0 0 . 0  9 3 . 8  6 . 3  

已 婚 同 居  3 7  1 0 0 . 0  4 0 . 5  5 9 . 5  

已 婚 分 居  1 2  1 0 0 . 0  7 5 . 0  2 5 . 0  

離 婚  5 4  1 0 0 . 0  8 5 . 2  1 4 . 8  

喪 偶  1 8 6  1 0 0 . 0  7 1 . 5  2 8 . 5  

未 填 答  2 8     

身 障 證 明      

沒 有  2 7 0  1 0 0 . 0  7 4 . 8  2 5 . 2  

有  6 4  1 0 0 . 0  7 0 . 3  2 9 . 7  

未 填 答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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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析 顯 示 ， 平 時 外 出 是 否 有 人 陪 伴 與 是 否

有 子 女 、 年 齡 分 組 等 有 關 聯 。 分 述 如 下 ：  

(1)  是 否 有 子 女 ： 有 子 女 與 否 和 平 時 外 出 是 否 有 人

陪 伴 分 布 狀 況 達 到 顯 著 性 差 異 。 無 子 女 而 無 人

陪 伴 的 比 例 高 於 有 子 女 的 長 輩 。  

(2)  年 齡 分 組 ： 不 同 年 齡 分 組 的 平 時 外 出 是 否 有 人

陪 伴 分 布 狀 況 達 到 顯 著 性 差 異 。 越 高 齡 者 在 外

出 時 有 人 陪 伴 的 比 例 均 較 高 。  

 

表 4-1 -11 9、 外 出 陪 伴 狀 況 與 類 別  

變 項  xଶ 備 註  

是 否 有 子 女  5 . 3 7 3 *  
 

年 齡 分 組  8 . 2 2 8 *   

*： 表 示 顯 著 性 ， α <. 0 5  

 

表 4-1- 12 0、 外 出 陪 伴 狀 況 -是 否 有 子 女  

是 否 有 子 女  無 人 陪 伴  有 人 陪 伴  

無 子 女  8 4 . 7 %  1 5 . 3 %  

有 子 女  7 1 . 3 %  2 8 .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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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結 論  

目 前 房 屋 擁 有 權 中 以 「 自 有 」 人 數 最 多 有 177

人 (50. 1%)， 其 次 為「 租 屋 」有 91 人 (25 .8 %)， 依 序

為 「 家 屬 所 有 」 61 人 ( 1 7 .3 %)， 顯 示 租 屋 的 長 輩 僅

約 2 成 5，多 數 是 自 有 或 是 為 家 屬 所 有。男 性 租 屋 的

比 例 (39.6 %)則 較 女 性 (16 .8% )為 高 ， 84 歲 以 上 者 租

屋 的 比 例 也 是 最 低 的 僅 有 13. 2%，不 識 字 租 屋 的 比 例

同 樣 是 最 低 僅 有 11.8%，市 區 的 租 屋 比 例 是 四 區 中 最

高 的 達 到 39. 6%。房 屋 所 有 權 為 自 用 或 家 屬 住 獨 棟 透

天 的 比 例 、 租 屋 者 住 在 平 房 的 比 例 均 顯 著 較 高 ， 顯

示 租 屋 者 的 居 住 空 間 確 實 較 小 ， 居 住 品 質 可 能 較

差 。  

在 同 住 狀 況 中 ， 實 質 獨 居 有 78.5  %， 與 他 人 同

住 有 21.5 %。 實 質 獨 居 為 老 人 單 身 家 戶 ， 與 他 人 同

住 則 是 有 家 屬 但 缺 乏 生 活 自 理 能 力 或 無 照 顧 能 力 ；

有 子 女 但 其 未 經 常 同 住；或 是 同 住 者 均 65 歲 以 上 的

雙 獨 居 ； 或 是 其 他 需 列 冊 關 懷 老 人 等 類 型 。 山 線 的

實 質 獨 居 比 例 是 各 區 中 最 低 的 為 71.6 %， 84 歲 以 上

者 為 各 年 齡 層 中 最 低 為 68.1 %，顯 示 這 些 長 輩 的 同 住

情 形 較 多 ， 人 際 支 持 較 高 。 特 別 的 是 ， 獨 居 與 否 和

希 望 有 人 陪 伴 呈 現 顯 著 低 度 負 相 關 ， 顯 示 獨 居 者 的

希 望 有 人 陪 伴 趨 勢 越 低 。 日 常 活 動 與 工 具 性 日 常 生

活 活 動 障 礙 程 度 越 高 則 獨 居 的 可 能 性 越 低 ， 若 障 礙

程 度 越 高 則 表 示 長 輩 需 要 人 照 顧 ， 因 此 照 顧 的 現 象

會 減 少 。  

居 住 滿 意 度 方 面 ， 普 通 有 156 人  (4 4. 8 %)， 其

次 為 滿 意 有 10 4 人 (29 .9  %)， 整 體 生 活 品 質 滿 意 度

與 自 覺 健 康、日 常 活 動 量 表、工 具 性 日 常 生 活 活 動 、

心 理 健 康 與 生 活 滿 意 度 、 寂 寞 量 表 等 大 部 分 變 項 有

低 度 正 相 關 ， 但 與 目 前 居 住 狀 況 滿 意 度 達 到 中 度 正

相 關 。 顯 示 生 活 品 質 滿 意 程 度 受 到 健 康 程 度 、 工 具

性 日 常 生 活 活 動 功 能 的 影 響 ， 並 且 與 心 理 健 康 與 生

活 滿 意 程 度 、 寂 寞 程 度 、 居 住 狀 況 滿 意 程 度 有 連 動

關 係 。  

在 日 常 生 活 需 要 方 面 ， 不 需 要 協 助 有 259 人

(73. 6% )， 需 要 協 助 有 93 人 (26.4 %)， 顯 示 長 輩 們

的 獨 立 性 相 當 高，且 山 線 的 長 輩 比 例 最 高 為 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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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外 ， 有 身 障 證 明 、 84 歲 以 上 者 則 較 會 有 需 協 助 的

需 求，顯 示 生 活 功 能 較 差 會 有 較 高 的 生 活 協 助 需 求 。

進 一 步 透 過 卡 方 檢 定 發 現 需 要 協 助 者 有 81%為 工 具

性 生 活 功 能 有 三 項 以 上 困 難 者 ， 而 兩 項 以 上 困 難 、

一 項 以 上 困 難 者 有 需 要 協 助 者 僅 3%- 6%左 右，顯 示 雖

然 生 活 功 能 確 實 影 響 長 輩 們 的 求 助 意 願 ， 但 在 生 活

功 能 的 退 化 未 達 一 定 程 度 前 ， 長 輩 們 會 維 持 自 身 的

獨 立 性 而 不 一 定 積 極 求 助 。  

在 居 家 服 務 方 面，有 63. 8 %的 人 願 意 考 慮 使 用 ，

36.2 %的 人 不 考 慮 使 用。在 不 願 意 使 用 居 家 服 務 的 原

因 中 ， 不 喜 歡 被 照 顧 、 無 力 負 擔 費 用 、 希 望 由 家 人

照 顧 是 主 要 的 理 由 。 在 社 區 式 長 照 服 務 方 面 ， 近 5

成 的 人 願 意 考 慮 使 用 ， 約 5 成 的 人 不 考 慮 使 用 。 在

使 用 社 區 式 長 照 服 務 的 因 素 中 ， 最 高 的 百 分 比 是 不

喜 歡 與 人 互 動 ， ， 其 次 是 無 力 負 擔 費 用 。 在 老 人 機

構 方 面 ， 36 .9 %的 人 願 意 考 慮 住 進 ， 63.1 %的 人 不 考

慮 住 進 。 在 考 慮 住 進 老 人 機 構 的 因 素 中 ， 主 要 是 無

力 負 擔 費 用 、 入 住 機 構 不 自 由 、 不 喜 歡 與 人 同 住 、

希 望 由 家 人 照 顧 等 。 在 各 項 長 照 服 務 的 調 查 中 ， 女

性 、 大 專 以 上 較 會 考 慮 使 用 居 家 服 務 與 社 區 式 長 照

服 務 ， 顯 示 女 性 與 大 專 教 育 以 上 較 能 接 受 與 人 互 動

的 服 務 型 態；65- 74 歲 者、高 中 職 與 大 專 程 度 都 較 會

考 慮 使 用 機 構 式 長 照 服 務 ， 顯 示 教 育 程 度 高 對 於 機

構 式 服 務 或 服 務 接 受 程 度 有 較 高 意 願 。  

受 訪 者 每 月 平 均 每 月 可 運 用 金 錢 為 12510 元 ，

平 均 每 月 平 均 支 出 金 錢 為 1161 2 元 。 目 前 每 月 生 活

花 費 「 不 夠 用 」 有 44.4 %，「 剛 好 夠 用 」 有 42. 3%。

教 育 程 度 較 高 、 居 住 市 區 的 長 輩 在 每 個 月 可 運 用 金

錢 與 每 個 月 支 出 等 變 項 有 更 高 的 數 據 。 主 要 收 入 經

濟 來 源 為 自 己 退 休 俸 的 僅 2 成 不 到 ， 靠 政 府 或 慈 善

機 構 補 助 提 供 有 41.2%， 靠 兒 女 媳 婦 女 婿 提 供 的 有

27.4 %。顯 示 多 數 長 輩 的 經 濟 並 不 獨 立，而 家 庭 支 持

亦 具 重 要 性 。  

有 26.0 %的 受 訪 者 曾 被 詐 騙 過，其 中 有 近 半 有 過

財 物 損 失。顯 示 多 數 長 輩 並 未 有 被 詐 騙 經 驗，只 有 1

成 多 的 長 輩 有 被 詐 騙 而 有 財 產 損 失 的 經 驗 。 除 了 長

輩 們 的 警 覺 性 高 ， 財 務 金 錢 有 限 可 能 也 是 不 易 被 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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騙 的 可 能 性 。 超 過  75%的 受 訪 者 表 示 對 財 產 信 託 沒

有 了 解 ， 而 市 區 不 知 道 的 比 例 相 較 山 線 及 海 線 顯 著

較 低 ， 顯 示 市 區 對 相 關 福 利 資 訊 較 容 易 獲 得 。  

外 出 時 經 常 使 用 的 交 通 工 具 中，有 31.8 %為 無 交

通 工 具（ 步 行 ），在 最 常 用 的 三 種 交 通 工 具 分 別 是 公

車 、 自 行 騎 機 車 和 計 程 車 。 外 出 時 無 人 陪 伴 最 多 有

73.9 %，這 顯 示 了 長 輩 們 的 活 動 範 圍 可 能 多 為 居 家 鄰

近 地 區 。  

整 體 而 言 ， 多 數 獨 居 長 輩 們 的 經 濟 並 不 獨 立 ，

相 當 需 要 家 庭 支 持。主 要 的 獨 立 性 表 現 在 人 際 互 動 、

照 顧 求 助 、 交 通 出 行 等 面 向 ， 外 出 多 以 無 人 陪 伴 為

主 ， 若 非 生 活 功 能 有 明 顯 困 難 否 則 不 求 助 等 ， 同 時

在 長 照 服 務 上 也 傾 向 不 麻 煩 他 人 。 教 育 程 度 越 高 則

被 詐 騙 損 失 的 比 例 越 高 ， 可 能 是 教 育 程 度 較 高 者 的

收 入 較 高 所 以 會 有 較 高 的 損 失 。 經 濟 條 件 上 則 相 對

依 賴 晚 輩 ， 或 是 需 要 政 府 協 助 。 另 外 不 同 居 住 區 域

環 境 對 獨 居 生 活 也 有 影 響 ， 市 區 的 資 源 、 資 訊 較 為

豐 沛 ， 但 花 銷 也 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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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社 會 參 與  

(一 )  社 會 參 與 狀 況 分 析  

1 .  主 要 休 閒 活 動  

受 訪 者 平 常 參 與 的 休 閒 活 動 中 ， 在 可 複 選

的 情 況 下，以「 看 報 紙 」為 最 高 有 235 人 (28.6% )，

其 次 為 「 運 動 」， 有 119 人 (14.5 %)， 最 低 的 活

動 為 「 手 工 藝 」 和 「 電 腦 上 網 」， 皆 為 16 人

(1.9%)。  

交 叉 分 析 顯 示 ， 男 性 與 女 性 以 看 報 紙 比 例

最 高 ， 各 佔 68 .4 %與 69 .2%。 居 住 區 域 中 ， 市 區

和 屯 區 相 較 其 他 區 域 的 長 輩 以 看 報 紙 比 例 較 高 ，

分 別 佔 81. 1%與 74. 8%。 年 齡 中 ， 65-74 歲 以 看

報 紙 佔 73.0%為 所 有 年 齡 層 中 最 高 的。教 育 程 度

中，以 國 中 看 報 紙 比 例 最 高 有 80.0 %，高 中 職 以

看 報 紙 的 比 例 則 為 第 二 ， 佔 70.3 %。  

婚 姻 狀 況 中 ， 已 婚 分 居 的 長 輩 以 看 報 紙 比

例 最 高，佔 100 .0%，其 次 為 已 婚 同 居 以 看 報 紙 ，

佔 77.1%。沒 有 身 障 證 明 者 以 看 報 紙 比 例 最 高 ，

佔 70.9%，有 身 障 證 明 者 也 以 看 報 紙 比 例 最 高 ，

佔 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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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12 1、 主 要 休 閒 活 動 （ 可 複 選 ）  

項 目 別  
樣 本 數

(人 )  
聽 廣 播  

聊 天 泡

茶  
看 報 紙  

電 腦 上

網  
種 花  手 工 藝  

總 計  3 4 1  1 0 . 0  1 2 . 3  2 8 . 6  1 . 9  8 . 9  1 . 9  

性 別         

男  1 3 3  1 9 . 5  2 6 . 3  6 8 . 4  3 . 8  1 2 . 8  2 . 3  

女  2 0 8  2 6 . 9  3 1 . 7  6 9 . 2  5 . 3  2 6 . 9  6 . 3  

未 填 答  2 4        

居 住 區 域         

市 區  7 4  3 2 . 4  2 5 . 7  8 1 . 1  9 . 5  2 0 . 3  8 . 1  

屯 區  1 0 3  2 1 . 4  2 7 . 2  7 4 . 8  4 . 9  2 2 . 3  1 . 9  

海 線  5 4  2 9 . 6  4 8 . 1  5 3 . 7  5 . 6  2 0 . 4  7 . 4  

山 線  1 1 0  1 8 . 2  2 5 . 5  6 2 . 7  0 . 9  2 1 . 8  3 . 6  

未 填 答  2 4        

年 齡         

6 5 - 7 4 歲  1 2 2  2 7 . 0  3 1 . 1  7 3 . 0  9 . 8  1 9 . 7  4 . 9  

7 5 - 8 4 歲  1 5 4  2 2 . 1  2 9 . 2  6 8 . 8  1 . 9  2 4 . 7  5 . 2  

8 4 歲 以 上  6 5  2 3 . 1  2 7 . 7  6 1 . 5  1 . 5  1 6 . 9  3 . 1  

未 填 答  2 4        

教 育 程 度         

不 識 字  6 2  2 5 . 8  3 2 . 3  6 7 . 7  0 . 0  2 2 . 6  1 . 6  

國 小 或 自 修  1 6 7  2 1 . 6  2 9 . 3  6 6 . 5  2 . 4  2 0 . 4  1 . 2  

國 中  4 5  2 2 . 2  3 3 . 3  8 0 . 0  8 . 9  2 2 . 2  1 1 . 1  

高 中 職  3 7  2 1 . 6  1 3 . 5  7 0 . 3  1 0 . 8  1 6 . 2  8 . 1  

大 專 以 上  2 8  3 9 . 3  3 9 . 3  6 7 . 9  1 4 . 3  3 2 . 1  1 7 . 9  

未 填 答  2 6        

婚 姻 狀 況         

未 婚  4 7  3 6 . 2  2 9 . 8  7 2 . 3  6 . 4  2 3 . 4  4 . 3  

已 婚 同 居  3 5  1 4 . 3  3 1 . 4  7 7 . 1  2 . 9  1 7 . 1  0 . 0  

已 婚 分 居  1 1  9 . 1  2 7 . 3  1 0 0 . 0  1 8 . 2  1 8 . 2  9 . 1  

離 婚  5 5  2 7 . 3  3 4 . 5  6 7 . 3  9 . 1  1 4 . 5  5 . 5  

喪 偶  1 8 2  2 2 . 5  2 7 . 5  6 4 . 3  2 . 2  2 4 . 7  5 . 5  

未 填 答  3 5        

身 障 證 明         

沒 有  2 6 5  2 4 . 5  3 1 . 7  7 0 . 9  5 . 3  2 3 . 8  4 . 9  

有  6 1  2 4 . 6  2 3 . 0  6 0 . 7  1 . 6  1 1 . 5  3 . 3  

未 填 答  3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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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12 2、 主 要 休 閒 活 動 （ 可 複 選 ）（ 續 ）  

項 目 別  運 動  踏 青  逛 街  
宗 教 活

動  

志 願 服

務  
其 他  

總 計  1 4 . 5  3 . 9  4 . 9  6 . 6  2 . 7  3 . 9  

性 別       
 

男  3 6 . 1  3 . 8  6 . 0  9 . 8  1 . 5  1 4 . 3  

女  3 4 . 1  1 3 . 0  1 5 . 4  1 9 . 7  9 . 6  6 . 3  

未 填 答        

居 住 區 域        

市 區  3 7 . 8  9 . 5  1 4 . 9  1 8 . 9  5 . 4  4 . 1  

屯 區  3 8 . 8  6 . 8  1 0 . 7  1 1 . 7  2 . 9  9 . 7  

海 線  3 1 . 5  1 1 . 1  2 4 . 1  1 4 . 8  9 . 3  1 1 . 1  

山 線  3 0 . 9  1 0 . 9  4 . 5  1 8 . 2  9 . 1  1 1 . 8  

未 填 答        

年 齡        

6 5 - 7 4 歲  3 6 . 1  1 2 . 3  1 2 . 3  1 8 . 0  9 . 8  8 . 2  

7 5 - 8 4 歲  3 6 . 4  9 . 7  1 1 . 0  1 6 . 9  5 . 8  9 . 1  

8 4 歲 以 上  2 9 . 2  3 . 1  1 2 . 3  9 . 2  1 . 5  1 2 . 3  

未 填 答        

教 育 程 度        

不 識 字  2 7 . 4  4 . 8  1 . 6  1 4 . 5  1 . 6  6 . 5  

國 小 或 自 修  3 4 . 7  9 . 0  9 . 0  1 5 . 6  6 . 0  1 1 . 4  

國 中  4 6 . 7  8 . 9  1 5 . 6  1 5 . 6  4 . 4  8 . 9  

高 中 職  2 4 . 3  1 3 . 5  1 8 . 9  1 3 . 5  1 8 . 9  1 0 . 8  

大 專 以 上  4 6 . 4  1 7 . 9  3 5 . 7  2 5 . 0  7 . 1  3 . 6  

未 填 答        

婚 姻 狀 況        

未 婚  2 5 . 5  4 . 3  1 0 . 6  2 . 1  2 . 1  4 . 3  

已 婚 同 居  4 2 . 9  5 . 7  1 1 . 4  1 7 . 1  0 . 0  8 . 6  

已 婚 分 居  2 7 . 3  0 . 0  0 . 0  9 . 1  0 . 0  0 . 0  

離 婚  4 0 . 0  1 0 . 9  1 2 . 7  1 8 . 2  5 . 5  1 4 . 5  

喪 偶  3 6 . 3  1 1 . 0  1 3 . 2  1 8 . 7  9 . 9  1 0 . 4  

未 填 答        

身 障 證 明        

沒 有  3 6 . 6  1 0 . 6  1 3 . 2  1 7 . 7  8 . 3  7 . 2  

有  2 6 . 2  4 . 9  8 . 2  1 1 . 5  0 . 0  1 8 . 0  

未 填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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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社 區 式 活 動 參 與 情 形  

根 據 下 表，在 政 府 辦 理 的 社 區 活 動 中，在 可

複 選 的 情 況 下，有 8 成 以 上 的 受 訪 者 表 示 未 曾 參

與 過 政 府 辦 理 的 服 務 ， 人 數 有 286 人 (80.3 %)，

在 有 參 加 的 服 務 中，以「 社 區 照 顧 關 懷 據 點 」為

最 高，人 數 有 45 人 (12 .6 %)，其 餘 各 項 服 務 的 參

與 比 率 約 在 0.6% ~2. 2%之 間 。  

交 叉 分 析 顯 示，男 性 與 女 性 以 都 未 參 加 政 府

服 務 比 例 最 高 ， 各 佔 92. 0%與 77. 3%。 居 住 區 域

中，屯 區 和 海 線 相 較 其 他 區 域 的 長 輩 以 都 未 參 加

政 府 服 務 比 例 較 高 ， 分 別 佔 89.3%與 86 .0%。 年

齡 中 ， 84 歲 以 上 以 都 未 參 加 政 府 服 務 佔 89.4%

為 所 有 年 齡 層 中 最 高 的。教 育 程 度 中，以 不 識 字

都 未 參 加 政 府 服 務 比 例 最 高 有 89.2 %， 國 小 或 自

修 以 都 未 參 加 政 府 服 務 的 比 例 則 為 第 二 ， 佔

85.1 %。  

婚 姻 狀 況 中，已 婚 分 居 的 長 輩 以 都 未 參 加 政

府 服 務 比 例 最 高 ， 佔 91.7%， 其 次 為 未 婚 以 都 未

參 加 政 府 服 務 ， 佔 89.4%。 沒 有 身 障 證 明 者 以 都

未 參 加 政 府 服 務 比 例 最 高 ， 佔 81.3%， 有 身 障 證

明 者 也 以 都 未 參 加 政 府 服 務 比 例 最 高 ， 佔

9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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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12 3、 參 與 政 府 辦 理 之 活 動 （ 可 複 選 ）  

項 目 別  
樣 本 數  

(人 )  

長 青 行

動 教 室  

長 青 學

苑  

樂 齡 中

心  

日 照 中

心  

社 照 據

點  

都 未 參 加

政 府 服 務  

總 計  3 4 4  2 . 0  2 . 2  2 . 2  0 . 6  1 2 . 6  8 0 . 3  

性 別        
 

男  1 3 7  0 . 0  0 . 0  0 . 7  0 . 7  7 . 3  9 2 . 0  

女  2 0 7  3 . 4  3 . 9  3 . 4  0 . 5  1 6 . 9  7 7 . 3  

未 填 答  2 1        

居 住 區 域         

市 區  7 4  1 . 4  1 . 4  1 . 4  2 . 7  9 . 5  8 5 . 1  

屯 區  1 0 3  1 . 9  1 . 0  2 . 9  0 . 0  9 . 7  8 9 . 3  

海 線  5 7  0 . 0  3 . 5  3 . 5  0 . 0  8 . 8  8 6 . 0  

山 線  1 1 0  3 . 6  3 . 6  1 . 8  0 . 0  2 0 . 9  7 4 . 5  

未 填 答  2 1        

年 齡         

6 5 - 7 4 歲  1 2 0  2 . 5  2 . 5  3 . 3  0 . 8  1 4 . 2  8 0 . 0  

7 5 - 8 4 歲  1 5 8  2 . 5  3 . 2  1 . 3  0 . 6  1 3 . 9  8 2 . 9  

8 4 歲 以 上  6 6  0 . 0  0 . 0  3 . 0  0 . 0  9 . 1  8 9 . 4  

未 填 答  2 1        

教 育 程 度         

不 識 字  6 5  0 . 0  0 . 0  0 . 0  1 . 5  9 . 2  8 9 . 2  

國 小 或 自 修  1 6 8  1 . 2  3 . 0  1 . 2  0 . 0  1 2 . 5  8 5 . 1  

國 中  4 6  2 . 2  0 . 0  2 . 2  0 . 0  1 9 . 6  7 6 . 1  

高 中 職  3 5  2 . 9  2 . 9  2 . 9  0 . 0  1 4 . 3  8 2 . 9  

大 專 以 上  2 8  1 0 . 7  7 . 1  1 4 . 3  3 . 6  1 4 . 3  6 7 . 9  

未 填 答  2 3        

婚 姻 狀 況         

未 婚  4 7  2 . 1  2 . 1  4 . 3  2 . 1  6 . 4  8 9 . 4  

已 婚 同 居  3 7  0 . 0  0 . 0  0 . 0  0 . 0  1 0 . 8  8 9 . 2  

已 婚 分 居  1 2  0 . 0  0 . 0  0 . 0  0 . 0  8 . 3  9 1 . 7  

離 婚  5 5  0 . 0  0 . 0  1 . 8  0 . 0  1 0 . 9  8 7 . 3  

喪 偶  1 8 2  3 . 3  3 . 8  2 . 2  0 . 5  1 5 . 4  7 9 . 7  

未 填 答  3 2        

身 障 證 明         

沒 有  2 6 7  2 . 6  2 . 6  3 . 0  0 . 7  1 3 . 9  8 1 . 3  

有  6 2  0 . 0  0 . 0  0 . 0  0 . 0  9 . 7  9 0 . 3  

未 填 答  3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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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社 區 辦 理 的 社 區 活 動 中，在 可 複 選 的 情 況

下，超 過 7 成 以 上 的 受 訪 者 表 示 未 曾 參 與 過 社 區

辦 理 的 服 務 ， 人 數 有 265 人 (73.4 %)， 在 有 參 加

的 服 務 中，以「 社 區 鄰 里 長 辦 理 之 社 區 活 動 」為

最 高，人 數 有 41 人 (11 . 4% )，其 餘 服 務「 社 區 發

展 協 會 辦 理 之 社 區 活 動 」 有 38 人 (10 .5 %)，「 其

他 非 營 利 組 織 辦 理 之 社 區 活 動 」 有 13 人

(3.6 %)。  

進 一 步 與 基 本 變 項 交 叉 比 較，女 性 參 與 鄰 里

長 和 社 區 發 展 協 會 的 比 例 較 高 有 30. 6%， 高 於 男

性 的 10. 9%， 且 男 性 未 參 加 社 區 活 動 的 比 例 高 達

88.3 %， 高 於 女 性 的 68 .9 %。 就 居 住 區 域 來 看 ，

未 參 加 社 區 活 動 的 以 海 線 最 高 有 83. 1%， 市 區 最

少 為 70. 7%。 根 據 年 齡 層 來 看 ， 年 齡 越 長 則 參 與

社 區 活 動 的 比 例 會 減 低 ， 65-74 歲 參 與 社 區 活 動

的 比 例 最 高 合 計 有 24.8% ， 85 歲 以 上 則 只 有

19.7 %。  

從 教 育 程 度 來 看，則 是 教 育 程 度 越 高 會 有 較

高 的 社 區 活 動 參 與 比 例，高 中 職 或 大 專 的 社 區 活

動 參 與 比 例 均 有 3 成 以 上，不 識 字 則 僅 約 近 2 成

參 與 社 區 活 動。在 婚 姻 狀 況 中，未 婚、喪 偶 或 離

婚 的 社 區 活 動 參 與 比 例 有 約 22%~ 25 %， 已 婚 者 則

有 較 低 的 社 區 活 動 參 與 比 例，以 已 婚 分 居 的 比 例

最 低 僅 有 0%。 至 於 身 障 身 份 中 ， 無 身 障 證 明 的

長 輩 在 社 區 活 動 參 與 比 例 較 高 ， 有 26%以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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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12 4、 參 與 社 區 辦 理 之 活 動 （ 可 複 選 ）  

項 目 別  
樣 本 數  

(人 )  

鄰 里 長

活 動  

發 展 協

會  

非 營 利

組 織  
其 他  

都 未 參 加

社 區 活 動  

總 計  3 4 6  1 1 . 4  1 0 . 5  3 . 6  1 . 1  7 3 . 4  

性 別       
 

男  1 3 7  5 . 8  5 . 1  2 . 2  0 . 0  8 8 . 3  

女  2 0 9  1 5 . 8  1 4 . 8  4 . 8  1 . 9  6 8 . 9  

未 填 答  1 9       

居 住 區 域        

市 區  7 5  2 2 . 7  6 . 7  5 . 3  1 . 3  7 0 . 7  

屯 區  1 0 2  8 . 8  8 . 8  3 . 9  0 . 0  8 1 . 4  

海 線  5 9  1 3 . 6  6 . 8  1 . 7  0 . 0  8 3 . 1  

山 線  1 1 0  6 . 4  1 8 . 2  3 . 6  2 . 7  7 2 . 7  

未 填 答  1 9       

年 齡        

6 5 - 7 4 歲  1 2 1  1 1 . 6  1 4 . 0  1 . 7  1 . 7  7 5 . 2  

7 5 - 8 4 歲  1 5 9  1 3 . 2  1 0 . 7  4 . 4  0 . 6  7 6 . 1  

8 4 歲 以 上  6 6  9 . 1  6 . 1  6 . 1  1 . 5  8 0 . 3  

未 填 答  1 9       

教 育 程 度        

不 識 字  6 6  1 0 . 6  7 . 6  1 . 5  0 . 0  8 1 . 8  

國 小 或 自 修  1 7 1  8 . 2  1 1 . 1  2 . 3  0 . 6  7 9 . 5  

國 中  4 6  1 7 . 4  1 3 . 0  6 . 5  4 . 3  7 1 . 7  

高 中 職  3 4  1 7 . 6  8 . 8  5 . 9  2 . 9  6 4 . 7  

大 專 以 上  2 7  2 2 . 2  1 8 . 5  1 1 . 1  0 . 0  6 6 . 7  

未 填 答  2 1       

婚 姻 狀 況        

未 婚  4 8  1 0 . 4  8 . 3  1 0 . 4  0 . 0  7 5 . 0  

已 婚 同 居  3 6  2 . 8  5 . 6  0 . 0  5 . 6  8 6 . 1  

已 婚 分 居  1 2  0 . 0  0 . 0  0 . 0  0 . 0  1 0 0 . 0  

離 婚  5 5  1 4 . 5  7 . 3  3 . 6  3 . 6  7 8 . 2  

喪 偶  1 8 4  1 4 . 1  1 4 . 7  3 . 3  0 . 0  7 2 . 8  

未 填 答  3 0       

身 障 證 明        

沒 有  2 6 8  1 3 . 4  1 2 . 7  4 . 5  1 . 5  7 3 . 5  

有  6 4  4 . 7  6 . 3  1 . 6  0 . 0  8 7 . 5  

未 填 答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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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手 機 使 用 狀 況  

根 據 下 表 ， 在 手 機 使 用 情 況 中 ， 受 訪 者 表

示 「 沒 有 在 用 手 機 」 的 人 數 為 127 人 (35. 9 %)；

在 有 使 用 手 機 的 受 訪 者 中 ，「 天 天 使 用 智 慧 型 手

機 」為 最 高，人 數 為 119 人 (33 .6%)，其 次 為「 有

使 用 手 機 但 非 智 慧 型 」的 人 數 為 76 人 (21.5%)，

「 偶 爾 使 用 智 慧 型 手 機 」 的 人 數 為 32 人

(9.0%)。  

交 叉 分 析 顯 示 ， 男 性 以 天 天 使 用 智 慧 型 手

機 比 例 最 高，佔 35.7%，女 性 以 沒 有 使 用 手 機 比

例 最 高，佔 38.3%。居 住 區 域 中，市 區 相 較 其 他

區 域 的 長 輩 以 天 天 使 用 智 慧 型 手 機 比 例 較 高 ，

佔 43.4%。 年 齡 中 ， 65-7 4 歲 以 天 天 使 用 智 慧 型

手 機 佔 52.0%為 所 有 年 齡 層 中 最 高 的。教 育 程 度

中 ， 以 大 專 以 上 天 天 使 用 智 慧 型 手 機 比 例 最 高

有 71.4%，不 識 字 以 沒 有 使 用 手 機 的 比 例 則 為 第

二 ， 佔 64.7%。  

婚 姻 狀 況 中 ， 離 婚 的 長 輩 以 天 天 使 用 智 慧

型 手 機 比 例 最 高，佔 52. 7%，其 次 為 已 婚 分 居 以

沒 有 使 用 手 機，佔 41.7%。沒 有 身 障 證 明 者 以 沒

有 使 用 手 機 比 例 最 高，佔 35. 8%，有 身 障 證 明 者

也 以 沒 有 使 用 手 機 比 例 最 高 ， 佔 35.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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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2 5、 手 機 使 用 情 況  

項 目 別  

總 計  
沒 有 使

用 手 機  

有 使 用

手 機 非

智 慧 型  

偶 爾 使

用 智 慧

型 手 機  

天 天 使

用 智 慧

型 手 機  

樣 本 數

(人 )  

百 分

比  

總 計  3 5 4  1 0 0 . 0  3 5 . 9  2 1 . 5  9 . 0  3 3 . 6  

性 別        

男  1 4 0  1 0 0 . 0  3 2 . 1  2 5 . 0  7 . 1  3 5 . 7  

女  2 1 4  1 0 0 . 0  3 8 . 3  1 9 . 2  1 0 . 3  3 2 . 2  

未 填 答  1 1       

居 住 區 域        

市 區  7 6  1 0 0 . 0  3 4 . 2  1 4 . 5  7 . 9  4 3 . 4  

屯 區  1 0 3  1 0 0 . 0  3 2 . 0  2 4 . 3  8 . 7  3 5 . 0  

海 線  5 9  1 0 0 . 0  3 7 . 3  2 3 . 7  3 . 4  3 5 . 6  

山 線  1 1 6  1 0 0 . 0  3 9 . 7  2 2 . 4  1 2 . 9  2 5 . 0  

未 填 答  1 1       

年 齡        

6 5 - 7 4 歲  1 2 3  1 0 0 . 0  1 6 . 3  2 0 . 3  1 1 . 4  5 2 . 0  

7 5 - 8 4 歲  1 6 2  1 0 0 . 0  3 8 . 9  2 2 . 2  9 . 9  2 9 . 0  

8 4 歲 以 上  6 9  1 0 0 . 0  6 3 . 8  2 1 . 7  2 . 9  1 1 . 6  

未 填 答  1 1       

教 育 程 度        

不 識 字  6 8  1 0 0 . 0  6 4 . 7  2 3 . 5  0 . 0  1 1 . 8  

國 小 或 自 修  1 7 3  1 0 0 . 0  3 7 . 6  2 3 . 7  1 2 . 1  2 6 . 6  

國 中  4 6  1 0 0 . 0  1 5 . 2  2 6 . 1  8 . 7  5 0 . 0  

高 中 職  3 7  1 0 0 . 0  1 3 . 5  1 3 . 5  1 6 . 2  5 6 . 8  

大 專 以 上  2 8  1 0 0 . 0  1 7 . 9  7 . 1  3 . 6  7 1 . 4  

未 填 答  1 3       

婚 姻 狀 況        

未 婚  4 9  1 0 0 . 0  2 8 . 6  3 4 . 7  4 . 1  3 2 . 7  

已 婚 同 居  3 7  1 0 0 . 0  5 6 . 8  1 3 . 5  1 3 . 5  1 6 . 2  

已 婚 分 居  1 2  1 0 0 . 0  4 1 . 7  1 6 . 7  8 . 3  3 3 . 3  

離 婚  5 5  1 0 0 . 0  1 4 . 5  2 1 . 8  1 0 . 9  5 2 . 7  

喪 偶  1 9 0  1 0 0 . 0  3 8 . 4  1 9 . 5  9 . 5  3 2 . 6  

未 填 答  2 2       

身 障 證 明        

沒 有  2 7 4  1 0 0 . 0  3 5 . 8  2 0 . 8  8 . 8  3 4 . 7  

有  6 4  1 0 0 . 0  3 5 . 9  2 5 . 0  1 0 . 9  2 8 . 1  

未 填 答  2 7       

 

  



第四章資料分析與討論 

193 
 

分 析 顯 示 ， 手 機 使 用 情 況 與 年 齡 分 組 、 教

育 程 度 等 有 關 聯 。 分 述 如 下 ：  

(1)  年 齡 分 組：不 同 年 齡 分 組 的 手 機 使 用 情 況 分 布

狀 況 達 到 顯 著 性 差 異 。 85 歲 以 上 者 明 顯 沒 有

使 用 手 機 的 比 例 高 於 其 他 年 齡 分 組 。  

(2)  教 育 程 度：不 同 教 育 程 度 分 組 的 手 機 使 用 情 況

分 布 狀 況 達 到 顯 著 性 差 異。不 識 字 長 輩 沒 有 使

用 手 機 的 比 例 明 顯 高 於 其 他 教 育 階 段 。  

(3)  居 住 型 態：不 同 居 住 型 態 分 組 的 手 機 使 用 情 況

分 布 狀 況 達 到 顯 著 性 差 異。有 人 陪 伴 的 長 輩 沒

有 使 用 手 機 的 比 例 較 獨 居 長 輩 更 高 。  

 

表 4-1 -12 6、 手 機 使 用 情 況 與 類 別  

變 項  xଶ 備 註  

年 齡 分 組  5 5 . 8 2 2 * * *  
 

教 育 分 組  7 8 . 5 8 2 * * *   

居 住 型 態  2 6 . 2 0 8 * *   
* *： 表 示 顯 著 性 ， α < . 0 1  

* * *： 表 示 顯 著 性 ， α <. 0 0 1  

 
表 4 -1 -12 7、 手 機 使 用 情 況 -居 住 型 態  

居 住 型 態  
沒 有 使 用

手 機  

有 使 用 手

機 非 智 慧

型  

偶 爾 使 用

智 慧 型 手

機  

天 天 使 用

智 慧 型 手

機  

獨 居  3 0 . 6 %  2 2 . 7 %  7 . 6 %  3 9 . 2 %  

有 人 陪 伴  5 5 . 3 %  1 7 . 1 %  1 4 . 5 %  1 3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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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沒 有 在 使 用 手 機 的 原 因 中 ， 最 高 為 「 不

需 要 」，共 有 66 人 (37.7%)，第 二 高 的 原 因 是「 不

會 用 」， 有 55 人 (31. 4% )， 最 低 的 原 因 是 「 個 人

隱 私 」、「 其 他 」 各 有 1 人 (0. 6%)。  

交 叉 分 析 顯 示 ， 男 性 以 不 需 要 比 例 最 高 ，

佔 60%， 女 性 不 會 用 最 多 ， 佔 51. 9%。 居 住 區 域

中 ， 市 區 相 較 其 他 區 域 的 長 輩 以 不 需 要 比 例 較

高 ， 佔 65.4%。 年 齡 中 ， 84 歲 以 上 以 不 需 要 佔

60.5%為 所 有 年 齡 層 中 最 高 的 。 教 育 程 度 中 ， 以

高 中 職 不 需 要 比 例 最 高 有 89.2%，國 小 或 自 修 以

不 需 要 的 比 例 則 為 第 二 ， 佔 60.0 %。  

婚 姻 狀 況 中 ， 已 婚 分 居 的 長 輩 以 不 需 要 、

不 會 用 比 例 最 高，佔 80. 0%，其 次 為 離 婚 以 不 需

要，佔 75.0%。沒 有 身 障 證 明 者 以 不 需 要 比 例 最

高，佔 51.5%，有 身 障 證 明 者 以 不 會 用 比 例 最 高 ，

佔 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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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12 8、 沒 有 使 用 手 機 的 原 因 （ 可 複 選 ）  

項 目 別  
樣 本 數

(人 )  

不 需

要  

不 會

用  

怕 弄

壞  

操 作

困 難  

費 用

太 高  

個 人

隱 私  

總 計  1 2 6  3 7 . 7  3 1 . 4  1 . 7  8 . 0  1 1 . 4  0 . 6  

性 別         

男  4 5  6 0 . 0  2 8 . 9  0 . 0  1 3 . 3  2 4 . 4  2 . 2  

女  8 1  4 8 . 1  5 1 . 9  3 . 7  9 . 9  1 1 . 1  0 . 0  

未 填 答  0        

居 住 區 域         

市 區  2 6  6 5 . 4  4 2 . 3  3 . 8  7 . 7  1 5 . 4  0 . 0  

屯 區  3 2  4 6 . 9  5 3 . 1  0 . 0  0 . 0  3 4 . 4  3 . 1  

海 線  2 2  4 0 . 9  5 4 . 5  4 . 5  1 8 . 2  9 . 1  0 . 0  

山 線  4 6  5 4 . 3  3 2 . 6  2 . 2  1 7 . 4  6 . 5  0 . 0  

未 填 答  0        

年 齡         

6 5 - 7 4 歲  2 0  4 5 . 0  3 0 . 0  0 . 0  5 . 0  3 5 . 0  5 . 0  

7 5 - 8 4 歲  6 3  4 9 . 2  4 2 . 9  3 . 2  1 1 . 1  1 9 . 0  0 . 0  

8 4 歲 以 上  4 3  6 0 . 5  5 1 . 2  2 . 3  1 4 . 0  2 . 3  0 . 0  

未 填 答  0        

教 育 程 度         

不 識 字  4 3  5 3 . 5  5 5 . 8  7 . 0  4 . 7  7 . 0  0 . 0  

國 小 或 自 修  6 5  4 9 . 2  3 8 . 5  0 . 0  1 6 . 9  1 6 . 9  0 . 0  

國 中  7  4 2 . 9  4 2 . 9  0 . 0  0 . 0  2 8 . 6  0 . 0  

高 中 職  5  8 0 . 0  4 0 . 0  0 . 0  2 0 . 0  4 0 . 0  0 . 0  

大 專 以 上  5  6 0 . 0  2 0 . 0  0 . 0  0 . 0  4 0 . 0  2 0 . 0  

未 填 答  1        

婚 姻 狀 況         

未 婚  1 4  6 4 . 3  2 1 . 4  0 . 0  7 . 1  3 5 . 7  0 . 0  

已 婚 同 居  2 1  5 7 . 1  2 8 . 6  0 . 0  1 4 . 3  1 9 . 0  0 . 0  

已 婚 分 居  5  8 0 . 0  8 0 . 0  0 . 0  0 . 0  4 0 . 0  0 . 0  

離 婚  8  7 5 . 0  1 2 . 5  0 . 0  0 . 0  1 2 . 5  0 . 0  

喪 偶  7 2  4 4 . 4  5 4 . 2  4 . 2  1 3 . 9  1 1 . 1  1 . 4  

未 填 答  6        

身 障 證 明         

沒 有  9 7  5 1 . 5  4 1 . 2  3 . 1  1 2 . 4  1 3 . 4  0 . 0  

有  2 3  4 7 . 8  5 6 . 5  0 . 0  8 . 7  3 0 . 4  4 . 3  

未 填 答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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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1 - 1 2 9、 沒 有 使 用 手 機 的 原 因 （ 可 複 選 ）（ 續 ） 

項 目 別  怕 詐 騙  不 識 字  
沒 學 習 管

道  
其 他  

總 計  3 . 4  4 . 0  1 . 1  0 . 6  

性 別     
 

男  2 . 2  0 . 0  2 . 2  0 . 0  

女  6 . 2  8 . 6  1 . 2  1 . 2  

未 填 答      

居 住 區 域      

市 區  3 . 8  7 . 7  3 . 8  0 . 0  

屯 區  6 . 3  9 . 4  3 . 1  0 . 0  

海 線  0 . 0  4 . 5  0 . 0  0 . 0  

山 線  6 . 5  2 . 2  0 . 0  2 . 2  

未 填 答      

年 齡      

6 5 - 7 4 歲  5 . 0  0 . 0  5 . 0  5 . 0  

7 5 - 8 4 歲  6 . 3  7 . 9  1 . 6  0 . 0  

8 4 歲 以 上  2 . 3  4 . 7  0 . 0  0 . 0  

未 填 答      

教 育 程 度      

不 識 字  4 . 7  1 6 . 3  0 . 0  0 . 0  

國 小 或 自 修  4 . 6  0 . 0  3 . 1  1 . 5  

國 中  0 . 0  0 . 0  0 . 0  0 . 0  

高 中 職  0 . 0  0 . 0  0 . 0  0 . 0  

大 專 以 上  2 0 . 0  0 . 0  0 . 0  0 . 0  

未 填 答      

婚 姻 狀 況      

未 婚  0 . 0  0 . 0  0 . 0  0 . 0  

已 婚 同 居  0 . 0  1 4 . 3  0 . 0  0 . 0  

已 婚 分 居  0 . 0  0 . 0  0 . 0  0 . 0  

離 婚  1 2 . 5  0 . 0  1 2 . 5  0 . 0  

喪 偶  4 . 2  5 . 6  1 . 4  1 . 4  

未 填 答      

身 障 證 明      

沒 有  6 . 2  7 . 2  1 . 0  1 . 0  

有  0 . 0  0 . 0  4 . 3  0 . 0  

未 填 答      
註 ： 因 表 格 切 開 ， 未 填 答 請 參 照 「 樣 本 數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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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使 用 臉 書 （ face book） 或 LIN E 狀 況  

關 於 是 否 有 在 使 用 Face boo k 或 LI NE 的 情

況 ， 受 訪 者 表 示 「 從 未 使 用 」 人 數 為 23 6 人

(66.7%)，而「 有 使 用 」的 人 數 為 118 人 (33.3 %)。  

交 叉 分 析 顯 示 ， 男 性 與 女 性 以 從 未 使 用 比

例 最 高 ， 各 佔 69.3%與 65. 0%。 居 住 區 域 中 ， 海

線 和 山 線 相 較 其 他 區 域 的 長 輩 以 從 未 使 用 比 例

較 高，分 別 佔 72. 9%與 7 2. 4%。年 齡 中， 84 歲 以

上 以 從 未 使 用 佔 88.4%為 所 有 年 齡 層 中 最 高 的 。

教 育 程 度 中 ， 以 不 識 字 從 未 使 用 比 例 最 高 有

91.2%， 國 小 或 自 修 以 從 未 使 用 的 比 例 則 為 第 二 ，

佔 74.0%。  

婚 姻 狀 況 中 ， 已 婚 分 居 的 長 輩 以 從 未 使 用

比 例 最 高，佔 83.8 %，其 次 為 已 婚 分 居 以 從 未 使

用，佔 83.3%。沒 有 身 障 證 明 者 以 從 未 使 用 比 例

最 高，佔 64. 6%，有 身 障 證 明 者 也 以 從 未 使 用 比

例 最 高 ， 佔 7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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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13 0、 使 用 臉 書 （ fac ebo ok） 或 LINE 狀 況  

項 目 別  

總 計  
從 未 使

用  
有 使 用  樣 本 數

(人 )  
百 分 比  

總 計  3 5 4  1 0 0 . 0  6 6 . 7  3 3 . 3  

性 別      

男  1 4 0  1 0 0 . 0  6 9 . 3  3 0 . 7  

女  2 1 4  1 0 0 . 0  6 5 . 0  3 5 . 0  

未 填 答  1 1     

居 住 區 域      

市 區  7 6  1 0 0 . 0  5 6 . 6  4 3 . 4  

屯 區  1 0 3  1 0 0 . 0  6 4 . 1  3 5 . 9  

海 線  5 9  1 0 0 . 0  7 2 . 9  2 7 . 1  

山 線  1 1 6  1 0 0 . 0  7 2 . 4  2 7 . 6  

未 填 答  1 1     

年 齡      

6 5 - 7 4 歲  1 2 3  1 0 0 . 0  4 6 . 3  5 3 . 7  

7 5 - 8 4 歲  1 6 2  1 0 0 . 0  7 2 . 8  2 7 . 2  

8 4 歲 以 上  6 9  1 0 0 . 0  8 8 . 4  1 1 . 6  

未 填 答  1 1     

教 育 程 度      

不 識 字  6 8  1 0 0 . 0  9 1 . 2  8 . 8  

國 小 或 自 修  1 7 3  1 0 0 . 0  7 4 . 0  2 6 . 0  

國 中  4 6  1 0 0 . 0  5 0 . 0  5 0 . 0  

高 中 職  3 7  1 0 0 . 0  3 5 . 1  6 4 . 9  

大 專 以 上  2 8  1 0 0 . 0  3 2 . 1  6 7 . 9  

未 填 答  1 3     

婚 姻 狀 況      

未 婚  4 9  1 0 0 . 0  6 9 . 4  3 0 . 6  

已 婚 同 居  3 7  1 0 0 . 0  8 3 . 8  1 6 . 2  

已 婚 分 居  1 2  1 0 0 . 0  8 3 . 3  1 6 . 7  

離 婚  5 5  1 0 0 . 0  4 3 . 6  5 6 . 4  

喪 偶  1 9 0  1 0 0 . 0  6 6 . 8  3 3 . 2  

未 填 答  2 2     

身 障 證 明      

沒 有  2 7 4  1 0 0 . 0  6 4 . 6  3 5 . 4  

有  6 4  1 0 0 . 0  7 6 . 6  2 3 . 4  

未 填 答  2 7     

 

  



第四章資料分析與討論 

199 
 

分 析 顯 示，是 否 在 使 用 Face b oo k 或 LINE 的

情 況 與 年 齡 分 組 、 教 育 程 度 等 有 關 聯 。 分 述 如

下 ：  

(1)  年 齡 分 組 ： 不 同 年 齡 分 組 的 是 否 在 使 用

Face bo ok 或 LI N E 的 情 況 分 布 狀 況 達 到 顯 著 性

差 異。85 歲 以 上 者 明 顯 沒 有 使 用 Fac eboo k 或

LINE 的 比 例 高 於 其 他 年 齡 分 組 。  

(2)  教 育 程 度 ： 不 同 教 育 程 度 分 組 的 是 否 在 使 用

Face bo ok 或 LI N E 的 情 況 分 布 狀 況 達 到 顯 著 性

差 異 。 不 識 字 長 輩 沒 有 使 用 使 用 Face boo k 或

LINE 的 比 例 明 顯 高 於 其 他 教 育 階 段 。  

(3)  居 住 型 態 ： 不 同 居 住 型 態 分 組 的 在 使 用

Face bo ok 或 LI NE 的 情 況 達 到 顯 著 性 差 異。有

人 陪 伴 的 長 輩 沒 有 使 用 Faceb ook 或 LIN E 的 比

例 較 獨 居 長 輩 更 高 。  

 

表 4-1 -13 1、 使 用 臉 書 （ face book） 或 LINE 狀 況 與

類 別  

變 項  xଶ 備 註  

年 齡 分 組  4 0 . 3 1 8 * * *  
 

教 育 分 組  5 9 . 9 6 2 * * *   

居 住 型 態  1 7 . 7 2 7 * * *   

* * *： 表 示 顯 著 性 ， α <. 0 0 1  

 

表 4 -1 -13 2、 使 用 臉 書 （ fac eb ook） 或 LINE 狀 況 -

居 住 型 態  

居 住 型 態  從 來 沒 有 在 用  有 使 用  

獨 居  6 1 . 2 %  3 8 . 8 %  

有 人 陪 伴  8 6 . 8 %  1 3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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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社 會 互 動 狀 況  

根 據 下 表，在 與 親 人、朋 友、鄰 居、鄰 里 長 、

社 工 人 員 互 動 的 狀 況 中 ， 在 親 人 中 ， 平 時 互 動 人

數 以「 1-5 人 」為 最 高，有 259 人 (73. 2%)，每 月

互 動 頻 率 在「 1-4 次 」為 最 高，有 152 人 (43.3 %)，

協 助 人 數 以「 1-5 人 」為 最 高，有  25 1 人 (7 1.3% )。  

在 朋 友 中 ， 平 時 互 動 人 數 以 「 1- 5 人 」 為 最

高 ， 有 160 人 (45. 6% )， 每 月 互 動 頻 率 在 「 0 次 」

為 最 高 ， 有 140 人 (38.1%)， 協 助 人 數 以 「 0 人 」

為 最 高 ， 有  20 2 人 (58. 3%)。  

在 鄰 居 中 ， 平 時 互 動 人 數 以 「 1- 5 人 」 為 最

高，有 190 人 (54.4% )，每 月 互 動 頻 率 在「 5 次 以

上 」 為 最 高 ， 有 155 人 (44. 7% )， 協 助 人 數 以 「 0

人 」 為 最 高 ， 有 190 人 (54.6 %)。  

在 鄰 里 長 中 ， 平 時 互 動 人 數 以 「 1-5 人 」 為

最 高 ， 有 254 人 (72.6% )， 每 月 互 動 頻 率 在 「 1-4

次 」為 最 高，有 165 人 (47.0 %)，協 助 人 數 以「 1-5

人 」 為 最 高 ， 有 183 人 (52.7 %)；  

在 社 工 人 員 中 ， 平 時 互 動 人 數 以 「 1-5 人 」

為 最 高 ， 有 189 人 (54. 3%)， 每 月 互 動 頻 率 在 「 0

次 」 為 最 高 ， 有 177 人 (51. 0% )， 協 助 人 數 以 「 0

人 」 為 最 高 ， 有 199 人 (57.5 %)。  

 

  



第四章資料分析與討論 

201 
 

表 4-1- 13 3、 社 會 互 動 狀 況  (N = 365 /3 54 人 ) 

社會互

動  

平時互動人數 
互動頻率(每月/

次) 
協助人數 

0 人  
1-5

人  

6 人以

上 
0 次 

1-4

次  

5 次以

上 
0 人 

1-5

人  

6 人以

上 

親人 
15.

3 70.6 10.6 

19.

4 43.3 37.3 

23.

6 71.3 5.1 

朋友 
38.

5 45.6 16.0 

40.

0 28.3 31.7 

58.

3 34.9 6.9 

鄰居 
31.

5 54.4 14.0 

32.

0 23.3 44.7 

54.

6 40.5 4.9 

鄰里長 
27.

1 72.6 0.3 

36.

2 47.0 16.8 

47.

3 52.7 0.0 

社工人

員 

45.

1 54.3 0.6 

51.

0 44.7 4.3 

57.

5 42.5 0.0 

 

交 叉 分 析 顯 示 ，男 性 以 鄰 里 長 1-5 人 比 例 最

高 ， 佔 69.6%， 頻 率 在 1-4 次 最 多 ， 佔 45.7%，

協 助 人 數 以 1-5 人 為 最 高 ， 有 51. 8%； 女 性 鄰 里

長 1-5 人 最 多 ， 佔 74.5%， 頻 率 在 1-4 次 最 多 ，

佔 47.9%，協 助 人 數 以 1-5 人 為 最 高，有 53. 3%。

居 住 區 域 市 區 中 以 鄰 里 長 1-5 人 比 例 最 高，佔 80%，

頻 率 在 1-4 次 最 多 ， 佔 48%， 協 助 人 數 以 1-5 人

為 最 高，有 68%；屯 區 中 以 親 人 1-5 人 比 例 最 高 ，

佔 68. 9%， 頻 率 在 1-4 次 最 多 ， 佔 44.1%， 協 助

人 數 以 1-5 人 為 最 高 ， 有 70.6%； 海 線 中 的 以 親

人 1-5 人 比 例 最 高 ， 佔 72. 9 %， 頻 率 在 1-4 次 最

多，佔 59.3 %，協 助 人 數 以 1- 5 人 為 最 高，有 71.2%；

山 線 中 以 親 人 1-5 人 比 例 最 高 ， 佔 69.6%， 頻 率

在 1-4 次 最 多 ， 佔 44.8%， 協 助 人 數 以 1-5 人 為

最 高 ， 有 78 .3 %。 年 齡 65- 74 歲 中 鄰 里 長 1-5 人

比 例 最 高，佔 68%，頻 率 在 1-4 次 最 多，佔 47. 5%，

協 助 人 數 以 1- 5 人 為 最 高 ， 有 50.8 %； 75 -8 4 歲

中 親 人 1-5 人 比 例 最 高 ， 佔 76.5%， 頻 率 在 5 次

以 上 最 多，佔 43. 5%，協 助 人 數 以 1-5 人 為 最 高 ，

有 78.3%； 84 歲 以 上 中 親 人 1-5 人 比 例 最 高 ， 佔

84.5 %，頻 率 在 5 次 以 上 最 多，佔 44. 8%，協 助 人

數 以 1-5 人 為 最 高 ， 有 78.3 %。  

教 育 程 度 不 識 字 中 鄰 里 長 1-5 人 比 例 最 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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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 72. 1%， 頻 率 在 1-4 次 最 多 ， 佔 45.6%， 協 助

人 數 以 1-5 人 為 最 高 ， 有 56.1%； 國 小 或 自 修 親

人 1-5 人 比 例 最 高，佔 74%，頻 率 在 1-4 次 最 多 ，

佔 42.1%，協 助 人 數 以 1-5 人 為 最 高，有 66. 9%；

國 中 親 人 1-5 人 比 例 最 高，佔 76. 1%，頻 率 在 1-4

次 最 多 ， 佔 50%， 協 助 人 數 以 1-5 人 為 最 高 ， 有

76.1 %；高 中 職 親 人 1-5 人 比 例 最 高，佔 73%，頻

率 在 1-4 次 最 多 ， 佔 48. 6%， 協 助 人 數 以 1-5 人

為 最 高 ， 有 73%； 大 專 以 上 鄰 里 長 1-5 人 比 例 最

高，佔 77.8 %，頻 率 在 5 次 以 上 最 多，佔 46. 4%，

協 助 人 數 以 1-5 人 為 最 高 ， 有 64.3 %。  

婚 姻 狀 況 中 未 婚 中 鄰 里 長 1-5 人 比 例 最 高 ，

佔 67. 3%， 頻 率 在 1-4 次 最 多 ， 佔 44.9%， 協 助

人 數 以 1-5 人 為 最 高 ， 有 52.1%； 已 婚 同 居 中 鄰

里 長 1-5 人 比 例 最 高 ， 佔 81%， 頻 率 在 1-4 次 最

多，佔 43.2 %，協 助 人 數 以 0 人 為 最 高，有 56.8%；

已 婚 分 居 中 鄰 里 長 1-5 人 比 例 最 高 ， 佔 75%， 頻

率 在 1-4 次 最 多 ， 佔 58. 3%， 協 助 人 數 以 1-5 人

為 最 高 ， 有 58.3%； 離 婚 中 鄰 里 長 1-5 人 比 例 最

高 ， 佔 73.6%， 頻 率 在 1-4 次 最 多 ， 佔 43.4%，

協 助 人 數 以 1-5 人 為 最 高 ， 有 52. 8%； 喪 偶 中 親

人 1-5 人 比 例 最 高 ， 佔 81. 1 %， 頻 率 在 1-4 次 最

多，佔 45%，協 助 人 數 以 1-5 人 為 最 高，有 79.9%。

沒 有 身 障 證 明 者 以 親 人 1-5 人 比 例 最 高，佔 73.4%，

頻 率 在 1-4 次 最 多 ， 佔 43.55 %， 協 助 人 數 以 1-5

人 為 最 高 ， 有 71.7%； 有 身 障 證 明 者 鄰 里 長 1-5

人 比 例 最 高，佔 75%，頻 率 在 1-4 次 最 多，佔 45.3%，

協 助 人 數 以 0 人 及 1-5 人 為 相 等 ， 有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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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13 4、 社 會 互 動 狀 況 -親 人  

項目別 

總計 平時互動人數 
互動頻率(每月/

次) 
協助人數 

樣本

數 

(人) 

百分

比 
0 人  

1-5

人  

6 人  

以上 
0 次 

1-4

次  

5 次 

以上 
0 人  

1-5

人  

6 人  

以上 

總計 354 100.0 15.3 70.6 10.6 19.4 43.3 37.3 23.6 71.3 5.1 

性別     
       

男 140 100.0 24.3 67.9 7.9 29.9 38.0 32.1 34.8 61.6 3.6 

女  214 100.0 10.3 76.6 13.1 12.6 46.7 40.7 16.4 77.6 6.1 

未填答 11           

居住區域            

市區 76 100.0 26.3 61.8 11.8 27.6 30.3 42.1 34.2 61.8 3.9 

屯區 103 100.0 18.4 68.9 12.6 21.6 44.1 34.3 24.5 70.6 4.9 

海線 59 100.0 10.2 72.9 16.9 18.6 59.3 22.0 18.6 71.2 10.2 

山線 116 100.0 9.5 84.5 6.0 12.3 43.0 44.7 18.3 78.3 3.5 

未填答 11           

年齡            

65-74 歲  123 100.0 25.2 70.7 4.1 29.3 45.5 25.2 37.4 60.2 2.4 

75-84 歲  162 100.0 11.7 76.5 11.7 14.3 42.2 43.5 16.8 78.3 5.0 

84 歲以上 69 100.0 8.7 69.6 21.7 13.4 41.8 44.8 14.7 75.0 10.3 

未填答 11           

教育程度            

不識字 68 100.0 16.2 70.6 13.2 17.6 42.6 39.7 16.2 76.5 7.4 

國小或自修 173 100.0 15.0 74.0 11.0 20.5 42.1 37.4 26.7 66.9 6.4 

國中 46 100.0 17.4 76.1 6.5 17.4 50.0 32.6 23.9 76.1 0.0 

高中職 37 100.0 18.9 73.0 8.1 21.6 48.6 29.7 27.0 73.0 0.0 

大專以上 28 100.0 14.3 67.9 17.9 14.8 33.3 51.9 18.5 74.1 7.4 

未填答 13           

婚姻狀況            

未婚 49 100.0 38.8 53.1 8.2 46.9 26.5 26.5 57.1 38.8 4.1 

已婚同居 37 100.0 2.7 75.7 21.6 5.6 47.2 47.2 2.7 89.2 8.1 

已婚分居 12 100.0 41.7 41.7 16.7 41.7 25.0 33.3 41.7 58.3 0.0 

離婚 55 100.0 30.9 65.5 3.6 31.5 50.0 18.5 42.6 57.4 0.0 

喪偶 190 100.0 6.8 81.1 12.1 10.6 45.0 44.4 13.2 79.9 6.9 

未填答 22           

身障證明            

沒有 274 100.0 15.3 73.4 11.3 18.8 43.5 37.6 23.5 71.7 4.8 

有  64 100.0 15.6 73.4 10.9 20.3 40.6 39.1 21.9 71.9 6.3 

未填答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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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13 5、 社 會 互 動 狀 況 -朋 友  

項目別 

總計 平時互動人數 
互動頻率(每月/

次) 
協助人數 

樣本

數 

(人) 

百分

比 
0 人  

1-5

人  

6 人  

以上 
0 次 

1-4

次  

5 次 

以上 
0 人  

1-5

人  

6 人  

以上 

總計 351 100.0 38.5 45.6 16.0 40.0 28.3 31.7 58.3 34.9 6.9 

性別     
       

男 139 100.0 41.7 45.3 12.9 44.5 29.9 25.5 58.7 36.2 5.1 

女  212 100.0 36.3 45.8 17.9 37.1 27.2 35.7 58.0 34.0 8.0 

未填答 14           

居住區域            

市區 76 100.0 36.8 43.4 19.7 38.2 25.0 36.8 56.6 34.2 9.2 

屯區 103 100.0 35.9 49.5 14.6 36.3 30.4 33.3 54.9 41.2 3.9 

海線 58 100.0 37.9 34.5 27.6 43.1 25.9 31.0 48.3 36.2 15.5 

山線 114 100.0 42.1 49.1 8.8 43.0 29.8 27.2 67.5 28.9 3.5 

未填答 14           

年齡            

65-74 歲  123 100.0 37.4 43.9 18.7 38.2 31.7 30.1 56.9 36.6 6.5 

75-84 歲  159 100.0 35.8 48.4 15.7 37.1 29.6 33.3 59.1 34.0 6.9 

84 歲以上 69 100.0 46.4 42.0 11.6 50.0 19.1 30.9 58.8 33.8 7.4 

未填答 14           

教育程度            

不識字 67 100.0 46.3 40.3 13.4 46.3 20.9 32.8 59.7 34.3 6.0 

國小或自修 171 100.0 41.5 44.4 14.0 42.1 26.9 31.0 63.4 32.6 4.1 

國中 46 100.0 34.8 47.8 17.4 39.1 32.6 28.3 58.7 30.4 10.9 

高中職 37 100.0 24.3 56.8 18.9 29.7 37.8 32.4 47.2 44.4 8.3 

大專以上 28 100.0 28.6 42.9 28.6 25.9 33.3 40.7 33.3 48.1 18.5 

未填答 16           

婚姻狀況            

未婚 48 100.0 37.5 56.3 6.3 39.6 29.2 31.3 64.6 35.4 0.0 

已婚同居 37 100.0 48.6 35.1 16.2 51.4 24.3 24.3 67.6 21.6 10.8 

已婚分居 12 100.0 33.3 66.7 0.0 33.3 41.7 25.0 50.0 50.0 0.0 

離婚 55 100.0 32.7 50.9 16.4 35.2 29.6 35.2 49.1 45.5 5.5 

喪偶 189 100.0 37.6 42.3 20.1 38.3 28.2 33.5 56.7 34.2 9.1 

未填答 24           

身障證明            

沒有 271 100.0 36.9 44.6 18.5 37.8 29.6 32.6 56.3 35.2 8.5 

有  64 100.0 51.6 42.2 6.3 53.1 21.9 25.0 67.2 31.3 1.6 

未填答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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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13 6、 社 會 互 動 狀 況 -鄰 居  

項目別 

總計 平時互動人數 
互動頻率(每月/

次) 
協助人數 

樣本

數 

(人) 

百分

比 
0 人  

1-5

人  

6 人  

以上 
0 次 

1-4

次  

5 次 

以上 
0 人  

1-5

人  

6 人  

以上 

總計 349 100.0 31.5 54.4 14.0 32.0 23.3 44.7 54.6 40.5 4.9 

性別     
       

男 137 100.0 40.9 50.4 8.8 40.1 24.1 35.8 63.5 33.6 2.9 

女  212 100.0 25.5 57.1 17.5 26.7 22.9 50.5 48.8 45.0 6.2 

未填答 16           

居住區域            

市區 74 100.0 29.7 51.4 18.9 28.4 14.9 56.8 51.4 40.5 8.1 

屯區 101 100.0 39.6 51.5 8.9 39.6 17.8 42.6 65.0 33.0 2.0 

海線 58 100.0 22.4 55.2 22.4 27.6 31.0 41.4 36.2 53.4 10.3 

山線 116 100.0 30.2 58.6 11.2 29.8 29.8 40.4 56.9 40.5 2.6 

未填答 16           

年齡            

65-74 歲  121 100.0 34.7 49.6 15.7 32.8 26.9 40.3 62.0 32.2 5.8 

75-84 歲  159 100.0 30.2 57.2 12.6 31.4 22.6 45.9 50.9 44.0 5.0 

84 歲以上 69 100.0 29.0 56.5 14.5 31.9 18.8 49.3 50.0 47.1 2.9 

未填答 16           

教育程度            

不識字 67 100.0 32.8 53.7 13.4 35.8 17.9 46.3 45.5 47.0 7.6 

國小或自修 173 100.0 31.8 56.1 12.1 32.2 26.3 41.5 57.2 38.2 4.6 

國中 44 100.0 31.8 45.5 22.7 31.8 20.5 47.7 59.1 38.6 2.3 

高中職 36 100.0 25.0 63.9 11.1 25.0 33.3 41.7 55.6 41.7 2.8 

大專以上 27 100.0 37.0 48.1 14.8 33.3 11.1 55.6 55.6 37.0 7.4 

未填答 18           

婚姻狀況            

未婚 48 100.0 47.9 43.8 8.3 50.0 29.2 20.8 70.8 25.0 4.2 

已婚同居 37 100.0 27.0 56.8 16.2 27.0 29.7 43.2 56.8 32.4 10.8 

已婚分居 12 100.0 50.0 41.7 8.3 50.0 8.3 41.7 58.3 41.7 0.0 

離婚 53 100.0 35.8 54.7 9.4 34.0 22.6 43.4 64.2 34.0 1.9 

喪偶 188 100.0 26.1 58.5 15.4 26.7 22.5 50.8 47.1 47.6 5.3 

未填答 27           

身障證明            

沒有 270 100.0 30.4 54.1 15.6 31.0 23.5 45.5 54.8 39.6 5.6 

有  63 100.0 39.7 54.0 6.3 39.7 23.8 36.5 58.7 39.7 1.6 

未填答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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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13 7、 社 會 互 動 狀 況 -鄰 里 長  

項目別 

總計 平時互動人數 
互動頻率(每月/

次) 
協助人數 

樣本

數 

(人) 

百分

比 
0 人  

1-5

人  

6 人  

以上 
0 次 

1-4

次  

5 次 

以上 
0 人  

1-5

人  

6 人  

以上 

總計 350 100.0 27.1 72.6 0.3 36.2 47.0 16.8 47.3 52.7 0.0 

性別     
       

男 138 100.0 30.4 69.6 0.0 39.1 45.7 15.2 48.2 51.8 0.0 

女  212 100.0 25.0 74.5 0.5 34.3 47.9 17.8 46.7 53.3 0.0 

未填答 15           

居住區域            

市區 75 100.0 20.0 80.0 0.0 32.0 48.0 20.0 32.0 68.0 0.0 

屯區 100 100.0 35.0 65.0 0.0 42.6 41.6 15.8 59.0 41.0 0.0 

海線 59 100.0 30.5 69.5 0.0 37.3 50.8 11.9 43.9 56.1 0.0 

山線 116 100.0 23.3 75.9 0.9 32.8 49.1 18.1 48.7 51.3 0.0 

未填答 15           

年齡            

65-74 歲  122 100.0 31.1 68.0 0.8 36.9 47.5 15.6 49.2 50.8 0.0 

75-84 歲  159 100.0 26.4 73.6 0.0 36.3 48.8 15.0 46.5 53.5 0.0 

84 歲以上 69 100.0 21.7 78.3 0.0 34.8 42.0 23.2 45.6 54.4 0.0 

未填答 15           

教育程度            

不識字 68 100.0 27.9 72.1 0.0 38.2 45.6 16.2 43.9 56.1 0.0 

國小或自修 173 100.0 28.9 71.1 0.0 38.7 49.7 11.6 49.4 50.6 0.0 

國中 44 100.0 22.7 75.0 2.3 27.3 54.5 18.2 40.9 59.1 0.0 

高中職 36 100.0 27.8 72.2 0.0 38.9 41.7 19.4 57.1 42.9 0.0 

大專以上 27 100.0 22.2 77.8 0.0 25.0 28.6 46.4 35.7 64.3 0.0 

未填答 17           

婚姻狀況            

未婚 49 100.0 32.7 67.3 0.0 42.9 44.9 12.2 47.9 52.1 0.0 

已婚同居 37 100.0 18.9 81.1 0.0 32.4 43.2 24.3 56.8 43.2 0.0 

已婚分居 12 100.0 25.0 75.0 0.0 41.7 58.3 0.0 41.7 58.3 0.0 

離婚 53 100.0 26.4 73.6 0.0 32.1 43.4 24.5 47.2 52.8 0.0 

喪偶 188 100.0 27.1 72.3 0.5 36.0 49.2 14.8 45.2 54.8 0.0 

未填答 26           

身障證明            

沒有 270 100.0 28.9 70.7 0.4 36.9 45.8 17.3 48.3 51.7 0.0 

有  64 100.0 25.0 75.0 0.0 40.6 45.3 14.1 50.0 50.0 0.0 

未填答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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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13 8、 社 會 互 動 狀 況 -社 工 人 員  

項目別 

總計 平時互動人數 
互動頻率(每月/

次) 
協助人數 

樣本
數 

(人) 

百分
比 

0 人  
1-5
人  

6 人  
以上 

0 次 
1-4
次  

5 次 
以上 

0 人  
1-5
人  

6 人  
以上 

總計 348 100.0 45.1 54.3 0.6 51.0 44.7 4.3 57.5 42.5 0.0 
性別            

男 137 100.0 43.8 56.2 0.0 51.5 44.1 4.4 55.9 44.1 0.0 

女  211 100.0 46.0 53.1 0.9 50.7 45.0 4.3 58.6 41.4 0.0 

未填答 17           

居住區域            

市區 74 100.0 40.5 58.1 1.4 51.4 39.2 9.5 55.4 44.6 0.0 

屯區 101 100.0 45.5 53.5 1.0 52.5 45.5 2.0 63.0 37.0 0.0 

海線 57 100.0 19.3 80.7 0.0 26.8 67.9 5.4 35.7 64.3 0.0 

山線 116 100.0 60.3 39.7 0.0 61.2 36.2 2.6 64.7 35.3 0.0 

未填答 17           

年齡            

65-74 歲  122 100.0 41.0 58.2 0.8 45.9 49.2 4.9 54.5 45.5 0.0 

75-84 歲  159 100.0 44.0 55.3 0.6 51.9 43.7 4.4 56.3 43.7 0.0 

84 歲以上 67 100.0 55.2 44.8 0.0 58.2 38.8 3.0 65.7 34.3 0.0 

未填答 17           

教育程度            

不識字 66 100.0 45.5 54.5 0.0 52.3 41.5 6.2 63.1 36.9 0.0 

國小或自修 172 
100.0 

48.3 51.7 0.0 52.9 44.8 2.3 60.8 39.2 0.0 

國中 44 100.0 43.2 54.5 2.3 52.3 45.5 2.3 52.3 47.7 0.0 

高中職 36 100.0 36.1 63.9 0.0 44.4 47.2 8.3 47.2 52.8 0.0 

大專以上 28 100.0 35.7 60.7 3.6 39.3 50.0 10.7 42.9 57.1 0.0 

未填答 19           

婚姻狀況            

未婚 49 100.0 42.9 57.1 0.0 46.9 49.0 4.1 53.1 46.9 0.0 

已婚同居 36 100.0 52.8 47.2 0.0 61.1 38.9 0.0 55.6 44.4 0.0 

已婚分居 12 100.0 33.3 66.7 0.0 33.3 50.0 16.7 45.5 54.5 0.0 

離婚 53 100.0 35.8 64.2 0.0 49.1 45.3 5.7 52.8 47.2 0.0 

喪偶 187 100.0 44.9 54.0 1.1 49.5 46.2 4.3 59.1 40.9 0.0 

未填答 28           

身障證明            

沒有 268 100.0 45.5 54.1 0.4 51.7 44.9 3.4 58.3 41.7 0.0 

有  64 100.0 39.1 59.4 1.6 45.3 45.3 9.4 51.6 48.4 0.0 

未填答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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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 一 步 分 析 ， 獨 居 老 人 的 互 動 頻 率 與 人 數

不 少 變 項 有 關 聯 。 親 人 互 動 方 面 與 性 別 、 年 齡

分 組 、 有 子 女 與 否 、 身 障 類 別 、 婚 姻 狀 態 ， 居

住 型 態 等 有 關 聯；朋 友 互 動 方 面 與 有 子 女 與 否 、

身 障 證 明 (身 障 身 份 )等 有 關 聯 ； 鄰 居 互 動 方 面

與 性 別 、 身 障 證 明 、 居 住 區 域 、 教 育 程 度 、 居

住 型 態 等 有 關 聯；社 工 互 動 方 面 則 與 居 住 區 域 、

婚 姻 狀 態、教 育 程 度 等 變 項 有 關 聯。分 述 如 下 ：  

 

( 1)  親 人 互 動 方 面 ：  

A.  不 同 性 別 與 互 動 親 人 數 有 顯 著 性 差 異 ， 女

性 為 3.2 2 人 顯 著 高 於 男 性 的 2.3 6 人 。  

B.  不 同 性 別 與 可 協 助 親 人 數 有 顯 著 性 差 異 ，

女 性 為 2.2 9 人 顯 著 高 於 男 性 的 1.5 4 人 。  

C.  有 子 女 與 否 與 互 動 親 人 數 有 顯 著 性 差 異 ，

有 子 女 為 3.2 2 人 顯 著 高 於 無 子 女 的 1.62

人 。  

D.  有 子 女 與 否 與 可 協 助 親 人 數 有 顯 著 性 差 異 ，

有 子 女 為 2.2 6 人 顯 著 高 於 無 子 女 的 0.97

人 。  

E.  年 齡 分 組 在 親 人 互 動 頻 率 中 達 到 顯 著 性 差

異，其 中 85 歲 以 上 為 11.72 顯 著 高 於 65 -74

歲 的 6.28，75- 84 歲 為 9.71 顯 著 高 於 65-74

歲 的 6.2 8。  

F.  年 齡 分 組 在 互 動 親 人 數 中 達 到 顯 著 性 差 異 ，

其 中 85 歲 以 上 為 3.84 顯 著 高 於 65-7 4 歲

的 2.18。  

G.  不 同 婚 姻 狀 態 在 親 人 互 動 頻 率 中 達 到 顯 著

性 差 異 ， 但 各 婚 姻 狀 況 組 別 之 間 並 未 達 到

顯 著 性 差 異 。  

H.  不 同 婚 姻 狀 態 在 互 動 親 人 數 中 達 到 顯 著 性

差 異，其 中 已 婚 同 居 為 4.11 顯 著 高 於 離 婚

的 1.62 ； 喪 偶 為 3.24 顯 著 高 於 離 婚 的

1.62。  

I.  不 同 婚 姻 狀 態 在 可 協 助 親 人 數 中 達 到 顯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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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差 異，其 中 已 婚 同 居 為 2.89 顯 著 高 於 離

婚 的 0.98； 喪 偶 為 2.39 顯 著 高 於 離 婚 的

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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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13 9、 社 會 互 動 狀 況 -親 人 互 動 方 面  

親人互動方面 個數 平均數 t/F 備註 

互動親人數 
男 140 2.36 

t=-2.682* 
 女 214 3.22 

可協助親人數 
男 138 1.54 

t=-3.216** 
 女 214 2.29 

互動親人數 
有子女 279 3.22 

t=4.194** 
 無子女 74 1.62 

可協助親人數 
有子女 277 2.26 

t=4.662** 
 無子女 74 .97 

親人互動頻率 

65-74 歲  123 6.28 

F=6.271*** 
85 歲以上>65-74 歲 

75-84 歲 >65-74 歲  

75-84 歲  161 9.71 

85 歲以上 67 11.72 

總和 351 8.89 

親人數 

65-74 歲  123 2.18 

F=7.429*** 85 歲以上>65-74 歲 
75-84 歲  162 3.01 

85 歲以上 69 3.84 

總和 354 2.88 

親人互動頻率 

未婚 49 6.94 

F=3.280* 
 

已婚同居 36 11.81 

已婚分居 12 5.92 

離婚 54 5.30 

喪偶 189 10.07 

總和 340 8.90 

互動親人數 

未婚 49 2.20 

F=5.586*** 
已婚同居>離婚 

喪偶>離婚 

已婚同居 37 4.11 

已婚分居 12 2.50 

離婚 55 1.62 

喪偶 190 3.24 

總和 343 2.90 

可協助親人數 

未婚 49 .96 

F=9.717*** 
已婚同居>離婚 

喪偶>離婚 

已婚同居 37 2.89 

已婚分居 12 1.50 

離婚 54 .98 

喪偶 189 2.39 

總和 341 1.98 
*： 表 示 顯 著 性 ， α <. 0 5  

* *： 表 示 顯 著 性 ， α < . 0 1  

* * *： 表 示 顯 著 性 ， α <. 0 0 1  

  



第四章資料分析與討論 

211 
 

( 2)  朋 友 互 動 方 面 ：  

A.  有 子 女 與 否 與 互 動 朋 友 數 有 顯 著 性 差 異，有

子 女 為 4.1 9 人 顯 著 高 於 無 子 女 的 2.0 8 人 。 

B.  有 子 女 與 否 與 協 助 朋 友 數 有 顯 著 性 差 異，有

子 女 為 1.9 9 人 顯 著 高 於 無 子 女 的 0.9 0 人 。 

C.  有 身 障 證 明 與 否 與 互 動 朋 友 數 有 顯 著 性 差

異 ， 非 身 障 者 為 4.28 人 顯 著 高 於 身 障 者 的

1.53 人 。  

D.  有 身 障 證 明 與 否 與 協 助 朋 友 數 有 顯 著 性 差

異 ， 非 身 障 者 為 2.0 6 顯 著 高 於 身 障 者 的

0.67。  

E.  不 同 教 育 分 組 的 與 協 助 朋 友 數 有 顯 著 性 差

異 ， 大 專 以 上 為 4.74 顯 著 高 於 不 識 字 組 的

1.12。  

 

表 4-1-14 0、 社 會 互 動 狀 況 -朋 友 互 動 方 面  

 朋友互動方面 個數 平均數 t 備註 

互動朋友數 
有子女 277 4.19 

t=3.192**  
無子女 73 2.08 

 

協助朋友數 
有子女 276 1.99 

t=1.828*  
無子女 73 .90 

 

互動朋友數 
有子女 277 4.19 

t=1.991*  
無子女 73 2.08 

 

互動朋友數 
有身障證明 64 1.53 

t=-4.279** 
 

無身障證明 271 4.28  

協助朋友數 
有身障證明 64 .67 

t=-3.944** 
 

無身障證明 270 2.06  

協助朋友數 

不識字 67 1.12 

F=4.383*** 大專以上>不識字 

國小或自修 172 1.26 

國中 46 2.15 

高中職 36 2.69 

大專以上 27 4.74 

總和 348 1.77 
*： 表 示 顯 著 性 ， α <. 0 5  

* *： 表 示 顯 著 性 ， α < . 0 1  

* * *： 表 示 顯 著 性 ， α <. 0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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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鄰 居 互 動 方 面 ：  

A.  不 同 性 別 與 互 動 鄰 居 數 有 顯 著 性 差 異 ， 女 性

為 3.54 人 顯 著 高 於 男 性 的 2.28 人 。  

B.  不 同 性 別 與 互 動 鄰 居 頻 率 有 顯 著 性 差 異 ， 女

性 為 11.0 6 人 顯 著 高 於 男 性 的 8.01 人 。  

C.  不 同 性 別 與 協 助 鄰 居 數 有 顯 著 性 差 異 ， 女 性

為 1.77 人 顯 著 高 於 男 性 的 0.98 人 。  

D.  有 無 子 女 與 否 與 互 動 鄰 居 數 有 顯 著 性 差 異 ，

有 子 女 者 為 3.24 顯 著 高 於 無 子 女 者 的

0.98。  

E .  有 身 障 證 明 與 否 與 互 動 鄰 居 數 有 顯 著 性 差 異 ，

非 身 障 者 為 3.29 顯 著 高 於 身 障 者 的 2.00。  

F .  不 同 居 住 區 域 在 協 助 鄰 居 數 中 達 到 顯 著 性 差

異，其 中 市 區 為 2.28 顯 著 高 於 屯 區 的 0.94；

市 區 2.28 也 顯 著 高 於 山 線 的 1.0 5。  

G .  不 同 居 住 區 域 在 互 動 鄰 里 長 數 中 達 到 顯 著 性

差 異，其 中 市 區 為 1.2 1 顯 著 高 於 屯 區 的 0.82；

市 區 的 1.21 顯 著 高 於 海 線 的 0.8 0； 市 區 的

1.21 顯 著 高 於 山 線 的 0.92。  

H .  不 同 居 住 區 域 在 協 助 鄰 里 長 數 中 達 到 顯 著 性

差 異，其 中 市 區 為 0.9 5 顯 著 高 於 屯 區 的 0.51；

市 區 的 0.95 顯 著 高 於 海 線 的 0.5 8； 市 區 的

0.95 顯 著 高 於 山 線 的 0.54。  

I .  不 同 居 住 區 域 在 互 動 鄰 里 長 頻 率 中 達 到 顯 著

性 差 異 ， 但 各 居 住 區 域 組 別 之 間 未 有 顯 著 性

差 異 。  

J.  不 同 居 住 區 域 在 協 助 鄰 里 長 數 中 達 到 顯 著 性

差 異，其 中 市 區 為 0.9 5 顯 著 高 於 屯 區 的 0.51；

市 區 的 0.95 顯 著 高 於 海 線 的 0.5 8； 市 區 的

0.95 顯 著 高 於 山 線 的 0.54。  

K .  不 同 教 育 程 度 在 互 動 的 鄰 里 長 頻 率 中 達 到 顯

著 性 差 異，其 中 大 專 以 上 為 8. 89 顯 著 高 於 不

識 字 的 3.51，大 專 以 上 也 顯 著 高 於 國 小 或 自

修 的 2.87； 大 專 以 上 也 顯 著 高 於 高 中 職 的

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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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  不 同 教 育 程 度 在 可 協 助 的 鄰 里 長 中 達 到 顯 著

性 差 異，其 中 大 專 以 上 為 1.00 顯 著 高 於 國 小

或 自 修 的 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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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14 1、 社 會 互 動 狀 況 -鄰 居 互 動 方 面  

鄰居互動方面 個數 平均數 t/F 備註 

互動鄰居人數 
男 137 2.28 

t =-3.168**  
女 212 3.54 

 

互動鄰居頻率 
男 137 8.01 

t =-2.524**  
女 210 11.06 

 

協助鄰居數 
男 137 .98 

t =-2.945**  
女 211 1.77 

 

互動鄰居人數 
有子女 275 3.24 

t =1.835*  
無子女 73 2.29 

 

互動鄰居人數 
有身障證明 63 2.00 

t =-3.178**  
無身障證明 270 3.29 

 

協助鄰居數 

市區 74 2.28 

F=5.411*** 
市區>山線 

市區>屯區 

屯區 100 .94 

海線 58 2.10 

山線 116 1.05 

總和 348 1.46 

互動鄰里長數 

市區 75 1.21 

F=4.485*** 

市區>屯區 

市區>海線 

市區>山線 

屯區 100 .82 

海線 59 .80 

山線 116 .87 

總和 350 .92 

協助鄰里長數 

市區 75 .95 

F=8.253*** 

市區>屯區 

市區>海線 

市區>山線 

屯區 100 .51 

海線 57 .58 

山線 115 .54 

總和 347 .63 

互動鄰里長頻率 

不識字 68 3.51 

F=4.900** 

大專以上>不識字 

大專以上 >國小或

自修 

大專以上>高中職 

國小或自修 173 2.87 

國中 44 4.77 

高中職 36 3.03 

大專以上 28 8.89 

總和 349 3.74 

協助鄰里長 

不識字 66 .61 

F=2.728* 
大專以上 >國小或

自修 

國小或自修 172 .58 

國中 44 .68 

高中職 35 .57 

大專以上 28 1.00 

總和 345 .63 

*：表 示 顯 著 性， α <. 0 5   * *： 表 示 顯 著 性， α <. 0 1   * * *：

表 示 顯 著 性 ， α < .0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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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社 工 互 動 方 面 ：  

A.  不 同 居 住 區 域 在 互 動 社 工 數 中 達 到 顯 著 性

差 異 ， 其 中 市 區 為 0.86 顯 著 高 於 山 線 的

0.46； 海 線 的 0.9 1 顯 著 高 於 山 線 的 0.46。 

B.  不 同 居 住 區 域 在 可 協 助 社 工 中 達 到 顯 著 性

差 異 ， 但 其 中 的 組 間 差 異 未 達 到 顯 著 。  

C.  不 同 婚 姻 狀 態 在 社 工 互 動 頻 率 中 達 到 顯 著

性 差 異，但 各 婚 姻 狀 況 組 別 之 間 並 未 達 到 顯

著 性 差 異 。  

D.  不 同 教 育 程 度 在 互 動 的 社 工 數 中 達 到 顯 著

性 差 異 ， 其 中 大 專 以 上 為 1.2 5 顯 著 高 於 國

小 或 自 修 的 0.61。  

E.  不 同 教 育 程 度 在 可 協 助 的 社 工 中 達 到 顯 著

性 差 異 ， 其 中 大 專 以 上 為 0.9 6 顯 著 高 於 不

識 字 的 0.37， 大 專 以 上 也 顯 著 高 於 國 小 或

自 修 的 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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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14 2、 社 會 互 動 狀 況 -社 工 互 動 方 面  

社 工 互 動 方 面  個 數  平 均 數  t / F  備 註  

互 動 社 工 數  

市 區  7 4  . 8 6  

4 . 7 2 7  
市 區 >山 線  

海 線 >山 線  

屯 區  1 0 1  . 8 0  

海 線  5 7  . 9 1  

山 線  1 1 6  . 4 6  

總 和  3 4 8  . 7 2  

社 工 協 助  

市 區  7 4  . 6 1  

3 . 4 1 0  
 

屯 區  1 0 0  . 4 1  

海 線  5 6  . 6 6  

山 線  1 1 6  . 4 1  

總 和  3 4 6  . 4 9  

社 工 互 動 頻 率  

未 婚  4 9  . 7 3  

3 . 3 6 2  
 

已 婚 同 居  3 6  . 5 3  

已 婚 分 居  1 2  4 . 6 7  

離 婚  5 3  1 . 4 7  

喪 偶  1 8 6  1 . 3 0  

總 和  3 3 6  1 . 2 8  

互 動 社 工 數  

不 識 字  6 6  . 7 0  

2 . 9 6 8  
大 專 以 上 >國 小 或

自 修  

國 小 或 自 修  1 7 2  . 6 1  

國 中  4 4  . 8 0  

高 中 職  3 6  . 8 1  

大 專 以 上  2 8  1 . 2 5  

總 和  3 4 6  . 7 2  

社 工 協 助  

不 識 字  6 5  . 3 7  

5 . 2 1 1  

大 專 以 上 >不 識 字  

大 專 以 上 >國 小 或

自 修  

國 小 或 自 修  1 7 1  . 4 4  

國 中  4 4  . 5 0  

高 中 職  3 6  . 6 1  

大 專 以 上  2 8  . 9 6  

總 和  3 4 4  . 4 9  
*： 表 示 顯 著 性 ， α <. 0 5  

* *： 表 示 顯 著 性 ， α < . 0 1  

* * *： 表 示 顯 著 性 ， α <. 0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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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結 論  

在 休 閒 活 動 方 面 ， 調 查 顯 示 參 與 最 多 的 是 看 報

紙 、 運 動 、 聊 天 泡 茶 、 聽 廣 播 、 種 花 ， 而 最 少 的 是

手 工 藝 和 電 腦 上 網 。 這 部 分 與 107 年 臺 中 市 老 人 生

活 狀 況 調 查 中 65 歲 以 上 長 輩 多 以 看 電 視、聊 天 泡 茶、

聽 廣 播 為 主 的 活 動 相 較 ， 前 二 項 不 一 樣 ， 顯 示 獨 老

生 活 型 態 跟 一 般 老 人 不 一 樣 。  

在 政 府 長 青 教 室 和 相 關 服 務 方 面 ， 有 8 成 以 上

的 長 輩 沒 有 參 加 過 ， 有 參 加 的 服 務 中 以 「 社 區 照 顧

關 懷 據 點 」 為 最 高 有 45 人 (1 2.6%)。  

在 社 區 活 動 方 面 ， 接 近 7 成 5 以 上 的 受 訪 者 表

示 未 曾 參 與 過 社 區 辦 理 的 服 務 ， 這 與 107 年 臺 中 市

老 人 生 活 狀 況 調 查 中 65 歲 以 上 長 輩 有 高 達 68%對 社

區 活 動 或 相 關 課 程 不 感 興 趣 有 類 似 的 意 義 。 並 且 未

曾 參 與 過 社 區 活 動 的 以 男 性 居 多 ， 顯 示 長 輩 對 於 社

區 活 動 可 能 興 趣 缺 缺 ， 或 是 因 為 生 心 理 因 素 而 未 有

參 與 意 願 。  

在 手 機 使 用 方 面，沒 有 在 用 手 機 的 比 例 為 35. 9%，

有 使 用 手 機 的 則 高 達 64.1%。這 與 107 年 臺 中 市 老 人

生 活 狀 況 調 查 中 65 歲 以 上 長 輩 有 40 .87 %的 長 輩 不

使 用 手 機 的 比 例 略 佳 ， 顯 示 獨 居 長 輩 們 儘 管 並 非 高

比 例 使 用 手 機 ， 但 仍 然 會 適 當 的 使 用 手 機 。 而 沒 有

使 用 手 機 的 主 要 原 因 是 未 使 用 理 由「 不 需 要 」和「 不

會 用 」，分 別 佔 37.6%和 31. 4%。在 使 用 Faceb oo k 或

LINE 方 面，從 未 使 用 為 66.7 %，而 有 使 用 為 33.3%，

但 住 在 市 區、65-74 歲、高 中 職 或 大 專 以 上、已 婚 或

未 婚 實 質 獨 居 等 情 形 都 是 使 用 Faceb ook 或 LINE 較

頻 繁 的 條 件 。  

獨 居 老 人 的 社 會 互 動 中 ， 女 性 、 有 子 女 、 85 歲

以 上、已 婚 同 居 者 的 親 人 互 動 與 頻 率 均 較 高；其 次 ，

有 子 女、非 身 障 者 的 朋 友 互 動 與 頻 率 均 較 高；女 性 、

非 身 障 者 、 住 市 區 、 大 專 以 上 、 實 質 獨 居 長 輩 們 的

鄰 居 互 動 與 頻 率 較 高 ； 住 市 區 、 大 專 以 上 的 長 輩 與

社 工 互 動 與 頻 率 較 高 。 顯 示 住 市 區 、 大 專 教 育 程 度

的 長 輩 會 較 重 視 鄰 居 與 社 工 們 的 互 動 ， 有 子 女 者 會

重 視 家 人 與 朋 友 的 關 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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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 體 而 言 ， 獨 居 長 輩 們 的 休 閒 活 動 更 傾 向 消 遣

或 靜 態 的 休 閒 活 動 ， 對 於 社 區 活 動 參 與 可 能 有 賴 居

家 性 活 動 替 代 ， 或 是 補 充 個 人 生 活 功 能 提 升 的 輔 具

加 以 協 助。手 機 或 是 網 路 的 使 用 非 為 長 輩 們 的 必 須 ，

尤 其 從 原 因 看 ， 以 不 需 要 或 不 會 用 居 多 ， 因 此 或 可

從 需 求 面 下 手 ， 藉 社 區 式 教 學 提 升 正 確 使 用 方 法 。

在 人 際 互 動 上 可 見 社 工 、 鄰 里 長 、 朋 友 等 是 獨 居 長

輩 較 常 互 動 的 對 象 ， 更 是 生 活 資 訊 、 支 持 系 統 的 重

要 來 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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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福 利 服 務  

(一 )  福 利 使 用 狀 況 分 析  

1.  福 利 使 用 得 知 管 道  

根 據 下 表 ， 受 訪 者 福 利 使 用 得 知 管 道 中 ，

在 可 複 選 的 情 況 下 ， 表 示 「 不 知 道 」 管 道 有 98

人 (20.4 %)；而 知 道 管 道 的 受 訪 者 中，表 示 從「 鄰

里 長 」得 知 福 利 的 管 道 有 137 人 (28 . 5%)，其 次

為「 家 人 朋 友 」有 103 人 (21 . 5% )， 最 低 為「 上

網 查 詢 」 有 14 人 (2. 9% )。  

交 叉 分 析 顯 示 ， 男 性 以 鄰 里 長 比 例 最 高 ，

佔 45.1%，女 性 鄰 里 長 最 多，佔 37.6%。居 住 區

域 市 區 中 鄰 里 長 比 例 較 高 ， 佔 53. 6%， 屯 區 中

鄰 里 長 比 例 最 高 ， 佔 40. 2%， 海 線 中 的 不 知 道

管 道 比 例 最 高 ， 佔 41. 4%， 山 線 中 家 人 朋 友 比

例 佔 最 高，44%。年 齡 65-7 4 歲 中 鄰 里 長 比 例 佔

最 高，佔 39%，75-84 歲 中 鄰 里 長 比 例 佔 最 高 ，

佔 38.7%， 84 歲 以 上 中 鄰 里 長 比 例 最 高 ， 佔

47.7 %。  

教 育 程 度 不 識 字 中 不 知 道 管 道 比 例 最 高 ，

佔 39.7%， 國 小 或 自 修 鄰 里 長 比 例 較 高 佔 ， 佔

40.5 %， 國 中 鄰 里 長 比 例 相 等 ， 佔 59.1%， 高 中

職 不 知 道 管 道 比 例 佔 最 高 ， 佔 44. 1%， 大 專 以

上 鄰 里 長 比 例 最 高 ， 佔 48.1 %。  

婚 姻 狀 況 中 未 婚 中 鄰 里 長 比 例 最 高 ， 佔

43.5 %，已 婚 同 居 中 鄰 里 長 比 例 最 高，佔 52.8%，

已 婚 分 居 中 鄰 里 長 比 例 最 高 ， 佔 36. 4%， 離 婚

中 鄰 里 長 比 例 最 高 ， 佔 42.6 %， 喪 偶 中 鄰 里 長

比 例 最 高 ， 佔 36.1%。 沒 有 身 障 證 明 者 以 鄰 里

長 比 例 最 高 ， 佔 39.2%， 有 身 障 證 明 者 鄰 里 長

比 例 相 較 高 ， 佔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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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14 3、 福 利 使 用 得 知 管 道 （ 可 複 選 ）  

項目別 

樣本

數 

(人) 

不知

道管

道 

打電話

到市府

詢問 

家人 

朋友 

鄰里

長 

上網 

查詢 
社工 志工 其他 

總計 338 20.4 4.6 21.5 28.5 2.9 12.5 3.1 6.5 

性別          

男  133 27.1 8.3 24.1 45.1 4.5 18.8 3.8 6.8 

女  205 30.2 5.4 34.6 37.6 3.9 17.1 4.9 10.7 

未填答 27         

居住區域          

市區 69 26.1 10.1 18.8 53.6 4.3 24.6 5.8 13.0 

屯區 102 28.4 7.8 25.5 40.2 4.9 9.8 2.9 11.8 

海線 58 41.4 5.2 27.6 24.1 1.7 32.8 0.0 3.4 

山線 109 24.8 3.7 44.0 41.3 4.6 12.8 7.3 7.3 

未填答 27         

年齡          

65-74 歲  118 32.2 7.6 28.0 39.0 7.6 18.6 5.9 5.9 

75-84 歲  155 28.4 5.8 30.3 38.7 2.6 18.7 5.2 10.3 

84 歲以上 65 24.6 6.2 35.4 47.7 1.5 13.8 0.0 12.3 

未填答 27         

教育程度          

不識字 68 39.7 2.9 33.8 27.9 1.5 16.2 1.5 10.3 

國小或自修 163 25.8 4.9 30.7 40.5 1.2 16.0 4.9 10.4 

國中 44 25.0 4.5 25.0 59.1 2.3 22.7 4.5 4.5 

高中職 34 44.1 5.9 23.5 35.3 14.7 23.5 8.8 5.9 

大專以上 27 11.1 29.6 33.3 48.1 18.5 18.5 3.7 11.1 

未填答 29         

婚姻狀況          

未婚 46 30.4 8.7 28.3 43.5 0.0 17.4 6.5 13.0 

已婚同居 36 11.1 5.6 44.4 52.8 2.8 11.1 2.8 5.6 

已婚分居 11 9.1 9.1 27.3 36.4 0.0 27.3 0.0 9.1 

離婚 54 27.8 11.1 22.2 42.6 13.0 27.8 7.4 5.6 

喪偶 180 33.9 5.0 30.0 36.1 2.8 16.1 3.9 10.0 

未填答 38         

身障證明          

沒有 265 29.8 4.5 32.8 39.2 4.5 17.4 5.3 8.3 

有  61 27.9 14.8 19.7 41.0 3.3 23.0 1.6 13.1 

未填答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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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臺 中 市 老 人 福 利 使 用 狀 況  

受 訪 者 對 臺 中 市 政 府 目 前 辦 理 老 人 福 利 措

施 認 識 與 使 用 狀 況 ， 以 認 知 度 來 說 ， 以 「 重 陽

敬 老 」 為 認 知 度 為 最 高 ， 有 335 人 (9 6. 8% )， 其

次 為 「 敬 老 愛 心 卡 」 有 317 人 (91 .6% )， 再 次 是

「 老 人 健 保 補 助 」，有 272 人 (81 .0% )，而 以「 愛

心 手 鍊 」、「 中 低 收 住 屋 修 繕 」 認 知 度 較 低 ， 低

於 25%。  

 

表 4-1- 14 4、 臺 中 市 老 人 福 利 認 識 與 使 用 狀 況

(N= 365/3 48) 

項目別 總計 不知道 

知道 

合計 
知道有使

用 
知道未使用 

65 歲假牙補助 100.0 24.8 75.1 30.7 44.4 

重陽敬老 100.0 3.2 96.8 96.8 0.0 

獨老救援 100.0 66.3 33.7 16.4 17.3 

愛心手鍊 100.0 75.3 24.7 6.6 18.1 

敬老愛心卡 100.0 8.4 91.6 84.7 6.9 

老人健保 100.0 19.0 81 78.6 2.4 

免費健檢 100.0 35.7 64.4 49.0 15.4 

傷病住院及看護 100.0 57.3 42.7 27.3 15.4 

中低收生活津貼 100.0 20.3 79.8 70.6 9.2 

中低收特別照顧 100.0 69.5 30.6 17.6 13.0 

中低收假牙 100.0 39.2 60.9 26.6 34.3 

中低收住屋修繕 100.0 76 24.1 10.1 14 

中低收營養餐飲 100.0 36.4 63.7 33.6 30.1 

 

交 叉 分 析 顯 示 ， 65 歲 假 牙 補 助 從 性 別 、 居

住 區 域 、 年 齡 、 教 育 程 度 、 婚 姻 狀 況 及 身 障 證

明 來 看 ， 平 均 落 在 知 道 有 使 用 及 知 道 未 使 用 。  

(1)  重 陽 敬 老 從 性 別、居 住 區 域 、年 齡、教 育 程

度、婚 姻 狀 況 及 身 障 證 明 來 看，平 均 落 在 知

道 有 使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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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獨 老 救 援 從 性 別、居 住 區 域 、年 齡、教 育 程

度、婚 姻 狀 況 及 身 障 證 明 來 看，平 均 落 在 不

知 道 。  

(3)  愛 心 手 鍊 從 性 別、居 住 區 域 、年 齡、教 育 程

度、婚 姻 狀 況 及 身 障 證 明 來 看，平 均 落 在 不

知 道 。  

(4)  敬 老 愛 心 卡 從 性 別、居 住 區 域、年 齡、教 育

程 度、婚 姻 狀 況 及 身 障 證 明 來 看，平 均 落 在

知 道 有 使 用 。 老 人 健 保 從 性 別 、 居 住 區 域 、

年 齡、教 育 程 度、婚 姻 狀 況 及 身 障 證 明 來 看 ，

平 均 落 在 知 道 有 使 用 。  

(5)  免 費 健 檢 從 性 別、居 住 區 域 、年 齡、教 育 程

度、婚 姻 狀 況 及 身 障 證 明 來 看，平 均 落 在 知

道 有 使 用 。  

(6)  傷 病 住 院 及 看 護 從 性 別 、 居 住 區 域 、 年 齡 、

教 育 程 度、婚 姻 狀 況 及 身 障 證 明 來 看，平 均

落 在 不 知 道 。  

(7)  中 低 收 生 活 津 貼 從 性 別 、 居 住 區 域 、 年 齡 、

教 育 程 度、婚 姻 狀 況 及 身 障 證 明 來 看，平 均

落 在 知 道 有 使 用 。  

(8)  中 低 收 特 別 照 顧 從 性 別 、 居 住 區 域 、 年 齡 、

教 育 程 度、婚 姻 狀 況 及 身 障 證 明 來 看，平 均

落 在 不 知 道 。  

(9)  中 低 收 假 牙 從 性 別、居 住 區 域、年 齡、教 育

程 度、婚 姻 狀 況 及 身 障 證 明 來 看，平 均 落 在

知 道 有 使 用 。  

(10)  中 低 收 住 屋 修 繕 從 性 別 、 居 住 區 域 、 年 齡 、

教 育 程 度、婚 姻 狀 況 及 身 障 證 明 來 看，平 均

落 在 不 知 道 。  

(11)  中 低 收 營 養 餐 飲 從 性 別 、 居 住 區 域 、 年 齡 、

教 育 程 度、婚 姻 狀 況 及 身 障 證 明 來 看，平 均

落 在 不 知 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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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14 5、臺 中 市 老 人 福 利 認 識 與 使 用 狀 況 -65 歲

假 牙 補 助  

項 目 別  

總 計  

不 知 道  
知 道 有

使 用  

知 道 未

使 用  
樣 本 數

(人 )  

百 分

比  

總 計  3 2 2  1 0 0 . 0  2 4 . 8  3 0 . 7  4 4 . 4  

性 別      

男  1 2 5  1 0 0 . 0  2 4 . 0  3 6 . 0  4 0 . 0  

女  1 9 7  1 0 0 . 0  2 5 . 4  2 7 . 4  4 7 . 2  

未 填 答 或 不 適 用  4 3     

居 住 區 域      

市 區  7 3  1 0 0 . 0  8 . 2  3 4 . 2  5 7 . 5  

屯 區  9 0  1 0 0 . 0  2 8 . 9  3 0 . 0  4 1 . 1  

海 線  5 4  1 0 0 . 0  3 5 . 2  2 2 . 2  4 2 . 6  

山 線  1 0 5  1 0 0 . 0  2 7 . 6  3 3 . 3  3 9 . 0  

未 填 答 或 不 適 用  4 3     

年 齡      

6 5 - 7 4 歲  1 1 3  1 0 0 . 0  2 1 . 2  2 9 . 2  4 9 . 6  

7 5 - 8 4 歲  1 4 6  1 0 0 . 0  2 6 . 7  2 7 . 4  4 5 . 9  

8 4 歲 以 上  6 3  1 0 0 . 0  2 7 . 0  4 1 . 3  3 1 . 7  

未 填 答 或 不 適 用  4 3     

教 育 程 度      

不 識 字  6 3  1 0 0 . 0  4 1 . 3  3 1 . 7  2 7 . 0  

國 小 或 自 修  1 6 1  1 0 0 . 0  2 4 . 2  2 9 . 8  4 6 . 0  

國 中  4 2  1 0 0 . 0  2 1 . 4  3 8 . 1  4 0 . 5  

高 中 職  3 2  1 0 0 . 0  1 2 . 5  2 5 . 0  6 2 . 5  

大 專 以 上  2 2  1 0 0 . 0  9 . 1  2 7 . 3  6 3 . 6  

未 填 答 或 不 適 用  4 5     

婚 姻 狀 況      

未 婚  4 4  1 0 0 . 0  2 7 . 3  2 7 . 3  4 5 . 5  

已 婚 同 居  3 2  1 0 0 . 0  1 5 . 6  5 3 . 1  3 1 . 3  

已 婚 分 居  1 2  1 0 0 . 0  3 3 . 3  1 6 . 7  5 0 . 0  

離 婚  4 7  1 0 0 . 0  1 7 . 0  4 4 . 7  3 8 . 3  

喪 偶  1 7 6  1 0 0 . 0  2 7 . 3  2 5 . 0  4 7 . 7  

未 填 答 或 不 適 用  5 4     

身 障 證 明      

沒 有  2 4 8  1 0 0 . 0  2 6 . 2  2 7 . 8  4 6 . 0  

有  5 8  1 0 0 . 0  2 0 . 7  3 9 . 7  3 9 . 7  

未 填 答 或 不 適 用  5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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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14 6、 臺 中 市 老 人 福 利 認 識 與 使 用 狀 況 -重 陽

敬 老  

項 目 別  

總 計  

不 知 道  
知 道 有

使 用  

知 道 未

使 用  
樣 本 數

(人 )  

百 分

比  

總 計  3 4 6  1 0 0 . 0  3 . 2  9 6 . 8  0 . 0  

性 別       

男  1 3 6  1 0 0 . 0  3 . 7  9 6 . 3  0 . 0  

女  2 1 0  1 0 0 . 0  2 . 9  9 7 . 1  0 . 0  

未 填 答 或 不 適 用  1 9      

居 住 區 域       

市 區  7 6  1 0 0 . 0  2 . 6  9 7 . 4  0 . 0  

屯 區  1 0 2  1 0 0 . 0  2 . 0  9 8 . 0  0 . 0  

海 線  5 7  1 0 0 . 0  0 . 0  1 0 0 . 0  0 . 0  

山 線  1 1 1  1 0 0 . 0  6 . 3  9 3 . 7  0 . 0  

未 填 答 或 不 適 用  1 9      

年 齡       

6 5 - 7 4 歲  1 2 1  1 0 0 . 0  2 . 5  9 7 . 5  0 . 0  

7 5 - 8 4 歲  1 5 8  1 0 0 . 0  4 . 4  9 5 . 6  0 . 0  

8 4 歲 以 上  6 7  1 0 0 . 0  1 . 5  9 8 . 5  0 . 0  

未 填 答 或 不 適 用  1 9      

教 育 程 度       

不 識 字  6 4  1 0 0 . 0  1 . 6  9 8 . 4  0 . 0  

國 小 或 自 修  1 7 1  1 0 0 . 0  4 . 1  9 5 . 9  0 . 0  

國 中  4 4  1 0 0 . 0  2 . 3  9 7 . 7  0 . 0  

高 中 職  3 7  1 0 0 . 0  0 . 0  1 0 0 . 0  0 . 0  

大 專 以 上  2 8  1 0 0 . 0  7 . 1  9 2 . 9  0 . 0  

未 填 答 或 不 適 用  2 1      

婚 姻 狀 況       

未 婚  4 8  1 0 0 . 0  8 . 3  9 1 . 7  0 . 0  

已 婚 同 居  3 6  1 0 0 . 0  2 . 8  9 7 . 2  0 . 0  

已 婚 分 居  1 2  1 0 0 . 0  0 . 0  1 0 0 . 0  0 . 0  

離 婚  5 3  1 0 0 . 0  0 . 0  1 0 0 . 0  0 . 0  

喪 偶  1 8 6  1 0 0 . 0  2 . 7  9 7 . 3  0 . 0  

未 填 答 或 不 適 用  3 0      

身 障 證 明       

沒 有  2 6 6  1 0 0 . 0  2 . 6  9 7 . 4  0 . 0  

有  6 4  1 0 0 . 0  4 . 7  9 5 . 3  0 . 0  

未 填 答 或 不 適 用  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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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14 7、 臺 中 市 老 人 福 利 認 識 與 使 用 狀 況 -獨 老

救 援  

項 目 別  

總 計  

不 知 道  
知 道 有

使 用  

知 道 未

使 用  
樣 本 數

(人 )  

百 分

比  

總 計  3 4 7  1 0 0 . 0  6 6 . 3  1 6 . 4  1 7 . 3  

性 別       

男  1 3 7  1 0 0 . 0  6 1 . 3  2 4 . 8  1 3 . 9  

女  2 1 0  1 0 0 . 0  6 9 . 5  1 1 . 0  1 9 . 5  

未 填 答 或 不 適 用  1 8      

居 住 區 域       

市 區  7 6  1 0 0 . 0  5 6 . 6  2 2 . 4  2 1 . 1  

屯 區  1 0 2  1 0 0 . 0  6 6 . 7  1 4 . 7  1 8 . 6  

海 線  5 7  1 0 0 . 0  8 0 . 7  1 0 . 5  8 . 8  

山 線  1 1 2  1 0 0 . 0  6 5 . 2  1 7 . 0  1 7 . 9  

未 填 答 或 不 適 用  1 8      

年 齡       

6 5 - 7 4 歲  1 2 1  1 0 0 . 0  6 2 . 8  1 4 . 9  2 2 . 3  

7 5 - 8 4 歲  1 5 9  1 0 0 . 0  6 7 . 9  1 5 . 1  1 7 . 0  

8 4 歲 以 上  6 7  1 0 0 . 0  6 8 . 7  2 2 . 4  9 . 0  

未 填 答 或 不 適 用  1 8      

教 育 程 度       

不 識 字  6 4  1 0 0 . 0  7 3 . 4  1 5 . 6  1 0 . 9  

國 小 或 自 修  1 7 2  1 0 0 . 0  6 6 . 9  1 7 . 4  1 5 . 7  

國 中  4 4  1 0 0 . 0  6 3 . 6  1 3 . 6  2 2 . 7  

高 中 職  3 7  1 0 0 . 0  5 9 . 5  2 1 . 6  1 8 . 9  

大 專 以 上  2 8  1 0 0 . 0  6 0 . 7  7 . 1  3 2 . 1  

未 填 答 或 不 適 用  2 0      

婚 姻 狀 況       

未 婚  4 9  1 0 0 . 0  6 7 . 3  2 0 . 4  1 2 . 2  

已 婚 同 居  3 6  1 0 0 . 0  7 2 . 2  1 9 . 4  8 . 3  

已 婚 分 居  1 2  1 0 0 . 0  8 3 . 3  0 . 0  1 6 . 7  

離 婚  5 3  1 0 0 . 0  5 2 . 8  2 6 . 4  2 0 . 8  

喪 偶  1 8 6  1 0 0 . 0  6 7 . 7  1 2 . 9  1 9 . 4  

未 填 答 或 不 適 用  2 9      

身 障 證 明       

沒 有  2 6 7  1 0 0 . 0  6 8 . 9  1 3 . 9  1 7 . 2  

有  6 4  1 0 0 . 0  5 6 . 3  2 5 . 0  1 8 . 8  

未 填 答 或 不 適 用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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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14 8、 臺 中 市 老 人 福 利 認 識 與 使 用 狀 況 -愛 心

手 鍊  

項 目 別  

總 計  

不 知 道  
知 道 有

使 用  

知 道 未

使 用  
樣 本 數

(人 )  

百 分

比  

總 計  3 4 8  1 0 0 . 0  7 5 . 3  6 . 6  1 8 . 1  

性 別      

男  1 3 7  1 0 0 . 0  7 3 . 0  9 . 5  1 7 . 5  

女  2 1 1  1 0 0 . 0  7 6 . 8  4 . 7  1 8 . 5  

未 填 答 或 不 適 用  1 7     

居 住 區 域      

市 區  7 6  1 0 0 . 0  5 6 . 6  1 5 . 8  2 7 . 6  

屯 區  1 0 2  1 0 0 . 0  7 8 . 4  3 . 9  1 7 . 6  

海 線  5 7  1 0 0 . 0  8 7 . 7  7 . 0  5 . 3  

山 線  1 1 3  1 0 0 . 0  7 8 . 8  2 . 7  1 8 . 6  

未 填 答 或 不 適 用  1 7     

年 齡      

6 5 - 7 4 歲  1 2 1  1 0 0 . 0  7 5 . 2  4 . 1  2 0 . 7  

7 5 - 8 4 歲  1 5 9  1 0 0 . 0  7 6 . 1  5 . 7  1 8 . 2  

8 4 歲 以 上  6 8  1 0 0 . 0  7 3 . 5  1 3 . 2  1 3 . 2  

未 填 答 或 不 適 用  1 7     

教 育 程 度      

不 識 字  6 4  1 0 0 . 0  8 1 . 3  6 . 3  1 2 . 5  

國 小 或 自 修  1 7 2  1 0 0 . 0  7 6 . 7  6 . 4  1 6 . 9  

國 中  4 5  1 0 0 . 0  7 5 . 6  4 . 4  2 0 . 0  

高 中 職  3 7  1 0 0 . 0  6 2 . 2  1 0 . 8  2 7 . 0  

大 專 以 上  2 8  1 0 0 . 0  6 7 . 9  7 . 1  2 5 . 0  

未 填 答 或 不 適 用  1 9     

婚 姻 狀 況      

未 婚  4 9  1 0 0 . 0  7 3 . 5  8 . 2  1 8 . 4  

已 婚 同 居  3 7  1 0 0 . 0  6 7 . 6  1 3 . 5  1 8 . 9  

已 婚 分 居  1 2  1 0 0 . 0  7 5 . 0  8 . 3  1 6 . 7  

離 婚  5 3  1 0 0 . 0  7 3 . 6  3 . 8  2 2 . 6  

喪 偶  1 8 6  1 0 0 . 0  7 8 . 0  5 . 9  1 6 . 1  

未 填 答 或 不 適 用  2 8     

身 障 證 明      

沒 有  2 6 8  1 0 0 . 0  7 7 . 6  5 . 2  1 7 . 2  

有  6 4  1 0 0 . 0  6 7 . 2  1 0 . 9  2 1 . 9  

未 填 答 或 不 適 用  3 3     

  



第四章資料分析與討論 

227 
 

表 4-1 -14 9、 臺 中 市 老 人 福 利 認 識 與 使 用 狀 況 -敬 老

愛 心 卡  

項 目 別  

總 計  

不 知 道  
知 道 有

使 用  

知 道 未

使 用  
樣 本 數

(人 )  

百 分

比  

總 計  3 4 6  1 0 0 . 0  8 . 4  8 4 . 7  6 . 9  

性 別      

男  1 3 6  1 0 0 . 0  1 1 . 0  8 1 . 6  7 . 4  

女  2 1 0  1 0 0 . 0  6 . 7  8 6 . 7  6 . 7  

未 填 答 或 不 適 用  1 9     

居 住 區 域      

市 區  7 6  1 0 0 . 0  5 . 3  8 9 . 5  5 . 3  

屯 區  1 0 0  1 0 0 . 0  9 . 0  8 4 . 0  7 . 0  

海 線  5 6  1 0 0 . 0  1 7 . 9  7 8 . 6  3 . 6  

山 線  1 1 4  1 0 0 . 0  5 . 3  8 5 . 1  9 . 6  

未 填 答 或 不 適 用  1 9     

年 齡      

6 5 - 7 4 歲  1 2 2  1 0 0 . 0  4 . 1  8 8 . 5  7 . 4  

7 5 - 8 4 歲  1 5 8  1 0 0 . 0  1 2 . 0  8 1 . 0  7 . 0  

8 4 歲 以 上  6 6  1 0 0 . 0  7 . 6  8 6 . 4  6 . 1  

未 填 答 或 不 適 用  1 9     

教 育 程 度      

不 識 字  6 4  1 0 0 . 0  1 5 . 6  8 1 . 3  3 . 1  

國 小 或 自 修  1 7 0  1 0 0 . 0  8 . 2  8 2 . 9  8 . 8  

國 中  4 5  1 0 0 . 0  4 . 4  8 6 . 7  8 . 9  

高 中 職  3 7  1 0 0 . 0  5 . 4  8 9 . 2  5 . 4  

大 專 以 上  2 8  1 0 0 . 0  3 . 6  9 2 . 9  3 . 6  

未 填 答 或 不 適 用  2 1     

婚 姻 狀 況      

未 婚  4 9  1 0 0 . 0  1 4 . 3  7 9 . 6  6 . 1  

已 婚 同 居  3 5  1 0 0 . 0  2 . 9  8 5 . 7  1 1 . 4  

已 婚 分 居  1 2  1 0 0 . 0  2 5 . 0  6 6 . 7  8 . 3  

離 婚  5 3  1 0 0 . 0  7 . 5  8 4 . 9  7 . 5  

喪 偶  1 8 6  1 0 0 . 0  7 . 5  8 8 . 2  4 . 3  

未 填 答 或 不 適 用  3 0     

身 障 證 明      

沒 有  2 6 9  1 0 0 . 0  9 . 3  8 3 . 6  7 . 1  

有  6 2  1 0 0 . 0  6 . 5  8 5 . 5  8 . 1  

未 填 答 或 不 適 用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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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15 0、 臺 中 市 老 人 福 利 認 識 與 使 用 狀 況 -老 人

健 保  

項 目 別  

總 計  

不 知 道  
知 道 有

使 用  

知 道 未

使 用  
樣 本 數

(人 )  

百 分

比  

總 計  3 3 6  1 0 0 . 0  1 9 . 0  7 8 . 6  2 . 4  

性 別       

男  1 3 5  1 0 0 . 0  1 7 . 0  8 1 . 5  1 . 5  

女  2 0 1  1 0 0 . 0  2 0 . 4  7 6 . 6  3 . 0  

未 填 答 或 不 適 用  2 9      

居 住 區 域       

市 區  7 1  1 0 0 . 0  9 . 9  8 8 . 7  1 . 4  

屯 區  9 9  1 0 0 . 0  1 7 . 2  8 1 . 8  1 . 0  

海 線  5 6  1 0 0 . 0  3 3 . 9  6 6 . 1  0 . 0  

山 線  1 1 0  1 0 0 . 0  1 9 . 1  7 5 . 5  5 . 5  

未 填 答 或 不 適 用  2 9      

年 齡       

6 5 - 7 4 歲  1 2 0  1 0 0 . 0  1 4 . 2  8 3 . 3  2 . 5  

7 5 - 8 4 歲  1 5 1  1 0 0 . 0  1 9 . 2  7 8 . 1  2 . 6  

8 4 歲 以 上  6 5  1 0 0 . 0  2 7 . 7  7 0 . 8  1 . 5  

未 填 答 或 不 適 用  2 9      

教 育 程 度       

不 識 字  6 2  1 0 0 . 0  3 3 . 9  6 6 . 1  0 . 0  

國 小 或 自 修  1 6 5  1 0 0 . 0  1 8 . 8  7 8 . 2  3 . 0  

國 中  4 4  1 0 0 . 0  1 3 . 6  8 1 . 8  4 . 5  

高 中 職  3 7  1 0 0 . 0  1 0 . 8  8 9 . 2  0 . 0  

大 專 以 上  2 7  1 0 0 . 0  7 . 4  8 8 . 9  3 . 7  

未 填 答 或 不 適 用  3 0      

婚 姻 狀 況       

未 婚  4 7  1 0 0 . 0  1 4 . 9  8 0 . 9  4 . 3  

已 婚 同 居  3 5  1 0 0 . 0  1 7 . 1  8 0 . 0  2 . 9  

已 婚 分 居  1 2  1 0 0 . 0  8 . 3  9 1 . 7  0 . 0  

離 婚  5 2  1 0 0 . 0  1 3 . 5  8 2 . 7  3 . 8  

喪 偶  1 7 9  1 0 0 . 0  2 2 . 9  7 6 . 0  1 . 1  

未 填 答 或 不 適 用  4 0      

身 障 證 明       

沒 有  2 6 1  1 0 0 . 0  2 1 . 1  7 5 . 9  3 . 1  

有  6 1  1 0 0 . 0  1 3 . 1  8 6 . 9  0 . 0  

未 填 答 或 不 適 用  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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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15 1、 臺 中 市 老 人 福 利 認 識 與 使 用 狀 況 -免 費

健 檢  

項 目 別  

總 計  

不 知 道  
知 道 有

使 用  

知 道 未

使 用  
樣 本 數

(人 )  

百 分

比  

總 計  3 4 5  1 0 0 . 0  3 5 . 7  4 9 . 0  1 5 . 4  

性 別      

男  1 3 6  1 0 0 . 0  3 6 . 8  4 7 . 8  1 5 . 4  

女  2 0 9  1 0 0 . 0  3 4 . 9  4 9 . 8  1 5 . 3  

未 填 答 或 不 適 用  2 0      

居 住 區 域       

市 區  7 5  1 0 0 . 0  2 6 . 7  5 0 . 7  2 2 . 7  

屯 區  1 0 0  1 0 0 . 0  4 5 . 0  4 2 . 0  1 3 . 0  

海 線  5 7  1 0 0 . 0  3 6 . 8  5 4 . 4  8 . 8  

山 線  1 1 3  1 0 0 . 0  3 2 . 7  5 1 . 3  1 5 . 9  

未 填 答 或 不 適 用  2 0      

年 齡       

6 5 - 7 4 歲  1 2 1  1 0 0 . 0  3 3 . 1  5 0 . 4  1 6 . 5  

7 5 - 8 4 歲  1 5 8  1 0 0 . 0  3 6 . 7  4 8 . 7  1 4 . 6  

8 4 歲 以 上  6 6  1 0 0 . 0  3 7 . 9  4 7 . 0  1 5 . 2  

未 填 答 或 不 適 用  2 0      

教 育 程 度       

不 識 字  6 6  1 0 0 . 0  4 8 . 5  4 0 . 9  1 0 . 6  

國 小 或 自 修  1 6 8  1 0 0 . 0  3 6 . 9  4 5 . 2  1 7 . 9  

國 中  4 5  1 0 0 . 0  2 4 . 4  6 2 . 2  1 3 . 3  

高 中 職  3 6  1 0 0 . 0  3 0 . 6  6 1 . 1  8 . 3  

大 專 以 上  2 8  1 0 0 . 0  2 5 . 0  5 0 . 0  2 5 . 0  

未 填 答 或 不 適 用  2 2      

婚 姻 狀 況       

未 婚  4 8  1 0 0 . 0  3 5 . 4  4 3 . 8  2 0 . 8  

已 婚 同 居  3 6  1 0 0 . 0  3 6 . 1  4 4 . 4  1 9 . 4  

已 婚 分 居  1 2  1 0 0 . 0  4 1 . 7  4 1 . 7  1 6 . 7  

離 婚  5 2  1 0 0 . 0  2 6 . 9  5 7 . 7  1 5 . 4  

喪 偶  1 8 6  1 0 0 . 0  3 7 . 6  5 1 . 6  1 0 . 8  

未 填 答 或 不 適 用  3 1      

身 障 證 明       

沒 有  2 6 9  1 0 0 . 0  3 4 . 9  4 9 . 8  1 5 . 2  

有  6 2  1 0 0 . 0  4 5 . 2  3 8 . 7  1 6 . 1  

未 填 答 或 不 適 用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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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15 2、 臺 中 市 老 人 福 利 認 識 與 使 用 狀 況 - 

傷 病 住 院 及 看 護  

項 目 別  

總 計  

不 知 道  
知 道 有

使 用  

知 道 未

使 用  
樣 本 數

(人 )  

百 分

比  

總 計  1 4 3  1 0 0 . 0  5 7 . 3  2 7 . 3  1 5 . 4  

性 別      

男  7 6  1 0 0 . 0  5 5 . 3  3 0 . 3  1 4 . 5  

女  6 7  1 0 0 . 0  5 9 . 7  2 3 . 9  1 6 . 4  

未 填 答 或 不 適 用  2 2 2     

居 住 區 域      

市 區  3 6  1 0 0 . 0  6 1 . 1  2 2 . 2  1 6 . 7  

屯 區  4 3  1 0 0 . 0  6 7 . 4  2 0 . 9  1 1 . 6  

海 線  2 6  1 0 0 . 0  4 6 . 2  5 3 . 8  0 . 0  

山 線  3 8  1 0 0 . 0  5 0 . 0  2 1 . 1  2 8 . 9  

未 填 答 或 不 適 用  2 2 2     

年 齡      

6 5 - 7 4 歲  5 7  1 0 0 . 0  5 7 . 9  2 6 . 3  1 5 . 8  

7 5 - 8 4 歲  6 2  1 0 0 . 0  5 4 . 8  2 7 . 4  1 7 . 7  

8 4 歲 以 上  2 4  1 0 0 . 0  6 2 . 5  2 9 . 2  8 . 3  

未 填 答 或 不 適 用  2 2 2     

教 育 程 度      

不 識 字  2 6  1 0 0 . 0  5 7 . 7  2 3 . 1  1 9 . 2  

國 小 或 自 修  7 1  1 0 0 . 0  5 3 . 5  3 1 . 0  1 5 . 5  

國 中  2 2  1 0 0 . 0  7 2 . 7  1 3 . 6  1 3 . 6  

高 中 職  1 6  1 0 0 . 0  5 0 . 0  3 7 . 5  1 2 . 5  

大 專 以 上  8  1 0 0 . 0  6 2 . 5  2 5 . 0  1 2 . 5  

未 填 答 或 不 適 用  2 2 2     

婚 姻 狀 況      

未 婚  3 4  1 0 0 . 0  4 7 . 1  3 8 . 2  1 4 . 7  

已 婚 同 居  1 3  1 0 0 . 0  4 6 . 2  3 0 . 8  2 3 . 1  

已 婚 分 居  5  1 0 0 . 0  6 0 . 0  2 0 . 0  2 0 . 0  

離 婚  2 8  1 0 0 . 0  5 0 . 0  2 5 . 0  2 5 . 0  

喪 偶  6 0  1 0 0 . 0  7 0 . 0  2 3 . 3  6 . 7  

未 填 答 或 不 適 用  2 2 5     

身 障 證 明      

沒 有  1 0 7  1 0 0 . 0  5 8 . 9  2 6 . 2  1 5 . 0  

有  3 3  1 0 0 . 0  5 4 . 5  3 3 . 3  1 2 . 1  

未 填 答 或 不 適 用  2 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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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15 3、 臺 中 市 老 人 福 利 認 識 與 使 用 狀 況 -中 低

收 生 活 津 貼  

項 目 別  

總 計  

不 知 道  
知 道 有

使 用  

知 道 未

使 用  
樣 本 數

(人 )  

百 分

比  

總 計  1 5 3  1 0 0 . 0  2 0 . 3  7 0 . 6  9 . 2  

性 別      

男  8 2  1 0 0 . 0  1 4 . 6  7 6 . 8  8 . 5  

女  7 1  1 0 0 . 0  2 6 . 8  6 3 . 4  9 . 9  

未 填 答 或 不 適 用  2 1 2      

居 住 區 域       

市 區  3 7  1 0 0 . 0  1 3 . 5  8 1 . 1  5 . 4  

屯 區  4 5  1 0 0 . 0  2 8 . 9  6 2 . 2  8 . 9  

海 線  2 7  1 0 0 . 0  1 8 . 5  7 4 . 1  7 . 4  

山 線  4 4  1 0 0 . 0  1 8 . 2  6 8 . 2  1 3 . 6  

未 填 答 或 不 適 用  2 1 2      

年 齡       

6 5 - 7 4 歲  6 0  1 0 0 . 0  1 5 . 0  7 6 . 7  8 . 3  

7 5 - 8 4 歲  6 4  1 0 0 . 0  2 5 . 0  6 5 . 6  9 . 4  

8 4 歲 以 上  2 9  1 0 0 . 0  2 0 . 7  6 9 . 0  1 0 . 3  

未 填 答 或 不 適 用  2 1 2      

教 育 程 度       

不 識 字  2 7  1 0 0 . 0  1 4 . 8  8 1 . 5  3 . 7  

國 小 或 自 修  7 7  1 0 0 . 0  2 2 . 1  7 0 . 1  7 . 8  

國 中  2 4  1 0 0 . 0  2 0 . 8  6 2 . 5  1 6 . 7  

高 中 職  1 6  1 0 0 . 0  2 5 . 0  7 5 . 0  0 . 0  

大 專 以 上  8  1 0 0 . 0  1 2 . 5  5 0 . 0  3 7 . 5  

未 填 答 或 不 適 用  2 1 3      

婚 姻 狀 況       

未 婚  3 4  1 0 0 . 0  1 7 . 6  7 9 . 4  2 . 9  

已 婚 同 居  1 6  1 0 0 . 0  1 8 . 8  6 8 . 8  1 2 . 5  

已 婚 分 居  6  1 0 0 . 0  1 6 . 7  8 3 . 3  0 . 0  

離 婚  3 1  1 0 0 . 0  9 . 7  7 7 . 4  1 2 . 9  

喪 偶  6 1  1 0 0 . 0  2 7 . 9  6 2 . 3  9 . 8  

未 填 答 或 不 適 用  2 1 7      

身 障 證 明       

沒 有  1 1 2  1 0 0 . 0  2 1 . 4  6 8 . 8  9 . 8  

有  3 5  1 0 0 . 0  2 0 . 0  7 4 . 3  5 . 7  

未 填 答 或 不 適 用  2 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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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15 4、 臺 中 市 老 人 福 利 認 識 與 使 用 狀 況 - 

中 低 收 特 別 照 顧  

項 目 別  

總 計  

不 知 道  
知 道 有

使 用  

知 道 未

使 用  
樣 本 數

(人 )  

百 分

比  

總 計  1 3 1  1 0 0 . 0  6 9 . 5  1 7 . 6  1 3 . 0  

性 別       

男  6 7  1 0 0 . 0  6 8 . 7  2 0 . 9  1 0 . 4  

女  6 4  1 0 0 . 0  7 0 . 3  1 4 . 1  1 5 . 6  

未 填 答 或 不 適 用  2 3 4      

居 住 區 域       

市 區  3 1  1 0 0 . 0  6 1 . 3  2 9 . 0  9 . 7  

屯 區  3 8  1 0 0 . 0  8 4 . 2  5 . 3  1 0 . 5  

海 線  2 7  1 0 0 . 0  6 6 . 7  2 5 . 9  7 . 4  

山 線  3 5  1 0 0 . 0  6 2 . 9  1 4 . 3  2 2 . 9  

未 填 答 或 不 適 用  2 3 4      

年 齡       

6 5 - 7 4 歲  5 0  1 0 0 . 0  7 0 . 0  1 4 . 0  1 6 . 0  

7 5 - 8 4 歲  5 8  1 0 0 . 0  6 0 . 3  2 5 . 9  1 3 . 8  

8 4 歲 以 上  2 3  1 0 0 . 0  9 1 . 3  4 . 3  4 . 3  

未 填 答 或 不 適 用  2 3 4      

教 育 程 度       

不 識 字  2 2  1 0 0 . 0  7 2 . 7  2 7 . 3  0 . 0  

國 小 或 自 修  6 5  1 0 0 . 0  7 0 . 8  1 3 . 8  1 5 . 4  

國 中  2 1  1 0 0 . 0  7 6 . 2  4 . 8  1 9 . 0  

高 中 職  1 4  1 0 0 . 0  5 7 . 1  3 5 . 7  7 . 1  

大 專 以 上  8  1 0 0 . 0  5 0 . 0  2 5 . 0  2 5 . 0  

未 填 答 或 不 適 用  2 3 5      

婚 姻 狀 況       

未 婚  2 6  1 0 0 . 0  6 5 . 4  2 6 . 9  7 . 7  

已 婚 同 居  1 2  1 0 0 . 0  8 3 . 3  0 . 0  1 6 . 7  

已 婚 分 居  6  1 0 0 . 0  6 6 . 7  1 6 . 7  1 6 . 7  

離 婚  2 5  1 0 0 . 0  6 0 . 0  2 0 . 0  2 0 . 0  

喪 偶  5 8  1 0 0 . 0  7 4 . 1  1 7 . 2  8 . 6  

未 填 答 或 不 適 用  2 3 8      

身 障 證 明       

沒 有  9 5  1 0 0 . 0  7 2 . 6  1 5 . 8  1 1 . 6  

有  3 0  1 0 0 . 0  6 3 . 3  2 3 . 3  1 3 . 3  

未 填 答 或 不 適 用  2 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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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15 5、 臺 中 市 老 人 福 利 認 識 與 使 用 狀 況 -中 低

收 假 牙  

項 目 別  

總 計  

不 知 道  
知 道 有

使 用  

知 道 未

使 用  
樣 本 數

(人 )  

百 分

比  

總 計  1 4 3  1 0 0 . 0  3 9 . 2  2 6 . 6  3 4 . 3  

性 別       

男  7 6  1 0 0 . 0  3 2 . 9  3 1 . 6  3 5 . 5  

女  6 7  1 0 0 . 0  4 6 . 3  2 0 . 9  3 2 . 8  

未 填 答 或 不 適 用  2 2 2      

居 住 區 域       

市 區  3 6  1 0 0 . 0  1 6 . 7  2 5 . 0  5 8 . 3  

屯 區  4 2  1 0 0 . 0  5 2 . 4  1 9 . 0  2 8 . 6  

海 線  2 6  1 0 0 . 0  4 2 . 3  3 0 . 8  2 6 . 9  

山 線  3 9  1 0 0 . 0  4 3 . 6  3 3 . 3  2 3 . 1  

未 填 答 或 不 適 用  2 2 2      

年 齡       

6 5 - 7 4 歲  5 6  1 0 0 . 0  3 0 . 4  2 3 . 2  4 6 . 4  

7 5 - 8 4 歲  6 3  1 0 0 . 0  4 4 . 4  3 0 . 2  2 5 . 4  

8 4 歲 以 上  2 4  1 0 0 . 0  4 5 . 8  2 5 . 0  2 9 . 2  

未 填 答 或 不 適 用  2 2 2      

教 育 程 度       

不 識 字  2 6  1 0 0 . 0  4 2 . 3  3 4 . 6  2 3 . 1  

國 小 或 自 修  7 1  1 0 0 . 0  4 2 . 3  2 5 . 4  3 2 . 4  

國 中  2 3  1 0 0 . 0  3 4 . 8  1 7 . 4  4 7 . 8  

高 中 職  1 4  1 0 0 . 0  3 5 . 7  3 5 . 7  2 8 . 6  

大 專 以 上  8  1 0 0 . 0  2 5 . 0  1 2 . 5  6 2 . 5  

未 填 答 或 不 適 用  2 2 3      

婚 姻 狀 況       

未 婚  3 3  1 0 0 . 0  3 9 . 4  3 0 . 3  3 0 . 3  

已 婚 同 居  1 2  1 0 0 . 0  3 3 . 3  3 3 . 3  3 3 . 3  

已 婚 分 居  6  1 0 0 . 0  1 6 . 7  5 0 . 0  3 3 . 3  

離 婚  2 7  1 0 0 . 0  1 8 . 5  2 9 . 6  5 1 . 9  

喪 偶  6 0  1 0 0 . 0  5 3 . 3  1 8 . 3  2 8 . 3  

未 填 答 或 不 適 用  2 2 7      

身 障 證 明       

沒 有  1 0 5  1 0 0 . 0  4 2 . 9  2 2 . 9  3 4 . 3  

有  3 2  1 0 0 . 0  3 4 . 4  3 1 . 3  3 4 . 4  

未 填 答 或 不 適 用  2 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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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15 6、 臺 中 市 老 人 福 利 認 識 與 使 用 狀 況 - 

中 低 收 住 屋 修 繕  

項 目 別  

總 計  

不 知 道  
知 道 有

使 用  

知 道 未

使 用  
樣 本 數

(人 )  

百 分

比  

總 計  1 2 9  1 0 0 . 0  7 6 . 0  1 0 . 1  1 4 . 0  

性 別      

男  6 3  1 0 0 . 0  7 9 . 4  1 1 . 1  9 . 5  

女  6 6  1 0 0 . 0  7 2 . 7  9 . 1  1 8 . 2  

未 填 答 或 不 適 用  2 3 6      

居 住 區 域       

市 區  2 6  1 0 0 . 0  8 8 . 5  0 . 0  1 1 . 5  

屯 區  3 9  1 0 0 . 0  7 4 . 4  1 2 . 8  1 2 . 8  

海 線  2 6  1 0 0 . 0  7 3 . 1  1 1 . 5  1 5 . 4  

山 線  3 8  1 0 0 . 0  7 1 . 1  1 3 . 2  1 5 . 8  

未 填 答 或 不 適 用  2 3 6      

年 齡       

6 5 - 7 4 歲  4 9  1 0 0 . 0  7 3 . 5  1 0 . 2  1 6 . 3  

7 5 - 8 4 歲  5 9  1 0 0 . 0  7 2 . 9  1 1 . 9  1 5 . 3  

8 4 歲 以 上  2 1  1 0 0 . 0  9 0 . 5  4 . 8  4 . 8  

未 填 答 或 不 適 用  2 3 6      

教 育 程 度       

不 識 字  2 3  1 0 0 . 0  8 7 . 0  1 3 . 0  0 . 0  

國 小 或 自 修  6 8  1 0 0 . 0  7 2 . 1  1 3 . 2  1 4 . 7  

國 中  1 9  1 0 0 . 0  7 8 . 9  0 . 0  2 1 . 1  

高 中 職  1 3  1 0 0 . 0  8 4 . 6  7 . 7  7 . 7  

大 專 以 上  5  1 0 0 . 0  4 0 . 0  0 . 0  6 0 . 0  

未 填 答 或 不 適 用  2 3 7      

婚 姻 狀 況       

未 婚  2 9  1 0 0 . 0  7 2 . 4  2 4 . 1  3 . 4  

已 婚 同 居  1 1  1 0 0 . 0  7 2 . 7  0 . 0  2 7 . 3  

已 婚 分 居  4  1 0 0 . 0  7 5 . 0  0 . 0  2 5 . 0  

離 婚  2 2  1 0 0 . 0  7 2 . 7  4 . 5  2 2 . 7  

喪 偶  5 8  1 0 0 . 0  8 1 . 0  8 . 6  1 0 . 3  

未 填 答 或 不 適 用  2 4 1      

身 障 證 明       

沒 有  9 3  1 0 0 . 0  8 1 . 7  6 . 5  1 1 . 8  

有  3 1  1 0 0 . 0  6 1 . 3  1 9 . 4  1 9 . 4  

未 填 答 或 不 適 用  2 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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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15 7、 臺 中 市 老 人 福 利 認 識 與 使 用 狀 況 - 

中 低 收 營 養 餐 飲  

項 目 別  

總 計  

不 知 道  
知 道 有

使 用  

知 道 未

使 用  
樣 本 數

(人 )  

百 分

比  

總 計  1 4 3  1 0 0 . 0  3 6 . 4  3 3 . 6  3 0 . 1  

性 別       

男  7 6  1 0 0 . 0  3 5 . 5  3 9 . 5  2 5 . 0  

女  6 7  1 0 0 . 0  3 7 . 3  2 6 . 9  3 5 . 8  

未 填 答 或 不 適 用  2 2 2      

居 住 區 域       

市 區  3 5  1 0 0 . 0  2 8 . 6  4 0 . 0  3 1 . 4  

屯 區  4 3  1 0 0 . 0  3 2 . 6  3 4 . 9  3 2 . 6  

海 線  2 6  1 0 0 . 0  3 8 . 5  3 0 . 8  3 0 . 8  

山 線  3 9  1 0 0 . 0  4 6 . 2  2 8 . 2  2 5 . 6  

未 填 答 或 不 適 用  2 2 2      

年 齡       

6 5 - 7 4 歲  5 6  1 0 0 . 0  3 2 . 1  3 3 . 9  3 3 . 9  

7 5 - 8 4 歲  6 3  1 0 0 . 0  3 6 . 5  3 3 . 3  3 0 . 2  

8 4 歲 以 上  2 4  1 0 0 . 0  4 5 . 8  3 3 . 3  2 0 . 8  

未 填 答 或 不 適 用  2 2 2      

教 育 程 度       

不 識 字  2 6  1 0 0 . 0  3 8 . 5  3 4 . 6  2 6 . 9  

國 小 或 自 修  7 1  1 0 0 . 0  3 6 . 6  3 3 . 8  2 9 . 6  

國 中  2 1  1 0 0 . 0  3 3 . 3  2 3 . 8  4 2 . 9  

高 中 職  1 6  1 0 0 . 0  3 1 . 3  5 0 . 0  1 8 . 8  

大 專 以 上  8  1 0 0 . 0  3 7 . 5  2 5 . 0  3 7 . 5  

未 填 答 或 不 適 用  2 2 3      

婚 姻 狀 況       

未 婚  3 4  1 0 0 . 0  3 8 . 2  4 1 . 2  2 0 . 6  

已 婚 同 居  1 1  1 0 0 . 0  3 6 . 4  2 7 . 3  3 6 . 4  

已 婚 分 居  6  1 0 0 . 0  5 0 . 0  1 6 . 7  3 3 . 3  

離 婚  2 7  1 0 0 . 0  2 2 . 2  3 7 . 0  4 0 . 7  

喪 偶  6 0  1 0 0 . 0  3 8 . 3  3 3 . 3  2 8 . 3  

未 填 答 或 不 適 用  2 2 7      

身 障 證 明       

沒 有  1 0 3  1 0 0 . 0  3 5 . 9  3 1 . 1  3 3 . 0  

有  3 5  1 0 0 . 0  3 4 . 3  4 5 . 7  2 0 . 0  

未 填 答 或 不 適 用  2 2 7      

 

  



臺中市獨居老人生活狀況及服務需求調查研究 

236 

進 一 步 分 析，各 項 福 利 使 用 狀 況 中，有 少

部 分 項 目 與 某 些 變 項 的 分 布 狀 況 具 有 關 聯 性 ，

包 括 65 歲 假 牙 補 助 與 教 育 程 度、獨 老 救 援 與 性

別 、 獨 老 救 援 與 是 否 有 子 女 、 獨 老 救 援 與 年 齡

分 組 、 老 人 健 保 與 教 育 程 度 。 分 述 如 下 ：  

(1)  65 歲 假 牙 補 助：65 歲 假 牙 補 助 與 教 育 程 度 的

分 布 概 況 達 到 顯 著 性 差 異 。  

(2)  獨 老 救 援 ： 獨 老 救 援 與 性 別 、 獨 老 救 援 與 是

否 有 子 女 、 獨 老 救 援 與 年 齡 分 組 等 變 項 之 間

的 分 布 達 到 顯 著 性 差 異 。  

(3)  老 人 健 保 ： 老 人 健 保 與 教 育 程 度 的 分 布 概 況

達 到 顯 著 性 差 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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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需 增 加 的 福 利 服 務  

整 體 結 果 顯 示 ， 受 訪 者 表 示 需 要 臺 中 市 政

府 增 加 的 福 利 服 務 ， 在 可 複 選 的 情 況 下 ， 前 三

名 為 「 水 電 費 補 助 」、「 醫 療 巡 迴 」、「 告 知 政 府

福 利 」，各 有 170 人 (11. 3% )、 114 人 (7. 6% )、 96

人 (6.4% )；而「 醫 囑 預 立 」、「 財 務 管 理 」和「 信

託 教 學 」 的 比 例 較 低 ， 分 別 有 15 人 (1. 0% )、 15

人 (1.0% )、 14 人  (0 .9 % )。  

交 叉 分 析 顯 示 ， 男 性 以 水 電 費 補 助 比 例 最

高，佔 56. 9%，女 性 水 電 費 補 助 最 多，佔 51. 8%。

居 住 區 域 市 區 中 水 電 費 補 助 比 例 較 高，佔 75%，

屯 區 中 水 電 費 補 助 比 例 最 高，佔 44.7 %，海 線 中

的 水 電 費 補 助 比 例 最 高，佔 57.7%，山 線 中 水 電

費 補 助 比 例 佔 最 高 ， 46.1%。 年 齡 65- 74 歲 中 水

電 費 補 助 比 例 佔 最 高 ， 佔 50.9%， 75-84 歲 中 水

電 費 補 助 比 例 佔 最 高 ， 佔 56.5%， 84 歲 以 上 中

水 電 費 補 助 比 例 最 高 ， 佔 52.5%。  

教 育 程 度 不 識 字 中 水 電 費 補 助 比 例 最 高 ，

佔 60.3%，國 小 或 自 修 水 電 費 補 助 比 例 較 高 佔 ，

佔 51.7%，國 中 水 電 費 補 助 比 例 相 等，佔 64. 3%，

高 中 職 醫 療 巡 迴 比 例 佔 最 高，佔 44.4 %，大 專 以

上 水 電 費 補 助 比 例 最 高 ， 佔 55.6 %。  

婚 姻 狀 況 中 未 婚 中 水 電 費 補 助 比 例 最 高 ，

佔 62.8%，已 婚 同 居 中 水 電 費 補 助 及 醫 療 專 車 比

例 相 等，佔 48. 4%，已 婚 分 居 中 水 電 費 補 助 比 例

最 高，佔 90%，離 婚 中 水 電 費 補 助 比 例 最 高，佔

66%， 喪 偶 中 水 電 費 補 助 比 例 最 高 ， 佔 47.6%。

沒 有 身 障 證 明 者 以 水 電 費 補 助 比 例 最 高 ， 佔

51.8%， 有 身 障 證 明 者 水 電 費 補 助 比 例 相 較 高 ，

佔 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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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15 8、 需 增 加 的 福 利 服 務 （ 可 複 選 ）  

項 目 別  

樣 本

數  

(人 )  

水 電

費 補

助  

代 購  

服 務  

防 詐

騙  

租 金  

補 貼  

租 屋  

協 助  

修 繕  

協 助  

財 務  

管 理  

青 銀  

共 居  

總 計  3 1 6  1 1 . 3  2 . 9  2 . 3  4 . 3  2 . 2  4 . 5  1 . 0  1 . 3  

性 別          

男  1 2 3  5 6 . 9  1 4 . 6  5 . 7  3 2 . 5  1 3 . 8  1 2 . 2  3 . 3  5 . 7  

女  1 9 3  5 1 . 8  1 3 . 5  1 4 . 5  1 3 . 0  8 . 3  2 7 . 5  5 . 7  6 . 7  

未 填 答  4 9          

居 住 區 域           

市 區  6 8  7 5 . 0  2 5 . 0  2 0 . 6  4 1 . 2  1 3 . 2  2 9 . 4  1 0 . 3  1 7 . 6  

屯 區  9 4  4 4 . 7  1 4 . 9  1 0 . 6  2 0 . 2  7 . 4  1 6 . 0  0 . 0  2 . 1  

海 線  5 2  5 7 . 7  3 . 8  3 . 8  1 3 . 5  1 7 . 3  3 6 . 5  1 . 9  1 . 9  

山 線  1 0 2  4 6 . 1  1 0 . 8  8 . 8  1 0 . 8  7 . 8  1 3 . 7  6 . 9  4 . 9  

未 填 答  4 9          

年 齡           

6 5 - 7 4 歲  1 1 0  5 0 . 9  1 1 . 8  9 . 1  2 8 . 2  1 4 . 5  2 1 . 8  4 . 5  6 . 4  

7 5 - 8 4 歲  1 4 7  5 6 . 5  1 4 . 3  1 1 . 6  1 6 . 3  8 . 2  2 1 . 8  4 . 8  6 . 1  

8 4 歲 以 上  5 9  5 2 . 5  1 6 . 9  1 3 . 6  1 6 . 9  8 . 5  2 0 . 3  5 . 1  6 . 8  

未 填 答  4 9          

教 育 程 度           

不 識 字  5 8  6 0 . 3  1 2 . 1  1 2 . 1  1 0 . 3  3 . 4  2 4 . 1  3 . 4  0 . 0  

國 小 或 自 修  1 5 1  5 1 . 7  1 3 . 2  6 . 0  1 9 . 2  1 1 . 9  1 9 . 9  4 . 0  2 . 6  

國 中  4 2  6 4 . 3  1 4 . 3  1 4 . 3  2 6 . 2  1 9 . 0  2 3 . 8  7 . 1  9 . 5  

高 中 職  3 6  3 8 . 9  1 9 . 4  1 6 . 7  2 7 . 8  8 . 3  2 5 . 0  8 . 3  2 2 . 2  

大 專 以 上  2 7  5 5 . 6  1 4 . 8  2 5 . 9  2 9 . 6  7 . 4  1 8 . 5  3 . 7  1 4 . 8  

未 填 答  5 1          

婚 姻 狀 況           

未 婚  4 3  6 2 . 8  1 4 . 0  1 1 . 6  2 3 . 3  4 . 7  1 8 . 6  2 . 3  2 . 3  

已 婚 同 居  3 1  4 8 . 4  9 . 7  9 . 7  1 6 . 1  1 2 . 9  1 6 . 1  6 . 5  3 . 2  

已 婚 分 居  1 0  9 0 . 0  1 0 . 0  0 . 0  4 0 . 0  2 0 . 0  2 0 . 0  0 . 0  0 . 0  

離 婚  5 3  6 6 . 0  1 3 . 2  7 . 5  4 3 . 4  1 5 . 1  2 0 . 8  3 . 8  1 1 . 3  

喪 偶  1 7 0  4 7 . 6  1 5 . 3  1 2 . 9  1 2 . 9  1 0 . 0  2 4 . 7  5 . 9  7 . 1  

未 填 答  5 8          

身 障 證 明           

沒 有  2 4 7  5 1 . 8  1 3 . 4  1 0 . 5  2 1 . 9  9 . 3  2 2 . 3  4 . 5  6 . 9  

有  5 6  6 7 . 9  1 9 . 6  1 4 . 3  1 6 . 1  1 7 . 9  1 9 . 6  7 . 1  5 . 4  

未 填 答  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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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15 9、 需 增 加 的 福 利 服 務 （ 可 複 選 ）（ 續 ）  

項 目 別  
社 會  

住 宅  

視 訊  

看 診  

醫 療  

巡 迴  

心 理  

諮 詢  

讀 書

會  

支 持  

團 體  

生 涯  

規 劃  

小 黃  

公 車  

醫 療  

專 車  

總 計  1 . 9  2 . 4  7 . 6  3 . 5  1 . 5  4 . 6  1 . 6  4 . 5  6 . 3  

性 別          

男  9 . 8  8 . 9  2 7 . 6  1 4 . 6  4 . 1  1 5 . 4  6 . 5  1 6 . 3  2 4 . 4  

女  8 . 8  1 3 . 0  4 1 . 5  1 7 . 6  9 . 3  2 5 . 9  8 . 3  2 4 . 9  3 3 . 2  

未 填 答           

居 住 區 域           

市 區  2 5 . 0  2 7 . 9  3 3 . 8  2 5 . 0  1 9 . 1  2 6 . 5  1 9 . 1  2 0 . 6  3 2 . 4  

屯 區  6 . 4  6 . 4  2 5 . 5  9 . 6  6 . 4  8 . 5  4 . 3  1 6 . 0  2 3 . 4  

海 線  3 . 8  3 . 8  4 8 . 1  1 1 . 5  1 . 9  2 6 . 9  7 . 7  3 4 . 6  1 9 . 2  

山 線  3 . 9  8 . 8  4 1 . 2  1 9 . 6  2 . 9  2 8 . 4  2 . 9  2 0 . 6  3 9 . 2  

未 填 答           

年 齡           

6 5 - 7 4 歲  1 2 . 7  1 3 . 6  3 4 . 5  2 1 . 8  1 0 . 9  2 0 . 0  1 0 . 9  2 0 . 0  2 4 . 5  

7 5 - 8 4 歲  6 . 1  9 . 5  3 4 . 7  1 4 . 3  4 . 8  2 1 . 1  4 . 8  1 9 . 7  2 9 . 9  

8 4 歲 以 上  1 0 . 2  1 1 . 9  4 2 . 4  1 1 . 9  6 . 8  2 7 . 1  8 . 5  2 8 . 8  3 9 . 0  

未 填 答           

教 育 程 度           

不 識 字  5 . 2  5 . 2  3 9 . 7  8 . 6  0 . 0  2 0 . 7  1 . 7  1 9 . 0  1 9 . 0  

國 小 或 自 修  4 . 6  9 . 3  3 7 . 1  1 7 . 2  3 . 3  2 1 . 2  4 . 6  2 1 . 9  2 9 . 1  

國 中  1 9 . 0  1 1 . 9  2 6 . 2  1 4 . 3  9 . 5  2 3 . 8  1 1 . 9  2 3 . 8  3 5 . 7  

高 中 職  1 3 . 9  2 2 . 2  4 4 . 4  1 9 . 4  1 6 . 7  2 2 . 2  1 1 . 1  2 5 . 0  3 8 . 9  

大 專 以 上  2 2 . 2  2 2 . 2  2 9 . 6  2 9 . 6  2 9 . 6  2 5 . 9  2 2 . 2  1 8 . 5  3 3 . 3  

未 填 答           

婚 姻 狀 況           

未 婚  9 . 3  9 . 3  3 9 . 5  2 3 . 3  9 . 3  9 . 3  4 . 7  2 3 . 3  3 2 . 6  

已 婚 同 居  6 . 5  1 2 . 9  3 5 . 5  1 2 . 9  6 . 5  3 2 . 3  6 . 5  2 2 . 6  4 8 . 4  

已 婚 分 居  1 0 . 0  1 0 . 0  4 0 . 0  2 0 . 0  0 . 0  3 0 . 0  0 . 0  1 0 . 0  1 0 . 0  

離 婚  1 5 . 1  1 3 . 2  3 4 . 0  2 2 . 6  1 1 . 3  2 6 . 4  1 5 . 1  1 7 . 0  2 8 . 3  

喪 偶  8 . 2  1 1 . 2  3 5 . 9  1 2 . 9  6 . 5  2 0 . 0  6 . 5  2 4 . 1  2 6 . 5  

未 填 答           

身 障 證 明           

沒 有  1 0 . 1  1 2 . 1  3 6 . 4  1 5 . 8  7 . 3  2 1 . 9  7 . 7  2 1 . 5  2 9 . 1  

有  7 . 1  1 0 . 7  3 9 . 3  2 1 . 4  8 . 9  2 3 . 2  8 . 9  2 1 . 4  3 3 . 9  

未 填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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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16 0、 需 增 加 的 福 利 服 務 （ 可 複 選 ）（ 續 ）  

項 目 別  

電 動

車 租

借  

旅 遊  
休 閒  

媒 合  

志 工  

媒 合  

社 區

活 動

資 訊  

網 路  

教 學  

手 機  

教 學  

信 託  

教 學  

E 化  

政 府  

總 計  1 . 1  2 . 5  2 . 9  1 . 5  4 . 1  1 . 7  1 . 7  0 . 9  1 . 1  

性 別           

男  4 . 9  7 . 3  4 . 9  5 . 7  1 7 . 1  5 . 7  4 . 1  2 . 4  2 . 4  

女  5 . 2  1 4 . 5  1 9 . 2  7 . 8  2 1 . 2  9 . 8  1 0 . 4  5 . 7  6 . 7  

未 填 答           

居 住 區 域           

市 區  1 4 . 7  2 0 . 6  2 0 . 6  1 9 . 1  2 6 . 5  1 7 . 6  1 4 . 7  1 1 . 8  1 6 . 2  

屯 區  0 . 0  9 . 6  1 0 . 6  2 . 1  9 . 6  8 . 5  7 . 4  3 . 2  3 . 2  

海 線  7 . 7  1 3 . 5  9 . 6  3 . 8  3 2 . 7  1 . 9  1 . 9  3 . 8  0 . 0  

山 線  2 . 0  6 . 9  1 3 . 7  4 . 9  1 7 . 6  4 . 9  6 . 9  1 . 0  2 . 0  

未 填 答           

年 齡           

6 5 - 7 4 歲  9 . 1  1 3 . 6  1 6 . 4  6 . 4  1 9 . 1  1 2 . 7  1 0 . 0  6 . 4  7 . 3  

7 5 - 8 4 歲  2 . 0  1 0 . 9  1 0 . 9  6 . 8  1 5 . 0  6 . 1  6 . 8  2 . 7  3 . 4  

8 4 歲 以 上  5 . 1  1 0 . 2  1 5 . 3  8 . 5  3 2 . 2  5 . 1  6 . 8  5 . 1  5 . 1  

未 填 答           

教 育 程 度           

不 識 字  0 . 0  5 . 2  6 . 9  0 . 0  1 9 . 0  0 . 0  0 . 0  0 . 0  0 . 0  

國 小 或 自

修  

3 . 3  9 . 3  1 2 . 6  5 . 3  1 7 . 9  3 . 3  4 . 6  1 . 3  2 . 0  

國 中  1 4 . 3  1 4 . 3  1 6 . 7  7 . 1  2 1 . 4  2 1 . 4  2 1 . 4  1 1 . 9  1 1 . 9  

高 中 職  5 . 6  1 1 . 1  1 3 . 9  1 3 . 9  1 9 . 4  1 6 . 7  1 1 . 1  8 . 3  8 . 3  

大 專 以 上  1 1 . 1  3 7 . 0  2 9 . 6  2 2 . 2  2 5 . 9  2 2 . 2  1 8 . 5  1 4 . 8  1 8 . 5  

未 填 答           

婚 姻 狀 況           

未 婚  2 . 3  9 . 3  1 1 . 6  4 . 7  2 3 . 3  9 . 3  4 . 7  4 . 7  4 . 7  

已 婚 同 居  6 . 5  9 . 7  1 2 . 9  6 . 5  2 9 . 0  6 . 5  6 . 5  3 . 2  3 . 2  

已 婚 分 居  1 0 . 0  0 . 0  1 0 . 0  0 . 0  2 0 . 0  1 0 . 0  0 . 0  1 0 . 0  0 . 0  

離 婚  9 . 4  1 5 . 1  1 1 . 3  9 . 4  1 8 . 9  1 1 . 3  1 1 . 3  5 . 7  7 . 5  

喪 偶  4 . 1  1 2 . 4  1 4 . 7  7 . 6  1 5 . 9  7 . 6  8 . 8  4 . 1  5 . 3  

未 填 答           

身 障 證 明           

沒 有  5 . 7  1 2 . 6  1 5 . 0  8 . 1  1 9 . 8  7 . 7  7 . 3  4 . 9  5 . 7  

有  3 . 6  1 0 . 7  1 0 . 7  3 . 6  1 6 . 1  1 2 . 5  1 0 . 7  3 . 6  3 . 6  

未 填 答           

註 ： 因 表 格 切 開 ， 未 填 答 請 參 照 「  樣 本 數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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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16 1、 需 增 加 的 福 利 服 務 （ 可 複 選 ）（ 續 ）  

項 目 別  
醫 囑  

預 立  

生 命  

教 育  

心 靈  

成 長  

戶 外  

活 動  

告 知

政 府

福 利  

其 他  

總 計  1 . 0  1 . 3  2 . 4  1 . 8  6 . 4  5 . 8  

性 別  
      

男  2 . 4  3 . 3  8 . 9  4 . 1  3 0 . 1  3 1 . 7  

女  6 . 2  8 . 3  1 3 . 0  1 1 . 4  3 0 . 6  2 4 . 9  

未 填 答        

居 住 區 域        

市 區  1 3 . 2  1 3 . 2  1 6 . 2  1 6 . 2  2 9 . 4  3 5 . 3  

屯 區  4 . 3  4 . 3  6 . 4  7 . 4  2 7 . 7  2 8 . 7  

海 線  1 . 9  5 . 8  5 . 8  7 . 7  4 4 . 2  2 3 . 1  

山 線  1 . 0  3 . 9  1 5 . 7  4 . 9  2 6 . 5  2 3 . 5  

未 填 答        

年 齡        

6 5 - 7 4 歲  6 . 4  9 . 1  1 3 . 6  1 1 . 8  3 0 . 9  3 0 . 9  

7 5 - 8 4 歲  3 . 4  4 . 1  8 . 8  6 . 8  2 8 . 6  2 5 . 2  

8 4 歲 以 上  5 . 1  6 . 8  1 3 . 6  6 . 8  3 3 . 9  2 7 . 1  

未 填 答        

教 育 程 度        

不 識 字  0 . 0  0 . 0  3 . 4  0 . 0  2 5 . 9  2 0 . 7  

國 小 或 自 修  1 . 3  2 . 6  6 . 0  4 . 0  2 9 . 8  2 3 . 8  

國 中  1 1 . 9  1 6 . 7  2 1 . 4  1 6 . 7  3 3 . 3  2 3 . 8  

高 中 職  8 . 3  8 . 3  1 3 . 9  1 6 . 7  3 3 . 3  5 0 . 0  

大 專 以 上  1 8 . 5  1 8 . 5  3 3 . 3  2 9 . 6  3 7 . 0  3 7 . 0  

未 填 答        

婚 姻 狀 況        

未 婚  4 . 7  4 . 7  1 4 . 0  1 4 . 0  3 4 . 9  2 3 . 3  

已 婚 同 居  9 . 7  6 . 5  1 2 . 9  6 . 5  2 9 . 0  3 2 . 3  

已 婚 分 居  0 . 0  1 0 . 0  1 0 . 0  1 0 . 0  1 0 . 0  3 0 . 0  

離 婚  5 . 7  7 . 5  1 3 . 2  9 . 4  3 4 . 0  3 5 . 8  

喪 偶  4 . 1  5 . 9  8 . 8  7 . 6  2 9 . 4  2 4 . 1  

未 填 答        

身 障 證 明        

沒 有  4 . 9  6 . 9  1 1 . 3  1 0 . 1  3 2 . 4  2 7 . 5  

有  5 . 4  5 . 4  8 . 9  3 . 6  2 5 . 0  2 5 . 0  

未 填 答  
 

     

註 ： 因 表 格 切 開 ， 未 填 答 請 參 照 「 樣 本 數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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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結 論  

在 福 利 服 務 使 用 的 調 查 中 ， 受 訪 者 對 於 福 利 使

用 得 知 管 道 以 知 道 為 最 多 占 了 79.6% ， 不 知 道 有

20.4 %；福 利 獲 得 管 道 以 鄰 里 長、家 人 朋 友 佔 了 5 成

左 右，這 與 本 研 究 調 查 獨 居 長 輩 們 的 社 工、鄰 里 長 、

朋 友 的 互 動 頻 率 較 高 的 結 果 重 合 。  

長 輩 對 臺 中 市 政 府 目 前 辦 理 老 人 福 利 措 施 認 識

與 使 用 狀 況 ， 以 「 重 陽 敬 老 」 為 認 知 度 為 最 高 ， 其

次 為 「 敬 老 愛 心 卡 」， 再 次 是 「 老 人 健 保 補 助 」， 而

以 「 愛 心 手 鍊 」、「 中 低 收 住 屋 修 繕 」 認 知 度 較 低 ，

低 於 25%。就 使 用 率 來 說，以「 重 陽 敬 老 」為 最 高 ，

其 次 為 「 敬 老 愛 心 卡 」， 再 次 是 「 老 人 健 保 補 助 」，

而 以「 愛 心 手 鍊 」、「 中 低 收 住 屋 修 繕 」使 用 度 較 低 ，

低 於 15%。這 與 獨 居 長 輩 們 的 福 利 身 份 與 需 求 有 關 ，

交 通 行 動、經 濟 補 助 等 是 因 為 出 行 與 生 活 開 支 有 關 ，

而 中 低 收 各 種 服 務 項 目 則 是 因 為 經 濟 條 件 達 到 才 能

申 請 。  

各 項 福 利 使 用 狀 況 中，海 線 對 於 65 歲 假 牙 補 助、

獨 老 救 援 、 愛 心 手 鍊 、 老 人 健 檢 、 敬 老 愛 心 卡 等 多

項 服 務 有 較 高 的 不 知 道 比 例 。 顯 示 海 線 在 福 利 資 訊

的 傳 遞 上 或 連 結 上 存 在 一 定 程 度 的 滯 礙 ， 未 來 在 福

利 服 務 的 可 及 性 規 畫 上 是 重 要 議 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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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節  焦 點 團 體 結 果 分 析  

一 、  參 與 人 員  

共 有 32 位 人 員 受 訪 ， 其 中 最 多 的 是 民 間 非 營

利 組 織 的 社 工 ， 有 13 位 ， 佔 了 34. 2%； 其 次 是 民 間

非 營 利 組 織 的 督 導，有 6 位，佔 了 15.8 %；再 來 是 地

方 社 區 協 會 的 志 工，有 4 位，佔 了 10.5 %；其 他 職 務

的 人 員 則 各 佔 不 到 10%。  

參 與 人 員 中 從 事 獨 居 長 輩 服 務 的 年 資 從 半 年

到 27 年 不 等 ， 平 均 約 為 7.8 年 。 其 中 最 久 的 是 A02

和 B04， 都 有 27 年 的 服 務 經 歷 ； 最 短 的 是 C05， 只

有 半 年 的 服 務 經 歷 。  

參 與 者 從 事 獨 居 長 輩 服 務 的 內 容 有 所 不 同，一

般 來 說 ， 民 間 非 營 利 組 織 和 地 方 社 區 協 會 提 供 的 服

務 比 較 多 元 化，包 括 送 餐、共 餐、購 物、居 家 安 全 、

圓 夢 、 關 懷 、 問 安 、 藝 術 陪 伴 等 ； 政 府 部 門 和 保 全

公 司 提 供 的 服 務 比 較 單 一 ， 主 要 是 承 辦 相 關 業 務 或

提 供 緊 急 救 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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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參與者一覽表 

編號 單位/職務 焦點座談參與條件 

A01 民間非營利組織/督導 1. 從事相關老人工作已經 12 年 

2. 老人保護業務、2020 年開始接觸獨居長輩服務。 

A02 民間非營利組織/資深社工 個人從事獨居長輩服務大約快 20 年。 

A03 政府部門/獨老業務承辦人 從事獨居長輩服務是 2年 

A04 民間非營利組織/資深社工 從事獨居長輩服務 3年 

A05 民間非營利組織/資深社工 從事獨居長輩服務 3年 

A06 民間非營利組織/社工組長 從事獨居長輩服務是 6年。 

A07 地方社區協會/志工隊長 1. 單位從 96 成立後服務獨居長輩 

2. 個人從事獨居長輩服務有 10 年了以上。 

B01 地方社區協會/理事長 個人從事獨居長輩服務有 4年。 

B02 民間非營利組織/社工 1. 單位從是獨居長輩服務是 27 年。 

2. 個人從事獨居長輩服務大約是 5年。 

B03 政府部門/獨老業務承辦人 我是獨老接這個業務大概五年左右 

B04 民間非營利組織/組長 1. 單位提供獨居長輩服務 27年，提供餐飲服務是 15 年。 

2. 個人從事獨居長輩服務有 7年左右 

B05 民間非營利組織/社工 個人從事獨居長輩服務 2年多的時間 

B06 民間非營利組織/社工 個人從事獨居長輩服務是 1年半的時間 

B07 民間非營利組織/督導 單位提供獨居長輩服務是 25 年。  

個人從事獨居長輩服務前後應該 20年左右。 

B08 民間非營利組織/社工 個人從事獨居長輩服務滿 2年 

C01 民間非營利組織/資深督導 個人從事獨居長輩送餐服務已經 13年 

C02 民間非營利組織/社工 個人從事獨居長輩服務滿 2年 

C03 政府部門/課員 個人從事獨居長輩服務滿有 5年半 

C04 民間非營利組織/護理人員 個人從事獨居長輩服務快 2年了 

C05 民間非營利組織/社工 個人從事獨居長輩服務大概半年左右 

C06 民間非營利組織/總督察 個人從事獨居長輩服務大概做 20年 

C07 民間非營利組織/社工 個人從事獨居長輩服務 6年 

D01 民間非營利組織/資深社工 1. 單位從 1999 年之後開始服務獨居長輩 

2. 個人從事獨居長輩服務近 12 年（站長 9 年，社工 2年半） 

D02 民間非營利組織/站長 個人從事獨居長輩大概 13 年 

D03 地方社區協會/資深志工 個人從事獨居長輩服務差不多有 16年的志工經驗 

D04 地方社區協會/資深志工 個人從事獨居長輩服務差不多 10年 

D05 地方社區協會/理事長 個人從事獨居長輩服務在 3年左右。 

D06 政府部門/櫃檯人員 個人從事獨居長輩服務大概只有兩年 

E01 民間非營利組織/主任 個人從事獨居長輩服務有 10 年時間 

E02 保全公司/家訪社工 1. 單位從民國 98 年開始從事獨居老人的緊急救援 

2. 個人從事獨居長輩服務剛做兩年 

E03 民間非營利組織/志工 個人從事獨居長輩服務快 1年多 

E04 民間非營利組織/志工 個人從事獨居長輩服務一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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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參 與 單 位 服 務 項 目  

受 訪 單 位 共 有 24 個 ， 其 中 最 多 的 是 民 間 非 營

利 組 織 ， 有 15 個 ， 佔 了 62.5 %； 其 次 是 地 方 社 區 協

會 ， 有 3 個 ， 佔 了 12.5 %； 政 府 部 門 有 2 個 ， 佔 了

8.3%； 其 他 單 位 則 各 佔 不 到 5%。  

受 訪 單 位 從 事 獨 居 長 輩 服 務 的 業 務 內 容 多 有

所 不 同 ， 有 些 單 位 提 供 了 多 種 服 務 ， 例 如 財 團 法 人

中 華 基 督 教 福 音 信 義 傳 道 會 提 供 了 電 話 問 安 、 家 庭

訪 視 、 轉 介 居 服 或 緊 急 救 援 等 服 務 ； 有 些 單 位 則 專

注 於 某 一 項 服 務 ， 例 如 財 團 法 人 臺 中 市 私 立 弗 傳 慈

心 社 會 福 利 慈 善 事 業 基 金 會 主 要 是 做 送 餐 服 務 。 一

般 來 說 ， 民 間 非 營 利 組 織 和 地 方 社 區 協 會 提 供 的 服

務 比 較 多 元 化，包 括 送 餐、共 餐、購 物、居 家 安 全 、

圓 夢 、 關 懷 、 問 安、 藝 術 陪 伴 等  ； 政 府 部 門 提 供 的

服 務 比 較 單 一 ， 主 要 是 承 辦 相 關 業 務 或 提 供 津 貼 補

助 。  



臺中市獨居老人生活狀況及服務需求調查研究 

246 

表 4-2- 2、 單 位 辦 理 獨 居 老 人 服 務 一 覽 表  

單 位  業 務 內 容  

財 團 法 人 中 華 基 督 教 福 音

信 義 傳 道 會  
獨 居 老 人 關 懷 服 務 方 案 。  

華 山 基 金 會  
1 .獨 居 老 人 服 務 。  

2 .服 務 三 老 (三 失 )：失 依、失 能、失 智。 

區 公 所  

1 .津 貼 有 每 個 月 的 津 貼，然 後 有 所 謂 的

住 院 醫 療 、 看 護 補 助 。  

2 .低 溫 關 懷 ： 物 資 的 關 懷 、 分 送 。  

3 .電 話 諮 詢 。  

4 .每 月 定 期 訪 視  

社 團 法 人 台 灣 鼎 傳 慈 善 協

會  

1 .獨 居 長 輩 服 務 。   

2 .食 物 銀 行 。  

3 .家 訪 或 電 話 問 安 。  

社 團 法 人 臺 中 市 好 幸 運 協

會  

1 .閱 讀 讀 書 會 。  

2 .戶 外 活 動 。  

財 團 法 人 弘 道 老 人 福 利 基

金 會  

1 .長 輩 活 動 ： 運 動 、 桌 遊 、 同 樂 會 、 慶

生 會 、 代 間 互 動 活 動 。  

2 . 居 家 服 務 ： 生 命 回 顧 、 居 家 安 全 修

繕 、 無 障 礙 改 善 。  

3 .餐 飲 服 務 。  

4 .  志 工 培 訓 。  

財 團 法 人 老 五 老 基 金 會  

1 .營 養 餐 飲 服 務 。  

2 .獨 居 老 人 關 懷 服 務 方 案 。  

3 .獨 居 長 輩 送 年 菜 (1 7 年 ） 。  

財 團 法 人 臺 中 市 私 立 甘 霖

社 會 福 利 慈 善 事 業 基 金 會  
送 餐 服 務 。  

財 團 法 人 臺 中 市 私 立 弗 傳

慈 心 社 會 福 利 慈 善 事 業 基

金 會  

1 .送 餐 服 務 。  

2 .日 照 中 心 。  

3 .食 物 銀 行 。  

臺 中 市 西 屯 區 何 明 社 區 發

展 協 會  

1 .長 輩 關 懷 訪 視 。  

2 .獨 居 老 人 服 務 。  

沐 風 60 長 者 之 愛 關 懷 協 會  
1 .弱 勢 長 者 關 懷 。  

2 .社 區 關 懷 據 點 。  

中 興 保 全  緊 急 救 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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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獨 居 長 輩 最 需 要 或 最 常 提 到 的 具 體 需 求  

(一 )  照 顧 需 求  

受 訪 者 中 有 些 人 認 為 獨 居 長 輩 的 照 顧 是 不 足

的 ， 他 們 可 能 遭 受 照 顧 疏 忽 或 家 暴 ， 或 者 沒 有 人 陪

伴 他 們 就 醫 或 手 術 ， 例 如 A01 04、 B06 11 和 C0610；

有 些 人 認 為 獨 居 長 輩 的 照 顧 是 充 足 的 ， 他 們 可 以 申

請 長 照 服 務 或 享 受 低 收 入 補 助 ， 或 者 有 很 多 人 在 關

心 他 們，例 如 A010 4 和 B0 205；有 些 人 認 為 獨 居 長 輩

的 照 顧 是 需 要 更 多 的 宣 導 或 教 育 ， 他 們 可 能 不 了 解

現 在 有 哪 些 服 務 可 以 使 用 ， 或 者 不 敢 提 出 自 己 的 需

求 或 困 難 ， 例 如 B0205 和 C0 6 10。  

 

「 我 們 獨 居 老 人 將 會 遇 到 的 應 該 算 是 照 顧 疏 忽 的 部 分 。

因 為 他 們 很 多 家 人 雖 然 他 跟 他 同 住，他 (家 人 )當 然 有 份 。

（ A 0 1 0 4）」  

「 其 實 長 輩 有 生 活 自 理 上 的 困 擾 ， 他 們 是 會 很 無 助 的 。

比 如 說 他 已 經 開 始 退 化 了 ， 他 沒 辦 法 煮 飯 或 者 什 麼 ， 但

是 他 可 能 不 瞭 解 現 在 有 哪 些 服 務，其 實 他 是 可 以 申 請 使

用 的 。（ B 0 2 0 5）」  

「 再 來 就 是 很 多 的 獨 居 長 輩 ， 其 實 因 為 獨 居 ， 像 剛 剛 前

面 提 到 他 如 果 臨 時 有 狀 況 需 要 人 家 照 顧，像 是 住 院 手 術

的 需 求 的 長 輩 蠻 多。長 輩 比 如 說 他 是 要 去 開 刀 頸 椎 或 者

是 開 刀 心 臟 什 麼 的 ， 但 很 多 長 輩 都 跟 我 說 沒 人 照 顧 ， 所

以 他 選 擇 不 開 。（ B0 6 1 1）」  

「 尤 其 他 如 果 像 是 本 身 也 有 其 他 的 疾 病，就 醫 或 是 陪 伴

這 部 分 其 實 都 還 蠻 欠 缺 的 。（ C0 5 0 7）」  

「 還 有 一 個 部 分 就 是 說 我 覺 得 其 實 現 在 老 人 很 多 都 會

有 被 忽 略 的 ， 我 覺 得 疏 忽 的 這 一 種 家 暴 ， 或 者 是 真 正 的

一 個 家 暴 ， 老 人 都 不 敢 提 出 來 。（ C0 6 1 0）」  

 

綜 合 上 述，獨 居 老 人 常 會 面 臨 照 顧 疏 忽 的 問 題 ，

雖 然 他 們 可 能 與 家 人 同 住 ， 但 許 多 家 人 可 能 會 忽 略

照 顧 的 重 要 性 。 目 前 政 府 已 有 各 種 服 務 介 入 ， 但 除

非 是 疏 忽 照 顧 或 邊 緣 戶 等 情 況 ， 否 則 低 收 入 的 老 人

通 常 不 會 有 挨 餓 的 情 形 發 生 。 然 而 ， 老 年 人 在 生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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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理 方 面 還 是 有 可 能 遇 到 困 難 ， 例 如 退 化 致 使 無 法

自 己 煮 飯 ， 並 且 沒 有 充 分 資 訊 來 源 以 申 請 適 當 服 務

來 幫 助 自 己 。 此 外 ， 獨 居 長 輩 若 有 臨 時 狀 況 需 要 照

顧 ， 例 如 住 院 手 術 、 本 身 還 有 其 他 疾 病 等 情 形 ， 可

能 由 於 沒 有 家 人 照 顧 ， 則 會 選 擇 不 接 受 治 療 。  

獨 居 老 人 在 照 顧 上 可 能 會 面 臨 許 多 困 難 和 挑

戰 。 儘 管 現 在 有 許 多 的 照 顧 服 務 和 制 度 ， 但 對 於 那

些 沒 有 充 分 資 訊 來 源 或 無 人 幫 助 的 老 人 而 言 ， 現 行

服 務 和 制 度 在 行 動 與 可 及 性 上 可 能 不 足 夠 。  

 

(二 )  經 濟 需 求  

受 訪 者 中 有 些 人 認 為 獨 居 長 輩 的 經 濟 狀 況 是

不 足 的，他 們 需 要 更 多 的 生 活 費 或 補 助，例 如 A01 04、

C040 6 和 D06 12。受 訪 者 中 有 些 人 認 為 獨 居 長 輩 的 經

濟 需 求 並 不 是 真 實 的 ， 他 們 可 能 有 其 他 的 心 理 或 社

會 的 需 求，例 如 A0314 和 C03 06。受 訪 者 中 有 些 人 認

為 獨 居 長 輩 的 經 濟 管 理 是 一 個 問 題 ， 他 們 可 能 不 會

合 理 地 使 用 或 保 管 自 己 的 錢 財 ， 例 如 C030 6。  

 

「 我 覺 得 我 遇 到 的 長 輩 ， 如 果 是 長 輩 或 是 獨 老 ， 有 十 個

會 說 他 缺 錢 。（ A 0 1 0 4）」  

「 每 個 都 說 要 錢 ， 他 們 自 己 提 的 。 但 是 我 們 自 己 進 去 看

的 話 ， 其 實 十 個 說 要 錢 可 能 只 有 兩 個 真 的 需 要 ， 其 他 八

個 他 們 真 的 需 要 什 麼 ？ 我 們 可 能 還 要 再 花 時 間 去 瞭 解

說 他 到 底 需 要 什 麼 。（ A0 3 1 4）」  

「 我 認 為 他 們 在 經 濟 的 部 分 ， 其 實 是 還 蠻 缺 乏 的 。

（ C 0 4 0 6）」  

「 他 們 也 是 需 要 生 活 費 什 麼 的 。（ D0 6 1 2）」  

「 我 碰 到 的 獨 居 長 輩 是 怎 樣 ？ 他 把 所 有 的 家 當 都 帶 過

來 ， 她 一 打 開 一 包 包 的 現 金 ， 但 是 你 來 這 裡 我 很 擔 心 你

這 一 包 包 的 現 金 ， 我 沒 有 辦 法 幫 你 管 理 。（ C0 3 0 6）」  

 

綜 合 上 述 ， 受 訪 者 表 示 他 們 接 觸 到 的 長 輩 中 ，

很 多 人 都 有 經 濟 上 的 困 難 ， 大 多 數 長 輩 都 表 示 需 要



第四章資料分析與討論 

249 
 

錢 。 然 而 ， 實 際 上 只 有 少 數 人 真 正 需 要 財 政 上 的 幫

助 ， 其 他 人 需 要 的 可 能 是 其 他 方 面 的 支 援 。 此 外 ，

獨 居 的 長 輩 也 可 能 面 臨 管 理 自 己 的 財 務 和 日 常 生 活

的 困 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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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租 屋 需 求  

受 訪 者 中 有 很 多 人 認 為 獨 居 長 輩 的 居 住 問 題

是 很 嚴 重 的 ， 他 們 可 能 沒 有 合 適 的 住 所 ， 或 者 遭 遇

房 東 不 願 意 租 房 給 他 們，或 者 缺 乏 社 區 支 持 或 互 助 ，

例 如 A04 15、 B0 205、 B0611 和 C0 71 3；有 些 人 認 為 獨

居 長 輩 的 居 住 問 題 是 需 要 更 多 的 協 助 或 資 源 ， 他 們

可 能 會 向 社 會 局 或 家 庭 福 利 服 務 中 心 求 助 ， 或 者 期

待 有 社 會 住 宅 或 老 人 共 宅 的 服 務，例 如 A07 18、B0510、

C010 3 和 C02 04。  

可 見 長 者 租 屋 問 題 在 社 區 中 相 當 普 遍 性，不 僅

是 個 人 困 境 ， 也 是 社 區 關 注 的 重 要 議 題 。 許 多 獨 居

老 人 因 為 居 住 問 題 而 面 臨 困 境 ， 尤 其 是 當 房 東 不 願

意 租 給 他 們 時 更 是 困 難 。 志 工 們 常 常 透 過 家 庭 福 利

服 務 中 心 和 個 管 等 途 徑 來 協 助 他 們 找 到 合 適 的 住

所 。  

 

「 我 覺 得 常 見 獨 老 會 遇 到 的 問 題 就 是 像 是 租 屋 的 問 題 ，

就 是 通 常 獨 老 ， 或 者 說 最 後 真 的 沒 辦 法 ， 也 只 能 請 社

會 局 協 助 ， 看 能 不 能 申 請 到 社 會 住 宅 那 些 。（ A 0 4 1 5）」 

「 我 們 確 實 因 為 我 們 在 第 一 線 碰 到 租 屋 的 問 題 ， 對 你

們 租 屋 怎 麼 解 決 ?以 去 年 來 講 像 租 屋 的 話，那 怎 麼 幫 他 ？

當 然 是 去 公 所 那 邊 ， 就 我 們 的 志 工 跑 幫 忙 （ A0 7 1 8）」  

「 這 個 就 是 我 們 發 現 長 輩 其 實 有 一 個 租 屋 的 困 境 ， 而

且 是 越 來 越 多 。 長 輩 有 這 樣 租 屋 的 困 境 。 就 是 一 個 是

說 很 少 有 房 東 願 意 租 房 給 獨 居 的 長 輩 。 但 是 最 後 我 們

的 做 法 其 實 好 像 都 大 多 都 是 透 過 家 庭 福 利 服 務 中 心 那

邊 的 社 工 請 他 們 幫 好，對 他 們 他 比 較 有 辦 法 找 到 房 子。

（ B 0 2 0 5）」  

「 他 可 能 連 住 的 地 方 都 沒 有 。 但 我 們 就 會 去 跟 家 庭 福

利 服 務 中 心 合 作 ， 或 者 是 跟 個 管 聯 繫 ， 尋 找 他 合 適 的

住 所 ， 讓 他 可 以 住 的 比 較 安 全 。（ B0 5 1 0）」  

「 比 較 常 會 聽 到 的 需 求 好 像 是 租 屋 問 題 ， 其 實 近 幾 年

蠻 常 出 現 的 。 因 為 就 像 剛 剛 前 面 有 提 到 是 房 東 他 們 其

實 多 多 少 少 會 不 太 願 意 獨 居 。 有 一 個 獨 居 長 輩 ， 然 後

在 家 裡 面 很 怕 他 們 哪 一 天 突 然 發 生 意 外 死 在 裡 面 不 知

道 。（ B0 6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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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像 居 住 的 問 題 ， 我 覺 得 現 在 在 獨 老 方 面 也 蠻 嚴 重

的 。 因 為 現 在 大 部 分 的 只 要 知 道 65 歲 以 上 的 長 輩 ， 他

們 通 常 都 不 太 願 意 租 給 他 們 。（ C0 1 0 3）」  

「 比 較 具 體 的 需 求 。 然 後 我 看 到 的 部 分 然 後 甘 霖 那 時

候 提 到 居 住 ， 的 確 老 人 是 有 這 個 問 題 （ C0 6 1 0）」  

「 我 覺 得 目 前 我 遇 到 最 困 難 的 是 獨 居 長 輩 面 臨 的 是 租

屋 的 問 題 。（ C0 7 1 3）」  

「 這 是 上 禮 拜 一 個 獨 居 老 人，他 來 我 們 社 會 課 的 櫃 檯，

他 說 他 要 老 人 共 宅 。 那 老 人 共 宅 他 的 意 思 就 是 表 達 說

有 沒 有 那 種 像 新 北 的 一 個 一 棟 ， 或 者 是 一 個 一 層 的 套

房 ， 然 後 老 人 可 以 互 相 照 應 照 顧 ， 然 後 食 衣 住 行 。 大

家 有 一 個 團 體 上 的 ， 我 跟 他 表 達 說 臺 中 市 的 資 源 ， 目

前 還 沒 有 建 制 這 個 服 務，我 會 跟 社 會 局 反 映（ C0 2 0 4）」  

 

租 屋 問 題 不 只 是 長 者 的 個 人 問 題，還 涉 及 社 區

的 結 構 性 問 題 。 因 為 房 東 通 常 不 願 意 租 給 獨 居 的 長

者 ， 從 中 也 反 映 出 長 者 在 社 會 上 的 地 位 與 價 值 觀 。

這 也 可 能 造 成 長 者 在 找 到 適 合 的 住 所 時 面 臨 更 多 的

困 難 。 因 此 ， 除 了 提 供 個 別 的 協 助 之 外 ， 我 們 也 需

要 思 考 如 何 改 善 社 會 對 於 長 者 的 看 法 和 待 遇 ， 讓 他

們 在 社 區 中 受 到 更 多 的 尊 重 和 支 援 。  

 

(四 )  陪 伴 需 求  

受 訪 者 中 有 很 多 人 認 為 獨 居 長 輩 的 心 理 需 求

是 很 重 要 的 ， 他 們 可 能 感 到 孤 單 、 無 助 、 沒 有 朋 友

或 家 人，或 者 沒 有 人 聽 他 們 說 話，例 如 A0615、B02 05、

B051 0 和 D01 03；有 些 人 認 為 獨 居 長 輩 的 心 理 需 求 是

可 以 滿 足 的 ， 他 們 可 能 會 提 供 關 懷 、 陪 伴 、 聆 聽 或

物 資 ， 或 者 幫 助 他 們 重 新 交 朋 友 或 參 與 社 區 活 動 ，

例 如 A01 04、 B01 03、 D0 308 和 E010 4。  

可 見 許 多 長 輩 需 要 陪 伴 和 聆 聽，一 些 老 人 家 因

為 缺 乏 家 人 或 朋 友 的 陪 伴 ， 感 到 非 常 孤 單 。 因 此 長

輩 需 要 重 新 交 朋 友 或 是 長 時 間 的 陪 伴 ， 而 不 是 單 次

短 暫 的 拜 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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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們 需 要 的 當 然 是 家 人 還 有 陪 伴 ， 不 是 每 個 人 都 像

我 爸 一 樣 會 去 找 ， 跟 你 這 樣 講 出 來 就 對 了 ， 但 是 有 些

老 家 確 實 需 要 陪 伴 。（ A0 1 0 4）」  

「 他 其 實 生 活 狀 況 都 是 很 穩 定 的 。 但 是 他 可 能 也 因 為

跟 子 女 的 聯 繫 已 經 中 斷 ， 所 以 他 心 裡 其 實 很 孤 單 ， 可

能 他 想 要 去 解 決 這 個 部 分 。 可 是 他 不 知 道 ， 等 我 以 後

就 說 不 知 道 怎 麼 解 決 那 麼 多 了 。（ A0 6 1 5）」  

「 然 後 陪 伴 ， 因 為 他 們 都 是 自 己 一 個 人 ， 雖 然 我 們 希

望 有 人 可 以 在 一 起 ， 之 前 老 師 的 指 導 我 把 他 們 分 成 一

些 小 的 關 懷 群 體 。（ B0 1 0 3）」  

「 一 個 是 說 其 實 有 的 長 輩 可 能 很 多 服 務 單 位 ， 但 是 每

個 服 務 單 位 都 是 去 一 下 子 而 已 ， 長 輩 其 實 很 需 要 長 時

間 可 以 有 人 聽 他 聊 一 聊，可 能 至 少 半 小 時 至 一 個 小 時。

（ B 0 2 0 5）」  

「 那 問 他 大 部 分 都 是 老 人 ， 他 也 是 朋 友 們 講 的 ， 都 需

要 關 心 。 他 們 都 是 想 說 我 會 問 他 們 說 他 們 自 己 平 常 自

己 三 餐 自 理 是 怎 麼 處 理 的 ？ 有 的 說 他 都 自 理。（ B 0 3 0 7）」 

「 或 者 是 在 照 顧 上 ， 他 可 能 因 為 獨 居 ， 所 以 他 可 能 知

識 關 係 會 比 較 薄 弱 。 平 常 都 是 一 個 人 住 ， 沒 有 人 沒 有

家 人 ， 然 後 可 能 朋 友 也 沒 有 很 多 ， 所 以 他 就 需 要 很 多

的 ， 如 果 有 人 去 關 心 他 ， 他 就 會 很 開 心 。（ B0 5 1 0）」  

「 之 前 我 認 識 一 個 人 瑞 ， 是 一 個 阿 公 ， 我 覺 得 老 人 家

尤 其 在 偏 向 他 最 容 易 遇 到 的 就 是 像 他 人 瑞 。 他 就 說 其

實 他 已 經 沒 有 朋 友 了 。 因 為 他 已 經 活 到 10 5 了 ， 九 十

幾、八 十 幾 的 還 是 他 的 下 一 代，所 以 他 等 於 沒 有 朋 友 。

所 以 變 成 我 們 過 去 的 時 候 他 也 會 很 開 心 。（ D0 1 0 3）」  

「 老 伴 老 友 很 重 要 ， 可 是 老 伴 會 走 ， 老 友 也 會 走 ， 那

我 覺 得 很 重 要 的 是 幫 他 們 重 新 交 朋 友 。（ D0 1 0 3）」  

「 我 覺 得 基 本 上 應 該 是 心 理 方 面 其 實 是 需 求 是 最 大 的 。

因 為 他 們 說 剛 剛 我 說 話 ， 我 那 一 天 都 沒 有 講 話 。

（ D 0 2 0 6）」  

「 所 以 我 覺 得 我 們 社 區 的 長 輩 ， 他 們 比 較 喜 歡 陪 伴 ，

有 人 聽 他 說 話 。（ D0 3 0 8）」  

「 看 著 老 人 家 其 實 最 需 要 就 是 要 陪 伴 ， 然 後 多 跟 他 們

聊 聊 天 這 樣 子 ， 也 是 要 聆 聽 。（ D0 5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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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 以 他 可 能 一 直 以 來 都 會 是 需 要 別 人 跟 他 關 懷 ， 或

者 是 把 物 資 帶 入 ， 而 且 又 是 中 低 收 ， 把 物 資 帶 到 他 的

生 活 面 向 裡 頭 。（ E0 1 0 4）」  

 

綜 合 而 言 ， 長 輩 們 雖 然 生 活 狀 況 穩 定 ， 但 由 於

缺 乏 家 人 或 子 女 的 聯 繫 ， 而 感 到 非 常 孤 單 和 無 助 。

受 訪 者 們 都 表 達 獨 居 長 輩 的 心 理 需 求 與 感 受 必 須 被

重 視 ， 並 且 也 提 供 了 一 些 可 能 的 解 決 方 案 或 服 務 ，

例 如 提 供 關 懷 、 陪 伴 、 聆 聽 、 物 資 、 社 區 活 動 、 重

新 交 朋 友 等 。  

(五 )  醫 療 需 求  

受 訪 者 中 有 些 人 認 為 獨 居 長 輩 的 醫 療 問 題 是 很

嚴 重 的 ， 他 們 可 能 沒 有 人 陪 伴 或 幫 助 他 們 就 醫 或 住

院，或 者 沒 有 足 夠 的 金 錢 或 資 源 去 醫 療，例 如 A01 05、

B020 5 和 D02 07；有 些 人 認 為 獨 居 長 輩 的 醫 療 問 題 是

很 複 雜 的 ， 他 們 可 能 會 有 用 藥 或 看 診 上 的 混 亂 或 錯

誤 ， 或 者 不 清 楚 自 己 的 病 情 或 手 術 ， 例 如 B020 5 和

C030 5；有 些 人 認 為 獨 居 長 輩 的 醫 療 問 題 是 需 要 更 多

的 服 務 或 創 新，他 們 可 能 會 提 供 或 期 待 有 遠 端 醫 療 、

找 尋 照 顧 者 、 用 藥 管 理 等 服 務 ， 例 如 A01 05、 B0205

和 C0305。  

在 醫 療 需 求 中 主 要 問 題 是 長 者 的 醫 療 照 護 ， 包

括 遠 端 醫 療 、 尋 找 照 顧 者 、 獨 居 長 者 住 院 問 題 、 用

藥 問 題 和 就 醫 混 亂 問 題 。 尤 其 是 獨 居 長 者 因 為 缺 乏

照 顧 者 和 支 援 系 統 更 容 易 面 臨 複 雜 的 問 題 和 程 序 。  

 

「 這 個 是 還 有 遠 端 醫 療 。 因 為 我 們 有 時 候 需 要 有 些 長

輩 真 的 是 出 不 來 ， 然 後 或 者 是 金 錢 的 關 係 ， 他 們 真 的

沒 辦 法 醫 療 的 。（ A0 1 0 5）」  

「 再 是 說 當 長 輩 可 能 需 要 一 個 手 術 或 住 院 ， 其 實 他 會

需 要 人 幫 忙 找 照 顧 者 。 長 輩 當 然 會 從 自 己 的 朋 友 或 者

是 僅 有 的 家 人 去 做 ， 就 是 找 尋 。 但 是 有 時 候 真 的 找 不

到 的 時 候 可 能 就 會 找 我 們 這 樣 子 。（ B0 2 0 5）」  

「 醫 療 的 部 分 的 話 ， 比 較 常 會 遇 到 的 話 的 問 題 是 獨 居

老 人 的 醫 療 ， 他 萬 一 住 院 的 這 件 事 情 是 比 較 尷 尬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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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為 沒 有 家 屬 ， 那 就 等 於 他 自 己 獨 立 要 在 醫 院 裡 面 度

過 。（ D0 2 0 7）」  

「 我 照 顧 獨 居 老 人 這 個 狀 況 ， 我 發 現 有 一 個 很 大 的 問

題 ， 獨 居 老 人 的 用 藥 。 因 為 本 身 是 護 理 人 員 慢 性 處 方

簽 ， 有 很 多 會 重 複 使 用 。（ C 0 3 0 5）」  

「 另 外 一 個 是 說 我 們 有 觀 察 到 其 實 獨 居 長 輩 很 容 易 會

有 就 醫 或 者 是 用 藥 上 的 混 亂 。 就 是 說 藥 亂 吃 ， 然 後 看

診 亂 看 ， 然 後 他 到 底 在 看 什 麼 ， 或 者 他 要 即 將 去 做 什

麼 手 術 ， 他 都 不 知 道 這 個 部 分 。（ B0 2 0 5）」  

 

綜 合 而 言，獨 居 長 者 可 能 在 家 中 無 法 出 門 就 醫 ，

需 要 使 用 遠 端 醫 療 ， 但 有 些 長 者 由 於 身 體 狀 況 或 財

務 困 難 無 法 得 到 必 要 的 醫 療 照 護 。 此 外 ， 當 長 者 需

要 住 院 或 手 術 時 ， 他 們 需 要 尋 找 照 顧 者 協 助 ， 但 有

時 找 不 到 適 當 的 照 顧 者 。 對 於 獨 居 長 者 來 說 ， 面 臨

住 院 的 問 題 可 能 尤 其 尷 尬 ， 因 為 他 們 需 要 自 己 獨 立

處 理 這 些 問 題 。 而 用 藥 方 面 ， 獨 居 長 者 的 用 藥 可 能

會 存 在 重 複 使 用 的 情 況 ， 需 要 加 強 護 理 人 員 的 指 導

和 管 理 。 此 外 ， 獨 居 長 者 還 可 能 存 在 就 醫 和 用 藥 上

的 混 亂 ， 他 們 需 要 更 好 的 理 解 和 處 理 這 些 問 題 。  

 

(六 )  飲 食 與 物 資 需 求  

受 訪 者 中 有 些 人 認 為 獨 居 長 輩 的 物 資 需 求 是 很

基 本 的 ， 他 們 可 能 需 要 食 物 、 米 、 衣 物 等 生 活 必 需

品，例 如 A07 1 9 和 B040 9；有 些 人 認 為 獨 居 長 輩 的 物

資 需 求 是 很 多 樣 的 ， 他 們 可 能 有 不 同 的 飲 食 喜 好 或

限 制，例 如 吃 素 或 打 碎 食 物，例 如 B051 0；有 些 人 認

為 獨 居 長 輩 的 物 資 需 求 是 可 以 滿 足 的 ， 他 們 可 能 會

提 供 或 協 助 他 們 獲 得 物 資 ， 例 如 送 餐 服 務 、 食 物 銀

行、慈 善 單 位 等，例 如 A07 19 和 B040 9；有 人 認 為 獨

居 長 輩 的 物 資 需 求 是 可 以 創 新 的 ， 他 們 可 能 會 提 供

或 嘗 試 一 些 新 的 服 務 或 活 動 ， 例 如 帶 他 們 去 購 物 、

辦 圓 夢 計 劃 、 開 物 資 車 等 ， 例 如 B07 13。  

長 者 常 見 的 問 題 可 能 有 吃 素 的 需 求 ， 或 者 口 腔

健 康 不 好 需 要 打 碎 食 物 。 此 外 ， 物 資 提 供 也 是 重 要

的 需 求 ， 甚 至 會 以 物 資 來 替 代 現 金 ， 如 提 供 長 者 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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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 要 的 米 。  

 

「 談 需 求 這 件 事 來 看 的 話，我 們 送 餐 服 務 雖 然 我 們 是 看

的 是 吃 這 個 這 方 面 的 困 擾 （ B0 4 0 9）」  

「 可 能 有 的 長 輩 可 能 會 有 吃 素 的 需 求。或 者 是 長 輩 可 能

牙 口 不 好 ， 他 需 要 打 碎 呀 之 類 的 。（ B0 5 1 0）」  

「 然 後 就 是 物 資 。 像 我 們 協 會 還 有 做 食 物 銀 行 區 塊 ， 食

物 銀 行 很 顯 然 就 是 物 資 啊，所 以 我 也 可 以 跟 很 多 慈 善 單

位 就 會 有 去 。（ A 0 7 1 9）」  

「 我 們 不 給 獨 居 長 輩 現 金，但 是 我 們 可 以 給 他 們 需 要 的

物 資 ， 比 如 說 米 是 他 們 最 需 要 的 。 所 以 這 個 米 也 是 成 為

我 們 每 個 月 都 會 有 單 位 固 定 提 供 給 我 （ A 0 7 1 9）」  

「 然 後 後 來 我 們 就 改 個 形 式 變 成 我 帶 我 們 大 家 去 買 東

西 。 所 以 就 變 成 我 們 後 續 幾 年 就 改 成 是 我 帶 他 去 買 ， 我

們 直 接 去 買 東 西 ， 讓 他 自 己 去 選 擇 他 想 要 的 ， 所 以 就 變

成 購 物 。（ B0 7 1 3）」  

「 那 也 會 針 對 長 輩 的 一 些 小 小 的 願 望 去 辦 圓 夢 計 劃，有

些 是 比 較 共 同 的 ， 有 些 可 能 是 小 願 望 ， 是 圓 夢 計 劃 ， 或

者 是 會 辦 一 致 家 人 的 活 動，把 一 些 相 關 的 社 會 福 利 資 源

或 者 說 外 面 的 一 些 志 工 團 體 帶 進 去 家 裡 面 。（ B 0 7 1 3）」  

「 那 像 我 們 這 兩 年 算 是 有 在 嘗 試 推 一 個 創 新 的 服 務。是

因 為 有 些 長 輩 住 的 地 方 確 實 不 太 好 買 東 西 連 我 不 知 道

一 直 送 不 到 。（ B 0 7 1 3）」  

「 我 們 總 會 這 邊 就 規 劃 了 物 資 車，直 接 我 們 先 問 長 輩 好 。

所 以 大 概 這 一 區 的 長 輩 確 實 這 個 困 難，我 們 先 調 查 好 之

後 我 們 就 固 定 把 時 間 定 好 ， 我 們 就 把 車 開 上 去 。 比 如 說

這 邊 有 牛 奶 ， 有 水 果 ， 有 一 些 生 活 用 品 帶 上 去 給 他 們 ，

讓 他 們 自 己 去 選 ， 就 是 讓 他 去 超 市 這 樣 子 。（ B 0 7 1 3）」  

 

綜 合 上 述 ， 受 訪 者 們 都 反 映 了 他 們 對 於 獨 居 長

輩 的 物 資 需 求 的 關 注 和 創 新 ， 也 提 供 了 一 些 可 能 的

改 善 或 幫 助 的 方 式 。 長 者 們 可 能 有 各 種 不 同 的 飲 食

需 求 ， 例 如 吃 素 、 口 腔 不 健 康 需 要 打 碎 等 等 ， 這 些

都 需 要 考 慮 到 ， 以 便 更 好 地 提 供 食 物 服 務 。 另 外 ，

物 資 的 供 應 也 是 一 個 重 要 的 問 題 ， 特 別 是 在 疫 情 期



臺中市獨居老人生活狀況及服務需求調查研究 

256 

間 ， 長 者 可 能 需 要 更 多 的 物 資 來 幫 助 他 們 應 對 生 活

上 的 困 難 。 在 現 金 給 付 方 面 ， 雖 然 受 訪 者 表 示 他 們

不 會 提 供 現 金 ， 但 這 可 能 會 限 制 長 者 的 選 擇 ， 因 此

需 要 找 到 其 他 方 式 來 提 供 實 際 的 支 援 。  

除 此 之 外 ， 老 年 人 對 新 資 訊 的 取 得 和 使 用 有 所

不 足 ， 並 且 對 福 利 等 方 面 的 生 活 知 識 也 存 在 不 足 。

而 對 於 一 些 比 較 特 別 的 需 求 ， 如 一 些 小 小 的 願 望 或

家 庭 活 動 ， 他 們 可 能 需 要 更 多 的 幫 助 。  

 

(七 )  與 子 女 溝 通 需 求  

受 訪 者 A05 認 為 獨 居 長 輩 可 能 因 為 過 去 與 子 女

發 生 衝 突 或 不 和 而 斷 絕 聯 繫 、 沒 有 子 女 的 支 持 或 協

助 而 無 法 享 受 一 些 福 利 或 服 務 、 或 是 沒 有 子 女 的 陪

伴 或 關 心 而 感 到 孤 單 或 無 助 。 也 提 到 了 獨 居 老 人 面

臨 的 子 女 關 係 限 制 福 利 身 份 的 問 題 ， 以 及 可 能 因 此

導 致 經 濟 和 就 醫 上 的 需 求 無 法 得 到 滿 足 。  

 

「 我 是 覺 得 說 有 一 些 獨 老 ， 因 為 他 可 能 過 去 的 一 些 生

活 狀 況 導 致 它 中 斷 跟 子 女 的 聯 繫 。 其 實 有 時 候 在 他 有

需 求 在 經 濟 上 或 是 就 醫 上 有 需 求 的 時 候 ， 會 導 致 他 的

福 利 身 份 因 為 子 女 關 係 受 到 限 制 。（ A0 5 1 5）」  

「 我 會 覺 得 說 如 果 說 社 工 這 個 時 候 能 夠 給 他 一 個 陪 伴 ，

讓 他 根 據 案 主 他 自 己 在 醫 院 重 新 可 能 看 他 的 子 女 去 做

一 個 新 的 連 接 ， 然 後 去 做 一 個 溝 通 協 調 的 角 色 ， 可 能

去 解 決 一 些 撫 養 義 務 的 問 題 。（ A0 5 1 5）」  

 

受 訪 者 認 為 如 果 有 社 工 陪 伴 獨 居 老 人 ， 並 且 協

助 他 與 子 女 重 新 建 立 聯 繫 和 溝 通 ， 就 可 以 解 決 一 些

撫 養 義 務 的 問 題 ， 提 高 獨 居 老 人 的 福 利 狀 態 。  

 

(八 )  資 訊 取 得 需 求  

受 訪 者 意 見 主 要 是 在 談 論 長 輩 對 於 新 資 訊 的 理

解 和 接 受 能 力 。 其 中 ， A01 05  的 受 訪 者 提 到 了 很 多

長 輩 對 於 資 訊 的 落 差 很 大 ， 需 要 更 多 的 幫 助 來 理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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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資 訊 ； B010 3 的 受 訪 者 則 提 到 了 長 輩 們 經 常 使 用

Line  來 傳 遞 資 訊，但 是 如 果 說 有 一 些 跟 他 們 生 活 相

關 的 福 利 等 等 ， 他 們 或 許 都 很 後 知 後 覺 ， 所 以 生 活

上 的 新 知 需 要 是 很 重 要 的；B0 61 1 的 受 訪 者 提 到 了 長

輩 們 在 使 用 媒 體 或 者 獲 取 新 資 訊 時 會 有 一 點 落 差 ，

而 且 有 些 長 輩 可 能 不 識 字 ， 需 要 依 賴 別 人 ； B0205

則 提 到 了 長 輩 們 在 獲 取 福 利 和 補 助 相 關 資 訊 時 可 能

會 有 一 些 困 難 。  

受 訪 者 都 談 到 了 長 輩 們 對 於 資 訊 的 落 差 問 題 ，

他 們 需 要 更 多 的 資 訊 ， 特 別 是 一 些 跟 生 活 相 關 的 福

利 等 等 。 另 外 ， 長 輩 們 在 取 得 新 資 訊 的 時 候 也 會 有

落 差 ， 有 一 部 分 長 輩 不 識 字 ， 需 要 依 賴 別 人 ， 也 會

遇 到 福 利 資 格 或 補 助 相 關 資 訊 的 變 化 時 ， 搞 不 清 楚

狀 況 。 因 此 ， 對 長 輩 提 供 更 多 的 生 活 上 的 新 知 和 資

訊 是 很 重 要 的 ， 而 且 需 要 克 服 資 訊 的 落 差 問 題 。  

 

「 還 有 資 訊 的 提 供 ， 因 為 其 實 很 多 長 輩 他 對 於 資 訊 的

落 差 是 很 大 ， 然 後 不 知 道 說 發 生 什 麼 。 一 些 當 然 疫 情

這 些 他 們 是 一 定 知 道 的 。 其 實 他 們 不 會 想 我 們 想 像 中

只 是 說 有 些 資 訊 他 們 可 能 就 會 不 太 知 道 這 個 ， 我 們 要

來 克 服 這 種 資 訊 的 落 差 。（ A 0 1 0 5）」  

「 新 資 訊 的 取 得 。 對 他 們 來 講 ， 他 們 長 輩 的 資 訊 取 得

很 多 ， 用 來 大 家 互 相 傳 Li n e。 但 是 如 果 說 有 一 些 跟 他

們 生 活 相 關 的 福 利 等 等 ， 他 們 或 許 都 很 後 知 後 覺 ， 所

以 我 覺 得 生 活 上 的 新 知 需 要 是 很 重 要 的 。（ B0 1 0 3）」  

「 他 們 其 實 像 新 資 訊 這 個 這 一 塊 其 實 我 自 己 也 蠻 有 感

的 。 他 們 不 管 是 在 使 用 媒 體 ， 或 者 是 說 在 取 得 一 些 新

資 訊 的 時 候 都 會 有 一 點 落 差 。 像 也 有 一 部 分 長 輩 他 們

其 實 是 不 識 字 的，所 以 他 們 會 非 常 依 賴 別 人。（ B0 6 1 1）」 

「 其 實 長 輩 常 常 遇 到 說 他 福 利 資 格 或 者 是 補 助 相 關 資

訊 他 可 能 有 一 些 變 化 的 時 候 ， 他 會 搞 不 清 楚 狀 況 ， 或

者 是 說 我 不 知 道 他 為 什 麼 低 收 會 被 取 消 了 。 比 如 說 可

能 曾 經 公 所 人 員 有 跟 他 說 明 過 ， 但 是 他 可 能 還 不 是 還

是 不 瞭 解 。（ B0 2 0 5）」  

 

實 際 問 題 在 於 長 輩 們 缺 乏 對 於 生 活 上 新 知 和 資



臺中市獨居老人生活狀況及服務需求調查研究 

258 

訊 的 瞭 解 和 掌 握 。 由 於 不 識 字 或 使 用 媒 體 的 落 差 ，

他 們 需 要 依 賴 別 人 來 取 得 新 資 訊 ， 但 是 有 些 資 訊 可

能 就 會 被 忽 略 或 錯 過 。 此 外 ， 福 利 資 格 或 補 助 相 關

資 訊 的 變 化 時 ， 長 輩 們 可 能 無 法 很 好 地 理 解 狀 況 ，

也 容 易 產 生 落 差 。  

 

四 、  服 務 輸 送 的 困 難  

(一 )  詐 騙 的 影 響  

受 訪 者 主 要 討 論 到 詐 騙 問 題 對 於 長 輩 的 影 響 、

長 輩 對 於 志 工 隊 或 社 工 的 誤 解 ， 如 A0121  和  A0329

都 提 到 了 詐 騙 集 團 對 於 長 輩 的 影 響 ， 包 括 被 鎖 定 、

被 騙 等 等 ； 而 A0121 則 提 到 了 很 多 人 真 的 誤 以 為 志

工 隊 或 者 是 社 工 是 詐 騙 集 團 ， 這 個 是 真 的 很 多 不 管

是 志 工 隊 或 者 是 社 工 都 有 遇 到 。  

此 外，A0 12 1 也 提 到 了 需 要 一 個 共 同 的 識 別 表 示 ，

比 如 說 背 心 、 識 別 證 、 制 服 等 等 ， 政 府 也 應 該 有 專

線 來 處 理 這 個 問 題 。  

 

「 第 一 個 就 是 現 在 詐 騙 猖 獗 到 不 行。所 以 很 多 人 真 的 誤

以 為 我 們 是 詐 騙 集 團，這 個 真 的 很 多 不 管 是 志 工 隊 或 者

是 社 工 都 有 遇 到。還 有 一 些 詐 騙 集 團 這 個 問 題 真 的 是 很

難，所 以 他 聽 到 我 們 電 話 他 也 不 會 覺 得 說 你 就 是 要 來 幫

忙 的 ， 他 會 覺 得 說 不 用 了 ， 不 用 了 ， 因 為 這 樣 大 家 就 掛

掉 。（ A0 1 2 1）」  

「 我 們 需 要 一 個 共 同 的 識 別 標 示 ， 比 如 說 背 心 也 好 ， 識

別 證 也 好 ， 制 服 也 好 ， 政 府 是 不 是 有 那 個 專 線 ？ 8 8 8 之

類 的 ？ 我 會 建 議 有 這 個 東 西 。（ A0 1 2 1）」  

「 獨 居 一 天 這 麼 長 ， 大 概 在 家 裡 的 時 間 很 多 。 那 些 詐 騙

的 就 會 針 對 他 們 去 找 他。我 們 有 發 現 有 好 幾 個 他 被 鎖 定

了 ， 鎖 定 的 是 長 輩 每 次 都 會 被 他 騙 ， 只 要 福 利 金 領 到 某

種 程 度 ， 他 就 會 來 ， 就 把 他 騙 到 一 塊 都 不 剩 這 樣 子 。

（ A 0 3 2 9）」  

 

在 所 有 受 訪 者 的 意 見 中 ， 詐 騙 問 題 被 視 為 最 嚴

重 的 問 題 之 一 。 許 多 人 都 誤 以 為 志 工 隊 或 社 工 是 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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騙 集 團 ， 這 是 一 個 普 遍 的 問 題 。 此 外 ， 詐 騙 集 團 也

會 利 用 獨 居 者 在 家 的 時 間 針 對 他 們 進 行 詐 騙。因 此 ，

需 要 尋 求 解 決 方 案 來 解 決 這 些 問 題 。  

 

(二 )  監 護 輔 助 宣 告 困 難  

受 訪 者 意 見 主 要 是 在 談 論 長 輩 的 監 護 宣 告 、 輔

助 宣 告、財 務 等 問 題。其 中，A0122 提 到 監 輔 宣 需 要

經 費，而 且 要 鑒 定 長 輩 願 意 配 合；A012 3 則 提 到 財 產

問 題，甚 至 有 老 人 家 錢 都 被 子 女 控 制 住，無 法 使 用 。  

可 見 處 理 監 護 宣 告 或 輔 助 宣 告 等 問 題 時 ， 常 會

面 臨 到 家 人 反 對 或 經 費 不 足 等 困 難 。 且 老 人 財 產 管

理 問 題 複 雜 ， 可 能 因 為 家 人 對 財 產 的 控 制 而 導 致 老

人 無 法 自 由 支 配 自 己 的 錢 財 ， 對 老 人 的 生 活 帶 來 很

大 的 不 便 。  

 

「 很 多 實 務 上 會 有 遇 到 很 大 的 困 難 ， 監 護 宣 告 ， 輔 助 宣

告，如 果 我 們 去 告 了，一 堆 家 人 衝 出 來 告 我 們，我 都 說 ，

監 輔 宣 也 需 要 一 些 經 費 。 而 且 他 如 果 要 鑒 定 就 是 ， 光 要

扛 他 到 醫 院 法 院 去 做 監 輔 宣 的 宣 告 就 是 一 件 困 難 的 事 。

（ A 0 1 2 2）」  

「 就 一 堆 人 對 財 產 的 問 題，所 以 我 們 真 的 都 不 敢 動 這 些 。

所 以 如 果 你 很 多 都 是 關 係 到 財 產 ， 他 們 就 在 爭 這 個 ， 所

以 很 多 錢 他 都 不 給 他 用 ， 他 就 說 不 給 用 ， 最 後 是 留 給 我

的 ， 他 不 給 我 不 能 動 這 一 筆 錢 。 然 後 所 以 老 人 家 最 後 死

的 時 候 都 是 很 淒 慘 的，因 為 他 的 錢 都 被 他 的 子 女 控 制 住 ，

不 可 以 給 他 用。這 個 問 題 我 們 也 有 遇 到 一 些 法 律 或 是 財

務 上 的 問 題，這 個 也 都 是 我 們 的 很 大 的 狀 況。（ A0 1 2 3）」  

 

綜 上 ， 老 人 監 護 宣 告 、 輔 助 宣 告 等 問 題 面 臨 家

人 反 對 、 經 費 困 難 ， 而 進 行 鑑 定 等 程 序 也 會 增 加 相

關 的 費 用 與 時 間 成 本 。 此 外 ， 財 產 管 理 也 是 老 人 照

顧 的 一 大 難 題 ， 由 於 財 產 常 與 家 人 爭 議 不 斷 ， 老 人

可 能 無 法 自 主 支 配 自 己 的 財 產 ， 這 不 僅 影 響 到 老 人

的 生 活 ， 也 可 能 造 成 家 庭 矛 盾 和 法 律 上 的 問 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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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租 房 問 題  

根 據 受 訪 者 的 陳 述 ， 服 務 輸 送 的 困 難 主 要 在 於

長 輩 租 屋 的 困 境 ， 尤 其 是 獨 居 的 長 輩 。 由 於 房 東 不

願 意 租 房 給 獨 居 長 輩，他 們 面 臨 著 租 屋 困 難 的 問 題 。

此 外 ， 許 多 長 輩 的 語 言 溝 通 能 力 有 限 ， 也 增 加 了 服

務 輸 送 的 困 難。A02 26 提 到 很 少 有 房 東 願 意 租 房 給 獨

居 的 長 輩 ； B0205 則 提 到 了 長 輩 的 租 屋 困 境 越 來 越

多 。  

 

「 我 覺 得 服 務 輸 送 的 困 難 就 是 我 覺 得 我 在 接 觸 是 很 多 人

互 相 之 間 就 算 我 在 幫 長 輩 找 房 子 好 了 。 因 為 我 找 房 子 不

會 說 太 困 難 。 因 為 房 東 認 識 我 ， 房 東 第 一 句 話 就 說 你 要

包 生 包 死 嘛 ， 死 在 我 這 裡 沒 關 係 ， 因 為 房 東 本 來 就 知 道

有 時 候 會 死 在 裡 面 。（ A0 2 2 6）」  

「 這 個 就 是 我 們 發 現 長 輩 其 實 有 一 個 租 屋 的 困 境 ， 而 且

是 越 來 越 多 。 長 輩 有 這 樣 租 屋 的 困 境 。 就 是 一 個 是 說 很

少 有 房 東 願 意 租 房 給 獨 居 的 長 輩 。（ B0 2 0 5）」  

 

綜 合 整 理 所 有 受 訪 者 陳 述 的 各 項 問 題 ， 可 以 歸

納 出 服 務 輸 送 所 面 臨 的 主 要 困 難 ： 長 輩 租 屋 的 困 境

和 語 言 溝 通 能 力 的 限 制 。 針 對 長 輩 租 屋 的 困 境 ， 我

們 需 要 思 考 如 何 改 善 獨 居 長 輩 租 屋 的 機 會 ， 以 及 促

進 房 東 願 意 出 租 房 屋 給 長 輩 的 情 況 。  

 

(四 )  個 人 因 素 影 響 服 務 接 受  

在 受 訪 者 的 意 見 中 ， 可 以 看 出 長 輩 可 能 因 為 失

智 或 偏 執 等 問 題 ， 對 於 居 家 服 務 或 送 餐 等 服 務 存 在

抗 拒 的 情 況，從 而 對 家 庭 照 顧 或 長 照 服 務 產 生 阻 礙 。

其 次 ， 一 些 長 輩 會 因 為 自 身 的 個 性 或 堅 持 ， 對 於 健

康 問 題 或 醫 療 照 護 產 生 抗 拒 ， 甚 至 在 病 情 嚴 重 時 仍

不 願 就 醫 。 此 外 ， 一 些 家 屬 可 能 態 度 消 極 ， 難 以 進

行 介 入 或 協 助，對 於 服 務 提 供 者 帶 來 了 困 難 與 尷 尬 。

依 照 意 見 性 質 歸 納，A05 34 意 見 屬 於 對 於 失 智 症 患 者

的 照 護 問 題，B0220 屬 於 對 於 長 輩 拒 絕 接 受 居 家 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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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就 醫 的 問 題 ， B022 意 見 屬 於 對 於 家 屬 消 極 態 度 下

的 介 入 問 題 。  

 

「 我 遇 到 的 困 難 ， 他 原 本 是 獨 老 ， 沒 有 子 女 ， 然 後 他 原

本 有 用 長 照 ， 但 是 他 有 失 智 的 問 題 行 為 發 生 的 時 候 ， 其

實 他 就 會 開 始 覺 得 這 個 居 服 務 員 有 偷 竊 的 行 為，然 後 就

會 拒 絕 居 家 服 務 的 進 度 ， 也 拒 絕 送 餐 ， 因 為 他 會 覺 得 便

當 被 下 藥，所 以 說 他 拒 絕 服 務 進 入 又 拒 絕 就 醫。（ A0 5 3 4）」 

「 長 輩 太 有 他 的 個 性 跟 他 的 堅 持，導 致 對 我 們 服 務 中 有

一 些 困 難。比 如 說 我 們 發 現 長 輩 有 一 個 傷 口 或 者 是 皮 膚

出 現 一 個 狀 況 ， 因 為 長 輩 會 覺 得 還 不 怎 樣 ， 或 者 是 就 不

需 要 ， 但 是 其 實 他 已 經 化 膿 ， 還 是 說 整 個 腳 都 黑 掉 了 ，

他 還 是 不 要 去 ， 我 們 就 出 動 很 多 人 就 是 去 跟 他 勸 說 ， 然

後 或 者 是 怎 麼 樣 。（ B0 2 2 0）」  

「 其 實 蠻 多 數 家 屬 可 能 是 態 度 比 較 消 極 的，我 們 就 會 很

難 去 做 介 入 ， 那 個 角 色 上 其 實 是 會 比 較 尷 尬 的 ， 但 是 如

果 我 們 介 入 的 話 ， 又 變 成 說 他 會 不 會 就 更 退 ， 往 後 就 家

屬 的 角 色 就 退 更 後 ， 反 正 是 有 人 來 幫 忙 ， 他 就 退 更 後 ，

所 以 在 這 個 界 線 上 我 們 其 實 是 會 很 有 一 點 為 難、更 尷 尬

的 。（ B0 2 2 1）」  

 

綜 合 整 理 以 上 受 訪 者 的 陳 述 ， 可 以 發 現 服 務 中

的 挑 戰 不 僅 限 於 醫 療 照 護 和 居 家 服 務 等 方 面 ， 還 包

括 與 家 屬 、 長 輩 之 間 的 相 處 和 溝 通 等 問 題 。  

 

(五 )  長 輩 獨 立 減 少 社 交  

根 據 受 訪 者 的 意 見 ， 某 些 長 輩 不 喜 歡 外 出 參 與

社 會 活 動 ， 因 此 需 要 主 動 到 他 們 的 家 中 提 供 服 務 。

有 些 長 輩 因 其 狀 況 或 個 性 的 不 同 ， 也 可 能 會 造 成 提

供 服 務 的 困 難 。 也 有 些 長 輩 因 為 各 種 因 素 導 致 個 性

行 為 獨 立，服 務 需 根 據 其 現 實 狀 況 而 做 適 當 的 應 對 。

此 外 ， 經 濟 弱 勢 的 狀 況 也 會 導 致 長 輩 不 會 使 用 他 們

擁 有 的 設 備，甚 至 不 願 意 花 錢 使 用 服 務。歸 納 來 說 ，

主 要 的 意 見 包 括 ： 長 輩 的 個 性 和 狀 況 影 響 到 服 務 的

困 難（ B042 3、 B0732、 C0519、 E02 16）、 經 濟 弱 勢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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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資 源 分 配 不 公 （ D011 3）、 長 輩 不 喜 歡 外 出 參 與 社

會 活 動（ B0222、 B0223）、 服 務 輸 送 困 難 ， 例 如 找 不

到 個 案、長 輩 防 備 心 重 等（ C0622、E01 14、E0319）。  

 

「 大 部 分 都 有 一 部 分 的 長 輩 其 實 是 比 較 封 閉，他 不 喜 歡

外 出 去 做 一 些 社 會 參 與，這 個 情 況 之 下 可 能 服 務 需 要 有

一 塊 是 到 宅 的 主 動 的 。（ B0 2 2 2）」  

「 他 們 就 一 直 不 想 不 願 意 走 出 來，我 會 告 知 他 們 說 你 們

這 群 有 誰 有 哪 邊 幾 禮 拜 幾 點 哪 邊，你 可 以 過 去 跟 那 個 社

區 的 人 一 起 比 較 有 同 比 要 夥 伴 這 樣 子，其 他 我 覺 得 他 們

的 心 態 就 是 比 較 消 極 。（ B0 2 2 3）」  

「 提 供 長 輩 的 過 程 中 其 實 會 分 為 兩 大 類，第 一 類 是 因 著

長 輩 的 他 的 狀 況 或 者 是 他 的 個 性，他 影 響 到 我 們 這 個 服

務 中 困 難 。 有 一 類 長 輩 是 他 不 喜 歡 你 接 觸 ， 他 對 不 管 他

其 實 跟 疫 情 沒 有 關 係 ， 他 個 性 就 是 這 樣 ， 他 不 喜 歡 被 人

接 觸 ， 他 可 能 自 己 一 個 人 住 習 慣 了 。 所 以 說 你 要 就 連 說

我 們 送 便 當 過 去 好 了 ， 他 要 你 就 放 在 那 邊 ， 你 就 跟 我 說

便 當 到 了 這 樣 子 ， 你 就 不 要 靠 近 。（ B0 4 2 3）」  

「 另 外 一 個 是 說 獨 立 長 輩 其 實 他 真 的 有 很 多 各 式 各 樣

的 個 性 。 我 們 的 服 務 他 因 為 有 受 現 實 政 府 的 要 求 ， 所 以

我 們 需 要 做 到 一 些 條 件 。 舉 例 來 說 ， 剛 剛 說 的 見 面 是 其

中 一 個 ， 是 否 人 員 他 們 就 是 規 定 說 你 一 定 要 見 面 ， 他 說

見 面 服 務 我 才 合 理 ， 對 其 他 的 就 是 他 就 不 管 這 樣 子 ， 所

以 這 件 事 情 對 於 這 些 的 服 務 對 象 來 說，他 就 覺 得 送 餐 服

務 不 好 用 。（ B0 4 2 3）」  

「 我 們 遇 過 太 多 獨 居 長 輩，是 那 種 你 永 遠 找 不 到 他 的 人 ，

然 後 他 又 留 了 電 話 ， 他 又 留 了 聯 絡 地 址 。 我 們 的 社 工 只

要 聯 繫 成 功 一 次 ， 你 就 再 也 找 不 到 這 個 人 ， 然 後 就 把 電

話 切 掉 了 。（ B0 7 3 2）」  

「 其 實 針 對 經 濟 弱 勢 的 狀 況 其 實 是 非 常 明 顯 的，而 且 會

導 致 說 即 便 他 有 設 備 ， 但 是 他 也 不 會 去 用 ， 不 是 不 知 道

怎 麼 用 ， 但 是 他 就 是 不 會 用 ， 為 了 要 省 錢 ， 因 為 他 的 收

入 是 非 常 受 限 的 ， 這 個 大 概 是 這 個 狀 況 。 其 實 像 那 一 次

我 們 是 過 年 的 時 候 送 待 餐 過 去 ， 因 為 待 餐 需 要 冰 ， 因 為

年 菜 很 多，所 以 去 的 時 候 就 我 先 跟 他 聯 絡 時 候 我 們 會 過

去 ， 因 為 過 去 的 時 候 可 能 需 要 這 些 年 菜 必 須 要 冰 ， 然 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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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先 問 他 說 有 沒 有 冰 箱 ？ 有 ， 好 ， 我 就 送 過 去 了 ， 就 送

過 去 之 後 他 就 讓 他 趕 快 把 幫 他 把 冰 箱 清 一 清，然 後 電 插

上 去 確 定 有 運 轉 的 ， 然 後 再 幫 他 冰 。（ C0 5 1 9）」  

「 服 務 輸 送 還 有 一 個 困 難 點，就 是 我 們 常 常 都 看 不 到 個

案 ， 我 們 為 什 麼 看 不 到 個 案 ？ 以 屯 區 來 說 的 話 ， 他 們 很

多 的 人 就 是 住 在 那 個 大 廈，大 廈 的 話 他 們 就 是 前 面 警 衛

室 ， 他 們 是 不 讓 你 上 去 （ C0 6 2 2）」  

「 我 覺 得 這 個 是 這 幾 年 問 題 很 嚴 重，會 有 一 個 問 題 是 變

成 資 源 分 配 不 公 ， 你 不 是 低 收 你 什 麼 都 沒 有 。 那 你 是 低

收 ， 你 領 很 多 也 是 無 妄 之 災 ， 我 領 很 多 ， 可 是 有 一 些 我

用 不 到 ， 有 一 些 我 吃 不 完 放 到 過 期 。（ D0 1 1 3）」  

「 在 獨 居 長 者 過 程 中 服 務 的 輸 送 的 困 難。我 覺 得 可 能 剛

好 我 們 所 收 到 的 個 案 都 是 算 轉 介 的 居 多，我 們 來 說 困 難

點 就 是 在 於 如 何 跟 他 建 立 關 係。所 以 一 開 始 去 的 服 務 人

員 或 者 說 是 志 工 夥 伴 就 很 重 要 ， 跟 他 做 關 係 的 建 立 。 所

以 我 覺 得 如 果 一 旦 關 係 建 立 是 o k 的 ， 後 面 的 服 務 輸 送

應 該 不 會 太 困 難 。（ E0 1 1 4）」  

「 我 覺 得 服 務 輸 送 的 困 難 ， 如 果 是 在 山 線 的 話 ， 這 兩 年

的 工 作 我 覺 得 最 難 的 是 找 到 他 家，第 二 個 比 較 市 區 的 話 ，

我 覺 得 他 的 困 難 在 於 真 的 是 市 區 的 長 輩 防 備 心 都 比 較

重 。 我 有 一 個 長 輩 我 服 務 他 兩 年 ， 我 們 的 關 係 一 直 都 在

三 分 鐘 結 束，話 題 他 這 個 是 只 讓 我 進 去 檢 查 完 機 器 好 像

你 可 以 走 了 。（ E 0 2 1 6）」  

「 這 個 都 是 不 願 意 出 門，這 樣 都 是 把 自 己 尤 其 我 真 心 不

知 道，都 是 他 這 把 自 己 關 在 家 裡 面，就 他 也 不 願 意 出 門 ，

那 你 也 沒 辦 法 說 怎 麼 反 反 思 我 怎 樣 ？ 這 個 問 題 還 蠻 大

的 ， 就 是 要 有 時 候 這 樣 去 外 面 敲 門 他 都 不 回 應 ， 明 明 在

裡 面 那 就 是 對 他 這 個 真 的 要 很 有 耐 心，就 像 這 樣 一 次 兩

次 ， 就 像 你 這 樣 一 年 兩 年 去 ， 他 就 覺 得 說 我 們 這 樣 對 他

可 能 才 會 覺 得 說 我 願 意 給 你 是 我 怎 樣 ？ （ E0 3 1 9）」  

 

綜 合 上 述，服 務 輸 送 的 困 難 包 括 長 輩 個 性 因 素 、

經 濟 條 件 侷 限 、 居 住 地 點 偏 遠 等 。 進 一 步 來 說 ， 可

以 解 讀 為 長 輩 受 到 各 種 因 素 而 表 現 得 獨 立 或 自 我 保

護 ， 因 此 外 出 參 與 社 區 活 動 頻 率 減 少 。 包 括 經 濟 狀

況 不 佳 的 長 輩 ， 他 們 可 能 會 為 了 省 錢 而 不 願 意 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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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設 備 或 種 服 務 。 居 住 地 點 在 山 線 或 偏 遠 區 的 長 輩

則 可 能 會 因 為 交 通 不 便 而 不 容 易 接 觸 服 務 ； 居 住 在

市 區 的 長 輩 則 可 能 因 為 自 我 保 護 重 而 造 成 接 受 服 務

的 困 難 。  

 

(六 )  專 業 意 見 與 長 輩 意 志 落 差  

在 針 對 長 輩 自 主 意 見 的 部 分 ， 受 訪 者 們 都 提 到

了 一 個 共 同 的 主 題 ： 長 輩 的 自 主 權 與 自 主 意 見 的 尊

重。B0426 表 示 有 些 長 輩 希 望 吃 自 己 喜 歡 的 食 物，而

有 些 長 輩 則 希 望 吃 健 康 的 食 物 ；  C0 215 提 出 長 輩 希

望 單 位 可 以 達 到 他 們 想 要 的 那 個 程 度 ， 但 是 單 位 能

夠 提 供 服 務 的 是 有 限 的；B042 4 則 表 示 公 部 門 某 些 單

位 則 會 有 較 強 制 性 的 期 待 與 舉 措 。  

 

「 還 有 對 於 長 輩 對 吃 這 件 事 情，其 實 我 們 自 己 也 尷 尬 一

件 事 情 就 是 我 們 到 底 要 吃 想 吃 的 還 是 吃 健 康 的。到 了 那

個 年 紀 的 時 候，沒 有 標 準 答 案 說 因 為 有 些 長 輩 他 就 覺 得

我 想 要 吃 我 喜 歡 吃 的 就 好 。（ B0 4 2 6）」  

「 我 們 的 角 色 沒 有 辦 法 幫 長 輩 去 做 強 制 就 醫 或 者 的 那

種 這 些 動 作 ， 我 們 這 邊 能 夠 做 的 就 是 通 報 ， 沒 有 通 報 叫

什 麼 衛 生 ， 我 們 是 試 著 幫 他 身 體 長 照 的 照 專 評 估 ， 有 通

過 照 專 這 個 角 色 可 以 去 幫 他 做 這 樣 的 一 個 處 理，以 及 是

說 現 在 有 加 家 庭 福 利 中 心，但 是 家 庭 服 務 中 心 以 為 我 們

個 人 的 經 驗 他 們 的 介 入 的 標 準 有 點 高 。（ B0 4 2 4）」  

「 我 們 在 服 務 過 程 中 其 實 很 常 會 遇 到 長 輩，對 服 務 有 自

己 的 想 法，而 且 希 望 我 們 單 位 可 以 達 到 他 們 想 要 的 那 個

程 度，但 是 其 實 我 們 每 個 單 位 能 夠 提 供 服 務 的 是 有 限 的 ，

不 是 說 長 輩 希 望 有 什 麼 我 們 就 一 定 可 以 達 到 什 麼 。

（ C 0 2 1 5）」  

 

綜 合 以 上 受 訪 者 的 陳 述 ， 我 們 可 以 看 出 ， 尊 重

長 輩 的 自 主 權 是 非 常 重 要 的 。 長 輩 有 權 決 定 自 己 的

生 活 方 式 、 飲 食 及 醫 療 選 擇 ， 而 我 們 的 角 色 是 要 尊

重 他 們 的 選 擇 及 意 見 。 然 而 ， 受 訪 者 也 提 到 了 我 們

的 能 力 是 有 限 的，不 能 滿 足 長 輩 的 所 有 需 求。因 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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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們 需 要 在 尊 重 長 輩 自 主 權 的 同 時 ， 以 專 業 及 倫 理

的 方 式 來 提 供 必 要 的 建 議 及 支 持 ， 以 確 保 長 輩 的 福

祉 及 健 康 。  

 

(七 )  資 源 資 格 限 制  

受 訪 者 們 提 出 了 資 源 限 制 對 於 長 者 照 護 的 影 響 。

A053 4 和 D0 113 提 到 了 老 人 卡 和 計 程 車 補 助 的 問 題 ；

B083 6 和 C01 20 則 提 到 了 長 照 服 務 和 長 者 照 護 的 問

題 。 包 括 老 人 卡 的 補 助 使 用 限 制 ， 以 及 長 照 申 請 過

程 中 對 於 身 體 失 能 功 能 的 評 估 ； 在 資 源 不 足 的 情 況

下 ， 照 護 人 員 會 因 為 需 要 通 報 衛 生 局 而 導 致 照 護 時

效 延 遲 ， 長 者 可 能 會 因 此 遇 到 緊 急 狀 況 而 無 法 得 到

適 時 的 照 護；在 偏 鄉 地 區，長 者 的 交 通 困 難 度 較 高 ，

即 使 有 老 人 愛 心 卡 也 可 能 因 為 計 程 車 的 使 用 限 制 而

無 法 使 用 。  

 

「 如 果 說 老 人 卡 的 話，計 程 車 的 補 助 會 覺 得 說 如 果 在 偏

鄉 就 是 東 勢 或 石 岡 的，其 實 有 一 些 計 程 車 好 像 不 會 讓 他

們 使 用 ， 這 個 可 能 市 區 才 有 辦 法 使 用 。（ A0 5 3 4）」  

「 最 近 有 遇 到 一 個 情 況 是 這 樣 的，長 輩 他 可 能 罹 患 癌 症 ，

被 通 知 罹 患 癌 症 ， 然 後 要 去 化 療 ， 但 是 他 也 化 療 過 了 ，

但 是 他 申 請 長 照 是 不 過 的，因 為 長 照 就 會 去 評 估 他 的 身

體 失 能 功 能 這 一 些 。（ B0 8 3 6）」  

「 華 山 那 個 不 受 限 他 們 想 做 什 麼 ， 其 實 他 們 就 去 做 ， 有

資 源 進 來 就 很 快 。 可 是 我 們 就 是 變 成 是 會 綁 手 綁 腳 ， 就

是 這 個 部 分 還 要 再 通 報 衛 生 局 ， 等 他 們 的 人 介 入 之 後 ，

在 那 個 都 好 幾 天 以 後 ， 有 時 候 長 輩 遇 到 了 緊 急 狀 況 ， 他

不 是 不 能 容 許 你 這 樣 子 處 理 的 。（ C0 1 2 0）」  

「 我 覺 得 是 行 的 問 題 ， 變 成 鄉 下 很 少 五 五 六 八 八 。 雖 然

是 可 以 用 老 人 愛 心 卡 坐 車 ， 可 能 那 個 是 偏 都 市 大 都 會 ，

五 五 六 八 八 都 是 在 都 市 變 成 鄉 下 的 老 人 家 他 就 很 困 難 。

（ D 0 1 1 3）」  

 

綜 合 受 訪 者 的 意 見 ， 可 以 發 現 長 者 服 務 的 資 源

限 制 問 題 相 當 嚴 峻 。 除 了 上 述 提 到 的 資 源 不 足 的 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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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 受 訪 者 也 多 次 提 到 計 程 車 補 助 的 使 用 限 制 以 及

長 照 申 請 時 對 於 身 體 失 能 功 能 的 評 估 標 準 ， 都 使 得

長 者 在 得 到 適 切 照 護 方 面 更 加 困 難 。 此 外 ， 服 務 人

員 需 要 通 報 衛 生 局 的 程 序 也 使 得 長 者 遇 到 緊 急 狀 況

時 無 法 得 到 即 時 的 照 護 。  

 

(八 )  資 源 可 近 性 有 限  

根 據 受 訪 者 意 見 ， 臺 中 市 對 於 資 源 的 分 配 已 經

有 所 考 量 ， 但 是 地 區 資 源 的 可 近 性 對 於 長 輩 而 言 仍

然 困 難 。 且 在 服 務 輸 送 上 也 有 挑 戰 ， 需 要 向 其 他 民

間 單 位 尋 求 協 助。其 中，A063 5 和 A063 4 提 到 了 服 務

輸 送 上 的 困 難 ， 經 常 需 要 請 求 民 間 非 營 利 組 織 與 在

地 單 位 的 協 助；B04 27 則 提 到 了 大 里 霧 峰 太 平 長 輩 在

叫 車 上 面 的 不 容 易 ， 也 因 此 用 不 到 敬 老 交 通 卡 ；

B052 7 則 提 到 了 在 餐 食 保 存 上 的 困 難 。  

 

「 我 覺 得 資 源 其 實 臺 中 市 都 已 經 給 了 有 一 些 就 是 有 蠻

多 資 源 的，可 是 有 時 候 是 因 為 地 區 上 的 資 源 可 近 性 在 使

用 上 可 以 選 擇 上 有 一 些 困 難 ， 可 近 性 不 夠 。（ A 0 6 3 5）」  

「 有 時 候 在 服 務 輸 送 上 的 遇 到 困 難 的 話，我 們 可 能 就 會

請 求 像 華 山 跟 在 地 單 位 這 樣 子 。（ A0 6 3 4）」  

「 他 們 其 實 在 交 通 上 面 有 一 個 議 題，是 說 大 里 霧 峰 太 平

長 輩 ， 他 們 在 叫 車 上 面 不 容 易 叫 得 到 ， 或 者 說 他 們 有 敬

老 交 通 卡 那 個 ， 他 們 也 因 為 不 好 叫 車 ， 所 以 他 們 也 用 不

到 那 張 卡 ， 就 算 拿 到 也 用 不 到 ， 又 或 者 是 說 他 們 就 是 那

個 地 方 連 叫 計 程 車 他 也 沒 辦 法 這 樣 子 。（ B0 4 2 7）」  

「 我 們 可 能 因 為 跟 服 務 區 域 的 關 係，我 們 這 邊 服 務 的 主

要 是 石 岡 新 社，還 有 東 勢 跟 和 平 這 部 分 和 平 我 們 甚 至 有

送 到 谷 關 還 有 達 觀，可 能 在 這 部 分 就 是 在 餐 食 上 面 的 保

存 上 ， 有 時 候 常 常 會 遇 到 困 難 。 我 們 當 然 會 透 過 設 計 保

溫 餐 袋 或 者 是 保 溫 盒，讓 長 輩 們 可 以 就 是 收 到 溫 的 便 當 。

（ B 0 5 2 7）」  

 

綜 合 而 言 ， 受 訪 者 們 認 為 需 要 更 多 地 考 慮 地 區

資 源 的 分 配 與 可 近 性 ， 同 時 在 服 務 輸 送 、 餐 食 保 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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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方 面 也 需 要 持 續 優 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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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臺 中 市 獨 居 長 輩 特 性  

(一 )  區 域 差 異  

根 據 受 訪 者 的 意 見，不 同 地 區 的 長 輩 有 明 顯 的

區 域 差 距 ， 市 區 長 輩 接 觸 資 訊 和 社 交 經 驗 較 豐 富 ，

而 山 線 或 偏 遠 區 的 長 輩 可 能 有 知 識 接 收 受 限 ， 或 是

經 濟 相 對 弱 勢 等 情 況 。 在 服 務 獨 居 長 輩 方 面 ， 山 線

的 長 輩 通 常 不 會 覺 得 獨 居 不 好 ， 而 都 市 的 長 輩 可 能

因 為 以 前 的 生 活 比 較 風 光 而 難 以 接 受 現 況 ， 也 可 能

會 有 較 高 的 防 備 心 。 受 訪 者 也 提 到 了 長 輩 在 資 訊 、

互 助 和 聯 繫 方 面 的 不 同 方 式 和 需 求 ， 需 要 考 慮 到 不

同 地 區 和 族 群 的 差 異 性 。  

 

「 臺 中 市 的 是 比 較 自 我 意 識 水 準，講 好 聽 是 水 準 好 一 點 ，

臺 中 縣 的 ， 你 不 可 以 用 臺 中 市 的 方 式 來 對 臺 中 縣 。

（ A 0 2 0 8）」  

「 我 覺 得 都 會 區 跟 城 鄉 差 距 的 長 輩 真 的 有 差 啊，因 為 都

會 區 的 資 訊 跟 社 經 ， 社 經 跟 城 鄉 差 距 ， 我 在 我 自 己 的 那

邊 服 務 的 時 候，我 就 覺 得 我 們 那 邊 的 長 輩 真 的 是 資 訊 比

較 弱 。（ C 0 4 1 8）」  

「 我 的 部 分 就 是 主 要 我 負 責 是 比 較 山 線 的 個 案。其 實 城

鄉 差 距 真 的 是 很 明 顯 的，因 為 在 山 線 這 部 分 的 長 輩 其 實

除 了 經 濟 比 較 弱 勢 之 外，他 們 的 知 識 水 準 其 實 也 是 比 較

低 。（ C0 5 1 9）」  

「 一 邊 北 太 平 的 長 輩 他 是 有 充 足 的 資 源，他 甚 至 於 會 告

訴 你 說 幾 月 幾 號 可 以 申 請 補 助 的，他 甚 至 於 可 以 提 供 訊

息 給 我 ， 他 會 比 我 更 早 知 道 。 其 他 真 的 是 鄉 很 鄉 下 的 地

方 ， 那 邊 的 長 輩 他 們 自 己 的 互 助 性 本 身 還 是 很 高 的 ， 他

們 都 是 藉 由 一 個 他 們 會 找 出 一 個 表 達 能 力 比 較 好 的 長

輩，定 期 過 來 跟 我 講 說 我 們 這 邊 要 一 起 申 請 什 麼 東 西 這

樣 子 ， 所 以 他 們 會 比 較 有 組 織 性 （ C0 7 2 5）」  

「 因 為 我 們 還 是 服 務 都 會 區 長 輩 多，如 果 說 我 覺 得 在 他

的 知 識 程 度 上 面 ， 知 識 程 度 如 果 是 比 較 高 的 長 輩 ， 我 們

覺 得 通 常 他 們 都 還 蠻 明 理 的，而 且 我 說 反 而 可 以 從 他 們

生 命 當 中 還 可 以 得 到 很 多 值 得 我 們 去 學 習 跟 參 考 的。如

果 是 知 識 程 度 比 較 低 的，可 能 就 會 剛 剛 其 他 夥 伴 有 提 到

的 吃 藥 問 題 ， 然 後 去 買 聽 電 台 買 成 藥 。（ E0 1 1 5）」  



第四章資料分析與討論 

269 
 

「 我 覺 得 獨 居 長 輩 它 的 特 性 在 市 區 跟 在 山 線 有 蠻 大 的

差 異 ， 山 線 其 實 他 們 不 會 覺 得 他 們 獨 居 不 好 （ E 0 2 1 7）」 

「 都 市 的 長 輩 ， 尤 其 是 他 們 這 一 群 低 收 福 利 戶 來 講 ， 他

們 有 一 部 分 是 以 前 的 生 活 是 很 風 光 的，所 以 他 們 反 而 會

很 難 接 受 ， 所 以 我 現 在 其 實 是 需 要 説 明 的 ， 因 為 他 的 防

備 心 其 實 在 一 開 始 都 會 很 高，他 其 實 會 很 不 願 意 去 跟 別

人 接 觸 （ E0 2 1 7）」  

 

此 外 ， 有 幾 位 受 訪 者 都 提 到 了 長 者 對 於 外 來 資

源 的 防 衛 心 理 ， 需 要 一 定 的 時 間 和 方 法 去 建 立 信 任

關 係 。 其 中 A0 7 強 調 獨 居 長 者 的 警 覺 性 非 常 強 ， 因

此 建 立 信 任 關 係 的 困 難 度 比 較 高。B01 也 提 到 長 者 對

於 社 區 服 務 的 懷 疑 心 理 ， 需 要 花 費 時 間 來 拓 展 服 務

並 建 立 信 任 。 而 C02 則 提 到 不 同 地 區 的 長 者 教 育 程

度 、 問 題 複 雜 度 以 及 對 外 人 的 防 備 心 理 有 所 差 異 。  

 

「 獨 居 區 塊 來 講 ， 剛 剛 也 連 接 到 下 面 特 性 ， 獨 居 的 長

輩 他 們 的 警 覺 性 非 常 的 強 ， 所 以 你 要 取 得 他 的 信 任 其

實 是 有 困 難 ， 有 一 定 的 困 難 度 ， 所 有 的 資 源 你 要 告 知

他 ， 縱 使 有 這 一 塊 餅 在 這 裡 你 要 怎 麼 讓 他 去 瞭 解 。

（ A 0 7 3 5）」  

「 我 們 長 輩 的 屬 性 其 實 就 是 大 家 夥 伴 剛 提 到 過 ， 其 實

防 衛 性 蠻 強 的，所 以 當 學 會 在 這 邊 剛 開 始 建 立 的 時 候，

大 家 都 在 看 你 們 在 幹 什 麼 ， 你 們 想 要 從 我 身 上 得 到 什

麼 ？ 所 以 其 實 我 們 剛 開 始 的 拓 展 在 社 區 服 務 並 不 是 那

麼 的 容 易 。（ B 0 1 1 8）」  

「 像 中 東 區 的 長 輩 ， 可 能 他 們 中 東 區 、 中 區 跟 東 區 對

他 們 這 些 長 輩 的 問 題 ， 他 們 遇 到 問 題 的 複 雜 程 度 會 比

較 高 一 些 。 那 像 比 較 市 區 一 點 的 ， 像 西 區 的 長 輩 ， 他

們 可 能 教 育 程 度 會 比 較 提 升 一 些 ， 那 在 訪 視 過 程 中 我

也 可 以 感 受 到 他 們 就 是 對 外 人 的 防 備 心 也 會 比 較 重 一

點 。（ C0 2 1 6）」  

 

市 區 獨 居 長 輩 有 其 獨 特 的 特 性 。 他 們 較 清 楚 自

己 的 權 益 且 常 向 相 關 機 構 詢 問 或 尋 找 資 源 。 相 較 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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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 村 地 區 ， 都 市 區 的 長 輩 較 常 表 達 對 交 友 或 人 際 的

需 求 。 鄉 村 地 區 的 居 住 環 境 和 長 輩 身 體 乾 淨 度 維 護

相 對 較 好 ， 長 輩 的 獨 居 時 間 也 多 在 白 天 ， 且 大 多 需

在 中 午 接 受 送 餐 服 務 ， 有 時 會 因 資 訊 不 對 稱 而 落 後

於 都 市 區 因 此 生 活 面 臨 一 些 困 難 。  

 

「 我 們 北 區 的 長 者 都 知 道 他 自 己 能 夠 有 什 麼 樣 的 權 益 ，

他 說 我 要 送 餐 有 沒 有 ？ 我 要 交 通 補 助 有 沒 有 ?我 要 經 濟

上 的 支 援 有 沒 有 ?他 可 以 自 己 羅 列 一 張 清 單 來 櫃 檯 詢 問 。

那 可 能 就 是 以 前 我 在 雲 林，雲 林 服 務 公 所 服 務 的 長 輩 資

訊 很 匱 乏 ， 因 為 鄉 下 他 諮 詢 他 們 管 道 他 不 會 去 散 播 。

（ C 0 3 1 7）」  

「 這 個 比 較 常 發 生 在 都 市，他 們 會 問 我 說 你 去 服 務 的 長

輩 裡 面 ， 有 沒 有 在 找 伴 的 ？ 就 男 生 會 問 我 有 沒 有 在 找 ，

有 男 生 他 問 我 說 有 沒 有 女 性 長 輩 也 在 找 伴，女 性 長 輩 會

問 我 說 有 沒 有 男 性 長 輩 在 找 伴，他 們 會 希 望 我 幫 他 們 牽

線 ， 或 者 讓 他 們 互 相 介 紹 讓 他 們 認 識 。（ E0 2 1 8）」  

「 我 覺 得 最 臭 的 獨 居 長 輩 其 實 反 而 都 是 在 都 市 區，鄉 下

其 實 都 還 好 。 整 體 的 居 住 環 境 來 講 ， 還 有 他 的 身 體 的 乾

淨 度 的 維 持，其 實 都 市 區 比 較 差。我 覺 得 都 市 區 比 較 差 ，

可 是 鄉 下 反 而 都 還 可 以 ， 我 覺 得 已 經 不 是 老 人 味 了 。

（ E 0 2 1 9）」  

「 我 們 發 現 的 是 在 比 原 市 區 這 裡 的 長 輩 他 們 的 獨 居 狀

況 大 部 分 是 以 白 天 獨 居 為 主 ， 他 們 都 是 有 這 樣 的 情 況 。

他 只 是 在 中 午 那 一 餐 是 需 要 有 服 務 的，他 需 要 在 那 個 時

間 點 ， 他 無 聊 ， 他 可 能 也 不 知 道 你 可 以 去 哪 邊 這 樣 子 ，

他 就 會 去 尋 找 需 要 的 服 務，他 們 相 對 於 資 訊 的 上 面 他 們

會 比 較 容 易 取 得 ， 相 較 於 大 里 霧 峰 太 平 這 邊 的 話 ， 資 訊

的 取 得 會 比 較 不 容 易 。（ B0 4 2 7）」  

「 還 有 就 是 可 能 城 鄉 差 距，但 有 時 候 會 有 資 訊 不 對 稱 的

狀 況 ， 可 能 和 平 他 們 那 邊 獨 居 長 輩 ， 他 們 可 能 對 於 收 到

資 訊 的 狀 況 會 比 較 晚 一 點 。（ B0 5 2 7）」  

 

根 據 受 訪 者 的 觀 察 ， 有 些 老 兵 因 為 曾 經 在 大 陸

當 兵 ， 和 同 袍 間 建 立 起 同 胞 情 誼 。 當 其 中 一 位 老 兵

離 世 後 ， 其 他 老 兵 的 太 太 便 會 前 來 照 顧 並 且 把 他 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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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家 人 。 這 種 同 胞 情 誼 在 老 兵 間 非 常 重 要 ， 而 老 兵

們 也 希 望 能 夠 在 他 們 晚 年 時 得 到 足 夠 的 支 援 和 關

懷 。  

 

「 我 們 有 發 現 就 是 說 有 一 些 榮 民 以 前 從 大 陸 當 兵 過 來

臺 灣 的 ， 他 們 有 一 些 同 胞 情 誼 ， 比 如 說 他 過 世 ， 然 後 可

是 他 的 太 太 可 以 去 照 顧 他 的 同 袍 ， 甚 至 把 他 當 做 家 人 。

（ C 0 1 1 6）」  

 

綜 合 而 言 ， 市 區 和 偏 遠 山 線 的 長 者 在 資 訊 、 社

經 經 驗 和 經 濟 上 存 在 著 差 異 ， 也 有 著 不 同 的 需 求 和

防 備 心 理 。 對 於 長 者 服 務 來 說 ， 需 要 考 慮 到 不 同 地

區 和 族 群 的 差 異 性 ， 針 對 不 同 需 求 提 供 相 應 的 服 務

和 支 援 。 同 時 也 需 要 花 費 時 間 和 方 法 去 建 立 與 長 者

之 間 的 信 任 關 係 ， 只 有 建 立 了 信 任 關 係 ， 才 能 夠 更

好 地 瞭 解 和 滿 足 他 們 的 需 求 ， 讓 長 者 在 晚 年 得 到 更

好 的 關 愛 和 照 顧 。  

 

(二 )  積 極 性 的 參 與 或 表 達  

受 訪 者 提 到 了 長 輩 們 在 取 得 新 資 訊 方 面 的 障 礙

性 。 受 訪 者 認 為 在 他 們 所 在 的 服 務 中 ， 許 多 長 輩 都

是 大 學 畢 業 、 退 休 教 授 等 高 學 歷 人 士 ， 但 隨 著 年 齡

的 增 長 ， 長 輩 們 的 理 解 能 力 逐 漸 變 弱 ， 需 要 反 覆 地

講 解 才 能 理 解 新 資 訊 。 此 外 ， 長 輩 們 可 能 因 為 寂 寞

而 情 緒 較 不 穩 定 ， 容 易 說 話 過 多 ， 甚 至 無 法 停 止 ，

表 現 對 於 人 際 互 動 的 需 求 。  

 

「 剛 才 就 是 提 到 說 他 們 對 新 資 訊 的 取 得 其 實 是 有 障 礙 性 的 。

我 個 人 會 認 為 說 我 們 這 邊 的 長 輩 是 什 麼 服 務 ， 裡 面 有 大 學

教 授 退 休 的 ， 很 多 都 是 大 學 畢 業 的 ， 可 是 我 發 現 當 年 紀 慢

慢 越 來 越 大 ， 其 實 他 的 理 解 能 力 是 越 來 越 弱 的 ， 我 們 得 必

須 要 重 複 的 一 次 跟 他 講 一 樣 的 事 情 。（ B0 1 1 9）」  

「 臺 中 市 獨 居 的 特 性 ， 我 覺 得 我 們 臺 中 市 的 老 人 家 一 直 有

一 個 不 錯 的 特 性 。 我 們 都 願 意 學 習 新 的 樣 態 。（ A0 1 2 4）」  

「 還 有 一 點 就 是 長 輩 他 們 可 能 太 寂 寞 ， 他 們 一 逮 到 機 會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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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說 個 不 停 ， 要 讓 他 停 止 ， 其 實 有 時 候 也 是 一 個 狀 況 ， 話

很 多 一 直 說 不 停 ， 無 法 停 止 。（ B0 1 2 0）」  

 

受 訪 者 提 到 了 臺 中 市 老 人 家 願 意 學 習 新 事 物 的

優 良 特 性 ， 這 是 一 個 值 得 肯 定 的 品 質 。 而 長 輩 對 於

人 際 互 動 需 求 而 說 話 過 多 ， 甚 至 無 法 停 止 ， 這 可 以

理 解 為 長 輩 有 積 極 的 互 動 性 與 表 達 性 ， 是 一 種 正 向

的 行 為 表 現 。  

 

(三 )  關 注 福 利 資 格 與 個 人 權 益  

在 這 些 受 訪 者 中，B06 指 出 有 些 獨 居 老 人 會 問 訪

視 者 能 提 供 什 麼 福 利 ， 並 關 注 自 己 是 否 有 資 格 獲 得

福 利 。 這 顯 示 出 長 者 對 福 利 的 需 要 和 期 望 ， 並 可 能

影 響 他 們 的 服 務 使 用 和 消 費 決 策。另 外，B01 提 到 ，

長 者 在 金 錢 觀 念 上 有 差 異 ， 有 些 人 願 意 花 錢 得 到 好

的 服 務 和 商 品 ， 有 些 人 則 顯 得 保 守 ， 對 付 費 課 程 和

材 料 審 慎 評 估 。 而 C05 則 指 出 長 者 對 送 餐 服 務 的 使

用 提 出 特 殊 需 求 。  

 

「 有 些 長 輩 會 我 去 第 一 次 訪 視，他 就 是 會 問 我 說 你 今 天

來 吧 ， 你 可 以 給 我 什 麼 ？ 我 是 獨 居 老 人 ， 我 有 錢 領 嗎 ？

剛 剛 那 個 動 手 承 辦 有 提 到 了 我 獨 居 老 人，我 被 列 冊 獨 居

老 人 了，那 有 沒 有 錢 領 ？ 所 以 我 現 在 如 果 能 用 免 費 的 服

務 我 就 用 那 些 存 款 我 能 不 動 就 不 動。有 些 長 輩 會 會 有 這

樣 子 的 觀 念 ， 這 個 就 真 的 是 我 也 沒 辦 法 。（ B0 6 2 9）」  

「 我 覺 得 有 一 些 經 濟 狀 況 很 好 的，他 們 對 福 利 也 是 很 依

賴，怎 麼 說 不 用 錢 的 最 好 ？ 你 一 提 到 說 因 為 長 輩 就 是 差

異 性 很 大，有 的 他 只 要 東 西 夠 好，花 多 少 錢 他 都 不 在 意 。

有 些 人 他 家 財 萬 貫 ， 就 是 這 邊 的 田 橋 仔 ， 可 是 你 叫 他 付

50 塊 來 參 加 一 次 的 課 程 買 材 料 他 也 不 願 意 。（ B0 1 1 9）」  

「 他 表 達 出 來 這 是 他 應 該 要 得 到 的，對 他 對 於 我 們 所 提

供 的 服 務 其 實 沒 有 說 抱 持 的 一 個 很 感 謝 的 心，然 後 會 提

出 了 一 些 特 別 的 需 求 之 類 的 。（ C0 5 1 9）」  

 

總 體 而 言 ， 長 輩 對 於 自 身 福 利 資 格 和 服 務 項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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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不 少 關 注 。 從 表 面 看 可 能 覺 得 長 輩 計 較 ， 但 實 際

上 是 對 於 自 身 權 益 的 關 注 與 維 護 ， 並 且 能 從 中 獲 得

更 多 福 利 資 訊 。 其 次 ， 對 於 需 購 買 式 的 服 務 則 審 慎

評 估 與 思 考 再 三 ， 這 也 與 長 輩 們 的 可 支 配 所 得 、 生

活 消 費 控 管 可 能 有 關 ， 一 方 面 確 認 自 身 可 以 獲 得 的

福 利 項 目 ， 一 方 面 則 是 判 斷 自 身 是 否 有 需 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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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對 臺 中 市 政 府 的 建 議  

(一 )  獨 居 老 人 服 務 配 套 調 整  

受 訪 者 A01 提 到 在 關 懷 獨 居 老 人 時，應 該 要 分

級 ， 不 是 所 有 獨 居 老 人 都 需 要 被 關 懷 ， 因 為 老 人 人

數 只 會 越 來 越 多 ， 不 會 減 少 ， 若 要 全 部 關 懷 ， 會 讓

關 心 老 人 的 資 源 不 足 。 因 此 需 要 做 好 分 級 ， 讓 資 源

能 夠 優 先 分 配 給 需 要 的 老 人。此 外，A06 則 提 到 了 在

生 活 物 質 方 面 ， 衛 生 紙 的 清 潔 管 理 需 要 加 強 ， 也 需

要 進 一 步 改 善 管 理 和 庫 存 。 該 單 位 的 辦 公 室 是 政 府

給 的 ， 但 政 府 沒 有 提 供 租 金 補 助 ， 每 個 月 的 行 政 管

理 費 用 1 萬 元 ， 費 用 支 出 不 夠 ， 甚 至 連 打 電 話 的 費

用 都 有 困 難 。  

 

「 我 覺 得 在 不 管 是 台 中 或 全 國，最 主 要 針 對 獨 老 要 做 分

類 ， 應 該 不 是 全 部 的 獨 老 都 要 關 懷 。 因 為 現 在 我 有 聽 說

疑 似 全 中 央 ， 我 不 知 道 中 央 的 想 法 到 底 怎 樣 ， 如 果 全 部

的 獨 老 都 要 關 懷 的 話 ， 大 家 會 關 心 不 完 ， 因 為 獨 老 只 會

越 來 越 多 ， 不 會 越 來 越 少 ， 除 非 他 們 真 的 嬰 兒 潮 世 代 全

部 去 當 神 仙 ， 這 樣 就 會 越 來 越 少 ， 當 然 現 在 只 會 越 多 。

所 以 我 覺 得 要 做 個 分 級，因 為 有 些 老 人 家 真 的 不 需 要 我

們 關 心 ， 這 個 真 的 是 需 要 。（ A0 1 0 5）」  

「 生 活 物 質 裡 面 衛 生 紙 的 清 潔 管 理 要 多，還 要 先 進 一 些 。

需 要 管 理 而 且 需 要 庫 存，年 底 的 時 候 有 一 些 物 資 進 入 的

也 需 要 空 間 。 你 們 那 個 單 位 的 空 間 是 政 府 給 的 ， 政 府 沒

有 給 我 給 你 們 租 金 ， 可 不 可 以 租 金 ？ 我 們 沒 有 租 金 ， 所

以 你 就 是 你 們 單 位 的 辦 公 室 ?所 以 政 府 沒 有 補 助 ， 他 是

有 行 政 管 理 費 的 ， 是 行 管 費 ， 一 個 月 1 萬 塊 ， 打 電 話 都

不 夠 了 。（ A0 6 1 7）」  

 

(二 )  志 工 專 業 訓 練 需 求  

受 訪 者 希 望 市 政 府 能 夠 更 加 關 注 獨 居 者 的 福

利 問 題 ， 並 加 強 對 志 工 的 培 訓 。 希 望 這 種 訓 練 能 夠

增 加 ， 並 且 為 所 有 獨 居 單 位 提 供 關 係 建 立 、 溝 通 互

動 的 訓 練 。 再 者 ， 鑒 於 經 驗 傳 承 的 重 要 ， 建 議 政 府

加 強 更 多 實 際 經 驗 傳 承 的 教 育 活 動 ， 而 不 是 只 關 注

於 政 策 方 面 的 推 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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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希 望 我 們 市 政 府 這 邊 我 剛 剛 特 別 有 注 意，我 希 望 能

夠 多 增 加 我 們 獨 居 的 關 懷 、 志 工 的 訓 練 。 我 希 望 這 個 訓

練 是 增 加，我 們 獨 居 單 位 有 志 工 的 話 都 可 以 去 參 加 訓 練

如 何 去 應 對 這 個 ， 但 是 事 實 上 這 個 是 經 驗 ， 這 個 沒 有 辦

法 很 制 式 化 的 說 你 要 說 台 語 說 英 語 說 什 麼 各 種 語 言，這

個 不 是 我 沒 有 辦 法 用 ， 因 為 你 們 都 是 以 政 策 上 面 來 做 ，

但 是 因 為 我 們 是 以 實 際 經 驗 傳 承 。（ A0 7 1 7）」  

 

(三 )  獨 居 老 人 資 訊 系 統  

受 訪 者 們 普 遍 提 到 獨 居 老 人 資 訊 系 統 在 填 寫

上 面 臨 到 欄 位 解 釋 不 清 楚 ， 使 社 工 不 知 道 要 填 寫 什

麼 ； 個 案 狀 況 與 訪 視 紀 錄 內 容 重 疊 ； 個 案 評 估 表 的

新 資 料 填 寫 後 會 導 致 舊 資 料 消 失 。 此 外 ， 有 些 長 輩

會 擔 心 被 詐 騙 而 不 願 意 提 供 資 料 ， 因 此 建 議 由 轉 介

單 位 提 供 基 本 資 料 。  

 

「 個 案 紀 錄 內 容 的 填 寫 欄 位 上 ， 有 許 多 部 分 解 釋 不 清 ，

造 成 社 工 填 寫 上 會 有 不 清 楚 要 填 甚 麼，或 是 重 覆 填 寫 感

覺 。 如 ：「 個 案 基 本 資 料 」 的 『 個 案 狀 況 』， 與 「 訪 視 紀

錄 」的 內 容 大 致 上 是 重 疊 的 ， 想 釐 清 社 工 填 寫 時 應 關 注

的 差 異 點 。（ A0 5）」  

「 很 多 長 輩 不 太 願 意 提 供 基 本 資 料，造 成 收 集 資 料 的 困

難，因 此 有 社 工 反 應，應 由 轉 介 單 位 提 供 相 關 基 本 資 料 ，

避 免 更 加 深 長 輩 誤 認 我 們 社 工 或 是 未 來 志 工 單 位 為 詐

騙 集 團 的 狀 況 （ A0 1）」  

「「 個 案 基 本 資 料 」 的 『 個 案 狀 況 』， 應 由 通 報 端 填 寫 及

敘 述 個 案 通 報 時 狀 況 。（ B0 5）」  

「 個 案 評 估 表 -一 旦 登 打 最 新 評 估 狀 況 以 後 ， 就 無 法 看

到 歷 年 評 估 的 情 形 。（ B0 7）」  

 

獨 居 老 人 資 訊 系 統 的 填 寫 有 兩 種 主 要 問 題 ， 一

是 系 統 設 計 問 題 ， 一 是 指 長 輩 的 信 任 度 問 題 。 前 者

主 要 問 題 在 系 統 內 欄 位 定 義 不 清 楚 ， 建 議 在 個 案 狀

況 、 訪 視 紀 錄 等 欄 位 可 定 義 明 確 ， 並 將 個 案 評 估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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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歷 年 評 估 狀 況 資 料 保 留 下 來 。 後 者 則 是 導 因 於 長

輩 不 願 意 提 供 個 人 基 本 資 料 ， 因 此 在 考 量 個 資 保 密

原 則 的 條 件 下 請 轉 介 單 位 協 助 提 供 。 但 更 重 要 的 是

應 持 續 強 化 與 長 輩 建 立 專 業 關 係 ， 並 適 度 在 互 相 信

任 的 情 況 下 收 集 重 要 資 料 ， 後 續 補 充 填 寫 資 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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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章  研 究 發 現 與 結 論  

第 一 節  獨 居 老 人 基 本 特 性  
此 次 調 查 對 象 以 111 年 列 冊 獨 居 長 者 為 主，經

研 究 發 現 台 中 市 獨 居 長 者 女 性 居 多 ， 年 齡 層 偏 高 ，

且 大 部 分 人 為 閩 南 籍、受 教 育 程 度 以「 國 小 或 自 修 」

人 數 最 多 。 獨 居 長 輩 8 成 5 曾 有 婚 姻 ， 其 中 喪 偶 人

數 最 多 佔 55. 4%，其 次 為 離 婚 有 16.0%。有 子 女 者 佔

79.0 %，絕 大 多 數 因 為 喪 偶、 離 婚、 分 居 等 各 種 因 素

而 形 成 獨 居 狀 況 。  

區 域 分 布 和 臺 中 市 列 冊 獨 居 老 人 人 口 分 布 趨

勢 不 同 ， 在 各 區 獨 居 老 人 的 資 料 中 以 北 區 最 多 ， 東

勢 區 、 西 屯 分 居 二 三 名 ， 但 實 際 接 受 訪 問 調 查 的 卻

是 東 勢 最 多 ， 其 次 是 西 屯 區 、 北 區 的 長 輩 ， 顯 示 北

區 長 輩 對 於 受 訪 的 意 願 相 對 較 低 ， 而 東 勢 區 的 長 輩

們 受 訪 意 願 相 對 較 高 。  

整 體 調 查 下 來 發 現，長 輩 特 性 與 居 住 區 域 有 明

顯 差 距 ， 市 區 的 長 輩 資 訊 和 社 交 經 驗 較 豐 富 ， 山 線

長 輩 在 自 我 照 顧 與 工 具 性 生 活 量 表 的 表 現 程 度 較 佳 。

在 生 活 品 質 滿 意 度 上，屯 區 與 市 區 的 滿 意 程 度 較 高 ，

海 線 長 輩 的 滿 意 程 度 較 低 。 此 外 ， 市 區 和 山 線 、 海

線 的 長 者 在 資 訊 獲 得 、 社 交 人 際 互 動 、 經 濟 表 現 、

資 源 連 結 、 交 通 連 結 等 面 向 存 在 差 異 ， 也 有 不 同 的

需 求 。 對 於 長 者 服 務 來 說 ， 需 要 考 慮 到 不 同 地 區 、

性 別 、 年 齡 等 差 異 性 ， 針 對 不 同 需 求 提 供 相 應 的 服

務 和 支 援 ， 同 時 也 需 要 花 費 更 多 時 間 和 不 同 方 法 去

建 立 與 長 者 之 間 的 信 任 關 係。以 下 針 對 山 線 (豐 原 區 、

后 里 區 、 神 岡 區 、 大 雅 區 、 潭 子 區 、 東 勢 區 、 石 岡

區 、 新 社 區 、 和 平 區 )、 海 線 (大 安 區 、 大 甲 區 、 外

埔 區、沙 鹿 區、清 水 區、梧 棲 區、龍 井 區、大 肚 區 )、

屯 區 (西 屯 區 、 南 屯 區 、 北 屯 區 、 太 平 區 、 霧 峰 區 、

大 里 區、 烏 日 區 )與 市 區 (中 區 、東 區 、 南 區 、 北 區 )

等 四 大 區 域 進 行 獨 居 長 輩 特 性 的 討 論 。  

 

(一 )  山 線 長 輩 特 性  

山 線 長 輩 自 覺 健 康 普 通 以 上 有 75%左 右 為 各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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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高 ， 在 日 常 活 動 能 力 、 工 具 性 生 活 功 能 、 健 康 分

數 等 分 數 均 較 高 ， 顯 示 身 體 健 康 狀 況 較 佳 ， 生 活 的

獨 立 自 主 性 高 且 明 顯 。 心 理 煩 惱 程 度 高 、 寂 寞 程 度

也 高 ， 顯 示 在 家 庭 或 人 際 煩 惱 相 對 高 ， 也 需 要 人 際

支 持 。  

另 根 據 問 卷 調 查 結 果 顯 示，山 線 長 輩 的 實 質 獨

居
1
比 例 為 71. 6 %是 各 區 最 低 ， 日 常 生 活 不 需 協 助 程

度 比 例 居 各 區 第 一，居 住 滿 意 度 普 通 61%為 各 區 最 高 ，

不 滿 意 為 8.9 %是 各 區 最 低 ； 生 活 品 質 不 滿 意 度 為

6.3%是 各 區 最 低 。 對 於 財 產 信 託 不 了 解 的 比 例 則 為

各 區 最 高 。  

山 線 的 列 冊 獨 居 長 輩 相 較 其 他 三 區 比 例 較 高 ，

其 中 以 東 勢 區 的 獨 居 長 輩 人 口 最 多 。 整 體 而 言 ， 山

線 獨 居 長 輩 生 理 健 康 與 生 活 功 能 佳 而 獨 立 性 較 高 ，

家 人 同 住 比 例 較 高 ， 生 活 品 質 的 滿 意 程 度 多 為 普

通 。  

 

(二 )  海 線 長 輩 特 性  

海 線 長 輩 的 身 體 健 康 程 度 僅 次 於 山 線 ， 但 是 居

住 不 滿 意 度 為 各 區 最 高 的 15. 3%；不 考 慮 長 照 的 居 家

式 、 社 區 式 、 機 構 式 服 務 最 多 ； 被 詐 騙 比 例 最 低 。

外 出 無 交 通 工 具 使 用 比 例 是 各 區 最 低 的 37.3%，外 出

依 靠 自 行 騎 腳 踏 車 、 機 車 、 親 友 接 送 的 比 例 是 四 區

中 最 高 ， 顯 示 外 出 以 自 有 交 通 工 具 為 主 。  

海 線 長 輩 有 子 女 的 比 例 為 各 區 最 高 ， 同 時 在 寂

寞 量 表 總 分 顯 著 最 低 ， 並 在 有 人 可 以 依 靠 、 可 以 依

靠 朋 友 、 有 人 感 到 親 近 、 可 信 任 的 人 等 項 目 均 有 較

佳 的 表 現 ， 心 理 健 康 與 生 活 煩 惱 程 度 最 低 ， 可 見 人

際 支 持 較 佳 。 對 於 多 項 福 利 資 訊 ， 包 括 假 牙 補 助 、

愛 心 手 鍊 、 緊 急 救 援 等 多 項 福 利 資 訊 的 不 知 道 比 例

相 較 其 他 區 域 為 高 ， 顯 示 海 線 的 福 利 資 訊 與 服 務 輸

送 落 差 較 明 顯 。  

                                                        
1
臺 中 市 獨 居 老 人 定 義 為：有 單 獨 居 住 事 實 者（ 實 質 獨 居 ）；
與 他 人 同 住 但 家 屬 缺 乏 生 活 自 理 能 力 或 無 照 顧 能 力 ； 有 子
女 但 其 未 經 常 同 住；或 是 同 住 者 均 65 歲 以 上 的 雙 獨 居；或
是 其 他 需 列 冊 關 懷 老 人 等 類 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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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線 的 列 冊 獨 居 長 輩 是 四 區 中 人 口 最 少 ， 比 例

也 最 低 的 區 域 。 整 體 而 言 人 際 或 家 庭 支 持 度 高 ， 但

是 在 交 通 便 利 性 、 服 務 資 源 的 使 用 意 願 均 最 低 ， 且

對 生 活 滿 意 度 最 低 ， 這 些 可 能 都 與 位 置 偏 遠 ， 各 項

服 務 資 源 均 較 少 有 關 。  

 

(三 )  屯 區 長 輩 特 性  

屯 區 中 有 三 種 以 上 疾 病 或 健 康 困 擾 的 比

例 達 到 7 0 . 9 %， 是 四 區 中 最 高 ， 表 示 身 體 健

康 程 度 確 實 不 理 想 。 實 質 獨 居 是 四 區 中 比 例 最

高 的 區 域，佔 82.5 %，但 是 在 日 常 生 活 不 需 協 助 程

度 居 第 二 ， 心 理 健 康 與 生 活 煩 惱 最 低 ， 顯 示 心 理

獨 立 性 高 。 然 而 屯 區 長 輩 的 寂 寞 程 度 較 高 ， 顯 示

人 際 或 家 庭 支 持 需 求 高 。  

屯 區 居 住 不 滿 意 度 有 13.9 %較 高，生 活 品 質 不

滿 意 度 為 各 區 中 最 高 的 21.6 %，對 於 生 活 環 境 的 不

滿 意 是 四 區 中 最 高。屯 區 的 支 出 居 第 二，但 收 入 、

房 租 利 息 與 退 休 俸 合 計 最 高 佔 所 有 經 濟 來 源 的

52. 4%， 財 務 自 主 條 件 最 好 。 屯 區 的 拒 訪 比 例 最 高

為 96.1%， 其 他 各 區 的 拒 訪 比 例 差 不 多 在 62 .0%左

右 。  

屯 區 中 以 西 屯 、 北 屯 為 獨 居 長 輩 人 口 最 多 的

區 域 ， 整 體 而 言 屯 區 的 經 濟 條 件 最 佳 。 實 質 獨 居

人 口 比 例 較 高 ， 居 住 不 滿 意 程 度 與 生 活 品 質 不 滿

意 程 度 均 較 高 ， 顯 示 對 於 環 境 的 期 許 高 ， 而 健 康

議 題 是 最 大 隱 憂 。  

 

(四 )  市 區 長 輩 特 性  

市 區 長 輩 有 三 種 以 上 疾 病 或 健 康 困 擾 的

比 例 較 高 有 6 8 . 4 % 為 四 區 中 第 二 。 身 體 健 康 、

日 常 活 動 能 力 、 健 康 分 數 確 實 較 差 ， 而 寂 寞 程 度 較

高 ； 較 常 表 達 對 交 友 、 人 際 互 動 上 的 需 求 。 然 而 可

運 用 金 錢 、 每 月 支 出 等 均 較 高 。  

市 區 居 住 滿 意 度 最 高 有 59%， 不 滿 意 以 上 僅 有

9.3%； 考 慮 居 家 式 、 社 區 式 、 機 構 式 服 務 最 多 ； 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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詐 騙 比 例 為 各 區 中 最 高 。 市 區 獨 居 長 輩 普 遍 較 清 楚

自 己 的 權 益 ， 會 主 動 尋 找 相 關 資 源 。  

市 區 中 ， 北 區 、 西 區 的 獨 居 長 輩 最 多 ， 生 心 理

健 康 度 均 較 低 ， 對 於 人 際 交 友 需 求 、 服 務 與 新 知 的

接 受 度 最 高 ， 可 運 用 金 錢 與 開 銷 都 高 ， 也 更 容 易 被

詐 騙 ， 對 於 福 利 權 益 的 重 視 度 與 自 主 性 也 相 對 積

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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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節  獨 居 老 人 身 心 狀 況  
本 節 根 據 問 卷 內 容 之 身 體 狀 況、生 活 品 質 和 心

理 健 康 等 項 目 進 行 綜 合 分 析 ， 主 要 探 討 身 體 狀 況 與

健 康 照 顧 、 生 活 品 質 與 人 際 關 係 、 心 理 健 康 與 寂 寞

陪 伴 等 主 題 。  

 

一 、  身 體 狀 況 與 健 康 照 顧  

身 體 狀 況 方 面 調 查 顯 示 自 認 身 體 健 康 狀 況 為

普 通 以 上 的 約 6 成 ， 與 107 年 臺 中 市 老 人 生 活 需 求

調 查 自 認 身 體 健 康 狀 況 為 普 通 以 上 88.81 %， 獨 居 長

輩 在 自 覺 身 體 狀 況 較 一 般 長 輩 更 差 。 常 見 疾 病 有 高

血 壓 、 心 臟 病 、 白 內 障 、 糖 尿 病 、 口 腔 疾 病 與 睡 眠

問 題 ， 與 107 年 臺 中 市 老 人 生 活 需 求 、 國 民 健 康 訪

問 調 查 （ 2017） 等 調 查 結 果 相 近 。 此 外 ， 臺 中 市 獨

居 長 輩 有 8 8 . 7 % 的 長 輩 有 至 少 1 項 健 康 或 疾 病

困 擾 ， 有 2 項 以 上 疾 病 或 健 康 困 擾 的 比 例 高

達 6 2 . 3 % ， 有 3 項 以 上 疾 病 或 健 康 困 擾 的 比

例 高 達 3 6 . 8 % 。 這 與 國 民 健 康 訪 問 調 查 （ 201 7）

的 超 過 84. 7%的 老 人 至 少 罹 患 1 項 慢 性 病 ， 63.8 %老

人 罹 患 2 項 慢 性 病，42.8 %老 人 同 時 罹 患 3 項 或 更 多

的 慢 性 病 相 較 ， 有 些 許 差 異 。  

在 環 境 安 全 方 面，近 4 成 的 受 訪 者 曾 經 摔 倒 過，

顯 示 摔 倒 是 常 見 的 議 題 。 然 而 ， 山 線 長 輩 摔 倒 的 次

數 與 比 例 都 是 各 區 中 最 低 的 ， 84 歲 以 上 的 摔 倒 次 數

與 人 數 都 是 各 年 齡 中 最 少 的 。  

進 一 步 統 整 ， 日 常 活 動 量 表 分 數 與 居 住 區 域 、

年 齡 分 組 、 身 障 身 份 、 身 障 類 別 等 有 差 異 ， 其 中 居

住 市 區 、 85 歲 以 上 長 輩 、 身 體 障 礙 長 輩 等 有 較 高 的

日 常 活 動 困 難 程 度 。 而 工 具 性 日 常 生 活 活 動 與 身 障

身 份 、 身 障 類 別 、 年 齡 分 組 、 教 育 程 度 、 婚 姻 狀 況

等 變 項 有 關 聯 ， 身 體 障 礙 、 85 歲 以 上 、 不 識 字 、 已

婚 有 偶 的 長 輩 具 備 同 樣 的 困 難 程 度 。 老 年 人 在 生 活

自 理 方 面 可 能 會 遇 到 的 困 難 包 括 ： 退 化 使 得 無 法 自

己 煮 飯 、 不 知 道 可 以 申 請 哪 些 服 務 來 幫 助 自 己 、 臨

時 狀 況 需 要 照 顧 卻 沒 有 家 人 照 顧 、 有 疾 病 可 能 會 選

擇 不 接 受 治 療 、 不 慎 摔 跤 跌 倒 、 日 常 活 動 有 走 路 爬

樓 梯 的 困 難 。 在 工 具 性 日 常 生 活 能 力 上 ， 住 家 附 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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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作 方 面 的 平 均 困 難 程 度 最 高 ， 其 次 在 獨 自 搭 乘 運

輸 工 具 、 掃 地 洗 碗 、 食 物 烹 調 、 買 日 常 用 品 也 面 臨

不 少 挑 戰 。 此 外 ， 有 近 4 成 長 輩 居 住 在 獨 棟 透 天 需

要 上 下 樓 梯 的 環 境 ， 須 重 視 外 出 交 通 方 式 與 生 活 自

理 上 的 安 排 協 助 。 進 一 步 的 問 卷 調 查 資 料 顯 示 ， 實

質 獨 居 的 長 輩 相 較 與 他 人 同 住 長 輩 更 能 接 受 居 家 式 、

社 區 式 、 機 構 式 等 長 照 服 務 ， 顯 示 實 質 獨 居 長 輩 對

於 自 身 的 照 顧 議 題 不 僅 關 切 ， 也 願 意 接 受 各 種 資 源

協 助 自 己 。  

另 一 個 身 體 健 康 問 題 是 長 者 的 醫 療 照 護，尤 其

有 超 過 6 成 的 長 輩 有 健 康 問 題 ， 有 5 成 對 自 己 健 康

有 煩 惱 ， 而 根 據 調 查 ， 長 輩 的 疾 病 ， 以 高 血 壓 、 缺

牙 、 失 眠 、 糖 尿 病 、 心 臟 病 、 白 內 障 等 較 為 普 遍 ，

因 此 須 重 視 包 括 遠 端 醫 療 、 尋 找 照 顧 者 、 獨 居 長 者

住 院 問 題 、 用 藥 問 題 和 就 醫 混 亂 等 問 題 ， 亦 須 重 視

醫 療 資 源 獲 得 、 陪 同 就 醫 、 飲 食 與 睡 眠 上 的 協 助 。  

再 根 據 焦 點 座 談 意 見，獨 居 長 輩 因 為 缺 乏 足 夠

的 知 識 或 理 解 途 徑 ， 缺 乏 照 顧 者 和 支 援 系 統 ， 因 此

需 獨 自 面 對 醫 療 與 用 藥 的 複 雜 問 題 和 程 序 。 儘 管 有

些 長 者 在 家 中 無 法 出 門 就 醫 而 使 用 遠 端 醫 療 ， 但 有

些 長 者 由 於 身 體 狀 況 或 財 務 困 難 無 法 使 用 這 些 醫 療 。

長 輩 需 要 更 多 陪 同 就 醫 與 陪 伴 服 務 ， 或 是 身 體 照 顧

上 的 協 助 。  

 

二 、  生 活 品 質 與 人 際 關 係  

獨 居 長 輩 的 常 見 煩 惱 包 括 健 康、自 己 經 濟 狀 況 、

擔 心 家 人 或 子 女，其 中 有 近 25%的 長 輩 會 擔 心 家 人 關

係。根 據 問 卷 調 查 與 推 論 統 計 結 果，具 備 身 障 身 份 、

居 住 市 區 、 沒 有 子 女 、 年 齡 較 長 等 均 有 寂 寞 程 度 較

高 的 狀 況 。 其 中 ， 海 線 的 長 輩 在 有 人 可 以 依 靠 、 可

以 依 靠 朋 友 、 有 人 感 到 親 近 、 可 信 任 的 人 等 項 目 均

有 顯 著 性 的 高 支 持 ， 而 市 區 、 屯 區 、 山 線 長 輩 則 是

較 感 空 虛。顯 示 長 輩 會 因 為 環 境、家 庭、教 育 程 度 、

年 齡 或 功 能 等 因 素 而 造 成 心 理 健 康 與 生 活 的 壓 力 或

煩 惱 ， 且 人 際 關 係 或 家 庭 支 持 對 長 輩 有 重 要 影 響 。  

焦 點 座 談 中，專 業 服 務 人 員 同 樣 提 出 不 少 獨 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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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 人 由 於 種 種 原 因 和 子 女 的 聯 繫 斷 裂 或 者 疏 遠 ， 而

這 些 老 人 有 時 候 會 面 臨 經 濟 和 就 醫 上 的 困 難 。 尤 其

是 在 福 利 身 份 上 ， 由 於 子 女 與 父 母 之 間 的 關 係 ， 有

可 能 導 致 老 人 被 劃 定 為 有 子 女 負 擔 的 身 份 ， 進 而 無

法 享 受 到 一 些 福 利 和 補 貼 。 如 果 有 社 工 陪 伴 獨 居 老

人 ， 並 且 協 助 他 與 子 女 重 新 建 立 聯 繫 和 溝 通 ， 就 可

以 解 決 一 些 撫 養 義 務 的 問 題 ， 提 高 獨 居 老 人 的 家 庭

關 係 與 生 活 品 質 。  

綜 上 所 述，即 使 多 數 長 輩 獨 居 但 不 少 仍 然 有 親

人 可 以 聯 繫 ， 因 此 人 際 關 係 對 長 輩 相 當 重 要 。 海 線

的 長 輩 明 顯 在 家 人 與 朋 友 的 支 持 更 明 顯 ， 而 市 區 長

輩 則 表 達 對 於 家 人 與 朋 友 的 支 持 更 有 需 求 。 適 度 的

增 加 長 輩 與 人 際 、 親 人 間 的 互 動 ， 提 升 家 庭 支 持 對

於 長 輩 們 而 言 是 重 要 的 。  

三 、  心 理 健 康 與 寂 寞 陪 伴  

根 據 問 卷 調 查 ， 市 區 、 山 線 和 屯 區 的 長 輩 居 均

有 不 低 的 寂 寞 程 度 ， 僅 有 海 線 長 輩 的 寂 寞 感 明 顯 最

低 ， 顯 示 海 線 長 輩 的 人 際 或 家 庭 支 持 度 高 。 此 外 ，

根 據 問 卷 調 查 與 推 論 統 計 結 果，男 性、無 子 女、65-74

歲 等 長 輩 較 需 要 陪 伴 ， 顯 示 65-7 4 歲 、 沒 有 親 人 或

子 女 、 男 性 等 長 輩 在 心 理 支 持 的 需 求 上 頗 為 顯 著 。

焦 點 座 談 中 服 務 獨 居 老 人 的 單 位 表 示 許 多 長 輩 需 要

陪 伴 和 聆 聽 ， 因 為 缺 乏 家 人 或 朋 友 的 陪 伴 ， 感 到 非

常 孤 單 。  

心 理 健 康 生 活 滿 意 度 和 寂 寞 程 度、自 覺 健 康 程

度 、 獨 立 生 活 能 力 等 均 有 關 聯 性 ， 顯 示 長 輩 的 生 理

功 能 、 生 活 品 質 、 心 理 健 康 與 生 活 滿 意 程 度 、 寂 寞

程 度 等 均 息 息 相 關 。 此 外 ， 不 同 程 度 的 婚 姻 狀 況 、

家 庭 支 持 、 居 住 環 境 則 和 自 覺 健 康 程 度 同 樣 具 備 不

同 程 度 的 差 異 性 ， 顯 示 彼 此 之 間 有 影 響 可 能 。  

因 此 ， 若 要 強 化 健 康 預 防 、 生 活 功 能 、 心 理 支

持，使 獨 居 長 輩 們 的 生 理 及 心 理 健 康 維 持 較 好 狀 態 ，

家 庭 照 顧 能 力 與 社 區 支 持 功 能 是 重 要 的 議 題 。 尤 其

是 不 同 區 域 、 性 別 、 年 齡 階 段 、 家 庭 支 持 系 統 的 長

輩 在 社 會 互 動 狀 況 有 不 同 程 度 的 支 持 需 求 ， 這 些 支

持 包 括 家 人 親 戚 、 人 際 友 情 、 鄰 里 志 工 、 專 業 人 員

從 親 近 到 遠 疏 不 同 的 協 助 ， 也 有 賴 整 體 社 區 形 成 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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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 整 的 支 持 網 絡 給 予 長 輩 更 好 的 支 持 系 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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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節  獨 居 老 人 生 活 狀 況  

根 據 獨 居 老 人 的 生 活 狀 況 進 行 綜 合 分 析，主 要

包 含 居 住 現 況 與 環 境 安 全 、 獨 居 狀 況 與 獨 力 自 主 、

經 濟 安 全 與 財 務 支 持 等 重 點 。  

 

一 、  居 住 現 況 與 環 境 安 全  

根 據 調 查 有 25.8 %的 長 輩 租 屋 ， 4.8 %為 借 住 ，

因 此 整 體 有 3 成 以 上 的 長 輩 有 居 住 方 面 的 挑 戰 。 男

性 租 屋 的 比 例 (39.6%)則 較 女 性 (16. 8% )為 高 ， 84 歲

以 上 者 租 屋 的 比 例 也 是 最 低 的 僅 有 13.2%，不 識 字 租

屋 的 比 例 同 樣 是 最 低 僅 有 11. 8%，市 區 的 租 屋 比 例 是

四 區 中 最 高 的 達 到 39. 6%。房 屋 所 有 權 為 自 用 或 家 屬

住 獨 棟 透 天 的 比 例 、 租 屋 者 住 在 平 房 的 比 例 均 顯 著

較 高 ， 顯 示 租 屋 者 的 財 務 自 主 性 較 低 ， 居 住 品 質 可

能 較 差。尤 其 不 少 長 輩 居 住 於 獨 棟 透 天，而 且 愈 年 長

比 例 愈 高 ， 這 些 都 是 潛 在 的 老 人 跌 倒 受 傷 風 險 因 子 。

此 外 ， 在 生 活 品 質 調 查 中 呈 現 近 4 成 的 受 訪 者 曾 經

摔 倒 過 ， 顯 示 環 境 安 全 是 居 住 議 題 中 重 要 的 項 目  

焦 點 座 談 中 服 務 提 供 單 位 均 指 出 不 少 房 東 或 屋

主 擔 心 獨 居 長 輩 的 健 康 、 生 活 自 理 、 疾 病 、 死 亡 等

狀 況 而 擔 心 自 己 要 承 擔 各 種 責 任 ， 進 而 不 願 意 租 給

獨 居 長 輩 。 這 反 映 了 長 者 在 尋 找 適 合 住 所 面 臨 了 屋

主 與 房 東 意 願 上 的 困 難 。  

因 此 ， 除 了 透 過 政 策 或 資 源 提 供 長 輩 個 別 的 協

助 之 外 ， 我 們 也 需 要 思 考 如 何 改 善 社 會 對 於 長 者 的

刻 板 印 象 ， 讓 他 們 在 社 區 中 受 到 更 多 的 尊 重 和 支

援 。  

 

二 、  獨 居 狀 況 與 獨 立 自 主  

在 同 住 狀 況 中 ， 實 質 獨 居 有 78.5 %， 與 他 人 同

住
2
有 21. 5 %。 實 質 獨 居 為 老 人 單 身 家 戶 ， 與 他 人 同

住 則 是 有 家 屬 但 缺 乏 生 活 自 理 能 力 或 無 照 顧 能 力 ；

                                                        
2
臺 中 市 獨 居 老 人 定 義 有 同 住 情 況 條 件 如 下：同 住 家 屬 均 缺
乏 生 活 自 理 能 力 或 均 無 照 顧 能 力 。 與 子 女 同 戶 籍 ， 但 其 未
經 常 同 住 （ 一 週 連 續 達 3 天 以 上 獨 居 之 事 實 ） 有 同 住 者 ，
且 同 住 者 均 65 歲 以 上 之 老 人 ， 列 入 獨 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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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子 女 但 其 未 經 常 同 住；或 是 同 住 者 均 65 歲 以 上 的

老 人 ； 或 是 其 他 需 列 冊 關 懷 老 人 等 類 型 。 山 線 的 實

質 同 住 比 例 是 各 區 中 最 高 的 為 28.4%， 84 歲 以 上 者

與 他 人 同 住 為 各 年 齡 層 中 最 高 有 31. 9%，顯 示 這 些 長

輩 的 同 住 情 形 較 多 ， 人 際 支 持 較 高 。 日 常 活 動 與 工

具 性 日 常 生 活 活 動 困 難 程 度 越 高 則 越 不 會 選 擇 獨 居 ，

也 就 是 自 我 照 顧 與 工 具 日 常 活 動 能 力 越 差 則 越 需 要

人 陪 伴 。  

在 居 家 服 務 方 面 有 63. 8 %的 人 願 意 考 慮 使 用 ，

在 社 區 式 長 照 服 務 方 面 有 近 5 成 的 人 願 意 考 慮 使 用，

在 老 人 機 構 方 面 有 36. 9%的 人 願 意 考 慮 住 進 去。在 不

願 意 使 用 長 照 服 務 的 原 因 普 遍 包 括 不 喜 歡 被 照 顧 、

無 力 負 擔 費 用、希 望 由 家 人 照 顧、不 喜 歡 與 人 互 動 、

入 住 機 構 不 自 由 、 不 喜 歡 與 人 同 住 等 。 在 各 項 長 照

服 務 的 調 查 中 ， 女 性 、 大 專 以 上 較 會 考 慮 使 用 居 家

服 務 與 社 區 式 長 照 服 務 ， 顯 示 女 性 與 大 專 教 育 以 上

較 能 接 受 與 人 互 動 的 服 務 型 態；65- 74 歲 者、高 中 職

與 大 專 程 度 都 較 會 考 慮 使 用 機 構 式 長 照 服 務 ， 顯 示

教 育 程 度 高 對 於 機 構 式 服 務 或 服 務 接 受 程 度 有 較 高

意 願 。  

外 出 時 以 無 交 通 工 具 （ 步 行 ） 為 主 ， 公 車 、 自

行 騎 機 車 和 計 程 車 是 較 常 運 用 的 交 通 工 具 ， 外 出 時

無 人 陪 伴 最 多 有 73.9%。  

在 焦 點 團 體 中 ， 長 輩 對 於 自 己 的 飲 食 與 醫 療 服

務 有 強 烈 的 主 張 ， 服 務 單 位 僅 能 通 報 且 沒 有 權 力 強

制 長 輩 去 接 受 治 療 ， 然 而 當 長 輩 決 定 自 己 的 生 活 方

式 、 飲 食 及 醫 療 選 擇 與 專 業 人 員 意 見 相 左 ， 則 專 業

人 員 會 擔 心 長 輩 們 的 健 康 風 險 增 加 。  

整 體 而 言 ， 獨 居 長 輩 們 的 獨 立 性 表 現 在 人 際 互

動 、 照 顧 求 助 、 就 醫 診 療 、 交 通 出 行 、 飲 食 習 慣 等

面 向 。 若 非 生 活 功 能 有 明 顯 困 難 否 則 不 求 助 ， 同 時

在 長 照 服 務 上 也 傾 向 不 麻 煩 他 人。外 出 多 獨 自 行 動 ，

使 用 大 眾 運 輸 工 具 或 步 行 為 主 。 因 此 ， 專 業 人 員 在

提 供 服 務 時 需 在 尊 重 長 輩 自 主 意 志 的 前 提 下 保 障 長

輩 的 最 佳 利 益 ， 甚 至 在 兩 者 衝 突 之 時 思 考 平 衡 兼 顧

的 方 法 來 提 供 必 要 的 建 議 及 支 持 ， 以 確 保 長 輩 的 福

祉 及 健 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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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經 濟 安 全 與 財 務 支 持  

根 據 問 卷 調 查，75- 84 歲 長 輩、不 識 字 程 度 等 長

輩 的 可 運 用 金 錢 較 少 ； 個 人 生 活 每 月 花 費 是 否 足 夠

則 是 85 歲 以 上 者 的 花 費 較 65 -74 歲 者 更 夠 用，障 礙

與 不 同 年 齡 階 段 的 長 輩 在 財 務 運 用 上 有 不 同 需 求 。

主 要 經 濟 來 源 依 靠 自 己 的 為 23.7 %，靠 政 府 或 慈 善 機

構 補 助 提 供 有 41.2 % ， 靠 兒 女 媳 婦 女 婿 提 供 的 有

27.4 %。顯 示 多 數 長 輩 的 經 濟 並 不 獨 立 需 要 依 賴 政 府

或 親 屬 來 協 助 經 濟 生 活 ， 經 濟 上 的 自 主 性 不 高 ， 且

家 庭 支 持 具 重 要 性 。 這 與 焦 點 座 談 顯 示 多 數 長 輩 表

示 有 經 濟 上 的 需 要 是 一 致 的 。 有 些 長 輩 由 於 缺 乏 存

款 與 經 濟 能 力 而 入 不 敷 出 、 不 知 道 如 何 管 理 自 己 的

財 務 ， 或 曾 經 遭 受 經 濟 詐 騙 或 損 失 ， 進 而 導 致 獨 立

的 日 常 生 活 陷 入 困 難 。  

然 而，有 26. 0%的 受 訪 者 曾 被 詐 騙 過，其 中 有 近

半 有 過 財 物 損 失 。 多 數 長 輩 並 未 有 被 詐 騙 經 驗 ， 只

有 1 成 多 的 長 輩 有 被 詐 騙 而 有 財 產 損 失 的 經 驗 。 顯

示 長 輩 們 的 警 覺 性 高 ， 對 於 自 身 財 產 的 防 詐 騙 意 識

相 當 清 楚 。  

超 過  75 %的 受 訪 者 表 示 對 財 產 信 託 沒 有 了 解 ，

而 市 區 不 知 道 的 比 例 相 較 山 線 及 海 線 顯 著 較 低 ， 顯

示 市 區 對 相 關 福 利 資 訊 較 容 易 獲 得 。 焦 點 座 談 亦 顯

示 ， 財 產 管 理 也 是 老 人 照 顧 的 一 大 難 題 ， 由 於 財 產

常 與 家 人 爭 議 不 斷 ， 老 人 可 能 無 法 自 主 支 配 自 己 的

財 產 ， 這 不 僅 影 響 到 老 人 的 生 活 ， 也 可 能 造 成 家 庭

矛 盾 和 法 律 上 的 問 題 。  

整 體 而 言 ， 不 同 居 住 區 域 對 獨 居 長 輩 生 活 有 影

響，市 區 的 資 源、資 訊 較 為 豐 沛，但 花 費 開 銷 也 高 ，

多 數 的 經 濟 自 主 性 不 高 。 另 外 少 數 獨 居 長 輩 有 被 詐

騙 並 損 失 的 經 驗 ， 但 多 數 仍 懂 得 保 護 自 己 。 獨 居 長

輩 在 財 務 上 確 實 有 需 求 ， 不 同 年 齡 階 段 可 能 有 不 同

程 度 的 經 濟 議 題，這 包 含 財 務 管 理、防 詐 騙 等 議 題 ，

不 僅 需 要 有 關 部 門 介 入 ， 也 需 要 第 一 線 服 務 人 員 連

結 適 當 資 源 介 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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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節  獨 居 老 人 社 會 參 與  
本 節 主 要 探 討 獨 居 老 人 的 社 會 參 與 情 形 ， 探 討

內 容 包 括 社 會 參 與 狀 況 及 3C 使 用、社 區 互 動 與 資 訊

取 得 。  

 

一 、  社 會 參 與 及 3C 使 用  

根 據 調 查，獨 居 長 輩 們 的 社 會 參 與 頻 率 相 對 較

低 ， 有 近 3 成 是 是 以 看 報 紙 、 聽 廣 播 等 靜 態 活 動 ，

從 事 宗 教 活 動 、 志 願 服 務 或 其 他 社 會 參 與 者 的 數 量

比 例 均 較 少 ， 顯 示 獨 居 長 輩 們 的 休 閒 活 動 更 傾 向 消

遣 或 靜 態 的 休 閒 活 動 ， 因 此 可 增 加 居 家 性 活 動 ， 或

是 志 工 的 陪 伴 來 強 化 獨 居 長 者 的 社 區 人 際 互 動 。  

有 3 成 的 長 輩 出 行 是 無 交 通 工 具 協 助，其 中 未

參 與 政 府 及 鄰 里 社 區 辦 理 的 活 動 者 有 7 至 8 成 。 顯

示 長 輩 們 的 社 會 參 與 或 社 交 活 動 因 個 人 社 交 需 求 不

高 、 疾 病 健 康 困 擾 、 生 活 功 能 較 低 、 交 通 支 持 不 足

等 各 種 因 素 而 選 擇 低 度 社 交 活 動 。 此 外 ， 有 36.5%

的 長 輩 未 使 用 手 機，主 要 理 由 是 不 需 要 與 不 會 使 用 ；

Face bo ok 或 LI NE 的 未 使 用 比 例 也 將 近 7 成，這 可 能

與 個 人 實 質 獨 居 、 生 活 環 境 與 個 人 教 育 背 景 等 情 形

有 關 。 調 查 究 發 現 ， 實 質 獨 居 、 居 住 在 市 區 、 教 育

程 度 較 高 ， 會 有 更 需 要 運 用 Faceboo k 或 LI NE 的 情

形 ， 因 此 針 對 市 區 或 實 質 獨 居 而 少 人 陪 伴 的 長 輩 可

以 多 加 辦 理 課 程 來 指 導 手 機 軟 體 的 正 確 使 用 。  

 

二 、  社 區 互 動 與 資 訊 取 得  

根 據 問 卷 調 查 與 推 論 統 計 結 果 ， 獨 居 長 輩 的 社

會 互 動 中 ， 女 性 、 有 子 女 、 85 歲 以 上 、 已 婚 同 居 者

的 親 人 互 動 與 頻 率 均 較 高 ； 其 次 ， 有 子 女 、 非 身 障

者 的 朋 友 互 動 與 頻 率 均 較 高 ； 女 性 、 非 身 障 者 、 住

市 區 、 大 專 以 上 、 實 質 獨 居 長 輩 們 的 鄰 居 互 動 與 頻

率 較 高 ； 住 市 區 、 大 專 以 上 的 長 輩 與 社 工 互 動 與 頻

率 較 高 。 顯 示 住 市 區 、 大 專 教 育 程 度 的 長 輩 會 較 重

視 鄰 居 與 社 工 們 的 互 動 ， 有 子 女 者 會 重 視 家 人 與 朋

友 的 關 係。有 20%的 長 輩 不 知 道 任 何 資 訊 管 道，多 數

是 靠 鄰 里 長 、 家 人 朋 友 來 獲 知 訊 息 ， 顯 示 仍 然 依 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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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區 鄰 里 系 統 的 口 語 宣 導 或 主 動 告 知 才 能 使 長 輩 了

解 福 利 資 訊 。 在 人 際 互 動 上 可 見 社 工 、 鄰 里 長 、 朋

友 等 是 獨 居 長 輩 較 常 互 動 的 對 象 ， 更 是 生 活 資 訊 、

支 持 系 統 的 重 要 來 源 。  

整 體 而 言 ， 長 輩 們 的 社 會 參 與 在 形 式 上 較 為 單

一 ， 不 同 居 住 區 域 的 互 動 程 度 差 異 大 ， 人 際 連 結 以

社 區 鄰 里 為 主 ， 並 且 仰 賴 外 界 主 動 告 知 各 種 活 動 或

福 利 資 訊 。 可 規 劃 透 過 社 區 、 鄰 里 的 管 道 主 動 給 予

資 訊，或 設 計 其 他 誘 因 來 積 極 鼓 勵 參 與，包 括 交 通 、

經 濟 等 策 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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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節  獨 居 老 人 福 利 服 務 使 用 狀 況  
本 節 主 要 針 對 獨 居 老 人 的 福 利 服 務 使 用 狀 況 調

查 結 果 進 行 說 明 ， 內 容 包 括 福 利 服 務 使 用 與 需 求 滿

足 、 服 務 經 驗 使 用 與 認 知 強 化 、 服 務 可 及 性 與 資 訊

連 結 。  

 

一 、  福 利 服 務 使 用 與 需 求 滿 足  

在 福 利 服 務 使 用 的 調 查 中 ， 長 輩 對 於 福 利 使 用

得 知 管 道 以 知 道 為 最 多 占 了 79.6%，不 知 道 有 20.4%。

獨 居 長 輩 對 臺 中 市 政 府 目 前 辦 理 老 人 福 利 措 施 認 識

與 使 用 狀 況 ， 以 「 重 陽 敬 老 」 為 認 知 度 為 最 高 ， 其

次 為 「 敬 老 愛 心 卡 」， 再 次 是 「 老 人 健 保 補 助 」， 而

以 「 愛 心 手 鍊 」、「 中 低 收 住 屋 修 繕 」 認 知 度 較 低 ，

低 於 25%。就 使 用 率 來 說，以「 重 陽 敬 老 」為 最 高 ，

其 次 為 「 敬 老 愛 心 卡 」， 再 次 是 「 老 人 健 保 補 助 」，

而 以「 愛 心 手 鍊 」、「 中 低 收 住 屋 修 繕 」使 用 度 較 低 ，

低 於 15%。這 些 項 目 與 需 求 或 福 利 身 份 有 關。因 為 出

行 與 生 活 開 支 需 求 而 需 要 交 通 協 助 、 經 濟 補 助 ， 而

中 低 收 各 種 服 務 項 目 則 需 要 經 濟 條 件 達 到 才 能 申

請 。  

調 查 中 顯 示 ， 長 輩 對 水 電 費 補 助 、 醫 療 巡 迴 、

醫 療 專 車 、 修 繕 補 助 較 常 接 觸 的 項 目 ， 另 有 不 少 福

利 項 目 是 長 輩 未 聽 過 或 沒 經 驗 到 的 而 無 法 選 擇 。 雖

然 長 輩 對 於 非 自 身 福 利 資 格 的 項 目 固 然 不 太 清 楚 ，

但 建 議 對 於 符 合 福 利 身 分 但 目 前 未 有 需 求 之 各 項 福

利 服 務 與 相 關 資 源 仍 然 可 以 協 助 認 識 ， 以 因 應 未 來

有 需 求 時 可 以 主 動 聯 繫 相 關 資 源 。  

 

二 、  服 務 經 驗 使 用 與 認 知 強 化  

根 據 問 卷 調 查 ， 長 輩 對 於 臨 終 前 與 往 生 後 安 排

的 回 應 與 關 注 較 少 ， 其 中 預 立 醫 療 指 示 、 降 低 急 救

醫 療 則 是 各 項 服 務 中 回 應 比 例 較 高 的 項 目 ， 約 有 2

成 多。其 他 包 括 預 設 臨 終 照 護 計 畫、健 全 安 寧 療 護 、

臨 終 關 懷 、 宗 教 準 備 、 喪 葬 衣 物 準 備 、 樹 葬 和 海 葬

等 項 目 則 是 較 少 關 注 。 推 論 這 些 項 目 可 能 屬 於 較 禁

忌 話 題 ， 或 是 平 常 較 少 人 可 以 討 論 而 不 容 易 觸 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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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外，超 過 75%的 受 訪 者 表 示 對 財 產 信 託 沒 有 了

解 ， 而 財 物 管 理 、 信 託 、 預 立 遺 囑 、 青 銀 共 居 、 電

動 車 租 借 、 生 命 教 育 、 志 工 媒 合 、 讀 書 會 參 與 、 生

涯 規 劃、手 機 教 學、網 路 教 學 等 均 較 少 人 表 達 需 求 。

這 些 項 目 可 能 是 長 輩 生 命 經 驗 尚 未 接 觸 ， 或 是 因 為

社 會 互 動 表 現 較 少 而 未 能 關 注 的 主 題 。  

若 未 來 需 要 推 動 上 述 相 關 服 務 的 進 行 應 特 別 考

量 長 輩 們 的 生 活 經 驗 與 社 交 需 求 ， 循 序 漸 進 從 社 交

互 動 與 生 活 經 驗 的 增 加 逐 步 推 廣 ， 包 括 臨 終 議 題 、

創 新 服 務 等 相 關 福 利 項 目 。 長 輩 們 並 非 沒 有 這 方 面

需 求 ， 而 是 缺 乏 經 驗 與 相 關 資 訊 認 識 。  

 

三 、  服 務 可 及 性 與 資 訊 連 結  

福 利 獲 得 管 道 中 以 鄰 里 長 、 家 人 朋 友 居 多 ， 佔

了 5 成 左 右 。 這 與 本 研 究 調 查 獨 居 長 輩 們 的 社 工 、

鄰 里 長 、 朋 友 的 互 動 頻 率 較 高 的 結 果 一 致 。 此 外 。

居 住 在 海 線 的 長 輩 們 對 於 多 項 福 利 資 訊 的 認 識 較 少 ，

不 知 道 的 比 例 相 較 其 他 區 域 為 高 ， 因 此 資 訊 落 差 問

題 有 待 進 一 步 處 理 。 焦 點 團 體 資 料 顯 示 ， 有 一 部 分

長 輩 不 識 字 ， 需 要 依 賴 別 人 ， 也 會 在 福 利 資 格 或 補

助 相 關 資 訊 變 化 而 混 淆 。  

因 此 ， 克 服 資 訊 的 落 差 問 題 對 長 輩 提 供 更 多 的

生 活 上 的 新 知 和 資 訊 相 當 重 要 。 由 於 平 常 關 照 獨 居

長 輩 多 賴 鄰 里 長 社 區 支 持 系 統 ， 表 示 獨 居 長 輩 於 需

要 幫 助 時 可 能 第 一 時 間 想 到 的 會 是 鄰 里 長 ， 顯 示 現

行 服 務 輸 送 以 鄰 里 長 為 主 ， 未 來 可 強 化 鄰 里 社 區 支

持 資 源 對 獨 居 長 輩 的 關 懷 網 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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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節  小 結  
本 節 乃 針 對 整 體 問 卷 調 查 與 焦 點 座 談 會 結 果 進

行 總 結 性 說 明 ， 主 要 包 括 臺 中 市 獨 居 老 人 的 獨 居 相

關 因 素 、 獨 居 老 人 特 性 、 獨 居 老 人 需 求 。  

一 、  獨 居 相 關 因 素  

根 據 本 研 究 調 查，獨 居 型 態 與 長 輩 的 年 齡 分 布 、

日 常 活 動 、 工 具 性 日 常 生 活 活 動 有 關 聯 ， 獨 居 型 態

與 這 些 變 項 呈 現 顯 著 低 度 負 相 關 。 年 齡 越 長 則 獨 居

的 現 象 越 少 ， 年 齡 越 輕 則 獨 居 現 象 越 高 。 越 年 長 的

長 輩 在 日 常 活 動 量 表 與 工 具 性 日 常 生 活 活 動 的 障 礙

程 度 越 高 ， 若 日 常 活 動 與 工 具 性 日 常 生 活 活 動 障 礙

程 度 越 高 則 表 示 長 輩 越 需 要 人 照 顧 ， 因 此 獨 居 的 現

象 會 減 少 。 此 外 ， 無 子 女 的 長 輩 獨 居 情 形 較 有 子 女

的 長 輩 為 多 ， 而 獨 居 長 輩 的 互 動 親 人 數 、 親 人 互 動

頻 率 、 可 協 助 親 人 數 較 少 。 可 見 臺 中 市 獨 居 長 輩 的

主 要 因 素 可 能 與 生 活 自 理 能 力 、 家 庭 親 人 概 況 等 因

素 較 為 相 關 。 這 與 陳 正 芬 、 王 彥 雯 （ 2010） 的 研 究

結 果 相 同，老 人 的 IAD L s（ 獨 立 生 活 能 力 ）障 礙 程 度

越 高 時 ， 獨 居 比 率 相 對 較 低 ； 未 擁 有 子 女 的 老 人 獨

居 比 例 相 對 較 高 。  

整 體 而 言 ， 有 將 近 8 成 的 長 輩 實 質 獨 居 ， 長 輩

們 的 居 住 滿 意 度 和 各 變 項 有 不 同 程 度 的 相 關 ， 包 括

自 覺 健 康 、 日 常 活 動 困 難 程 度 、 工 具 性 日 常 生 活 活

動 困 難 程 度、心 理 健 康 與 生 活 滿 意 度、寂 寞 程 度 等 。

顯 示 獨 居 的 居 住 滿 意 程 度 可 能 會 受 到 生 活 自 理 能 力

的 高 低 、 家 人 或 子 女 陪 伴 聯 繫 的 緊 密 程 度 、 心 理 健

康 程 度 、 寂 寞 程 度 的 影 響 。  

 

二 、  獨 居 老 人 特 性  

(一 )  獨 立 與 自 主 性  

根 據 問 卷 調 查 ， 女 性 在 親 人 互 動 、 鄰 居 互 動 上

較 男 性 主 動 積 極 ， 大 專 以 上 長 輩 對 於 鄰 居 和 社 工 的

互 動 會 較 為 頻 繁 。 長 輩 們 在 資 源 的 使 用 以 社 區 鄰 里

長 、 社 工 、 鄰 居 們 的 社 區 支 持 系 統 優 先 ， 並 且 透 過

社 區 獲 得 重 要 資 訊 。  

獨 居 與 否 和 希 望 有 人 陪 伴 呈 現 顯 著 低 度 負 相



第五章研究發現與結論 

293 
 

關 ， 顯 示 獨 居 長 輩 並 不 完 全 都 需 要 人 陪 伴 ， 實 質 獨

居 長 輩 的 獨 立 自 主 性 相 對 非 實 質 獨 居 長 輩 較 高 。 工

具 性 生 活 功 能 兩 項 困 難 與 一 項 困 難 需 要 協 助 意 願 比

例 相 較 有 三 項 以 上 困 難 者 的 意 願 比 例 顯 著 低 很 多 ，

顯 示 在 個 人 生 理 條 件 尚 能 自 主 時 ， 長 輩 們 表 現 出 更

依 靠 自 己 的 獨 立 性 。 此 外 ， 長 輩 在 健 康 與 習 慣 中 會

堅 持 自 己 的 偏 好 ， 雖 然 會 使 服 務 提 供 者 感 到 為 難 ，

但 這 也 顯 示 長 輩 對 於 自 主 性 的 需 求 程 度 較 高 。  

在 個 人 生 理 功 能 與 人 際 支 持 表 現 獨 立 性 的 同

時 ， 長 輩 也 相 當 重 視 自 身 權 益 與 服 務 品 質 ， 在 服 務

的 選 擇 與 使 用 相 當 重 視 自 身 自 主 性 與 需 求 表 達 。  

 

(二 )  自 我 保 護 與 環 境 適 應  

根 據 問 卷 調 查 ， 男 性 、 居 住 於 市 區 、 教 育 程 度

為 不 識 字、未 有 子 女 等 長 輩 在 人 際 互 動 上 較 為 被 動 ，

不 識 字 的 長 輩 在 經 濟 財 務 上 的 困 境 較 明 顯 ， 也 可 能

會 影 響 其 行 動 與 福 利 服 務 的 選 擇 。 因 此 ， 提 供 給 長

輩 的 服 務 必 須 考 慮 到 其 現 實 狀 況 和 自 我 保 護 的 意 向 ，

才 能 真 正 提 供 有 效 的 協 助 。  

長 輩 受 到 生 理 功 能 與 疾 病 因 素 而 減 少 外 出 ， 並

較 少 參 與 社 會 活 動 ， 可 能 是 基 於 自 我 保 護 ， 避 免 因

外 出 而 受 傷 或 影 響 行 動 。 此 外 焦 點 座 談 中 的 意 見 顯

示，有 些 長 輩 不 喜 歡 被 人 接 觸、或 是 有 自 己 的 堅 持 ，

導 致 長 照 服 務 或 其 他 服 務 難 以 輸 送 ， 也 是 基 於 不 想

麻 煩 他 人 或 製 造 困 擾 ； 收 入 有 限 導 致 不 願 意 花 錢 購

買 或 使 用 服 務 ， 同 樣 基 於 自 我 保 護 而 減 少 開 支 。 這

些 因 為 經 濟 條 件 、 生 活 資 訊 認 識 不 高 、 生 理 功 能 困

擾 、 缺 少 陪 伴 親 友 等 條 件 而 致 減 少 人 際 社 交 、 降 低

生 活 開 支 、 減 低 手 機 使 用 等 狀 況 ， 都 顯 示 獨 居 長 輩

生 活 中 會 運 用 自 我 保 護 的 機 制 ， 避 免 自 己 受 傷 、 開

銷 赤 字 、 製 造 麻 煩 。  

然 而 另 一 方 面，市 區、高 教 育 程 度 長 輩 願 意 學 習

新 事 物 ， 甚 至 不 同 居 住 區 域 的 長 輩 顯 示 不 同 資 源 運

用 特 性 ， 不 同 人 際 支 持 需 求 ， 反 而 突 顯 了 獨 居 長 輩

在 自 我 保 護 的 狀 態 下 也 同 時 適 應 不 同 社 經 環 境 ， 展

現 在 社 區 中 的 環 境 適 應 能 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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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個 人 背 景 與 環 境 支 持  

根 據 調 查 ， 長 輩 有 5 至 6 成 比 例 能 接 受 居 家 式

與 社 區 式 的 服 務 ， 而 4 成 長 輩 不 願 意 接 受 的 理 由 較

多 是 因 為 不 願 意 被 照 顧 、 不 願 與 人 互 動 、 無 法 負 擔

費 用 等 因 素；機 構 式 服 務 則 有 6 成 長 輩 不 願 意 接 受 ，

主 要 因 素 是 無 力 負 擔 費 用 、 覺 得 不 自 由 、 不 喜 歡 與

他 人 同 住 等 。 此 外 相 對 而 言 ， 單 身 、 年 齡 較 輕 、 無

子 女 的 長 輩 通 常 較 為 獨 立，而 已 婚 有 偶、年 齡 較 長 、

有 子 女 的 長 輩 通 常 較 需 要 各 種 服 務 的 介 入 ， 並 且 相

較 之 下 ， 85 歲 以 上 者 的 花 費 較 65-74 歲 者 更 覺 得 夠

用 。 在 喪 葬 議 題 的 討 論 上 ， 長 輩 們 還 是 較 為 保 守 與

含 蓄 ， 多 數 不 願 意 發 表 看 法 。 整 體 來 說 ， 不 同 生 活

背 景 或 居 住 區 域 的 長 者 在 消 費 觀 念 、 金 錢 觀 念 和 福

利 使 用 觀 念 有 差 異 ， 需 仔 細 考 慮 長 輩 們 的 背 景 、 偏

好 、 需 求 和 觀 念 來 規 劃 合 適 的 福 利 方 案 。  

從 調 查 中 也 發 現 身 心 障 礙 者 在 可 運 用 金 錢 與 親

人 互 動 中 較 為 劣 勢 ， 因 此 對 於 有 障 礙 問 題 的 長 輩 將

需 要 溝 通 與 經 濟 協 助 以 克 服 服 務 輸 送 困 難 。  

服 務 中 的 挑 戰 不 僅 限 於 醫 療 照 護 和 居 家 服 務 等

方 面 ， 還 包 括 與 家 屬 、 長 輩 之 間 的 相 處 和 溝 通 等 問

題 。 在 面 對 長 輩 的 自 我 保 護 與 獨 立 需 求 時 ， 服 務 提

供 者 需 要 更 多 的 耐 心 和 溝 通 技 巧 ， 以 確 保 長 輩 得 到

必 要 的 照 顧 和 治 療 。 此 外 ， 家 屬 的 角 色 也 需 要 被 關

注 和 引 導 ， 以 避 免 產 生 消 極 的 態 度 和 情 緒 ， 對 整 體

服 務 造 成 負 面 影 響 。  

整 體 來 說 ， 長 者 個 人 的 獨 立 性（ 自 主 意 志 、 不

願 意 麻 煩 別 人 ）、疾 病 狀 況（ 健 康 問 題、生 理 功 能 ）、

家 屬 態 度（ 積 極 或 消 極、不 認 識 資 源 ）、社 區 資 源 運

用 （ 鄰 里 長 互 動 、 社 福 單 位 連 結 ） 等 都 是 造 成 福 利

資 源 介 入 過 程 順 利 與 否 的 重 要 條 件 。  

 

三 、  獨 居 老 人 需 求  

根 據 本 研 究，整 合 身 心 狀 況 的 身 體 狀 況 與 健 康

照 顧、生 活 品 質 與 人 際 關 係、心 理 健 康 與 寂 寞 陪 伴 ；

生 活 狀 況 的 居 住 現 況 與 環 境 安 全 、 獨 居 狀 況 與 獨 立

自 主 、 經 濟 安 全 與 財 務 支 持 ； 社 會 參 與 情 形 的 社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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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與 狀 況 及 3C 使 用、社 區 互 動 與 資 訊 取 得；福 利 服

務 使 用 狀 況 的 福 利 服 務 使 用 與 需 求 滿 足 、 服 務 經 驗

使 用 與 認 知 強 化 、 服 務 可 及 性 與 資 訊 連 結 ， 可 以 歸

納 出 臺 中 市 獨 居 老 人 需 求 包 括 生 理 健 康 與 照 顧 需 求 、

經 濟 安 全 與 財 務 支 持 需 求 、 心 理 健 康 與 寂 寞 陪 伴 需

求 、 家 人 與 子 女 關 係 需 求 、 社 會 參 與 及 交 通 需 求 、

服 務 可 及 性 與 資 訊 連 結 需 求 、 居 住 與 租 屋 需 求 。 這

與 本 研 究 整 理 的 心 理 健 康 、 生 理 健 康 、 居 住 安 全 、

經 濟 安 全 、 社 會 參 與 等 面 向 類 似 ， 但 更 增 加 了 家 人

與 子 女 關 係 、 服 務 可 及 性 與 資 訊 連 結 等 兩 個 較 具 體

的 需 求 。 摘 要 如 下 ：  

  

(一 )  生 理 健 康 與 照 顧 需 求  

獨 居 老 人 在 照 顧 上 可 能 會 面 臨 生 活 自 理 困 難 、

照 顧 陪 伴 不 足、家 人 親 人 忽 略、就 醫 外 出 陪 伴 缺 乏 ，

最 終 導 致 身 體 照 顧 或 醫 療 選 擇 上 的 困 擾 。 因 此 需 要

照 顧 服 務 和 就 醫 陪 伴 等 相 關 政 策 協 助 。  

 

(二 )  心 理 健 康 與 寂 寞 陪 伴 需 求  

獨 居 長 輩 因 為 不 同 區 域 、 性 別 、 年 齡 階 段 、 家

庭 支 持 系 統 樣 態 的 長 輩 均 有 不 同 形 式 與 程 度 的 心 理

健 康 問 題 與 寂 寞 程 度 ， 因 此 需 要 包 括 家 人 親 戚 、 人

際 友 情 、 鄰 里 志 工 、 專 業 人 員 從 親 近 到 遠 疏 不 同 的

陪 伴 系 統 。  

 

(三 )  經 濟 安 全 與 財 務 支 持 需 求  

獨 居 長 輩 在 財 務 上 確 實 有 需 求，不 同 年 齡 階 段

可 能 因 為 不 同 的 生 理 及 心 理 健 康 、 生 活 需 求 與 家 庭

狀 況 而 有 不 同 程 度 的 經 濟 議 題 ， 這 包 含 財 務 管 理 、

信 託 知 識 、 防 詐 騙 協 助 。  

 

(四 )  家 庭 與 子 女 關 係 需 求  

家 庭 或 是 子 女 的 支 持 陪 伴 確 實 對 長 輩 相 當 重 要 ，

尤 其 多 數 長 輩 在 獨 居 狀 況 下 仍 然 有 親 人 可 以 聯 繫 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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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 。 適 度 的 增 加 長 輩 與 親 人 間 的 互 動 ， 提 升 家 庭 支

持 對 於 長 輩 們 的 心 理、就 醫、生 活 都 具 有 深 遠 意 義 。  

 

(五 )  社 會 參 與 及 交 通 需 求  

獨 居 長 輩 們 的 社 會 參 與 在 形 式 上 較 單 一 ， 參 與

頻 率 也 較 少 ， 相 關 活 動 資 訊 仰 賴 外 界 主 動 告 知 。 可

透 過 社 區 、 鄰 里 的 管 道 主 動 聯 繫 ， 亦 可 設 計 包 括 交

通 、 經 濟 等 誘 因 來 鼓 勵 積 極 參 與 。  

 

(六 )  服 務 可 及 性 與 資 訊 連 結 需 求  

長 輩 對 部 分 福 利 資 訊 的 了 解 程 度 較 低，須 強 化

福 利 服 務 輸 送 系 統 的 資 訊 順 暢 性 ， 與 鄰 里 社 區 支 持

資 源 的 關 懷 網 絡 。 其 次 ， 長 輩 對 於 非 自 身 需 求 的 福

利 資 格 或 項 目 可 能 不 太 清 楚 ， 但 仍 可 協 助 認 識 ， 以

因 應 未 來 的 需 求 。  

(七 )  環 境 安 全 與 居 住 需 求  

不 少 長 輩 居 住 在 需 上 下 樓 的 獨 棟 透 天，且 越 高

齡 的 比 例 越 高 ， 並 且 跌 倒 的 比 例 不 少 ， 因 此 需 顧 慮

空 間 與 環 境 安 全 。 此 外 ， 有 3 成 以 上 的 長 輩 有 租 屋

方 面 的 需 求 。 除 了 透 過 政 策 或 資 源 提 供 長 輩 個 別 的

協 助 之 外 ， 也 需 要 思 考 如 何 改 善 社 會 對 於 長 者 的 看

法 和 待 遇 ， 讓 他 們 在 社 區 中 受 到 更 多 的 尊 重 和 支

援 。  

 

綜 合 上 述 ， 臺 中 市 獨 居 老 人 需 求 有 ： 生 理 健 康

與 照 顧 需 求 包 括 健 康 狀 況 、 醫 療 用 藥 、 日 常 生 活 能

力 表 現 ； 心 理 健 康 與 陪 伴 需 求 包 括 生 活 滿 意 度 、 寂

寞 感 、 陪 伴 ； 經 濟 安 全 與 財 務 支 持 需 求 包 括 經 濟 獨

立 、 財 務 管 理 、 防 詐 騙 等 協 助 ； 家 人 與 子 女 關 係 需

求 包 括 家 庭 親 友 互 動 、 子 女 關 係 ； 社 會 參 與 及 交 通

需 求 包 括 手 機 與 網 路 應 用、社 區 支 持、社 會 參 與（ 休

閒、活 動 ）、交 通 工 具 使 用； 服 務 可 及 性 與 資 訊 連 結

需 求 包 括 克 服 資 訊 落 差 、 福 利 資 訊 了 解 、 服 務 主 動

連 結 ； 環 境 安 全 與 居 住 需 求 包 括 環 境 安 全 、 居 住 協

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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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6 -1、 臺 中 市 獨 居 老 人 需 求 內 容 一 覽 表  

項 目  需 求 內 容  

生 理 健 康 與 照 顧 需 求  
健 康 狀 況 、 醫 療 用 藥 、 日 常 生 活

能 力 表 現 （ AD L s、 I A D L s）  

心 理 健 康 與 寂 寞 陪 伴 需

求  

生 活 滿 意 度 、 寂 寞 感 、 陪 伴  

經 濟 安 全 與 財 務 支 持 需

求  

經 濟 獨 立 、 財 務 管 理 、 防 詐 騙 、

監 護 輔 助 協 助  

家 人 與 子 女 關 係 需 求  家 庭 親 友 互 動 、 子 女 關 係  

社 會 參 與 及 交 通 需 求  
網 路 應 用 、 社 區 支 持 、 社 會 參 與

（ 休 閒 、 活 動 ） 、 交 通 工 具 使 用  

服 務 可 及 性 與 資 訊 連 結

需 求  

克 服 資 訊 落 差 、 福 利 資 訊 了 解 、

服 務 主 動 連 結  

環 境 安 全 與 居 住 需 求  環 境 安 全 、 居 住 協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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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章  建 議 事 項  

根 據 獨 居 老 人 的 各 項 需 求 進 行 分 析 ， 生 理 健 康

與 照 顧 需 求 有 提 升 預 防 保 健 醫 療 服 務 可 及 性 ； 心 理

健 康 與 陪 伴 需 求 為 培 植 社 區 心 理 支 持 系 統 減 少 孤 寂

感 ； 經 濟 安 全 與 財 務 支 持 需 求 有 提 升 銀 髮 人 力 運 用

及 經 濟 安 全 支 持 系 統 ； 家 人 與 子 女 關 係 需 求 有 擴 大

家 庭 事 務 協 商 服 務 改 善 家 庭 關 係 ； 社 會 參 與 及 交 通

需 求 有 強 化 高 齡 友 善 運 輸 量 能 滿 足 外 出 需 求 、 提 升

長 輩 接 收 及 使 用 數 位 生 活 資 訊 能 力 、 理 解 獨 居 老 人

特 質 提 升 服 務 敏 感 度 ； 服 務 可 及 性 與 資 訊 連 結 需 求

有 深 化 宣 導 各 網 絡 運 用 社 會 福 利 資 源 、 體 驗 創 新 服

務 以 強 化 長 輩 認 知 ； 環 境 安 全 與 居 住 需 求 有 推 動 獨

居 長 者 在 宅 安 全 措 施 減 少 在 家 跌 倒 機 率 、 建 立 支 持

網 絡 營 造 友 善 租 屋 環 境 。  

依 照 立 即 可 行 與 中 長 期 兩 項 原 則 ， 將 整 合 資 源

較 容 易 、 處 理 問 題 單 一 、 現 行 已 有 服 務 模 式 者 歸 為

立 即 可 行 建 議 事 項 ； 若 整 合 資 源 較 為 不 易 、 處 理 問

題 相 對 複 雜 、 目 前 無 相 關 服 務 、 需 花 費 較 長 時 間 建

構 則 視 為 中 長 期 建 議 事 項 。  

立 即 可 行 建 議 事 項 包 括 理 解 獨 居 老 人 特 質 提 升

服 務 敏 感 度 、 培 植 社 區 心 理 支 持 系 統 減 少 孤 寂 感 、

深 化 宣 導 各 網 絡 運 用 社 會 福 利 資 源 、 擴 大 家 庭 事 務

協 商 服 務 增 進 家 庭 支 持 功 能 、 強 化 高 齡 友 善 運 輸 量

能 滿 足 外 出 需 求 、 提 升 長 輩 接 收 及 使 用 數 位 生 活 資

訊 能 力 、 推 動 獨 居 長 者 在 宅 安 全 措 施 減 少 在 家 跌 倒

機 率 。  

中 長 期 建 議 事 項 包 括 提 升 預 防 保 健 醫 療 服 務 可

及 性 、 提 升 銀 髮 人 力 運 用 及 經 濟 安 全 支 持 系 統 、 體

驗 創 新 服 務 以 強 化 長 輩 認 知 、 建 立 支 持 網 絡 營 造 友

善 租 屋 環 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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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  1、 建 議 事 項 整 理 一 覽 表  

需求面向 建議事項 

生理健康與照顧

需求 

提升預防保健醫療服務可及性（中長期） 

心理健康與陪伴

需求 

培植社區心理支持系統減少孤寂感（立即可行） 

經濟安全與財務

支持需求 

提升銀髮人力運用及經濟安全支持系統（中長期） 

家人與子女關係

需求 

擴大家庭事務協商服務改善家庭關係（立即可行） 

社會參與及交通

需求 

強化高齡友善運輸量能滿足外出需求（立即可行） 

提升長輩接收及使用數位生活資訊能力（立即可

行） 

理解獨居老人特質提升服務敏感度（立即可行） 

服務可及性與資

訊連結需求 

深化宣導各網絡運用社會福利資源（立即可行） 

體驗創新服務以強化長輩認知（中長期） 

環境安全與居住

需求 

推動獨居長者在宅安全措施減少在家跌倒機率（立

即可行） 

建立支持網絡營造友善租屋環境（中長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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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節  立 即 可 行 事 項 （ 一 年 至 三 年 ）  
立 即 可 行 建 議 事 項 包 括 理 解 獨 居 老 人 特 質 提

升 服 務 敏 感 度、培 植 社 區 心 理 支 持 系 統 減 少 孤 寂 感 、

深 化 宣 導 各 網 絡 運 用 社 會 福 利 資 源 、 擴 大 家 庭 事 務

協 商 服 務 增 進 家 庭 支 持 功 能 、 強 化 高 齡 友 善 運 輸 量

能 滿 足 外 出 需 求 、 提 升 長 輩 接 收 及 使 用 數 位 生 活 資

訊 能 力 、 減 少 獨 居 老 人 跌 倒 失 能 支 持 在 宅 安 全 。 以

下 以 實 際 做 法 進 行 說 明 。  

 

一 、  理 解 獨 居 老 人 特 質 提 升 服 務 敏 感 度 (主 辦 單 位

為 各 局 處 ， 協 辦 單 位 為 社 會 局 ) 

(一 )  尊 重 長 輩 自 主 權 益 ： 根 據 調 查 ， 獨 居 長 輩 們 普

遍 有 相 當 高 的 獨 立 性 ， 在 生 活 功 能 不 便 時 不 易

依 賴 他 人 ， 心 理 上 也 不 隨 意 求 助 的 傾 向 。 對 於

自 我 選 擇 與 決 策 有 較 高 的 堅 持 ， 因 此 要 理 解 獨

居 長 者 的 自 主 性， 也 應 對 於 其 生 活 方 式 給 予 尊

重 。 辦 理 教 育 訓 練 針 對 提 供 服 務 人 員 ， 包 括 社

工 、 志 工 等 辦 理 教 育 訓 練 ， 從 專 業 倫 理 層 面 指

導 服 務 單 位 尊 重 長 輩 們 的 自 主 權 益 。  

(二 )  提 升 志 工 關 懷 能 力 ：強 化 獨 居 老 人 服 務 志 工 訓

練 ， 於 現 行 的 關 懷 訪 視 及 電 話 問 安 服 務 中 ， 增

進 關 懷 技 巧 與 能 力 ， 著 重 於 就 醫 提 醒 、 瞭 解 照

顧 需 求 、 評 估 生 活 能 力 等 ， 以 預 防 獨 居 長 輩 功

能 退 化 ， 提 供 即 時 的 關 懷 或 轉 介 。  

(三 )  盤 點 區 域 內 服 務 資 源 促 進 交 流 ： 針 對 各 區 之 獨

居 老 人 服 務 相 關 資 源 進 行 廣 泛 盤 點 ，並 透 過 獨

居 老 人 服 務 系 統 促 進 彼 此 交 流 ， 形 成 社 區 性 支

持 網 絡 ， 提 升 對 獨 居 老 人 的 服 務 內 涵 與 品 質 。 

 

二 、  培 植 社 區 心 理 支 持 系 統 減 少 孤 寂 感 (主 辦 單 位

為 社 會 局 、 衛 生 局 ， 協 辦 單 位 為 獨 居 老 人 服 務

單 位 、 社 區 照 顧 關 懷 據 點 、 身 心 科 醫 療 院 所 ) 

市 區 獨 居 長 輩 生 心 理 健 康 度 較 低，寂 寞 感

分 數 是 四 區 當 中 最 高，並 對 於 人 際 交 友 需 求 較

高。透 過 辦 理 社 區 式、多 功 能、支 持 性 團 體 ，

協 助 獨 居 長 輩 建 立 良 好 人 際 關 係，處 理 寂 寞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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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較 低 的 心 理 健 康 程 度，鼓 勵 市 區 辦 理 獨 老 團

體 活 動 。  

 

三 、  深 化 宣 導 各 網 絡 運 用 社 會 福 利 資 源 (主 辦 單 位

為 社 會 局 ， 協 辦 單 位 為 區 公 所 、 鄰 里 長 、 愛 鄰

守 護 隊 ) 

(一 )  降 低 獨 居 老 人 經 濟 風 險：透 過 調 查 發 現，獨 居

長 輩 的 每 月 平 均 可 運 用 金 錢 減 去 每 月 平 均 支

出 ， 大 約 平 均 剩 下 1,100 元 左 右 ， 且 自 評 生 活

費 用 不 夠 用 的 獨 居 長 輩 也 有 44. 4%。 針 對 有 需

要 的 長 輩 提 供 福 利 資 訊 ， 協 助 申 辦 經 濟 補 助 或

實 物 資 源 ； 盤 點 轉 介 評 估 急 難 救 助 或 民 間 申 請

紓 困 方 案。同 時，針 對 行 動 不 便、認 知 能 力 低 、

偏 遠 區 域 的 長 輩 ， 提 供 到 宅 式 協 助 。  

(二 )  加 強 非 都 會 區 獨 居 老 人 福 利 宣 導：福 利 使 用 得

知 管 道 比 例 最 高 為 鄰 里 長 ， 主 動 告 知 政 府 福 利

政 策 為 須 增 加 的 福 利 服 務 第 三 高。 區 域 分 析 中

海 線 對 於 多 項 福 利 資 訊 ， 包 括 假 牙 補 助 、 愛 心

手 鍊 、 緊 急 救 援 等 多 項 福 利 資 訊 的 不 知 道 比 例

相 較 其 他 區 域 為 高 。建 議 辦 理 提 升 鄰 里 長 社 會

福 利 課 程 ， 或 於 社 區 活 動 中 辦 理 社 會 福 利 宣

導 。  

 

四 、  擴 大 家 庭 事 務 協 商 服 務 增 進 家 庭 支 持 功 能 (主

辦 單 位 為 社 會 局 ， 服 務 提 供 者 為 專 業 社 工 、 家

庭 事 務 協 商 社 工 ) 

根 據 統 計 顯 示 多 數 長 輩 的 獨 居 並 非 毫 無

家 人 ， 反 而 更 需 要 家 庭 支 持 。 在 獨 居 老 人 的 社

會 互 動 中 ，女 性、有 子 女、 85 歲 以 上、已 婚 同

居 者 的 親 人 互 動 與 頻 率 均 較 高； 且 有 3 至 4 成

的 長 輩 擔 心 家 人 或 子 女 ， 有 近 25%擔 心 家 人 關

係 。 此 外 ， 由 於 子 女 與 父 母 之 間 的 關 係 不 佳 ，

並 導 致 老 人 被 劃 定 為 有 子 女 負 擔 的 身 份 ， 可 能

無 法 享 有 某 些 福 利 和 補 貼 。 在 子 女 及 家 庭 溝 通

方 面 ， 提 供 長 者 針 對 家 庭 關 係 、 子 女 互 動 上 的

家 事 協 商 機 制 ， 以 及 建 立 家 庭 問 題 調 解 機 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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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 一 步 強 化 社 工 陪 伴 獨 居 老 人 機 制 ，積 極 協 助

長 輩 與 子 女 重 新 建 立 聯 繫 和 溝 通， 解 決 撫 養 義

務 與 財 務 問 題 。  

 

五 、  強 化 高 齡 友 善 運 輸 量 能 滿 足 外 出 需 求 (主 辦 單

位 為 交 通 局 ， 協 辦 單 位 為 衛 生 局 、 社 會 局 ) 

山 線 和 海 線 等 偏 遠 區 域 有 社 會 參 與 需 求 ，

且 海 線 外 出 依 靠 自 行 騎 腳 踏 車 、 機 車 、 親 友 接

送 的 比 例 是 四 區 中 最 高 ， 顯 示 要 靠 汽 機 車 才 能

出 門 。 屯 區 則 可 持 續 強 化 社 會 參 與 活 動 ， 強 化

鄰 里 社 區 的 互 動 。 為 了 提 高 服 務 可 及 性 ， 交 通

局 可 以 加 強 無 障 礙 計 程 車 補 助 與 服 務 量 ， 同 時

在 山 線 和 海 線 及 屯 區 偏 遠 區 域 提 供 更 多 的 大

眾 機 通 路 線 及 運 具 ， 增 加 健 康 公 車 路 線 。 現 行

小 黃 公 車 加 上 新 增 的 海 線 與 山 線 的 7 條 路 線 ，

已 有 22 條 路 線 。 可 再 鼓 勵 多 元 計 程 車 協 助 接

送 長 輩 以 方 便 長 輩 使 用 。 失 能 及 行 動 不 便 長 輩

增 加 交 通 接 送 資 源 ，例 如 長 照 交 通 車 或 醫 療 巡

迴 車 等 。  

 

六 、  提 升 長 輩 接 收 及 使 用 數 位 生 活 資 訊 能 力 (主 辦

單 位 為 社 會 局 、 教 育 局 、 數 位 治 理 局 ， 協 辦 單

位 為 獨 居 老 人 服 務 單 位 、 社 區 照 顧 關 懷 據 點 、

樂 齡 學 習 中 心 ) 

實 質 獨 居 長 輩 占 了 近 8 成 ， 但 平 時 獲 得 資

訊 的 管 道 以 鄰 里 長 、 朋 友 或 是 社 工 為 主 ， 相 關

資 訊 接 收 的 方 式 有 待 開 發。 沒 有 使 用 手 機 的 獨

居 長 輩 比 例 為 35.4 %， 而 沒 有 使 用 手 機 的 主 要

原 因 是 「 未 使 用 理 由 不 需 要 」 和 「 不 會 用 」，

分 別 佔 39.1%和 31.8%。 在 使 用 Face bo o k 或

LINE 方 面 ， 從 未 使 用 為 65. 7%。 呼 應 高 齡 社 會

白 皮 書 提 升 高 齡 者 數 位 連 結 ， 透 過 3C 資 訊 設

備 的 教 學 及 高 齡 友 善 的 資 訊 平 台， 協 助 獨 居 長

輩 使 用 手 機 與 相 關 通 訊 軟 體 ，強 化 長 輩 資 訊 能

力 ， 增 進 社 會 參 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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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  推 動 獨 居 長 者 在 宅 安 全 措 施 ，減 少 在 家 跌 倒 機

率 (主 辦 單 位 為 社 會 局 ) 

   根 據 分 析 ， 過 去 一 年 有 跌 倒 或 摔 倒 的 比 例

為 39.5%，市 區 與 屯 區 的 跌 倒 或 摔 倒 比 例 較 高 ，

都 在 4 成 以 上 ， 海 線 和 山 線 的 跌 倒 摔 倒 比 例 都

在 3 成 多 。 75- 84 歲 的 跌 倒 或 摔 倒 比 例 最 高 為

4 成 5 以 上 。 推 論 跌 倒 與 摔 倒 是 由 於 身 體 健 康

或 生 活 功 能 程 度、 家 人 陪 伴 支 持 與 環 境 安 全 等

因 素 所 致 。 此 外 ， 跌 倒 或 摔 倒 超 過 3 次 以 上 的

有 18 %以 上 ， 跌 倒 或 摔 倒 超 過 2 次 以 的 則 增 加

至 36%以 上 。 整 體 跌 倒 或 摔 倒 次 數 較 多 者 （ 如

跌 倒 超 過 2 次 或 3 次 以 上 ）須 優 先 進 行 防 跌 摔

倒 的 評 估 ， 包 括 生 活 功 能 獨 立 性 、 居 家 環 境 安

全 性 、 家 庭 陪 伴 者 支 持 度 等 面 向 。 針 對 市 區 與

屯 區 的 長 輩 進 行 宣 導 ， 預 防 跌 倒 與 摔 倒 。 其 次

結 合「 獨 居 老 人 居 家 環 境 安 全 評 估 及 浴 廁 防 跌

扶 手 裝 設 補 助 試 辦 計 畫 」， 優 先 針 對 跌 倒 次 數

較 多 者 進 行 評 估 與 協 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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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節  中 長 期 建 議 （ 四 年 以 上 ）  
中 長 期 建 議 事 項 包 括 提 升 預 防 保 健 醫 療 服 務 可

及 性 、 提 升 銀 髮 人 力 運 用 及 經 濟 安 全 支 持 系 統 、 體

驗 創 新 服 務 以 強 化 長 輩 認 知 、 建 立 支 持 網 絡 創 造 友

善 租 屋 環 境 。  

 

一 、  提 升 預 防 保 健 醫 療 服 務 可 及 性 (主 辦 單 位 為 衛

生 局 ， 協 辦 單 位 為 醫 療 院 所 、 民 間 團 體 ) 

(一 )  健 康 預 防 提 升：獨 居 長 輩 的 自 覺 健 康 情 形 確 實

較 一 般 老 人 為 差， 且 有 疾 病 或 健 康 問 題 的 長 輩

中 不 一 定 都 能 意 識 到 自 己 確 實 有 慢 性 病 健 康

問 題 。 建 議 宣 導 運 用 長 期 照 顧 服 務 之 居 家 服 務 ，

增 加 夜 間 與 周 末 時 段 的 陪 伴 就 醫， 並 建 議 未 符

合 失 能 等 級 者 ， 加 強 連 結 民 間 團 體 提 供 相 關 協

助 ； 老 人 健 康 檢 查 補 助 計 畫 ， 增 加 更 多 老 人 健

康 檢 查 合 約 院 所； 提 供 醫 療 巡 迴 車 服 務 的 健 檢

服 務 ， 使 長 輩 可 預 防 性 的 加 強 自 身 健 康 ， 並 及

早 發 現 及 早 介 入 。  

(二 )  獨 老 服 務 知 能 提 升：加 強 社 區 醫 護 人 員、社 區

藥 局 與 長 照 服 務 專 業 人 員 加 強 對 獨 居 老 人 特

性 的 認 識 ， 持 續 提 供 獨 居 長 輩 有 效 的 醫 藥 與 照

顧 協 助 ， 發 展 適 性 服 務 。  

 

二 、  提 升 銀 髮 人 力 運 用 及 經 濟 安 全 支 持 系 統 ：  

(一 )  協 助 經 濟 不 利 處 境 獨 居 長 者 經 濟 支 持：根 據 調

查 ， 生 活 費 不 夠 用 的 長 輩 比 例 為 44%， 且 主 要

經 濟 來 源 靠 政 府 或 慈 善 機 構 補 助 提 供 有 4 成 左

右 ， 自 覺 健 康 為 還 算 好 則 有 2 成 左 右 。 建 議 考

量 生 活 功 能 具 備 獨 立 能 力 ， 且 有 工 作 能 力 的 長

輩 ， 可 進 一 步 徵 詢 意 願 後 與 勞 工 部 門 、 產 業 部

門 和 社 區 組 織 合 作 ， 提 供 就 業 機 會 ， 改 善 長 者

的 經 濟 生 活 條 件 。  

(二 )  詐 騙 防 治 強 化：獨 居 長 輩 們 有 約 3 成 曾 被 詐 騙

過 ， 因 此 仍 需 協 助 長 輩 防 止 被 詐 騙 。 警 政 單 位

強 化 對 防 詐 騙 的 宣 導 ， 與 民 政 系 統 合 作 ， 賦 予

鄰 里 長 為 第 一 線 諮 詢 的 角 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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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協 助 老 後 安 養 照 顧 資 源 連 結：由 於 獨 居 長 輩 的

身 體 失 能 比 例 隨 著 年 齡 增 加 而 上 升 ，並 且 部 份

長 輩 缺 少 穩 定 居 住 處 所 ， 因 此 透 過 資 源 連 結 ，

協 助 長 輩 接 受 社 區 式 或 機 構 式 的 安 養 服 務 ，以

穩 定 居 住 及 生 活 照 顧 品 質 。  

 

三 、  體 驗 創 新 服 務 以 強 化 長 輩 認 知 (主 辦 單 位 為 社

會 局 ) 

 長 輩 對 於 臨 終 較 禁 忌 或 是 平 常 未 有 經 驗

的 服 務 議 題 較 無 認 識 或 想 法 ， 可 加 強 其 體 驗 ，

使 其 對 相 關 服 務 有 更 深 認 識 。 故 針 對 創 新 或 禁

忌 議 題 服 務 ， 採 取 融 合 式 及 參 與 式 逐 步 提 供 ，

並 規 劃 包 括 臨 終 關 懷 、 生 前 告 別 、 殯 葬 服 務 等

體 驗 式 的 宣 導 服 務 。  

 

四 、  建 立 支 持 網 絡 營 造 友 善 租 屋 環 境 (主 辦 單 位 為

都 市 發 展 局 ， 協 辦 單 位 為 社 會 局 ) 

根 據 調 查 有 25.8 %的 長 輩 租 屋 ， 4.8 %為 借

住 ，因 此 整 體 有 3 成 以 上 的 長 輩 有 居 住 方 面 的

挑 戰 。 市 區 的 租 屋 比 例 最 高 達 到 39.5 %。 透 過

教 育 宣 導 ， 建 立 友 善 房 東 資 料 庫 等 方 式 整 合 租

屋 資 源 ， 使 長 輩 的 居 住 友 善 程 度 提 升 。 增 修 臺

中 市 社 會 住 宅 出 租 辦 法 ， 將 經 濟 或 社 會 弱 勢 之

獨 居 老 人 列 為 關 懷 戶 條 件 ， 提 高 社 會 住 宅 比 例 。

並 且 需 特 別 注 意 市 區 獨 居 長 輩 的 租 屋 需 求 ，以

保 障 居 住 安 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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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焦點座談訪談大綱 

您好：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希望透過焦點團體訪談了解 ，因此委託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進

行此項問卷調查，讓未來可以提供更多獨居老人所需要的服務。 

本研究純屬學術研究，因此您的個人資料不會外洩，訪談內容也給予絕對保密，請您

安心表達您的意見與感受。非常感謝您的協助與意見！ 

壹、 您的基本資料 

一. 單位名稱： 

二. 職稱：□(01)督導 □(02)資深督導     □(03)執行長   □(04)主任   □(05)總幹事   

□(06)資深社工 □(07)其他【請說明】： 

三. 請問您的教育程度是： 

□(1)專科 

□(2)大學 

□(3)碩士 

□(4)博士 

四. 服務獨居人或老人領域服務年資：                     (年) 

五. 請問您服務族群有哪些對象（可複選）：□(01)閩南人□(02)客家人□(03)外省人 

□ (04)原住民□(05)其他【請說明】： 

六. 單位成員組成（可複選）：□(01)居服員 □(02)社工  □(03)護理師    

□(04)職能治療師  □(05)諮商師   □(06)志工  □(07)其他【請說明】： 

貳、 焦點座談訪談大綱 

一、 請問貴單位從事獨居長輩服務大約多少時間？您自身又從事相關工作多久？目前從事

的業務內容包含哪些項目？ 

二、 請問在您從事相關業務過程中發現獨居長輩最需要或最常提到的具體需求有哪些？又，

您認為這些可以為獨居長者多做些什麼？ 

三、 請問在提供獨居長輩服務的過程中，服務輸送的困難有哪些？都怎麼克服？ 

四、 請問在您從事獨居長輩服務的過程當中，覺得臺中市獨居長輩有哪些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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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焦點座談知情同意書 

您好： 

我是臺南護理專科學校老人服務科的姚奮志助理教授。目前在進行由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委託之 111 年臺中市獨居老人生活狀況及服務需求調查。本計畫旨在了解獨居老人目前的生

活狀況及需求，為使獨居老人的生活需求面貌更清楚呈現，並進一步釐清服務提供者在提供

服務時是否有哪些服務落差，以作為未來老人福利政策規劃的依據及參考。希望邀請實務專

業人員與資深主管/督導等人分享有關獨居老人相關資訊。（請參考訪談大綱）本研究將以焦

點團體方式進行訪談，地點待確認後通知，時間約為二小時，大約進行 4 次。 

為記錄正確的資料，訪談過程會錄音及拍照。如果您不願意錄音及拍照、不願某段發言

錄音，或中途想停止，請隨時提出。我們將提供座談會出席費 1 仟元整，聊表謝意。 

提醒您，本活動為多人參與，團體中的發言內容將與所有受訪者共享，但參與者必須尊

重彼此隱私，未經允許不得對外透露重要訊息。 

錄音資料彙整為逐字稿後會再請您確認，我們會負起保密責任，未來研究成果不會呈現

您的真實姓名，亦會盡力避免他人從研究發表辨識出您，用匿名方式處理相關資訊。但在非

預期情況下您的身份或仍有可能受到揭露，請您慎重考慮是否接受訪談。 

錄音及照片與逐字稿將妥善保存在姚奮志老師研究室裡設有密碼的硬碟或電腦裡，且於

本研究計畫執行日結束後 5 年刪除銷毀，並只使用在本研究或計畫主持人其他相關研究、教

學、分享給與本研究同屬整合型計畫的其他子計畫、其他研究人員。若您有興趣瞭解研究結

果，可提供您報告摘要。 

過程中，若您感到不舒服，想要暫停或退出研究，我們會完全尊重您的意願。先前已蒐

集的資料，將處理為無法辨識特定個人且納入分析或發表。即便研究結束，有任何問題，都

歡迎聯絡我們。 

計畫主持人：臺南護理專科學校老人服務科姚奮志助理教授 

計畫聯絡人：鍾蕎憶，電話：06-2201615-751，E-mail：franchfuji@gmail.com 

 
研究參與者簽署欄： 

錄音及拍照：□同意 □不同意 

成果回饋：□研究完成請提供報告，寄至（電子信箱或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不用了，謝謝 

簽名：日期：年月日 

研究團隊簽署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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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研究報告修改前後對照說明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委託研究報告修改前後對照說明表 

委託研究計畫名稱 臺中市獨居老人生活狀況及服務需求調查研究 

項次 
提議機關人員 

及意見內容 
報告初稿原內容 報告修正後內容 

備註

（說

明） 

期中審查意見 

 蕭委員文高    

1 

1. 依資料及相關文獻

顯現獨居長者多數

是健康的，惟列冊獨

居老人社經地位相

較差，建議可參閱中

老年身心社會生活

狀況長期追蹤調

查，運用一樣的調查

量表，可將臺中與全

國做比對，如寂寞感

問卷。 

無 參採中老年身心社會

生活狀況長期追蹤調

查之量表，修改第四章

第三節問卷第 11-16

題。(P41-42) 

 

2. 臺中市獨居老人緊

急救援服務暨關懷

服務平臺資料有許

多有遺漏，建議可以

先用資料庫資料，缺

漏再由訪員補訪。 

無 無修正  

3. 問卷第二項居住部

分，有些獨居長者與

主要照顧者同住，建

議考量主要照顧者

特殊需求，生活能力

與生活照顧可與一

同討論。 

問卷第 8-14 題 無修正  

4. 問卷第三項健康部

分建議可以加入口

腔健康、睡眠、慢性

疾病等。 

無 新增問卷第 9題(P40)  

5. 問卷第四項經濟部

分，建議可測量獨居

長者每月可支配金

額為多少，換言之每

月有多少錢，每月花

無 問卷修改第 27、28 題

(P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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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多少，佐證獨居長

者實際經濟狀況，會

是窮困的嗎?數據可

以顯現出來。 

6. 問卷第五項社會資

本及社會支持部

分，建議可朝主要對

象為親友之互動比

率，同住者有多少人

之類相關問題來設

計。 

無 問卷原第 28題拆成第

39-43 題(P45-46) 

 

7. 問卷第 21題休閒部

分，問卷設計方式可

以再思考，多數長者

多為看電視，建議可

以加入數位、社群媒

體運用相關議題。 

問卷第 21 題表格形式 修正為問卷第 35題內

容選項(P45) 

 

8. 問卷第 22題交通部

份，建議再思考有無

必要分類成這麼詳

細。 

無 之後訪員手冊會參考

中老年身心社會生活

狀況長期追蹤調查中

的訪員手冊，期中報告

內無修正。 

 

9. 問卷第六項福利使

用部分，獨居長者一

般來說生理狀態較

好，心理層面可能較

差，可朝預防照顧思

考。 

無 心理層面問題新增至

二、身心狀況(二)心理

健康(P41-43) 

 

10. 問卷第 28題建議家

人及親戚一類、鄰里

及朋友為一類。 

無 問卷原第 28題拆成

32、33、34 題(P44-45) 

 

11. 問卷第 30題，建議

可以加入不適用的

選項。依過往研究結

果多數為錢及健

康，可用序列選項方

式。 

無 修正如問卷第 46題

(P46-47) 

 

12. 有關訪員訓練建議

可以參考中老年身

心社會生活狀況長

期追蹤調查中的訪

員手冊並建議訪員

可以將相關名詞，轉

成生活情境。 

無 之後訪員手冊會參考

中老年身心社會生活

狀況長期追蹤調查中

的訪員手冊，期中報告

內無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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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有關獨居長者答題

情況，建議家屬代答

或長者自答，全部或

部分代答，須一併考

量於問卷當中。 

無 新增問卷最後的 1.全

部由本人回答 2.部分

或全由他人代答(P47) 

 

 陳委員伶珠    

2 

1. 建議重新檢視內容文

字正確性，以及文獻

引用格式、以及引用

內容的正確性，目前

文獻探討的邏輯似乎

是由孤單相關或是獨

老照顧相關，甚至有

探討機構照顧的文

獻，建議確認文獻檢

索邏輯。 

無 本研究調整討論觀

點，以預防性、完整性

角度來討論獨居老

人。相關論述詳見第 1

頁、第 13 頁。(P1、13) 

2.後續研究分析亦持

續以中性或正向觀點

進行本研究。 

 

2. 研究問卷設計應由文

獻探討發展出來，本

次會議檢視問卷後，

建議研究團隊應重新

檢視文獻探討邏輯。 

無 本研究調整討論觀

點，以預防性、完整性

角度來討論獨居老

人。相關論述詳見第 1

頁、第 13 頁。(P1、13) 

 

3. 依實務觀察發現獨居

長者多數有租屋需

求，比如說受訪者了

解何謂社會住宅、以

房養老？其他如意定

監護、或其他問卷中

的特定名稱？建議訪

員訓練須注意名詞解

釋。 

無 之後訪員手冊會參考

中老年身心社會生活

狀況長期追蹤調查中

的訪員手冊，期中報告

內無修正。 

 

4. 建議可以了解臺中市

有哪些與老人有關的

福利，未必侷限於社

政所提供，比如說老

寶貝為衛生局。 

問卷36題選項□(12)心理諮詢

服務(老寶貝心健康) 

無修正  

5. 問卷第三項健康部分

建議可以思考自覺的

健康狀態與真實的健

康狀態不同，應傾向

真實的健康狀態，例

如牙齒好不好？有多

少慢性病？移動的能

力？。 

無 新增問卷第 8-10 題

(P41) 

 

6. 問卷第六項福利使用 無 修正於第 45題。(P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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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建議可以由詢問既

有的獨老福利使用狀

況，依知不知道，願

不願意使用，若不願

意使用的原因為何？

來測量。 

7. 問卷第22題建議將日

照及據點分開，兩者

為不同服務概念。 

問卷第 22 題選項日照、據點 修正為問卷第 36 題

(P45) 

 

8. 問卷第25題建議可以

思考獨老長者最常接

觸的是誰？依實務經

驗社政系統方面可能

是社工。 

無 問卷第 44題新增選項

(06)社工、(07)志工

(P46) 

 

9. 問卷第 28 題，對象朋

友、親戚、家人、鄰

居，建議用連續變

項。建議可測量誰可

以幫助你，第一順

位，第二順位方式來

詢問。 

無 問卷原第 28題修正成

第 39-43 題(P45-46) 

 

10. 問卷第30題建議了解

有關長者擔心的項目

是很好的，但可再多

了解希望得到的是什

麼。 

問卷第 30 題，我要說出一些老

年人常會擔心的事情，請問您

覺得它們令您非常擔心、擔

心、普通、不擔心還 是非常不

擔心？（可複選） 

該題已刪除 

2.於問卷中強化長者

需求表達，如第四章第

三節問卷第 35、36 題

的其他建議。(P45) 

 

11. 整體問卷問題簡潔明

瞭，建議須考量訪員

在問題前情境說明。 

無 問卷調整為簡潔，後續

並強化訪員對於情境

的了解。 

 

12. 建議焦點團體仍要蒐

集基本資料、提供參

與訪談同意書；注意

參與人員所反應的情

況可能是工作人員自

身工作技巧或個人議

題。 

三、服務提供者焦點座談 

透過服務提供者焦點座談服務

提供內容更加嚴謹，對象包括

實務專業人員與資深主管/督

導。焦點座談訪談採半結構式

方法，針對相關人員經驗、意

見的資料進行蒐集，座談經同

意錄音及聽打為逐字稿、再進

行分析，並整合檔案資料，進

行資料歸納與問卷建構。 

1. 焦點團體將針對參

與者蒐集基本資料

修改第 65 頁、提供

參與訪談同意書第

66 頁。(P65、66) 

2. 修改訪綱於 65 頁。

(P65) 

 

13. 建議焦點團體聚焦於

政策面及服務制度

面，另針對資料庫的

填寫及收集資料建立

可以詢問填寫上的困

二、請問在您從事相關業務的

過程當中，發現獨居長輩有哪

些特性與過去服務的長輩經驗

不同？又，您認為這些獨居長

輩有哪些具體的需求？ 

修改訪綱於 6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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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或建議，有助於市

府改善。 

四、在獨居長輩的服務面，有

哪些建議提供給臺中市政府參

考？ 

14. 建議焦點團體共32人

次，可以更小團體進

行焦點團體。建議歸

納建構未來的獨居老

人福利服務的圖像，

資料充足的話才再進

一步分區列冊及非列

冊之建議。 

(二)服務提供者焦點座談 

    服務提供者以組織為「單

位」，採立意抽樣，針對提供服

務較資深者或督導進行取樣，

共進行 4場焦點團體，每場邀

請於臺中市提供獨居長輩服務

超過一年以上並具代表之人員

共 8人。4場焦點團體預計於

期中審查後，在研究計畫進行

核定後辦理，規劃在 2022 年的

12 月-2023 年的 2 月間辦理完

畢。 

焦點座談訪談之問題向目內容

包括：獨居老人身心特質與常

見需求、獨居老人服務之相關

資源連結困難、對台中市政府

獨居老人服務之建議。 

修改 6頁：由於每場次

有 8人，人數稍多，將

視情況縮減至 5-7 人一

場，增加第五場座談辦

理。(P6) 

 

15. 建議次級資料分析的

部分可以分析列冊獨

老分級情況，建議依

分級情況有些政策策

略。 

無 將於後續分析持續處

理。 

 

16. 建議臺中市獨居老人

緊急救援服務暨關懷

服務平臺資料庫中缺

漏或未填答處，若資

料也可呈現。 

無 已於資料中呈現，

51-53 頁 

 

 劉委員素芬    

3 

1. 建議研究團隊再檢視

整份報告修正錯別字。 

 已修改  

2. 建議修正第二節第壹

項有關六都獨居老人

定義誤植內容。 

壹、我國獨居老人定義 

所謂獨居，一般而言是指

一個人居住。但我國近年來發

展獨居老人關懷服務，並連續

開辦多項業務，因此因應各項

服務需求，對於獨居的定義多

有出入。據衛生福利部於「列

冊需關懷獨居老人人數及服務

概況」中對獨居老人之定義：

指年滿65歲以上獨自居住、或

同住者無照顧能力、或經列冊

已修改如第 14-17 頁

(P1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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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關懷之老人（衛生福利部，

2019）。 

臺北市政府將獨居界定為應符

合下列定義方得列為獨居長

輩：一、年滿 65歲以上，居住

於臺中市；二、非居住於機構

（含市立及未立案機構）；三、

單獨居住且無直系血親卑親屬

居住臺北市者，列入獨居。但

若長者與親屬關係疏離者，不

在此限。四、雖有同住者，但

其同住者符合下列狀況者，且

無直系血親卑親屬居住臺北

市，列入獨居：（一）同住家屬

無照顧能力；（二）同住家屬一

週內有連續三天（含三天）以

上不在者，列入獨居，但間歇

性不在者，不予列入；（三）同

住者無民法上照顧義務、無照

顧契約關係者。（四）夫與妻同

住且均年滿65歲且無直系血親

卑親屬居住臺北市者，列入獨

居（臺北市政府，2019）。臺中

市政府則認定獨居須符合以下

資格：一、設籍且實際居住臺

中市年滿65歲之中低收入獨居

老人，所稱之「獨居」係指具

下列情形之一者：(一)年滿 65

歲以上，實際居住臺中市，有

單獨居住之事實。(二)雖有同

住者，但其同住者符合下列狀

況，列入獨居：1.同住家屬均

缺乏生活自理能力或均無照顧

能力；2.與子女同戶籍，但其

未經常同住（一週連續達 3 天

以上獨居之事實）；3.有同住

者，且同住者均 65 歲以上之老

人，列入獨居。(三)其他經社

會局、各區家庭福利服務中

心、各區公所訪視評估需列冊

關懷之老人（臺中市政府，

2019）。新北市政府獨居老人相

關服務申請資格有：(一)實際

居住臺中市65歲以上經臺中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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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冊之獨居老人。(二)設籍或

實際居住臺中市，年滿 65 歲以

上，且符合以下條件者之獨居

老人：1.年滿 65 歲以上獨自居

住於新北市。2.非居住於機構

內(含立案及未立案)。3.單獨

居住且無直系血親卑親屬居住

新北市，或長者與親屬關係疏

離者。4.雖有同住，但同住家

屬無照顧能力或無民法上照顧

義務，無照顧契約關係者。5.

夫妻同住但年滿65歲且無直系

血親卑親屬居住新北市者。6.

經訪視評估需列冊關懷之獨居

老人（新北市政府，2022）。桃

園市政府獨居老人介定為臺中

市列冊獨居老人，年滿 65 歲以

上，實際居住臺中市，並符合

任一條件：1.獨自居住、2.同

住家屬均缺乏生活自理或照顧

能力、3.同住者無照顧義務（桃

園市政府，2022）。台南市政府

獨居老人服務對象為：設籍並

實際居住於臺中市年滿 60 歲

之一般市民，並具有下列各項

條件之一者：1.獨居長者。2.

與子女同戶籍，但子女未經常

性同住者(連續達5天以上獨居

事實)。3.與子女同住，但子女

缺乏生活自理能力者。4.一戶 2

人以上老人，其中 1 人缺乏生

活自理能力者（台南市政府，

2022）。高雄市政府獨居老人服

務對象為：實際居住臺中市年

滿 65 歲(原住民 55 歲以上)且

符合下列要件並經評估須關懷

訪視者：1.一人獨居。2.配偶

二老同住。3.有同住者，惟其

同住者無照顧能力。4.未有子

女同住臺中市。5.經評估需列

冊關懷之老人（高雄市政府，

2022）。 

3. 建議可以聚焦於社會

心理、健康狀況、社會

無 1. 增加第四章第二

節，說明問卷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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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狀況、數位及科技

使用、居住狀況、生命

臨終準備及靈性部分

等概念，在整體問卷概

念上呈現較為片段。 

設計架構。(P36) 

2. 修改第四章第三節

(P40-47) 

4. 建議仍要考量問卷長

度，問卷太長不利訪

談。 

無 修改問卷為完整版與

縮減版，縮減版為建議

施測版本。 

 

5. 建議整體研究可以不

求全面，對於未來可能

施政方向可以具體。市

政府可以思考在有限

經費下可以特別觀看

哪些面向，具體與研究

團隊討論。 

無 整體問卷確實相當

多，增加第四章第二

節，說明問卷題目設計

架構，並建議以縮減版

內容為主，較強調社會

支持。(P36) 

 

6. 前瞻性觀點，建議可以

多關注數位議題，電子

化政府議題，獨居長者

數位使用能力，及再學

習的意願，數位課程需

求等。 

問卷第 23 題，請問您是否有在

使用智慧型手機？ 

數位使用能力在問卷

的社會參與面向，如第

四章第三節問卷，第

39-46 題。 

 

7. 建議若臺中市獨居老

人緊急救援服務暨關

懷服務平臺已有詢問

的基本資料或一般性

問題，可於問卷中刪除

及簡化。 

無 修改如第四章第三節

問卷刪減後保留第 1-7

題(P40)。 

 

8. 建議可以增加有關生

命後期準備，如預立遺

囑；相關死亡教育概

念，如死亡咖啡館；有

關老化準備，有關心靈

成長、靈性及宗教信仰

等，增加於問卷中。 

問卷第 32 題，請問您對於自己

的臨終有哪些關心的議題想深

入了解？ 

修改如第四章第三節

問卷第25題(P43-44)。 

 

9. 問卷第 22題建議可思

考交通的部分與社會

參與有關。 

問卷第 22 題，請問您外出通常

目的是甚麼？（複選） 

修改如第四章第三節

問卷第33題。(P43-44) 

 

10. 問卷第 28題建議可

舉例長者若遇到困難

情境，可來協助、支持

或幫助人方向思考。 

問卷第 28 題，您有多少關係密

切，可以得到支持和幫助的朋

友？（只選一項） 

修改第四章第三節問

卷第 39-43 題。

(P45-46)。 

 

11. 問卷第七項經驗上

非正式資源及正式資

源都是重要的，比如可

無 修改第四章第三節問

卷第 39-43 題。

((P4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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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獨居長者在鄰里長

或社區據點較多。 

12. 問卷第30題及第31

題建議可以用開放式

問題；心理方面

GDS-15 量表來測量，

可以與全國性比較。 

無 修改第四章第三節問

卷。(P40-47) 

 

13. 問卷第五項建議可

以參考現行行政院科

技部之社會參與量表

之格式，內容可以替換

成獨居長者適用的問

項。 

無 社會參與內容納入問

卷的第 35-43 題

(P45-46)。 

 

14. 建議健康部分可以

參考健康生活品質量

表 EQ5D，可擇要測量。 

無 修改第四章第三節問

卷，但考量題目過多，

暫未納入。 

 

15. 建議因本次研究非

學術研究導向，因為在

測量方面以未來可能

市府欲施政的具體方

向為主。 

無 問卷中有增列建議，第

四章第三節問卷的第

45-46 題(P46-47) 

 

16. 在施測問卷前建議

要先確認獨居長者認

知狀況，必要時可在施

測前運用簡易失智量

表測量，如 AD-8；另

外亦須先決定認知及

狀況良好長輩有無自

填可能，須標準化做

法。 

無 施測前在訪員訓練時

會進行相關訓練。修改

內容於第 8-9 頁：施測

問卷前會先確認獨居

長者認知狀況，必要時

於施測前運用簡易失

智量表測量。盡量採取

標準化做法，以保證研

究效度。(P8-9) 

 

17. 建議確認焦點座談

所邀請人員，須考量其

代表性。 

(二)服務提供者焦點座談 

    服務提供者以組織為「單

位」，採立意抽樣，針對提供服

務較資深者或督導進行取樣，

共進行 4場焦點團體，每場邀

請於臺中市提供獨居長輩服務

超過一年以上並具代表之人員

共 8人。4場焦點團體預計於

期中審查後，在研究計畫進行

核定後辦理，規劃在 2022 年的

12 月-2023 年的 2 月間辦理完

畢。 

焦點座談訪談之問題向目內容

包括：獨居老人身心特質與常

修改內容於第 6頁：邀

請於臺中市提供獨居

長輩服務超過一年以

上並具代表性意見之

人員共 8人。(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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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需求、獨居老人服務之相關

資源連結困難、對台中市政府

獨居老人服務之建議。 

18. 建議焦點座談問題

用詞運用方面須較中

性或較正向用辭，儘可

能減少負向表述。 

(二)服務提供者焦點座談 

    服務提供者以組織為「單

位」，採立意抽樣，針對提供服

務較資深者或督導進行取樣，

共進行 4場焦點團體，每場邀

請於臺中市提供獨居長輩服務

超過一年以上並具代表之人員

共 8人。4場焦點團體預計於

期中審查後，在研究計畫進行

核定後辦理，規劃在 2022 年的

12 月-2023 年的 2 月間辦理完

畢。 

焦點座談訪談之問題向目內容

包括：獨居老人身心特質與常

見需求、獨居老人服務之相關

資源連結困難、對台中市政府

獨居老人服務之建議。 

修改內容於第 6頁：焦

點座談問題用詞運用

方面將以中性或正向

用辭，減少負向表述。

(P6) 

 

19. 有關焦點座談引導

邏輯可以詢問委託團

體或單位思考可以為

獨居長者多做些什

麼？再者政府方面可

以再為委託團體或單

位多做些什麼？ 

無 焦點團體之焦點訪談

大綱進行修改，如附錄

一第 65頁。 

 

 社會局    

4 1. 本研究在獨居老人

的概念建議再調整

採較為正向態度，

依據實務經驗不一

定是弱勢族群。 

無 本研究調整討論觀

點，以預防性、完整性

角度來討論獨居老

人。相關論述詳見第 1

頁、第 13 頁、第 34 頁。

(P1、13、34) 

 

2. 建議朝向獨老服務

的本質，未來可以

於獨老關懷服務政

策上創新或運用，

期待研究結果可以

作為施政參考。 

無 未來的研究建議將朝

向創新與考可操作性

進行研究。 

 

3. 建議增加山、海、

屯、市區所包含區

域說明。 

無 增加於 50 頁：進一步

將各區進一部分成四

大區，即山縣包含豐原

區、后里區、神岡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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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雅區、潭子區、東勢

區、石岡區、新社區、

和平區；海縣包含大安

區、大甲區、外埔區、

沙鹿區、清水區、梧棲

區、龍井區、大肚區；

屯區包含西屯區、南屯

區、北屯區、太平區、

霧峰區、大里區、烏日

區；市區包含中區、東

區、南區、北區。(P50) 

4. 有關第35頁社區照

顧關懷據點服務正

確內容為關懷訪

視、電話問安、諮

詢及轉介服務、餐

飲服務、健康促進

活動；樂齡行動教

室正確為長青行動

教室。 

12. 社區照顧關懷據點 

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是社區

為了鼓勵長輩活躍老化、參與

社區所辦理的福利服務務措

施，其功能在預防並發掘生活

陷困或身體功能退化而需要協

助的長輩。 

1. 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計畫 

2. 日間托老服務 

3. 社區照顧關懷據點 

內容已調整，簡化相關

討論。修改於 31頁。

(P31) 

 

5. 建議問卷與須與文

獻探討相互呼應。 

無 增加第四章第二節，說

明問卷題目設計架構

與文獻對應。(P36) 

 

6. 有關問卷承辦單位

誤植身心障礙福利

科，正確為長青福

利科。 

身心障礙福利科 修改問卷內容，如 39

頁。(P39) 

 

7. 問卷第 20題，建議

(13)及(14)項可明

確分為社區照顧關

懷據點、長青學

苑、長青行動教

室、樂齡學習中

心；日間照顧中心。 

□(13)參加日照、據點活動 

□(14)樂齡大學 

修改於第四章第三節

問卷第 36題 

(P45) 

 

8. 焦點座談建議可詢

問服務過程中獨居

長者最需要或最常

提到的具體需求。 

無 如附錄一第 65 頁。  

 P.51 焦點座談第二段，

焦點…向目(項目) 

焦點座談第二段，焦點…向目 已修改  

期末審查意見 

1 蕭委員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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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建議「摘要」章節提及

重要的獨居老人特性、研

究數據及結論與發現。 

無 新增獨居老人特性獨

居老人特性為城鄉差

異、獨立與自主性、自

我保護與環境適應、個

人背景與環境支持。其

他修正如摘要。(PⅣ-

Ⅹ) 

 

2.建議將重要圖表放置

於內文中，例如交叉分析

表，有利閱讀。 

無 已修正第四章內文

(P41-222) 

 

3.有關描述統計，建議將

相關問卷資料或數據可

與前次臺中市生活狀況

及福利需求調查，或全國

性的中老年身心社會生

活狀況長期追蹤調查做

比較。 

無 修正於第四章身心狀

況、生活狀況、社會參

與之結論，如 P120、

P182、P216。 

 

4.建議說明分析結果為

顯著差異所使用的統計

方法，是為卡方檢定，還

是 T檢定，可以衡量研究

目的有無需要運用推論

統計。 

無 已修正第四章內文統

計說明(P41-222) 

 

5.有關交叉分析，檢視自

變項的統一及邏輯性，文

中在選擇自變項(或人口

變項)分析有部分 2項，

有部分 3 項，建議統一。

另複選題也可以做交叉

統計，建議考量一些重要

的變項，例如：同住及非

同住。 

無 已修正第四章內文統

計說明(P41-222) 

 

6.建議失能率可以透過

IADLs 來推估，經驗發現

獨居長者的功能可能較

佳。 

無 第六章建議事項中

(一) 生理健康與照顧

需求(P253、257) 

 

7.政策建議須考量必要

性及可行性，須先了解政

無 已修正第六章內文

(P261-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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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單位的職掌及分工，建

議建立在既有的體系

上，以現行的政策做改

善、優化或更加友善。例

如：物資議題，目前已有

食物銀行。 

8.相關政策建議，需求可

能是來自訊息的落差，建

議再整體檢視。 

無 已修正第六章內文

(P261-267) 

 

2 陳委員伶珠    

 1.請整體檢視報告之錯

字、標點符號、排版；圖

表、內文及結論數字一致

性等問題並修正。 

無 已修正於全文中  

2.有關名詞定義 

(1)建議將廣義獨居老

人、狹義獨居老人、本次

研究獨居老人之定義，於

內文說明清楚。 

(2)p.7-p.8 的山線或山

線地區。 

(3)獨居與實質單人獨

居。 

無 (1)無修正 

(2)已統一全文為山線 

 

3.焦點團體 

(1)整理參與者基本資

料，表列單位類型、服務

年資、教育程度、屬性

等，並賦予編號，並確實

分類，p.42 中民間協會

定義不清；確認焦點座談

參與對象資格(p.8)與

p.39 頁內文有無一致。 

(2)建議焦點團體的資料

或意見需要經過篩選，須

考量其中的問題有無普

遍性及共通性，若為單一

或 1次性的意見不應採

納，也不適合成為發展政

無 已修正第四章內文

(P223-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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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建議的依據。例如：租

屋需求上，問卷結果與焦

點團體意見有落差。 

(3)有關 p.65 福利想望

中，認為弱勢獨老獲得免

費餐食是公民權及福利

權，並非所謂福利依賴。 

4.第二章研究方法與過

程，請補充抽樣架構(如

何抽樣)、量化資料回收

情形，完訪率分析及拒訪

率分析，樣本與母體差異

分析、代答情況分析及樣

本之福利身分分析等。第

一節研究方法中多有預

計、將等未來式用語，請

修正為完成研究之寫法。 

無 已修正於第二章研究

方法及過程(P5-20) 

 

5.建議可以思考列冊獨

居老人真的都需要服務

嗎？如果有時間建議可

以從列冊獨居老人、未列

冊獨居老人與一般老人

的三者比較的角度來綜

觀研究。 

無 已在第六章建議事項

中針對特別區域、特別

需求之獨居老人給予

相對性服務建議。 

 

6.第四章資料分析與討

論： 

(1)建議運用傳統學術慣

用圖表呈現，如：次數分

配表、交叉分析表(以星

號標註呈現顯著)等。 

(2)建議身心障礙者人數

不多，僅需要呈現身心障

礙者比例。 

(3)建議身心狀況/慢性

病疾病狀況與一般盛行

率做對照。 

(4)交叉分析中，依變項

如果與性別、年齡、婚

無 已修正第四章內文統

計說明(P4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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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都沒有顯著，也算是

很重要的發現，建議可以

於結論中提及。 

(5)問卷第 12 題長者服

用藥物無困難達

87%(p.82)於政策建議卻

有藥物指導，可再思考。 

(6)問卷第 15 題長者與

家人關係相關問項沒有

壓力煩惱達 6至 7 成

(p.88)，政策建議中列有

家庭關係議題。 

(7)p.98 第 5 點及第 6點

結論須再確認及澄清。 

(8)問卷第 22 題至 24 題

(p.101-p.106)選項其他

說明中暫無想法，須於文

字中說明清楚。 

(9)問卷第 25 題，晚年人

生關心的議題於結論用

詞以臨終議題會更加精

準。 

(10)結論無須再重複書

寫變項分析的內文。 

7.第六章建議事項： 

(1)建議社會局可以提供

臺中市老人相關福利及

服務一覽表供研究團隊

對照，有利於政策建議的

編寫。 

(2)建議將狹義的獨居老

人定義出來，並以社政系

統的角度及觀點，區隔出

最弱勢及最需要的族群

去思考政策建議事項，並

須具體可行。 

(3)建議思考獨居長者不

知道但卻很重要的福利

無 已修正於第六章內文

(P261-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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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服務可能才會是政策

建議重點，有些福利可能

長輩並未達資格，若達資

格可能透過其他相關單

位協助即可瞭解或運

用，如：低收入戶、愛心

手鍊等。 

(4)經濟議題：釐清目前

社會局各科(社工科、救

助科及脆家系統等)有關

緊急救助之政策，如急難

紓困方案。 

(5)家庭關係議題：子女

及家庭溝通之機制，建議

可以思考建議獨居長者

與子女溝通的需求，其名

稱可以為「家庭關係(家

庭照顧)協談(商談)」。

協辦機關可以增加社工

師事務所。 

(6)監宣需求議題：有監

護宣告需求的獨居長

者，通常可能已經患有失

智，或少數獨特案件，並

非所有獨老的共通性需

求；目前的法院系統設有

程序監理人相關制度，現

行已有的支持系統，不宜

驟下建議。 

(7)防止詐騙議題：依據

問卷結果，個人認為是獨

居長者自我保護的優

勢，且現行已有 165 專

線；建議可以從問卷當中

發現鄰里長為協助人數

較高，可以賦予鄰里長對

獨居長者發布訊息的角

色，可於立即可行事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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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8)居住議題：請澄清集

體租屋模式為何，先瞭解

臺中市目前有包租代

管、社會住宅等政策。 

(9)服務輸送議題(交

通)：偏向偏遠地區當地

無計程車的情況，並非叫

車相關系統問題，建議可

朝偏遠地區長者叫車加

碼補助思考，目前臺中市

有小黃公車的政策。。 

(10)有關核銷議題：主要

來自焦點座談，此建議是

否與獨居長者服務或特

性有關，此議題需再斟

酌。 

(11)醫療需求：有關遠距

照顧、慢病送藥到府，都

已經有相關政策在執行。 

(12)物資議題：統一採購

的可行性需再斟酌。 

(13)資訊提供議題：建議

可以將相關資訊管道，如

電視上的跑馬燈、公益收

音機平台、鄰里長佈達機

制等。 

3 劉委員素芬    

 1.建議研究以量化問卷

的資料為主，質化為輔，

質化資料需要篩選與取

捨，量化資料為重心來作

為政策建議的佐證。 

無 已修正第六章內文

(P261-267) 

 

2.焦點座談整體過程需

要被交待清楚，例如：如

何被邀請等，依每場次整

理，可能每一場次參與人

員或類型不同。 

無 焦點團體辦理情形整

理於第四章第二節與

附錄八、焦點團體座談

會議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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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建議以分區(山線、海

線、屯區、舊市區)的觀

點再次檢視量化資料整

理臺中市獨居長者的特

性。 

無 已修正第四章內文統

計說明(P41-222) 

 

4.質化資料所下的結論

要考量參照依據，例如身

體乾淨程度、積極互動性

等結論，建議再斟酌及衡

量。 

無 已修正鄉村地區的居

住環境和長輩身體乾

淨度維護相對較好

(P243) 

 

5.第二章研究方法及過

程須再完整補充、研究方

法、測量工具及問卷有效

性(信度及效度)。 

無 研究方法如第二章內

容，主要說明問卷編製

過程。採用量表也具有

良好信度與效度。 

 

6.問卷當中若有常模，可

以與全國比較，例如：

IADLs。 

無 將相關之結果與全國

進行比較，如疾病盛行

率、自覺健康情形。 

 

7.p.44 頁標題最需要與

最常提到的概念是不同

的，標題的用詞需再精

準。 

獨居長輩最需要或最常提到的

具體需求(P44) 

已刪除修改。  

8.訪員偏誤之可能性，須

重新檢視，如果確定是偏

誤就不要運用此資料，

如：問卷第 14 題參與宗

教活動狀況(p.87)與以

往經驗認知不同。 

(八)參與宗教活動狀況 

根據下表，平常參與宗教活動

的頻率，以「很少或從不參與」

人數最多，有 148 人(71.8%)，

其次為「每周至少一次」，人

數有 33 人(16.0%)，再來為「每

個月至少一次」，人數有 10 人

(4.9%)。(P85) 

(八)參與宗教活動狀

況 

根據下表，平常參與宗

教活動的頻率，以「很

少或從不參與」人數最

多，有 248 人

(70.3%)，其次為「每

周至少一次」，人數有

64 人(18.1%)，最低為

「三個月一次」，人數

有 20 人(5.7%)。 

交叉表中，男性與女性

以很少或從不參與比

例為最高，各佔 73.4%

與 68.2%。居住區域

中，屯區和海線相較其

他區域的長輩以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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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從不參與較高，分別

佔 85.4%與 64.4%。年

齡中，84 歲以上的佔

73.9%為所有年齡層中

最高的。 

教育程度中，國中以很

少或從不參與比例最

高有 78.3%，第二為國

小或自修及高中職，皆

佔 70.3%。婚姻狀況

中，以已婚分居的長輩

很少或從不參與比例

最高，佔 91.7%，其次

為未婚，佔 81.3%。沒

有身障證明者以很少

或從不參與比例最

高，佔 71.4%，有身障

證明者也是以很少或

從不參與比例最高，佔

65.6%。(P83) 

9.建議可以由問卷資料

支撐建議事項，如：跌倒

議題(p.79)、心理健康關

注於自身(p.88) 

(三)跌倒或摔倒狀況 

根據下表，過去一年共平均跌

倒或摔倒次數，「沒有跌到或

摔倒」人數有 115 人(56.4%)，

「有跌到或摔倒」人數有 89 人

(43.6%)，其中平均跌倒次數為

1.05 次，因為跌倒「無就醫」

有 46 人（50%），「有就醫」

（50%）。(P78) 

 

(九)心理健康與生活滿意度 

不同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壓力

和煩惱。其中，自己工作方面

的平均壓力煩惱程度最高，為

5.97(標準差 4.10)，表示有些

人在工作方面面臨較大的壓力

和煩惱。而在和家人相處關係

方面的平均壓力煩惱程度最

(三)跌倒或摔倒狀況 

根據分析，過去一年有

無跌倒或摔倒過，「沒

有跌倒或摔倒」人數有

213 人(60.5%)，「有

跌倒或摔倒」人數有

139 人(39.5%)。山線

沒有跌倒的比例最高 

交叉表中，男性與女性

以沒有跌倒摔倒比例

最高，各佔 66.2%與

56.8%。居住區域中，

海線和山線相較其他

區域的長輩沒有跌倒

摔倒比例較高，分別佔

61.0%與 64.0%。年齡

中，65-74 歲的佔

65.0%為所有年齡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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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為 1.93(標準差 3.41)，表

示相對較輕微。(P86) 

最高的。教育程度中，

以國中沒有跌倒摔倒

比例最高有 71.7%，高

中職以沒有跌倒摔倒

的比例則為第二，佔

67.6%。 

婚姻狀況中，離婚的長

輩沒有跌倒摔倒比例

最高，佔 67.3%，其次

為已婚分居，佔

66.7%。沒有身障證明

者以沒有跌倒摔倒比

例最高，佔 61.9%，有

身障證明者也是以沒

有跌倒摔倒比例最

高，佔 53.1%。(P56) 

 

(九)心理健康與生活

滿意度 

受訪者表示對於「自己

健康」煩惱程度最高，

有 203 人(59.2%)，其

次為「自己經濟狀

況」，有 198 人

(58.7%)，最低為「和

家人相處關係」，有 70

人(23.8%)。(P85) 

10.住屋樣式(p.96)，有

可能是移動議題，可能無

法下樓等，致無法社會參

與。 

(二)住屋樣式 

36.5%的受訪者住在獨棟透天

最多，其次為平房占 26.3%，而

大樓占 25.4%，公寓占 8.6%。 

交叉分析顯示，目前住屋樣式

與性別、有子女與否、教育程

度等有關聯。分述如下： 

性別：不同性別的目前住屋樣

式分布狀況達到顯著性差異。 

有子女與否：有子女與否的目

前住屋樣式分布狀況達到顯著

(二)住屋樣式 

目前住屋樣式，以「獨

棟透天」人數最多，為

139 人(39.6 %)，有 3

人表示家中有電梯；其

次為「平房」，人數有

90 人(25.6 %)，依序

為「大樓」人數有 83

人(23.6 %)，「公寓」

人數有 29 人(8.3%)，

「其他」人數有 1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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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差異。 

教育程度：年齡分組的目前住

屋樣式分布狀況達到顯著性差

異。(P93) 

(2.8 %)。 

進一步交叉表分析，男

性以平房比例最高，佔

34.1%，女性獨棟透天

最多，佔 43.7%。居住

區域市區中大樓比例

最高，佔 46.1%，屯區

中大樓比例最高，佔

33.3%，海線中的獨棟

透天比例最高，佔

44.1%，山線中獨棟透

天比例佔最高，

60.5%。年齡 65-74 歲

中獨棟透天比例佔最

高，佔 31.7%，75-84

歲中獨棟透天比例佔

最高，佔 42.8%，84 歲

以上中獨棟透天比例

最高，佔 46.4%。 

教育程度不識字中住

獨棟透天比例最高，佔

43.9%，國小或自修住

獨棟透天比例佔

45.1%；大專以上大樓

比例佔最高佔 53.6%，

高中職住大樓比例第

二佔 43.2%，國中住大

樓比例第三佔 31.1%。

婚姻狀況中未婚住平

房比例佔 36.2%，已婚

同居住平房比例佔

40.5%，已婚分居住獨

棟透天比例最高，佔

58.3%，離婚住大樓比

例佔 29.1%，喪偶住獨

棟透天比例佔 46.6%。

沒有身障證明者住獨

棟透天比例最高，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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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7%，有身障證明者

住以獨棟透天比例佔

34.9%。(P110) 

11.社會政策可以從社會

連結上去思考，在資訊提

供議題、性別議題等是社

政可以做到的。 

無 已修正第六章內文

(P261-267) 

 

12.p.108 生活品質滿意

度僅有 39.5%，政策上是

否建議再多加瞭解。 

(十)生活品質滿意程度 

根據下表，有關整體生活滿意

度的滿意度調查結果顯示，最

高的回應是「還算滿意」，占

總計的 37.3%。其次是「普通」，

佔 34.4%。而「很不滿意」則為

最低的回應，僅占總計的

5.7%。這表示大多數受訪者對

於生活品質的滿意度較為正

面，而很少數的人則對此表示

不滿意。 

進一步分析，整體生活品質滿

意度與各變項之間的交叉情況

並無顯著性關聯。但透過積差

相關分析，整體生活品質滿意

度與自覺健康、日常活動量

表、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動、心

理健康與生活滿意度、寂寞量

表等大部分變項有低度正相

關，但與目前居住狀況滿意度

達到中度正相關。(P104) 

(十)生活品質滿意程

度 

根據下表，受訪者對於

目前生活品質的滿意

度程度，最高為「普通」

有 161 人(46.5%)，其

次為「還算滿意」有

98 人(28.3%)，最少為

「很不滿意」有 14 人

(4.0%)。 

進一步以交叉表分

析，男性與女性以普通

比例最高，各佔 48.2%

與 45.4%。居住區域

中，海線和山線相較其

他區域的長輩以普通

比例較高，分別佔

43.1%與 65.5%。年齡

中，84 歲以上以普通

佔 48.5%為所有年齡層

中最高的。教育程度

中，以高中職普通比例

最高有 51.4%，不識字

以普通的比例則為第

二，佔 49.2%。 

婚姻狀況中，未婚的長

輩以普通比例最高，佔

52.1%，其次為已婚同

居普通，佔 51.4%。沒

有身障證明者以普通

比例最高，佔 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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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身障證明者也以普

通比例最高，佔

46.9%。 

 

進一步分析，整體生活

品質滿意度與各變項

之間的交叉情況如下： 

性別：女性的整體生活

品質滿意度為 3.39 分

顯著高於男性的 3.18

分。 

身障身份：無身障證明

者的整體生活品質滿

意度為 3.35 分顯著高

於有身障證明者的

3.06 分。 

慢性病與健康困難：整

體生活品質滿意度在

慢性病與健康困難內

的比較下有達到顯著

性差異，但組間比較並

無顯著性差異。 

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動

困難：整體生活品質滿

意度在工具性日常生

活活動困難內的比較

下有達到顯著性差

異，其中沒有任何困難

分數顯著高於有一項

困難，而沒有任何困難

分數也顯著高於有三

項以上困難。 

透過積差相關分析，整

體生活品質滿意度與

自覺健康、居住滿意

度、疾病數量、日常活

動總分、工具性日常生

活活動總分、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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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生活滿意總分、寂寞

量表總分等變項有低

度至中正相關。

(P138-140) 

13.政策建議尚須釐清中

央及地方政府權責，政策

建議產出前與社會局核

對。 

無 已修正第六章內文

(P261-267) 

 

4 社會局    

 1.期末研究報告初稿架

構 

(1)第一章第三節標題

「研究主旨」(p.4)依契

約修正為「研究目的」。 

(2)第二章研究方法與過

程，調整為第一節為研究

架構，並將圖 2-2-1、研

究流程圖(p.13)至於此

節，第二節為量性資料

(問卷調查法)，第三節為

質性資料(焦點團體座談

法)；有關量性資料內容

建議將研究對象及範圍

(p.5-p.6)與問卷設計架

構與項目(p.15-p.18)之

內容統整，並詳細以文字

說明抽樣設計(抽樣方

法)。 

(3)建議將文獻分析章節

(p.19-p.30)可統整於第

一章第二節問題背景與

現況分析中；或文獻分析

法為其一研究方法，納入

第四章資料分析與討

論；或章節次序與第二章

研究方法及過程互換。 

(4)第四章資料分析與討

論建議分為兩章呈現，依

(1)原第一章第三節標題為「研

究主旨」 

 

(1)已將標題修正為

「研究目的」 

(2)相關內容調整於第

二章、第三章。 

(3)第四章調整為問卷

調查結果分析與焦

點團體結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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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為量性(問卷調查)資

料分析與討論，質性(焦

點團體)資料分析與討

論。 

2.第四章第二節問卷調

查結果分析部分圖表數

據或內容與結論不一致。 

(1)壹、基本資料分析之

結論數據(p.76)與前文

圖文不一致；貳、身心狀

況之結論數據(p.94)與

結論前文圖文不一致，

(十)寂寞感受(p.91)於

結論(p.94)中無分析；

伍、福利服務之結論數據

(p.135)與前文不一致。 

(2)圖 4-2-10、圖

4-2-14、圖 4-2-15、圖

4-2-24、圖 4-2-28、圖

4-2-39、圖 4-2-45 上述

圖內數據與內文數據不

一致。 

(3)請確認圖表及內文單

位，部分圖表未標示單

位，若為百分比請清楚標

示於圖表中；部分交叉分

析，如：p.109 每個月支

出以元為單位為標示，若

有分析項目有單位請標

明。 

(4)問卷問題完整列於圖

標題或於分析內文，例如

p.77 圖 4-2-12、自覺目

前健康狀況依完整問卷

問題為您覺得自己目前

的健康狀況如何？又

p.120建議將完整選項至

於內容說明及圖表，例如

無 已修正第四章內文統

計說明(P4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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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報紙，於問卷選項為看

報紙、雜誌、讀書或小

說、電視。 

(5)問卷調查結果分析多

呈現次數分配，如以交叉

分析則無呈現交叉分析

表或有顯著差異分析內

容，建議檢附交叉分析表

並請以結論方式敘述，如

p.77 山線獨居長者自覺

健康狀況優於市區，另外

無身障身分獨居長者優

於有身障身分者。 

(6).肆、服務輸送困難可

以捨去並非本研究主軸。 

3.第五章研究發現與結

論內容是否依據報告研

究結果(焦點座談及問卷

調查)所提出之發現與結

論。 

(1)建議第一節研究發現

與結論分為焦點座談會

及問卷調查，各自彙整；

亦或是說明結論與發現

來自於焦點座談會或問

卷調查，並以臺中市獨居

老人圖像觀點描述結論。 

(2)第二節服務需求與落

差，僅呈現以質性資料的

發現與結論，請增加問卷

調查結果的發現，如問卷

第 16 題(p.88)臺中市獨

居老人無寂寞感受，但有

陪伴需求；如問卷第 36

題社區是活動參與情形

(P.121)，未參加政府服

務高達 80.5 %及未參加

社區活動高達 74.4%。 

無 已修正第五章內文

(P248-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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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第六章建議事項，請檢

視研究結果至政策建議

項目、說明、服務措施之

間邏輯性，並確認用詞之

精確性及具體性。 

(1)建議依據研究發現與

結果，提供政策建議項

目：(詳如期末審查附錄) 

(2)呈現方式依契約也可

運用條例方式逐條臚列

敘述並說明。 

無 已修正第六章內文

(P261-267) 

 

5.第六章建議事項，請以

地方政府之權責檢視建

議政策之可行性，並確認

主、協辦機關之正確性。 

(1)建議依據研究結果，

先篩選出具體可行之項

目：(詳如期末審查附錄) 

(2)確認主、協辦機關之

正確性 

無 已修正第六章內文

(P261-267) 

 

6.有關報告報告內容語

意不清之處如下 

1.第五章第一節三消極或被動

參與：經濟弱勢導致長輩不願

意使用家庭設備，或是不願意

花錢使用服務。(p.137) 

2.現行資源的各種規則限制導

致資源可及性不足，對於長者

服務效果產生不少影響，。其

中包括老人卡的補助使用限制

(p.146)：修正為敬老愛心卡。 

3.受訪者提到許多以前的專案

已經收回，因為開的漏洞太

大，不再提供相關的補助，這

對一些有特殊需要的人造成了

困擾。(p.147) 

已修正第五章內文

(P248-259) 

 

7.有關錯別字、缺漏字、

贅字或符號等與臺中市

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委託

研究計畫作業要點所要

1.依據調查項目擬定「臺中市

獨居老人生活狀況及服務需求

調查研究」問調查項目。(p.6) 

2.前者包含量化問卷與施測、

已修正於全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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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格式，條列如下： 交點座談辦理等流程，後者則

說明訪元進行訪談過程的品質

控管方式。 (p.10) 

3.焦點團體訪問內容：因為評

估不符合常照需求(p.41)、或

者是會辦一致家人的活動

(p.49)、尤其他們這一群第一

收福利戶來講(p.62) 

4.其中山線的平均為 0.62 分，

顯著優於山線的 1.14 分、優於

屯區的 1.04、優於海線的

1.14。顯示山線的長輩身體健

康狀況較好(p.80)。 

5.產生不少影響，。其中包括

老人卡的補助使用限制

(p.146) 

6.研究報告每「章」及「附錄」

均請自單頁打印：第五章為

p.136、第六章 p.148、附錄

p.168。 

7.委託研究報告每頁均請加註

頁眉，單頁註明「章名」(置於

單頁之右)雙頁註明「研究主

題」(置於雙頁之左)。頁碼註

記於每頁文字下方(以阿拉伯

數字編列)，與頁眉同側。 

8.本文各篇、章、節、段、項

如須編號，連同標題以不超過

四級為原則，依序為一、(一)、

1、(1)。 

9.本文引述他人文字超過四行

時，予以獨立並使用不同字

體，每行左端縮四字編排，上

下並加半行空間。 

10.目次中，節之字型大小請用

細明體 14 號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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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期初座談會會議紀錄 

臺中市獨居老人生活狀況及服務需求調查研究 

期初座談會會議紀錄 

壹、 時間：111 年 7月 25 日（星期一）上午 10 時 

貳、 地點：採視訊會議方式辦理 

參、 主席：蘇科長嫺敏 

肆、 出席人員:劉委員素芬、陳委員伶珠、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研究主持人

及兼任研究助理)、社會局長青科 

紀錄：江定鋐 

伍、 流程: 

時間 內容 主持人/負責人 

09:30-10:00 報到  

10:00-10:05 主席致詞 蘇科長嫺敏 

10:05-10:20 業務報告 社會局長青科 

10:20-11:00 研究工作計畫報告 國立臺南護理專科

學校 

11:00-11:30 建議及綜合討論  

11:30-12:00 臨時動議  

12:00 散會  

陸、 業務報告 

(一) 本調查研究目的如下： 

四、 透過調查瞭解本市獨居老人生活狀況，俾利瞭解本市獨居老人

之特性。 

五、 藉由調查分析獨居老人及服務提供者瞭解其服務需求與提供服

務之落差。 

六、 依據研究結果提供本局規劃或研擬獨居老人相關福利政策參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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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案於 111 年 6 月 28 日由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得標辦理。 

(三) 本調查研究期程自 111 年 6 月 28 日起至 112 年 6 月 27 日止；期中

審查於 111 年 10 月 27 日前函送期中研究報告初稿 5 份；期末審查

於 112 年 4 月 27 日前函送期末研究報告初稿 5份。 

柒、 研究工作計畫報告 

詳如研究工作計畫初稿。 

捌、 建議及綜合討論 

一、 陳委員伶珠建議 

(一) 釐清本研究為獨居老人社會福利探討或全面性的探討。 

(二) 建議於內容錯別字之校對。 

(三) 有關調查方法之抽樣方式，建議以地區為主要考量因素，再配

合年齡層，以臺中市大區域劃分。 

(四) 有關焦點團體，建議釐清何謂立意抽樣及何謂資深人員；如獨

居老人緊急救援服務系統，可能因為承接廠商辦理經驗不足，

其代表性須考量。 

(五) 建議可以跳脫法定傳統老人生活調查研究及獨居老人為負面

生活經驗的想像；本研究取向建議可增加正向的想像。 

(六) 獨居生活模式是一項價值選擇，有關第 20 頁第 1 段，建議研

究主持人可以反思自身的觀點為何？ 

(七) 建議可以縮減長期照顧服務與身障服務的篇幅。另有關同時為

失能且為身障者，又為獨居長者，其特殊性及可能最需要服務

的對象，仍是研究重點。 

(八) 有關問卷長度對於受訪者可能難以完成。 

(九) 建議文獻探討可以引用較新文獻參考，且討論目前較新議題或

政策，如：以防養老、信託養老、租屋需求、防詐騙宣導、樹

葬等；釐清獨居長者，知不知道、知道用或不用上述政策或議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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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建議若從居住型態的角度可以思考因銀青共居、獨老長者入住

社會住宅、租屋困難等。 

(十一) 建議在心靈成長方面可以瞭解臺中市政府衛生局「老寶貝心

健康」相關資料。 

二、 劉委員素芬建議 

(一) 建議可參採高齡政策白皮書，本研究的運用目的是未來 5年至

10 年的預估。 

(二) 建議在有限的時間及經費下，以臺中市政府角度如何看待獨居

老人議題，可以再思考。 

(三) 主要可增加心靈層次探討，如觀念的改變，建議可從文化角度

思考，如新孝順的觀念。 

(四) 建議思考高齡者中，仍有許多次世代，可以思考以世代分類。 

(五) 社會支持及社區參與兩項概念，建議可以朝向社會資本來做文

獻探討，聚焦於社會資本中動員的概念。 

(六) 建議可以增加生死或靈性面相及壓力因應能力等議題，如近期

疫情、極端氣候等。 

(七) 建議須考量受訪對象的限制及訪員的訓練，如語言。 

三、 社會局建議 

(一) 研究主軸期待瞭解臺中市獨居老人生活層面的圖像及生活樣

態。 

(二) 本研究對象為臺中市列冊獨居老人，並非全面之獨居老人，故

對象可能多於不利處境情況下的獨居老人。 

(三) 建議針對獨老的社會性需求進行研究探討，以利本局辦理未來

政策規劃。 

(四) 文獻探討可多探究獨老的心理、社會、生活、社會融入、科技

融入等，以利後面問卷設計，看到臺中獨特面貌。 

(五) 建議可以增加分析比較臺中市老年人口與獨居老人之人口數、



臺中市獨居老人生活狀況及服務需求調查研究 

360 

老年人口數占比、老化指數之相關性及因素。 

(六) 社區支持與社區參與部分，建議可以增加探討社區照顧關懷據

點等多元預防社區式活動之相關文獻探討。 

決議 

1.請依各委員建議修正研究內容，並盡速提供修正後內容送交本局

備查。 

2.請社會局協助提供本局獨老資訊系統之資料進行次級資料分

析。 

玖、 臨時動議：無。 

壹拾、 散會：上午 12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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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期中審查會議紀錄 

臺中市獨居老人生活狀況及服務需求調查研究 

期中審查會議紀錄 

壹、 時間：111 年 9月 5 日（星期一）下午 2 時 

貳、 地點：臺中市北區精武路 291 之 3號(6 樓多功能教室 B) 

參、 主席：蘇科長嫺敏 

肆、 出席人員: 蕭委員文高、陳委員伶珠、劉委員素芬、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

校(研究主持人及兼任研究助理)、社會局長青科 

紀錄：江定鋐 

伍、 流程: 

時間 內容 主持人/負責人 

13:30-14:00 報到  

14:00-14:05 主席致詞 蘇科長嫺敏 

14:05-14:20 業務報告 社會局長青科 

14:20-14:40 期中審查報告 國立臺南護理理專

學校 

14:40-16:00 建議及綜合討論  

16:00-16:30 臨時動議  

16:30 散會  

陸、 業務報告 

一、 本調查問卷施測須於 2 個月前由臺中市政府主計處核定並同意始得

實施，考量廠商規劃施測問卷時程於 111 年 12 月執行，故期中審查

會議於 111 年 9 月 5 日辦理。 

二、 本調查研究於 111 年 7 月 25 日辦理期初座談會，決議已請廠商依各

委員建議修正於研究報告內容，並由本局提供獨老資訊系統之資料

進行次級資料分析。本局已於 111 年 7 月 28 日檢索臺中市獨居老人

緊急救援服務暨關懷服務平臺本市共 3387 位列冊獨居老人資料提

供廠商作為研究樣本母群體抽樣及分析。 

三、 本次會議請委員就期中研究報告初稿內容審查，並著重於調查方式、

問卷初稿、樣本母體及抽樣方法等資料加以審查，並請廠商於 111

年 9 月 22 日前依本次會議建議及修正內容製作調查計畫書，俾利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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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函送臺中市政府主計處核定事宜；請廠商於 111 年 9 月 8 日前提

送期中報告修正稿，並需經審查委員確認同意後，於本局通知日之

翌日起14工作天內印製期中報告書2份函送本局複審備查及3日內

登打政府研究資訊系統 GRB。 

柒、 期中審查報告：詳如附件期中研究報告初稿。 

捌、 建議及綜合討論 

一、 蕭委員文高 

(一) 依資料及相關文獻顯現獨居長者多數是健康的，惟列冊獨居老人

社經地位相較差，建議可參閱中老年身心社會生活狀況長期追蹤

調查，運用一樣的調查量表，可將臺中與全國做比對，如寂寞感

問卷。 

(二) 臺中市獨居老人緊急救援服務暨關懷服務平臺資料有許多有遺

漏，建議可以先用資料庫資料，缺漏再由訪員補訪。 

(三) 問卷第二項居住部分，有些獨居長者與主要照顧者同住，建議考

量主要照顧者特殊需求，生活能力與生活照顧可與一同討論。 

(四) 問卷第三項健康部分建議可以加入口腔健康、睡眠、慢性疾病

等。 

(五) 問卷第四項經濟部分，建議可測量獨居長者每月可支配金額為多

少，換言之每月有多少錢，每月花費多少，佐證獨居長者實際經

濟狀況，會是窮困的嗎?數據可以顯現出來。 

(六) 問卷第五項社會資本及社會支持部分，建議可朝主要對象為親友

之互動比率，同住者有多少人之類相關問題來設計。 

(七) 問卷第 21 題休閒部分，問卷設計方式可以再思考，多數長者多

為看電視，建議可以加入數位、社群媒體運用相關議題。 

(八) 問卷第 22 題交通部份，建議再思考有無必要分類成這麼詳細。 

(九) 問卷第六項福利使用部分，獨居長者一般來說生理狀態較好，心

理層面可能較差，可朝預防照顧思考。 

(十) 問卷第 28 題建議家人及親戚一類、鄰里及朋友為一類。 

(十一) 問卷第 30 題，建議可以加入不適用的選項。依過往研究結果多

數為錢及健康，可用序列選項方式。 

(十二) 有關訪員訓練建議可以參考中老年身心社會生活狀況長期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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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中的訪員手冊並建議訪員可以將相關名詞，轉成生活情境。 

(十三) 有關獨居長者答題情況，建議家屬代答或長者自答，全部或部分

代答，須一併考量於問卷當中。 

二、 陳委員伶珠 

(一) 建議重新檢視內容文字正確性，以及文獻引用格式、以及引用內

容的正確性，目前文獻探討的邏輯似乎是由孤單相關或是獨老照

顧相關，甚至有探討機構照顧的文獻，建議確認文獻檢索邏輯。 

(二) 研究問卷設計應由文獻探討發展出來，本次會議檢視問卷後，建

議研究團隊應重新檢視文獻探討邏輯。 

(三) 依實務觀察發現獨居長者多數有租屋需求，比如說受訪者了解何

謂社會住宅、以房養老？其他如意定監護、或其他問卷中的特定

名稱？建議訪員訓練須注意名詞解釋。 

(四) 建議可以了解臺中市有哪些與老人有關的福利，未必侷限於社政

所提供，比如說老寶貝為衛生局。 

(五) 問卷第三項健康部分建議可以思考自覺的健康狀態與真實的健

康狀態不同，應傾向真實的健康狀態，例如牙齒好不好？有多少

慢性病？移動的能力？。 

(六) 問卷第六項福利使用部分建議可以由詢問既有的獨老福利使用

狀況，依知不知道，願不願意使用，若不願意使用的原因為何？

來測量。 

(七) 問卷第 22 題建議將日照及據點分開，兩者為不同服務概念。 

(八) 問卷第 25 題建議可以思考獨老長者最常接觸的是誰？依實務經

驗社政系統方面可能是社工。 

(九) 問卷第 28 題，對象朋友、親戚、家人、鄰居，建議用連續變項。

建議可測量誰可以幫助你，第一順位，第二順位方式來詢問。 

(十) 問卷第 30 題建議了解有關長者擔心的項目是很好的，但可再多

了解希望得到的是什麼。 

(十一) 整體問卷問題簡潔明瞭，建議須考量訪員在問題前情境說明。 

(十二) 建議焦點團體仍要蒐集基本資料、提供參與訪談同意書；注意參

與人員所反應的情況可能是工作人員自身工作技巧或個人議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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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建議焦點團體聚焦於政策面及服務制度面，另針對資料庫的填寫

及收集資料建立可以詢問填寫上的困難或建議，有助於市府改

善。 

(十四) 建議焦點團體共 32人次，可以更小團體進行焦點團體。建議歸

納建構未來的獨居老人福利服務的圖像，資料充足的話才再進一

步分區列冊及非列冊之建議。 

(十五) 建議次級資料分析的部分可以分析列冊獨老分級情況，建議依分

級情況有些政策策略。 

(十六) 建議臺中市獨居老人緊急救援服務暨關懷服務平臺資料庫中缺

漏或未填答處，若資料也可呈現。 

三、 劉委員素芬 

(一) 建議研究團隊再檢視整份報告修正錯別字。 

(二) 建議修正第二節第壹項有關六都獨居老人定義誤植內容。 

(三) 建議可以聚焦於社會心理、健康狀況、社會參與狀況、數位及科

技使用、居住狀況、生命臨終準備及靈性部分等概念，在整體問

卷概念上呈現較為片段。 

(四) 建議仍要考量問卷長度，問卷太長不利訪談。 

(五) 建議整體研究可以不求全面，對於未來可能施政方向可以具體。

市政府可以思考在有限經費下可以特別觀看哪些面向，具體與研

究團隊討論。 

(六) 前瞻性觀點，建議可以多關注數位議題，電子化政府議題，獨居

長者數位使用能力，及再學習的意願，數位課程需求等。 

(七) 建議若臺中市獨居老人緊急救援服務暨關懷服務平臺已有詢問

的基本資料或一般性問題，可於問卷中刪除及簡化。 

(八) 建議可以增加有關生命後期準備，如預立遺囑；相關死亡教育概

念，如死亡咖啡館；有關老化準備，有關心靈成長、靈性及宗教

信仰等，增加於問卷中。 

(九) 問卷第 22 題建議可思考交通的部分與社會參與有關。 

(十) 問卷第 28 題建議可舉例長者若遇到困難情境，可來協助、支持

或幫助人方向思考。 

(十一) 問卷第七項經驗上非正式資源及正式資源都是重要的，比如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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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居長者在鄰里長或社區據點較多。 

(十二) 問卷第 30 題及第 31 題建議可以用開放式問題；心理方面 GDS-15

量表來測量，可以與全國性比較。 

(十三) 問卷第五項建議可以參考現行行政院科技部之社會參與量表之

格式，內容可以替換成獨居長者適用的問項。 

(十四) 建議健康部分可以參考健康生活品質量表 EQ5D，可擇要測量。 

(十五) 建議因本次研究非學術研究導向，因為在測量方面以未來可能市

府欲施政的具體方向為主。 

(十六) 在施測問卷前建議要先確認獨居長者認知狀況，必要時可在施測

前運用簡易失智量表測量，如 AD-8；另外亦須先決定認知及狀

況良好長輩有無自填可能，須標準化做法。 

(十七) 建議確認焦點座談所邀請人員，須考量其代表性。 

(十八) 建議焦點座談問題用詞運用方面須較中性或較正向用辭，儘可能

減少負向表述。 

(十九) 有關焦點座談引導邏輯可以詢問委託團體或單位思考可以為獨

居長者多做些什麼？再者政府方面可以再為委託團體或單位多

做些什麼？ 

四、 社會局 

(一) 本研究在獨居老人的概念建議再調整採較為正向態度，依據實務

經驗不一定是弱勢族群。 

(二) 建議朝向獨老服務的本質，未來可以於獨老關懷服務政策上創新

或運用，期待研究結果可以作為施政參考。 

(三) 建議增加山、海、屯、市區所包含區域說明。 

(四) 有關第 35 頁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服務正確內容為關懷訪視、電話

問安、諮詢及轉介服務、餐飲服務、健康促進活動；樂齡行動教

室正確為長青行動教室。 

(五) 建議問卷與須與文獻探討相互呼應。 

(六) 有關問卷承辦單位誤植身心障礙福利科，正確為長青福利科。 

(七) 問卷第20題，建議(13)及(14)項可明確分為社區照顧關懷據點、

長青學苑、長青行動教室、樂齡學習中心；日間照顧中心。 

(八) 焦點座談建議可詢問服務過程中獨居長者最需要或最常提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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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需求。 

決議 

1. 社會局再確認報告數據及資料出處索及提供中老年身心社會生活狀

況長期追蹤調查相關文獻。 

2. 社會局及獨居老人委辦單位核對補齊臺中市獨居老人緊急救援服務

暨關懷服務平臺資料，俾利資料分析。 

3. 有關問卷概念確立身心狀況、生活狀況、社會參與、福利使用狀況、

服務需求等五大項目，相關問項請參閱依委員建議運用參考既已實

施量表問像題型訂定。 

4. 請廠商於 111 年 9月 8 日提送期中研究報告修正稿，就本次審查會

所提出錯別字修正、具體事實及明顯錯誤處修正；111 年 9 月 15 日

依審查會建議，修正整體期中研究報告內容及問卷內容，提送本局

審查及委員確認同意後於 111 年 9月 22 日提送研究調查計畫書予臺

中市政府主計處，餘依委任計劃實施。 

玖、 臨時動議 

壹拾、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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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期末審查會議紀錄 

臺中市獨居老人生活狀況及服務需求調查研究 

期末審查會議紀錄 

壹、 時間：112 年 5月 18 日（星期四）下午 2時 15 分 

貳、 地點：臺中市北區精武路 291 之 3號(6 樓多功能教室 B) 

參、 主席：蘇科長嫺敏 

紀錄：江定鋐 

肆、 出席人員:劉委員素芬、陳委員伶珠、蕭委員文高、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

校(研究主持人姚奮志等)、社會局 

 

伍、 流程: 

時間 內容 主持人/負責人 

14:00-14:15 報到  

14:15-14:20 主席致詞 蘇科長嫺敏 

14:20-14:30 業務報告 社會局 

14:30-14:50 期末審查報告 國立臺南護理理專

學校 

14:50-16:30 建議及綜合討論  

16:30-16:45 臨時動議  

16:45 散會  

陸、 業務報告 

一、 本次會議依規請委員審查期末研究報告初稿(第四章資料分析與討

論、第五章研究發現與結論、第六章建議事項等章節) 

二、 廠商於 112 年 6 月 17 日前函送修正報告(附具修正前後對照表)，應

包含研究報告主文及研究中文及英文摘要(包含研究目的、研究過程、

重要發現、主要建議及政策意涵等，置主文前)；歷次座談會及審查

會會議紀錄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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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次報告經審查後如須修正，廠商應於機關通知日之翌日起 3 工作

天內，修正完成提送機關複審。、 

四、 經審查通過後，本局將發文通知廠商於通知日之翌日起 14 工作天內，

將正式印刷之調查研究成果報告書10本及報告電子檔〈格式為word

或 pdf〉光碟片 10份函送機關辦理驗收。 

五、 期末審查完成 3 日內(依實際審查通過日)及計畫結束後 4 個月內

(112 年 10 月 27 日)登打政府研究資訊系統 GRB。 

六、 請廠商於112年5月31日前檢具相關核銷文件函送本局辦理第三期

核銷相關事宜。 

柒、 期末審查報告：詳如附件期末研究報告初稿及現場簡報。 

捌、 委員審查意見摘要：詳如附錄。 

玖、 審查建議 

請依各位委員意見進行修正，綜合說明如下： 

一、研究分析以量化資料為主，質化資料為輔，質化資料應去識別化，並

確認共通性意見後方納入政策建議內容。 

二、各自變項交叉分析選擇可統整邏輯，重要分析變項及結論可再進行其

他統計分析了解其意義；並納入臺中市不同行政區比較、列冊及一般

獨老比較；與全國資料或前次臺中市生活狀況及福利需求調查比較，

身心狀況資料也可與一般疾病盛行率做比較。據以分析呈現臺中市獨

居老人樣貌及實務需求之獨特性或一般性趨勢。 

三、第六章建議事項請提供具體可行政策建議並依機關權責分項列出及機

關權責檢視分項撰寫，並檢視其正確性。 

四、第二章研究方法及過程之抽樣架構、測量工作、問卷有效性(信度及效

度)、量化資料回收情形(完訪率及拒訪率)、焦點座談各場次及參與人

員名單等補充完整；撰寫格式建議將重要交叉分析表搭配次數分配表

置於內文分析說明，以利閱讀。 

五、本次審查除依各委員審查意見及文字圖表確實修改勘誤；初稿修正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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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涉及研究資料整理及建議方向請廠商先於 112 年 6 月 1 日前報送修

正進度及內容，務必掌握研究品質。 

壹拾、 臨時動議:必要時得增開審查會議。 

壹拾壹、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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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獨居老人生活狀況及服務需求調查研究 

期末審查會議紀錄附錄 

建議及綜合討論摘要 

一、 蕭委員文高 

(一)建議「摘要」章節提及重要的獨居老人特性、研究數據及結論與發現。 

(二)建議將重要圖表放置於內文中，例如交叉分析表，有利閱讀。 

(三)有關描述統計，建議將相關問卷資料或數據可與前次臺中市生活狀況及

福利需求調查，或全國性的中老年身心社會生活狀況長期追蹤調查做比

較。 

(四)建議說明分析結果為顯著差異所使用的統計方法，是為卡方檢定，還是

T 檢定，可以衡量研究目的有無需要運用推論統計。 

(五)有關交叉分析，檢視自變項的統一及邏輯性，文中在選擇自變項(或人

口變項)分析有部分 2 項，有部分 3 項，建議統一。另複選題也可以做

交叉統計，建議考量一些重要的變項，例如：同住及非同住。 

(六)建議失能率可以透過 IADLs 來推估，經驗發現獨居長者的功能可能較

佳。 

(七)政策建議須考量必要性及可行性，須先了解政府單位的職掌及分工，建

議建立在既有的體系上，以現行的政策做改善、優化或更加友善。例如：

物資議題，目前已有食物銀行。 

(八)相關政策建議，需求可能是來自訊息的落差，建議再整體檢視。 

二、 陳委員伶珠 

(一)請整體檢視報告之錯字、標點符號、排版；圖表、內文及結論數字一致

性等問題並修正。 

(二)有關名詞定義 

1. 建議將廣義獨居老人、狹義獨居老人、本次研究獨居老人之定義，於

內文說明清楚。 

2. p.7-p.8 的山區或山線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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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獨居與實質單人獨居。 

(三)焦點團體 

1.整理參與者基本資料，表列單位類型、服務年資、教育程度、屬性等，

並賦予編號，並確實分類，p.42 中民間協會定義不清；確認焦點座

談參與對象資格(p.8)與 p.39 頁內文有無一致。 

2.建議焦點團體的資料或意見需要經過篩選，須考量其中的問題有無普

遍性及共通性，若為單一或 1 次性的意見不應採納，也不適合成為發

展政策建議的依據。例如：租屋需求上，問卷結果與焦點團體意見有

落差。 

3.有關 p.65 福利想望中，認為弱勢獨老獲得免費餐食是公民權及福利

權，並非所謂福利依賴。 

(四)第二章研究方法與過程，請補充抽樣架構(如何抽樣)、量化資料回收情

形，完訪率分析及拒訪率分析，樣本與母體差異分析、代答情況分析及

樣本之福利身分分析等。第一節研究方法中多有預計、將等未來式用語，

請修正為完成研究之寫法。 

(五)建議可以思考列冊獨居老人真的都需要服務嗎？如果有時間建議可以

從列冊獨居老人、未列冊獨居老人與一般老人的三者比較的角度來綜觀

研究。 

(六)第四章資料分析與討論： 

1.建議運用傳統學術慣用圖表呈現，如：次數分配表、交叉分析表(以

星號標註呈現顯著)等。 

2.建議身心障礙者人數不多，僅需要呈現身心障礙者比例。 

3.建議身心狀況/慢性病疾病狀況與一般盛行率做對照。 

4.交叉分析中，依變項如果與性別、年齡、婚姻，都沒有顯著，會是很

重要的發現，建議可以於結論中提及。 

5.問卷第 12 題長者服用藥物無困難達 87%(p.82)於政策建議卻有藥物

指導，可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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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問卷第15題長者與家人關係相關問項沒有壓力煩惱達6至7成(p.88)，

政策建議中列有家庭關係議題。 

7.p.98 第 5 點及第 6點結論須再確認及澄清。 

8.問卷第 22 題至 24 題(p.101-p.106)選項其他說明中暫無想法，須於

文字中說明清楚。 

9.問卷第 25 題，晚年人生關心的議題於結論用詞以臨終議題會更加精

準。 

10.結論無須再重複書寫變項中的內文。 

(七)第六章建議事項： 

1.建議社會局可以提供臺中市老人相關福利及服務一覽表供研究團隊

對照，有利於政策建議的編寫。 

2.建議將狹義的獨居老人定義出來，並以社政系統的角度及觀點，區隔

出最弱勢及最需要的族群去思考政策建議事項，並須具體可行。 

3.建議思考獨居長者不知道但卻很重要的福利或服務可能才會是政策

建議重點，有些福利可能長輩並未達資格，若達資格可能透過其他相

關單位協助即可瞭解或運用，如：低收入戶、愛心手鍊等。 

4.經濟議題：釐清目前社會局各科(社工科、救助科及脆家系統等)有關

緊急救助之政策，如急難紓困方案。 

5.家庭關係議題：子女及家庭溝通之機制，建議可以思考建議獨居長者

與子女溝通的需求，其名稱可以為「家庭關係(家庭照顧)協談(商談)」。

協辦機關可以增加社工師事務所。 

6.監宣需求議題：有監護宣告需求的獨居長者，通常可能已經患有失智，

或少數獨特案件，並非所有獨老的共通性需求；目前的法院系統設有

程序監理人相關制度，現行已有的支持系統。 

7.防止詐騙議題：依據問卷結果，個人認為是獨居長者自我保護的優勢，

且現行已有 165 專線；建議可以從問卷當中發現鄰里長為協助人數較

高，可以賦予鄰里長對獨居長者發布訊息的角色，可於立即可行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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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建議。 

8.居住議題：請澄清集體租屋模式為何，先瞭解臺中市目前有包租代管、

社會住宅等政策。 

9.服務輸送議題(交通)：偏向偏遠地區當地無計程車的情況，並非叫車

相關系統問題，目前臺中市有小黃公車的政策或許朝向長者為特殊身

分以加碼補助來建議。 

10.有關核銷議題：主要來焦點座談，問題核心是否為獨居長者特性等，

此議題需再斟酌。 

11.醫療需求：有關遠距照顧、慢病送藥到府，都已經有相關政策在執

行。 

12.物資議題：統一採購的可行性需再斟酌。 

13.資訊提供議題：建議可以將相關資訊管道，如電視上的跑馬燈、公

益收音機平台、鄰里長佈達機制等。 

三、 劉委員素芬 

(一)建議研究以量化問卷的資料為主，質化為輔，質化資料需要篩選與取捨，

量化資料為重心來作為政策建議的佐證。 

(二)焦點座談整體過程需要被交待清楚，例如：如何被邀請等，依每場次整

理，可能每一場次參與人員或類型不同。 

(三)建議以分區(山線、海線、屯區、舊市區)的觀點再次檢視量化資料整理

臺中市獨居長者的特性。 

(四)質化資料所下的結論要考量參照依據，例如身體乾淨程度、積極互動性

等結論，建議再斟酌及衡量。 

(五)第二章研究方法及過程須再完整補充、研究方法、測量工具及問卷有效

性(信度及效度)。 

(六)問卷當中若有常模，可以與全國比較，例如：IADLs。 

(七)p.44 頁標題最需要與最常提到的概念是不同的，標題的用詞需再精準。 

(八)訪員偏誤之可能性，須重新檢視，如果確定是偏誤就不要運用此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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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問卷第 14 題參與宗教活動狀況(p.87)與以往經驗認知不同。 

(九)建議可以由問卷資料支撐建議事項，如：跌倒議題(p.79)、心理健康關

注於自身(p.88) 

(十)住屋樣式(p.96)，有可能是移動議題，可能無法下樓等，致無法社會參

與。 

(十一)社會政策可以從社會連結上去思考，在資訊提供議題、性別議題等是

社政可以做到的。 

(十二)p.108 生活品質滿意度僅有 39.5%，政策上是否建議再多加瞭解。 

(十三)政策建議尚須釐清中央及地方政府權責，政策建議產出前與社會局核

對。 

四、 社會局 

(一)期末研究報告初稿架構 

1.第一章第三節標題「研究主旨」(p.4)依契約修正為「研究目的」。 

2.第二章研究方法與過程，調整為第一節為研究架構，並將圖 2-2-1、

研究流程圖(p.13)至於此節，第二節為量性資料(問卷調查法)，第三

節為質性資料(焦點團體座談法)；有關量性資料內容建議將研究對象

及範圍(p.5-p.6)與問卷設計架構與項目(p.15-p.18)之內容統整，並

詳細以文字說明抽樣設計(抽樣方法)。 

4.建議將文獻分析章節(p.19-p.30)可統整於第一章第二節問題背景與

現況分析中；或文獻分析法為其一研究方法，納入第四章資料分析與

討論；或章節次序與第二章研究方法及過程互換。 

5.第四章資料分析與討論建議分為兩章呈現，依序為量性(問卷調查)資

料分析與討論，質性(焦點團體)資料分析與討論。 

(二)第四章第二節問卷調查結果分析部分圖表數據或內容與結論不一致。 

1.壹、基本資料分析之結論數據(p.76)與前文圖文不一致；貳、身心狀

況之結論數據(p.94)與結論前文圖文不一致，(十)寂寞感受(p.91)於

結論(p.94)中無分析；伍、福利服務之結論數據(p.135)與前文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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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2.圖 4-2-10、圖 4-2-14、圖 4-2-15、圖 4-2-24、圖 4-2-28、圖 4-2-39、

圖 4-2-45 上述圖內數據與內文數據不一致。 

3.請確認圖表及內文單位，部分圖表未標示單位，若為百分比請清楚標

示於圖表中；部分交叉分析，如：p.109 每個月支出以元為單位為標示，

若有分析項目有單位請標明。 

4.問卷問題完整列於圖標題或於分析內文，例如 p.77 圖 4-2-12、自覺目

前健康狀況依完整問卷問題為您覺得自己目前的健康狀況如何？又

p.120 建議將完整選項至於內容說明及圖表，例如看報紙，於問卷選項

為看報紙、雜誌、讀書或小說、電視。 

5.問卷調查結果分析多呈現次數分配，如以交叉分析則無呈現交叉分析

表或有顯著差異分析內容，建議檢附交叉分析表並請以結論方式敘述，

如 p.77 山區獨居長者自覺健康狀況優於市區，另外無身障身分獨居長

者優於有身障身分者。 

6.肆、服務輸送困難可以捨去並非本研究主軸。 

(三)第五章研究發現與結論內容是否依據報告研究結果(焦點座談及問卷調查)

所提出之發現與結論。 

1.建議第一節研究發現與結論分為焦點座談會及問卷調查，各自彙整；

亦或是說明結論與發現來自於焦點座談會或問卷調查，並以臺中市獨

居老人圖像觀點描述結論。 

2.第二節服務需求與落差，僅呈現以質性資料的發現與結論，請增加問

卷調查結果的發現，如問卷第 16 題(p.88)臺中市獨居老人無寂寞感受，

但有陪伴需求；如問卷第 36 題社區是活動參與情形(P.121)，未參加

政府服務高達 80.5%及未參加社區活動高達 74.4%。 

(四)第六章建議事項，請檢視研究結果至政策建議項目、說明、服務措施之間

邏輯性，並確認用詞之精確性及具體性。 

1.建議依據研究發現與結果，提供政策建議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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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醫療需求之用藥指導模式(p.151)：本府衛生局已有藥事照護及推動

高齡友善藥事服務。 

(2)交通與社會參與(p.160)，依據質性資料(p.58)55688 都是在都市，

換言之並非叫車系統或設備問題，而是偏遠地區無與敬老愛心卡簽

約合作之車隊。 

(3)依據問卷第 25 題晚年人生關心議題(p.107)，降低急救醫療及預立

醫療指示為本題占比前 2 名，可評估發展政策之可能性。 

(4)依據問卷第 36 題社區式活動參與情形(P.121)，未參加政府服務高

達 80.5%及未參加社區活動高達 74.4%，評估發展政策之可能性，以

鼓勵獨居長輩參與社區式活動。 

(5)依據質性資料(p.46-p.47)與問卷第 16 題 16.4(P.91)分析結果

58.5%相互呼應獨居長者有陪伴需求，可評估發展政策之可能性。 

2.呈現方式依契約也可運用條例方式逐條臚列敘述並說明。 

(五)第六章建議事項，請以地方政府之權責檢視建議政策之可行性，並確認主、

協辦機關之正確性。 

1.建議依據研究結果，先篩選出具體可行之項目： 

(1)經濟補助依據問卷分析結果獨居老人每月可運用的金錢平均為

12510.06 元大於每月支出 11612.88 元又問卷第 29 題每月生活花

費不夠用占比 44.6%未超過半數。又質性資料 p.45 頁說明大多數

長輩都表示需要錢，然而，實際上只有少數人真正需要財政上的幫

忙，其他人需要的可能是其他方面的支援。換言之，目前經濟補助

可能非立即所需之政策。 

(2)飲食與物資需求，依據問卷第 12 題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動能力，購

買日常用品無困難達 67.3%(p.82)，並與質化資料(p.49)有不同情

況。 

(3)財產管理，依據問卷第 46 題財務管理協助非前五名。 

2.確認主、協辦機關之正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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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防止詐騙需求，主管機關應為警察局。 

(2)居住，主管機關應為都市發展局。 

(六)有關報告報告內容語意不清之處如下： 

1.第五章第一節三消極或被動參與：經濟弱勢導致長輩不願意使用家庭

設備，或是不願意花錢使用服務。(p.137) 

2.現行資源的各種規則限制導致資源可及性不足，對於長者服務效果產

生不少影響，。其中包括老人卡的補助使用限制(p.146)：修正為敬

老愛心卡。 

3.受訪者提到許多以前的專案已經收回，因為開的漏洞太大，不再提供

相關的補助，這對一些有特殊需要的人造成了困擾。(p.147) 

(七)有關錯別字、缺漏字、贅字或符號等與臺中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委託研究

計畫作業要點所要求格式，條列如下： 

1.依據調查項目擬定「臺中市獨居老人生活狀況及服務需求調查研究」問

調查項目。(p.6) 

2.前者包含量化問卷與施測、交點座談辦理等流程，後者則說明訪元進行

訪談過程的品質控管方式。 (p.10) 

3.焦點團體訪問內容：因為評估不符合常照需求(p.41)、或者是會辦一致

家人的活動(p.49)、尤其他們這一群第一收福利戶來講(p.62) 

4.其中山區的平均為0.62分，顯著優於山區的1.14分、優於屯區的1.04、

優於海區的 1.14。顯示山區的長輩身體健康狀況較好(p.80)。 

5.產生不少影響，。其中包括老人卡的補助使用限制(p.146) 

6.研究報告每「章」及「附錄」均請自單頁打印：第五章為 p.136、第六

章 p.148、附錄 p.168。 

7.委託研究報告每頁均請加註頁眉，單頁註明「章名」(置於單頁之右)

雙頁註明「研究主題」(置於雙頁之左)。頁碼註記於每頁文字下方(以

阿拉伯數字編列)，與頁眉同側。 

8.本文各篇、章、節、段、項如須編號，連同標題以不超過四級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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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序為一、(一)、1、(1)。 

9.本文引述他人文字超過四行時，予以獨立並使用不同字體，每行左端縮

四字編排，上下並加半行空間。 

10.目次中，節之字型大小請用細明體 14 號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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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八、焦點團體座談會會議摘要 

焦點團體座談會(第一場)會議摘要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委託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辦理 

111 年臺中市列冊獨居老人生活狀況及服務需求調查(第一場)焦點座談摘要 

 

七、 獨居長輩最需要或最常提到的具體需求 

(九) 照顧需求 

(一)獨居老人將會遇到的應該算是照顧疏忽的部分。因為他們很多家人雖然他跟他同住，

他(家人)當然有份。 

(二)現在已經有長照，除非疏忽照顧的或者是邊緣戶，有點。其實老實說現在低收入老

人真的餓不死，也不會。因為真的很多人在照顧了，而且大家都重點照顧。 

(十) 經濟需求 

(一)如果是長輩或是獨老，有十個會說他缺錢。 

(二)每個都說要錢，他們自己提的。但是去看的話，其實十個說要錢可能只有兩個真的

需要，其他八個他們真的需要什麼？可能還要再花時間去瞭解說他到底需要什麼。 

(十一) 租屋需求 

(一)常見獨老會遇到的問題就是像是租屋的問題，就是通常獨老，或者說最後真的沒辦

法，也只能請社會局協助，看能不能申請到社會住宅那些 

(二) 租租以去年來講像租屋的話，當然是去公所那邊，就志工幫忙跑。 

(十二) 陪伴需求 

(一)需要的當然是家人還有陪伴。 

(二)生活狀況都是很穩定的。可能因為跟子女的聯繫已經中斷了，所以心裡其實就是很

孤單，可能他想要去解決這個部分。 

(十三) 醫療需求 

(一)這個是還有遠端醫療。因為有時候需要有些長輩真的是出不來，然後或者是金錢的

關係，他們真的沒辦法醫療的。 

(十四) 飲食與物資需求 

(一)物資，食物銀行很顯然就是物資啊。所以也可以跟很多慈善單位就會有去。 

(二)不給獨居長輩現金，但是可以給他們需要的物資，比如說米是他們最需要的。所以

這個名也是成為每個月都會有單位固定提供。 

(十五) 與子女溝通需求 

(一)可能過去的一些生活狀況導致它中斷跟子女的聯繫。其實有時候在經濟上或是就醫

上有需求的時候，會導致他的福利身份因為子女關係受到限制。 

(二)如果說社工這個時候能夠給他一個陪伴，根據案主在醫院重新可能看他的子女去做

一個新的連接，然後去做一個溝通協調的角色，可能去解決一些撫養義務的問題。 

(十六) 資訊取得需求 

(一)還有資訊的提供，因為其實很多長輩他對於資訊的落差是很大，不知道說發生什麼。

一些當然疫情這些他們是一定知道的。有些資訊他們可能就會不太知道這個，要來

克服這種資訊的落差。 

 

八、 服務輸送的困難 

甲、 詐騙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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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第一個就是現在詐騙猖獗到不行。所以很多人真的誤以為我們是詐騙集團，這個真

的很多不管是志工隊或者是社工都有遇到。還有一些詐騙集團這個問題真的是很難，

所以他聽到我們電話他也不會覺得說你就是要來幫忙的，他會覺得說不用了，不用

了，因為這樣大家就掛掉。 

(二) 我們需要一個共同的識別標示，比如說背心也好，識別證也好，制服也好。 

(三) 獨居一天這麼長，大概在家裡的時間很多。那些詐騙的就會針對他們去找他。我們

有發現有好幾個他被鎖定了，鎖定的是長輩每次都會被他騙，只要福利金領到某種

程度，他就會來，就把他騙到一塊都不剩這樣子。 

二、 監護輔助宣告困難 

(一)很多實務上會有遇到很大的困難，監護宣告，輔助宣告，如果去告了，一堆家人衝

出來告我們，監輔宣也需要一些經費。而且如果要鑒定就是，光要扛到醫院法院去

做監輔宣的宣告就是一件困難的事。 

(二)就一堆人對財產的問題，真的都不敢動這些。很多都是關係到財產，他們就在爭這

個，很多錢他都不給他用，他就說不給用，最後是留給我的，他不給我不能動這一

筆錢。然後所以老人家最後死的時候都是很淒慘的，因為他的錢都被他的子女控制

住，不可以給他用。這個問題也有遇到一些法律或是財務上的問題，這個也都是很

大的狀況。 

三、 租房問題 

(一)服務輸送的困難就是在接觸是很多人互相之間就算在幫長輩找房子好了。因為找房

子不會說太困難。因為跟房東認識，房東第一句話就說你要包生包死嘛，死在我這

裡沒關係，因為房東本來就知道有時候會死在裡面。 

四、服務量太大 

(一)服務輸送的很困難，所有困難都來自一點，人太多，真的所有的困難都是源自於人

太多，一個人對 400 個，到底要怎麼關心。 

(二)只能做可能也只是提高訪視的頻率。只有當他跌倒或者是說意外發生的時候，其實

才有機會讓服務再度進入。 

(三)其實個案的量跟區域實在太多太廣了這樣子，有時候在克服，有時候這些可能不是

現階段能夠克服的。 

五、對服務的消極抗拒 

(一)遇到的困難，原本是獨老，沒有子女，然後原本有用長照，但是有失智的問題行為

發生的時候，其實他會開始覺得這個居服務員有偷竊的行為，然後就會拒絕居家服

務的進度，也拒絕送餐，因為會覺得便當被下藥，所以說拒絕服務進入又拒絕就醫。 

六、資源資格限制 

(一)如果說老人卡的話，計程車的補助會覺得說如果在偏鄉就是東勢或石岡的，其實有

一些計程車好像不會讓他們使用，這個可能市區才有辦法使用。 

 

七、服務單位合作 

(一)在有很多服務長照服務，獨老服務，或者是說具體的志工關懷，還是說送餐服務其

實有太多服務記錄，其實長輩會覺得很混亂，會覺得太多太多視窗了，所以如果說

有一個人能夠做這樣的一個整合的話，長輩會覺得比較安心。 

(二)遇到困難是在社會局跟那個我們的平行單位的溝通跟連結。 

八、資源可近性有限 

(一)資源其實臺中市都已經給了有一些就是有蠻多資源的，可是有時候是因為地區上的

資源可近性在使用上可以選擇上有一些困難，可近性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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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時候在服務輸送上的遇到困難的話，可能就會請求像華山跟在地單位這樣子。 

九、服務延續性問題 

(一)以前社會局這邊都是有開專案，就是說如果遇到兒子和你失聯，都不理你的那種，

你就把你的狀況弄上來，然後有人證明瞭解。因為去訪視那種真的都沒有理你的，

以前都是開專案就給他補助的，但是因為開的漏洞太大，所以現在就是收回來，沒

有這個什麼專案了，兒子不理你，就是自己想辦法，就沒有那個旁門左道可以走了。 

 

九、 臺中市獨居長輩特性 

一、區域差異 

(一)臺中市的是比較自我意識水準，講好聽是水準好一點，臺中縣的，不可以用臺中市的方

式來對臺中縣。 

(二)獨居區塊來講，剛剛也連接到下面特性，獨居的長輩他們的警覺性非常的強，所以要取

得他的信任其實是有困難，有一定的困難度，所有的資源你要告知他，縱使有這一塊餅

在這裡你要怎麼讓他去瞭解。 

二、資訊新知的獲取 

(一)臺中市獨居的特性，臺中市的老人家一直有一個不錯的特性。都願意學習新的樣

態。 

 

十、 對臺中市政府的建議 

一、獨居老人服務配套調整 

(一)不管是台中或全國，最主要針對獨老要做分類，應該不是全部的獨老都要關懷。如

果全部的獨老都要關懷的話，大家會關心不完，因為獨老只會越來越多，不會越來

越少，除非他們真的嬰兒潮世代全部去當神仙，這樣就會越來越少，當然現在只會

越多。所以我覺得要做個分級，因為有些老人家真的不需要我們關心。 

(二)生活物質裡面衛生紙的清潔管理要多，還要先進一些。需要管理而且需要庫存，年

底的時候有一些物資進入的也需要空間。單位的空間是政府給的，政府沒有給我給

租金，我們沒有租金，政府沒有補助，只有行政管理費，一個月 1萬塊，打電話都

不夠了。 

二、志工專業訓練需求 

(一)希望市政府這邊能夠多增加我們獨居的關懷、志工的訓練。希望這個訓練是增加，

獨居單位有志工的話都可以去參加訓練如何去應對這個，但是事實上這個是經驗，

這個沒有辦法很制式化的說你要說台語說英語說什麼各種語言，這個不是沒有辦法

用，因為都是以政策上面來做，但是因為我們是以實際經驗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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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八、焦點團體座談會(第二場)會議摘要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委託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辦理 

111 年臺中市列冊獨居老人生活狀況及服務需求調查(第二場)焦點座談摘要 

 

壹、 獨居長輩最需要或最常提到的具體需求 

一、照顧需求 

(一)其實長輩有生活自理上的困擾，他們是會很無助的。比如說已經開始退化了，他沒

辦法煮飯或者什麼，但是他可能不瞭解說現在有哪些服務，其實他是可以申請使用

的。 

(二)再就是很多的獨居長輩，其實因為獨居，如果臨時有狀況需要人家照顧，像是住院

手術的需求的話，多長輩蠻多。長輩比如說他明明就是要去開刀頸椎或者是開刀心

臟什麼的，但很多長輩都會說沒人照顧，所以選擇不開。 

二、租屋需求 

(一)長輩其實有租屋的困境，而且是越來越多。長輩有這樣租屋的困境。就是說很少有

房東願意租房給獨居的長輩。但是最後我們的做法其實好像都大多都是透過家庭福

利服務中心那邊的社工請他們幫忙，對他們他比較有辦法找到房子 

(二)可能連住的地方都沒有。但我們就會去跟家庭福利服務中心合作，或者是跟個管聯

繫，尋找他合適的住所，讓他可以住的比較安全。 

(三)比較常會聽到的需求好像是租屋問題，其實近幾年蠻常出現的。因為就像剛剛前面

有提到是房東他們其實多多少少會不太願意獨居。有一個獨居長輩，然後在家裡面

很怕他們哪一天突然發生意外死在裡面不知道。 

 

三、 陪伴需求 

(一)因為他們都是自己一個人，雖然希望有人可以在一起，之前老師的指導把他們分成

一些小的關懷群體。 

(二)其實有的長輩可能很多服務單位，但是每個服務單位都是去一下子而已，長輩其實

很需要長時間可以有人聽他聊一聊，可能至少半小時至一個小時。 

(三)那問他大部分都是老人，他也是剛朋友們講的，都需要關心。 

(四)在照顧上，可能因為獨居，所以可能知識關係會比較薄弱。平常都是一個人住，沒

有人沒有家人，然後可能朋友也沒有很多，所以他就需要很多的，如果有人去關心

他，他就會很開心。 

四、 醫療需求 

(一)當長輩可能需要一個手術或住院，其實他會需要人幫忙找照顧者。長輩當然會從自

己的朋友或者是僅有的家人去尋。但是有時候真的找不到的時候可能就會找我們這

樣子。 

(二)有觀察到其實獨居長輩很容易會有就醫或者是用藥上的混亂。就是說藥亂吃，然後

看診亂看，然後他到底在看什麼或者他要即將去做什麼手術，他都不知道這個部分。 

 

 

五、 飲食與物資需求 

(一)在談需求這件事情來看的話。送餐服務是看的是吃這個這方面的困擾。 

(二)可能有的長輩可能會有吃素的需求。或者是長輩可能牙口不好，他需要打碎呀之類的。 

(三)後來就改個形式變成我帶大家去買東西。所以就變成後續幾年就改成是帶他去買，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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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去買東西，讓他自己去選擇他想要的，所以就變成購物。 

(四)針對長輩的一些小小的願望去辦圓夢計劃，有些是比較共同的，有些可能是小願望，

是圓夢計劃，或者是會幫一致家人的活動。把一些相關的社會福利資源或者說外面的

一些志工團體帶進去家裡面。 

(五)這兩年算是有在嘗試推一個服務雙新的服務。是因為有些長輩住的地方確實不太好買

東西連我不知道一直送不到。 

(六)總會就規劃了物資車，先調查好之後就固定把時間定好，把車開上去。比如說這邊有

牛奶，有水果，有一些生活用品帶上去給他們，讓他們自己去選，就是讓他去超市這

樣子。 

六、 資訊取得需求 

(一)新資訊的取得。長輩的資訊取得很多，用來大家互相傳 Line。但是如果說有一些跟他

們生活相關的福利等等，他們或許都很後知後覺，所以覺得生活上的新知需要是很重

要的。 

(二)像新資訊這個這一塊其實也蠻有感的。不管是在使用媒體，或者是說在取得一些新資

訊的時候都會有一點落差。像也有一部分長輩其實是不識字的，所以他們會非常依賴

別人。 

(三)其實長輩常常遇到說他福利資格或者是補助相關資訊他可能有一些變化的時候，他會

搞不清楚狀況，或者是說我不知道他為什麼低收會被取消了。比如說可能曾經公所人

員有跟他說明過，但是他可能還不是還是不瞭解。 

 

貳、 服務輸送的困難 

 

一、租房問題 

(一)我們發現長輩其實有一個租屋的困境，而且是越來越多。長輩有這樣租屋的困境。就

是一個是說很少有房東願意租房給獨居的長輩。 

三、 服務量太大 

(一)只要長輩超過 65 歲，然後的確是獨居的話，是需要列冊進來的，沒辦法拒絕。生活

狀況都 ok 的話，這邊還是需要列冊服務，然後定期關心他。這樣子就會造成說因為

其實現在臺中市列冊的獨居老人蠻多的。 

(二)有在做的就是跟社區單位合作，像是據點本來就有在做電訪或者是關懷訪視的話，就

會跟他合作，請他們如果可以的話，每個月定期或者是訪視的部分這樣。 

(三)列冊後個案數太多的問題。其實實際上列冊數很高，就像剛剛提到的那個狀況，但實

際上社區中還有很多黑數，黑數也很高，黑數有一部分是因為可能從來沒有被發現

過。 

(四)其實案量高的時候再加上資源的整合上確實有很多就算是斷層了，都是各自斷開的一

個服務上。確實有些時候變成在因為變這個責任歸屬變成會有很大一個責任是在所謂

的獨老中心裡面，這個時候就要去試著想辦法去知道這個人到底在哪裡，可能社工現

在養成的習慣是如果萬一找不到人，不然試試看，找一下臺中殯儀館那個網站，看他

的名字。 

四、 對服務的消極抗拒 

(一)長輩太有個性跟他的堅持，導致對服務中有一些困難。比如說發現長輩有一個傷口或

者是皮膚出現一個狀況，因為長輩會覺得還不怎樣，或者是就不需要，但是其實已經

化膿，還是說整個腳都黑掉了，他還是不要去，就出動很多人就是去跟他勸說，然後

或者是怎麼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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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蠻多數家屬可能是態度比較消極的，我們就會很難去做介入，那個角色上其實是會比

較尷尬的，但是如果介入的話，往後就家屬的角色就退更後，反正是有人來幫忙，他

就退更後，所以在這個界線上我們其實是會很有一點為難、更尷尬的。 

五、 長輩被動特性 

(一)大部分都有一部分的長輩其實是比較封閉，不喜歡外出去做一些社會參與，這個情況

之下可能服務需要有一塊是到宅的主動的。 

(二)他們就一直不想不願意走出來，會告知他們說你們這群有誰有哪邊幾禮拜幾點哪邊，

你可以過去跟那個社區的人一起比較有同比要夥伴這樣子，其他是覺得他們的心態就

是比較消極。 

(三)因著長輩的的狀況或者是他的個性，影響到這個服務中困難。有一類長輩是不喜歡你

接觸，其實跟疫情沒有關係，他個性就是這樣，他不喜歡被人接觸，他可能自己一個

人住習慣了。所以說要就連送便當過去好了，他要你就放在那邊，你就跟我說便當到

了這樣子，你就不要靠近。 

(四)獨立長輩其實他真的有很多各式各樣的個性。因為有受現實政府的要求，所以需要做

到一些條件。舉例來說，剛剛說的見面是其中一個，是否人員規定說你一定要見面，

見面服務我才合理，對其他的就是他就不管這樣子，所以這件事情對於這些的服務對

象來說，他就覺得送餐服務不好用。 

(五)遇過太多獨居長輩，是那種永遠找不到他的人，然後他又留了電話，他又留了聯絡地

址。社工只要聯繫成功一次，就再也找不到這個人，然後就把電話切掉了。 

 

六、 專業意見與長輩意志落差 

(一)還有對於長輩對吃這件事情，其實到底要吃想吃的還是吃健康的。到了那個年紀的時

候，沒有標準答案說因為有些長輩他就覺得我想要吃我喜歡吃的就好。 

(二)我們的角色沒有辦法幫長輩去做強制就醫或者的那種這些動作，能夠做的就是通報，

沒有通報叫什麼衛生，試著幫他身體長照的照專評估，有通過照專這個角色可以去幫

他做這樣的一個處理，以及是說現在有加家庭福利中心，但是家庭服務中心的介入的

標準有點高。 

 

七、 資源資格限制 

(一)最近有遇到一個情況是這樣的，長輩可能罹患癌症，被通知罹患癌症，然後要去化療，

他也化療過了，但是他申請長照是不過的，因為長照就會去評估他的身體失能功能這

一些。 

 

八、 服務單位合作 

(一)疫情的期間，市政府要求據點幫忙做電訪，要求說多久上一次，但是長輩就會跟我們

這樣說，那個時候疫情期間兩天一次。在服務輸送困難其實是不同，不同場域之間的

串聯都不太足夠，所以變成長輩比如說在一個問題或是困境到底由誰來協助他或是什

麼的可能？覺得合作協調是需要有的。 

(二)電話回去問 ICF 當初轉讓的原因的時候，他又說想說長輩獨居，應該是可以轉給你們

關心，就要問說你有跟他確認他的服務意願嗎？這一塊會是我們這邊一直常遇到的，

甚至是會轉一些中心的長輩，也覺得那要怎麼服務你？ 

(三)這個也是分級的一個漏洞，那時候我有跟市府承辦討論過，就是他入獄了，到底還要

不要再繼續列冊？ 

(四)有些長輩有特殊性，需要積極關懷的地方的時候，卻只有我們這邊可以處理，所以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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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有同行遇到過是一個身障者還是聽障，然後他有需求的時候卻沒有這樣的福利資源

可以做協助，會需要我們這邊去連接一些資源，所以有些身障者的服務，我們這邊要

自己去找 

九、 資源可近性有限 

(一)其實在交通上面有一個議題，是說大里霧峰太平長輩，在叫車上面不容易叫得到，或

者說有敬老交通卡那個，也因為不好叫車，所以也用不到那張卡，就算拿到也用不到，

又或者是說就是那個地方連叫計程車他也沒辦法這樣子。 

(二)可能因為跟服務區域的關係，我們這邊服務的主要是石岡新社，還有東勢跟和平這部

分和平甚至有送到谷關還有達觀，可能在這部分就是在餐食上面的保存上，有時候常

常會遇到困難。當然會透過設計保溫餐袋或者是保溫盒，讓長輩們可以就是收到溫的

便當。 

十、 服務延續性問題 

(一)覺得教育訓練很重要，要不然的話前線的志工碰到問題，不曉得怎麼去幫他們處理這

件事情，也沒有權利法律沒有賦予我們權利，可是我們卻知道的更多。 

十一、 政府規範僵化 

(一)長輩會有一點是說他去住院，可是他沒有告訴我們的情況下，他就是會讓我們去跟醫

院那邊會重複去申請到那個費用，然後對於衛生局來講，他們就是認定說你這個送餐

的，就是溢領這個費用。 

(二)確實很常遇到個案外出或者個人去洗腎不在家，可是衛生局規定說每天要見到本人才

可以提供送餐服務，這一點曾經發生過，就是個案他入獄了，可是沒有通知我們這邊，

然後家屬要有意隱瞞，導致我們這兩三個月期間有不斷的送餐，然後導致溢領款的發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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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臺中市獨居長輩特性 

一、區域差異 

(一)長輩的屬性其實防衛性蠻強的，所以在這邊剛開始建立的時候，大家都在看你們在

幹什麼，你們想要從我身上得到什麼？所以其實我們剛開始的拓展在社區服務並不

是那麼的容易。 

(二)發現的是在比原市區這裡的長輩他們的獨居狀況大部分是以白天獨居為主，他們都

是有這樣的情況。只是在中午那一餐是需要有服務的，他需要在那個時間點，他無

聊，他可能也不知道可以去哪邊這樣子，他就會去尋找需要的服務，他們相對於資

訊的上面會比較容易取得，相較於大里霧峰太平這邊的話，資訊的取得會比較不容

易。 

(三)還有就是可能區域差距，但有時候會有資訊不對稱的狀況，可能和平他們那邊獨居

長輩，可能對於收到資訊的狀況會比較晚一點。 

 

二、資訊新知的獲取 

(一)對新資訊的取得其實是有障礙性的。這邊的長輩是什麼服務，裡面有大學教授退休

的，很多都是大學畢業的，可是我發現當年紀慢慢越來越大，其實他的理解能力是

越來越弱的，我們得必須要重複的一次跟他講一樣的事情。 

 

三、積極性的互動 

(一)長輩他們可能太寂寞，他們一逮到機會就會說個不停，要讓他停止，其實有時候也

是一個狀況，話很多一直說不停，無法停止。 

 

四、福利想望 

(一)有些長輩會第一次訪視，他就是會問我說你今天來吧，你可以給我什麼？我是獨居

老人，我有錢領嗎？剛剛那個承辦有提到了我獨居老人，我被列冊獨居老人了，那

有沒有錢領？所以我現在如果能用免費的服務我就用那些存款我能不動就不動。有

些長輩會會有這樣子的觀念，這個就真的是我也沒辦法。 

(二)覺得有一些經濟狀況很好的，他們對福利也是很依賴，怎麼說不用錢的最好？你一

提到說因為長輩就是差異性很大，有的他只要東西夠好，花多少錢他都不在意。有

些人他家財萬貫，就是這邊的田橋仔，可是你叫他付 50 塊來參加一次的課程買材料

他也不願意。 

五、飲食習慣 

(一)65 歲到 80、90 歲這區的長輩，其實對於吃什麼東西，自己的習慣。比如說其實他

們都是很拮据、很節省的一群人，或者是說現在的營養觀念其實跟以前又不同的，

導致說他們還在用舊的觀念在做飲食上面的一些攝取的時候，會導致到他們其實沒

有辦法讓我們去建議他們說可以是更好的東西。 

 

肆、 對臺中市政府的建議 

(四)送餐經費核銷機制調整 

(一)長輩他可能會有一天是說他去住院，可是他沒有告訴我們的情況下，他就是會讓我

們去跟醫院那邊會重複去申請到那個費用，對於衛生局來講，他們就是認定說你這

個送餐的，你就是溢領這個費用。可是他這是兩套系統，醫事系統跟長照系統還是

不同的兩個東西，但是他最後一定會匯集到會計科，然後會計他會就會調到這樣的

一個資料，說你這個東西是違法的，然後各個送餐單位就會被罰錢，衛生局罰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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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邊，他不會罰到醫院那邊。 

(二)系統是在醫事系統那邊才調的到的及時的記錄。然後可是送餐單位這邊我們是要走

過了核銷之後我們承報上去的。如果這個個案或是他的家屬沒有告訴我們，然後基

本上我們是查不到資料的，可是我們就會因為這樣子被罰錢，說我們沒有做好服務

這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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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八、焦點團體座談會(第三場)會議摘要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委託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辦理 

111 年臺中市列冊獨居老人生活狀況及服務需求調查(第三場)焦點座談摘要 

 

壹、 獨居長輩最需要或最常提到的具體需求 

一、照顧需求 

(一)如果像有的是本身也有其他的疾病，就醫或是陪伴這部分其實都還蠻欠缺的。 

(二)其實現在老人很多都會有被忽略的。疏忽的這一種家暴或者是真正的一個家暴，而且

老人都不敢提出來。 

二、經濟需求 

(一)在經濟的部分其實是還蠻缺乏的。 

(二)把所有的家當都帶過來，一打開一包包的現金，但是你來這裡我很擔心你這一包包的

現金，我沒有辦法幫你管理。 

三、租屋需求 

(一)居住的問題，現在在獨老方面也蠻嚴重的。因為現在大部分的只要知道 65 歲以上的

長輩，通常都不太願意租給他們。 

(二)目前我遇到最困難的是獨居長輩面臨的是租屋的問題。 

(三)長輩說他要老人共宅。那老人共宅他的意思就是表達說有沒有那種像新北的一個一棟，

或者是一個一層的套房，然後老人可以互相照應照顧，然後食衣住行。大家有一個團

體上的，我跟他表達說臺中市的資源，目前還沒有建制這個服務，我會跟社會局反映。 

四、醫療需求 

(一)照顧獨居老人這個狀況，發現有一個很大的問題，獨居老人的用藥。因為本身是護理

人員慢性處方簽，有很多會重複使用。 

 

貳、 服務輸送的困難 

一、長輩被動特性 

(一)其實針對經濟弱勢的狀況其實是非常明顯的，而且會導致說即便他有設備，但是他也

不會去用，不是不知道怎麼用，但是他就是不會用，為了要省錢，因為他的收入是非

常受限的，這個大概是這個狀況。其實像那一次我們是過年的時候送待餐過去，因為

待餐需要冰，因為年菜很多，所以去的時候就我先跟他聯絡時候我們會過去，因為過

去的時候可能需要這些年菜必須要冰，然後我先問他說有沒有冰箱？有，好，就送過

去了，就送過去之後他就讓他趕快把幫他把冰箱清一清，然後電插上去確定有運轉的，

然後再幫他冰。 

(二)服務輸送還有一個困難點，就是我們常常都看不到個案，我們為什麼看不到個案？以

屯區來說的話，他們很多的人就是住在那個大廈，大廈的話他們就是前面警衛室，他

們是不讓你上去。 

二、專業意見與長輩意志落差 

(一)在服務過程中其實很常會遇到長輩，對服務有自己的想法，而且希望我們單位可以達

到他們想要的那個程度，但是其實每個單位能夠提供服務的是有限的，不是說長輩希

望有什麼我們就一定可以達到什麼。 

三、資源資格限制 

(一)不受限他們想做什麼，其實他們就去做，有資源進來就很快。可是我們就是變成是會

綁手綁腳，就是這個部分還要再通報衛生局，等他們的人介入之後，在那個都好幾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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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後，有時候長輩遇到了緊急狀況，他不是不能容許你這樣子處理的。 

四、服務單位合作 

(一)死亡我們都會去查殯儀館的，不管最終他什麼時候不管就是就是什麼事，不過它上面

會有名字，然後跟年齡，就要去核對自己的服務的對象是不是符合。最後都會想去，

然後我關心一下他今天最近的狀況，然後就會得到，其實阿嬤走掉了。 

 

五、服務延續性問題 

(一)在送餐的時候看到很多，再加上送餐員的部分一定要穩定，一開始也都是用志工，可

是志工很難穩定，因為送餐第一個很耗體力，所以後來我們主任一定要用就像兼職或

者是聘請正職的人進來做那種穩定度才會高。然後他也願意接受你的管理，接受你的

教育訓練。 

 

六、政府規範僵化 

(一)在服務輸送上，說也蠻心疼，送餐單位的這一些服務人員就是這一個部分，他們就是

說以我們如果就是還要蓋章，蓋章其實也會造成我們很大的不便。 

 

參、 臺中市獨居長輩特性 

一、區域差異 

(一)都會區跟城鄉差距的長輩真的有差啊，因為都會區的資訊跟社經，社經跟城鄉差距，

在服務的時候，就覺得我們那邊的長輩真的是資訊比較弱。 

(二)較山線的個案。其實城鄉差距真的是很明顯的，因為在山線這部分的長輩其實除了經

濟比較弱勢之外，他們的知識水準其實也是比較低。 

(三)一邊北太平的長輩他是有充足的資源，甚至於會告訴你說幾月幾號可以申請補助的，

甚至於可以提供訊息給我，他會比我更早知道。其他真的是鄉很鄉下的地方，那邊的

長輩他們自己的互助性本身還是很高的，他們都是藉由一個他們會找出一個表達能力

比較好的長輩，定期過來跟我講說我們這邊要一起申請什麼東西這樣子，所以他們會

比較有組織性。 

(四)像中東區的長輩，可能他們中東區、中區跟東區對他們這些長輩的問題，他們遇到問

題的複雜程度會比較高一些。那像比較市區一點的，像西區的長輩，他們可能教育程

度會比較提升一些，那在訪視過程中也可以感受到他們就是對外人的防備心也會比較

重一點。 

(五)北區的長者都知道他自己能夠有什麼樣的權益，他說我要送餐有沒有？我要交通補助

有沒有?我要經濟上的支援有沒有?他可以自己羅列一張清單來櫃檯詢問。 

(六)有發現就是說有一些榮民以前從大陸當兵過來臺灣的，他們有一些同胞情誼，比如說

他過世，然後可是他的太太可以去照顧他的同袍，甚至把他當做家人。 

二、福利想望 

(一)長輩對於提供的送餐服務其實有點福利的依賴。就是說我覺得他表達出來這是他應該

要得到的，對他對於我們所提供的服務其實沒有說抱持的一個很感謝的心，然後會提

出了一些特別的需求之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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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八、焦點團體座談會(第四場)會議摘要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委託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辦理 

111 年臺中市列冊獨居老人生活狀況及服務需求調查(第四場)焦點座談摘要 

 

壹、 獨居長輩最需要或最常提到的具體需求 

一、經濟需求 

(一)他們也是需要生活費什麼的。 

二、陪伴需求 

(一)之前認識一個人瑞，一個阿公，覺得老人家尤其在偏向他最容易遇到的就是像他人瑞。

他就說其實他已經沒有朋友了。因為他已經活到 105 了，九十幾的，八十幾的還是他

的下一代，所以他等於沒有朋友。所以變成我們過去的時候他也會很開心。 

(二)老伴老友很重要，可是老伴會走，老友也會走，那我覺得很重要的是幫他們重新交朋

友。重新交朋友。 

(三)基本上應該是心理方面其實是需求是最大的。因為他們說剛剛我說話，我那一天都沒

有講話。 

(四)社區的長輩，他們比較喜歡陪伴，有人聽他說話。 

(五)看著老人家其實最需要就是要陪伴，然後多跟他們聊聊天這樣子，然後也是要聆聽。 

三、醫療需求 

(一)醫療的部分的話，比較常會遇到的話的問題是獨居老人的醫療，萬一住院的這件事情

是比較尷尬的。因為沒有家屬，那就等他自己獨立要在醫院裡面度過。（D0207） 

 

貳、 服務輸送的困難 

一、長輩被動特性 

(一)這個是這幾年問題很嚴重，會有一個問題是變成資源分配不公，你不是低收你什麼都

沒有。那你是低收，你領很多也是無妄之災，我領很多，可是有一些我用不到，有一

些我吃不完放到過期。 

二、資源資格限制 

(一)覺得是行的問題，變成鄉下很少五五六八八。雖然是可以用老人愛心卡坐車，可能那

個是偏都市大都會，五五六八八都是在都市變成鄉下的老人家他就很困難。 

三、政府規範僵化 

(一)給他拍照這個是很困難很難的交差。我們都會交代我們要拍單位，但是對方他不願意，

這個是我們的，他會比較不願意陪我，然後我們現在用手機就好，來來來自拍起來啊，

你的比較沒有那種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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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八、焦點團體座談會(第五場)會議摘要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委託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辦理 

111 年臺中市列冊獨居老人生活狀況及服務需求調查(第五場)焦點座談摘要 

 

壹、 獨居長輩最需要或最常提到的具體需求 

一、陪伴需求 

(一)可能一直以來都會是需要別人去跟他關懷，或者是把物資帶，而且又是中低收，把物

資帶到他的生活面向裡頭。 

 

貳、 服務輸送的困難 

一、長輩被動特性 

(一)在獨居長者過程中服務的輸送的困難。覺得可能剛好我們所收到的個案都是算轉介的

居多，困難點就是在於如何跟他建立關係。所以一開始去的服務人員或者說是志工夥

伴就很重要，跟他做關係的建立。覺得如果一旦關係建立是 ok 的，後面的服務輸送

應該不會太困難。 

(二)服務輸送的困難，如果是在山線的話，這兩年的工作覺得最難的是找到他家，第二個

比較市區的話，覺得他的困難在於真的是市區的長輩防備心都比較重。有一個長輩服

務他兩年，我們的關係一直都在三分鐘結束，話題他這個是只讓我進去檢查完機器好

像你可以走了。 

(三)這個都是不願意出門，這樣都是把自己尤其我真心不知道，都是他這把自己關在家裡

面，就他也不願意出門，那你也沒辦法說怎麼反反思我怎樣？這個問題還蠻大的，就

是要有時候這樣去外面敲門他都不回應，明明在裡面那就是對他這個真的要很有耐心，

就像這樣一次兩次，就像你這樣一年兩年去，他就覺得說我們這樣對他可能才會覺得

說我願意給你是我怎樣？ 

 

參、 臺中市獨居長輩特性 

一、區域差異 

(一)服務都會區長輩多，覺得在知識程度上面，知識程度如果是比較高的長輩，通常他們

都還蠻明理的，而且反而可以從他們生命當中還可以得到很多值得我們去學習跟參考

的。如果是知識程度比較低的，可能就會剛剛其他夥伴有提到的吃藥問題，然後去買

聽電台買成藥。 

(二)獨居長輩它的特性在市區跟在山線有蠻大的差異，山線其實他們不會覺得他們獨居不

好。 

(三)都市的長輩，尤其是他們這一群第一收福利戶來講，他們有一部分是以前的生活是很

風光的，所以他們反而會很難接受，所以我現在其實是需要説明的，因為他的防備心

其實在一開始都會很高，他其實會很不願意去跟別人接觸。 

(四)這個比較常發生在都市，他們會問說你去服務的長輩裡面，有沒有在找伴的？就男生

會問我有沒有在找，有男生他問我說有沒有女性長輩也在找伴，女性長輩會問我說有

沒有男性長輩在找伴，他們會希望我幫他們牽線，或者讓他們互相介紹讓他們認識。 

(五)覺得最臭的獨居長輩其實反而都是在都市區，鄉下其實都還好。整體的居住環境來講，

還有他的身體的乾淨度的維持，其實都市區比較差。我覺得都市區比較差，可是鄉下

反而都還可以，我覺得已經不是老人味了。 

 


